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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呰古典®寒：他们多幺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甚至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甯，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甚至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披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过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D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絶望的呼喊，

但对干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敗；

太阳依旧照着甶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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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

□郑戈’

目录

一、近代西方法律职业和法律学木的钍会一历史建构过程：韦 

伯法律理论的背景研究

（一） 近代法律职业与法律学术的社会建构

（二） 法学的研究方法

（三） 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对法学提出的挑战

（四） 马克斯■韦伯如何把法学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

二、马克斯•韦伯如何突破法学的固有局限性、并且将法律纳

入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

（一） 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二） 韦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转化

（三） 韦伯方法论体系中的独特概念

（四） 法律的社会理论研究

三、韦伯论"人类的规矩”:从习惯到法律

（一）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形成方式

（二）社会规则的分类

（三）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邮政编码：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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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 法律与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法律的理性化与经济的理性化

五、 法律与人的佗理选择

（一） 自然法：法律的正当性来源

（二） 韦伯论法律与宗教

在马克斯•韦伯所处的时代，徳国乃至幣个欧洲正处丁动荡 

不宁的状态。有四个重要问题始终困扰着韦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和政治家，那就是：自由主义的衰落、社会主义的成长、实证方 

法在社会科学中占据i导地位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的蔓延，这些问 

题也便构成了韦伯-生学术活动的主要背景。®韦伯是一个对ö 

身处境有肴淸醒认识的思想家，他敏锐地觉察到r资木主义发展 

所面临的问题，也深深知道自己接受法学教育所获得的知识背景 

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最终没有选择“法学殺 

授”或“法律家”作为自己的职、Ik,而是转向了经济肀，进而乂以 

整个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作为自己学术事业的根据地。这样一种 

个人生活史其实小仅对他个人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当代法学 

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表明法学研究方使 

可能具有某种缺陷，而-种社会理论或许有助于弥补这。缺 

陷。

尽管韦伯放弃了“纯粋的”或“内部视角”的法学研究方法，但 

法律却始终构成韦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域。通过把法律纳 

人到社会理论的分析架构之中，韦伯揭示了法律与人类社会生活

①参见：Lawrunec Scuff，“Weber before Weberian Suciukj^y ，ill KäiÜl Tribe ( ed r )， 

Weber T London and New VoA; 1989, pp. 15-41.

与 h—辑
IQARUS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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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韦伯本人并未明确称自己所研究的法律 

主要是以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为渊源的欧洲法律，但是，通过 

对他的著作的研读，我们却很容易得出这样%结论。我们看到， 

在韦伯的分析框架中' “东方”各国的规则模以及英国的“普通 

法”都成了衬托欧陆法律模式之独特性的背景。本文旨在探讨韦 

伯关了欧陆法律之独待性的论题，为此，它将涉及：一、近代西 

方法律职业和法律学术的社会一历史建构过二、马克斯•韦 

伯如何突破法学的固有局限性、并且将法律纳＞人社会理论的分析 

框架；三、韦伯论“人类的规矩' 从习惯到法;律；闯、韦伯论西 

方法律的理性化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洪起；五、;，法律与人的佗理选 

抒。 :

一、近代西方法律职业和法律学术的 

社会一历史建构过程：韦怕法律 

理论的背景研究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与哲学不同，法学井非产生于追求知识的“纯粹”动机，它的历史一 '

直是与法律职业的历史密不可分的。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秩序， !

不同的人柔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犮展出了不同的秩序范式，这 '

些秩序范式的不同在于其中蕴涵着不同的规则。古代希腊和罗马 !

的人民选择了法律作为组织社会秩序的主要规则，因此发展出了不 i
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秩序范式。与其他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比 ！

如中国的礼）不同，法律具有很强的“外在化”特征，即：它只能管朿 !

人的外部行为，而且只能靠外在于行动者的力量来维持。这样就需 
要有-些专门的人员来负责维持法律的正常运作。韦怕对法律的 i

卞
迭一特性给予了充分的電视，他写道：“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是这 法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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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种秩序体系:它#生经验有效性的叫能性能眵得到具体的保 

障，®他述进一步解^浮道，所谓“得到保障的法律”，就是指存在一 
种“强制机制”，也¥是存在一些专职人员，他们随时准备适用专门 

的强制手段(法律强制)来实施法律规范。在“西方社会”的历史 

_匕这样一个专职1 人员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构成T非常重要的一个 

特点。 \

如果只是存在'一个专门的职业群体来保障法律的强制实施， 

我们也很难把法律祠M:他的国家强制机制区分开来。因此，我们 

必须注意到西方法，律所具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韦伯所指 

出的“法律思维”(iegal thinking),也就是一种动态的法律知识牛成 

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而产生的法律知识具有一般化、抽象化和系 

统化的特征。而且，这种知识还是把法律职业者结合为一个“共同 

体”的内在因素。韦伯在育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使他成为“法律职 

业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正起步下他对传统法 

学研究方法、乃至对法律职业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因此，我们的讨 

论将从欧陆法律职业和法律学木拘历史开始。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家群体已经 

产生，其中有一些专门解答法律问题、传授法庭技巧、研究法律原 

则的人士，被称力法律顾问(jurisconsults)或法学家(jurist)。而他 

们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和研究就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統知识， 

他们把这套知识称为“祛律科学”(legitima Scientia)或“法学”(ju- 

risprudentia). “法律科学”是罗马人对西方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 

献，它使法律传统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有时其至在其中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在西罗马帝国覆灭 

之后，“法律科学”的传统除了在东罗马帝国继续得到保持、并最终

© Max on Low in anti Society T atui aniiatated by Max Rheinstein,

IransUled by Shils and Max Rbeinstein9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p, 13,

iL安 1蓽一辑
1 C A H I| S V o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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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出查士 r尼岜帝组织编撰的集人成作品外，还通过基督教教 

会和神职人员的学术研究活动得以延续。后者使“法律科学”的传 

统与西方历史上另一项重要的传统——基督教传统融为一体。在 

中世纪的教会大学中，法学和神学成为最重要的两种学科，定们都 

以注解和阐释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法学所面对的经 

典足罗马法论著，而神学的经典则是《圣经》。迭种研究方法的系 

统性特征使法学继续保持着“科学”的地位。而月.，这种以揭示“意 

义”(meaning)为主要目的的方法经过人文学者的不断发展，最终 

发屣成为一种系统的方法学，即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的科学:：

近代所有关丁人类ß身的科学(sciences of’ man)都是在这种方法9 
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住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在西方人的社会生 

活中、以及法学在曲方人的知识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君上和 

市敁阶层都竭尽全力争取在法学领域中的话语垄断权。罗4法继 

续成为法学研究活动的主要源泉，不过，人们以“回到古罗4时代 

的罗马法”为旗号为它赋予了新的、世俗的含义。同时，科尻族国 

家也都致力丁*发掘和整理本敁族的＞J惯法，以罗马法为蓝本对它 

们迸行形式化和系统化的加丁.。由于K族同家立法活动的需要，

法学发展成为•种“XT科全式的学问，人们致力丁探讨法律与 

气候、地闻环境、民族特性等等之间的关系，并对古往今来各个困 

家的法律制度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到18世纪为lh，法学已 

经成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门学科。与此同时，法孕 i 
教育和法律职业得到高度的发展，法律成为国家统治和管理社会 !

的首要工具。 -

Ö然科学和相应的工业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

枉］9世纪，西方知识界开始对“思辨性的"(speculative)学术传统进

行枇判，人们试图把3然科学的研究力_法移植到对人和社会的研

究之屮，进而像控制0然那样规划和控制人类社会、经济学和统 3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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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便是在送种设想的驱动下产生、井且服务子这种设想的，它们 

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在“规代化”的过程中，法学 

逐渐失去了探究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和规矩（）的特 

权，其至被排挤出"科学”的行列，因为这-•名称已经为自然科学以 

及模仿自然科学追求实证性（positivity）的学科所专享。在今天的 

知识分类学中，科学或自然科学（sciences）、社会科学（social sci

ences） 以及人文学科（arte/humanilies ）成力最基本的三神知彫态。 

这种划分已经被学术职业体制和大学教育体制确定下来。法学在 

这种三分体制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法学传统卜分强大的欧 

陆国家，法学往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n其学术地位根本 

无法与上述三大学科抗衡。而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 

逛作为一门“技艺”（craft）而不是作为一 •种“学术”来传授的。起 

初，法律教育主要是在法律职业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或这些职 

业机构的“行会”所开设的学校（比如英国的Inns）中进行的，而后 

来出现的人学法律院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这种职业培训的 

风格和方式。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法学与医 

学和商学等等一同被归人“职业教育”（p^fessional education ）的行 

列。“职业教育”这一标签其实已经排除了这拽学科的从此者在 

“宁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他们顺理成章地进人“职业共同 

体”。“lawyer”一词在美国被用来指代所有法律职业者，而法学教 

授也箕往其中，被称作“academic lawyer”。但是，由于法-律在围家 

管理体制中核心地位并未丧失，法律职业者作为社会的“管理技木 

人员”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井发押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学 

在知识千:国中的失宠并未妨碍它作为法律职业王国的重要-员而 

继续享有优越的地位。同时，由于法律职业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已

③参Ü : LawrtaMrff Gulciiuan^ <<rIlse Origins üf BnTish * Social Science* : Political Ecnno- 
myf NaluraL Sciente and Statistics, 18301835”，26 Historical Joumtt/(19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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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获得了相对的“自治”（mittmomy）,法学甚至可以坚持自己的“自 

主性”，拒绝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往来。

（一）近代法律职业与法律学术的社会建构

学术井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乃在于社会 

的需要。从近代法学的形成过程来看，民族国家对具备法律知识 

的管理人才的需要以及市场对充当协调人和代理人的法律职业者 

的需求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律学术和法律教育的发 

展又巩固和促进了法律职业的建构，并进而为民族国家的稳定和 

发屣以及市场的有序运作提供了保障。在这一过程之中，法学不 

断寻找着自身在近代社会中的位置，这种知识上的努力与法律职 

业者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行动相结合，最终为理论性的以及实践 

性的法律职业活动贏得了一片自主的空间。

欧洲法学转統的近代拷型

在法律史的意义上，西方的"近代”始T何时？这一官是一个 

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在本文的题域之内。在这 

里，我采纳唐纳德•凯利教授的观点：

近代法律传统诞生或再生于12世纪的普遍文北复兴之 

中。促生这一传统的是三神知识潮流的混合体：其一是教会 

法学，它既是罗马法学的载体，又是它的对头。其二是散布于 

欧洲各个地区、特别是意太利北部城市和法国南部“成文法省 

份”的罗马法学的实用性的 .、“民间的”残存体。其三就是相关 

的罗马教育的延续，特别是修辞学的教学——Cassiodorus在

韦
伯

法
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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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把这种学问定义为“参与市民问题讨论的娴熟技

巧”，这种教育为学习初等的法律知识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场

所……&

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屮，新兴的市K阶层“龟新发现了”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罗4的法律科学，以此作为对抗教会的话 

诏垄断权的重要武器。为了与教会办的大学相抗衡，市民阶层仿 

照古希腊的“学园”（encyclopedia）创办了汴多“学院”（Studium）,讲 

授和研习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等髙等“科学' 这种兼具教学 

和科研两种职能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起初叫 

做Studium generale，后來穂力tmivereitas）。在1300年的时傾，欧 

洲共有20所左右拥有较强的法学研究和教学力量的大学，到 

1500年时，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近80所钆在这些大学从事教 

学和学术研究的法学家通常被称为“法学博士”legum）， 

因为他们都取得：T法学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位。由他们发展起来 

的理论体系被他们自己命名为“市民科学”（civilis sciemia）或“市闰 

贺慧”（civihs sapientia,染獨于注释法学派的经典之作：《Accursian

© lAjuiah! Keiley, The Hu/tian ^•eauure—Social iti WesSeJn I^s（ai Trmiitiivi,
Hdrvanl Dnivereip Pmw. 1990, p. 109.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韦命》一书中把近 

代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与I］世纪珩半期的希尔德布兰德改革（Hildebrand似- 

fotm,或称格列髙利改革 ＞联系起来，因为这场他所称的•*节命”以及茌下来的 

持续性事件最终导致Z俗界与教界，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其吔过程以及其他类 

型的智识形态的分卨。这种观点与凯利教授的现点有养根本的®异，差异的

-根本点倒不也丁-几十年的时问差别，而在丁•对促成这••-转型的芏要动力存者 

不同的见解..，也凯利教授那里，这种转艰小是It任何一个或-系列事件促成 

的，而是在很长的-■•段时间m由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以及无数人的智识努力 

促成的。参见：《法律与革命k怕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c特别是其屮的第二章：“西方法律传统在教皇革命中的起®'

■S' Helmut Going C eti. ）, Handbuch der QueUfn umi LiKraatr tier nttuerm. ennipaii-

chm PrivatrechisgeschiAte , vol. 1, 39—128.

OAHUS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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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同汇》）这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欧洲近代社会科 

学和社会思想的雏形，因为它摆脱了神学思想的朿缚，试图探究人 

类集体牛活的规范及其意义它“为欧洲的社会思想带来了一 

种莩握和拉制中世纪欧洲的新的社会现实的手段。它提供了 套 

古典的语言，用以进行社会分析、描述经济互动、研究玫治行 

动------ 句话，这是套关于权力的语言”®、

“市民科学”实际I:是对古罗马“法律科学”的继承和发展。在 

古罗马，法学家或法律顾问是法律职业者群体巾的成员，他们专门 

负责解答诉讼当事人或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的问题，井通过回答这 

些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迸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一般忭 

的埋论。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套只有法律职业者/S能够完全理解 

的“法律语言”被发屐出来了。这套以法律概念和法律格言编织成 

的形式化i吾言既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提供T 一种“主体间”交流的基 

础，又以其形式化、专业化的特性把外行人（包括哲学家）排除在这 

共同体之外。而“市民科学”实际上也正进通过使法律成为“用

拉丁文表述”的形式化体系界定和巩同着法律职业王国的疆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法学茧然是以研究罗马法为土，但

@ 善见；Gaines Post, StLtdies in , Prinrelon Univer-
51 ly Press, 1964, ■

3 参见：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eüil We^m fjigfd Tr（idi-

fifm. ¥ KitvurI Univeraiy PreK, 1990, □, 113c “市民科学”的发展过界一般被分力 

二个阶段：S先JLTft释法学”阶段，从Ir^riu^ （a n00-30）直到权威的Ur 
CURUW通用词汇》出现（1265）,这一阶段的法学家对分散的罗马法浯汇和条文 

做r系统的整坪和注释丄作，为以耵的研宂打下/基础；第：个阶段是评论法

学阶段，或称后期注释法学阶段•，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未期+其至Ä到 

19 lit纪时仍然在徳国的"潘徳克敕传统中得到保持；第三个盼S 
苋人文t义法学阶段，从17世纪开始，至今仍在某些“法汴占典学者”（juristic 
dassLcistB^这是針亦茨教授发明的粹号，参见：Fritz SduiLz, History of Roman Le

gal Scienc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f 1953,p- 279）那里得到採存。

Donu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in the IFestem Legal 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 199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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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活动其实是在"用旧瓶装新酒”。古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适应于古罗马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法律和法学不可能在12世 

纪得到恢复c即使是最严格和最刻板的“注释派”法学家，也是在 

根据自己的“前见”来解释罗马法，为它陚予自己和自己的同时代 

人能够理解的含义。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适应于不同时 

代、不同地域的人民的不同生活方式，而法学也不得不用“地方性” 

的表述来建构意义的世界。但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迁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便要求规范社会生活的规则休系作 

出相应的转变。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增加，缺乏“形式合理性”的 

地方习惯法已经无法满足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于是，法学便借 

助罗马法这种成文的理性"(ratio scripta)所提供的慨念框架和理 

论架构來对习惯法进行系统性的加工。举例而言，腓德烈大帝统 

治时期的德国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体化的司法机构，罗 

马法尤法借助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但法 

学家们还是根据从罗马法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框架整理出丁《德意 

志明镜》(Oeiiischpmipiegel)和《士瓦漆明镜》(Schwabenspiegel)送兩部 

^惯法规则汇编以及《萨克森明镜》(Sot如这部习惯法辞 

书。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法学家们也都进行了类似的工作，或是 

把本土的文化因素注人到对罗马法的整理之中，或是以罗马法所 

提供的形式框架来整合与提燫本土的规范性因素。

近代欧洲法律职业的兴起

促使近代欧洲法律职业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教会 

和君主国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都需要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官僚 

机构，这就需要大量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员，由于法律是西方传统上 

最具正当性的统治工具,受过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员成为当然之选。 

其次，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

1 □ A R U 9 V □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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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米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 

进行谈判的屮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第 

三，贸易和商业的繁荣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来调整其中的复杂关系， 

以减少交姑成本，同时也耑要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来草拟合同、代 

写文奶、充当中介人和仲裁者。最后，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宗教与 

世俗权威的分离与对立已经日趋明显，原有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机 

制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动摇，这导致了社会的失序，而法律在管理复 

杂的多元社会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它成为社会需要的规范形态®， 

相应地，法律职业者也便成为管理社会所必需的专业人员。

在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之 

屮，法律职业者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法律职业者把教会 

本身变成了一个近代国家的雏形。“到中世纪后期，大多数主教， 

包括那狴罗马教廷的主教，都成了法律职业者而不是神学家。” ® 

这些担任神职的法律职业者彻底改变了教会的管理方式，他们使 

教会法体系成为-套以罗马法为蓝本的系统的、理性化的法律体 

系。®其次，法律职业者们也各民族国家充当立法者、法官、行政 

官员以及公证员，使法律成为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管理的主要 

手段，最终导致了近代“法治国"（Keclnsst祕）的出现。除此之外，

⑨ 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书中，昂格尔教授指出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产生的原 

因之•就是“多儿利益集比”的出现。在一个像中世纪末期欧洲社会这样的传

统权威体系解体的社会中，"没有、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地占据支配地 

位，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宥种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利％法律iE是在君 

主、贵轶和笫等级的斗争屮取得支配地位的。用昂格尔教授的话来说/‘就 

么关各方而訏，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样，M是在恶劣坏境中 

作出最伴选择的尝试。”参见d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 

译，北M :屮国攻法太宁出版社，,第59—68页。

©

©

参见：William Jr Bouw8mat “Lawyers and Early Mcxiem Culture1", /bncnftzn Hisütrüxd 

Review，1973，vol.78p.309,
参见：《法律与苇命一^西?」_法律传统的形成k伯尔曼著，贺方等译ut京： 

中国大百科伞书出版社，1993,第］36—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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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晚期出现的“律师”这一职业群体代表商人争敢和维护 

私人利益的活动构成丫“市民社会”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律师仍助 

法律这--社会芥阶层共享的合法性资源参与杈力的角逐，追求私 

利的动机使他们在这场角逐中站在了市尻阶层的立杨」：。这样， 

在法庭这个竞技场i.:，巾比阶层也有T自2的代言人：、这表明市 

民阶展终也冇机会泰与近代“法治社会”的话语形成(discoui^e 

formation),并在此过程之中培育和发;展0己对■抗国家权力侵:袭的 

实力，最终把白己建构为一个具铬-定Ü+性的共冋体。

与近代法学发屣的经坩相似，法律职业的发展也经过了 -，个 

从普遍使用拉丁文和果用取马法的阶段向“地方化”(localization) 

转变的过程。一位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曾经说过：“凡是说拉厂 

语的人都受罗马法的约束。”®反过来，当fH $习和研究法律的人 

也都不得不学3拉丁文。但是，法律毕竟是社会实践而不足书斋 

钻研的产物，而法律职业者也不得不使坩本民族的语言。由于拉 

丁文毕竟没有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而是恰恰相反：各民族国家都 

往极力保存:和发展自己的K族语言，更重要的是，构成社会大多数 

的农K、商人和手丁业者并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因此无法掌 

握拉丁文这种“经院语言”，法律职业者也不得不成为“本土的”，而 

不是“拉丁化”的。恃别是在法律最终弓宗教分道扬键，法律职业 

者成为-个拥有自己的行会的世俗“手么人”群体@之后，法律职 

业的本土化进稈薄本上也便完成了。

枉参与K族国家权力格局和统治方式建设的过程之屮，法律

© 参见：C. H.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iuty' Cambridge、Mjüss. ! 

[fcirvard Ufiiveisily Prf^5, J927, p.201 +
® 参 Ü: William J. Lawyers and Early Modem Culture' Amerioire

Review, 1973P viJ,78, p.315,博斯玛教授举例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

.萨，律师和公证人(两种当时最典型的法律职业者)的行会具有非常强大的势 

力，它的芡耍领导者是整个行会系统的荣脊首领。.

j C A R LI V 0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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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者使ß己成为丙“现代”统治秩序和相成的意识形态的上要 

载体、用David Sugannan教授形象的比喻米说，法律职业舌是意 

识形态的道要零铒商。例如，他们把委托人的筹划恰如炖分地整 

合到• _种总体性的社会中活秩序安排之中@在现代西方社会 

中，最車:耍的葸识形态就是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在对“现代 

性”问题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哈W 4斯汴意到：随着法律干预之幅 

度、范閩和微细性的扩张，它3致了一种向社会生活的不断“司法 

主宰化” (juridifkakn)逊进的总体运动。而这便是所谓“现代化” 

过程的-个氧要方曲。©通过参与并上宰这-过程，法律职.业者 

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活诺的上要生产杜。他们把日常话语转化 

和重构为“具存普遍适用件的法律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法律逛-• 

种元语吉(nieti!-language) 作力法伴速-“7G语吉”的挽释者，法

律职业者群体获得了把fl身建构为一个独立的、亨有很高社会地 

位的“职业共同体”的权力。

⑭ David Sugstrmhn, “Simpl« and Comply RjeaJhies: English lawyers £md Tlieii
RelaLttMiship to Biisiness ard Politics, 1750一 1950"，Lnu? ami History Revieu> Fall 
1993, vtil.ll t no. 2 T j]. 29 L,

3> 拳见：nabermis t J,,什€ Tfieory^ of Conimunicalian Aclion , voLII： Lifeuxrrld and Sys- 

lem , Busier，Mass, : Beacon Plness，pp. 356—73。“ 可法主宰化*'(. juridificalion)这 

一概恋Ö先山德国社会H4i派法争家Hugo Sinzheimer提出，随后力ütlo Kirch- 
hein^r .听采纳和发屁:：Kirchheirrwr使用这■樓忠的本意是力了描述和5)■析法 

律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所发抨的这样•-种作用：W家通过把所省政治和经济上 

的冲突都付诺形式化的法汴蚬制t找到f ■种“中立化”(neutral^#)的秩jj■:产 

4 和维护机制(参见：Oth) KirfrlJi^iner, , Lait' tmd Social Selected

£xttü^-s iff Oua KirMieitruT, edited by 1\ S, Burin and K, L. Shft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Lty Pitsa, 1969)<；哈识马斯是在批判的意义上借用这•概含 

的。他认为国家借助法律来干预社会牛活的各个7/面这一过程限制 <个人和 

社会群体决定Ü己事务的可能性，从而威胁到市民社会的进--步"拓äT [ col(r 

nicatLün) o

(10 M. Cuiu，*'Tlie General Practice Lawyer and the Client^, in 77ieSociotfjgyand Pm 

fe^iüns t ediled by R. Digwall and P. Lewis, Lnndon: fttiulledge and Kf^in Pau), 
]983,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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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作为一种职业

在丙方历史h，法学一直是作为•种“理论性"的法律实践活 

动而存在的，而法学家向来都是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一员。之所以 

要强调法学的“职业”属性，乃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 

法学的技木化特性和它与法律实践经验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我 

们知道，哲学最初的含义是“追求智慧”，它的发展动力是不愁生计 

的有闲阶层探索自然和人类生活奥秘的欲望。而作为-种职业的 

法学则是法学家取得生活和事业资本的一种手段，是对既有的社 

会规范的提炼和加工。如果说哲学和其他“科学”的主要目的是追 

求“真理”的话，法学的H的则是追求“理解”，它的作用是生产一套 

系统的和一般化的法律知识，从而为法律职业群体创造出-套公 

认的“意义”体系，把这个群体建构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从西 

方历史h看，法学家的主要职业活动包括：

1.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結， 

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从而为法律实践活动或 

法律职业活动提供一套共享的符号体系。这种职亚活动与哲学家 

和联治理论家建构概念体系的活动不同，它是“一般性的”(gener

al) ，但却不是 "思辨的” 法学家们所从事的上要T作是从经验， 

从持定的案件、事件和问题中推出有现实效果的结论并把这些结

© 凯利教授指出：(古罗马的)法学冢表现出对政治理论的不信任，--曲因为 

它是争论不清的，另一方面则丙为它带有非专业化的哲学待性；法学家不得不 

把注意力集中在罗3历史上经过无效代积累而成的法律习惯上，而且不得不 

只关注私法和中观(middle range)社会问题这•■层面。……或许，我们坤解他 

们所带来的知识"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注意观察语S的转化、技术术语和论 

辩方式的发质以及他们使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系统化的努力，参见dtonahl 

Kelley, TÄe 7/umon Measure~Social Taught in the W&tem 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t 1990，p. 45.

?.i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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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整合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在法学的国度里，“人”/物”和 

“行为”这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被赋予了特殊的 

食义，选种食义服务于法律归类体系(legal classificatory system)的目 

的，具有便利法律职业活动的特点。正馓法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

"人”(pe^on)的法律概念有别于这一名词的通常含义。“人” 

和“个人”(individual)不容混淆。并非每一个个人都是法律上 

的“人' “人”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主体。换言之，他/她 

们“能够拥有财产，能够声称自己的杈利并承担义务％®

+ "…(在法律科学中)，“物”(thmgs)并不是指一种自然客体， 

而是一种维持生存的物质手段，一种与某种生产方式和产权 

制度相联系的财产。®

法律上的行为(act-in-lhe-law)........是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法律

所认可的结果的人类意愿的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以借助书 

面或口头语言表达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外在的行为(比 

如交付一个物品、占有一片土地等等〕；它还可以具有一种完 

全被动的性质(沉默、有意的默认等等)，但它无论如何都应当 

表明出自行为者本人的明确意图。®

通过创造出这样一套既不同于R常语言、又的确来自法律实

© Charles Phines Sherman，Raman Law in the Modern Woritl, v«l, 2, p. 23 - $4 引自： 

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 , selected by Henry ^u-öiieh Hu（朗氣布 >，Peiping: San-Yu

1939rpr 329.
& Donakl Kelley，TTit human Measure_Social TTwn^ht in the Ifesfern TrmiUüm r

Hartxird Uniüursiiy Pr&as T 1990>p, 8-
© Ernest J. Scbuaier, Prüuipies German. Cwil Law r Qidhid： Oxford Univeraily Press, 

1907,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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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的语Ü，法学家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了。个基础、

2. 仅仅提供一套概念体系还不足以维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 

同一性（identity）,因为一套统一的语词并不会必然导致一种共享 

的“意义”（meaninsh:法学家恰恰在解决这问题上发押出有吕 

共睹的作他们是法律的“解释秆”，法律“意义”的牛产者，法 

学家充尚这种角色的历史仍然可以追溯到古罗在查七r尼的 

《少说汇籑》中，我们吋以找到这样的语句：市民法足“以不成文形 

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市民法是“只存在丁法亇家的解杼之中的、 

不成文的”法如果我们不把法律解释仅仅视为一种司法活动， 

而足看成一个法律11意义”的社会建构过杩的话，就会发现：法学家 

的解释活动是维系法律职业这个“意义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的 

重要力量。这不仅是指法学家的埋论著作有时会被官方iE式认坷 

为，种“法律渊源”（例如：在罗4帝闻吋期，奥古斯都皇帝首先规 

定某些著名法学家可以根据他的授权吋解答法律问题，他们的解 

答对法官JT有约束力；®而到了公元426年，塞维鲁皇帝更颁布著 

名的“引证法”，规定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斯和莫德斯汀 

等五位法学家的著作具冇法律效力®），更足指法学家的智识努力 

和理论建设为法律职业活动提供了一种可供整个法律职业群体利 

用的知识资源

3. 除了进行押泡建构T_作外，法学家还充当着传授法律知识 

和法律技术的教师。即使在从事这一工作时，法学家作为职业者 

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他们所培养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

©彭狡尼语。鞞w自：《罗马法史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澤，北京：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1994,第102页。

© 参见：《罗马法史》T［意］朱寒佩+格罗索着，黄风译，北京：中国政祛人学出版

社，1994,第 342 .1.
© 参见：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are^~ Social Thought in the ［Festem Legal Trturi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1990,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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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lectuals)，而是法律职业者；而他们所讲授的也不是某种外在 

的客观知识，而是自己也参与其建构的法律职亚共同体的“行业语 

言和技能”。我们都知道普通法国家的“学徒式”法律教倉所带旮 

的职业特征，其实，这种特征也存在于欧洲其他闻家的法学教育 

中，只不过程度冇所不同而已。以法国的法律教育为例■.在中批 

紀，法国大学中的法律教育单位叫做“市芪法与教会法系”，主要教 

授罗马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时当时的教会和网家也正是根据罗 

马法的原理来实施管理的。法国的近代法学教育始于路易十四统 

治时期，为厂巩闶君权，路易卜四对法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了深人的 

故革，主要是强调法律的民族特性，要求把法兰西民族闹旮的法律 

文化吸收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中来。1679年4月，国王发布了 

“釜热尔曼法令”，要求在大学法律系中讲授法国法。到了拿破仑 

统治时期，法国的法学教育开始进人近代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归 

人C公共教育法典》的1802年5月I 法律教育法令”要求对全

国的大学法律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全国设立10个法学院(Ernies 

de droit) „而枸成《拿破仑法律教育宪章》的1804年3月！3日法律 

和1804年9月21日敕令更明确规定了法学院作为“职业学校” 

(professional school)的性质，要求法学院主要讲授私法的理论咭实 

务、到了 1838年，由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及其对国 

家政策的影响，当时的公其教育部部艮德萨尔梵迪(de Salvandy)才 

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对法学院课程进行改革，引进T一些社会科 

学课程。直到今日，虽然法国大学的法律院系已经不再具有职收 

学校的性质，其本科教育作为基础人文教育而存在，而且法律系的 

毕业生不一定从事法律职业，们.法学教育的内容仍然以私法学为 

主，辅以少量的法律史、法学理论和社会科学课程，通过传授操

@ 参Garbcmneaiu+ 11 Hie Fiwich Legul Studies Cumcoliitn: Ite History arid Rt^Le- 

vance a& a Model for lleform”，in AfcGM Low JtiUJTtait vol. 25 f 1980，pp.445一477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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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维护既存法律制度的知识和技巧，培养新一代的法律职业者， 

法学教育机构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资源再生产部门。

4,法学家作为法律职业“道统”的传承者。正像许多古老的 

职业典同体一样，法律职业者群体已经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传统c 

这不仅是指一些独特的技巧、仪式和行规，也是指一种职业性的道 

德自律。正是靠着法学家的研究、著述和“传道\授业、解惑”工作， 

法律职业的这种古老的、并且不断更新的传统得以传承下来。作 

为一种确定的秩序，这种传统借助法学家的努力不断驯服着自身的 

随意性，便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产牛一种“限度感”（sense of lim- 

加）:他们必须与这种传统或秩序合拍，才能继续保持其成员资格。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法律职业并不具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天职”（Beruf）概念所包含的那些 

特征。如韦伯所言，天职概念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 

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陚予他的责讧和义 

务而法律职业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天职”：首先，法律职 

业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从韦伯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可以看 

到，早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职业法律家群体，而与 

近代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直接关联的中世纪法律职业群体也早在新 

教教派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其次，近代法律职业与传统的天主 

教教义之间并尤矛盾，相反，近代法律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 

曲还得益于天主教教会；最后，虽然法律职业的近代复兴与宗教史 

上的某些事件不无关系，但是，法律职业本身并不具有宗教属性，

©马克斯■韦伯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h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 

店，1將7,第59页。

® 在分析罗马法的口益抽象化的过程时，韦伯比较了罗马法与伊斯兰教法之间的 

差讦。通过进种比较，韦桕发现，罗马法的独特性在于占罗马法律职业和法 

管理的完全世俗化r,请参见：Weber m Law in Ecvncmy and Society,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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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辨析韦伯关于“天职”和“法律职业”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韦伯把基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法律职 

业”所带动的法律理性化觇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平的条 

件。

(二)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门“科学”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完全取决于它所试图间 

答的问题。在西方杜会，由于法学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成员， 

试图解决和回答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因此t它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必定是由法律职业的逻辑来规定的。但是，由于法律职业所面 

临的问题的复杂性，法律科学也不得不采用多样化的方法来处理 

+同情境中的不同问题。这种缺乏一种统一研究方法的状态正是 

法学的特征之•，它表明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是面对 

不同的具体问题作出的理性分析、法学有其“形式化”的…面 

侃它未曾、也不可能形式化到可以用数学或形式逻辑来表迖的程 

度®。法学也有其“实用主义”的一面，但它却不是“就事论事”的。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爱德华•拉宾教授在一篇专门为法学“定位”的 

文章中指出：

实际上，注学(legal scholarship)既有一种独特的主题(subject 

matter)，也有一种独特的研觉方法....。法学研1究的主题可 * il

Holland曾经把法学定义为“关于实证法的形式科学"(lIoLLmd，Jarispn^^ t 

10th tsL，p. 13)。鲁见：Joseph H. Drake, Jurispnidi-nce: A Formal Scuhcic^1*t

ilääww , 1914, vol.]3, p.34,

i

沦
㉘ 参见：Cassiua J. Kcyacr, “On bit Studj vif Usgal ，Voie Tztw Journal, 1929t

vol r 3S T p.413—21 r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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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纳为一神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法律观……,法律学者

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计力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

(nonral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

结构fr意义.:：……法律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描

述性的(clescHptiw)力_法和规荒性的(prescriptive )力'法，迫祌区

分來自于休谟那十分著名的“实然”(b)与“应然”(ought)之
分，

他并未给出“内部观点”或内部视角的确切含义，但从其表述 

过程之屮，可以看出这指的姑"以法律职业者而不是哲学家或社会 

科学家的视角”来研究法律。而他所归纳出來的两种“研究方法” 

也完全是把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职业活动看成是一种封闭的系 

统，法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描述这个系统的运怍，并检修这•系统 

的故障。虽然这祌“内部视角”论的确反映出r法学研究方法的一 

个電要特性，但是/描述”和“指示pi^cripdnn )很难被认为是研 

究方法，它们只是表明了法学家的某种“活动％

根据布赖斯勋爵的槪括，法律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 

种：形而上的或先验的(a priori)力'法、什析的方法、历史的力法以 

及比较的方法。所谓肜而上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杈利和正义等抽 

象理念出发推导出--套法律概念和范畴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探讨 

和论匪法律的价值，为法律寻找到，个人性和伦理的基础。分析 

的方法则关注T法律规则的内部结构t以经验和逻缉为出发点对

^5) Edward L. Rubin, 11 Legal SciiblEirship'1, in Dennis L^aitHrbrxi (ed, ) , A CfMTifWMin 

Ptiilfisnphy nf Lam eavl Legal 77u>cry, BJflckwcll Riblishers Lid. , 1996, ()> 562 -拉宾 

教授进，步指出：所谓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就足对现实存在的法律规菹和法律 

活动作经验性的或述和说明；而规范性的方法WI:是找出既有法律規范和法律 

实践中的不足t并开出解决时甅的"处但他未能说明所谓经验性的表述 

与说明应否以及如何做刭“客观 ' 而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米 

判斬现艾的缺陷，根据什么原理来找出解决之道的。

与 i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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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术语和法律命题进行界定和整理，去除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 

成分。历史的方法把法律视为一种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中不 

断演变和发展的文化产物，通过对具体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含义作 

历史性的解释，它可以掲示出任何普遍性的、抽象化的研究方法都 

无法发现的意义。比较的方法则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进 

行横向的比较，找出这些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概念、原理、规则和制 

度之间的异冋，一方面为理解和交流打下基础，另方面则为改进 

本国的法律制度提供借鉴。®

根据坎托洛维茨和派特森的观点，法律科学中包含三方面的 

内容：关于现实的科学、关于客观或共亨意义（Äm）的科予以及关 

r价值的科学。这方面的内容都＜以在实践的层面得到体现：

当一个律师向他的当事人解释说：（i）你的送个案子可以适用 

—部古老但仍然有效的法律，如果对这部法律加以适当的解 

释，你就可以胜诉；（2）但是，这部法律与我们现代的观念不 

符，因此是不公正的；（3）实际上，我恰妤了解布朗法官，他会 

对法律作最狭义的解释，因此，你的官司肯定会输。这里，第 

一个语句涉及到一种客观的意义，第二个语句涉及到一种价 

值判断，而第三个语句则关系到现实状况

作为法律职业者的法学家在研究这几方面的问题时，便要从 

“实跋理性”出发，分别根据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经验、共识和公认的 

价值判断准则対它们作出解咎。我们看到：法学研究方法具有髙 

度的抽象性和封闭性，侃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学研究方法是完全把

©

参见：Viscount James Bryoc, “The of Legal Science" t in Studio in /Jisto- 丰
伯

ry an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 1901，vo] ‘ [I, pp. 607~37 . 论

参见:Herman Uh Kantorowicz and Edwin W. Pal邮幻n，Science~A Stimmaiy 

of Its Methodology’T，ifi Law Review 9 1925，vok 28，p ■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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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或伦理关怀排除在外的。法学研究方法只是以一种独特 

的、通过职业训练培养起来的视角来看待行为与事件中包含的精 

神因素，并且试图以-种一般的和抽象的述说力式来表达这些因 

素。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対韦伯的社合 

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韦伯的方法论贡献在根大程度上 

得益于对这种办法的创造性转化。

（三）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对法学提出 

的挑战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激增，近代西方国家面临着前所未遇的 

社会问题。正像福柯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我们称之为经济的那一 

个社会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人们看到了人口所面临的特殊问 

题，……人们终于开始摆脱主权的法律框架來思考、反思和计算政 

府的问题”；统计学开始揭示出“人U有它自己的常规，它自己的死 

亡率、发病率和稀缺周期％®在这种情况下t主要是为了满足网家 

管理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近代社会 

科学应运而生了。墨菲教授指出：

近代社会科学产生以及“社会”被人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 

• 为一个课题，这两者的关镤耜是经济理论和统计学的联袂出

现。正是通过这两者从1830年代到现在的联合作用•，“现代”

杜会被带到了遠样一种存在状态：除了少量形而上的残余并，

@ Midiel Foucault? "On GovemmentalityH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1979fpp, 

16—17.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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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理论想象已经与法律的语言和概念框架无关。®

在德国，传统的自燃法•理论与财政科学(Kameralwissenschaft) 

相结合，促成了社会或“国家”科学的研究方 

徒从理论性和法条化的方向向“实践性的、经济的和统计学的”方 

向的转变，并导致了“国民经济学”(^ational-Okonomik)的产生。在 

苏格兰，法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在采用新方法研究财产枚利、财富 

和权力“进步”的过程屮，发现了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看不见的 

手”，从而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在法国，立法和社会变 

革的需要导致法学家向政治经济学家求助。®

法学之所以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合的要求，乃是因为它 

是在法律这种人类自已创造的尺度内工作。法学并不关注社会现 

实，也无法提供研究社会现实的理论资源，用社会科学家的术语来 

说，它缺乏“实证性”(positivity〉。作为-种法律职I活动，法学研 

究有助尸维护既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却无法对社会的变革 

或转型提烘理论上的指导。因此，虽然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以 

法律为主要统治方式的做法，但对法律制度的改革却是在经济学、 

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完成的o法学随着被改造的 

法律制度而转变，在新的“人类尺度”内重新建构其理论体系。

与自然科学试图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的动机一样，杜会 

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种根据科学规律来控制社会的歆望。19 
世纪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只关心“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社 

会现实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早期的社会科学主要是 

模仿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试图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

© T. Murphy，WrTTie Oldest Social Science? Tlie Epistenuc Ptwperties ci ihe Common 

Law Traditi«!”，in Modem iow Review, 1991，vaL54，p. 183,
© 参见：Donald Kcllfty Th& f/nman Measure_Social in the Westum Le^al Traidi，

fia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jp,2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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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验素材，然后用救学这样的形式语言对这些素材进行内果 

性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一些一般性的公理式命题。借助这些褐 

泌客观规律的命题，作为“社会工程师”的决策者、国家发展计划制 

定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和规则，从而对社会实施 

“科学化”的管理。在这方面，奥古斯都•孔德的人类知识进化论和 

“社会物理学”以及斯宾寒的进化论社会学是两个突出的例证。他 

们都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机体，而T业文明则代衷 

着进化链条上的高级阶段，而通过实证性的科学来研究和控制社 

会与自然则是工业文明的首要标志这种“实证主义”的取向在 

19世纪一直主导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通过“维也纳学派”的“科 

学统一性”®理论在20世纪继续保持着重要地位。由丁这一类社 

会科学试图在人类社会中确立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法则，人们通常 

把它称作“法则科学”(nomological science) c 其影响，按帶界也产 

生「一种寻求社会生活之法则的思潮，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德国法 

学家施塔姆勒。在出版于1906年的《经济和法律的历史唯物主义 

概念：一种社会哲学的考察》这部著作中，他试图完成“对社会科学 

之基础的认识论考察”，并旦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与自然规律相类似 

的恒常规则。他认为：“社会生活是受到外部约束的人类集体生 

活”，而构成这种约束的就是某些客观的社会规则。他的主要观点 

可以概括为：

1.人类的社会生活受到外部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包括法

® 关丁早期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特性，安东尼■吉登斯教授有极为精到的论述. 

请参阅：Anthony Giddens, **Prt6düviaKi and Its Critics^, in bin Studies if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r London： HutchineocL & Go, (Ptiijliahera) Ltd、，1977, pp-29~95.
© 所谓“科学统一性”(unity of science)成“统--科卞*( Einheitswissenschafi)是指这

样一种观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李着同样的逻辑基HL®至是卒个方法论 

基抽 s 去于这-T 题，请参见：D. Gillieö, Philn&opfty ef Science in the 

Century, Qxfoid: Blackwell, 1993-

icahuSvö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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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在内）是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

2.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这种关.系的制约规则来定义的 ；

3. 规则本身不受它所制约的生活和关系的影响。®

不过，徳国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

为研究人和人类社会提供了种不同的思路。这个以狄尔泰 

（Dilthey）、齐美尔（Simmel）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的学术传统 

强调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特性，反对把人当成客体的自然科学研究 

方法，强调以人为研究対象的科学不能忽视人的主观意义，并且应 

当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来解释这种主观意义。马克斯•韦伯深受 

这种传统的影响，并且首次把关注主观意义的视角引人现代社会科

他所创立的“理解社会学”（Ve^tehende Soziologid试图为客观地 

解释具有主观意图的人荚社会行动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四）马克斯•韦伯如何把法学转变为一门 

社会科学

1907年，就在施塔姆勒上述著作的第二版发行之际，马克斯， 

韦伯在《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施塔 

姆勒对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的‘驳斥’”®。在这篇文章中，韦伯对 

施塔姆勒的所有命题作了前提性的否定。他指出，施塔姆勒试图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出或建立客观规则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 

的。在自然界，我们可以找到施塔姆勒所定义的两种规则或规律,

© 参.ftL : Max Weber, Crittfjue of Sfatrvnler , trailisLüiöl by Guy Oalcea, Mftw Frw

Press, 1977，p T 82 ■
即：Max Weber, Critique ef Stanvrder t tianEiatcd by Guy OakesT New TLork； Fro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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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足包含因果关系的-般性命题，另-种是衡量和判断过去、现 

在、未来事件的标准。但是，人类的行动毕竟+同T物体的运动。 

人类社会的因果律无法藉由观察人类行动的外部特征而得知，而 

必须通过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来发现。韦伯认为，包 

括法律、习俗和常规在内的社会规则“既不是一种存在的形式，也 

不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原则’”®，因为其中包含的因果命题无法规 

定社会行动的因果逻辑。在他的定义中/经验的法律秩序被视 

为*知识1的法律的经验存在，这种知识是行动准则形成过程中的 

构成性因素。这种知识，换句话说，这种4经验的法律秩序’，是人 

类行动者之行动的-个限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障碍\ 

在这种意义当一个行动者有意图地行动时，他总是试图去把握 

它，他或是尽可能审慎地去违反它，或是使自己‘适应’它”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原本是一个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盲的法 

学家，他之所以从法学转向社会科学，本身便反映出r对传统法学 

研究方法的不满。韦伯通过其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行动常趋向 

于某些具有“实际常规性”的规范，它们包括俗”/习惯”、“常 

规”和“法律”。这些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它们可能同时 

并存，共同发挥着效力，我们很难区分是它们中的哪-种导致了某 

种特定的秩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通过认可某种秩序之正当 

性（legitimacy）的方式来:使之确定下来。人们通过侍统、情感、价值 

合理性的信念以及立法来确立一种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反过 

来，“一种秩序的正当性可能由两种主要的方式来保障：1.这种保 

障可能是纯粹主观的，包括：（1）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2）价 

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的、审美的或其他类型的终

©
Max Weber, New Yorit： Free Press^p. 136.
Max 识eher，Crüique of Stornier，New York : Free FVessrp. 132.
参闻 r Max Webert Eaonemy and ikMXrfy: An Ouiline qf Inierpretive , (.kicn-

iher Rulh & (:Luis Wittich ed. , Univenjiiy of California Pressr 197S, vol r 1 p. 36.

LGARJSVo,. 1



极价值之体现所具有的绝对有效性的信念；或（3）宗教的：取决r 

对遵守秩序而获救赎的信念。2.此外，一种秩序的正当性珂能还 

（或仅仅）由对特定外在应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在 

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 -种循坏论证：人们遵循某种他们自己赋予 

其iE当性的规范,遵循的理由、陚予正当性的方式甚至正当性的保 

障方式都是人们的一些主观意义取向。其实，这正是韦伯的精髓 

所在。他向我们表明：社会规菹是人们通过其行动创立出来的，体 

现着人们的主观意义，正因如此，对t的遵循和保障是与人们的丰 

观意义一致的。而且，在历史性的社会生活中，规范和秩序的产生 

虽然是个人行动的结果，但却并非每个人行动之结果的简单加 

总，而是个社会中所有个人行动的共同结果，因此，对于某一具 

体个人而言，它具有一种不受其主观因素任意左右的“客观忭' 

这种“客观化”的规范和秩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那种东西 

的一部分。如果单从法学的“内部”视角来看，是无法揭示这种丰 

富性和复杂性的。因此，马克斯•书伯区分了法学的法律观和杜会 

学的法律观：

当我们谈到“沄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命题”时，必须密切注 

意法学的.法律观与社会学的法律观之间的区别、如果釆取前 

一种法律观，我们就会问：什么具有法律那样的肉在效力？也 

就是说：按照正确的遝辑应当赋予一个具有法律命题之形式 

的语词范式以什么样的意义或规范含义？如果采取后一种观 

点，我们就会问：由于那些参与社会行动的人们、尤其是那些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们主观上认力某些规范有效并在实 

际行动中遵从这些规范的可能性，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忍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ti Otiiikte fnferprefiue Sodoio^y f. vol. 1，p■ 33- 

⑫ Msk Weber, EiJorKirrty and Society : An Omiine c/Imerpreiwe Södciogy , vol■ 1，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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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并不关心真正的现实，而只关心为法律职业所建构或 

试图建构的社会存在。他们无法发现社会中除法律以外还有其他 

类型的规则体系。而社会科学家或社会理论家则试图从社会行动 

者本人对规范的认识着眼，找出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规范形态。

由于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的不懈努力，社会科学终于没有被 

自然科学完全吞噬，而是发展出了 -套以“理解”和“解释”为核心 

的独特研究方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取得独立地位并 

被划归到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共有五门：历史学、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c®同样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 

科学，法学为什么没有被纳人社会科学的学科阵营，而又能够保持 

独立的学科地佼？其原因止像我们上囿分析过的那样。或者，用 

华勒斯坦等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电已经有了一个 

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c另一方 

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 

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 

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尽管人 

们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像法学这样在 

人为界定的自我限度内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知识已经失去了学术卜_ 

的地位，但法学仍然作为一种古老而又仍旧重要的萌业共同体中 

的成员而存在下来。虽然西方各国的法律院系都开设了社会科学 

的课程（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但它们并没有影响到法学 

本身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像“法律经济学”？‘法律人类学”、 

“法律社会学”这样的交叉学科，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只是使法 

律职业者和或未來的法律职业者们明白：原来还有人这样考虑问

® 参见：《开放什考科学》，华勒斯班.等著，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16

©《开放社会科学k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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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且3土会科学家和法学家对各自的角色都有非常清醒的认 

识，杜会科学家井不要求法学家贡献一般性的社会理论（当然，如 

果某位法学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会热情地欢迎），相反，任何有 

雄心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研究和反思的社会科学家都躱不过法律 

问题，在涉猾这-专业领域时,他们还不得不作为外行向法律专家 

讨教。另一方面，法学家也甘于在法律职业所设定的限度内从事 

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的著作自有法官、律师和法科学生来阅读， 

他们也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学术活动促进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识。

二、马克斯•韦伯如何突破法学的固 

有局限性、并且将法律纳入社会 

理论的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是十分独特的，不同于在他以前或与 

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他本人坯非常重视方法 

论本身的研究，撰写了几篇这方面的经典论文他所提出的--

© 这些论茗包括J9O3年发表的"罗歇尔的’历史方法’”，1904年的"社*科学与 

社会政策中的1客观性|”，i9O5年的“克尼斯与非理性的问题（上）”，1906年的 

“克圮斯与非埋件的问题（下广、"文化科学逻辑的批判研究”，1WJ7年的“施塔 

姆勒对历史的哇物卞义概念的‘驳斥’"，1913年的《论解释的社会学的若•卜范 

畴》以及1917年的“何谓社会学与经济学的1价值尤涉节伯去atu,他的 

遗孀Marianne Weber把这些义阜和另几篇与方法问題无关的论文收录起来， 

辑力 Cesarjimelie zur Wissenschaßsl^ire （《科学之還辑 集》Tuebingen :

Mohr, 1921）,目前，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的19S2年第七版：，参见：Max Weber，

ftsemmfüe At^atx zur Wissensdw^isl^ire, 7 Auß. f Tubm^sit J. C+ E. Mohr （Faul 
Siebeck）T 1988c +4白方法论著述的中译本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 

译,北京；屮国人K大学出版社，1992,此书系根据一个美国选译本译出，H收 

录了上述论著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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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電要的方法论概念' ——比如“理解”（Verstehen ）、“价值无涉”

（Weitfreiheit）和“理想.类型”（Ideal-typus）-------已经成力谈跑社会科

学方法论者所不得不涉及的主题，冋时也是引起许多误解和争论 

的源架。+个长期困扰韦伯研究者的问题是：韦泊赖以提出和发 

展这些概念的学术资源是什么？难道他的方法论体系纯粹是出于 

个人的独创吗？由于本文的主要自的是论述韦伯的法律思想，所 

以不拟对他的整个方法论体系进行全面的评述。在这一章里，我 

将试图论证：（1）韦伯的许多方法论概念都来肖法学，他所接受的 

法学教育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家”思维方式是孕育其“独创 

性”学术贡献的，个重要资源；（2）韦伯对来自法学领域的这些概 

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改造，使之服务于他研究“社会现实”的目的， 

从而发展出--套前所未有的系统研究方法。当他借助这套方法回 

过头来研究法律时，便给法芈研究带來f一种力法论上的创新。

（一）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在第一章里，我们12经谈到H9世纪的社会科学基本I:是在 

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创建一种“社会物理苧”（孔德 

语）。在今天看来，这种忽视人类精神肚界的研究力法不仅是 

缺乏吸引力的，时且是不可行的。另-方面，以狄尔泰为代4 

的徳国“文化科学”传统则强调以“价值”（value）为要素的人类文 

化的電要性，并且主要用历史的方法去发现这些“价值％新康 

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Rickert）正式区分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 

法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两者绝对不可混同。但他本人 

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文化科学研究方法。李凯尔特的思想对

第一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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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一~■马克斯•韦伯——深有影响®，但后者并不满足尸 

区好“事实”（facb）和“价值”（values）的世界，而是在李凯尔特止步 

的地方继续前进，致力于发展一套研究“价值”的“科学”方法。韦 

伯把人的“社会行动” CSoziaks Handeln）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单 

元。他的研究既注意“社会行动”的岈观察到的外部表现，又关注 

“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Sim）。实际上，他之所以选择“社会行 

动”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就是为了迕承认人的主观价值的基础上 

打破“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的：冗対 

立。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 

做法，也不赞同完全间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旺标淮的 

“思辨式”研究。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方法综合了、或者至少可以说 

是试图综合客观性的“说明”（explamti™）和主观性的“解释”（inter 

pretotioii）,他所首创的“理解社会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应 

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杜会学（这个字眼具有多重涵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

子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

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说明。®

韦伯还指出，対主观意义的解释也像所有科学的观察一样，需 

要追求“确证”（Evidenz）®。这一点使他区别于新康德主义者。而 

他紧接着又指出，“理解的确证”可能是“（a）具有理性的性质（因而 

具冇逻辑特性或者具有数学特性）；或者是（b）具有感觉L可以重

⑰哭十李凯尔特对马克斯，寸:伯的影晌，可以拳见：ßur^Tj Af is KÜt、

7/teory Conc^fi —History^ Mws，and id&al Types , New Espiir.ded Wi， ，
1•白

ti<ms, Durham： Duke Vniveraily Presss 1987 .

®f Max Weber, iicanomy and Society : An Znfc/pnrfite ，nd. 1，p_4 ■
© Max Weber 1 Economy and Society : An Online interpretive Sociology，vol ■ I、p, 5 ■ 法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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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验的特性（感情的、艺术领悟的性质在这91（a）可以看 

成是实证主义方法的体现，而（b）则又具有“文化科学” 7/法的特 

性。因此，韦伯显然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綜合”。那些认为韦伯是

-个“新康德主义者”31或者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都是错 

误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片面的。

（二）韦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 

转化

马克斯*1:伯独特的研究方法只有放到他的法学背景之中才 

能得到更好的押.解。韦伯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很少正面引用其他社 

会科学家的论著，倒是法学家的学说常常在他的行文屮被止曲地 

加以介绍。这一点在《经济与社会》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他的- 

胜重要方法论概念，比如“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客观可能性 

和充分原因”等等，在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脉络中都无法找到出 

处，所以研究者们常常惊叹于韦伯“创造”概念的能力。实际上，韦 

伯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学者，他的所有重要思想都有学术 

上的根源，只見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更为成熟和稳健，没 

有像他们那样到自然科学中去为新生的社会科学寻找方法和理论 

源泉，而是致力丁-从法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中发掘出可以帮助社会 

科学家研究社会现实的系统方法。迄今为止的韦伯研究者们都未

®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z An Onilins o/'interpretive val. 11 p. 5 .
邡这种观点在H前的“韦伯学"屮占据主异地位。其屮影响最人的著作是：

Oakes 所普的 and Hecken: Concept Fonnaaon in cftt Cukufrd Sciences ( Cam
bridge :MA： MIT 1988)和 Th Ekirgej 所著的 Max IKr/ier * Jt

厂: HijtUffy，find ideiü (JKirham，IN. Ch : IXike Univerbiily Pr^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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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人考察韦伯的法学教育背景对其毕生学木半业的深刻影响， 

这是个重大的缺憾。只冇梅耶在《4兑斯，韦伯与德闻政治》屮 

提到过这么一句广韦伯是一个接受过冗备法律训练的法律家。罗 

马法和罗马法的历史对他的思想产生r深刻的影响。”但他接下来 

说：“至少就目前而言，法律科学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范围此 

外，还冇许多研究者也都说过樊似的话，其中述有一位正确地指出 

耶林是韦伯行动类型学说的主要理论先驱但没省人对此进行 

过哪怕是略微详细一些的论述。

法律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贡献

在西方社会中，法律是一种铸成为传统的社会规范。一力面， 

包括比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在内的整个丙方法律体系都有-个共 

冋的源头——河千多年以前诞生的罗马法，另一方面，法律又是--- 

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具冇最切实的实用件。困此，在法律这个 

场域屮，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和融会表现得最为明品:：正因为这样， 

法学发展成为一种州历史方法米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知识体系。

山史在法学中-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法律原则(prin- 

cipium或arche)的发展来说是至关虽要的。在杳十厂尼组织编撰 

的《學说汇第》中，第一卷就收录了庶波利由斯(Pomponius)的法律 

史作品——“论市民法的起源”。在漫长的屮世纪，研究教会法和 

朮民法的饺院派法T家也保持着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在中世纪未

■10 Majer, J. P. , Max Weber and Gtrnnan Poiif.ics : a Study m Politico/ , 2nd

ex1nT London； Faber & FaberT 1956f ji- 146-
© 请参阁：Kelley, FL F. , “[i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f Jurif+pnidence <uid

diK Sockd Acliwi Perspective in Sociolcgy ’， Jourfud nf Sei-

erMrfi.'i r 1979，vo3, 15, 47—62, pp.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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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文主义的学者和教师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屮的法律史学家则 

把历史推上r至萄的地位=Valentinus Forster和其他新兴市昆大 

学中的法律学者把罗马法的历史屮人到近代思想之中。其中最详 

尽的作品当数Arthur Duck所著的《市民法在基督教各王国中的作 

用和权威》(1653)，朽屮介绍了到17世纪为止的欧洲封建法、市民 

法和教会法的历史。此外，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进人到各封逮 

王国恭土隹的颂域，典型的作品就足Hermann Conring的《Ü耳曼 

法的起源》历史还进人到W世纪以后的司法技术层面， 

成为“法律解释”的基础，以补充或替代以前惯用的哲学方法。在 

《'7:说if!赛》中有一节题力“语词的岔义”(De veiborum signifi catione ) 

的内容，其屮便提出了解释、语源和语言变迁等问题，鼓励采用历 

史的方法來解樺和适用法律。这些问题在中世纪芄实是非常复杂 

的，因为“解释”实际上意味#要在蛮族的语汇和罗马一拜占庭或 

罗士一教会术语之间进行互译。对古典文献的翻评和评注、対不 

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的论文以及法律词汇表，这些都是当时的法 

律职亚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也是历史方法运用于司法实践所产生 

的成果。

作为法律思想史上的-•个重要流派，历史法学派 

JfocTitsscAu/s)疑巾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其开山祖师是胡 

果(Hugo),而它的主要创建者和思想源泉则是M尔•弗利德利希， 

冯•萨维尼(Karl Fried rieh von Savigny) n萨维尼一'牛_的主要学米_贡 

献包括：(1) 1803年出版的《论占有法》(ßto Recht des Besitzes ) ; (2) 

1814年发表的与蒂鲍(Thibaut)论战的“沧立法和法学在当代的使 

命”；(3 )创办了历史法学派的理论阵地：《历史法学年刊》

© 参见：Norbert Hotel t “ Romischfi& Rerhl aid gumeiiLschyf 1Ji( 1 iea Recht l>ei Arthur 

Duck，, in Walter Wilhelm (etl. ) , sur eunjpaischen. ^nehtsgescfiitJite n FrimL 圓

furt, 1972，pp, 170—180,

Bjai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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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schriß fiir geschichtliche fieckiwissenschaft );(4)出版 Z 两部系統 

的法律史名著：《屮世纪罗4法史》和《当代罗马法体系》®。在这 

胜研究中，萨维尼发展出r一套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并进而使山 

史成为法律的“灵魂”，而不仅仅是--种方法。在萨维尼的理论体 

系屮，对巧克斯•韦伯影响最大的闵索包括：ü)萨维尼并不把法律 

看成一个奋着ö身h的的整休性存在，恰恰相反，他认为法律是- 

个由各种概念、原则和技术组成的复杂体，因此，研究法律的扨史 

井不足研究一种“绝对精神”的历史演进(与黒格尔区别开来)，而 

是要研究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则和技术如何经由不同的历史发肢 

过稈ifu成为现实法律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论占有法》一书 

中，萨维尼就专门研究了 “占冇权”这-特定的法律没计在历史丄 

的演变过程。萨维尼指出，历史方法的目的不是“表彰罗马法或任 

何一种固冇法律体系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溯每一项既定制度的 

来源，发现某种有机的原则，由此把那些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制 

度段计与那起已经死亡的、只属于过去的法律规范区别丌来”®:: 

(2)萨维尼打破了把法律看成一个封闭体系的成规，他分析了法律 

与社会母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了法学家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 

法律概念和原则的过程。他发现，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历 

史性的相互转化关系3午多现在的法律没计在过去都是首先作为 

事实而出现的，比如“占有' 因此，要想严格区分“事实”和“法 

律”，从而把法律建枸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

是行不通的。

韦伯从萨维尼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这体现往他的两项重要 

方法论贡献上：首先是一种反对目的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斯宾莖 

为代表)的“系谱学”研究方法，即：追溯促使每一种社会现象发生
韦

© Alfred Mani^L, Savi^rt^ und der Modernismus än KerAi t Berlin, 1914. 

® Savigpy, System des heutig&i rotuLtehen Hechts t Berlint 1940，前言 D
方
法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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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冉种影响因素，但否认存在一些“终极的”、“最根本的”原因，也 

反对把社会视为一个追求肴某种H的的整体。其次是他的“历史 

社会肀”方法，即：研究历史，但不把历史怍为•种巳经死亡的过 

去，而是视为一种仍然A有“现实效应”的力钻，因此，要“建构一个 

社会学框架来弓|导历史研究”，©从而使历史与现实的相父性得到 

揭示:：由此4以看出，韦们在借鉴萨维尼研究方法的同时，已经对 

之进行了 定的改造，从而实现了 A己的方法创新。

法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耶林的法学研究方法

韦伯的朋友、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勃鲁赫在他所撰写的部 

法哲学教科书中是这样评价鲁道夫•冯*耶袜(1818—1892)的：“耶 

林把以往法律哲学屮的各祌思想要点都汇集和综合起米，以促使 

法哲学的再牛。”®而耶林完成这•工作的过程恰好发生在韦伯接 

受法律教育的时期，这对韦伯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耶林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强调法律中的目的因素，即认为法律的根 

本目的是为根本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种方案3法律体现着对立 

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为了研究法律如何在各种对立利益之 

间迖致妥协，耶林必须摆脱形式主义的法律研究方法，将目光投向 

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之中，耶林发展出r一套系统的“社会理论”。 

韦伯通过耶柿勺19世纪的社会理论传统建立了联系，他从这一传

©

&

'Imbek, D. M. t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Ktse of CapitaLsni门，^isoorisiri Latv Re- 

1072:3, 721—753,
Radtruch, G. , "Lugal fliilosqziiy T j in The Lcgai Philosophic i)f Lask，Hadbrueh, 

and Dabin., 3i-d edn, Erati^, K, Wilk，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lv [Vkss t 

1950, p,66,
参见Uherin^, R. vtui, Der Zweck i/rt üedti, voir 13 2nd edn> Ijeipag; Breitkopf Ä- 

Härtel, 1884.

与 弟
LCAAU^Vol. '



I 037

统屮吸收和继承了一些基本的解释性概念.其中包括社会行动、集 

体性(collectivity)、社会力項、人性、人类的共同目的(comimoYi human 

tek»)、- *般发展原则、社会进化观等等

将耶林和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两者 

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韦伯并未完全照搬耶林的概念和 

论式，而记对耶林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具布重要方法论意义的改 

造。概而育之，韦伯从耶林那里借鉴并加以改造的范畴包括： 

(1)在研究罗马法的过程中，耶林发现，在占罗4严谨、系统的 

法律体系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的槪念，这个行 

动:L体是坫一家族的成员，承载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以自Ü的 

好动汰创设法律关系。如果没有这一行动者的概念，整个罗马法 

体系就会成为一堆偾死的条文，而缺失了一种使之富于牛.机的精 

祌在中世纪，罗马法得以在教会法中蛰伏、延续，而教会法 

对罗马法的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把“自由意志”这-属性赋 

予了法律行动者气具有“自由意志”并拥有若干社会资源(身分、 

财产、法律枚利等等)的社会行动者这一概念为马克斯■韦伯所继 

承，成为他的整个社会理论的基石。(2)在发现并使用了社会行 

动者这■-概念之珩，耶林进一步指出：追求利益的目的是所有社 

会行动的内在动力。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人们有目 

的的社会行动的产物，它们反过来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 

有序化的导向。因此，“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没有仟何条 

法律规则不是产生亍一种目的-——也就是产生于一种实践性的动

© 卷见：Tiimer，S, P, & Factor, K. AJ , Max ReÄerf hä S^xial Thirj^r + j

Ijondm and New York; 5.994 , p, 1 h ■
@ 参见：Jhering, K. '補）i!，fÄr Gflse ffcs rotnischeri Rechte auf den versL-hied^nen Stufet |

seiner Eniv^^iant^ Ixk 1 r fircidwjpf & liarteLT 1852.
@ 参见：R- 的“Hishineal aiid Pfiliticd lnl^rpretjati<Kn& of Jurisprudence and Üie

Social AfELOii Penip«<liv^ in Sociology"，这是一iS 在］977 年于 S 加哥举彳 J1 的 _美 W .
社会学阱会.第72届年会社会学史小组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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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韦伯继承了耶林的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全部社会行动都基 

于某种主观意图。不过，他汄为耶林的“目的”概念不足以涵盖人 

的!：观世界的丰贫件，因此用“意义”这•概念来取代了它。耶林 

所称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所指向的唯目标就是“利 

益”；而韦伯所称的“意义”则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情感。利益 

计算、宗教信仰、道德操守等等。（3〉耶林在其研究中发现：人们追 

求利益的活动必然与他人发生关联，而合作则是实现社会共同利 

益的必然方式。合作意味着“把个人的目的与他人的利益结合起 

来”，W它是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 

组织的的足维持合作并确保社会成员的意愿保持蕋本的一致， 

它们达到这•目的的乎段则包括强制、奖励以及道德和伦理上的 

说服。@韦伯也继承了耶林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视角， 

他首先考察了人们之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力•式，随后研究r某 

呰社会关系得以固定下来成为社会组织的过程。出于反对简卑化 

和化约论的-■贯立场，韦伯在考察社会关系或社会合作问题时突 

破了耶林只关注利益的局限，而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基础，其中 

包括血缘、情感（包括爱情）、市场交换、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 

仰等等。他基本上同意耶林关于社会组织內部秩序维持机制的理 

论，认为一个组织内部的秩序可以通过自愿协议以及强制与服从 

两种方式而获得。（4）韦伯发展了耶林所建构的“职此”（Beruf）的 

概念，使它具有了“天职”的含义。耶林认为：“通过‘职业| 一词的 

社会含义或客观含义，即种主体资格或者是一种召唤某人去完 

成某项事业的内在声音，我们得以理解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通过 

它，个人把自己持久地摆在某种社会位置上——这就是他/她的社

© K, vuri > Lmv us a Means to an End，vni. 1. 4th odn t trarLs. by Husik t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 Ihering, K. voti, Ijxuj as a Means to End $ vol.I, p.23 ■

© Ib^ring, Rr von, Law a Means to an End, votr I, pp.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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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岗位。当某种职业与主体谋求生计的经济3的结合起来时，它 

就被称为•种‘行业’或\价务因此，行业或业务是作为主体生 

沾的目的和手段的全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牛活的目的’

-词，我们建立了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活的手段1 • 

词，我们建立了职业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段深刻的论述屮， 

我们发现了韦伯本人的许多重要思想的雏形：（a）在韦伯本人的两 

篇重要演讲稿“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职业的政洽”中，他强调 

T职业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的影响。正像耶林所指 

出的那样，职业不仅是-个人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 

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她的安身立 

命之本。现代社会的整个权利结构和知调/话语结构都以某种职 

业结构的面n出现，判断某一个人是否畚资袼就某一问题发言、 

是否布权力在某••-领域发号施令的最電要根裾就是他/她的职业。 

面对浩如烟海的事实，■-个学者选择其关注重点和研究路径的方 

式也是受其职业所制约的，因此，科学、尤Ä:是社会科学巾的 

“客观性”井不足、个简单的是否与事实对应的问题，而是一个是 

否如实地反映某种社会意义结构的问题a （b）法律家（包括法学 

家、司法官员和执业律帅）足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群体之 

一，而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曾经是这-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他 

对职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职业为摹本的。在《经济与 

社会》中，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述法律家的职业活动如 

何促使法律向一般化、抽象化和系统化的力向发展，又如何在一 

般化的规则与具体的职业判断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张力的过稈。因 

此，关于法律职业的理论建构在韦伯的法律社会理论中居于核心 

的位置。（C）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更从 

职业这一概念中提炼出一神职业伦理或职业精神，通过研究新教

@ Iheringj Rh von, Mkj as a Means to an End, vol. lt pp.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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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这种职业精神之间的关联，他揭示了导致资本主义产牛的 

个重要因素。

(三)韦伯方法论体系中的独特概念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法学派和耶林的法学研究方法为马克斯- 

韦伯提供了建构ä己独特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其实，法学 

教育背景对韦伯研究方法的影响并不止丁此。在下面的论述中， 

我们还将追溯其他法$研究方法对韦伯的影响。我们将看到书伯 

足如何对这些方法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力_法 

论概念和体系的。

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ideal-types)是韦伯方桂'沿中的•-•■个棱心概念，是 

他借以建构其杜会理论的基本工典。具体而言，理想类型方法 

的运用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皆先，研究者要根据经验信息提 

出A己所欲解决的向题，然后根据问题的结构没计出涵盖这衅 

经验信息(町能是社会事实，也可能是历史资料)的理想类型。 

随后，研究者可以用这些理想类型去解释更大范围的文化现象。 

理想类型力_法有这样两个特点：普先，它異有一定的"价值关 

联”，也就是说，研究者的问题结构中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判断， 

而理想类沏本身也必须能够对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结构作出 

解释，这便得理想赉型的研究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相［X别。其次，“理想类型方法的H的不是侧重揭示各种文化现 

象之间的家族相似性(generic similarities)，而主.要在于辨析它们之

I CA A J S
弟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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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的差异的确，韦伯的各种理想类型概念——从合法统治的 

:类型到资本丰义精祌——都着力于探究咨种不同社会或不同历 

史阶段的文化观象之问的尨异，通过这种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韦伯凸显出了现代四方社会的独特性。

根裾沃尔夫冈•蒙森的分析，韦伯的理想类剧共有两类，其-- 

是結构类刻，用以呈现某种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其_:则记社会变迁 

类型，用以屉示一定时叫跨度内的历史过程。®在节伯的变质性分 

析中，这调种珲想类型往往是交替出现的，有吋则又¥相融合、难 

分彼此。迚过对它们的灵活运用，4克斯，韦伯得以在其社会学研 

究中注人一种历史的维度，并得以发展出-*种宏观件的历史理论。

1j伯再二强讽：他的所存研究都足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展 

开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a己的研究足对真实世界的如实描 

述:：那么，这样一种研究的真止意义何在呢？要问答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对理想类型方法的起源作-••番考察。我们再次发现，韦伯 

早年接受的法律教育和他所熟悉的法学思维方式在这里又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法律足一套抽象的行为规则。法律的形 

成和运坩过程大致"j以分成这样儿个步骤；首先是“分离”(isola- 

lion)，也就玷把一些规范性的因累从社会事实巾提取出来；其次是 

“概括”(generali nation )和“抽象”(idbetraction )，也就是进一■座对送雌 

规范性因索进行逻辑上的整理，从分散的、具体的因素巾概括出_ 

般性原则，冉把这些原则整合为-个内部逻辑■致的规则体系；最 

后则是“适用”(application )，即找出某4[:会事实状态与某一法律 

规则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并根据这一规则对该亨实作出法律上的 

判断。在这-•过程中，必定涉及到对规则含义和事实情境的解释

© Max Weberr 把 Außiiizfi sitr ，3rd cdn，Tubingnti, 1968 r p.
服
拳,SL: Mommseii T The Poiiticai and Stfciai < A/ctr , Cambrid^: Polity

Vwsfi, 198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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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士伯本人时法律科学巾的过些方法和步骤是广如 

指掌的。在《经济与社会》中，他分析了藉由“ •-般化”(ge狀raliza- 

(ion)和“体票化”(systematization )而构現起来的法律科学的世弈。 

在这个IL•界中，人们借助一些抽象化和一般化的概念來把握世界 

的复杂性，把事实分为“与法律有关的”和“与法律尤关的”,并目. 

通过“意义阐释”的方法把这些事实建构为法律上成立的"证据”。 

问时，法律科学还会借助演绎推理的方法在“证据命题”(即“事实 

命题”)和“法律命题”之间建立-种关系，从而推导出一个法律结 

论。

通过这•初步的考察，我们发现：法学思维方式并不诚图去认 

知“真实’'的客观世界，恰恰和反，它试阍通过人类的土观建构活动 

去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 法律职收活动和法学是人类“改造”世 

界的总体活动屮的个组成部分，是通过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 

界、并通过人的心智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Ü，这里的人 

必定是社会性的人)。其实，史学和社会科学也具冇类似的性质。 

著名的韦伯思想研究者罗斯教授指出：

虽然历史的偶发事件和历史的多元性，使我们不可能认知历

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但是类型或模式的建立则是必须的，因

为关于历史的结论，是用类型学的词汇来表述的，这就是类型

学与历史解释之间的相互掖轍性，是方法学上最彻底的理论

正是为了对历史和社会现实作出理想类型式的解释，韦伯把 

法学认知方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他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 

任务不是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全部事实；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 见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学牛节局，1981,筇128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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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实的无限多样性，认识仝部事实实际h是不可能的。那么，社 

会科学家必须对半实进行选择。为了确保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这种选择不能是随机的或任意的，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遵循一 

定的规则。这个条件和规则就是：社会科学家对事实的选择必须 

能够揭示出这些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在选 

桦1‘经验素材”(empirkal data)之前就要省一个经过自己主观建构 

的问题结构以及符合这-问题结枸的判断事实之间意义关联的理 

i仑框架。这一问题结构和理论框架来自干社会科学家作为个人的 

也活经验(包括対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地方性洞察)，米A于他 

接受学木训练所＞」得的思维方式，也来自于他以前的学术研究所 

沼下的印记。正像法学家通过概念体系来建构意义世界一样，社 

会科学家也通过理想类型来发现和解释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法 

律概念具有两力*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个意义甄别体系而存 

在，根据人类社会的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了分类和排序，从而得以 

确保-种意义秩序的产虫。各个法律概念之间存在明确的S别， 

比如物权与债权、侵权之债与契约之债，同时，它们又具有某种 

逻辑的一致性，得以保障它们可以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 

一方面，法律概念也使事实和价值、行为和规范得以区分开来， 

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建构出一套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较为简 

单的一般性规则。占有作为一种行为或事实是具体的、多样化 

的，而占有权则必须符合教条明文规定的特征。韦伯把法律槪念 

发挥这两种作用的方式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借助理想类塑来发挥 

类似的两种作用：一方断，各种理想类型所蕴涵的不同信息得以 

区分出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同时又可以保障这些差异是根 

据同，种逻辑而J的；另方面，理想类型又与经验事实之间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它有助于研究苕把握与其研究旨趣相一致的经 

验对象。

理想类型方法是韦伯学中的-个热点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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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WJ•以说是不计其数，似很少宥人追溯理想类型这，概念的来 

源，更没奋人发现它与传统法学研究7/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诨想 

类型研究方法与法学之间的关联是奋-定的历史线索呵寻的。在 

韦伯1904年正式提出这--概念®之前，它己经存在丁当时徳国的 

桂:学和“国家学”（Staats Wissenschaft，即政浩学）文献中，其中最jl-代 

表性的就是著名法予家耶利内克的《闯家学一般原押在这部 

著作中，他区分了规范性的类型学方法和科学性的类型学方法。 

他所界定的规范性类咽与巧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V有极其相似 

的含义。耶利内克认为，科学性的类型或经验类型是对经验现象 

的某些显著特征的归纳@，这些类型处于历史性的事件之流中，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规范类型本身则与经验事实无关，它 

只是人们借以汄识和解释经验事实的一种工具，或者可以说S — 
种特殊.的视角。

与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一样,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研究方法 

的应用也要经过“分离”、“抽象”和“适用”等几个步骤。首先，社会 

科学家需要根据自己所欲研究的问题收集--些经验素材，从屮分 

离一些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因素。随后，他必须根据一定的理论逻 

辑把这些规律性因素建构为一些甚本的理想类钡3最后，他4以 

借助这些理想类型去分析相关的具体事件，也可以利用一套理想 

类型去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进程。至此，我们发现，现 

代经济学中的“模型”建构方法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 

的最佳体现。经济学模型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种以

©参见马克斯•韦伯ISW4年发Ä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见: 

Max Weber，7/加 of Um Socüü , translated by A. Shik und Henry
A. Finch, Glencoe，111, : The Free Ptess, 1949.

© JcHinek, C. , ，3H 找in，expanded b） W, Jellinck, ikrrLn： 0.
Haring, 1914 r

7》Mlinck，（k ■, St^aatsi^ire, p .36,
© JcUmelc r G, ? Allgemeifije Süu^iehre r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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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经济学家借助假定把与自己的研究旨趣 

义关的经验素材排除出去，同时通过理件分析建立起相关事件之 

间的図果关系。而这种与经验现实之问存在一定距离的理泡建构 

怡恰能够把握住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若干规律，从而有助于对其作 

出解释和预测。

意义阐释与因果分析

4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试图达到两个.基本的目的，首先是 

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继而要根据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 

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因果性的说明。这两项基本任务实际上已经涵 

盖了 “人文”和“科学”的基本目标。“解释”〔interpretation）和“理解” 

（understanding）是人文f科的基本方法，旨在掲示人类主观世界 

的价值和意义；“因果件.的说明”（causal esplanalioii）则是近代“料 

学”的认知方式，旨在发现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客观规律”。 

韦伯一方面继承了自康德和狄尔泰以米的人文i义传统，把人当 

作冇着丰富的内在意义的理性存在，如不是机械的运动物体，另 

一方面乂不满足于发掘个人丰富的妁在价值，而试图对历史和社 

会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是我们 

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没有超越的。他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是这样 

的：

首先，韦伯把个人的社会行动作力自己的基本研究单元，而社 

会行动与条件反射式的本能行为的区别就在r它具有“意义”：这 

种“意义”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体，它包含：（r）行动者采取 

送种行动的H的；（2）这种行动对其他人的意义；（3）这种行动可能 

是反复出现的，或者是与许多其他打动莕的某种n•动相类似的，那 

么它还有一种一般性的或平均性的意义；（4）这种行动可能基于某 

种道德律令、宗教信仰或其他规范，那么它便具有某种“在一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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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体系屮的意义'等等，这些意义可以通过理性的推理和移情 

式的体验为他人所认知。这种有意识的认知或不经意的判断构成 

了一种社会性的分散知识。社会科学家则可以借助理想类型的研 

究方法対这些关于行动意义的知识进行再度解释，使之具有理论 

上的意义。

其次，韦伯认识到，虽然个人的社会行动具冇丰富的主观意 

义，但从统计意义h讲，许多行为都可以归人到一些固定的类剷或 

范畴之中。这是因为：（i）人是种社会的动物，他的行为选择必 

然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而他的主观意义也必须与他人发生关联 

和互动；（2〉由于社会菸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社会拥有自 

己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无数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必然导致一 

些常规性的行动模式，Ä:中蕴涵着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寻的意义结 

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或社会知识结构。通过采用理想类型 

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对这蛀行为模式及其意义结构进行一般 

性的抽象研究。

最后，韦伯认为，由于人类社会是-个体现精神价值的意义世 

界，所以，在说明社会行动或社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客观 

性”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desirable）目杬，因此也不是一个必要 

的条件。对社会现实的因果性说明只需要做到“主观充分性” 

（subjectively adequate）即可。韦伯写道：

在如下情况中，我们就可以说对某一套内在关联的行为 

过程的解释是“主观充分的”（或者可以说是“在意义层面上充 

分的”）：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和感觉模式来判断，这种解释使 

这一过程中各个组成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类型

参见：AIhrow，Martin, jlfo« Webej-T j Cotvaructioii of Social Theory t an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id. , 1990，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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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意义复合体。人们习惯的说法是“正确”而不是“类型

化

换句话说，社会理论硏究的目的是使社会事件及其关系结构 

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并使得这种理解能够获得交流、贏得共 

识。由于社会事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表现，体现着一定的主 

观意义取向，所以，如果机械地探匍社会事件之间的客观因果关 

系，反而会误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事件。比 

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把几张色彩斑驳的纸片交给另一个人，并从后 

者那里章走了一张更加花里胡哨的纸片。如果不明了这个事件所 

发生的场景以及这一场景中各个彳i动者的主观意图，我们怎么能 

够知道这-事件的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的解释者，我们必须 

走人这-事件的场景之中(通过历史的想象性凹复——如果这是 

-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是借助参与式的观察——如果这 

是，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去揭示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并根据自Li 
的经验和知识健昝把这些带有主观意图的行动编织成-■■个有头有 

尾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发现上述事件发生在北京大学百年校 

庆之际，上述网个人井不是孤立的两个行动苕，而属于-个激动的 

人群。前者手中的纸片是北京大学所属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后者 

交给他的则是“北京大学石年纪念邮票”。用货币来换取有价值的 

物品是这个社会的普遍规则，而这种邮票的价值在于它的象征和 

纪念意义。根据每个解释者知识储备的不同，他们对这一看似简 

单的事件还可以发掘出各种不同的深层含义。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并不关心孤立的事件，而是试图找出 

社会中的“常规”(regularities),因此他的研究必须借助一套“从经 

验中得来的已经确立的一般性概念和原则”，以判断“某一类事件

© Mwc Weber，and Society : An Online of fnterpretive T vui, 1 h p,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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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发生的可能性”他充分认识到杜会行动中蕴涵的主观意 

义，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主观意义也 < 以得到概括性的解释。他 

首先借助其理想类瑠的方法把己知的社会彳X动和社会事件中包含 

的常规性因素概括成一些具有理论分析功能的一般性概念和命 

题，然质通过“解释性的理解”把需要进行理论分析的行动和事件 

纳人到这些概念和命题之中，并且通过经验判断和逻辑分析找出 

这些“理想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韦伯的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他的法学背景中找到根源C我 

们知道，刑法和侵权法中有一个关键的课题,就是要找出侵害行为 

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判断侵寄结果是否包含在侵害人 

的上观意图之中(即：侵害人是齊冇过失)，从而确定侵害人的责 

任。为解决这一课题，怯学家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其 

中冯•克里斯(vm Kries)的“客观可能性”理论对韦伯产生了皇接 

的影响。克里斯认为：判断一个侵害事件和一种侵害结果之间足 

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唯~标准是看前一类事件导致后-类结果的客 

观可能性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借助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概括出一些 

相互关联事件类型，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每一具体事件纳人某一特 

定的类型之中韦伯通过把法官的角色转变为社会科学家而发 

展了这种因果解释理论，借助这种理论，韦伯找出了他所关心的各 

种历史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价值的实证研究

在研究具有主观意图和价值取向的社会行动时，社会科学家

@ Max Weber, and Society. Ouilinff of Inierpreiive ，vcJ. J , p, J 1.
® 参见：Turner, S. F, & Factor，R. A.，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Tiinker,

Londwi and New Yodc； Ao;lledger 1994, ppr J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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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取代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判断，也就 

是说，社会科学家如何做到研究的客观性？这是韦伯非常关心的 

一个问题。他通过采纳一种特殊的“价值”或“道德"定义而巧妙地 

解决广这一方法论上的难题。

韦伯把道德看成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种人类共 

同生活所必裔的关于如何“正确行动”的知识。因此，在韦伯的社 

会理论中，道徳是社会性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科学家不必深 

人到社会行动者的内心当中去发现道德，他只需通过观察•个社 

会对不同行为作出的评价和反应便可以理解这一社会的道德。

往选里，韦伯区分了理解(understanding)和评价(evaluation) r迭 

种区分是他所倡导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Galue-free)的前提 

条件。社会科学家并非+去研究价值和道德，恰恰相反，由于价值 

与道德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因素，124此任何社会 

理论都无法回避它们。但是，社会科学家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偏 

好末评价-种道德的好与坏，而只能去理解社会本身对某种社会 

行动的价值判断，探寻这种价值的社会基础和功能。

“有选择的亲和性”

有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 ni ties )是韦伯方法学中的一个十 

分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概念。韦伯用这一源自歌德@的概念來 

取代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一-包括历史决定论、法律决定论、宗教决 

记论和文化决定论。他认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法律在 

内的人类社会生活诸层面都是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 

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决

参兄:Tfiftiberj H. , Elective Affin!tiesf betwfie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iid

■Sociok^y of Law' and Socirfy > 1985，vol. 14+ pp.80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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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关系，更不能说是某一种社会层面决定了其他各个层面=韦伯 

把这种互动关系称为“有选择的亲和性”。这使他的思想从根本上 

有别于马克思，后者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着 

其他所有社会层面。

有选择的亲和性是韦伯借以把他建构出来的各种"理想类型” 

联系起来的主要工具之一。为r避免建立“客观因果关累”所必然 

遭遇的麻烦，韦伯试图用这一比较模糊的柔性概宓来阐释本身便 

浑然一体的人类生活。这种方法与他从社会行动出发的研究路径 

是完全吻合的。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行动方式时的主观意义 

取向往往很难分辨。力了研究和分析的便利，人们不得不込分出 

各种影响人类行为的因聿，但韦伯同时要求人们注意到这些因素 

本来是难以分割的。

（四）法律的社会理论研究

法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
雩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斯，韦伯所概括出的 

两秤法律观:法学的法律观和社舍学的法律观。其实，这两种法律 

观只是韦伯所提出的三种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两种。这三种研究方 

法分别是：道德论方法、法律职业方法和社会学方法。这三种方法 

的各自的特点如表1所示。

道德论的法律研究方法坚信法律的根基是人性和人的是非观 

念。其主要关注点是一种建立在关于何为道德上正确、何为道德 

上错误的社会共识基础之上的共同道德信念。其主要理论预设 

是：捡验一种法律的有效性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看它是否始终一致 

地贯彻和表达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此外，法律的道德基础还可以

1 C A F U & V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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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法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 关注重点 所认为的法律效力来源

道德论 法律的道德基础 桂律与外在伦理或道德价值之闸的一 

致性

法律职业 法律的独立性 法律内部规则和原则的逻辑一贳性

杜会学 法律与社会行动之间 

的关系
法律的社会功用

通过其他方式來保瘅，比如将法律与某种宗教权威结合起来。因 

此，道德论的法律研究方法并不注重法律内在方面的研究，而是侧 

重f探讨法律与某种普遍的、公认的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这种 

研究方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法学方法，从它肇始于桕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探讨，并通过流传千年的自然法理论一 

直存续到今天。

法律职业研究方法建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实践埋性的基础 

上。它把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系统，致力F维护法律体系 

闪部的逻辑一致性。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不追究法律规则本身的基 

础，而径自研究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所以又被称作法律教条学 

或教条i仑法学(dogrtiatic jurisprudence) D

道德论的研究方法和法律职I的研究方法都是“规范性的” 

(normative)研究方法，即根据某种预先建构的标准(道德或逻辑)

来评价，法律规则的正确性或有效性。而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是“实 
ÜE性的”(positive)，它关注于法律规则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实际发 i

生作用的方式。在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中，法律规则的制定、解 |

释和实施过程都被看作是人类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而研究者则致 

力于揭示这些社会行动的“意义” (meaning).
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所揭示的三种法学研究方法大致対应丁 

法理学一法哲学传统中的所谓“三大法学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分 

析实证法学派和历史一社会法学派。但是，韦伯既没有成为某一 i
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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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流派的鼓吹者，也没有试图建立一种熔三大流派于一炉的“综 

合法理学' 相反，他从社会玮论的角度出发，对各种不同的法学 

研究方法的历史一社会属性进行丁剖析。通过韦伯的研究，我们 

很淸楚地看到了不同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及其局限。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都把韦伯研究法律的方法称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 

方法。从韦’伯本人对“社会学”的描述来看，这种观点的确是有一 

定道理的。但是，把韦伯的研究与近现代的“社会学法学”或“法律 

社会学”相比，我们却可以发现其间存在很大的k别。这大概是因 

为“社会学” • 1词本身在欧陆和英美便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当代 

的法律社会学则主要盛行美国的缘故。阿兰•孕特通过他的研 

究发现：从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对法律所做的社会学研 

究到当代的法律社会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而从前者过渡到 

后若的中介便是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运动®。为 

了更好地说明马克斯，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方面，我们可以杷它与 

美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作-对比。

首先，法律现实主义者强调自己研究的是“行动中的法律"而 

不是“书本h的法律”，是'实在规则”而不是“纸面规则”。例如，杰 

罗姆•弗关克给法律所下的定义就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法律 

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案件的一个已经作出的判决: 

或者是（2）可能的法律，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法律现实

© 参见：Rheiiistciii, Mr , “IrLroduction”，in UiXi- 2jiwj xA EfXittOfriy -Sf J . 

Si) Huiil，V , TÄe Sodologiixil Mmemeni rn t Louduti & Bagingstoke: The Macrnillan

Pres^Ud- , 1978T pJ—10,
@ Jemtne Frank, Mw and the MW，New York: Coward — M-vtann? 1930，p卜

5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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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基本上认为自己的研究所掲示的是具体的社会实在，而未 

曾想到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 

-•対应关系。而韦伯的研究恰怡是以对“知识的町能条件”的反 

酋为出发点的，他清楚地认识到：研究者要想使自己的研究做到逻 

辑h的严谨和清晰，就必须放介展现社会现实的企图，而采用“观 

想类型”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工fk韦伯严格区分了研究对象和 

研究本身，他认为：社会科学家虽然是以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倂其研究本身却不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主观世界的直接反映。 

就法学研究而言，虽然韦伯也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状况，但他并不 

认为理论家应该去描述这种状况。在韦伯那里，“实在规则”和“纸 

面规则”这样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迭些概念没有为我们提供 

仟何理论k的信息，而只是为某种表面上的事实状态找到两个对 

应语同。通过对规则背后所潜藏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权力进行理想 

类型式的分析，我们可能恰恰会发现某些纸面h的规则反映着社 

会常规，而"实在规则”仅仅是一些例外而已。

其次，法律现实主义强调“法官的个性”和“司法过程中的具体 

行为'而无视社会的历史件。这正是美国社会科学中普遍的行为 

主义倾向的一种体现。，位当代学者指出：“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离 

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科学美国化过稈中的灾难性.G果之

@而4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正是把社会科学与历史结合起 

束的一个范例。韦伯对历史的重视在他的法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他的早期学木生涯就是以法律史研究为核心的。正是通过 

细致人微的历史文献研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类 

型、法律思维方式的不同结构、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兴 

起等等异常重要的理论创建。也正是通过比较性的历史研究，韦

© Manien t P. rl\ ,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eiendes t Oxford Universiry

Press, 19S7+ p.2S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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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回答了"为什么形式上极为类似的法律制度会导致全然不同的 

实践结果”这样的重要问题。而在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是不可 

能作出这样的理论贡献的。

最后，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虽然突破了法律教条论的研究 

模式，但它基本上仍然属于一种法律职业内部的研究。其主要关 

注点是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的行为，而极少论及一般社会行动 

者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更谈不上揭示法律与道德、宗教等内在 

行为规范之间的关联。而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则立基于个人的社 

会行动，由此出发来探讨法律规则、法律职业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他那里，法律职业者的思维方式不再是研究 

的基本前提，而成了一个本身就需要被分析的素材。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韦伯偕助法学中的理论资源完善 

了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摆脱了法律职业者的实践目 

的所导致的知识局限性。借助这样的方法，韦伯对法律科学中- 

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在下面的两大部分中，我将分别 

评述韦伯的一般法学理论以及他対西方法律独特品质的阐释D在 

这些论述中，韦伯的研究方法将得到具体的琨示。

三、韦伯论“人类的规矩”：从习惯到 

法律

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秩序，而秩序又需要有规则的保障。因 

此，秩序和规则是社会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马克斯•韦伯的整 

个社会理论都是围绕着不同社会的秩序形成方式以及相应的规则 

体系这一重要问题而展开的。与传统的规范性(nonnalive)法学研 

究不同，韦伯并不局限于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探讨秩序问题，而是 

从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个人的社会行动——出发，操讨分散的、

LCaPUSvo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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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定意图的无数社会行动如何会趋向于某些常规范式。通过 

这种研究，他发现：法律只是人类社会规则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尽管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丁凌驾于其他规则之上 

的特殊地伩，但它却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其他规则的作用。

（一）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形成方式

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在想象性的精 

神世界中，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自已的行为方式，因 

此其行动具有无数种可能性。"fH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每个人的行动 

都关系到他人，这种关系本身便对行动的可选范围构成了一种限 

制。儿童由于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所以“限度感”最弱，对于什么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f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他们没 

有十分清楚的意识。一个人成板的过程就是不断参与社会生活并 

逐歩获得“限度感”的过程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有着十分 

精辟的论述。通过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实证观察和理性分析，我 

们会发现:社会行动的具体表现虽然极为纷繁复杂，但却具有很强 

的规律性。藉由其“理想趙”的分析方法.，韦伯总结出社会行动的四 

种类型:工具合理性取向的行动，即：行动是为了迖到某种目的，为 

此,行动者根据自己对环境中的客体和其他人的行为所作的预期来 

选择和调整行动的方式和手段；价值合理性取向的行动，即：行动者 

之戶斤以进行某种特定的行动，是因为相信孩行动具有某些伦理的、 

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方面的价值，而不是为丁送些价值之外的其 

他目的;情感取向的行$，即:行动由行动者的特定情感或感触状态 

决定;传统取向的行动，即:行动由根深蒂固的习惯决定韦伯并没

© Ma* Economy and Society i An Oulline、vo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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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号称这四种类型涵盖了所有的行动取向，他为其理论留下了充 

分的发展空间。不过，这四种基本的行动类型毕竟为他的进T步 

分析打下了基础。

韦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总是与他人相关，而所谓社会关系 

正是指多个行动者彼此考虑対方，并以此确立彼此联系的行动。 

社会生活基本上就岳由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衮织而成的。为了使 

社会屯活呈现山一定好稳定性，人们需要对他人的行为作出预期， 

而使预期成为可能的-个基本条件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某 

种反复出现的固定模式。

认识到人类行为受到某种外部结构的约束，而这种结构本身 

又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这并不是韦伯的独创。应该说，包括马 

克思和涂尔干在内的杜会学经典作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社会学 

分析的出发点是“社会化的个人”或“结构化”的个人，而不是“自然 

状态”中的个人，因此，以社会学方法为研究工具的法律理论从- 

开始就与古典自然法理论和传统政治哲学分道扬镳。韦伯的贡献 

在于他借助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社会的独特制 

度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探讨了个人的主观信念和价值取向在 

这一制度和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韦 

伯超越了涂尔干的结构理论。在浚到社会结构的性质时,涂尔干 

写道：

青铜的硬度并不存在于用来铸造它的铜、锡和铅等柔软而又

颇具可螌性的物质中，而是产生于这些物质的彼此熔合。水

的流动性、恒定性等恃性也并非存在于组成它的两种气体元

素中，而是存在于它们混合后形成的化合物。我们将这一原

理运用于社会学。.倘若正像我们所侃定的那样，构成每一个

社会的这种独特综合产生了不同于发生在单个意识中的新的

现象，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定亊实存在于产生它们的

iCARUeVn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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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身，而并非存在于社会的组成部分——即社会成员。

因此，速些特定事实在此意义上外在于作为个体的意识，就像

生命的独有特性外在于构成生命有机体的那些化学物质

在这里，涂尔干过分强调了社会规则等结构性因素在人类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完全抹杀了个人在社会常规中的创造能 

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如果想要改变社会常规，就只冇借助于Ü 

承和犯罪等“越轨行为”。韦伯关〒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 

的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别于涂尔干：首先，节伯强调了个人行动 

甶规则形成过程屮的重要性，规则的基础就是社会行动所具有的 

常规什(regularities)，即人们庶复作出桊做的行动；其次，韦伯认 

为：规则并不能“决定”和塑造个人的行动.而只能为人们的行动提 

供一种“导向"(oricmaüon)，即引导人们选择某一类行为方式；最 

后，规则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个人的，规则与个人主观意志之间存在 

某种相互渗透的关系：规则中体现着一般化的社会心埋(包括情 

感、传统和道德等等)，而个人意识领域中也存在一些内化的规范 

性因素。

(二)社会规则的分类

马克斯•韦伯认为，使人类的集体生活得以有序进行的主要社 

会规范有三种，即：“习惯”(Sitte)、“惯例”(Ktrnvembn)和法律c.

我们把习惯定义为一种典型的始终如一的行动方式，它之所

@ Emile Dürkheim, The ßu/üs Meikud f LukIuii: MacEEiilhui> 1982*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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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着常规的模式，仅仅是因泠人扪对它已经习以为常，从

而不加反思地模仿行事。®

一种秩序将被称力：

（1） 惯例：如罘它的效力是由这样--种可能性来加以外在保障

的话：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对它的违反将导致一种相对

普遍的而且具有实际影响力的谴责性反应。

（2） 法律：为了保障人们遵守它或者是对违反它的行为进行惩

罚，有一群专职人员来维持迭行（身体或心理）强制的可能性，

从而赋予它一种外在的保障

韦伯认为，这二种规则之间的界哏在现笑生活中是流动不居 

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些规则构成了一个浑然不分的整体，社会秩 

序j俜到有效的保障。

如果单看韦伯对“法律”的定义，我们会发现它与分析实证主 

义法学対法律的定义井无二致。它强调法律的强制性，认为使法 

祎发挥其作用的关键在于一种外在的保障、无怪乎斯科利亚会这 

样汄为：“韦伯得出了一个明显属丁实证主义的、准奥斯丁式的法 

律定义。” @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未能把握住韦伯法律 

思想的精髓。我们认为，韦伯的法律定义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理解：1.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法律只是一个规则连续体中的最后 

环。2.尽管如此，法律与其他规则仍有显著区別，其根本特征 

是：（1）有外在强制力的保障；（2）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职业者群体来 

负责这种保障。3.应当区分法律家的法律观和社会科学家的法律

© Emile DurkEeinii yfte /öz/es of Sociologüxtl Mt^Kx£p.3l9 .
© Emil户 Dü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iogurd MeÜwd，p. 34.
© S、J - Skoijor 9 “Sueiuhigy of Lttw”，in G.' Sawer (ed, ) f Studie üt the Saciol- 

ogy IjMiJ t Gmberrd； Austraiian National Uuiveraity, 1961, 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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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在韦伯看来，法律家在法律职业的限度内对法律所下的教条 

式定义是符合法律职业的目的的，虽然从这种法律观出发看不到 

社会中坯存在其他的规则彤态。而社会科学家则应当跳出法律职 

业者的视野，研究法律在人类现实生活中产生、发展以及发挥作用 

的方式和过程。通过这种研究，社会科学家~•方面可以理解法学 

家如何看待法律，另~方面又可以超越法学家的理解，揭示出法律 

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把马克斯•韦伯的法律定义与萨维尼的法律定义作 

--下比较，就能对此获得更深的理解。萨维尼认为：

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遠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

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

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交往中共存并相互促

进，而不是相互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

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内，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

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D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

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与此同时，法律与习俗

的亲和性及不同之处也由此产生。法律有助于习俗，但法律

的效力并不是通过遵守习俗的方法来保障的，而是由自由增

进的每一个体意志的力量来保障的

可以看出，萨维尼的论证方式在某些方面与韦伯有着惊人的 

相似性，他也强调包括法律在内的人类行为规则都产生于人们的 

社会行动和交往关系中ö佴是，他由此得出的法律定义却带有更 

强的“思辨”色彩，并非来自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在现实生活

@ F+ C. von Savigny，System des ftomiseken AecAi?，Berlin，1840, Bd, 1，pp.

3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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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我门很难找到“由自由增进的每一个体意志的力量来保障的” 

法律。从这-点上，我们看到萨维尼并没宥坚持一种经验主义的 

研究方法，而是回到了道德论证的路数上。韦伯的法律定义则体 

现了他-•以贯之的社会理论方法，其结论来n于对经验现象的理 

论建构。从他的规则分类学屮，我们再次看到了--种新的视角，这 

种视角包容r实证主义法律观和历史主义法律观的分析角度，或 

者说，它综合r法律家的法律观和社会科学家的法律观。

如果我们时刻想到韦伯的社会理论亞从研究个人的社会行动 

出发的，就能够更加深人地理解韦伯的社会规则分类学3在韦伯 

那用_，习惯、惯例和法律都足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导向某种社会秩序 

的规则，从历史和社会宪践两方面来看，这些规则之问都没有一个 

明显的界限。它们都是1f人类的规矩”，是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所必 

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在这一方面，韦伯受到萨维尼和耶林等法学 

家的极大影响。萨维尼在研究罗马法和h耳曼法律史的过程屮发 

现：不同社会中的法律具有迥$其趣的形式和内容。他把这种多 

样性归因于+同社会屮的人们在与其他社会相对隔绝的长期共同 

•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习惯或习惯性道徳。这就是他所称的“民族 

楕神”（Volksgeist； o 4惯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从行动者的角度苕， 

它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生活方式（hahü）。由于它已经成为-种 

无耑明确意识的近似生物性的行动，西方人很久以来就把习惯称 

为“人的笫二天性％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习惯是~ •种人们在这 

一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从的规范Uustom）。虽然对习惯的违反+ 

会导致-个专门机构的惩罚，似是却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徘斥和抵 

制，从而给违反3惯的行动者带来诸多不便。法律的效力也来自 

于4惯，它与习惯的区别只在于民族国家通过暴力米保障它的实 

施。耶林也同样指出了刁惯与法律之间的互补忭、他认为，:y惯 

的产屯鲐历了三个步骤：首先是某一个具体的社会行动者作出了 

某种行为，随B是其他人对这种行为的模仿，最后则是这种行为方

与 U
ICAR J S V n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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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义务。耶林指出•?‘当个人行动被模彷吋它 

就成为习惯，但是，如果存一种社会义务被附加到这种3惯之t， 

它就成了 一种惯例（Sitte）@习惯向具有约束力的惯例的转变发 

生在社会成ß认识到这种行为方式对社会整体有利之时。而这两 

种影响社会成员生活的规范性行为方式又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 

供了基础。

受尼采的影响，右怕在很大程度上把惯和惯例等同于道德， 

或若至少认为道德的实际有效性来源于惯例。尼采认为：“任何形 

式的道德都不过是对习惯的遵从；而习惯则是…种传统的行为方 

式和评价方式。在不受传统约束的地方，道德便锅然无存：生活受 

传统的影响越小，道德的作用范围也就越有限。”®而韦伯则指出：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每一种伦理体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 

赖于惯例的支持，也就是说，违背道德的行为将受到谴责（也就娃 

耶林所说的“心理压力”h”®送样，我们也可以把道德纳人到令伯 

的社会规则类型学中去

韦伯的社会规则分类学是对萨维尼和耶林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儿个方面：首先，韦伯认识到，各种社会规 

则在人类的生活实践中本来是彼此交叉、浑然难分的，我们对它们 

所作的K分只是-■种理想类型式的理论建构。韦伯写道：“在大多 

数情况7，行动主体在遵守某种秩序时并不知道自已是在遵守习

von lh(irin^ t ij^r Zitv^ck ät , voL Jf, 2nfi cd - Upzlg: Breil& HälleJ«
鵬，p.242. '

©

©

TSi^tzsche, h ., imi ihe Prejudices of Morality r (rans. K. J
J (ollingdtüc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fisB.
Max Weher, Üetjtißffty find Setcitity : Afl of T >ul. i，p, 36.

书伯对道德和伦现所作的理想类闱分析足h分细致和复杂的，由十本文的戈 !

汗点井4、在比，.听以只能-■笔带过。关r这个何题，沃；j:夬冈，施路躲特作r 、

极力精彰的说述，请参It: Wtulfjgtmg Schluchier, “Convictkn and Responsibility ,
Paradox Medemüy: (Äülure and üt the < A/ujc Weber { Skinford t |C/.

SLanford L'nherHity Poess, 1996)，pp』4S—j01，十译文贝李康译广信愈 4责任”： 一
I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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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惯例还是在按照法律行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家必须通 

过概念分析归纳出这种秩序的有效性来自于哪种类型的规则 

其次，韦伯虽然认为这几种规则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似他并 

不认为习惯或惯例是法律之有效性的基础。相反，他认为这几种 

规则有着一种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 

社会行动创造出来的社会常规。最后，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 

样，韦伯认为社会规则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种“导向”，使人们的社 

会行动能够趋向于某种社会秩序。虽然韦伯并未明言，但是，我们 

可以看出韦伯基本上是把社会规则作为一神指导个人行为的“知 

识”来看待的。而这些规则之间的E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知识 

分布状态的S分。习惯是最基本的社会知识，它存在亍人们的生 

活方式之中，散布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每一个义节点上。惯例则是 

相对集中和相対形式化的知识，可以用语言来加以表达，也可以由 

社会上的“绅士”来加以解释。法律则是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那 

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知识。这种隐含在韦伯思想之中的理论在埃利 

亚斯那里得到明确的表达：“由于社会中每一个成员个人所接受的 

导向都取决于自己可资利用的导向方式，因此，那些有能力垄断 

该社会导向方式的监督、传输和发展的群体便有机会拥有相当可 

观的权力。如果垄断是围绕着某个核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情况 

就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统治 

阶级正是通过不断攫取对“导向性知识”的垄断权从而更大限度地 

掌握权力的，这一动机也是使习惯逐渐为法律所取代的原因之

O

© Wolfgang Schluchter，^Cotiviciion and ttesponaibility”，p.38,
® Elios p N. » uScientific Eeiablnkments" r in EtiAa, Whitley & Martin ( eds) T 

Establishmenis and Hierardties t 19S2, p.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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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从4惯到法律:社会秩序变迁的方式和动力

韦伯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习惯曾经•-度是唯--的一种规 

则形态。至于习惯中何时萌生出惯例，而具有外部约束机制的法 

律又在何时出现，韦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十分诚实地声 

明，从他当时所能掌握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中述找不到上述 

问题的答案。®但是，韦伯接着指岀，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历史材料 

中找出促使习惯和惯例逐渐让位于法律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传统以及“对传统之神荃性的信仰”的解体；其次是社会阶 

层的日益分化以及阶级利益的逐渐多样化；第三是现代商♦交易 

的步调要求有一套能够快速做出反应的、有助于增强人们有效预 

期的形式化制度；第四是市杨的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法律在人类社会的规则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也恰恰 

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

但是，在节怕看来，这些外部因素只能解释习惯和惯例逐渐让 

位于法律的原因，却尤法说明法律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韦伯认 

为，社会规则的创新有两种动力来源，一神是外部的，另一种则是 

内部的。外部条件的变化可以为规则创新提供条件，但却+是“创 

新的必要前提'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外部条件无法成为产生一 

种新秩序的“参与作用的因素相反，“民族志所提供的证据表

© Mm Weber t Economy and : An Outline of ftuerpretive Sociology，vol ■ 1，p, 320.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 Alt irUerptvitve Soctolo^y, vd■ 1, p, 337 .

Weber, Society: Ottdine of /tuerpretive Sociology f vol. 1, p. 321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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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新的最電要的动力来源似乎是那些羟历着某神‘反常’状态 

的个人的影响（这种状态往往、但井不总是被当时的精神病学视为 

病态”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出现&先使某些“a觉”非常敏锐 

的个人感受到调整行为方式的可能件和必耍件，他们所采取的新 

的行为方式虫然冇悖于当时的社会常规，但最终却会因为其“有效 

性”而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导致种“集体行动％ ifii -旦社会中的 

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行为方式，它便会成为新的社会常规， 

并使人们对之产牛/应然感"（tightness）。一 w社会中产生了专f J 
的人员来以强制力保障这种新的规则，它便成了法律=韦伯认为，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已经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这井不意 

味着4惯和惯例（道德）的消失。相反，现代国家往往会通过法律 

来支持或强化社会的固有道德——“任何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道 

徳律或迟或早都会成为-种法律命令。”@比如德网民法典中就规 

定，违反公序良俗的交易无效。”@而习惯和惯例反过来也会为法 

律提供支持，或者是布法律所无法触及的领域（比如西方学者经常 

提到的“私人领域”）发生作用。

法律与统治类型

——韦伯的支配社会学

正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韦伯认为法律与习惯和惯例之间 

的K别主要在于法律拥有一种外在的保障力量ü在这个意义上， 

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与古代罗马--样拥有自己的法律D 

侣是，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湿，以至于任何从事比较

@ Mer Ecünonvy and Society z An f/ui/üie fruetpreUve Sitcialogy T vol, f，p ■ 32 J ■
@ WeberMax IFeher on £ow ift Economy and Societyr p.27,

@ Weber, Max Wetier on £o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p. 2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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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学者都不得不对“法律”作出进一步的类型学分析，从而使 

白□的厢论能够揭示或说明这种差异。韦伯本人显然清楚地认识 

到尸这种差异，他的闻论也清楚地呈现r这种差异。要想押解韦 

伯在这一方而的理论贡献，我们必须对他的支配社会学进行-番 

考察。在韦伯的整个社会理论中，支配社会学占据着核心的位《, 

而法律社会学则是支配社会学的核心。

韦伯并没有对国家的起源进行逻辑的或历史的分析＜:他把国 

家、权力和女配（统治）作为既存的社会现象采加以分析和阐释 

韦伯看到，人的社会行动总是基r 一定的卞观意阁，没冇任何-个 

人会成为没有自己主观意义取向的、绝对服从他人意志的丄.ik 

但是，在社会牛活中又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遭到别人反 

对的情况下仍然具宥某种以其意忐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节伯把 

这种能力称为“权力”权力’是指处r社会关系之中的 

行动苕排除抗拒时使其意志得到实现的可能件，而不论这种可能 

性的基础是什么。”®权力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可以指家庭 

中家长对子女的管教，也可以指任何一个组织中上级对下级的命 

令。与“板力”相对应f韦怕还W人了 一个“服从”（UbediunCC ）的概 

念」韦伯认为，眼从命令的动机……可能基丁_各种不同的考虑， 

从简单的习惯性反应直到最纯粹的理性的利益权衡。” @从权力一 

服从这-•组概念中，我扪发现：在韦伯那里，权力不是一种单向作 

用的力（foive），而是-种“义系”（Nation）。这种义系是由具有士: 

观意义取向的社会行动建构起来的。无论是行使权力的行为还是 

服从权力的行为，都是行动者好意识的“选择”，而不是完全被动的 

接受。在这点上，韦伯的观点与齐美尔的观点b分相似。齐羌

西
方
法

3?

Max Weher, Eootwmy Sttci^y : An Outline of Sftdüiügy , vo]p r 53 -
Max Weher, Uteory of ami ßcwwwuc Or轻（misaüon、Gienooe，111.: i'ree Press

1940, 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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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统治”选一概忿时，提出了 “主宰”(subjectivation)和“臣 

服”(subordination)这样一对范畴®。他认为/主宰”和“臣服”中都 

包含了 •-定的“自由”因素。这种“自由”就是康德所称的意志自 

由c
权力关系其有复杂多样的形态，但对社会研究真正其有意义 

的则只是其中涉及社会群体行动范式的那种权力。这样，韦伯又 

提出了“支配”这•概念。他认为：“支配构成一神特殊的权力形 

态它是“某种特定的命令(或命令总体)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 

可能性它不包括以纯粹暴力的力'式所迖到的控制，因此必须 

以人们“对支配的正当性的信仰”@为前提。为了把统治与暴力控 

制K分开米，书伯又把正连化的统治称为“命令控制”(imperative 

control)或权威，并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为这种统治形式确立了两个 

基本特征:其一是自愿服从，其二是存在一套支持统治止当性的 

“信仰体系”，即说明力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 

论体系或意识形态。

“正当性”这•概念迕韦伯的戚治社会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 

位置。韦伯认为：“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受 

到人们相信存在种‘正当秩序’这一信念的指导。而人们的行动 

莨正受到这种倍念制约的可能性则称作这种秩序的‘有效性’ 

(Gelump)。”®因此，在韦伯那里，某-统治系统的正当性措的就是 

人们愿意服从该统治并根据该统治系统的相应命令来行动的可能 

性。@社会行动者之所以会信任某种统治并依其命令行事，可能是

触

⑱
㉘

参 JÜ. Simmel j On Individual and Social Eorms, edited by IX Levine, Lfniversily of 

Chicago Press, 1977 , pp.96—12Q.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i An f?f irU^rpr^aK , vfik 2, p,941.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 Outline hueiprfitiw 劣y，vol. 1T p.53 ,
Max Wehftr卞 Economy and Society i An Outiine of Inierpretive Socioiogy, vol■ 1 ■ p ,213 , 
Max Wdaer, FjXitvun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q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f vol. 1. p. 31, 

Max Weber，£cononiy and Society * An Outline iiiterpreiwe Sociology，vol ■ 1，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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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传统，情感、某种价值信念或是对某些成文规定的认可。@正 

是这些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导敖了不同类型的正当统治 。

为了分析正当统治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形态，韦伯提出T三 

种不同的正当统治类型。这种分类止是芄"理想类型”方法的具体 

运用。也就是说，这样的分类是为了分析和研究的便利而人为建 

构出来的，它们并不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描述。梅现实社会中，这 

三种类型的正当统治很可能是以相互混合的面目出现的，而很少 

表现为纯粋的单一形态。

传统型的正当统治传统型权威的效力来自于对古老规则与 

权力之神圣性的宣称和信仰。@在这种权威类型中，权力夫系的双 

方都认可一套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这套行为方式不--•定能够力 

语言文字所表达，只是由于其代代相传的性质，而成为一种习惯性 

的力量。传统型的正当统洽具有这样一呰特点统治者与服从 

者之间往往存在一些自然的亲缘关系，统治者之所以获得支配性 

的权力，完全是因为他具有某种特定的身分。父权制和我们所熟 

悉的家族统治就是这种统治方式的典型。（2）这种统治方式与某 

种待定的经济组织形态——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有着紧密的 

联系。韦伯认为，传统型的权威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结构安排”，其 

目的是实现“正常的需求满足”®。（3）所有的传统型统治方式都 

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宗教特性，有一套借以支撑传统之不可动摇 

性的崇拜仪式体系。

个人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的正当统治当某种正当统洽依

Max Weber t

Max Weber
㉚ Max Weber,

Lll] +

Eoünomy and Society : An Outline of /nterprctive , vol, L T p, 36,
Economy arui Society: An OuUine of fn^rpngtuje vol ■ ], p■ 226」

and : An Outline ffiterpmwe Sodnlogy f vol. 2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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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对菜一个人以及他所揭示或规定的某种规范模式或秩序(个 

人魅力权威)所具有的特殊祌圣性、英雄主义或非凡个性的效 

忠时，这样的统治就属于个人魅力型的统治。在书伯那里，“克 

里斯玛”或“人格魅力”(Ctirisimtic)-词被用来決示某些人的人格 

特征：他ff贿认为具宥超Ö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因而被视为“天 

纵英明 '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这呰品质来Ö 丁巫术，譬如宗教 

先知、能驱邪治病或精通律法的智者、狩猎能手或战争英雄，都被 

称为克甩斯玛式人物。通过进行比较性的历史分析，韦伯总结出 

叫种不同类型的“个人魅力”。他借每一种“个人魅力”形态的主要 

体现者来说明其特征•.第种个人魅力体现在北欧神话中的“熊皮 

武丄”身上，其特怔处勇武的意志和战斗力。第二种个人魅力的体 

现者则是“萨满教”的女巫，其特征是能够“通灵”，因此被视为神肩 

在人间的信使。第三种形态的代表者恐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斯， 

他Ö称受到天使的氕谕，并在角ü的住处附近找到了以象形文字 

记述的救世福音全文。我国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令，大 

体也属于这种类型、第四种个人魅力型人物足“文人”或“知识分 

子”，他们凭借生花之笔或如簧之舌来鼓动或引导群众„

与其他类沏的正当统治相比，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有这样两个 

突出的特点：首先，这种统治“特别反对经济上的考虑”@因为任 

何功利性的计算都会破坏対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同时T它也反 

对任何个人或阶层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因为这样会导致以经济地 

位来取代个人魅力的后果。这样,个人魅力型统治所允许的经济 

组织形态必定是以乎均主义为特点的。其次，由f_个人魅力铟统 

治的基础是“独。*无二的＜短暂鲟逝的天陚”'这必然导致它的内

© Max 

® Max Weber, 
® Max Weher，

U2k

Ecorumy atid :如 Ouiiin^ <>f ，v<d J , p.2j5

Economy arvi Society： Ar! Ou/line vol, 1，p■ 244.
afid Sod&y:如 Outline of /收/p?城如 vnl. 2, p.

i u a v o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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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不稳定性。韦伯认为，个人魅力型的统治基本上属f -种过渡 

型的统治方式，它带有“革命性”的特征。在坩史h的一些转折点 

L,具行特殊个人魅力的人物往往能够打破社会生活的常规，从而 

创造出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统治方式并不能持久，随着 

个人魅力型人物生命的终结或其他个人性的变故，新的常规性（传 

统的或法理型的）统治方式必然取而代之。

法律一理性的正当统治法律一理性统治（简称法理型统治）

的遙础是--套内部逻辑-■致的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 

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这种统治方式与前两种统治方式有着根 

本的不同，因力它不依赖于~个人冇关的身分或属性，是一种“非 

人格化”的统治。这种统治形式在现代西方社会巳经取得T支配 

性的地位，它的最明显体现就避所谓的'法治茵”（Rechkstaat）理想。

使法治得以有效维持的是这样一念相互关联的信念：（1）适用丁_某 

■-特定社会群体的法律体系或是经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致同意而 

产生的，或是由•个为社会成员所汄可的权威机构发布的T这套砰 

性的法律体系会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遵从。（2）仟何法律都具有 ：

抽象的、一般化的特性，并不指涉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社会管理围 
绕着法律的制定、维护和执行而展开。立法机构负责制定适用于 !

整个社会群体的--般件规范，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建 

构提供一种基本的导向；司法机构负责在具体案件中纠正偏离法 i

律秩序的行力，从Iflj使基于法律的社会秩序得以保持稳定；而行政 i

机构则依照一套既定的规则实施对社会的口常管理。（3）法律成 | 
为一个髙度分化的社会系统，独立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社会领域。 !

法律职业者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组成ß治的职业共同体；法律知 

识髙度抽象化和概括化，成为一种只有专家/I能掌握的专门知识； .h
法律实践必须由专家来进行，非专业人十受到资格条件和知识本 |

身的双重限制，无法涉足法律实践活动。（4）不仅法律实践活动具 |

■为
独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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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述特点，整个社会的日常管理都进入一种技术化、非人格化的 

状态。管理人员都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士充当，严格按照规则办 

事，不受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

韦伯认为，法理铟统治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个十分突出的特 

点，其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经济形态密切相 

义。这种统治形式的出现是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同步的。民族 

国家的统治方式依赖于这样■些前提条件：（i）统洽和行政管理资 

源的国家垄断，这要求：（a）创立一套中央集中领导的、持久性的 

税收体系；（b）建立一支中央政府机构统一领导的常备军。（2）由 

中央政府垄断制定法律的权力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3）组 

织…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统，代表国家实施対社会的日常管理。法 

理塯统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恰好有助于满足这呰条件，因此，它自 

然成为民族国家所选择的统治方式。

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每•-种正当统治类型都対应着一种具 

体的统治方式。传统型统治对应着家长式统治方式，个人魅力型 

统治对应着领袖集权统治方式，而法理型统治则对应着“官僚制” 

统治方式。“官僚制”是韦伯借以描述现代社会中的合法统治方式 

的一个重要“理想类型”。它包含以下的要素：

1. 公务按照毎日重复的常规进行，它+需要、也不允许个人 

的创造力在其中得到体现。

2. 公务的履行由行政机关根据确定的规则来安排。这要求： 

（1）通过非人格化的标准来确定每一个公务人员所必须完成的特 

定任务；（2）公务员被授予完成其职业任务所必需的权力；（3＞公务 

员町以使用的强制手段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合法职业活动的 

范围也得到明确限定。

3. 每一个公务员的职责和权力都是一个科层式的权威体系 

的组成部分。上级官员负责监督下级的T作和绩效，而下级官员 

则有权对上级的监管行为提出申诉。

与華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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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务员和其他政府雇员对为他们履行职务所必需的那些 

资源井不享奋所看权jru也们得为这些资源的使川负责。公务与 

私人事务、政府收人4个人收人得到严格的区分。

5. 公务员对他们的职务也不享有所有权，这些职务不能被出 

售，也不能继承，而只能按照形式化的规则进行解聘和招新。

6. 公务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形式化的文书写作。©

韦伯指出，在西方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兴起、传统家族制社会 

关系的解体以及个人魅力型统治的非长久性使官僚制的出现和蔓 

延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命运' 在官僚制中，行政官员的权力来 

自于法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由法律来界定，各种社会关系以及 

这些关系组成的社会結构都由法律这种抽象的一般性规则来安 

排。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宮员们是“你方唱罢我登杨”，但政治权力 

的结构却保持不变。这种制度安排使社会关系具有持续件和稳定 

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方式规定了明确的限度。总之，它使个人行 

为和社会运转都处于一种有序的驮态。但韦伯同时也看到了这种 

制度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他指出：在这种制度下，社会越来越变 

得像-铁笼”，被囚禁于其中的个人变成r“制度化”的个人。 

他们越来越需要“秩序”，如果这种秩序发生动摇，他们就会惊惶失 

措;如果他们被某种力量从这种秩序中抽离出来，获得完全的“自 

由”，他们就会感到束手无策。®

我们看到，韦伯正是借助支配（或统治）的理想类型凸现了东 

西方制度模式的差舁。但是，仅仅使分析停留在这一步还不足以 

解释法律在不同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为此，韦伯又进一

© 参见：Max Weber, 77ie THecry SocüU onei Äöwwinuc , New Ywk : Ox

ford Universjiy L947, pp.33O—2,

韦伯在 1909 年所作的-次演讲。参SL:Mayer，Max Weber and Omiüfr Poii- 

ftcs, 2nd ed- , New York： Amo, 1979r pp.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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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对氺同社会中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实践进行了理想类型的探究。

法律规艰的制定和适用方式

通过其历史性的比较社会学研究，韦伯发现不同的社会存在 

着不冋的“法•律制定”(law-making)和“法律没现”(law-finding)方式。 

为此，韦伯建构出了几个“理想类祀用以分析这些方式各自具奋 

的重要特征。他指出：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法律和程序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经

历了这样几A阶段：首先是通过“法律先知”来表达的克里斯

玛型法律天启；其次是由法律显贵们进行的经验式法律创造

和法律度现；第三个阶段是由世俗或宗教权威来发布法律命

令；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特点则是：法律是经过系

统的精心设计而制定出来的，司法活动由受过法律专业训练

的人员来进行，这些司法人员所受的训练使他们具备丰富的

知识，并且能够总是用形式化的逻辑思维来分析问题。®

克里斯玛型的法律天启广泛存在于古代社会中。韦怕所提供 

的证据来自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各蛮族国家。 

在这种类型中，法律的制定和适用都是通过“天启”或“神判”的方 

式来进行的。比如；在屮世纪的一些北欧国家屮，法官并不参与案 

件的决策，他只是在一旁监耔着审判的过稈。案件的决策者是掌 

握着“神人沟通”本领的灵师(dedans)，他们要求当事人按照•定 

的仪式和程序进行宣胷，或者做出种种规定的动作，并从这呰过程 

中观察出神灵的判断，从而决定诉讼的结果。

@ Miix Weber T and Society : Art Outiute Liierpreitve Seiciüiogy f voJ ■ 2，p ■ 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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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显贵们进行的经验式法律创造和法律适用以及世俗和 

宗教权威所发布的法律命令是两种同时并存的类型，前者的主 

要例证是英国普通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法律不是由权威机 

构一次性发布的，而是在法律职业阶层的职业化社会行动中逐 

渐累积起来的。在这里，法律制定与法律发现之间的界限非常 

模糊；后者的主要例证是教会和各世偺国家的制定法，这种法 

律的表现方式是统治者或权威机构的命令，它是一次性发布的， 

适用于发布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一切案件。司法机构只能适用和 

解择这种法律，而不能改变和规避它。韦伯认为，这两种法律 

制定和法律发现的模式都是从天启式类型中发展出来的。前# 

继承r天启类型中的形式（或程序）因素，而后者则继承了其中的 

实质（或命令）因素。

最后-种以系统立法和专业化司法为特征的法律制定和法律 

发现方式是在前面儿种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來的，其主要代表是 

近代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 

其主要动力则是法律专家的知识努力。在韦伯看来，这种方式是 

发展的最髙阶段，它只为法律内部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精细化留下 

了空间。

法律教育和桂律职业的组织形式

韦伯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法律教育方式，它们 

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制定和法律发现方式以及不同的法 

律思想类型。这两种法律教育方式分别是经验的法律教育和理性 

的法律教育。“前者是把怯律作为一门手艺来传授的经验式培训； 

学徒在实际的法律实践过程中从法律职业者那里学到或多或少的 

实用知识。而在后一种类型中，法律教育是在专门的学校里进行 

的，在那里，教学的重点是法律理论和法律'科学’，也就是说，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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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法律现象进行理性的和系统的分析前者的典型代表足 

“行会式的”由律师来传授法律的英国法律教育，其主要特点是：

（1） 法律教育在律师事务所或者是律师公会没立的法律学校中进 

行，师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手工作坊中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 ；

（2） 教学的方式是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演示”，而传授的主要内容 

则是法律实践中的技艺和诀窍；（3）这种教育是进人法律职业的 

“准人证”，接受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过程。 

后者的典型代表则是欧洲大陆的大学法律教育，其主要特点包括： 

（1）法律教育在大学中进行，大学法律院系虽然与法律职业领域 

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也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能够不受实践 

需求的直接影响；（2）教学方式是理沦传授和逻辑分析，教学的主 

要内容是抽象化、系统化的法律瑚论，法学教授同时具备教师和学 

者两种身分，他们传授给学生的不是实践经验，而是自己对法律现 

象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整理后形成的学术知识；（3）大学法律教 

育为学生提供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素质培养，但它井不保证学生 

定能够进人法律职业。实际上，许多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学屯最后 

不一定会选擇法律职业，而是进人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成为企业的 

管理人员。

这两种不同的法律教育方式其实也反映r两种不同的法律职 

业组织方式。前者所反映的是行会式的职业垄断性管理方式，后 

者所体现的则是相对来说较为松散和开放的职业组织方式。在前 

-种职业组织方式中，法律职业者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的内部组织 

和行规的利益集团，所有的法律职业——从律师、法学家到法 

官——都在这一团体的控制之下，而且都必须接受同样的培训，有 

过相同的经历Q法官从律师中产生，而律师也都曾经做过法律学

@ Max Weher, Economy and Society i Ärt Outline cf Sociology，vol. 2 + pp.

7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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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而在后一种职业组织方式中，各种法律职业都具有相対的独 

立性，并不存在一个囊括所有法律职业者的行会式组织。法律基 

本上是学理取向、而不是实践取向的；法学家（法学教授）的意见得 

到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尊重。因此，法律职业只有在知识的意义上

以称得上是一个共同协（:community）。

法律的类型

马克斯•韦伯根据体现在法律中的知识类型而对法律进行了 

系统的分类ü韦伯把这些知识类型称为法律思想（legal thoiighO或 

法律思维方式（legal thinking）o他根据两条标准來区分不同法律 

制度中所体现的知识类型：（1 ）形式性（fcnnality）——即一种法律 

制度是否“使用内在于这种法律制度之中的决策标准'这决定厂 

它的系统自治程度；（2）理性（iBtioiaality）-—即-种法律制度是否 

“按照一种统-的决策标准来处理所有类似案件'这决定了该制 

度所确立的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程度。根据前一种标准，法律 

可以分为形式法和实质法t而根据后一种标淮，法律又可以分为理 

性法和非理性法。把这两条标准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四种法 

律类型：形式理性法、形式非理性法、实质理性法以及实质非理性 

法（参见表2）。

表2法律的分类

理 性 非理性

形 式 形式理性法 形式非理性法

实 质 实质理性法 实质非理性法

理性是马克斯•书伯社会理论中的-个核心概念，但他用这一 韦
伯

概念来表示的含义却不甚统一。根据安东尼-克隆曼的总結，马克
斯•韦伯所称的理性大概有四个含义：（1）在许多场合，韦伯用“理 ||

津



性”一词来表示受一般性规则或原则的约束。他指出，当我们说一 

种实体法或一种程序制度是“理性的”时候，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 

它包含着一般性的规则或原则。@（2） “理性"的第二种含义是系统 

性，一种理性的法律“是由所有经分折导出的法律命题组成的一个 

整体，在其中，这些法律命题构成了-个逻辑清晰、内部一致，而且 

至少在理论上天衣无缝的规则系统，根据这种法律，所有可以想象 

到的事实情境都能够找到相戍的法律规则，从而使秩序得到有效 

的保障”@。（3＞理性的第三种含义是“建立在对意义的逻辑解释 

的基础上' 通过对法律事件之意义的逻辑解释，我们可以把各种 

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特征建构成-个逻辑命题，Ml样,通过对法律条 

文之意义的逻辑解释，我们可以找出某-特定法条与上述事实命 

题之间的相关性，随后，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法律上有鞭的结论。（4）理性的最后-个含义是“可以为人类的 

智力所把握”韦伯最经常使用的是第一个含义，而在许多特殊 

的场合，为了突出法律的某种独特性质，他便用其他几种含义的次 

数也并不算稀少。相比之下，“形式性”这-概念的含义则比较单 

纯，主要指決策标准的内在性。

形式非理性法的主要实例是克里斯玛型的天启法律。这种法 

律完全不具备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般性规则或原则，人们无法 

对任何个法律决策的結果作出预测。但是，这种法律又带有极 

端的形式主义色彩，决策的标淮内在于法律或程序之中。它要求 

所有诉讼参与者的行为都严格遵照某种“具有縻力效果的程式”。 

韦怕指出：

@ 参见：MdÄ Wfiber，-4n Outline Mierpretiws voL 2,

P|Jh665—976,
㉚ Mat Weber, ßo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InierpF&ive Sucioiu^y r vol.2, p.656. 

© Mai WebftTj Ecoriomy and Sßdeiyi An OvÜine (//nterpnrtpue Sowiogy, vol.2^ p.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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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解决以及新规范创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魔法固素导致了

所有原始法律程序都具有的严格彤式主义的特性。固泠，如

果相关的问题不能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魔法技术便不能提供

正确的答案。而且，魔法不能一视同仁地对所有问题作出解

决，它对问题的选择是任意性的；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有专门适

合于它的独特技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所有受固定規则约束

的原始程序所具有的主要特征了 ：一方当事人在陈迷誓词时

所犯下的哪怕最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救济的丧失、甚至是整

个案件的败诉。®

韦伯对这种原始的法律类型进行了深人的论述，因为他认为 

其中所包含的严格形式主义因素対近代西方法律、特别是证据法 

所具有的严格形式化特征的形成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此外，这 

种原始法律类型的某些遗迹至今仍保留在英国普通法中。韦伯所 

举的例子是英国的陪审员制度。亨利二世所推进的陪审员制度在 

英国法律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取代了“石动产诉i公”中以赌 

誓和决斗为手段p取证技术，而让诉讼双方的12位邻人来回答关 丨

于案件事实的间题。这12位邻人后来就发展成对案件事实作出 )

判断的陪审团。这种陪审团虽然取代了神的位置，使英国法律中 

的魔法因素进一步减少，但是.由于这些外行陪审员的决策仍然像 

神谕-•样并不遵循既定的一般性规则，因而同样难以预测，所以它 

仍然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韦伯把这种制度同古罗马的平民陪审 

员(civil jurere)制度进行了对比，发现这两种外部形式相似的制度 

由于参与者行动导向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古罗马，平 

民陪审员会把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拿到法庭外去向“问答 

法学家”(responding jurists)请教，并把送些法学家的回答作力判案

@ Max WeberT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Utie of Sodoktgy, vol.2, p, 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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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与英国由12位邻人发屣成的陪审团不同，接受法学家建 

议的陪审员是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指导下来审理案件，他们的 

司法决集所依据的知识体系中本身便包含着一般性的原则和规 

则，因此，他们的回答本身便是受规则约束的。正是由于存在这样 

的区别，占罗马的“平民陪审员”制度导致了法律的理性化,而英国 

的陪审员制度却成为普通法中的一种非理性因素

实质非理性法小具备-般性的规则，决策标准也外在干法律， 

受宗教、伦理和情感等因素的制约。韦伯所举的这种法律的例子 

包括：伊斯兰沙里阿法院屮适用的“卡迪司法”(khadi-jnstice)®、古 

代雅典的人民审判大会以及英国的治安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这 

践审判方式要考虑每一个具体案件所涉及的众多具体因素，案件 

审判过程受许多具体场景因素的影响，审判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实质理性法的主要例证是僧侣或教士控制的法律体系以及 

“家族制的司法体系”。韦伯写道：

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法律教育(但并不具有法律形式性)的最

纯粹形态体现在神学浣的法律教学或者与神学院有紧密联系

的法学院的法律教学中。其特殊性的某些方面可以归因于遠

样一个事实：牧师的法律研究方法旨在达到—种实质的、而不

是形式的法律理性化。……这种学校里的法律培训主要伥靠

一部圣典或者是一种通过稳定的口头或文字传统而固定下来

的神圣律法，它具有一种意义非常特殊的理性特征。它的理

® 餐兄：Max Weber, Eam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fUe/p/tttue , vol. 2T

ppH?GO —5，

© 参见：Mat Weber, Economy and Soeiefj : An Ouilitie Interpretwe Sociology r vol,2 
p. S45, pp. 9763.

© 参见：Max Weber, Eocmomy and Sori/ity : An Ouliir^ of SoeioL^ T vol, 2,

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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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怔存在于它建构一种不是导向有关群体的实际需要，而

是导向学者不受抑制的智弭需要的纯粹理论性的决疑论的偏

好。在适用“辩证法”手段的地方，便会产生拍象的概念以及

太致理性的、系统的法律原则。但是，iE像所有的僧侣学术一

样，这种法律教育也受到传统的约朿。.当它所创造出来的决

疑论被用来满足任何实践的、而不是知识的需求时，就只有在

以下的特定意义上讲才是形式的：它必须通过重新解释来维

持传统的不变规范在新的需求面前的可适用性。但是，它的

形式特性不是指它会创造出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作为一种

规则，它只包含对人类或法律秩序提出宗教或伦理要求的因

素，却并不包含对现有的法.律秩序进行遝辑上的系统整理的

因素，

同样，在家族制的司法体系中，法律决策过程虽然要遵循一些 

来自于传统的一般性规则，但它同时也要受到伦理、宗教和其他外 

部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种法律类型，也就是形式理性法，是现代西方社会所特 

有的法律类型，也是法理型统治的基础。韦伯肖时还没有预见到， 

这种法律类型会随着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以及二战以后世界各国 

的跤治、绖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在霸权影响和自由竞争、自由交流 

的双重作用下所进行的重新调整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法律类 

型。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法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称为"法治社 

会” c

韦伯心目中最典型的形式理性法是受罗马法影响的近代欧洲 

各国民法典（特别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以及德国的潘德克

© Max Weher，Eixmarny and Society、Chuline of Sociology, vol. 2f pp.
7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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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法学所提出的“学理法' 这两种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被韦伯称为 

逻辑形式理性法，它们都接受了罗马法中发混出来的法律原则和 

法律技术，而且都是法学家们所从事的“法律科学”事业的产物。 

韦怕认为，它们体现着理性的全部四种含义。这集中表现在它们 

的五个前提性“公设” h:

第一，每一项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某一抽象的法律命题向某

—具体“事实情境”的“适用”；第二，在每一具体案件中，都必

定有可能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导出裁决；

第三，法律必须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漏洞”

(gapless)的体系，或者，至少必须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空隙

的体系；第四，所有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地“分析”的东西也就

是法律上无关的；第五，人类的每一项社会行动都必须总是被

型构为或是一种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执行”，或是对它们

的“迻反 '因为法律体系的“没有漏洞”性(gsplessness)必定导

致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没有漏洞的“法律排序”(Ugal orders 

ing)c®

韦伯认为以上述五个“公设”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人陆法律达到 

了最髙的“理性化”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种法律是法律 

的最完美形态，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这种法律最能适应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展开进一步的论述。但 

是，毫无疑问的是，韦伯认为这种髙度理性化的法律是西方社会所 

独有的特征D韦伯之所以提出这种法律类型学，其主要目的正是 

为了分析和阐释西方法律史上所特有的“理性化”过程，即法律中

© Mai Wftbert i-bewtowy and : An Oiuiitu： oj itu&prai^ v,4,2, p,
657—S.



LQSi

的“形式性”和“理性”闲素逐渐增加的过稈。通过这种理论I:的工 

作，韦伯揭示r丙方法律和西方社会的独特性，使他成为个“四 

力社会的理论阐释者

四、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与近代 

资本主义的兴起

马克斯•韦伯探寻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学术事业由两个相互补 

充的方面组成。一方囲，他通过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宗教、文化、 

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历史性的比较研究，揭尔出西方文明中所特 

有的因素，井借助理想类刮的研究方法把这些因素提炼和概括为 

几个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他又站在西方文明的内部，探寻这些 

独特因素形成和发谀的历史线素和社会根基。历史分析的A法始 

终货彻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之中,，但是，马克斯•韦伯并不是 

个沉迷于故纸堆中的学究，他始终关注着德国乃至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的命运。这种关注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対这样-个问题的追 

问之屮：“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歐洲而不是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产 

中？ ”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法律与资本主义经济组 

织形式之间的密切关联。正像他在《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所指出的 

那样：“基于理性事业的近代形式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可计箅的生 

产技术乎段，还需要可计算的法律制度和根据形式化规章来实施 

的行政管理。” ®在研究法律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时，韦伯 

主要考察了两个关键的问题.法律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2.

@ Max ''The Li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 in W, Kuneitnan ( ed ■ ), Max

「： SeiecriünA in Transiation, Caoibridge： Cambridge UnLVRnuty Press. ]Q7S,
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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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法律制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 

用。

（一）法律与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把马克斯•韦们与卡尔，马克思作，番比较，我们发现这网位 

伟大的德M思想家具备许多相似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他们都是关注现实的人本主义者，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类生活所面临的--些根本问题。由于价值联向和研究方法的4、 

同，他们在回答同问题的过程中最终走h了不同的道路。卡 

尔■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最终发 

现对人类牛活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包括 

法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 

础，即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 

特征是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尤产阶级则 

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资源。表面上规定丁平等和自由杈 

利的资本主义法律实质上只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志，而“除了自 

由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 

通过这种唯物主义的分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一切“人剥 

削人”的制度提出了否定性的批判，指出人类真正实现自由和平 

等的唯-出路在于通过革命推翻这种制度，使劳动和生产资料的 

占有结合起來，也就是说，只有劳动者才能占有生产资料。在这 

神分析框架中，法律始终是一种处于从属地位的工具，并且终将 

在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历史过程中逐渐消亡。马克斯， 

韦伯早期的学术思想与1^_尔*乌克思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中世纪 

贸易公司的历史》和《罗马农业史》这两篇论文中，韦伯认为某种特

1丄令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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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经济形态会导致某些特定的所有权形式和法律制度@。但在 

1902—1903年之后，韦伯逐渐放奔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特 

别是经济决定论，而转叫一种多元论。®

韦伯认为，人类的吐会生活不是由单•-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而 

是处于宗教、文化、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中。 

他承汄经济因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起到f关键作用，但他否认法 

律垣经济力量的直接产物。他认为，法律构成…柠自治的社会实 

在，它与其他社会实在——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等——是 

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很难说哪一种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韦 

伯写道：

过去之所以缺乏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绝不能简单地解释为

是由于缺乏一种经济需要。正像工业上使用的技术方法一

样，为法律提供保障的理性化法律技术模式首先必须被“发

明”出来，然后才能服务于某种既存的经济利益……经济现实

并不会自动孕育出新的法律形式；它只能为一种已经发明出

来的法律技术提供传播和扩散的机会

通过强调法律的相对独立性，他得出结论说广一般而言，社会 

组织的法律结构决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分析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时候，韦伯提出了“可计算性” 

和“可预见性”这样两个概念，以说明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

@ 参见：ßeodix+ R. & Rntht G. , Sciiolarskip a/ui Panis£ui.ifup ； Müx Weher,

University tA (Jidifomia Kress, 1971, p. 235，237―8; Earaons, L. t rihe Stnjcture of 

Soeiai ActLont voL 2, New York： Tbe Free Pksw, 1968，p. 503 ,
吻参见：Milovanovic，D, , W^rian and MamoFi Analysis of Lau t Avebury，1989+ pp. 

26—27.
@ J/ffic ffWier on low fn Economy ati/l Srtdefy T p h 13 ］、

© Max fftt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deiy,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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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要依靠计算，其酋提是要有一套以理性

上！以预测的方式运作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系统，人们至少在

原则上可以根据其确定的一般规范来进行预测。@

但是，法摔与经济活动之问存在的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它们 

之间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在韦伯看来，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正像任何两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那样，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对 

法律时言，经济只是对其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之。而且，所有的 

外部因素都只能对法律起到-定的“影响作用”，但却不能决定法 

律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

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

关。……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

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扰态。因此我们必

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

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

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层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

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

在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c因为这些利益本身井没有创造出那

种法律。®

® Max and Society : Art Outline tjf Inierpretive Sociology t vol. 2p,
1394.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椿神》，第14洱。

L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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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律被看成是一种与经济密切相关、伹却并不为经济所 

决定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系统。理性的、形式化的法律虽然为资丰 

主义经济所必需，但它并不是这种经济形式的产物、这可以从欧 

洲大陆法与英国法之间仍然存在的戸大差异中得到证明：

欧洲大陆与英国基本类似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淌除W大法

系之间的巨大差异。自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法律制度

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下向大陆模式转变。相反，每当两

种司法模式和法律教育方式有机会一较长短的时候（七如在

加拿大〉，普通法总是占尽上风，并且很快挫败大陆法:：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逮样一个结论：自中世纪大学兴起罗马法研究

高潮以来欧洲大陆发生的法律理性化进程不是资本主义的产

反之，申独的髟式理牲法也无法催牛资本义，在韦扪看来， 

資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据约翰拉夫的概 

括，这些因素包括：（1）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法律对私有产权 

的确认；（2）自由的市场；（3）自由的劳动；（4）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5）企业与家庭的分离：（6）理性的技术；＜7）理性的法律。*

（二）法律的理性化与经济的理性化

最早由马兑斯-雷因斯坦提出，而后被许多研究韦伯思想的学

Max Weher, and Society : A/i Ouiline o/"[nierpretivs Sociology t vol.2 , p,892,
参见：Luve, John R - T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Max and Üte Sodologictii

Fffimdatiotis qf Vornan Civilisation r London and New York： ßoutledge, 199J, p.247.

韦
伯
论
西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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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加追究地接受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韦伯认为在"理性化程度最 

卨的法律制度——逻辑形式理性法”与“理性化程度最髙的经济形 

恣^一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t在《马克斯•韦伯在〈经 

济与社会〉中对法障的论述》-书的译者导官中，雷因斯坦写道： 

“有许多迹象表明，韦伯在其研究工作的某些阶段认为法律思想的 

逻辑形式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经济行为类型、并因此与现代资 

本主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戴维楚见克在一篇影响很大的 

文章中把本來十分保守的表达进步绝对化：

韦伯对经济、政治和法律的理想类型式分析告诉他：法律因其

可计算性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进而强调

只有具备逻辑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拥有普遍性

的一般法律规则的自治法律体系——才能够保证资本主义所

需要的法律确定性。®

自此以后，韦伯关于法律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点被法学 

家们概括为：资本主义是由市场导向的理性经济行为来推动的；这 

种理性经济行为的条件之就是存在一套理性化的法律，它能够 

最人限度地保障确定件和可预见性。这种具有逻辑形式合理性的 

法律制度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止是在这种“概括”之下，韦伯思想研究中出现了一个“英格兰 

问题”。许多学者指出：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那里的 

普通法体系恰恰不能归人“形式理性法”的名目之下。于是，他们

@ Mas Rheinstein, Introduction^ , in /W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T p, 1 □

@ Truiiek ? D, M ■，“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am”，Mur He-

view , 1972:3，pp.721—53, p.746^
场参见：Hunt，Ä. , ”Max Wdier’s Sociology (rf Law1' in his Ths Sodologicai Motfem&u 

in /M4J, Lundon & Basin^toke* The MacmiEan Lxd.，1978,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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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韦伯应该对这样*些问题作出回答：在形式理性法和资本丰 

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吗？英格兰现象难道仅仅足个 

例外？如果英格兰现象的确是个例外，那么韦伯的社会理论能 

否解释这一例外呢？

Ä:实，尽管马兑斯•韦伯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要一种特殊的法律形式来确保经济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 

但他并没有在两杏之间建立一种单线式的因果关系。正像我们在 

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的那样，这种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正是韦伯所 

要反对的。在理解韦伯关T法律与资木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吋， 

我扪需要把握这样二个要点：

1-韦伯认为经济和法律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两个相互依存 

血又各0具有独立性的领域。在西方社会中，经济行为的理性化 

与法律的理性化是在不同的力跫推动下、经由不同的发展进程而 

实现的。因此，与其通过理论分析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倒 

不如找出促使这调种历史过程发生的共同因素以及两者在结构上 

的相似性。韦伯认为，以资本主义为最卨发展阶段的理性化经济 

组织形式同以形式理性法为最高发展阶段的法律结构之间存在一 

种“有选择的亲和性”，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冋起来，也不能认为 

两者的发展过程是完全平行的。比如，在谈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许多法律制度并非来源于罗马法，而是来源于理性化程度较低 

的日耳曼法时，韦伯写道，法律发展的逻辑和政治层面中的这些 

‘落后1因素使得商业社会能够设计出更加切合实用的法律形式， 

而这在逻辑h更为完备、技术h更加理性化的罗马法中是尤法做 

到的，

2.韦伯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效虽转需 

要得到一种可以预见、可以预测的理性法律的保障，但他在任何作

® Weher, WtheF nn fxtw w Econorrpy and Society, p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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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屮都没有认定只有法律理性化的水平达到一定展次之后，近代 

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产生；他也不曾指出：法律理性化的程度越 

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程度就越髙。我们可以在韦伯的论:著中 

找到这样的段落：

包括资本家在时的社会群体对“可计算的法律制度’’的实际需

•要虽然是促使逻辑形式理性法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它

在法律形式化的过程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正如

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需要完全可以（甚至更适合）通过形

式化的经验性判例法来加以满足（正像英国的情况那样）。纯

粹的逻辑建构的结果往往会超出商业利益当事人的理性预

期。所以人们常常会指责纯粹的逻辑理性法“离现实生活太

远”。速种法律的逻辑系统化是法学理论家和他们的弟

子——法学博士们的内在知识需求的结果，也就是典型的法

律文人（］哦11 贵族的智识努力的结果。®

3.虽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曾经多次指出英国法中存在 

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还是把英国普通法归人形式理性法的行 

列。冇些学者之所以会产生“韦伯认为英国法是非理性的”这样的 

误解，是因力他们把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等同于他所指出的一 

种特殊类型的形式理性法——以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学理性法 

律原则和近代欧洲民法典为代表的“退辑形式理性法’’（bgicBlly 

forntal rational law）。其实，韦伯虽然认力遐辑形式理性接是一种典 

型意义上的形式理性法，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以遵循先例、注重形式 

化程序为特征的英国普通法也是一种形式理性法。实际七，韦伯 

对欧洲大陆法和英国普通法之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都有非常清楚

@ Weix Weber, EeanfwnY 也k/ Cksliine /nierpretive Sociology t vol .2, p, S55 ,

ICARUSVol. 1



的了解。他措出：这两种法律休系代表荇两种法律理性化的方式：

--种是通过法律职、Ik者的实践活动来椎动的经验式珂性化，月一 

种则是借助“法律文人”或“法学家”的学术研究沽动来推动的学理 

式闻性化，两者都可以产生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通过以上儿个方曲的分析，我们发现所谓的“英格A问题”灾 

际上岳在没有透彻理解+伯思想的情况下产生的-个假问题。其 

实，韦伯对“资本i义为什么改先产生在英凶”这个问题有着十分 

浓厚的兴趣。在其法律研究之中，这一兴趣主要体现在他对这种 

现象的乂-汴h:英国晋通法中“保留着人量古代的因素井且能够江 

M大的经济变迁中保持形式上的持续性”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 

解释，韦伯提出了自己关T经济理性化M法律娌性化之间关系的 

-般件理论。韦伯认为：经济理性化足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主 

要含义足指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行动若以持续性的（与反复无常 

相对）、“可预测的”方式来行动，从而便有序的市场交易成为吋能。

由于每个让会行动者的意忐都是自由的，他们对行动方式的选择 

本来是敁有无限多种可能件的。要使他们的行为趋向于有限的几 

种“可以预测”的选择，就必须用理性化的法律米XV他们可以选择 

的“ 4能性”加以约束和限制。何是，埋件化的法律制度必须与某 

-社会中人们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相一致，否则它就会停留在纸 I

面卜_,无法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文质性的影响。在比较欢洲大 

陆法和英国法的过程中，韦伯发现这两种法律制度都能够为人们 

的社会行动提供-•种理性的约束和引守，至于它们为什么会走I 

不同的理性化道路，其主要原因是两种社会原有的政洽结构、司法 

结构和法律职业组织方式不同。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统一的王 

室司法系统和严密的法律职业组织是英固投有系统接受罗马法的 

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英闯法走［:经验式理性化道路的原因之一： 韦

Weber, A/cüC HPöÄer cjfi /jjw Ecctrwmy Sw.iety\ pr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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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任何试围制定理性化立法或接受罗马法的努力 

之所以总是会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来自有权有势、组织严密的 

律师公会的抵制。适是一种垄断性的法律贵族组织，高等法院 

法官就产生于達个组织的成员之中。法律贵族们自己保留着 

进行学徒式司法培训的板力，传擾经驗性的、高度发达的法律 

技水。他们成功地阻挡着一些迈向逻辑形式理性法的运动

在那些不存在全国性法律职业者组织的地方，罗马法才 

能取得胜利。®

因此，是杏接受罗马法，足否采取逻辑严密的成文法形式，这 

些都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不同的理性法律形态都有可能为经 

济的理性化创造出必要的条件。而不同社会对不同法律制度安排 

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该社会所特冇的支撑法律正当性与有效性 

的资源。

五、法律与人的伦理选择

（一）自然法:法律的正当性来源

强制性、理性和m当性是韦伯在比较分析不时社会的法汴时 

最常使用的标准，也是现代形式理性法的特点之所在。韦伯的高 

明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几种特性之间的相互关联。现代国家正足

■® and Society: An Ouliine , vol. 2 , p,976.
Weber, jWoa n/i Znu： in. F^tnwriy and Society, 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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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形式理性法来整合强制、理性化Ü常管理和使统治止当化这 

三种功能，从而有效地维持H益复杂的多元社会中的社会秩序。 

在现代“法治国”中，具有一般性和晋遍性特点的法律使暴力以文 

明和理性的方式掺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全面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传统社会和克里斯玛型领袖统治的集权社会中那种葭接暴力所能 

触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远尤法同“法治国”屮的法律强制力相比。而 

且，珂性的、客观的法律还使暴力披h了 JE当化的外衣，使“哪里有 

播力，哪里就有反抗”这一规律失败。触犯法律的人在法律的强制 

力面前是无法反抗的，因为社会已经将其视力“罪人”。往“法摔之 

网”面前，“罪人”只冇两条路可以选择：“认罪”或者“躲避'“法 

治”股则使经过止当程序制定出来的法汁无须冉为己的正气性 

寻求外在的支持，而且，它还成为评价政治正当竹:的依据。在“法 

洽M”屮/合法”（le^ü）与“正成了 ■对同义词。

要想理解韦伯关于止当性的理讼，我们必须问到他仝部理论

的拣础——关丁社会行动的理论，特别记社会行动的类型学。韦 

伯从社会行动的意义关联出发，总结出了社会行动的叫种基本意 

义取向：（1）丁具理性的取向，（2）价值理性的取向，（3）情感式的取 

叫，（4）传统性的取向。这种分类的重要意义在丁：它使我们看到 

了行动意义的多样性，并且能够对这些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究。

在分析r人类社会行动所包含的基本意义取向类型之耵，韦 

伯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会服从某种强制、某种规则或某种秩序， 

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外在力量具有“正当性”。而正当性的基 

础则是这些外在力量中所包含的、与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取向 

相吻合的意义结构。韦伯认为人们赋予-种秩序以正当性的方式 

包括：（1）传统，（2）情感，（3）价值理性的信念，（4）法律。我们发现 

韦伯似T认为法律与T具理性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 

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则来自于人们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或者是对 

利益情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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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韦伯的社会行动类瑠学和正当性取得方式类型学 

与他对正当统治的分类作一番比较，我们发现：传统件行动和从传 

统屮获得的正当性显然对应于传统型的统治；情感性的社会行动 

和来自于情感认同的正当性対应于克黾斯玛型的统治；而工具理 

性的社会行动和来自于手段一目的判断的正当性则对应T法理细 

统治。只有价值理性的社会行动以及来自于价值信念的正当性找 

不到对应的正当统治类型。根据罗杰•科特莱尔的研究，统治两方 

人思想领域达千年之久的自然法理论恰恰是它们的对应物。

表3社会行动类型、正当性取得方式类型与正当统治类型之间的关联

社会行动的类型 止当性取得方式类型 芷当统治类增

传锐 . 传统 传统

悄感 情感 个人魅力（克虽斯玛）

价俏理性 1
价演 （白然法）

工M•埋性 | 合法 法掉一理性

书伯对自然法的论述包括这样一些電耍内容:

Ü）关于自然法的起源：韦伯认为自然法理沦肇端于斯多噶上 

义哲学，在古罗马时代山西塞罗和其他些法学家加以继承和发 

扬，最终在基督教教会哲学中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发胺。

（2） 关于近代Ü然法的复兴：自然法在基督教经院哲学家和法 

学家那里被发展成一套关于“正义”和“理性”的形式化公理体系， 

而近代自然法理论除继承了这一传统外，还受到两种主要因素的 

影响。一是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关于“自然”的思想；再就是来源 

于英国《大宪章》和普通法传统的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3） 自然法的作用：根据韦伯的论述，我们町以总结出自然法的 

H种作用:首先是规范（nonnaüve）作用，也就是为制定法提供一个道 

德基础，并指导和约束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其次是正当化（leghimit 

inS）作用，也就是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正当性证明；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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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rcvoiutitmary)作用，即帮助人们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创造新的 

誌律和新的社会秩序。在这里，韦伯所举的例证就是《法国民法 

典》。他认为：《法国民法典》是除了米自司法实践的英国法和来Ü 

坪论研究4法律教育的罗马法之外的“第三种世界性的決律其主 

果特色就是打破-切陈规、電新创造世界的理性主义精神。

(4)自然法的分类：韦伯把自然法分为“形式的”自然法和“实 

质的”自然法。所谓形式的S然法，就是完全不受权宜性的功利考 

虑的影响、纯粹以人类的理性思辨为基础的自然法，其典型形态是 

17和18世纪产生的“社会契约论”。而实质的自然法则是与人为 

法或制定法纠缠在一起的，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索影响的 

自然法。实质的自然法标志看自然法理论的弱化。

韦伯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法理型统治的扩张，自 

然法理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人为制定的形式 

理性逐渐成为自身的正当性来源和规范性基础，实在法不再需要 

诉诸一种“更高级的法”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二)韦伯论法律与宗教

作为--套理性化的规则体系，法律只能规范人的外部行为。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着独特意志和思想的存在，其行为必定有着 

精神上的根源。因此，法律必定与规范人类内心的伦理和宗教布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马克斯■韦伯研究社会规则的理论体系屮， 

对宗教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韦伯的“宗教社全学"与他的 

“法律社会学”之间更有着某种“有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

© 参见 t Hubert Treiber^ EJeclive Affinities* Behveoi Weber、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tuilogy of Law' Theory and Society, 1985，volT 14, ppr 8CW—61,



I 094

两者对于阐释西方社会的独特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1905年4月2 口，在写给李凯尔特（Ricken）的一封信中，韦伯 

提到他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设想：

在6月或7月间，你将会收到一篇关于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其

沦述主皆将会吸引你：基督新教的禁跌主义作为现代职业文

明的基础，这是对现代经济的某种“精神决定论的”（spiritual- 

istic ）理掩建构。®1

这里所指的论文就延于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士:义精神' 这篇著名的论文拉开了韦伯规模庞大 

的宗教社会宁研究的序幕。这项研究•育持续到1919年，占据了 

韦伯学术生涯顶峰时代的大部分时问。在韦伯去Ik之后，他关丁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被辑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出版，这弗 

论著至今仍是研究宗教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 。

在谈到书伯关于宗教的沦述吋，人们往往只关注于韦伯对“新 

教伦理”与“资本上义精祌”之间关系的论述。其实，韦伯整个宗教 

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东西方各大宗教的对比研究，來突 

出展A基督教文明的特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联。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一书屮，卞怕集屮採讨了理性资丰主

@ Marianne Webci-T jV/tuc WeJjer : A ，tninstded by Jl. iohn, Mew Yor4t： John

Wiley & Srtns, 1982 . p_356.
© 即；Max Weber j Cesatruneite Aufsätze zur , Tubingen; J, C「B,

Mohr, 1920,该文集共分三卷，第一卷包括《泞言》（1920〕乂新教伦珲勺资本t 
义精神》（1904—1905）、《基督新教ig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诸宗 

教之经济伦理》（包栝：“异论” /備教与道教”/中间考察一宗教拒世的阶段 

々方叫”.1915＞，第：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押》（续/‘印苽教与佛教”， 

1916—1917）,第三卷钽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埋》（续/古犹太教”，19]7—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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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何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兴起的论题。韦伯在这里力图论证：人 

典的精神世界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 

济变迁的真FH独立而乂自发的动力。貝体地说，西方民族在宗教 

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上义的发展起到了重 

人的促进作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 

种内在的亲和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 

定的力暈。韦伯以新教中加尔文派的敎义为范例来说明这个问 

题。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足由上帝永怛的大 

命所决定的：“按照i•.帝的旨意，为r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4 

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水恒的死 

_广。”®因此，加尔文教徒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争取获救，便 

开始无休止地进行劳作和有条有理地进行俗世活动。这种建立在 

“大职”基础上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导致f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 

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r必耍的物质条件。此外，加尔文教徙 

的大职概念，还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精神”。韦伯指出，恃 

统型的工人，他们的劳作只限于为挣到“习惯工资”所必须的长度。 

而信奉加尔文教的工人，由于渴望获得救赎，把劳动视为一种天 

职，为了雇主的利益倾出自己的全力，来确立受到神宠的证据。或 

许，资本家从他的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他在适当程度f:完 

成其天职的标记就越清晰。总之，新教伦理创造出r勤勉敬业的 

资本家，使他们安于节俭的生活，而把已有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 

财富，从而以尘世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属于“蒙主恩召”的那，类 

人；同时，它又创造出了清醒、谨慎而乂循规蹈矩的工人，来取代传 

统社会中行动迟缓的和无精打釆的劳动阶级，从而为资本主义的 

生产提供了一支充满精神力量的穷动大军。总之，新教伦理导致 

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

@马克斯•韦伯d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笫］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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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在韦伯g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从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异向(orienution )着眼，韦伯逐渐掲示出 

宗教在社会规范体系屮的作用，并阐明r西方宗教的理性化过程 

以及宗教碑件化b法律理性化乃至整个丙力社会理性化之间的关 

系■: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宗教

与从宗教内部研究宗教思想的神学家不同，作为社会科学家 

的韦伯并不X心宗教的实质内轾，时是对宗教的形式和社会作用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书伯认为，尽管卨度成熟的世界各大“正统” 

宗教都以某种“出世”的教义来引导信众，原始的宗教却完全是人 

世的，甚至是以追求某种可计算的经济利益为n的的。在人类社 

会的早期，由下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较弱，面对自然万物和 

社会关系时往往感到无能力力，所以人们柱往把外部世界神化，认 

为那里栖居着各种神灵。通过与神啟沟通以获得対外部世界的把 

握和控制，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 -切4职.1’中最古老的职业—— 

职业巫师”®的产生。早期宗教的象征性仅式冇助于消除人们对 

外部世界的恐惧，同时，也使同-个牛活共同体中的人们对同…奮 

礼仪产生信仰，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方式趋向于一种具有常规性的 

秩序。正如韦伯所言：“‘宗教的’观念对牛活方式和经济的首要的 

和基本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起丁固定化的作用。”®在古希腊 

和古代东方世界普遍存在着这种人格化的宗教形态，这表现为自 

然观上的万物有灵论和社会心态t的祖先崇拜。而到了古罗马时

姆 4盘断‘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餌务印朽馆，1997,上卷，第455 
页。

® 马克斯•韦伯舒济与社会》，上卷，第460凤，:.

I C fl U S V Ö I. 1



|_097

代，®方宗教逐漸呈现出种“1h人格化”的趋势」古罗马的诸神 

有着明确的分X,并且+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非理性存在。人 

们甚至可以理性地顶见神灵的作为。这使得宗教逐渐走进了理性 

的疆域。

作为--种社会规范，宗教土要从以下儿个方面引导着人的社 

会行动，使之趋向于某种秩序：

首先，宗教岳-种礼会整合的力黾，它使得单独的个人团结为 

一个共同体。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个部落、-个村社或-个城邦 

的人民往往共同尊奉着-个神灵，这种信仰以及相应的集体祭祀 

仪式维系着各社区的同一性（Memityh
其次，宗教为人赉的共同生活提供/。套共享的知识体系，从 

而使个性迥异的个人遵循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韦伯指出，生活 

在社会屮的个人总是要根据对他人行动的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 

动。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套共享的知识体系，每一个个人都各自 

根据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来行动，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人-- 

团混乱。理解和预测他人的行动方式必须以存在这样一套知识为 

前提。而一个社区的宗教恰恰是这样-套知识体系。

第二，宗教力人类社会安排r 一种“差序格局”，为长幼尊卑的 

社会等级结构提供了 一种“正当化理由'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 

根据不同的教义论证了不同社会等级安排的合理性C
第四，宗教为人们対现有社会秩序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合评” 

宣泄的出口。各种宗教指出了“观世”所固有的不完善状态，汄为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本身便意味着要忍受种种苦难。同吋，它又为 

人们指出r“另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指出在现世的忍耐和道德 

修持町以換得某种出世的福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宗 

教称为“精神鸦片\

第五，宗教是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其他 

重要规范处于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之中。一个社会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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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着这个社会的人们如何看待世界和他人，代表着某种特定的 

生活方式。而这种“社会生活的结构”同样体现在该社会的其他规 

范（包括法律）之中。

西方宗教的理性化

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导言中T韦伯指出了西方文明所特有 

的理性化性质。这包括国家行政管理的理性组织、自由劳动的资 

本上义理性安排、法律的理性结构、受过理性训练的法律家阶层的 

存在以及一种理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的出现，韦伯认 

为，西方社会不同领域巾的理性化过程是相也关联、彼此影响的。 

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丙方宗教的理性化过程揭氺出整个西方文 

明的独特性。

节伯汄为，宗教的理性化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交织而成 

的：一力面是艰术因素在宗教中的逐渐消失，另-方面是由文明化 

的西方人“把辿界理解成一个有意义的和谐宇宙并相应调整自己 

对世界的态度”的需求导致的信仰的不断系统化韦伯写道：

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运用两个在许多

方面相互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

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

个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米的程度。@

@ 善见：Max Weber, Gssammc/te Aitfsaise jmt ，Tübingen: Mohr >
1972，veil. 1, pp」1IT; W，StiiluchlKr, Dto EttliL'ickiiLng des OksMißilalen Naiionaiis- 

nuis^ Tübingen: Mohr, 1979» pp. 15ffT
@ 参见：Wutsekrifi tifid CeselhJrafi t Tul>ingcn: J. (□, B. Mohn 1956，volJ, p, 286- 
© 马兑斯，卞伯：《儒教与道教》，洪入离译，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56

J/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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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世界各人宗教的内在教义和组织形式，韦伯认定只 

有四方宗教才具有实现理件化的条件。这体现在以7儿个方面：

1. ®督教中的“卜_帝”具有这样几个特征：（i）他是…个jvn人 

格的存在，而不是•种非人格化的力量或原则（道）；（2）他并非永 

恆地存在于世冋，而是超越于现世之外；（3）他从“无”*中创造出世 

界，而不是利用世间已有的材料制造出新的物种或者通过生育繁 

殖“创造”出世界万鞠。这种超越性的人格上帝观具苻双茧含义：

（1）世界的意义不是人所赋予的，因此也不是人所能改变的。甚督 

教使人认识到自d的无知.从而対“规律”（law,用在人类社会巾就 

是指法律）产生敬畏。（2）在基督教中，世界及其意义产生丁人格 

化的卜_帝的“意忐”，“规律”也来源f这种“意志' 佴是，由f这种 

意志发G世人永远无法企及的上帝，所以人们无从得知其准确含 

义。花因为如此，天主教巾的教会（一种肚间组织）和基督新教中 

的《不经》（一种文本）才能起到指引人们生活的作用，成为沟通人 

类与上帝的桥梁。这使得西方人具有尊重理性权威，而不是屈服

r暴力的传统。@

2.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中，t:帝与人类曾经缔结r契约。 

在这种契约中，丨:帝要求人类过一种省节制的理性生活，作为自己 

给予人类保护的条件。这种教义具有多方面的总义：（1）首先，它 

使西方社会产生了尊重契约、诚实守伯的传统，并为后来古典自然 

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观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思想背景。（2）它开启了 

西方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先河：在h帝面前，人类尚且享有要求保护 

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是以履行一定的义务为代价的。这种教 

义使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权力的有限性，认识到权力必须有一个 

合法的基础=（3） !:帝与人类之间的契约是在非常遥远的古代缔

1
参见：Hubs A Treilwr T **( Elwctive * Between Welwr* s Sociology of Keb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Theory and Soäeiy，19S5, vol, 14 T pp.809—61,
方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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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生活在此后各个时代的人们无法再5修改契约的条款，也无 

法准确理解契约条款的含义。因此，人们必须借助专家——“先 

知”、预言家和牧师的帮助才能确知自己对上帝的权利和义务。这 

种对专业人士的依赖和佶任也为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创造r条 

件，

3. 基督教教义受到斯多噶主义和早期自然法思想的很大影 

响，表现出一种迫求对普遍法则的理性认知的倾向。/力代教丄和 

神学家都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他们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通过 

这些知识分f的不断努力，基督教终于发展成一种逻辑严密、论证 

繁复、体系完整的珲性宗教，其中包含着对宇宙万物和人赉社会的 

详细阐稈以及对人类行为力•式的全面指导。

4. 基督教提偵信徒之间的平等，从而省助于打破传统的家族 

纽带和等级制度，促生一种普遍性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基督教 

的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耶和华本来只是犹太民族的神灵，而其内 

在教义本身的特性却使得基督教最终突破了犹太民族的冇限范 

围，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在原因，基督教在具备适当外在条件 

的情况下必然会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韦伯对这理性化过程的论 

述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内容：

1. 棊督教教义中出现了一套解释世界的理沦，这套理论由抽 

象的概念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编织而成，排除了迷信和巫木的痕 

迹

2. 世界各大宗教按理性化的程度可以分为：巫木信仰和万物 

有灵论；文化宗教；伦理宗教以及救赎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属十最 

后一种类型，是理性化程度最髙的宗教。

© 拳見：Knmman, A. T., Afcur 职/ipr, Stanford Lniveraily Phs», 1983, pp, 147—165. 

参见：Cese/iscfeo/r T Tuhitigen; J ■ C ■ B■ Mohrt voL I, ppr250ff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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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现性宗教中，韦伯又根据宗教所侣导的生活态度iX分出 

了网种类型t拒世宗教和人世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天主教后 

费则主嬰是指基督新教。前者虽然具布理件化的教义，但却与世 

俗的经济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格格不人，而后者则能融人社会埋 

仲化的整体进程之中。

4. 韦伯指出，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动力有两种：一种是思想和 

精神方加的，土要是宗教职业人士和信众追求珂性认知的努力；另 

一种则是物质利益，主要是市场対■计算和町顶见的理性行为方 

式的要求。®

5. 基督教教会中产生了西方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最早的 

职业化专家，这些人是推动宗教理性化的i要力跫，也为西方人玴 

件的处世态度和牛活方式提供了一种摹本。

6. 基督教社团从组织上独立于国家和一切政洽团休，这种独 

立的地位使它得以同封逮君主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对立和制衡的关 

系，从而保障社会不会为种文化所左厶，而保持一种多元（至少 

是两元）性。正是因力有了这种保障，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理性宗教

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迅速获得发展和壮人。 |
I

I
宗教与法律的内在关联 |

西方宗教的理性化与西方法律的理性化

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相互关联的个人行动之所以能够构成 丨

某种和谐的社会秧序，其主要原囚大致宥两个：一方面，某-社会

中的个人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或接受T某种共同的思想或信 !

念，这种共同的知识体可以被称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

-■--------------------------------------- I h
it

⑩参见：Wolfgang Stjhlucht^r, 他奸 # Hatiorialism: Max ITeier ? s Detxivp- ▼

tftfifi/al Hiatory, Bertd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981，j>.25.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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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d/ws），它是这个社会屮的人们梁取某些一致行动的心理基 

础；另-方谢，社会中存在-。些洗丁个人、也外在f•个人的规范，这 

些规范可能是代代相传的风俗惯，也可能是社会中的权威机构 

人为制定、井有专门人员负责执行的法律。韦伯认为这两方面的 

因素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个人可能会在某种外在暴力的强 

制下做出某种行为，仉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常规。要使 

某种社会规范获得持久的效力，必须便它获得人们的自愿支持，也 

就是获得“正巧性％宗教是。种兼其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两种属 

性的社会存在，它与法律存在某种绗构和功能上的互补。在儿大 

文明古国的早期法律中，除了中国的法律只带存很少的宗教色彩 

外，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法典都同吋又是-种宗教经典，这种法 

典除了规范人的行为，还试图约束人的内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 

中，由于教会与世俗政杈的分离，宗教与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各0独 

立的但是，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所维持的社会秩序与世俗国家 

的法律秩序向來是瓦为补充的。因此，在论述西方社会的珲性化 

过程时，韦伯特别强调r宗教和祛律两个领域的兀动关系。

韦伯把法律的理性归结为三个方面：法律规则体系的逻辑-- 

贯件；法律规则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有效性以及法律规则的TT:当 

性（即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范的致性）。®韦伯认为，基督教的 

内钮特性有助于西方法律实现这三方面的理性化：

1.-节伯本人在论述四方宗教碑性化与法律埋性化之问关系的 

时候，主要侧重于研究教会法和宗教法律教育怎样推动了近代西 

方形式理性法的形成。韦伯指出：尽管教会法的实践过程像其他 

宗教法一样避免不了宗教和伦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教会法仍然属 

于--种实质理性法，但是，与其他各大宗教的法律规范相比，教会

城参见I: Micbftl ünitUt jVox ies rationn/iies du t/rotV, VtniA： L. G. D.） ä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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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貝有更多的形式理性因素。而且，这种因索直接推动了世俗法 

的理性化进程。韦伯认为教会法的理性化是以下囚素共同作用的 

结粜：

⑴在处理白身与世俗政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教会求助F 

斯多噶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然法思想，从而发展出-套关-丁 

止义的规范理沦c这种理论具有形式理性的特点。

(2) 巾世纪早期，教会在其“忏悔手册”中创造出了第一套系 

统化的法律，这些法律取材于日耳曼法中的形式化因素=

(3) 教会继承了罗马法中的职业性法律技术，同时又从古希 

腊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那觅学到了严格的逻辑分析方法，它 

借助后-种方法对前者进行了系统的概拈和整理，使教会法〈至少 

从文本意义上讲)成为-种逻辑严谨、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

(4)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的结构和专业设置把教会法的教 

予与神学和世俗法的教学分隔开來，这种学科制度安排进••步推 

进『教会法和世俗法两方面的理性化Q

(5) 教会的法学家们并不费心去为具体的个案提供意见，因 

此，他扪可以专心对法律进行纯学水的研究，从而在先例和逻辑推 

拜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规则体系。由于教会的科层式结构，他们 

对教廷的敕令和配套的决议非常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来提出自 

己设计的学理性法律规则，从而使之在教会的法律实践中产牛权 

威性的影响。教会的法律职业者们进一步区分r法律制定和法律 

发现，并提出和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同法判决必须以制定法为根 

据。

⑹教会的5治性科层式组织结构本身也需要〜套理性的法 

汴规范来加以维持和管理。，

在《罗马农业史》、《经济与社会》和《世界经济通史》等著作中，

财参见：Welmr, Affix Weber on inw in Eecnomy and Six：iery, [tp. 250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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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伯都强调丫宗教在罗马法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電要作 

川。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具体发生过程。实际」：，罗 

马法基本上记-种世俗化的法律体杀，而罗马人所崇拜的众多神 

灵也大多是服务于此俗的目的，象征着权力、财富、战争、和平等 

等。真U-:对罗马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倒是術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 

思想，特别是其屮包含的抽象的正义观。这一点吋以从乌尔比安 

这句经常被人引柑的诂中得到印证，法律是善良和公平的艺术， 

奋这项艺术中，我们（法学家）称得十_是教土，我们尊崇公正，并瓦 

倍奉这善良而公平的知识，区分正义和非正义，分辨被禁止的和被 

允许的，期望能使人善良，不仅仅是为丁毘惧刑罚，也是由f裉偿 

和真止的感动，如果我没有错，这是真文而非伪接的哲学，@这 

种门然法思想与基督教的内在教义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它很容易 

为基督教所吸收，也使棊督教团体对罗马法产牛了亲近感。韦伯 

的这种观点倒菇可以得到许多证裾的支持：教士阶层是斯多葛学 

派Ö然法忠想和罗马法在中世纪的主要传承者。中世纪的经院輕 

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深人探讨，从而 

发展出，种高度理性化的法学理论。这往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 

屮得到最明显的体现。由于经院哲学家十分重视对亚甩士多德所 

开创的逻辑学的研究T并将这种研究同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注释、整 

理工作结合起来，原本具体的、分散的罗马法规则被提炼和总结成 

一些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原则。因此，正是在宗教 

职业者那里，西方法律获得了逻辑上的一贯性，成为一套具格形式 

僉理性的法律体系。比查士丁尼《国法人全》早-个世纪出现的 

《狄奥多西法典》为欧洲的基膂教共同体确立了一种“生活指南”， 

其概念体系和结构安排都取自罗马法，但在抽象性和系统性方面.

@ 转引自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兄尔夫苫：《西洋i化史》（-），tr北：Ü朽局, 

19材，第1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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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比罗马法更有过之。“《狄奥多西法典》不仅侦古代罗马法的僵 

硬性得以缓解并表现出对蛮族的宽容，而且标志着异教的衰亡和 

宗教的统一。”查士丁尼的伟大事业是这种新的法律宗教的集大成 

者，他“希望K帝是这整部作品的作者和引导者”基督教并不 

仅仅是使罗马法在中世纪得以保存和延续的一个载体，而且述对 

罗马法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1＞它使罗马法成为一种普遍适用 

的法律（适用于所有基督徒），打破了罗马人与外邦人、自由民与蚊 

隶之间的界限；（2）它使FR然法理论更加系统和抽象，并以此作为 

实在法的基础；（3）它使罗马法脱离T家族制和奴隶制的背景，成 

为--种一般性的法律规则。

2. 法律规则在法律实践中的芙际有效性是法律的形式理性所 

具有的基本含义之一：它要求司法活动遵循预先确定的一般性规 

则，并且以内在于规则体系的标准来审理案件，而不是根据个别案 

件的具体情况来“就事论事”。正像韦伯在他的“法律类型学”中所 

措出的那样，世界各大宗教的宗教法基本上都属于实质理性法，也 

就是说，它们都避免不了在司法决策的过程中考虑法律以外的因 

素，适用法律之外的标准。这一特征是基督教也难以避免的。但 

是，与东方的一些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世界很早就 

实现丁教权与政权的分离。这样，世俗法of以吸收教会法中的理 

性化技术因素，却不必受宗教审判方式的直接影响。这使法律的 

实际有效性成为可能。

3. 基督教通过其信仰体系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这一 

点对教会法来说自然是顺理成章，而対性俗法來讲也是如此。在 

韦伯那里，宗教和法律都是引导人们按某种方式生活的“导向性” 

结构。他发现：在西方社会中，这两者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所提供的

@ Cl N. Cochrane, Christianity attd Classical CuZture, Oxford University ftess, 1940* 

pp. 31S~5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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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基督教要求人们过一种理性的、节制的 

生活，而这种屯活方式也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西方的世俗法律 

(特别是在近代早期)也常常借助“上帝的名义”和神学自然法中的 

正义、理性等原则来作为支持自身"正当性”的资源。

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与法律理性化命题的分殊

通过仔细阅渎韦伯的文本，我们发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的命题和他关于法律理性化的命题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理想类型 

分析框架，而且，这两个命题都分别经历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其 

早期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

chrift)------ “罗马农业史及_其与公法和私法的关系”(öie römische 4-

grargesehichte in ihrer Bedeuiun^ ßi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中，韦伯 

把资本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因此，他甚 

至在古罗马的农业经济中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这种观点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泰與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影响＜；蒙森足 

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在罗马法和罗马历史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分别于1854、1855和1856年出版的《罗马史》三卷本是他毕生心血 

的结晶。在这部巨著中，蒙森通过考察古罗马的法律結构对罗马 

史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法律结构及其变迁过程就是历 

史本身”® ::因为法律明确表达着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而法律的 

变化则体现着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法律的内容取决于各个社会 

利益集团争夺权力的最终结果，它体现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由斗 

争和妥协交织成的张力。蒙森认为，公法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指示 

器，而私法则表现着社会的家庭和财产分配结构。因此，通过分析 

-个社会的公法和私法制度便可以揭乐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

® TLetxütr McKnmsenr Reden und , Berlin, 19Q5T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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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蒙森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岛克思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物质 

利益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争夺物质利益的斗争(阶级斗 

争)则是政治的主要内容。他们也都认为：法律体现着社会各阶级 

的力量对比和枚力分配，同时也体现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

马克思不同的是，蒙森认为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平主义这样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非表现着一种历史发賊的必然规律，它们只 

.进表乐着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因此，奴隶制并不排斥资本主义， 

相反，古罗马的“财政、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正是以剥削奴隶的劳 

动为基础的。@蒙森指出：

历史的意义在于：通过观察过去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揭示出

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的有机条＜4------ 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基本

因素，以及因时因地而异的遠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方式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是这样一种在许多社会都存 

在的基本因素，而在不同的社会中，这种因素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 

他因素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到一起。指导韦伯写作“罗马农业史”的 

导师是戒业史专家奧古斯特•梅蔽恩(August Meitzen)，但射述篇文 

章的写作起到最大影响作用的却是蒙森c正像韦伯自己所说的那 

样，对专家们來说，我无需反复指出我的研究方法是以蒙森的研 

究为基础的，他的研究已经力此后所有关于罗马公法与行政法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 ®韦伯从蒙森那里借鉴来的最重要的个观点

@ 参见：G. FL Mueller, “Weber and Mommsen: Malmaliiim1* T in firüisk

Journal of Socio/c^ f ]9S6T vol,37 , pp, 1 —20,
© Hieodor Mommsen, 77« Hisfory of Rome T New York : Svril^ier，s Sons，LS85-, voL 5， 

p.557,

⑭ Max Weber，Die Agrargcschich^ in i/trer fiir dtu Stoats-und Pri^Ja-

trvefu t Stuttgart: Enke, 1S9I t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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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古罗马社会巾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不过，他也对蒙森的观 

点进行了 -些修改，不再仅仅从经济含义上来定义资本主义，而是 

试阐找出资本主义所色含的政治、经济、法律乃至社会心理等多种 

闲素。力此，韦伯区兌广政治导向的货本主义（politically oriented 

capi tai ism ）和市场赞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 □前者主要是利用联 

治权力所造成的机会来谋取利润的一种行为方式,后者则是以资 

本雇川劳动、并把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种方式。前 

者受其本身性质的兄限，只可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存在，后者则成为 

—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生产方式，韦伯指出，在古罗马社会中， 

靠剥削奴隶和贫苫的自由K的劳动来获取利润的大庄园（üikois） 

实际上已经具酱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因为庄园经济已经不 

再是一种“自给自足”Utihdda）经济形态，而是一种以追求交换价 

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韦怕发现：典型的罗马大地主大多居住在 

城市巾，热衷于政治活动。他们在乡间的庄园则由忠诚的管家（通 

常由获得解故的奴隶担任〉负责经营。庄园土地上所生产的主要 

是市场上髙价格的产品，比如橄榄油、酒、蔬菜、畜禽等等。谷物由 

于利润较低，主要由殖民地生产。这些庄詞产品基本上不供生产 

者和庄园主自用，而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取髙额货币利 

润。®闵此，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着髙度发达的市扬，而“0由 

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只有利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

非常明I的是，自由竞争并没有给小农带来任何利益，而只有 

利于那些占有较多地产的农业资本家、贵族和庄园主。实际 

上，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代表着“历史上最明显的农业资

® 参见 t ßcvncuriy and Sociciy: An Outline of Interpr&we Soduic^y T , 1.

pp.68ff.
© 参见：Max Webert The of Soäal R&üity，Eldridge，J. E, T. ( ed,),

Socken Bonks1980, pp-26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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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划分在罗马炻 

史上得到赤裸裸的展现。@

但是，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祌》一书中，韦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 

论。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将资本主义与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 

批有纪律的(disciplined)的劳动力以及常规性的资本投人联系起 

來。也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掲示了新教伦理对于上述理性的生活 

方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但是.韦伯并没有在理性化的法律与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 

神之间建立任何必然的联系。正像我f门在上面已经讼述过的那 

样，韦伯基本上是把法律的理性化、伦理的理性化、统治或支配方 

式的理性化以及经济组织方式的理性化看成是儿个独立的发展过 

程。它们可能在某•一社会一历史的关节点上发生关联，但它们之 

问的关系却肯定不是因果性的。近代两方社会的独特性有可能是 

上述儿种因素汇集或叠加的结果。这一点理论上的澄清宥肋亍我 

们正确认识伯尔曼教授对韦伯法律理论所提出的批评。®我们看 

到，韦伯并不认为法律的理性化是新教伦理作用的结果，他甚至认 

为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対法律的理性化起到，h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展示了韦伯通过其历史的、比较的社会 

学研究対西方法律之独特性的全面剖析。他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 

西方法律与西方社会的玫治、经济、伦理乃觅宗教的相互关系，并 

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揭示进-步凸现了西方法律的内在品质和外部

Max in ihrer Jur das SuiaL^u/id Prirn-

tr&ht t reprint, AnKtenianit 1962^ p. 129.
参见伯尔曼：《法津与革命-一Ö方法汴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 

大甘科全朽出版社.1999,主要是其中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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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的独特性足-个十分复杂的琛题，而韦 

伯的社会理论为理解和阐释其屮的复杂性留下r很大的亞间。如 

果要公］k地对待韦伯，我们就不应当从他那复杂的理论体系中“化 

约”出儿个简单的命题，进而指出其中的“不足’’或“缺陷”。作为屮 

珣的法律和社会理论研究者，我们所应当从韦伯那里学习的，似乎 

不应当是在中国的“本土资源”中发掘某种与“资本主义精神”或 

“理性的法律制度”有“内在关联”的因素，而是应$以韦伯所揭示 

的西方社会的独特性为参照，致力于去发掘中国人的生活秩序中 

所蕴涵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联s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在近代与 

西方社会遭遇后的臣大变迁以及这种変迁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我 

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当看到，韦伯的社会理论所阐释的主 

要虽西方社会和西方法律的各种特性，我们不能将他的务种命题 

直接套用到中国，也不能用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的独特性去反驳 

或“证伪”韦伯的理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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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 

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 

题*

□李猛4

目录

—、理性化的命运与人的自由：韦伯的问题与困境

E韦伯的问题域

2. 新教伦理命题：社会理性化与伧理理性化

3. 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从支配社会学透视韦伯的困境

二、 “英国法问题”:法治国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

I韦伯眼中的英国法

2.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3. “法治国”的二难抉择

三、 “普通法心智”的内在视角:作为技艺理性的司法理性

*本文的初搞锊允后時舒炜、郑戈、赵晓力、强世功、林国基、黄春咼和林W荣宥过. 

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宝寅的意SU我在美国的朋友萆泳和谢桂华费心帮我找到了

些宽要的文献，在此谨致谢意。井特别感谢强lit功，赵晓力利郑戈在法学7/1时 

对我的指学，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妓励，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当然，文章中的 

一切问题仍由作者本人承担。

-作者单位：北京大宁社会学糸，邮政编码：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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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法、自然法与实定法

2. 普通法是一种完善的理性

3. 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例行案件与疑难案件

4. 司法理性与程序技术

四、 “普通法心智”的外在视角:司法理性的治理

1. 司法理性的治理：普通法的形成

2. 法律的自主性与治理的超人身化：法律职业的兴起

3. 普通法理性作为政治的“普通话”：法律教育与“英国自由”

4. 清教、圣公会与普通法：如何治理良知？

五、 回到韦伯:佗理理性化与社会理性化的法律关联

1. 重提问题

2. 能动的理性化

3. 伦理理性化与作为斗争的自由

六、 "尾随者"的国度：自由的条件与自由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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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youth/3 &aid his father，“I took to the law，

And argued each case with my wife;

And the muscular strength, which it 职ve to ray jaw 

Has lasted the rest of my

-------Ijewis Carroll, Alice sAdwrUures in Wonderiand

一、理性化的命运与人的自由：韦伯 

的问题与困境

1-韦伯的问题域

二战以后，德国学界逐渐恢复了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 

随着对苇伯思想的研究渐趋深人，芙国社会学界生产的韦伯形象 

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严厉的批评。在荚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的“韦伯的思想肖像”，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 

“卑面化”，将韦伯充满张力的复杂著述简化、改造为与主流社会学 

理论相容的教条学说，并利用这种教条化的韦伯形象(一种以规范 

秩序为梳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来为主流社会学界的诸多实践意 

识形态提供依据，无论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还是他 

的“科学学说”(Wissenschfelehre)都经历r类似的命运。

不过，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某种在欧洲知识界中一度占裾重 

要地位的韦伯解释。这种解释的突出代表就是卢卡奇(Geo¥ 

及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如果说，美国社会学界生产的“节

伯的思想肖像”是-个乐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那么，卢卡奇 

这位与韦伯在海德堡交往密切的“朋友和学生”就创造了一个悲观 

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只不过这个“偶像”没有在理性化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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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伴奏下的现代化“喜剧”中出场，而是在理性毁灭的悲剧中扮演 

主角罢了。但从马求库塞(Herbert Marcuse)对韦伯毫不留情的批评 

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的这两个形象之同实际上相去不远。®如 

果套用韦伯木人的说法，帕森斯和求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対韦 

伯的解释与马尔库塞的理解，分歧只在于他们各自的价俏评判立 

杨不同，但他们对韦伯著作却采用了类似的解释原则，甚至作为这 

种读解基础的“世界图景”，都是M—个话语空间的产物只不过

-方将韦伯的理性化看作是现代化，而另方则将这种所谓“现代 

化”的“理性化”看作是工具理性肆无忌惮的扩张，其实质是异化或 

者说是一种十足的疯狂，®是“在理性的效率之中有计划地消灭成 

百万的人，有计划地毁灭人类劳动这个进--步繁荣的源泉”。®

1975年，针対这些土流解释，德国卞祥腾布鲁克提出了一个 

尖锐的挑战：韦伯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腾布鲁克指出，现有的 

韦伯形象存在严電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韦伯，就要弄清楚韦伯的 

梳心问题是什么，抛弃将韦伯的著述神圣化(或者说是教科书化) 

的做法，从著作发展史出发，注意韦伯箸述中各种不同文本在形态

03这点也体现在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界对韦伯的所谓“去帕森斯化':从 

今天的角度看，尤论是斯谓“疋统共识”中的韦伯形象，还是激进左派眼中的韦 

伯，争论双方的观A太概都缺乏对韦估关心的问题的真正感受。Jere Cohet, 
ol. , 44E>e-Par^onaliziii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uii** Inierptckriiün of Weber5 a Socinl- 

□gy\ Taicatt ?aisomt on Cohen ah、et al. , 4* Reply to Par-
sons”，reprinted in Puter erir T JUchp Wabfr* Critical Ass^ssmetm H ( Londim：

1991) + val. 2, pp,111―40.
0)施路赫特也指出，帕森斯与马尔库荜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类似的历史视角.. 

参_UL Gu-tarüuec Roth and Wol/gaug ScMuchter t ’Max IPS如r、Vision vf //iskJtry (ßerke- 

lej: bniver&ity at California Prea^, 1979)，p]2, n.4r
③今大回头来看.比较而言，倒是所谓“正统主流”的解释更多地考虑了韦伯对现代性的 

复龙埋解、尤其是Ü米饱受非议的帕森斯。卢卡奇等人对书伯思想的澳解背后W理 

念，我在“论抽象社会”一文中有所讨轮(<社会学研究X1999年第L期，第1-27少)。

®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菁作中的丄业化^资本:i■:义”，收人《现代Ä明与人的

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5联书店，1989)，第W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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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别，将韦伯笔下成熟的、确定的观点与那些尚在摸索过程 

中，属于“未完成”性质的著述区分开。从这个角度出发，腾布魯克 

招出，理解韦伯思想的关键并非韦伯去世后由韦伯夫人与温克尔 

曼等人编纂的《经济与社会:L而是韦伯生前亲手编订出版的《宗教 

社会学文集》，尤其是韦伯在临终前为这一文集撰写或修订的儿篇 

提纲挈领的文章汊文集》“前言”（Vtxbemerbmg）©、“世界宗教的经 

济伦现”©的“导论”（Einleitung）以及著名的1‘屮间反思”（Z^ischen- 

betiachlung）®。这呰文章是我们理解韦伯的中心问题的“钥匙”

尽管对于腾布鲁克的具体观点尚存争议@，但腾布鲁克的方

⑤值搏注査的是，由丁•帕森斯在翻译《新教伦理1j资本七义精神》时将这篇“前 

7T’--井译出，置T正文前，在英语和汉语肀界T许多人都误将此文当作《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掊神》的“导论'这是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错误，iE如Ben- 
jaminNebwn听咅，这篇写于193□年的著作是整个卡伯著作的“关键线索'参 

见韦伯：《世界宗教论文集》“前rf”（原为“导论"），收人^新教伦埋与资本主义 

精神》（干晓等译，4t京：二:联书店，1987），第］—

© 与‘*蔌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4资本1-:义桔神”两项早先的研究 

•-同构成《文集》的卞.体，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以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窄要汁 

划，包括已泠完成的冇关中国宗教（慊教与道教h印度宗教（印度教~佛教）的 

研究，未Äß完成的占代犹太教分析.以及其至没有來得及成篇附对伊斯S教 

和早期基音教等宗教的研究。参见 Schlucliiier, üdiwriaiisrn , Edition

and （Eeritelw: University cf Calilomia Ptcsft, 1989） , Chap. XII.
© 均兮于1915年，在1920年义经过韦怕的修订。这两箱文章收人屮文哦的《摘 

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商务印朽馆，1995）;《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r沣 

论 '弟3 —40以；1•中间反思”（王椤芬译为“过渡硏究”），第3（12—337 JI.
© Friedrich Tenbriick r “"line Ptcblmn of Tlicmati^ Unity In the Worts of Max Weber”，in 

Kfiilh Tnlie cd. , Ktsuding IPsfifir （Lnndoil: Rrtutledge, 19M9）, jjp.42—84 -
⑨除r下文直接论及的-些争论外，-•-个争议的焦点是，韦伯的著述是种只其々-- 

个梭心问题河湘像雅斯贝尔斯所言，韦伯的著作就是一些“分散的片断”，甿‘片 

断化it鲜明体现了韦怕思想与生活的风格。认定--位学者毕牛的 

研宄只是弭绕一个中心问题，这本身井非理所3然的假设。尽骨本文的分析仍.士: 

要是从•• •个M题域出发考虑韦伯的思想，但我们井不因此认为这一问题域是贯穿 

韦伯全部著述的唯。问题域。而0_卽使在本文考察的这■ •问题域中，迅管韦伯有 

要新教伦埋的分析与有关现代法理权威的论述涉及同样的主题，但却已经从不同 

的角度触及了这一土ffi。实知情况显然喪比腭布倕克最初认为的情形复杂枒多。 

参见雅姐培（雅斯W尔斯）&节怕》（鲁燕萍译，台北:桂冠图书，1嫩2），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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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对韦伯本人作品的“除魔”工作提醒我 

们：一方面，如果想探u韦伯所分析的各种实质问题，首先要从韦 

伯的整体思路着眼,从构建韦伯的问题域人手。而另一方面，我们 

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韦伯本人对他关注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未 

构成一个结构完整、无懈可击的著迷体系。相反，韦伯的著述是由 

不同创作时期，出于不同目的撰写的文本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与 

冲突的“战场”，既必须把它们放在韦伯乃至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各 

种问题域中来理解，又要考虑到文本本身的“实验性毕竟韦伯有 

许多论述只是尝试性的探索，而非最终答案。当然,上述这两个方 

面并不矛盾，尽管韦伯文本解释过程中的“解释学循环”问题要比 

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时考虑腾布鲁克提醒我们 

注意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就有可能掌握了 -条解释韦伯社会理 

论的重要方法原则，使我们去运用韦伯的思想，通过发展他的问题 

与思路，从而在一个与韦伯共同探索的髙度来重建韦伯的文本，而 

不是将这些文本当作可以不加思考地“寻章摘句”的神圣语录。窄 

竟，真iE追随韦伯的人并不是要去创建韦伯学派，而是要和韦伯一 

起提问。®

运用著作发展史的方法，腾布鲁克重构了韦伯的理性化命题。 

在腾布鲁克看来，韦伯“毕生的论题”就是“何为理性”的问题。^为 

了解决这-问题，韦伯着手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韦 

伯的笔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除魔因此，要理解理性

⑬这也许是韦伯思想的真正'"梢抻”，参见DiA K&aler, lUax Wwr ： tin introdtictinn. 

i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be Univeraity of ChicagD Press, 1988）, Chap. 7.

® Terfiruck, “The Problem of rIb«natic Unity in the Wmka of Max Wdaer" , p .75 .

© Entzauberung的课法至今仍有〜狸争挖，从字面上来看，应译为“ de-raagii；i£ca-
üW（施路赫特就认为这样更准确），在英语学界，足管“除魔”（disencbuu 

中文也有人译为“除魅”）是较为普遍的译法，但也有学者指出（如H^-
nis）:应译为“去神秘化"（^myatificaliw），不过从屮文的角度看，“去神秘化”并 

不太准确，似乎仍以“除魔”一词较为理想。

题叱
与I 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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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历史阶段和各个环节，就必须考察除魔的历史。

腾布鲁克的文章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博得了广泛的赞赏，佰

他的具体结论却受到丁许多非议ü学者们指出，仅仅将韦伯的核 

心问题归为除庵的论题，未免过于单薄，似乎无力支撑整个韦伯 

著作的复杂性，毕竟“除魔”这一说法在腾布鲁克自己认定的几篇 

韦伯关键文本中，也只出现了两三次而已.很难称得上是韦伯的 

核心概念而且，“除魔”的概念本身果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韦 

伯的整个著述吗？ 一些学者也深表怀疑。施路赫特就对腾布鲁克 

的命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腾布鲁克有关《经济与社 

会》的“解构工作”尽管在方法论上意义重大，但却不免矫枉过正。 

过于强调《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重要盘义，却忽略了《经济与社 

会》®的重要性。®居管《经济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被看作是韦 

伯的社会学遗嘱，但其中包含的丰富论述无疑是理解韦伯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中的大量文本（特别是第一卷）属于韦伯在 

19]5年后的成熟期作品，对于理解韦伯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价 

值。

不过在有些学者眼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腾布鲁克的观点表 

闻上是要批评美国式的韦伯形象，实际上却是在捍卫这种已经颜临 

危机的观念。而要真正理解韦伯的思想，就必须彻底拋弃这种从

⑬“导论中一次中间反思"中两次，尽管韦伯在成熟阶段（1915年）之前，就已 

经使用过这一慨念a 参见 3diluchterh RmicfnalismR^.igiart anJ Dönunation t pp. 
577—8j n.35.
©被编入《经济与社会》中的许多文稿《于韦估为拟议中的 < 经济、诸社会秩序及 

其权力》一书撰写的部分文宇。新瓶韦伯全集件原属《经济与社会》的这些文 

本按这■-书名重新编舞。三联书店的中文艇《窄伯选巢》也采取了这一擗法， 

荈不过译作《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甘阳编，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S）Q有兔该书著述史力面的情況，参见Schlüchtern及tiioncUüvn，wui 

ifemihciiion, Chap. XIII.以下出十引文的方便，我们仍然援用《经济与社会》的 

名字。

⑮ SchJuehter，Jimionaüsfn, ünd Domituxiion , Ch^i. XII - X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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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角度思考理性化的思路，真正冋到韦伯自己的问题域中 

在亨尼斯看来，韦伯的理论与今H所谞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所

谓“社会学”关汴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要理解韦伯关心的根本 

问题是什么，就要将韦伯的论述重新放回当时德国思想界，乃至一 

个更广阔的思想传统中，不受今天狹隘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束缚。 

在这样的视角下，韦伯一方面被视为整个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的 

一个现代传人，直接继承丁德国哲学人类学和性格学对人（特别是 

人格与个性）的关注；另一方面韦伯又与马基雅维里以降，以卢梭 

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传统血脉相连，关注的焦点是 

现代政治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韦伯的核心问题就在这两个思 

想传统的交汇处，即“现代命运下人的发展”的问题。根据洛维特 

的经典论述，也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 

“除魔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就是人的自 

曲，没宥自由，也就谈不上什么焊严。尼斯强调，只有从这样的 

问题域出发，才能理解韦伯的理性化命题：“韦伯的主题并非一般 

意义h的理性化过稈，而是实践的生活行为的理性化过程”，韦伯 

关注的“只有那些与‘所有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 

化1有关的‘理性化过程这一思路是理解韦伯的经典著作《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n韦伯在这本书中关心的问题并 

非新教如何通过造就资本主义的“精神”，促进r资本主义的发展，

© Wnhcim A/cus : Essays in (London； Allen & Lnwin^
19SS)o当然，部分受德国学者的影响，当代实国的年轻学者也力罔扬弃帕森 

斯和本迪克斯于树立的韦伯形象，这豆然比“韦伯的去帕森斯化”要有意义 

得多。特别参见 Lawrence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CuZfitere, ,(卯i

in the of Max { Berkeley t University cf Caliiomia Press,
1989).

© Henrdä, A/rpc ffWicr，p + 6^
© Karl Loewith^ Max (FeAer and Karl Marx (Londmi； Geot^ft Alien and Urnvin, 1982), 

pp. 19—22.
H«inisT Max tTeÄw , p.45 t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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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早在1902年，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就已经在他的《现代资 

东主义》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而韦伯明确告诉读者，他关心的 

问题与桑巴特不同。®韦伯关心的问题是新教如何塑造了一种伦 

理意义匕的牛_活风格(ethical Lebensstil)，而正是迭种生洒讽格标 

志着资本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的脞利。

亨尼斯的解读尤疑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仍然存在严重的问 

题。将韦伯放在更为广泛的思想背景中并没有错，但因此忽视r 

韦伯一代学者重建社会思想的努力，仅仅将他的观点看作是数百 

年的经典问题的延续，+免矫枉过正了。节伯本人一再讥讽对科 

学问题采取一种半吊r的业余作风或文人y气®而亨尼斯的做 

法却恰恰是在将韦伯的论述“业余化”。®而且，隐藏在亨尼斯其体 

观点背后的理念似乎更令人怀疑，将韦伯视为一个对现代性允满

® t伯在承认桑巴特对G己思想的影响的同时，明确区分了角己的思路与桑巴 

特的思路，这一区分散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的各处，例如第55 
页、第157—161丸、注12、注14。这•点特别体现在卡伯•哀强调的对理性资 

本卞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C如贱民资本主义或盗賊资木主义)的明确区分

卜_，例如；M<ut 浓eher，Pviitictjl Wriiinga (Cambridge: Camhridge Univejsity Press, 
1994)，pp‘89^90.

© 例.如十: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抻》，第17-18 而iE是因为韦ffl能将 

“个件"、“生沽方式”勾*‘人”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国K经济7 ,历史卞或杜会竽的 

研究巾，才使他的这些观念勾当时盛行的个性的偶像崇拜或所谓“伦理文化" 

E分开来。韦怕对文人3气的批判，矛头针对的实际上是无视規实的浪漫主 

义。在韦伯看来，这种“文人的肥皂泡'有意培养了一种无视现实的习惯，缺 

芝韦伯一再强调的“现实感和客观性”而日打着所谓"牛命”或 

“体睑”的旗号，不仅不能坚守个性，相反却是在瓦解个性。有关韦伯对文人习 

气的批评，参见韦伯？1以学术为业”，《学术与玫治》，冯克利译(北京：二.联书 

店，1998)，第 25—27 页；Weber, Pofitioal Wütingt、p. 107。韦伯对所谓“伦理文 

化"持严厉批详■态度，例如：Max Weber, Anlicritical last Word on Tlie Spirit of 
Capitalism", American. Joumai of Sociology , vol. 83, no.5 (1978)，p. 1125 i 龙其参 

见：Scoff, Fl^SVIg the Jron Cage , pp. 22ff.
© 这-点在亨尼斯的“解释'方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亨尼斯-再强调韦伯的中

心何题是"人的发展'但由于确实很少能宜接在韦伯的文本中找到充分的例 

证，亨尼斯不得不反复辩解说韦伯尹末明确地喇述自已关注的根本问题，但既

除
寘
的
世
界
与
禁
欲
者
的
守
护
神
：
韦
伯
社
会
琿
谇
中
的
「英■
国
法

」阿
厲



I 120

怀疑，対古老的农业社会式的自由抱有强烈怀旧情绪的浪漫主义 

者，尽管在文本上并非毫尤依据，但却很难与韦伯的总体形象相 

符。®最后，亨尼斯与腾布鲁克一样，也未能均衡地考虑韦伯的整 

个文本，往往忽视了《经济与社会》以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 

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大概因为这些成熟的研究往往不符合 

亨/E斯的“反社会学”取向，反而被弃置一旁。

也许要理解韦伯的问题，就需要做韦伯的同伴，而不是死人或 

僵尸；需要和韦伯一起，甚至要走得更远，站得更髙t在腾布鲁克的

然节伯欠心的问题足"人的发展”这样-个垤典问题(无迨是在政治思想史 

中，iS是在德国知识界里)，那么，他为什么偏要躲躲闪闪，不青明言呢？ Kif且 

亨尼斯也没右告诉我们，仅仅进在阐述传统fpj题的韦伯，力什么偏要贽尽心 

机构建•套解释社会学的范畴框架、反复思考相关的"科学学说”问题。而在 

亨圮斯看来，这些思考+哿在卞伯的思想中井没有么核心地位，只不过是 

以“隐晦”的jy式(？)展现r韦伯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此外，节尼斯片面强 

阑1伯早期作品的重耍性，认为韦伯从法7转向国民经济学具省重要意义 ， 

而相反却对1908年前后卡伯转向社会学不置一同甚至嗤之以#，这些都暴甭 

了亨尼斯思路的缺陷，这样看来，鬼路赫特讽剌亨尼斯的这种7/法足"侦探 

式的思路”，井偏见之辞;：(参见 Schlucht«r, Raitoncdism, Religiai arid Domina- 

(toft, P.413 J正如韦伯本人尖锐指出的，在科学领域中“采用1人'的概念显然 

不是一种对经验问题的解答。相反，它是一种拌秘化的做法”(Max Weber, 
CriiüjiK vf Slansnisr (New York： Hie Free tVea«, 1!Z77) , p. 168)ü

@这当然与亨尼斯对韦伯早期作品的片面强调有关„不过，限于本文的ä的和篇幅, 

这里不吋能处理这样复杂的M题，徂下文的论述已足以表明作者在这Ä面的态 

度=在我看来，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止在于他是一个"社会” 

(Gesellschaft)的杜会学家，向非*‘共間体”(Gaueinschoft)的社会学家c•参_5L R. 
Hdtnn and B. rRimer, Max on Eamxr^ and Society (Landon； Rtutlsijge，1989), p. 
39。韦伯的这一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政治著述中对各种"祖疏的浪授派”坚持不 

懈的批判，特别是他对某些人倡导a兴传统的"等级国家建立所谓经济一政 

治方面的“团结原则11的驳斥。(参见W如r, PoiiiKot Tatings, pp, lOOff.)不过，特 

纳本人仍然认为韦伯是具有怀旧情绪的悲观社会学家，特别体现在他的“命运”概 

念上，是19世纪怀旧社会学的代表、对此，笔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下文对此有所论 

及-不过,对这一问题更金面的考察，也i午而要我们尝试阐述•■种真正的"命运社 

会学”。(特朗的观点参见 brym Turner, “The RationalizHtiGn of the Body: Rfflections cn 

Mcxfernity and DiadpLne", in Sam ^hunster aid Scott lash ed., Mca. Wdxt, BsOionality 

and Modernity (Lcndon： Allen & Unwin, 1987) , pp.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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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洛维特一亨尼斯的解释传统与施路赫特的文本重建基 

础上，考察韦伯留给现代社会的，无论在思想和实践中都始终难以 

逃避的问题：理性化与自由。

2,新教伦理命题: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

韦伯晚年开始注意到，并不仅仅存在一种形态的理性化，在中 

国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的形式e但是，韦伯始终反对进 

化一历史观念中的相对主义在韦伯眼中，“近代西方形态”的理 

性化仍然具有“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理性化是 

“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有效性的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就是 

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正如腾布鲁克一再指出的，作为 

“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化，并非纯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具有内在 

的逻辑。@在我看来，理性化的普遍历史意义，正体现在理性化是 

“发展的”。换句话说，两方理性化的独特性，之所以具有普遍历史 

的意义，在于理性化是能动的理性化。

有芙韦伯思想屮的“没展”(development)或“进化”(evoluü(m )的 

问题聚讼纷纭，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 

只能简明地指出：必须区分“发展”与“进化韦伯笔下经常出现 

的“发展” 一词并没冇任何历史规律的意涵，它的意涵往往是：(1) 

协史运动的逻辑，这往往是多重因索造成的局势效果；(2)更为S

@ “价值冲突的代a■人的意S经常遇到的最严飪的误癣可能就是茛捽这种立场 

是 1对主义 ’。"Mux Weber，JKc Methodology cf the Social Sciences ( GJecncoc, JH ,: 
iHe Free. Press, 1949)p. 17 ,

©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r前宫'第15页。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r前言”，第4災7澤文有改动(参考德文版，下 

同)。

© Tenbruck, Problem of Hematic Uni tv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71,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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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它具有"普遍历史”的意涵：即西方理性化由于内在的张 

力，从而興有r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事实上/发展”的 

这两个意涵是联系在一起的。TK是因为理性化本身是开放的、多 

元的，所以才是能动的，从而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即能够通过吸纳 

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力量，通过抗衡与冲突来发展。@

那么独特的西方理性化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呢？在韦伯早期 

存义新教伦理问题的分析屮，就是作为历史命运的理性化与作为 

人的自由的“理性化”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亨尼斯认为，韦伯思 

想中的一个榇心问题是生活秩序与个性之间的张力，但也许更重 

要的问题是社会秩序与个性或伦理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韦伯在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指出，西方理性 

化的独特性体现在诸如系统严密的史学、政洽思想和法律体系， 

“珲性的和谐的音乐”，“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理性 

的国家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些都属于韦伯所谓的 

“诺社会挽序”(die ge&elleschaftlichen Ordiuigen)o® 而送些社会秩序

@ 我们这里的论述包含了.来自争论双方的想法龟者认为，无论腾布鲁克对韦 

伯的进化论甚至目的论色彩(类似韦怕所批评过的“流溢论”)的读解f还是荣 

森的历史卞义色彩的阐述，都~韦伯的整个努力方向相悖、参觅Tenbrvck,

Profcl-esn of 'Ihetnatic Unity in the Works Max Weber”，p，64; WoJfang Moanni- 
sen, The PoOlical and Soda/ Theory of Afox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9),
chap. 10; Schhichter, Na£if)naiism，/fe/igiort and AxrunaZton , pji. 37H; Jukn 1 

'*Dev^l<ipttiftrrta!iani in Max: Webera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que of Tenbruetr，t 
Airk, SocM t v^l.34 (1995), pp.339—63.

©足管亨尼斯强调的“生恬秩序”(Leben^tdungen)在卡伯的文章屮似乎更常见， 

但+伯却选择“社会秩序”作为拟议屮的著作的书名(《经济、诸社会秩序及其 

权力》)并非毫无来由。一方面，自滕尼斯以来/社会”这一概念在徳国社会学 

中就具有重要的意涵(尽管许多时候带右否定的袁涵)i另力面，正如下文将 

要指出的，韦伯在晚期著作屮，尤其随昔支配社会学研究的开展宗教社Ä学 

研究的深人，史明确地考虑在社会秩序与个性一生活行为之间的内&累张Ä 
系，而非二者之间的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了社会秩序这•用法、有些英文研究 

著作或翻译，就伶直将“生活秩序” -■词译为“让会秩序 '这样尽管不妥，似却 

多少去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B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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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各种系统化的程序技术的发展，如亚里 

丄多德政治学中的概念系统和逻辑方法，西方音乐中以记谱系统 

为手段的和声，西方绘画中的空间透视法，作为理性国家前提的科 

层制，以及作力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核心的以复式簿记制度为基础 

的货币形式的资本核算等等但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起，韦伯的核心问题就并不仅仅是这种不同社会领域中不同肜态 

的程序技术的“自主”发展逻辑，也不是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阿的因 

果关系是如何影响丫程序技术的发展是稈序技术的发展与 

人的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t以及与人的个性形塑之间的关系。 

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韦伯明确地表明了他关注的这 

一焦点，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 

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践理性的生活行为却要取 

决于人的能力和性情倾向。”®

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人的生活方式或实践 

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就成力分析的焦点。因为，正是这种伦理埋性 

化的出现，即人们的生活行力的纟E律化（discipIinieHening）和条理化 

（mHhodidenmg戸，构成了理性资本上义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关键环 

节，将“新教伦理”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而随着韦 

伯将“新教伦理命题”进一歩推广到整个西方的理性化进程，这一

® 韦伯也1‘中间反思"屮对经济、政治、审Ä、性爱和知识渚社会领域中的理性秩 

序问题进行丫相当深刻的探讨，参见“中间反思'第307~330页。

㉛这并不意味着t伯没有研究谊两个问题。《经济与社会》中较早撰写的部分主 

要探泔的就是这牲问题（原因正如我们下面揭示的，是因为韦伯在有关领域中 

没有找到社会珂性化与伦琿玮性化之间的“亲和力”）。《世界经济违史》这_ 

授课记录（以及《備教与ifl教》）中，韦怕也在许多方面触及了这一闷题„但整 

个《呆教社会卞论文集》（以及《经济~社会》屮校晚撰写的部分，允其今天作为 

第一卷出版的部分）则是以弟二个河题为核心的，而n.,找我看来，这也止蛣$ 

伯对现代社会理论最a要和最持久的贡献、

■33 tan：《宗教社会学论文集r前h'第15贞，弹文有改动、

© Hejmiw, Mäx ffefter,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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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路，就具有了普遍历史的意涵。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秩序的 

珥性化止是因为这种理性化根植于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 

它才具有r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动 

力来自于伴随伦理理性化过程的冲突与张力。

在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伧理”撰写的导论中，韦伯清晰地表述 

了这-伦理理件化中蕴含的张力。在这篇充满対现代社会玮性化 

探刻洞察的文章中，韦伯指出，在近代两方的历史中，推动生活秩 

序彻底理性化的力量，恰恰是救赎宗教中有关彼岸的“伦理预言的 

观念力量”（die ideellen Macht ethischer Prophetien救赎宗教的预 

言从礼仪转向伦理是与理性的世界图景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伴随着这种“世界的除魔”，在先知和救世主的宗教与世俗世 

界及其秩序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紧张关系。® 4:这种紧张关系下， 

宗教的救世道路改变了，从冥想地“逃避世界”转向积极苦行地“改 

变世界”。迭祥，“大师式”的宗教信仰（Virtuosen Religiosität）,就通 

过形塑信徒的惯习（Habitus），使其日常生活实现了伦理的理性化。 

这种“英雄主义“或“大师式”的宗教信仰（新教诸教派）的宗教资 

格，“正是在口常考验出来的。不过不是一般意义卜_的口常，而是 

为神服务的、有条理的、理性化的H常行动。将H常行动以理性的 

方式上升为天职，成了救赎的保证。在西方，宗教大师们的教派成 

了生活行为有条理的理性化的梅，而不像亚洲那些冥想的或纵欲 

的或麻木的神魂颠倒的人们的团体那样，充当渴望脱离人世问活 

动的无意义状态的活塞”c®因此，作为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关键， 

伦理理性化的原动力，正是来肖对口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加以理 

性化，这神理性化，就是要根据救赎宗教的“使命预言”，将每个人

邡《1U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异论'第15货。

© "屮fei反思'第30Ö—307页3

® 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沣论”，笫30—31页，译文有改动。

I C A A 1 S V o I. 1



Ll25

的曰常行动转变为具布特定惯习（即条理化和纪律化）的生活风 

格。因此，节伯指出，这一伦理理性化的特征就在于，“从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眼前的、此岸的，对于那些寻求救赎的人来说恰恰是最 

.基本的，这是他们的惯习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中，以塑造人的惯习力 

核心的伦理理性化，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具有重要意 

义，仑通过“天职”的观念，使日常生活中的现世义务成为塑造个性 

的关键，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程序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洛维 

特指出，推动韦伯思想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在当代世界中人的命 

运”。而这种人的命运，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现代生活 

屮撳决定命运的力量”上。®但在韦伯的笔下，这种命运绝不是人 

的自由的反面'与后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盛行的异化命题相反 ， 

在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中，理性化的命运与现代人的自由相反 

相成，而二者关联的环节就是一种体现在新教徒的“天职”中的个 

性形塑的技术。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

对歌德的个性观念的讨论，韦伯指出，歌德在其巅峰时期创作 

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浮土德》的第-部中告诉我们，现

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土义理想中那种追求宂美的个性。不过，它

©

©

%
的
tk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疒前言"，第16页，译文有改动。值得指出的是，无 

论英文还是中文的鼸译，都忽略了韦伯使用的“惯习"概念t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第7页。

©
©

果

故

Loewil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t p ■ 63，n，45,
在我看来，薄.解韦伯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恰当地处理韦伯著述中的这些段落： 

既不能像美国主《社会学界常做的那样，将它们看作无关紧要的、非科学的 

"价值'I感慨，也不能像亨尼斯那样，无视韦伯对"具体现实的科学"的倡导，像 

侦探一样从韦伯卷秧浩繁的著述中搜寻这样的段落（所以他们最備爱的韦伯 

文本不是书伯的社会分析，而足韦伯的通信和韦伯夫人的传记），把韦伯视为 

一个“文入”。两种做法都剖裂了这些段落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间有机又充满 

张力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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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浪漫上义式的总体个性。现代人的个性，不是脱离日常生 

活，到艺冰或某种神秘体验中去寻找个性形塑的空间，而是在Ff常 

生活中探索一个人的个性。® “天职”就是这种个性的鲜明表现。 

因此，在市伯的眼中，现代人的个性并砟力图到专门化的工作之 

外，去寻求那种看不见的总体，而是放弃丁 “普遍个性”(univei^al 

personality)的渴望®，面財一个“破砕的世界”(world in fragments)和 

破砕的見魂(fragmentation of soul)，现代人个性的“总体”就体现在 

他的工作中，在他的工作中寄托了自由的可能性。这样，韦伯的社 

会理论就摆脱了现代社会理论中常见的怀旧或3托邦式的主 

题®，通过专门化的个性塑造与伦理理性化，将自由问题与理性化 

的问题锆合在-起。这里，腾布鲁克强调的“世界的除魔”这-命 

题的重要意义就展现出来了。止是“除魔的世界”要求人们实现一 

种“英雄主义的伦理' 这种伦理对每个人所提出的根本要求，只 

有当这个人牛存在非同寻常的“悉出”状态屮，才有可能实现，但 

正如韦伯在分析“世界宗教的经济伦押”时所指出的，面对这种“杰 

出”状态以及超验秩序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紧张，不是逃避这种紧张 

或者借助符号手段米协调二者的紧张，而是利用这种紧张，作为人 

的伦理理性化的动力，像新教徒当年的选择•样，从人的大职人

仙这也：■午正是浪漫派尖锐批评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原诺瓦利斯就看出 ： 

“在这邮作品中，浪漫的水西，还有自然的诗意和神奇的爪丙全都诨灭了。它 

'兮的只是鞞通人的各种事情，而自然和神秘全都给遗心了 Z参见卢卡契(卢卡 

奇德国文学屮的进步与反动'《卢卡契文半论文选》第-卷，第56贞。
® Loewil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t pp. 59E;类似的观点参见 Harvey Goldman，

Max IFeier and /A(帅rt /Wß/m : Coiling and the Shapinff of the Self ( Berkeley ； Univer- 
aity of California fYess, 1988)0

© Ueberaohn强调韦伯与滕尼斯相比，体现了德国社会学想象力中两种不同的思 

路(命远或乌托師)，参见 Harry Laeberdohnr Fai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S70—L923 (Cambridge： Cambnd^, 198S>O Scaff 也认为韦怕力图摆脱乌托邦 

的观念：Flying the Iron Ca^e , p.30.

® 韦伯致 Georg Kaiser 的一封信，转引自 Mommen，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Vox Weber,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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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完成这一天职的“日常要求”用韦伯的话说，在现代社会 

中，人要获得个性弓自由，其实很簡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操持他 

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daemon）”。®

3.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从支配社会学透 

视韦伯的困境

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命题，实际上是在社会理性化与自由 

的伦理理性化之间找到r一个重要衔接点，即纪律。纪律一方面 

构成了社会理性化的技术基础，另-方面，它又成为个人对自身生 

活进行全面的组织与安排的技术，形塑个性的技术，最终也是新教 

徙获得自由的技术n因此，纪律既是“除魔的世界”中的历史命运， 

又是“禁欲者”的守护神手中操持的个人的命运。

不过，理性化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能够始终维持，甚至发展“除

魔的世界’’的历史命运与“禁欲者”个人命运之间的张力D是否理

性化不可逆转的进程意味着，巨大的历史命运终究会吞噬每个人 

的个人命运？这种危险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将“除魔的世界”的

历史命运看作系统的工具理性扩张，将个人的纪律实践等同为人 
的自我异化。这些理设上的严重问题，也许不过是现实困境的征 |

世

兆 事实上，正是因为无法维持世界的除魔，才会导致对“怨恨或

© 歌德：44然而什么是你的义务？ 口常的要求'《威廉《Ä斯待的洩游时代》T董问 

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1页。“以学术为业"，第+9页:韦 

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同样引用了这句话，第1光页，注64::取 

徳这句格言中的常'又有“当下"（pretext）之义，因此，带有浓厚的古代哲 

学味道。而在书伯笔下，这种异教色彩的个性规念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新教徒 

的伦理写照，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观念史与社会史方面的意涵，对于理解现代性 

的社会理论來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窟义T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

© 韦伯r以学术为业'第49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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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伪神义论的要求” ®，听命丁-各种虚幻观念或神话的摆布;而同 

时,也正是因为缺乏现代的禁欲式的自我技术，我们才最终远离了新教 

徒的紧张y纪律，而沦为一种功利主义逻辑下的“没有精神的专家”。

由此看来，韦伯的社会理论，既不同于那些将社会秩序的理性 

化等同于与人的自由无关的程序技术的功利主义或实证主义，也 

与强调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的西方浩克思上义传统相去甚远，事实 

上，这种研究传统同样将社会秩汴的理性化看作是对个人自由问 

接的威胁其至直接的剥夺，而背后人的观念是一种全面的、总体化 

的完美个忭®，以及由这样的人自愿构成的共识的共同体。

不过，伴随韦伯自己研究的深人，上述有关理性化与自由的论 

述却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尹在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 

韦伯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人世禁欲主义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之 

间的“亲和力”（WaWverwandschaft）并不会永久存在。因力（‘大获全胜 

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冉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作为理性社会秩序核心的程序技术既无需伦理理性化的推动力， 

也不再“试图寻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因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 

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从清教徒肩上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一只铁 

的牢笼。迕几年后，韦伯乂进一步指出，无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屮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还是德国所谓的“福利供给”，甚至俄国的 

丄厂制度，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倾向：“迈向新的奴役的铁笼

© 韦伯，以政治为业'第113页，译文有改动。类似的论述，参见•‘以学术为 

业'第41页c
必，种"全面发雇的个人'马克思在讨论共产主义问超时经常提到类似的说法。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6（上），第108~109页。

© 韦伯新教抡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2页。

® Mas WeW, Poetical Wrü 一，p.68. IF如一些予者已经指出的/铁笼°的译法 

并+准确，未能传达韦伯笔下Gehüua«兼具“保护"与—禁闭•’的意涵，也许

被）® ”会更好一些s韦伯在论述农奴制、科层制和福利国家问题时，都曾使 

用这一比喃。不过，考虑到汉语学界巳广泛使用这一用法，在没有找到史贴切 

的译法前，权IL保留这--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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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伦理理性化的“支持’’和“充实”的社会理性化，是否 

最终会演变为一种非人的舁己力量？"就仿佛是身处一列不 

断加速的列车，不知道扳道工是否正确地设置好了下一个 

转向

如果考虑到韦伯的比较历史分析实际上是•种“现在史”(the 

histozy of the ，即通过历史研究来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现

在的这个样子，®那么韦伯对现在的诊断就并非无关紧要的政治 

感慨了。正如蒙森一再强调的，现实的政治关注是韦伯的另-副 

面孔，对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具有强大的影响。®身处在德闻古典自 

由主义文化衰微的时代，韦伯一方面对此深感痛惜，但另-方面他 

也再要求政治家和学者正视现实/面対所谓层制的时代”，必 

须重新探讨自由的4能性。®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层制与安 

排生活的现代、理性方式的其他历史载体的区别就在于，科层制更 

加难以逃脱。”®

韦伯对政治现劣的这种关注，在1915年前后，伴随着他思想 

的进一步“突破'将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尖锐地带人 

T社会理论问题域的核心。

尽管蒙森和施路赫特存在诸多分歧，但两个人都承认在1914

1889 年，fß 致鲍姆加登的信。转 ^1 自 T Fleeing the Iron, ' 

P、14 h
@ Loewith, Max Wd>er and Kari jlfan;, p+29; Max Weber 77ie Methodoloffythe Social 

Sciences f p. 135.
© Momnuen, Hie Poiitw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f pp ,3ff.
@ 参见 David Beetham, "Max Weber and the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sher 

HonjwiU and Terry Maley ed. f Hie Barbarism of Reason : Max Weber and the Twiiighi

EnltghteivjKru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994)，押H99—1121 不 H作 

者将+伯与以Hobhmise为代表的新自由中义相比，实际丄并没有充全看到韦 

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韦伯的现实主义态度并没有使他相信6山卞 

义的“社会化”是解决自山卞_义困境的出路。

坊 Weber, Polit^xd Writings f pr I56t

世
界
与
禁

者
的
守

韦
—伯
i-

堙
it
中

麇



i 130

至1915年左右，韦伯的社会理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一方面， 

韦伯社会分析的研究策略（即通常所谓“力*法论”）有所调整。而另

方面，伴随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深人，理论的方法论观念有所变 

化，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视野也出现r重大的变化u韦伯不仅关 

注通过伦理理性化，宗教的曲界图景如何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理性 

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其他各种物质条件和社 

会结构因素对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而，这呰 

领域自身的理性化进程，也成为韦伯关注的对象，在韦伯面对 

的这些新问题中，支配社会学的问题以系统的方式出现在韦伯的 

社会理论之中。可以说，在1915年以记，韦伯就同时从宗教社会 

学和支配社会学两个角度思考理性化的问题。

但随着韦伯通过支配社会学的研究将他一直关注的政治问题 

纳人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中，新教教派的伦理理性化与资本4■:义的 

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基本思路却面临r与韦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 

“悲观预宫”的诊断类似的困境。

可以说，韦伯思考支配社会学的问题与他以往思考宗教社会 

学的思路并没有根本的差异D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理性化与自 

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特别是高度科层 

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佝对于韦伯 

的支配社会学分析来说，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屮的分析

@施路赫持称之为韦伯的“苐..次突硖'边向了列性化的社会学」-）类型肀， 

Schluchtert JZofionuZurn , Hdi^ion md Daminatürrt, pp. 44ff;蒙森认为韦怕思組究 

破的关键是克里斯玛概念的变化和纯粹类型方嗑的发展，m 

ical and Social JJteory qf Max pp. 121ff,
©这■点突出体理在《懦教与道敎》的分析格简上，以及同期撰写的“中间反思” 

—■文。

® Mtuwrwen, The Political and Sodai Theory of Max Weber p. 1OQ 雄特和蒙森都引 

用过韦伯的一句霣要的话Z‘面对日益盛行的科房化趋势，如何依旧有可能维 

持某种人的活劝自由。H 参见 Loewitht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p. 54; Mtunm- 

se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Max , p+3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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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仍有两点关键的不同。首先，韦伯对支配问题的探讨主要不是 

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的'而是特别关注了对科层制的程序技术 

特点的分析，政治理性化与其他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经济领域的理性化)。程序技术在韦伯以往的分析屮往件是 

作为背景来处理的，而现在作为社会秩序理性化的核心的各种程 

序技术，成为韦伯直接关注的焦点。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韦伯着手分析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的 

理性化过程，韦伯思想中的“诸神之争”的主题开始占有越来越重 

要的位置。在1915年以后，韦伯多次提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晚 

年的观点，即在经验世界中，人们只可能拥有多神论的经验，韦伯 

就此指出，“事实上，任何生活在现世(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的人 

都只能感到自己是在面对不同的价值之间的斗争，其中的每一种 

价值，单独看，似乎都在他身上强加一种义务。他必须选择他想要 

哪一种神，想为哪一种神服务，或者何时想为其中一个神服务，而 

何时又为另一个神眼务。但在任何时候，他都会发现自已置身于 

一场发生在此世中的诸神之争。而首先，他总会发现，他已远离了 

基督教的上帝，或至少是登山宝训中宣扬的那个上帝”。@因为， 

也书伯看來，实际上，诸神之争”是“除魔的世界”中的题中之义， 

而对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的现代人來说，又是价值自由的前捏 

和结果。

@ 柱韦伯之，德国的拓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Otto Hintae, Cehard 

(Wieidi和SchiWn«等，尤其是Schilling对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研究，强调 

了加尔文教(及路德宗和天主教〉与早期现代国家的兴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纪律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过在Schilline看来，这与经典的韦伯命题是有分 

歧的。而正如下文逐渐槔示的，这些历史研究的社会理论意涵，对于我们这里 

有关“英国法”的讨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参见Heinz Schilling，"The 

Scvuud fU^bnnaüwi" , in Religion，P^itical CuUare f imd Early Modem Socvsry (Ijei- 
tkn： E.J.BnU, 1992), pp.27：—2.

© Weber, Poliiiaai Writing» , pp. 7S—9.类拟的说法参见 M^ihodology qf the Social

Seizes, p.17, “以学术为 Jk”T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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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韦伯的“诸神之争”和价值自由与 

新教伦理命题中在“理性化”和“自由”之间建立的臣题结构之间， 

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韦伯的“诸神之争”，意味着在现代政治秩 

序中，理性化意昧着要搁置与超验的“神”的联系。因为，韦伯敏锐 

地意识到，在现实政治屮，任何从绝对的伦理价值出发的政策，都 

JC视“后果伦理”(ethics of consequentialism ) t沦力一-种浮道徳主 

义％在一战期间撰写的封公开信中，韦伯就尖锐地批评r从 

福音观念出发的和平主义思潮。在韦伯看来，这些“乌托邦”观念， 

与当年他在弗莱堡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开始倡导的 

"现实主义”取向完全相悖。在韦伯看来，无论是“乌托邦”的社会 

主义，还是“乌托邦”的自由上义，都难免沉湎于一些陈了口或者空洞 

的观念，无视我们面对的历史命运、我们生存的现实与条件。©这 

也正是韦伯晚年关注“信念伦理"与“责任伧理”关系的一个原 

因，

但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问题来说，绝对不容忽视的一 

点是，韦伯对现代政治的这一看法却喪失了"新教伦理论题”中超 

验的彼岸世界与日常生活的此岸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韦 

伯对支配社会学的分析也就丧失了在宗教社会学分析中借助这一

@ 这一点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韦伯1920年最后修吖的《新教伦珲4资本土义 

楮神》中。在第二章的结尾，节伯在原有的“我们可以从相本不同的基丰现点 

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一段话之后加上了-段话，以作强调： 

“所有致力于‘理性化’的硏究都应该以这■-平实的句子为出发点'然而，下西 

紧接着的论述就是，“瑾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反题构成的- 

个世界％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7页，译文有改动。

© Weber，Political # p,42.
© 参见嗡Cage, pp.29ff，讨论韦伯从法学转向国民经济学的車 

要惠义。

O 参兄施路箱特对这一问题的奸析 I Wolfgang SchJuchter, ^Conviction and Resjx>ri^i-

bility” T in Parad&x Modemilyz Culture atui Conduct üi the Theory of Max Webef 

(Stanffwrb Stanfotd Univeraily Presas, 1996)+ pp,48—101、中 Ä弹文见李录译：“信

念与贵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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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关系建立的伦理理性化的推动力。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在宗教社会学的分析中，伦琿理性化不仅构成了社会秩序理性化 

在发生学意义上的“亲和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伦理理性化 

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为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 

空间与现实技术。

在政治支配的领域中，个人不再能够诉诸一种超验的、彼岸色 

彩的"神来抗衝现世科层化中的例行化力量，因为，韦伯在分析 

支配社会学的例行化，採讨科层制3法律制度中的惯习的形塑时， 

没法再像在“新教伦理命题”中那样，将个性和自由通过牛活风格 

的伦理理性化，与政治秩序的程序技术方面的理性化联系起来，而 

是“在政治理性中彻底消灭一切伦理的东西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政党一议会政治中。在政党经 

营的条件下，政治科层化这种社会理性化的伦理理性化动力丧失 

r,在髙度组织化的政党中，职业人士并非像新教企业家样 ， 

“力敗治而牛/' Give for polilics )，而是“靠敬治谋生”(live from poli - 

ti^)o©这正吻合韦伯当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作 

的区别：“清教徒想在-项天职中工作；而我们工作则足出于被 

迫因此，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 

化之间的关联——天职——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中根本就没看 

位置，理性与自由之间的二律背反的关联实际［:也就丧失了。商 

对这一困境，韦伯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提出了克里斯玛的观念， 

试图从中找到对抗徒具例行化，丧失自由色彩的理性化的出路。

在1915年前，韦伯理论中的克甩斯玛概念主要指种传统类 

型的权威，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权威形式。不过，1914一 1915兮:

© 韦伯：“中间反思'第312页„

© +伯：“以竽术为也'第63 Ä及以下。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梢神》，第142见，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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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韦伯理论中的“克里斯玛”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以一 

种彼岸形式的个人理想价值为取向的创造性行动的源泉围绕 

政治支配与权威的建立，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个性与自 

由)的关系这一问题，就进一步具体化为例行化与克里斯玛之间永 

不终止的斗争。因此，宗教社会学中，通过纪律实现的理性化与自 

由之间的张力关系，变成了坡治社会学中“纪律与个人克里斯玛之 

间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了韦伯的政治著作，也 

隐含在庞杂的《经济与社会》的字里行间®，蒙森精当地榑其概括 

力：“韦伯政治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結构(antinomical structure)。”®

克里斯玛，作为历史命运中的“革命性力量”，之所以能够为政 

治秩序带人动态力暈，正是因为它具有伦理理性化方面的意涵。 

腾布鲁克认为，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深受德国学者迈尔的影响。 

边尔指出/所有主要的和革命性的运动……都來自为宗教观念所 

占据的那些个人的个性+ •-•■在这呰形象中，他们能冉听命于 

外在的权烕……因此，它［指独恃的信念，引者按］的出现就总是节 

命性的，并导致变革……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通过与对手的艰苦斗 

争来确立自身的……”®信念与斗争，使这些人的行动打上了他们 

的个性的烙印，并正是借助他们的这一个性，为历史带人r革命性

©

©
&

©

例如，在《经济弓社会》中，乍伯称罗伯斯庇龙为"对理性的克里斯玛式的崇拜" 

(churt^QjuLLi; gloirLQuition of ，EcofKHny and Society； p. l209o 善 UL Mooun
sen, The PoUlicai and Social Theory jWrrt Weber T p. 141，对ü—■变化的讨论、蒙 

森恰当地拍出，这一概念逐渐从特定的历史性的“理想型"发展为一种纯粹的 

“理想型' 参见 TÄe Poiiüffd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s pp. 121—32；,不过， 

蒙森有关韦伯“方法论”变化的其他论断，就显得不那么杳说服力，：他似了■赋 

予了韦伯本不Ä有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倾向。

Weiter, and Society，p. 1150.
WoEgumg Mommsen, The Age of ßureoüm町(Oxford: Blackwell, 1974), pp. Iliff, 
Mommsen , The Poliibcal and Social Theory Max s pp.24fT.
Friodiich H. IVnbruck，“ Max Weber and Edusuxl Meyer' in Wolfgang Motnniaen ；md 

Jurgen Osteihanlciiel ed.，Max Weber and His Cofil&npomries (Loudon： Unwin Tlymun， 

1剌，p.25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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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对抗作为例行化的3惯或传统。

从这〜角度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分析的新教教派的“英雄

儉理”和“使命预言”，实际上同样具有支配社会学的意涵。不过， 

在支配社会学中，偉在宗教社会学中-样，这一伦理力量同样难以 

持久。韦伯清■地意识到，克里斯玛的革命性力量，最终也无法摆 

脱例行化的命运。而一見克里斯玛例行化，政治支配问题就面临 

艰巨的困境，这与脱离了与禁欲新教关联的资本主义的状况颇为 

类似。ß在这两个领域中，都面临着“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 

心灵”的危险未来。但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来看，正是克里斯玛与 

例行化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构，构成了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 

使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的理性化，摆脱了《新教伦埋与资本主义精 

神》中发生学的限制范围、具有T普遍历史的意涵。这样看来，韦 

伯“馼治思想中的二律背灰结构”，比起《新教怆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中发现的理性主义的反题結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不 

过，这样的进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克里斯玛与S由之间的 

紧张。在政治秩序的理性化问题中，社会理性化的程序技术，不再 

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发生关联，借助后者的“亲和力”，推动理性化 

的发展，遏制理性化的空洞化的趋势。相反，人们必须在僵硬的例 

行化与领袖色彩的克里斯玛中进行选择Q面对来自这两个极端的 

挤压，韦伯究竟可以在哪里找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呢？

在韦伯笔下，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克里斯玛主要有两种表 

现:一种是革命性的力量，另一种是新的非教条性的“大众动员式 

的朔袖民主”(plebiscitarian leader democracy ) d ®但正如我们已经指 

出，韦伯认为，革命性政治背后的“信念伧理”观愈隐章着某种不可 

忽视的危险，因此，韦伯非常关注这种“领袖民主”的可能性。在人

@从现代福利国家的发戚來看，这时个问题是联系在起的。

@ , 7Äe Poiiiical and Social Theory fffeAer，p.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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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动员的领袖身上，韦伯看到了挣脱例行化的“铁筇”的可能性。 

因此，在晚年的韦伯眼中，理性化与自由的命运，有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科层制的机器与有领袖的民土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韦 

伯在“以跤治为卟”的讲演中所指出的，德国“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 

一选择：或者是借助科层‘机器’的领袖k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 

主制，即没有天职感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这呰职业政治家恰恰缺 

乏真正造就■个领袖的内迕的克里斯玛的素质不过，身为自 

由派的韦伯，同样预感到了领袖民主的潜在危险，而且在俾斯麦留 

给德国的政治遗产中墩锐地发现了这一危险的现实反映

就俾斯麦本人而言，无疑是韦伯心H中的克里斯玛的典型形 

象。这位“铁血宰相”不仅领导了以普鲁土为主导的德国统一进 

程，而且一手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传统。但韦伯却对这种由 

克里斯玛色彩的祎人进行的统治带来的历史效果深表怀疑。韦伯 

指出，这种“恺撒制”，由-个天才来进行统治，给德国政治带來了 

巨大的不幸。“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尤节制的景仰，竟然使一 

个骄傲的民族如此亳无保留地牺牲了它自己的客观信念这位 

伟大政治家的传奇，实际L建立在习惯听命他的决定的国民的基 

础上，从而使洪堡和康德的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意志。

"恺撒制”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俾斯麦拒绝接受 

甚至容忍在他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校力，这意味着，在这样的体制 

中，除了领袖自己以外，不允许存在任何根据自身责任来行动的 

人。®实际上，这正是韦伯一直痛惜的德国市民阶级个性衰弱的一

© 韦m :14■以政治为收'第98页，译文有改动。

® 参见 Peter Baehr, “Max Wcbftr as a Gribc of Biaman4s" AncA . Social vol、29

(1938), pp.149~

© ^'eberT Poiüicai Writings f “BLtnmrck s legacy* { ^Parliafnenl and Government in Ger

many under a New IVibcical Ordtu7’)，卜 135-

© Weber PiJüicai ffVitogs,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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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曾一度为自由而抗争的市民阶级，在俾斯麦的伟大 

个性和政治杈谋面前五体投地，不再进行独立的政治思考，争取自 

身的柷利。也许，这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衰微。而在 

韦伯看来，德国政洽的不成熟正在于缺乏担纲政治领导权的阶级， 

这是整个德国为俾斯麦个人的个性付出的代价。结果是德国政治 

摇摆于市民阶层的冷漠、政治市侩和工人阶级的“怨恨”之间 

而俾斯麦的这种克里斯玛的统治，正是结合了大众动员的所谓“民 

主”，以“普遍公民权”为幌子，实质却意在借助习惯于被动服从的 

大众，通过“普选”®来获得保守势力的支持。@

因此，从韦伯对“恺撒制”的讨论气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宗教 

大师的英雄伦理，变为政治领域中具有克里斯玛的领袖，那么原来 

“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最伟大利高贵的性格 

的伦理理性化力量，却很可能只会导致牺牲每个人（或至少市民阶 

层）对自己个性的彤塑，来成就一个人（领袖）的个性崇拜。自由的 

动力，却蜕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因此，在领袖民主中，不仅我不到自由的活动空间，似乎理性 

化的动力，也会流失在领袖“半是恺撒制，半是家长制”的政治统治 

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完全不知道任何真正的政治教育，
除

©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闷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98 

页及以下 I 以及 Weber，Political Wrüings t p, 135。

® 在1884年11月S 0致鲍坶加登的侑中，靑年韦伯就指出/俾斯麦的恺撤制的 

险恶特征就是普选'转引启雅思堉（雅斯贝尔斯）：｛论韦ftk第28页，译文略 

有改动。韦伯认为，这种所W的“普选"实际上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就这个 

词的真正意涵而言）的谋杀者' 转引自Marianne Weber, Max Webern A Biogra

phy （New Brunswicki Traneactioci Booka. 198S）. pp. 117 ■ 8.
© Wd）er, Writings, pp,8O—l，220ffi 并参見 Peter RaeKrt “Max Weber as a

Cntic of Bismarck".
© 当然韦伯也认为，恺撤制这种因素在大众动员的国家（im® aUto）和议会民主

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好，参见Weber, PoUti/ad Wrirings^ p. 174.
©韦伯d民族国家与经济驻策》，第90—91页,译文有改动。

世
界
与
禁
欲
者
的
守
护
神+

韦

怡
社
会

單［论
中

的

法



i 138

也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意志，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传统，只知道 

以被动的帘命态度听从恺撒式的权威而已，它的公民根本就没有 

什么性格可宫而当一个民族甘于像羊群一样被统治时，就不可 

能有自由。®

那么还有其他选择吗？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韦伯政治思 

想中饱受争议的部分，就是韦伯的所谓“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 

义”的思想倾向。蒙森和亨尼斯将这些倾向看作是韦伯为自由留 

下空间的最后尝试。用蒙森的话说，就是“有必要在社会生活的所 

夼层次上都保持最大限度的动态力量，或借助各种手段来促进这 

种力量”。®堪维特简明地将之概括为，“通过斗争获得自由'也 

就是说，面对例行化、纪律化和条理化无所不住的程序力量，用一 

种充满激情的否定性力量，来冲破特定的牢笼，这就是“自由的活 

动空间”的意涵。®

但无论是亨尼斯和蒙蒜的尼采式解读，还是洛维特的另一种 

'‘总体性”，似乎仍然不能解决韦伯的困境。因为以民族国家为载 

体的“实力敏治”(Machtpolitik)®与“恺撒制”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没 

什么两样，因为往这种所谓通过斗争获得的自由中，并没有为每一 

个“自助”的人的悻格留下任何理论位置，某种政治上的“辉煌”并 

不能掩盖背后的空虚。和俾斯麦当年的情况一样，这仍然在某种 

意义上讲是--种虚荣政治，而不是荣誉玫治；是伪神义论，而算不 

上真IE的信念伦理。

整个支配社会学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政抬领域中无法找到 

与宗教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个性塑造”的反题结构相应

® Weber, ffVüings, p. 144 +145.

© Weber, /WrficaZ Wrüüi^s t p.69.

© Mcanrasen^ Poiitictü and Social Theory fffeZuer, p. 29.
© Loewithj /Weit： ffeiwr üfid Kari Marx , pp.55—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页及以下。

会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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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力。无论是所谓的“革命”、克里斯玛，还是以民族或国家面目 

出现的政治斗争，都无法真正成为例行化的对抗力董，甚而不如说 

是和后者构成了共谋的关系，谋夺自由的残存空间。因此，从政治 

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理性化(科层化、纪律化、条理化与理智化) 

的条件下，韦伯的&由方案就面对了两种对能的紧迫危险。一种 

危险是，如果诉诸克里斯玛式的领袖，那么最终的结果并非晋通公 

民的自由，也谈不h他们的责任与性格，而不过是个别领袖专擅的 

“自由”，而这种“自由”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您意”。另-种危 

险是在政治屮强调尼采式的斗争的意义，而这样做的结果则助忪 

丫民族主义桂至国家主义的倾向，最终“集体的斗争”与其说是保 

留了个人ß由的动力，不如说是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了个人fl由的 

空间，撻终以“敌人”或"战争”为借口彻底剥夺了自由的可能性。 

韦伯去世后徳国的历史也许正是面对现实的敕治处境追求“自由” 

的这两种危险的写照。

所以，韦伯的困境实质上住于在节伯对支配社会学的分析屮， 

无法在现代社会屮找到一套继续维持新教教徒的生存张力的伦理 

理性化的精神张力，結果使理性化的历史命运，不再是个人命运的 

労面，而变成了个人自由与命运的历史对立面。住宗教社会学 

的比较历史分析中/除魔的世界”与个人的自由相反相成。但在 

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在“除魔的世界”中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自 

由的可能性，而要创造个人自由的空间，似乎就需要将世界重新着 

魔，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中反而没有禁欲者的守护神的任何位 

置，禁欲者的“守护神”不得不要附身在各种各样的“伪神”之上。

蒙森曾经称韦伯是一个“身陷绝望的自由派"(liberal in de

spair)®, 不过在他的笔下/绝望”不过体现了韦伯的悲观主义观念 

罢了。蒙森没有看到，绝望正是韦伯作为-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位

© Monun^rip The of ßureaucroLy、cha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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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根本立场。在社会学家曾经写下的一段最完 

美的文字中，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越来越具有毁灭力量的无意义 

性”，带来了世界的除魔，使我们起出了平淡的ü然主义和有机循 

环，而且恰恰是这种“世界绝对的不完美’’，最终使禁欲者在实践中 

尝试最彻底的伦理理性化。®唯有绝望，才能正视我们面临的历 

史命运，担负它，将它变成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唯有绝望,才幵始 

知道如何挣扎Q因此，我们需要探问，面对经典自由主义的危机， 

韦伯的社会理论除了提出丁尖锐的问题之外，是否还包含了潜在 

的“出路”？是否有可能从韦伯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出发，探寻一 

种自由的可能性：在政治领域中，既无需将自由看作一种天赋的权 

利、占有的财产，或者自然的秩序，而是一种不断努力的自由行为， 

通过斗争贏得的自由空间，一种自由的生活风格，而同时又不会流 

于德国历史揭示的两种现实危险？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必须做我们的工作，趁着白ET。 

现在，必须为那些属于大众，那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个人， 

赢得“不可让渡”的自由与个性的空间。必须在现在，也就是 

在下几代的时间内，趁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深受鄙视的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同样受到鄙视的‘‘主体观念’’(subjec- 

tivisni)尚处巅峰的时侯。因为正是它们，并只有它们，才使个 

人能够获得自由与个性的空间。一旦世界在经济上“充分”发 

展，在理智上“得以满足”，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永远不再可 

能赢得这些空间了。至少面对不可洞察的人类未来的迷雾， 

我们单薄的汲眼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 韦伯，中间反思”，第321-335页，译文错讹较多，苗留意。 

® Weber, Political ,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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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正能够塑造伟大敕治传统的，既非运用辉煌的政治口 

号来进行大众动员的伟人，亦非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的那些被动员 

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那些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真正能够在 

政治中找到“自由与个性的空间’’的孤独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展 

现出乘的“超越Q常的惯习’(ein ausseralltaglicher Habitus)®，而这 

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英国徒”问题的原因。

二、“英国法问题”：法消国的实质理 

性与形式理性

1.韦伯眼中的英国法

帕森斯认为/韦伯的实质社会学部分的核心，既非他对经济、 

政治问题的处理,亦非他的宗教社会学，而是他的法律社会学”

但显然有许多学者并不同意帕森斯的论述。在本迪克斯笔下，政

治社会学在韦伯的实质社会学中的地位更重要，法律社会学的研 

究属于歧治社会学的-部分撰写专著研究节伯的法律社会学 

思想的克隆曼也指出/‘在绝大多数时候，韦伯对法律问题的讨论 

从属于他关注的其他问题，例如，他対政治权威和经济行动的性质

© 关于对恺撤制与民袢主义观念的民众动员的讨论，参见韦伯对“普遍公民权” 

问题的讨论，见 Weber, Potitiati Writings, 80S, 220ff.

韦伯J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J"导论"，第18页，中文误译为1■气度非凡的仪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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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不过仔细来看，双方的分歧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大。正如 

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韦伯从1910年到1914年左右的思想发展 

的-个重要方面，就是支配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屮开始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恰恰是整个支配社会 

学的、部分，而II是核心的部分。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 

法理权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有枢纽地位。《经 

济与社会》中阐述的整个概念体系也可以看出是以支配社会学，或 

者更具体地说是以法理权威及其制度化的核心问题组织起来的。 

例如，有关现代闻家和现代政治组织活动的论述，就是从法律角度 

來加以定义的特别是《经济与社会》较晚写竣的第1部分，这- 

点尤其突出。从这-■角度来看，，方面，我们必须在分析韦伯的法 

律社会学时，将它放在整个支配社会学理论中来理解，这-点恰恰 

为许多分析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学者所忽视；而另-方劢，我们也同 

样要认识到，韦伯法律社会学在支配社会学中占有的特姝地位，便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具有不呵忽视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韦伯的法律 

社会学分析是理解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关键环节从某种意义 

上讲，正是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所 

谓“英国法”问题，在整个韦伯社会理论中成为个“要害' 韦伯 

处理“英国法”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突出地体现了韦伯整个思想

© Anthony Kranman, tRhr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 Wflber，Et'oriomy and Society, pp.652fF.
@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以往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探讨，主要关注的问题®

中在法汴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或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匕 

丼进而认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4私法相关的M题，如 

契约自由。这样做似乎直按忽视了韦伯法律社会学与艾配社会学之间的紧密 

去■联，不过近来的情况有所改聲，参见Stephen Feldman, “An hiterpffstalitKl üf Mas 

Weber*« Itieory of Law" , in Law cwwZ friquüy^ voi. 16^ no. 2 （1991 ） T pp.

JC6^48? Tol>y E+ “On Weber, Lawr and Univcraaliam ’，Civiiixt-

iww Rer^iew t 19S9, voL.21, fal!^ pp.47—79,

1 c a n u e v q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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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问题：在“诸神之争”的除魔世界中，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理 

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早在直接讨论法律社会学之前，韦伯的一些论述就涉及到所 

谓的“英国法问题”，成法律社会学界更常说的“英格兰问题”（Eng， 

land proble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为f证明理性主 

义的发展在不同的牛活领域中并不是井行的，韦伯就以法律理性 

化与经济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

譬如，假如我们将■私沄的理性化看成是对法律肉容的逻辑简

化和重新安排，那么迭种理性化在古代后期的罗马法中就已

经达到了迄今已知的最高程度。但是这种私法的理性化在一

些经济理性化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中却仍然十分落后。在

英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那里，罗马法的复兴为各种法律

公会的强大力量所挫败；与此相反，在南欧的天主教地区，罗

马法的复兴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

而在《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社会学”部分，韦伯屡次谈及/ 

英国法的理性化裎度不仅难以与查士丁尼时代的晚期罗马法相 

比，而且难以与欧陆通过罗马法的继受逐渐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 

相比。但问题在于，英国法较低的理性化程度似乎并未妨碍，甚至 

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过.尽管总的基调如此，但仵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书伯奋 

关英国法的理性化程度问题的具体论述，包含了相当复杂，甚至害 

少有些模棱两可的内容。

当然，韦伯首先也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的普通法也具有相 

当卨程度的理性化。这一方面体现在程序方面，英国法其有相沟

© 韦伯：《新教伦W与资本+义枯神》，第56 Jiü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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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的理性程度，尤其是许多法律技术，如令状。@韦伯指出，英国法 

早在屮世纪就在技术上髙度发展。®因此韦伯认为，英国的普通法 

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特征。另一方面，在保障契约自由方面，例如 

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法方面，韦伯认为英国法具有可以与罗马 

法、印度祛相提并论的理性化程度t有助于保护贸易，在某些方面， 

甚至只有古代罗马共和国可以与之相比。®

但是，在韦伯眼中，英国法更多地在许多地方表现出“非理 

性”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法尽管艮冇严 

格的形式主义特征，但却缺乏以晚期罗马法为代表的逻辑意义卜_ 

的形式理性。英国的判例法，既没有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严格遵守 

二段论式的演绎理性，也没能（或不愿）实现“将所有可以段想到的 

事实情境都在逻辑h纳人无缺陷的规则系统中”的系统化目标，因 

此，英国法并没有实现“逻辑升华"意义上的理性化，只不过仍采用 

一种罗列式的羌联方隹，一种法律的“决疑术”（legal casuistry 

而且这种基于类推的判例原则，根本不可能产生法律的理性系统， 

也就不可能产牛法律的理性化。®而另一方面，英国法中采用的许 

多技术（如陪审团），很容易导致在判决过程中不是由普适性的规 

范（general norms）乘缆决定，而是受到特定案例中的各种具体因 

家（如以伦理、情感或敕治为基础的价值评判）的影响，而这正是韦 

伯眼中“宪质非理性”的法律的主要特征

所以，英国法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都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

@ ? Eccnonrf and Sodrfy, p「651，

@ Weber, Economy- ond Äxiäy t p.-öSL .
卿 Weber» Econofny and , pp.649ff+
@ Weber, Economy and Soc^ty , pp.654ff,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七伯以比描 

n吻提到的"决疑术”iE是英国普通法的•。个苣要法律推理技术。

@ Weber, Economy and Sori^y, i>p、784ff』

@ Weber, Economy onJ p以及p. S09以下治“琅式理性化#与“实质理

性化”的部分。

完I 蓽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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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tr先，在韦伯看来，法律的形式主义冇两种迥异的形式，--种 

是“拘泥干事实的外在特征……或是履行某种具有固定意涵的象 

征行为”，这是一种最严格类型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另-种则是 

“运用意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掲示出事实中所有与法律有尖的特征， 

并因此能够以一种高度抽象的规则的形式阐述和应用确定的法律 

概念”。在韦伯看来，正是者的这种“逻辑理性”标志外在因素不 

再在法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相反，英国法却依旧保留了大 

量的其体形式主义对事实的外在特征（而非明确的一般特征）的强 

调，所以，英闻的普通法只是一种“外在”的、严格的形式上义，但却 

并未形成真的“逻辑的形式理性”，而后者，在韦伯眼中，才是法 

律迕形式砰性化方时的真正标准。®所以，英国普通法尽管具有 

相对比较发迖的“形式”技术，但这些技术却没有被“逻辑理性”幣 

合力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因此，发迖的“形式”技术不仅没冇使英 

国法具有较高的形式理性，相反，这种外在的形式主义，倒是英国 

祛形式理性程度较低的体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韦伯还进一步指出，英国普逋法的这种严格

的形式主义，表明英国普通法残留了大量的巫术固素，从而才带有 

浓厚的仪式主义的色彩，例如，英国运用陪审团进行判决，有相

当强的克里斯玛色彩夂与古代法中的神谕（oracle）相対应，尽管判 

决中的判例本身相对来说是理性的，但在韦伯看来，判例法的诸多 

法律技术却因为缺乏“系统化”的逻辑升华过程，因而是非理性的， 

是巫术色彩的原始法律的现代遗留物。而英国法之所以残存了大 

量巫术色彩的技术，主要是因为英国法中保留了大量中世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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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围绕令状制度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法律拟制（1帶1 fiction）技术，参见Weber, 

Eccffiowy ft/id 5tx.Teryt pp.Ö56ff。

Weber, Economy and S^Kie^y , p,762.
当然，这里“克里斯玛”的意涵，土要是我们提到的“传统”或“巫术”意义上的 

“:克臥斯玛' 来韦伯逐渐发展的“克里斯玛”概念的意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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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而在韦伯眼中，西方中世纪法律的思想有许多方面是“落 

后”的。⑱
其次，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英国普通法较低的理性化程 

度，不仅体现在形式理性化方曲，同样也体现在实质理件化方 

照，因为，普通法中适用的各种法律技术，没有被任何法律的“逆 

辑形式理性”整合起来，也同样没有被任何伦理命令、功利标谁或 

者政治谁则整合为-套无缺陷的体系。因此，英国普通法中充5 

着“卡迪司法”(Khadi-jUStiCe)的痕迹由此可见，普通法在“实质 

理性”上也根“落后

@ Weller, (•ÄyvUM-n.r fiml SiM.'üfXy , p. 689;入过，对丁-链-题，韦伯的立场也+y 古念 

糊，他冋样指H,,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要特征的■拽技术，井.作起源 

-丁-罗 1 &法，而是来自中世Ptdiiiixd Writirigx , p, I49n. a*
® 因此，至少从韦伯的分析出发，英国俾通法，不仅不足实证+:义意义上的形式 

化的法律，冋样也并非是在原则上具有较岛理性的实质法，这一点与RetcticL 
颇右影响的论点正好相反，尽眘Fletch^玷果用多少有毪不冋的术语來论述 

的:？奉见 t1. Heli4if；r, “Two M«les of Legal niought，r, The Ytile Law joiatud,
vol .90, pp.970—1003.

© 1‘卡迪3法”是指判决案件时依据的不是理性的“判决规则'而是对个别案件

的具体价值评判，取决于法官的公正感，或者其他非理性的审判手段。在节伯 

看来，审团、太平绅士参与地方司法管理，乃更英国法对罗马法继受的抗折， 

都JS.35t国法中“卡迪司法”痕迹的体现。参见Weber, Et^nomy atid Smiety-, pp. 

97ÖE, S91—2; Wriiings, P. HS.值得注怠的是，英译者在 P.8U6n.4O 屮
对“卡迪H］法"所作的界定井不准确：：BP使从烹质理性法的角度看，N•迪3 
法"也足埋性化程度较低的法律管理形式,：■

@ 研灾灾国法ff史的比利时学老Cat3icgt；［［i队力，在韦伯的埋蛇中，竹、itfl故具有 

两副面孔(döuHe QicehX寸屮上阶展采用形式理性的法律，而对日常生活中下 

层W小型案件，则采取“卡迪司法"的形式。这一现点似乎没有看到T在节伯的 

理论中，英困法的形A理性，沖非火陆法系的形式理性，而仅仅是外A•:的形式 

L义，而这种理性化裎度较低的形式主义，与英国法在"实f意义上的非理件 

(卽卡迪4法)是有内在关联的，两者都与英国?太律思维方式受钊普通人的强 

烈患晌杆关，与人陆法系的**教授?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参见Weber, &
/tiy and Society，pp. 890—2; K. C. Van Caencgem, “Max Welwr： Historian and S<H：i- 

ologiat", in Legal History: 4 Eiwopean Perspective、London; Hamblednit, 1991),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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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悖谬的是，尽管英国法尤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实质方 

面，都未能实现较髙程度的理性化，但却一方面，英国法似乎井没 

有附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另--方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普_ 

通法闽家的民主政治较为稳定，而且在发贿中国家中，巩有稳定K 
主政治的国家有忤多是那些采纳普通法系的®家。0正是这两个 

方面，枸成了韦伯的社会理论，乃至整个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英 

国问题”。

不过,在试團探讨这一H题之前，我们需要-个必要的迂冋，来进 

一步澄清-下韦伯笔下怯律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而更深人地探究韦伯社会理论中所谓“英国法问题”的实质,，

2.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在韦伯的社会学概念体系中，所谓□标理性@与价值理性- 

a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对立范畴，这对范畴也对r；来整个社会理论

@ .正:如Tmbek所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同样也语馬+详，有诸多相互斤盾

的说法但总的來说 > 韦伯的观点仍是强调英0法尽管不是逻辑形忒®性的 

法律，但却是呵以计算的。这一-论断在较晚写竣的《懦教与道教》里比较中0 

与英国的法律结构的段落中特别明显，参见书伯；《慊教与道教》，第15fr-157 

Jzl; Davül TruEck,“Mai Weber 即 Law and the Bise(/CapinJisin * f Wbfcvnain Saw He- 

iiiew，1072, pp.72l—53.
@ 两位孕希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指出，在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屮，52%的国家 

要么采纳昝通法的传统，要么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而具有比较持久民卞羟 

股的固家往什.是前屯国的拉民地d见HujT, 41 On Weber, Law, anA Lniversal- 
iRm”，p,70t

© Zweckrationalität 在英语文献中一技被交错谭为±(丁.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rLal- 
知)或"'合Fl的的理性/7purp»»iYK rationdlity)。队涵义看，前右故然有严重的问 

题，此圬者则更淮确，似中文的表达则不免累赘，本文尝试译为“0标卉性"，而

从力文的一般用法来宥/‘H标”也比“u的”吏好地表达r韦伯这一槪念勾 

“价值理性”相对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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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产生r相当重要的影响。而相比来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 

性这对范畴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讨论韦伯“理性”概念的学者 

往往对此避而不谧即使谈及这对范畴，也经常将形式理性等同 

于目标理性，将实质理性等同于价值理性,@但如果要理解韦伯复 

杂的“理性”概念@，就必须充分重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分的 

意义。不过要理解形式理件与实质理性这対范畴，首先要理解它 

们与目标珂性/价伹埋性这对范畴在节伯的问题域中的不同位置。

在韦伯的著作中，肓至1913年才出现“目标理性”这一用法， 

而“价值理性”概念出现得史晚，几乎是在1920年才为韦伯所正式

⑶例如 Ami Swindler, “’fhe Concept of Rdtiondlily in tiip Work [if Max Weber" , Socu>- 

tru/uiry-, vol. 43, no」（1973）, pp.35—42,
tÜ?例如 Arnold Eisen, “Hit Mfanin^ and Cvniiiaons of Weberian * Raiimalily’ ”，tiritisk 

Jourrad ttf Sorö/Ajgy , vol.29. no. 1（ 1978） . pp-57—70.
饰 Ei^n汄为构成“评性”概念的意项也括6种，血Bnibafcer则认为韦伯笔下的“理 

性至少可以发现有]6冲恵涵，KmnnBn则仅在七伯的法律社会学部分就找 

到广“理性"的 4 种息涵，分别见 Eisen, *'Thc M«aningj uikI Gmfusions of Weberian 

‘ Kirtionali'ty’，pp. 58—61; Rügens Brubaker, The /j'fHWf of Raiiomiiit-y （Landon: Kout- 
ledpe, 1984）, p.2; Knninuin, Max Webert pp.73—5<；而卡泊本人也清楚地认识 

到‘‘理忱”概念的这一特点。在回应布伦塔诺对《新教伦理与资木+:义精神》的 

批评时，他就特别强调了理性的复杂性，指出：“如果说本箱文聿还杳■点真知 

灼见，但愿这点直知灼见能用來说明看似简单的‘理性1这一概念的复杂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第156—157页，注9,但有必要强调的是T韦伯 

始终认为，可以而H存必贾使用“理性”这一个概念来衷述这些复杂性。这- 

点間样在《新教伦理》屮宥所论及。韦伯指出，'‘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是

-个由各种反题组成的一个完艳的世界”（第57页，译文打改动正如我们 

在第一郤分e经强调的那样，要理解韦伯的“理性"概念（以及韦伯的整个社会 

理论），就必须汄识到，韦伯••方面考虑了“评性"概念是复杂多元的T并打上r 

具省偶然性和独特性的历史进程的烙印，似另一方面，“理性”恰恰是通过将这 

祌理怎与历史叫个方面的复杂性结合为一个富有张力与冲突的“埋想类 

揭示了其中“普遍历史”的意义与存效性。这正是西方“理性"的特味分析价 

值，也就是韦伯为什么说，对宗教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尝试，**最终和&先都必须 

和jg意有朝日同时成为对璁性主义本身的类型学和社会学的一种贡献” 

（“中间反思”,第303页）3这一点是理解节伯思想的活力和创见的关键线索, 

ifrl许多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忽视T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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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过，学者们将这对几乎在韦伯临终前彳成形的范畴视为 

韦伯社会理论的梭心概念并没有错，因为从回溯的角度看，送对反 

题概念可以说一育是韦伯社会珂论的核心环节。炉.关键存:十，这 

对范畴究竟是针对什么问题出现的呢9缪勒敏锐地指出，不能将 

韦伯的这对概念等同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这对范畴，因 

为在韦伯的理性类型学中/情感”和“传统”理性属于韦伯所谓的

“共冋体性"(Vergemeinftchaftimg)的社会行劫，而S标理性和价值理 

性则同属“社会性” (Ve^csellschftuiig)的社会行动。@与“情感”理性 

和‘‘传统”理性不同，目标理性弓价値理性都是分化社会中的现性 

行动，它们都涉及社会行动者对实践行动进行有意识的、审慎的 

“组织”过程，也就逛说，这两种理性类型都与分化社会条件F的伦 

理理性化@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目标理性和价值理件 

确实是韦伯的理性类型学的核心，因为在《经济与社会》中，正是借 

助这两个概念，韦伯从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出发，重新思考了他a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一直关心的西方理性化的问题。 

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张力直接涉及了韦

伯始终关注的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这対范畴出发，我们可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 

就是，借助新教徒的伦理理性化过程，新教伦理的“价值埋性”4作

@ Q*et Muellerf “TS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 Arch. Europ. 

SocÜi t vol. 20( 1979), p. 149,
@ 有关这两种社会类系的论述，参见Weber，and Society t pp. 40ffo在萬 

文版中 > 分别将这两个概忠译为'commimal”和ua5sociaii\re \这里的屮文禅汰- 

只是为了保留原文中与滕记斯概念的关联，不过韦伯明确指出他的用法与滕

斯有所不叫 D W^bert Economy and Society , 1.
@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韦伯心目中的伦理連性化，本身恰恰是在分 

化社会中才有可能、谊与忤多从浪汝主义和保守卞_义出发埋解伦理问题的学 

者，在社会观念上旮巨大的差异，不过本文+可能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也许 

要留待另一篇有关“眧牛人”问题的文章来讨论了。

@ Muellerj He Notion o「Rationality in the Worit of Max Weber' pp. 15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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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性资本主义特征的“客观的经营活动"的标理性”的理性化 

之间建立了“亲和力”，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推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新教徒的伦理理性化，既是“价值理性”的，也是“目标理性” 

的；而在《羟济与社会》和晩期的政治作品中，无论是对支配杜会学 

的分析，述足对经济生产的技术效率与实质止义或社会目标之间 

的关系的分析，韦伯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这对范畴的另一个侧而， 

即在价值多元的格局屮，价值埋性与s标理性之间的冲突，不同价 

值理件之间的冲突，以及目标理性在这种价值理性冲突中所扮演 

的角色。正是在这甩，韦伯有关法律社会学的论述的意义凸现了 

出来：菇否有讨能找到-种理性形式，既超然于政治领域中价值理 

性的“诸神之争'也冋样超然于国家科误制与私人企业的科层制 

两种目+不理性之间的冲突？®尤疑，韦伯啊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的对立范畴就和这一努力存关。

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 

既非退事实5价值的对立'也与《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中讨论 

经济行动屮的形式埋性与实质理性@不同，更准确地说，足逻辑系 

统化与价值系统化的对立。而在这两种系统化对立的背后，隐藏 

了法律形式化与伧理理性化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y理论纠葛。

©说沿注意的是，忤多学者社什仅注葸到价位玴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价偵理件与 

Rfe押.性之問的冲突。前者是节伯针对规代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重要沴断， 

在当代.®到f相关驶域学者越來越多的关注，而后者在经济领域中旮关效率 

4分配介:义及“礼会中义’'的争论中一再被捉及。但不间目标理性之问的冲突 

则受到了广泛的忽视，在“论抽象社会"中，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论及fji -lRl 

题.：爭实上，这-■■问题在书伯的政治论文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T犄别是科误制 

与其他理性地调挖生活行为的方或（如私人资本i义）之问始终存在的紧张关 

系，例如 Wfibfr, PMcai Writer pp,90, J56ff.
© 这是将这对范畴与H标遲性/价值遵性的对立混淆起來的一个表现，例如 

Bmhakert 77m Lindta of Katujtiülüy，p. 36.

© Weber,細峽y andSo^ty，pp.&5~6.经济社会学中Ai法律社会学中的形式 

理性/实质理性区分之问的关联在书伯有关法律对契约自由的保障和限制的 

讨挖中，有比较清楚的进述，参见叫eher, Economy and Society，pp, 6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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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主要从神釜渎(sacred law)理性化的角度来考齋法律的觉 

质理性化问题。@韦伯指比，神圣法理性化的条件，首先就是相应 

宗教的伦埋原则要摆脱巫术性质或仅式主义性质的形式主义。® 

在这方而，基督教的教会法较之其他文化中的神圣法，占据相对特 

殊的位置，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要远为理性，特别是在形式方面十 

分发达。@除f斯多亚学派的“S然法”学说、罗马法的法律技术和 

教会理性的科层等级制之外，在教会法的理性化过程巾，韦伯没冇 

直接提到的基督教自身的理性图景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论述的“教皇革命”，尽管不免有些偏颇 

和夸大，怛仍然龟力地址明了：在精神界与世俗界之间更强省力的 

张力关系推动了伦理理性化的努力，及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的教会 

法対抗各种地方习惯法的斗争，“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宗 

教改革之后，神蚤法对于推动世俗法的理性化，发挥了更为明显的 

作用。尽管早期路德宗对人创造作为永久法的人法的权力这一点 

袍有怀疑态度@，但在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伴随着加尔 

交教派等新教教派的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新教教派日益 

强调按照更加理性的世界秩序图景来重塑国家与杜会的关系，“他 

们想要的不是Ü由和宽窖，而是独立与支配”。在这一观念下，对 

法律的理性化首当其冲。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新教教派，特别是加 

尔文宗和清教诸派的反抗理论中，对后世宪法理论与“髙级法”思

@ 当然还涉及所谓“世袭司法制度tht; patnarehul system of juatice),善見Kron- 

niarip Affix pp.77ff.
■® Webert Eawiomy and Society t p.816,
® Economr Society r p. 828-
⑳韦伯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人概是因为他在此处主要关注的是神爷法与叫俗 

法(Ä其是私法)之间的芙嚴 d Weber, Econütt^r and Sodty，pp,828一31.

⑬伯郊曼X法律与革命》。贺TL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 

部第二章。

@ 伯尔曼：《法律与屮:命》，第34页。

@ Schilling, SectinfJ Reform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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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阁此，法律的实质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 

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的命题有很大的相似 

性，即除魔的世界秩序图景，是如何通过伦理理性化的动力学，来 

建构一套发达的形式技术的

不过，韦伯更关心的是肜式理性本身的发展。受德国的罗马 

注-编纂学派(Pandectist)的法理学及此后的概忿法学(Begriff- 

sjurisprudenz)的影响，韦伯强调法律是一种由系统性的规则支配的 

无缺陷的体系，并将这一点视为真正的形式理性的标准，从这 

种概念法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止像自动贩卖机，从h面投人事实， 

在其中适用预先决定的所谓法律规定，然后从下面自动出来结 

论”。@这一形式理性的“技术装置”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 

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self- refer- 

ence)的法律秩序。换句话说，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韦伯在支配

@ Sriaii Tierney , , Lam and the Cff/urth uf Canstitulif^nai Thoughi : / /.W — J6S0
(Liifidun: Cainlidilge, 1982),仲―107—S.

@伯尔曼一再强调，在“教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教会法是笫-个W方近代法律 

体系，实现Z教会法内部的系统化，并将理性应用于各种习掼法，废除人量不 

合玮的习惯，将公理的d惯纳人法律体系中，同时还创用了火量至今仍在使用 

的法律概念■，法律推理钵技术(《法律勾革命》，第629^634页)。这弓韦伯对 

教会法发达的形式技术稈度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伯尔曼自己枇评了韦伯的 

观点，但似乎他的批评t要是建立在对韦伯著作常见的误解之上的，正确的箭 

并■©有射到止确的靶子上。例如，他就将韦伯笔下两套不同的理性范畴划分 

混淆起来(《法律与革命》，第653~654页)。Treiber曾撰写长篇论文，证明在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之问存在“亲和力”，似W惜只是满记丁•分析 

结构上的对照，而没杏更深地从核心问题的角®来着眼。参Ä Hubert Treiber,

Uective Affinities’ between Weber' S Sociology of Religiun and Sociulugy of Law”,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4 (1985)，pp.809—61 .

® 荷兰法屮家罗斯认力，韦伯的法律实证主义明显地以概念法学为基础，右关

徳a法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概念法学对韦伯的影响，参见林鴻：“徳国历史法 

学派：兼论其与法律信实论、法伟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台大法律论丛》， 

第22■卷，第2期，特别是笫29页。

©加藤一郎rw法的解鞸勾利益的衡量”，梁彗星译，收人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 

扒》，第2卷，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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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采取的•般立场是• •致的，就是不得不割断伦理理性化 

句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Fi接关联，从而保证价值自由。

然而，在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间的关 

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要比这种纯粹类型的构建复杂得多。因 

为，如果考虑自然法对实定法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实质理性化是 

形式理件化发展的，个重耍的前提，而a即使实定法实现「相当高 

杩度的形式理性化辰，实质埋性化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在 

韦伯着来，作为形式理性法核心的抽象的法理制度结构，.t K是在自 

然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闪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法不仅是 

实定法的规范标准，更重要的是,ß然法构成了实定法在发生学意 

义上的动力。“在形忒匕，自然法学说强化了迈向逻辑上抽象的法律 

的趋势，特别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逻辑的力景与许多非理性 

的公理相比，只有自然法公理中的法律珅性主义，可以创造形式性 

质的规则。®因此，作为“价值理性合法性的最纯粹类型”®的自然 

法，也就成丫具有最高形式理性的实定法的前提韦伯的这一观 

点，对于埋解他的整个社会珂论的重要意义，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屮，法律的形式坪 

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分，实质上是解决价值理性与s标理性在现代 

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一种方式。韦伯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这 

种形式理性化吸收了作为最高程度的价值埋性的代表，自然法的规 

范标准），借助目标珲性来为价值理件留出0由的空间。不过，在实 

定法的时代，肜式珂性法律与各种实质理性之间的冲突，仍然再现

挪 Wftb^r，Econürtty rmd SfK'iety, p, 87S.
@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f p, 867 .
@ Weber, Et^furtny ojkI , p-37.
碘侖关韦伯法律分析中的艾证义与ß然法理论之M的义系t参见J.K Hnnis, 

“On Positivism and c Legal Rüti«ijüity * \ Oxfiyrri. jounud cf Legal Studies +

volr5, no.l (1985), pp.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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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一个困境，即一旦脱离 

了发生学的问题，涉及到理性化的持续发展时，社会秩序理性化与 

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就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一个自由主义 

者不得不面对“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而就法律社会学而言，这一 

眼难的选择与德国“法治国”学说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密切相哭C

3. “法治国”的二难抉择

克隆曼敏锐地指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是从法是如何 

被管理(administratirtn)的速一问题人手的，正是选问题将韦伯的 

思路与法学的思路区分开来但究竟韦伯法律社会学分析的核 

心概念，如理性、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与法律的管理问题是 

如何联系起来的，却很少有学者论及。

当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韦伯的这些思想与德国的“法治 

国”(Kechtestau)的观念有关，不过仍然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的分 

析，借助下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有关形式理性化与实 

质理性化的二元对立，与"法治国”学说发展的历史有着非常紧密 

的关系。而且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对法律理性化的 

分析是他的支配社会学理论的关键环节。®

“法治国”这个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世纪初。®从-开

Kronman, Max Wef/er, p.30,
例如 Kogcj- C(4Lftr?J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die of Mux We-

b«r”，in David Sugartnan cd. Le^aii-ty and the State ( Lcvudon; Academic

J^pjss，19S3), p.SS.
:者之间的这联系在韦伯晚年有关世界经济通史的讲课记录中体现得十分 

洧楚，参见维贝尔〈韦伯)d世界经济通史》，娀曾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 货0)，第 287—291 页。

Leonard Kri«@&r, JTm? German /dea Freedom Qiic^go: Hie University Chicago 
P>es3, 1957) , p.253.

B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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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这-。概念就具有非常明显的调和性。-方囱出于扩充军备、增 

强国家实力的考虑，另一方面受到自拿破仓战争以来两欧后蒙思 

想的影响，普鲁士等德意志地JA试囫摆脱治安国(Poib^isstaai)的传 

統。@而“法治国”作为取代治安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则试图在强调 

新的ä由的同时，保留原有的权威，特别是国家结构方面的传统主 

义特征。尽管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上升和自由主义观意的影响R益 

广泛，在iS世纪30年代以后/法治国”越来越成为自由派的思想武 

器，们它与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念存很大距脔。在绝大多数 

使用这-概念的学者那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并不是将 

其视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更不用说是-■种新型的国家形式，时不 

如说是夂种看待旧的国家的新方式”。借助这种观念，传统的政治 

权威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建立在“个体公民的fl由”和“人民的自由” 

基础上。自由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排除绝对主义闰家中的恣意困 

素，因此，在他们看来/‘法治国”就是“理性mtate of reason).®

这种“法治国”的理性色彩实际上是逐渐将以往—元对立的绝 

对国家与自然法学说糅合成个整体，将国家的绝对目标看作蛏 

执行自然法从这-角度看，以往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自*主义 

4以治安国为工具的绝対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果以绝对主义吸收

® 参见 Neumann, The. fülle of tjaiv (Tjeamington Spa: Bejqg, 19S6) , pp,200&,义J 徳国 

充政史的论述。

@ Krie^pr, The Cermttn W*( üf Freedom , fp. 253—5.
@ Lumflid Kriegpi, 7?ie Cenncm Idea i/Freedom, p.257.从去面上肴，这种念颇.H 

康徳色彩，而ir法治国"的许多观忿也似乎与徳国经典自山主义者®现念爷 

共通之处：强调国家基于-般法律來进行支.配，井il.不止干此，希望在杏定的 

功能之外，国家还ß—个文化国家，肩负教养的职责。但即使如此，7-者仍然 

有许多关键性的差异。在康德和洪堡时代，闰家~个人伦坪(及市民社会)之 

间的对立一制约关系，自黑格尔的“松进国家11之后，经过浪闱主义的洗礼，就 

逐渐为--种总体化的相互依赖和相V.渗透的乂系所取代参见Gerald l^n- 

IjeTgi /nipossifc/e intSividuahiy : /tcrmüniicimi, ftenoiuiioii and the Origin of' H1t.it/fnt Seif- 
hixtl, J7S7~1802 (PrincKtoii: Prim^ton L'nivetaity Press, 1992) , pp, 5一6,其屮讨 

论广从洪堡钊浪漫t义的“国家一个人”戈系的 ＜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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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自然法、扬弃“治安冈”、接受“法治国”而告终。现在，国家不再 

仅仅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却被视为是ö由的庇护者和引路人P因 

为，在一个后进国家中，单靠孤立的个人，不仅不能对抗保守势力， 

实现自由，还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网家出面，通过实定法的 

规则來履行自然法的原则，才有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位 

观念史学者指出的，自然法丧失了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来源的地 

位：实定法被重新界定为永恒伧理原则的分支或盟友。理想化的 

国家成为一种道德代理人，一种教育制度，因此，不受外在约束限 

制的自由转为伦理匕自我引导的个人的内在自由所以，德国 

“法治国”形式的“法治”，其特点就在于法律的性质与国家具有不 

fl解脱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强制的现性化，暴力由国家这

® 这••观念证明/1法治，根结底属丁霍布斯时代的产物，有关实定法实现自 

然法的论述，参见萑亦斯：《利维埤》，桊思fi，粱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95),第307—208页。咍H马斯甚至批评韦伯没有更充分地考虑__者之间的 

关联 1 参见 Jurgen Hahennas, 77ie Theory o/ Compuinicatux Aaitirt vt J . 1 (ijoiicLn： 
Polity, 1986), pp.260JT.

'© F- K. Ringer, ihe of ihe CetTrian Mandarin ； Jhe German Academic Cwnjftutü-

ly，1S90_1933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LlniveiBity )969) ,
Q Cottcrell, ^Legality and Political LegLtiniaey in ihe Sociology uf Max Weber’、p. 89, 
rut在这程中，徳国浪漫派的思想无疑发挥f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 

"绝对总体”生产“特殊化个体”的观念，对#法治UT屮国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 

关:系，产生 r 非常S 要的影响。参见 Ernst Troeltsch, “The Ideas of Natural La^ 

and Humanity in World Politics , in Otto Gierke, j\ioZurai Law and the 71i&ory Soci- 

rfy: 75fX>—1800 (Cambridge: Camhri(^p University Press, t934)T “ Appemlices/’， 

pp .30]—22 i f/kiitfiduality.々芙自然法与法治® 舰立的内在

联系，参见 Otto Gierke，Natural Laiv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 7500—1800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 [>p, 137 —8.
@ Otto KircJiheimifr, Rechtsstaat wi Magic WalT，in Kurt 11. Wolff and Baningtrui 

M<xire.ed. 7/k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fon^r Herben: Beai^on 
Press, 1967), p.288.德国法学思想屮国家的嵬要性，在对韦怕影响似大的耶 

林的一句话中体现得非常明肢/现代法竹学4早光的自然法相比的大进 

步，无疑就在于它承认和强烈地强调法律依赖-r国家' 转引自Charles 

llairteSf Tlw Reviviii of Nrihiml /xwv Concept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IVess, 1930),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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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敕治单位来垄断地运用，权力结构的非人身化，这些都是通过 

“法治国”来实现的„@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种所谓"行政管 

评内部的究敏安排”(intraadminial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产，体现 jT 

德同市民阶层“政治化”能力的薄弱，也导致了后来韦伯论及的市 

民阶层习惯于服从，对W主总是充满恐惧的怯懦和“无力状态”。$

在这样的思想史一社会史的背景下，尽管“法治国”的学说白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益形式化，仍这种带有强烈自由派色彩的形 

式主义学说并没冇使国家彻底摆脱治安M时代的赞理仟务，而不 

过是通过形式化的法律来重新组织国家的管理任务。正如形式化 

艰!句的“法治国”理沿的代波人物斯达东(Friedrich Julius Stahl)所

国家要成为法治国，这一口号实际上表达了现代发展趋势。 

有必要借助法律手段来准确地界定并牢固地确保国家公民自 

由的领域的同时，界定和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和界限；因此， 

国象只能直接实现那些属于法律范围内的事物。这就是法治 

国的观念。这种现念并不是说国家只能施行没有任何管理目 

标的法律秩序，甚至也不是仅仅保障个人的杈利。它首先指 

的不是国家的目标和内容，而只是国家作用的方法和性质

因此/法洽国”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法，而是“通过客观法的形

© Weiter, Economy and p.600.
® Reinhart Kmelleck 语，参见 Jonathan Sperber, and Civil Society in Pnj3«]a:

Thoughts (m a New Edlüon Reinhard Knasellrk5 s Zvnshcen 刪und Revo-

5 Journal tif Modern History, vo]. 57 3 no. 2( 1985)，p, 279 的讨设 y 

铋 Weber, Po/izüöZ Wnlin^s, }>f*.30—!□近来的许多韦伯研究着作都讨论，韦伯

对rh民个性的哀微”这一1问题的义注，例如：Goldiriäfi, Afaac (Fe6w a/u£ JJajmfvr 

/tfflh/t, p ■ 15 ■
@ 转弓 I 自 Neumann，77^6 Rule of Law T p. 18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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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II在这种形式中，尽可能地实现全K的德行与人性，并因 

而使他们获得幸福 ':因为/一个没有实定（positive）的道德追求 

的国家就像•次婚姻、一个家庭，徙具法律形式，似却没奋爱

正如法弋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德国法学家纽曼指出的，所谓 

“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就是管理的法理性。它既指国家的H常管理 

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冋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任何干预都可以还原为 

法律，并借助法律来完成。@而內家的科层体制，也通过这种治理 

的法埋化，获得了合法性，这就是所谓“通过法瑶性获得合法性” 

（legitimacy through legality）。®通过法理性，科层体制将立法与行政 

管理的功能集于身，得以逐渐瓦解传统等级国家屮的法团力W， 

将所谓法团意义上的“德国式ß由”转变为法治国下受监护的自 

由；时在全闻范围内，就是作为W家科层体制对立面的议会的作用 

日趋下降，导致韦泊的政治作品中经常讨论的议会的“尤权”状 

态，

不过/法治国”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作为将绝对主义时代的二 

元对立（治安网的管理仃务与自然法的理性）糅合在一起的尝试，

© 自 lh派决学教授 Karl rHiendi>r Weicker 语 > 转引 A Kriegpr, '/he t.if

Freedtvti, pp. 255，256。
@ Neumann, The Tfte/c of Law，p」82.
@ 在魏玛德国，对这-问题的反省，成为左派与心深知识分子的-个争论的焦 

/人，参见 I>y7sn hiius» {titd Ijp.ffiümacy ； Carl SchntiAi,杨jjw Krisen * and

Hennarj- Heller in Weirtiar (Ijindan； darendon，1997) c 哈!H 3 斯则认为，~|5 伯的克 

证卞义法律观，便他元仝将合性与法理性等同起來。似有必#指出的是，哈 

w马斯的批评似乎没有注意实证主义的观念与程序的观念之间并不能簡中-地 

划上呀弓，硕然在他90斗代的着作屮，这-观点已经看所改变c Habermas, 

77wr /Twojy of CöTrununicatn>e Action^ v<»L 1, pp, 264一7.
@ Ollti Kirchheimcr* “Legjiiity and Legilitnat-.yJ，T in William E. Scheuerman cd,，

/Me of Law Under Siege : Select^i Essays of Fmnj Neumann and Otto Kirchheimer 

(Berkeley : Universiiy of California Press, 19%)，ppr44~63; Weber, Poiüicai fPrii- 
i/i^s，pp, 165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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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将原有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与自然法批评家之间的外在对立转 

化为一■神内在的“致治二元沿”（political dualism） 在外在的“戚 

治_元论”中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完全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却不遵循普适的法律理性的治安国，®而另一方则是没有国家 

权力支撑，也未介人司法实践，只具教育意义的、超然的理性法律 

观念。®而内在的“政治二元论”的新格局则是在同一理性支配下 

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一方面，“法治国”试图运用同-种理性将 

法律的“管理”与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即-种普适法律（如gener

al law）的原则，它强调国家借助形式理性的法律來组织它的-切 

活动，同时也保障公闰的自由与安全，而a在很大程度上，公的 

自由正是通过国家的这种法律理性支配下的管理活动得到保障 

的。侣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法律理性又与“国家的目标和内容” 

相分离。法律理性（普适的、形式的）的治理与国家目标的二元论， 

逐渐成为19世纪后半期徳国政治和法律在实践与理论方面斗争 

的焦点。而韦伯有关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K分正与 

“法治国”这种政治二元论有关。“法治国”的“政治二元i仑”的实质 

是国家的形式实定法的法理性与背后的自然法的正义和合法性之

@ Krieger和Neumann都提及这点。不，Krieger另是简中池提及了这一问题， 

面尽管纽曼将之视为英德法治原则差异的关键，但在我看来，他的论述存在严 

甫的问题，所以下而的论述弁没有遵循他们的思路。试別比Kriege, The Ger- 

m£in Jiiea of fV棚iwn , p.256; Neumaim,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f Law in Miidern 

Sx；L«ly", in Tht Democratic and the Au^ioritarian State i Enays in and Legal

Theory, ed. by Herbert Marcuse （New Volk； The Free Preas, 1957）, pp.43fl；从下 

文第四部分舟关英国“普通法心智”时论述，我们吁以发现，这种转化具有内在 

的基础，即绝对主义国家与自然法哲学家在理性逻辑上的同构，柯施莱克对此 

有非常稍辟的分析.3 参见 fieinhart Koselleck, Crutijue and Cnsis : Eniightenmeni 

and the Pathog&iesis of Modem Society （Leamington Spa： Beq5，1985） LJ
® 拉德布鲁赫:《法肀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太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第37贞及以下。

® 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奠等译，贵州：贲州人民出版社，1992）,

第 254—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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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紧张。尽管从“法治国”的逻辑來看，正是在韦伯关注的“形式 

性”的自然法原则的筮础上，法律的形式理性才能够与国家支配的 

形式理性结合起來，构成了法埋权威(这，结合既赋予法律以执行 

力景，而乂赋予国家的支配以合法性，法理性与合怯性在国家的形 

式寬定法上获得了结合)，但一旦同家试图运用法理权威来实现政 

治、伦理、功利等九面的实质s标，那么实定法中的自然法原则 

(ri^itness of the law),跳不杯仅仅足取或性，而受成了实质性的，而 

实质Ö然法的价值捭性，就与形式实定法的R标理性构成了尖锐 

的冲突。这一冲突正是“法治国”观念中政治二7L论的内在根源、 

不过在19世纪早期，“法治国”倡导者的主要主张仍是强调灾定 

法及其法理权威的形式性，将法理权威~运用法理权威实现的实 

质目标严格地区分开来。

似0 19世纪中叶开始，就宥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形式法律的实 

质化来克服法治国的这种政治二元论，将“国家的H标与内容”与 

法律理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狴学者中，既有激进倾向的学 

者，也有保守倾向的学者。保守派的学者试阁采用某种“奋机国 

家”的方式将国家的绝对主义色彩的权力与个体公民不可侵犯的 

权利结合在一起。®囚为，个人自身的权力不足以保障他fN的权 

利，必须运用国家的“总休权力”(total power)。®这样，法治R的学 

说就将整合而不仅仅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作为一个运作政策，纳人 

到整个国家的管理之屮。人身权利与公民权利都成为强大的、独 

立的敏抬权威的最终产品。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即秩序，自中即 

权力”。®而相对来说，激进派的学者则力图将歧治正义与社会福 

利纳人法治国的法律制度中。尽管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

秘 Kriej^er, The Gerrna/i Aisw freedom f p. 25S .
® Robert Vqc Mchl 语，参Ü t The Z£uZc of iatf，pp —18] —2C

唞对币伯早期忠想肜成产生相与人影响的Rudolf v«! Gndst语，转引自Krie^r, 

The Cerma/t Jtltiri A'neecfewi, p. 35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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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但在基木思路上却没有什么差别，都希望将“法治国”的形式法 

律理性实质化，要求国家履行更多的文化与福利方面的功能。@所 

谓“自由法学派”、强调“一般原则”和3由裁量权以取代形式理性 

化的倾向，所谞“社会法”以及“社会法治国”(Sozialrcchl^taat)的观 

念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并从20世纪初开始在徳国政治中扮 

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位现丈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韦伯对这种“当代法律发展 

的反形式主义倾向”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敏锐地察觉到 

“法治国”实质化倾向中蕴含的“总体性”(totality)危险，是对个人 

价值自由的潜在威胁。这一点，在他对斯塔姆勒的批评中，就可以 

肴到。®将法律的“应然”与“实然”混淆的结果，不仅是方法论方面 

犯了康德早已抨吉过的错误t更在道德与政治上悖离了康德与洪 

堡的立场。@韦伯预感到，当“法治网”通过实质化，转变为所谓“社 

会法治国” @，就蕴含了铁笼的危险。因此，韦伯在许多场合表达 

了他对将国家实质化的思想与社会的趋势的担忧，并一再强调国 

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 

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 

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 

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仵这一尊严

但作为一个在德国法学传统中成佚起来的社会理论家，“法治

® The fhde nf T p, 1S1.

秘 Weber, EfXinomj and Sodny» pp. 882~95;参见 Neumann, Change in the
FufJClion o£ Law in Modftm Society，,。

© Weber, and Soci^y, pp,882ff.

® Max Webery Oxiique tif Stommier, pp. 124ff;及 Economy and pp. 326™

7.
拗 KirchbeLmerF "Tlie Rechb^Laai a? Magic WalT’，p.290,
@ 参Jt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u^c Wall”，p.294^

®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 p. 47; PoiMcal Writm^s 1 pp, 77—8T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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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观念深刻地体现在韦伯的法律支配概念中，面对法律实 

质化中暗含的个人完全受制于国家治理的危险，韦伯唯一可以利 

用的理论抉择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韦 

伯的政治社会学时已经指出的，法律的形式通性化，不过和整个科 

s休制的例行化一样，同样也町能会吞噬任何个人自由的空间， 

所谓的个人自由完全被笼罩在国家巨细靡遗的法律世界中。从这 

个意义上讲，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不过是用一种逻辑上的形式理性 

体系重构了治安国“万能管理”的梦想：“要一劳永逸、面面俱到地 

规定其臣民的所有生活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完备的形式理 

性体系规定的范围内，个人才有自由和权利可言。面对这样的形 

式理性化的法律，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自由的 

伦理理性化毫无位置，因为归根结底，这种法律仍是一种监护型的 

法律，个人的伦理不过是国家的伦理的一个映射罢了。这种将一 

切行为规则都整合为一个没有缺陷的体系的法律/无论是使这些 

臣民们远离错误，还是给他们指明一条正确的轨道，它都立即去教 

训其臣民，即便是违其所愿，就像它应安排自己的家务一样 

“它的雄心是想要预见所有町能的偶然情况，并将人类行为的范 

围规定到无微不至的家庭生活琐事@因此，尽管国家不是在 

实质的意义上尤所不能，但却仍然在形式规则的意义上无所不 

能。这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盖别，仍不过是“一种实质伦理化的非

© “法治国”的幣个观念，在19 K纪末就逐渐成力法学中的重要观念，影《厂一 

代摁国法学家，包括韦伯的许多老师和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参见7^ 

fteo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 pp. 246ff0有关韦伯的法学教育对他社会瑾设的 

患嘛 1 参见 Stephen Turner and Regi» Factor，Max Weber*. TTk Lawyer os Socio/ 
Thinker （Lraidon: Kjoutledge, 1994）;郑戈：《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马克期+ 

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论文，1998），第23—35页。

© 17M年的伉鲁士国家普通弗法》，转引自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第256页。

@ 1766年的巴登王室法令，转引自拉梅布鲁赫：《法学导论》，第37页:，

©格伦棟、戈登利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3）,第 18 识\

By 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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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最终我们再次陷人了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面临的困 

境，只不过法律社会学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反映了这一困境的症状： 

没有自由的理性化，最终将我们带人丫新的奴役的铁笼。魏玛徳 

国的历史，正验证了这一点，面对纳粹的兴起，无论是形式理性的 

侣导者，述是“自由法”和自由裁蛩枚的鼓吹者，都无力抗拒。@

在魏玛德国的-些法学家的笔下，纳綷德国这一“庞然怪兽”

(Behemoth)的出现与“法治国”观念的内在缺陷有关。而英国的法 

治(Ik mlcof law)与德国的“法治国”，从字面上肴有些类似，赏际 

上却大相径庭那么，从法治的角度看，在韦伯眼中，无论实质珂 

件意义上，还是形式理性意义上的“法律理性在本质上低于欧陆， 

在类型上也不同于欧阽”@的普通法，对于理性化M自由的二难闲 

境，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呢？

三、“普通法心智”的内在视角，作为 

技艺理性的司法理性

1.普通法、自然法与实定法

如果放在政治思想史和法学史中看，韦伯法律社会学里对英

© 韦伯，“中间反思"，第312页，译文有改动。

@ 参兄 Olin Kirchheimer, “Sute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Ihiirl Reich" f in SeheuenTuw 

«d. f Ihe Hifle oj^Law Under Sie^e, pp- 14-2ffn
@ Franz Neumann T He Concfipt of Political Freedom^ r in Scheuerman ed. , (}f

Ack? Under Siege , p, 202,
@ Weber, EcGnomy and Societyt prS90k
® 法的社会学往往倾甸于排斥采用*‘内在视角”(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分支社会

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都如此)，这样往往难以把握分化的社会领域中独特的 

理性。对于普通法来说，吏:1要的娃，这种内在视角正是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的重 

要特点了参览 AtiArew Lewis, Pcsjtiviam; Some Le^xis £nxn Le^l History' in

SttpHfü Goeal ed■，Ph&iiivisrri. (Aldershot; Ekartnuuth1996)t iip.65_"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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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通法“理性”的较低评价，也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甚至比起 

普通法在英国国内遭受的一些批评来说，述要温和得多。

在边沁的眼中，当时英同的法律，充满丁各种缺陷、神话、虚构 

句误解：制定法含糊不清，类似奇谈怪论；法庭程序复杂，需要耗费 

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吋间；取证方式完全人为决定，纯属非理性。 

边沁所震惊的还不仅仅是这驻问题，更让这位社会福利的数$家 

震惊的是，英国律师心安理得地宣称这些弊病陋^足自然的、不呵 

避免的，借助这种迷信观念来拒绝改革。®

而在边沁之前，霍布斯在他虚构的“哲学家”与“普通法学者” 

之间的对话中就指出，普通法所宣称的所谓“法律理性’’(legal rea

son) 是一神含混不清的东西。 因为并不存在特姝的法律理性，在 

世上的生泌中，只存在-种人类理件，而晋通法却拒绝承认这一 

点。这就是主权者的岛然理性。®

和韦伯的论述一样，霍布斯与边沁的枇评并非普通人対法怍 

职业的敌视的-种“哲学升华这些“对话”和批评的实质，是 

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及法律在其中的意义)之间的冲突。

在边沁对普通法大加鞭挞的背后，是他的伟大梦想：建立一种 

完善、士迪的法律体系，一种“万全法”(pannomion)®。借用哈特的 

说法，就是将洞幽人微的青蝇之眼与总揽全局的苍鹰之眼结合起 

来，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虫活的每个角落，这

® H. L. A . Hart, E&says m ßenthart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T p.26- 

® Thomas Hobbes，“ .A Dialogu« betwetai a Philosoph«*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i Laws
□I EngLand”，in Works of ThorrKv? ( TwBon: John Bfllm, 1966)T

vol.Vl, pp.3—8.
® 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边沁的思想通过耶林直按影响r韦伯的法律观念，智见 

Turner and Factor, M做 Weber： 77ie /javyer as Social Thinker , p. IIq

® David Sug^tman, **Legal Theory T the Ctwnraan Law Mind and the Making of the Text， 

book Tradition’，in William Twinning ed,, I-egal Theory Gymmrtn hav (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1986)，p卜39.

® Hart* Essays w Benthafn, p.4f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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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努力，在边沁看来，即使不是要彻底铲除普通法，至少要 

澄清英国法屮“普遍性的不准确与紊乩之处而边沁对英国 

法的澄请T作的核心，就是将普通法“去神秘化”（demystifka- 

tion） t揭露那些宛如“窃贼黑话”的律师行话和装神弄鬼的古怪 

装束背后的虚妄专迷倍，而这-切努力的核心就是将法律变成 

表达更加清楚，更加曷懂的“常识”。尽管边沁乒不接受霍布斯 

思想中的自然法观念，在他眼中，自然法与普通法的许多逻辑 

虚构-■样，不过是神话而已。但是，至少有一点边沁和霍布斯 

是-•致的，他们都认识到，普通法律师津津乐道的神秘"理 

件”，实际上却是拒绝承认以国王为代表的权威理性。®在霍布 

斯看來，没有立法权的人，就不能创制法律。因此，像普通法学 

者那样，认为除了国五之外的所有法官加在一起，构成f所谓 

“完善的珂性”Gmnmaiatio），纯属虚构。@丽在边沁看来，普通法 

律师宣称的“自然理性”并不Ö然，真正的“自然"是常识性的规 

则，个普通人的头脑就能够理解表面上看，这种对“常识” 

的尊重继承了整个英同“普通法心智”（conuntm law mind）的传统，

® 这始边沁对彻莱克斯通的《英岡法释义》的说法f大概同样可以看作他对整个

普通法的宥法：边沁J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年）， 

第93页。

啦•值傳注意的见，迫里我们忽略了雀布斯思想中在6然汰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 

之间的潜在张力。从霉布斯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英囷的法律支怔主义学说同 

样科.历了徳国'‘法治国（’观念的某些转化，通过吸收自然法中的一些Ä键性的 

理念，为实定法提供f潜花的支揮。而其屮关键性的过渡环节就是翟布斯的 

理论。霍布斯的“埋性"概念，更是成为未来社会I:程的埋性汁算依据的基本 

尺度：参见 Nobert Bobhio, TTu-wfjoj ffobfies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iicm { Chicago 

Univeisity cf Chit^go 1993），pp-44—6:」

吻 Hobbes, Dialogue a PViikwdpb^r iind a Student <jf the Common of Eng-
land’’* p.5.

@ Hart, Essays on Bent/iatn，chap、k值得注意的是，自柯克之fi T普通法的主流观 

念传统很少称»通法的“理性”为“自然理性'更多称之为"技艺理性’+（人为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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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及:际L是为通过立法权力来重构法律秩序铺平了道路。在边沁 

看来，在法宫与律师这些专业人士支配下的法律秩序中，充满r 

恣意的非理性因素。必须借助彻底的怯律改革，才能建设真正理 

性的法律秩序。

理性，又适理性！无论信奉普通法的律师或法官，还是秉持肖 

然法的哲学家、推行效用原则的社会改革派，理性都是他们津沣乐 

道的概念，但在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词背后，却包含了迥然不同的 

法律与理性的观念。

从霍布斯到边沁，希望建立的是一种“理性法律”(iaw of rea

son)。 他们希望能眵从有关人类与社会的本性出发找到建立社会 

秩序的一般原踊，根据这种理性的原理建立一套完美无缺的法律 

制度，从这一普适性的制度出发规定每个社会成员行事的规则和 

拥有的权利。相反，在普通法的律师和法宮看来，他们寻找的是， 

种法律理性(legal reason),这是-种弱意义上的理性，一种类似'*常 

识”的推理能力，能够给出可接受的理由/‘合情合理”的理性

@ jt如法律史学者密尔松指出，将通法中的这神"理性”观念保留r最枋来门法 

语的意 SSd S. C，Milflom,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Judges made Law” t in 

in /Jie History the Cemmon Late ( London die Harnhledun Press r 1985) , p,
216.此外，普通法实践者的“理性”观念T还带有程序上的逋涵，参见Norman 

Doe，Fundamental Auihwily1 in Late 7jju/(Cjinibridgft： Camhndgft t)ni-
v^ily Ptess, )S50),】08~』3,讨论普通法“理性”的语貞学背景。从历史的龙 

度看，在柯克大力倡导普通法理性的时代/理性”的这一用法具有非常具休的 

政治意涵。是当时政治一法律一宗敦纷争的-个焦点。存关这一时代的“用 

件'y'A1理件”(取HtiHablaiew)伸讨论，参见 Chri砌piiFJ HiJJ r Chan^ Conii- 

nuiiy in 27 th Century England (New Id^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 1991) T pp. 103— 
23O在钽代法学■界屮，也有-些对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视念都不太满竞的 

欧洲学者谌导这样的观念，特别足倡导的所谓“新修辞学'这一理论 

N我们下面论述的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之间貝-fl密切的亲缘关系。参虬Chaim 

Perelmait)“The Rational and the Reawoiiahle^, in TJie New Rhetoric and the fiumanisüc 

(DanJnecht： D.ReideJ Publishing Press) pp.ll7ff。有关“理性”概念的Ü 史说明，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

icarlbvo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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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种立法的理性，而后者却是一种司法的理性边沁的 

“万全法”是一种建立在总体性逻辑上的立法理性观念的样板，和 

他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异曲同工而普通法的司法思路的 

法律理性，是一种“根植性的治理实践”®，一种混合式的社会秩序 

安排方式(mixed forms of social order)両种理性之间的差别，正如 

克洛斯在评论边沁与布莱克斯通之间的争论时作出的精辟断言, 

边沁绝对是一个为一种观念所左右的人，而布莱克斯通却并不知

顿参见 Mobert EoU)ioT u Reaswi in Law" f Haiio Juris, (1988) vol.l，no. 2, pp. 
97—108o不过在某个虽要的方面与Bobbin的现点有所不同，我与韦伯的看法 

倒更近似，S然法4实定法都同样属于立法3性。这■-点突出体现在翟布斯 

的立场中。ßobbio木人强调了霍布斯思想中自然法因素与实定法W索之间的 

-二律背反。事实上，这种二律背反井不仅限千富布斯一个人，在］7—18 1fta 
具有自然法倾向的学者中颇为常兎，自然法的立法珲性不是作为对抗绝对主 

义君主恣意意志的武器，倒成了后者立法的某种**导师”或"顾问"的形象(例如 

徳国的Ihoraasius),这正是我们上®讨论过的实定法吸收自然法过程的一部 

分，因此，所清•'崔布斯"的时代，并非自然法的“笛布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 

调门实际上却是借助自然法屮的“违性法律”观念建构起来的实定法的立法理 

性，井希望最终能够以此建设种绝对主义的国家。这利维坩”的时代，大 

概在许多方面，远不是霉布斯当初能够设想到的。参见David SaiBidere, Ami- 

Latvyers : Religinn nrui the Critics of Law and State London: Routled^ä, 1997) , nkap. 
4j Bobbio, 'fkomas Hobbes anti the Nalurwl Law Tiruiitio/i, pp. 149 —71;关于 lhoma- 

ftius，参Peter Stein, Legal Evolution : The Story an Idea (Camhritlge：： Cambri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51—2.用Ä ,_iE如本文所论述的，倒是普通法的“法 

律理性"是“司法理性”(Bobbio称之为judging reason)的代表，而不属于“理性法 

律”的传统。这点也与Botbio对河克的论述宥所+同，参见下文有关秤通 

法与自然法关系的讨论，

@ P«te™在他出色的著作中，将边沁看作是一个普通法的修正主义者，似乎忽 

视丁边沁倡导的法律观念的“哲学激进主义"色彩，其中的自然理性尽管带有 

腎逋法强调的''常识”色彩，但从法枰治坪的角度来看.却貌合神离、Gerak 

Post etna, Btntkom aud the Common Laov Tnnliiiun (Oxfonli Cloreden Prusa, 19S6). 

chap. 6.
@ W, T, Muipliy, “'nn; CHJest Sociul Sdeooes? The ipiatemic Properties of the CcuiinKni 

Law Tradition”，The Modem Law Hatiietu, vol.54:2( 1991), pp. 182J—215.

® Lon Fidler, Hie Prindpies of Stxiai Or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l2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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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一种哲学观念所左右是什么样子。而这一概括，也同样适用 

于整个实定法或“法治国”的治理逻辑与普通法的治理逻辑之间的 

巨大差异。®

因此，英国法之所以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 

中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过是整个普通法问题的一个尖锐反 

映。无论是自然法学说，述是法律实证主义，挞管彼此相互攻讦， 

但却构成了主流的法学和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域。但无论对于法 

理学，还是社会理论，都确实像一位评论家所言，“普通法依旧不同 

寻常地令人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法与在政 

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占主流的“立法理性”的法律治理观念不相符 

合。

奥斯灯曾说/从英国法的研究转向罗马法的研究，你就好像 

从一个混沌和黑暗的国度中逃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比较起来，充满 

秩序和光明的国度。” @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普通法这种以“司法 

理性”为梭心的法律治理观念，我们就需要从“法治国”或边沁的 

“万全法”这个“充满秩序和光明的国度”回到“混沌和黑暗的国 

度”，探究其中自然法哲学家和法律实证主义者们“不具宥，也不打 

算研究”的各种技艺

@克洛斯指出，布莱克斯逋的这种“不知道是任何想要成为務通法的伟人诠 

释者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布莱克斯通是这样的人，而边沁不是％ Kupert 
Cross, uBlaciketone n Bentham'，，The Law Quarterly Heview (1976), veil, 92 , p . 
527.

@ Frederick Seluuier1 tlw Cununun kiw Law?' Cültfvftäa JxUc- 1989), vol.

77, 1^455.
© 转1S Sugarman，“Le^d Theory f ibe Cwnmon Law Mind mid iIik Mukiug(if the Tcxl- 

boot Tradition”，p.34.
@ Hobbes，“Ä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c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fonwn Laws of Eng- 

land”，p.7.

I C a h I a v □ l t



2.普通法是一种完善的理性

在霍布斯眼中，柯克不过是法律和政治上的老顽固，守旧派， 

而在普通法的史学家看来，柯克是使英国法现代化最重要的人 

物。@“対于所谓英国式自由的正统学说，没有一个辉格党人比柯 

克表达得更有力，比他拥有更深厚的嗲养可以说，是柯克一 

手将英国普通法从中世纪带人了现代，从而奠定了普通法的理性 

传统。@在柯克有关普通法的抡述中，他以独特的方式奠定广普 

通法的法律連性的基调，确立了现代普通法学说的传统。在一段 

广为引用的论述中，柯克断言：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普通法本身不是别的，就是理性。应

该把这种理性理解为通过漫长的研究、考察和经驗而实现的

-■种在技艺上对理性的完善(an artificial perfection of reason ),

而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理性，因为没有人生来是有技艺

的(nemo nascitur artifex) o遠种法律理性是最高的理性(summa 

ratio)。而且因此，即使敵布在这么多头脑中的所有理性都结 

.合在一人头脑中，他也仍然不能产生英国法这样的法律，因为 

它是经历了许多时代的兴替，为无数伟大的博学之士一再去

@ . Holdaworlb，Suun坊 orui öf ÄngrÜjA Z/iw ( Oxfuid: Clarentkin Press,

1925), p.145.
@ 洗弗逊语，见 Jöimhs Sloner, Commö/i Law and liberal JTtöfwy(Lawrence: Tlie Lniver- 

aity Prsw of Kansas^ 1992)，p. 13n
® 这徉说，有两个力面的袁® :既指柯兑将晋通法"现代化'也指柯克磚屮世纪

中法律至髙无上的观念带人『现代法律思想中。参见John Undenwood Lewis, 

“Sir Edward Cokft( 15S2—1633): His rlbetwy of Artificial Heaaon* s& a Context for 

Modem Basic Legal llieory' Law Quarierly Review r vol.S4( 1968), p.3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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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取精，完善而成，并借助漫长的经验，这种法律才成长为这

--领域中治理的完善状态。这正验证了--句古老的法刑：没

有人，出于他自己私人的理性，能够tb法律更有智慧，因为法

律是完善的理性。®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柯克冇关普逋法的法律理性的论述中包 

容的许多肀富意涵。首先，在柯克看来，普通法本身就等丁-是 

埋性。対普通法这一法律理性传统的特点，当代普通法学者辛 

普森作r简明的概括；“在普通法制度中，说一些问题的特定解 

决方式是遵循法律，与说它是理性的、公正的或正义的解决方 

式，事实上，这阅种说法之问没冇明确的k别这一观念并 

非无用的同义反复，而是具冇非常重要的意涵。它意味着在普通 

法之外，无论在实质意涵上，述是在形式意涵上，都并不存迕另 

外的“髙级法”，或别的理性，来作为普逋法法律理性的规范基础 

或价值依据。®不太恰当地套用继承柯克思想的英国大法官和法 

学家哈勒(Sir Mattl.ew Hale)的话说，“普通法就是英国的自然 

法”®O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可以说，普通法的法律理性的特点就在 

于理性是内在于法律的，它与没有内在理性的立法理性构成了对

@ Sir Edward ? lfm hi城冰 ，i，p.97b，转引自 Stoner* Cbm-
fFunL Luu:- artd Liiieral l^idfry , p.

@ A. W. Simp&onT “The Gammon Law and Legal Tlieoiy”，in A, W. Sinipson ed, Qx- 
ford Esjaiyn in (Second Oxfonl: ClürKtulenT 1973)，p.79,

@ Lewis, b<Sii Edward Coke: His Theory of xArtiliciai Reason1 as a Context for Mod err 

Basic Leg;al Theory' p ■ 33Ä.
拗转1J［肖 Alan CnHnartie, Str Matthew Haie (Cambndge: CanrJjridge + 1995 ), p. 32< 

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勒的观点井非比喻。英国的普迥法在许多方K与自然法 

的早期意涵有近似之处,：而富勒有关"S序性自然法”的提法，七:是纸承)t大 

J'普適法的这旬法坪_性待统。参见Lon Fullert 77w i/ Luus (

Haven： Yale Univfüsiiy Pfe^r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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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两极、后者属丁没有内在理性的意志过程，H与理性具有外 

在关系

其次，在柯克笔下，普通法是完善的。“法律是完善的理性”并 

不是说法律本身没有仔何缺陷，而意味着普通法対社会牛活巾的 

任何困境都可以做出回应而月_,普通法対这些问题的回应，逛 

“-贯”的c “一贯性”(consistency)足普通法作力完善的理性的枝 

心意涵。哈勒指出，每一种道德行动都因境况的差别而不冋，因 

此f“世界上没有任何两次道德行动在各方面都一模一样”，这样就 

带来法律和治理方向诸多的不稳定性，而法律的“一贯性”正是为 

了克服这一危险。因此，普通法作为完善理性的学说，暗含了某种 

特定的法律发展的模式。®法律是理性历久迕年的产物，血不是立 

法者-••时的恣意之举。这IF是杰出的观念史学者波科克概括的 

“普通法心智”(common law minds)的最重要的特点：普通注是“超

@从苻通法的这种法律现性的思路出发，现代分析法亨中存关-阶规则(pdmaxy 

rules)与二阶規则(iHMMidary rules)的R好龙+ 没有必贸的。这一区分本身就 

是立法理性的产物t井再次证明了普通法与基十法律实证土义的现代分析法 

平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对咍特这-著名区分的批评，参见M,J. Det- 
mold/'Law as Pmctü^al Reisen *，Carfthrid^e Law Jouniai T vf 1.44 ( 3 ) , Nijv , 1989, 
PP.442A宫勒也从不同的角度山发进ff 了类似的批评，卷AL Fuller, 77w 

M^äyo/Law , ppU4]JIcl哈特本人对这区分的论述，参见哈特：《法律的概 

念h张义显等译，北京：中M大百科全节出版社，1996),第Tl章，该书将这内 

个概念译为/第一件规则”和“第二性规则'

© Crooiartie, Sir .Woa/iew Haie Tpp120一i.饶有趣味的足，Cranartie 将树克的这种忍 

想3徳沃金在《法律帝国》中阐述的思想相比。从我们下囟的论述可以宥iÜ, 

这一共通之处远止Cmmartw所强调的人面。不过.我认为，柯克大概很难 

接受德沃金那么强的“实质"立场，认为这种法律的完善理性是由**原则”支配 

的。参觅概沃金：《法律帝国h李常青译(北京：屮国火ß科辛书出版社＞ 

1996)，特别是第9章。

吻 Gray在探吋哈勒的普通法学说时，讨沦了 -:种小_冋的法律变Ü模式，善 

HL Charles Gray, 4i ELdiinr * h Iniroduclkm to Sir Matthew Hale”T TKe tif /.h^.
Common Law of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u Pnw*, 1971 ),

p. xx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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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记忆”（immemorial）的法律

针対这一问题，哈勒曾经举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普通法宛 

如阿尔戈英雄的船舰，足管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最初造船的所苻材 

料几乎都已经更换过厂何却仍然是原来的船。@普通法的法官、 

律师和学者都--再强调，普通法的理性是历代贤人智者几百年经 

验的结晶。正是基于这一缘由，他们才和哈勒一样，“宁愿采纳这 

种完好地支配了四五百年的英国法，而不是听凭我个人的某种新 

的理论（尽管比起王国的法律，我对自己理论的合情合理之处要更 

加熟悉），来推进王闻的幸福与太平

哈勒的这一论述大概正是许多普通法的批评家经常攻击的靶 

子。在这些批评家（无论是自然法哲学家，还是实证主义者）眼中， 

普通法的“保守性”渗透在整个英国政治思想中，阻碍更加理性化 

的改革。但实际上，柯克和哈勒这些普通法法官対一贯性的强调 

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普通法理性，这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区别“不便” 

Gnt^vcnicnt）与“伤害’’（mischief）的学说中。所谓“不便”实际上就

是“不一贵”（inconsistency） 是財整个徒律理性的--- 威胁:.在

柯克看来/任何不便之物皆非法律。而作为完善理性的法律不能 

忍受任何不便的东西”。而相比之K，个别案例所带来的“伤害”， 

其影响就小得多。因此，“法律宁肯承受不幸，而不能忍受对许多 

人造成的不便”。@正是这一点将法律与恣意区别开来。所以哈勒

咏 j. A. PotsxJt, And&u Comtiuiiion and the Feudal : A Study in English His- 

toritjal "niou^hl in she 17/A Century {Cambridi^e ； Cambridge UniverHily fVees, 1987)， 

ch 叩 l 2 +
@ Hale, History the Ccimmon Law of England f p.40.
@ Sir Matthew Hale, "Sir Matthew Hale1 s Ciitician on Hobbes, s Dialogue cf the Comnxm 

Lams’7，In Sir William Iloldsworth, A fiisiory (lundon Methuen >
195fr—1972)t vol.V, p.5(M.

® Lewisi “Sir Kdwnrd Coket His Theory of ( Ajt.iftci&l Reason' as a Context far Modem
Basic Legal Hieory’’，p.337.

© 转引自 Stoner, Lw and Liberal "Hieory,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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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说，“-种恣意带来的不便是不可容忍的，而因此，某种多少导致 

一些伤害的法律要比恣意好”。@事实上，这正是全部先例原则的 

司法理性基础。即使猛烈攻击普通法的“反对改革的狭隘情感”的 

边沁，也接受普通法的这一理性，反对法官任意违背先例

最后，普通法的这种“完善理性”不是通过封闭的逻辑形式体 

系建立的，而是通过开放的法律技术完成的，这就是柯克所谓的 

“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 o这种理性能力是与“智慧、审慎或技 

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途渐的、推理性的”(gtadual, discursive), 

是-种“推理过程”(ratiocination)，而非“唯理化”过程(rationalisa
tion) o® 其核心是法庭论辩时控辩双方在相互争执时为自已的论 

述提供依据的修辞学意义h的理性，而非逻辑学意义上的理性 

这也是我们称普通法的理性为一种同法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为，普通法的“完善理性”就是借助各种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 

技艺来建立、维持、冉生产法律的“-贯性' 而普通法就足这些技 

艺理性在时间上的积累与完善。

普通法的这枰“技艺理性”与自然法学说和实证主义倡导的 

“自然理性”相去甚远。当1608年，詹姆斯一世试图自己断案时，

© Hale，“Six Maiihcw Hale* h CritjeiKm ™ Hobbes’ s Dialogue of the Comnion Laws’■，… 

504.
© 不过，边沁的理由是这样做的好处低于代价t因为个别案例的软用q幣个规则 

系统稳定性的效用是无法枏提井论的，这也成了边沁反对运用司法手段改善 

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 h 参 Ä Füsteraa, Bem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 

chap. 6b

@ Hak，“Sir Matthew HaLe^s CiiiicLäm on Dialogue fjf the Ccunmnn Laws”，p.

501
© R. Stone 语，参见 Postema，ßenlkam and Üm Law Tr(uiüwa , p, 3J □ Haie 宵

类似的说法，见“Sir Matthew Male’s Ciiticism on Hobbes's Dialogue of thf： Cotninon 

L^wsj”，pT50]o

㉚ Peter Goodrich，“Aniitbesis: Ptilftmical Structure of Common Law rlhou^it' in Austin 

Saiat and IhnmaA Kearns etl. T 7he Hhetoric o/7 Law (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pp.5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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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援引先例拒绝in王的这一要求。詹姆斯一世的.回答是，既 

然法律是基于理性的，那么他和法官一样具钉这一理性。柯克断 

然矩绝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柯克指出， 

“确实上帝赋予陛下天纵神明，自然的伟大禀赋；但是陛下并没有 

研习过他所治下的英国的法律，面与陛下的臣民的生活、继承、动 

产或财产有关的案件的判决(decided)，不是依据自然理性，而是依 

据技艺理性和法律的列决(judgcmeriL) 0法律是一门艺术，要求长 

期的研究与经验，之耵一个人才能了解它••…

因此，普通法的技艺理性就是一种“通过运用与练习才能习惯

的... 推理能力(reasonable faculty〉”而正是送种与普通法在法

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技艺理性，构成了普 

通法的司法理性的核心。

© 在这段引文之就是在宪政史上苫名的段落，柯克Glffl布莱.克顿的 

说法，国王不仵任何人之F，但«上帝与法律之下’T ( Htib Deo et i LeEe), 

C<tkeT ^12 Report" - p.63,转引自 Stoner，ConanoA Latv and hberai Theory Tp.3O： fS. 
值得強调的姑，普通法的这种宪政色彩，艽基础是ur技艺理件”为核心的实贱 

技术，以及以法律职业的封闭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制度保障，勻法闭胤念背景 

的4*混合政伴”(mixed gpfvemment)或民粹主义背最的“-致政体"(government I巧

的立法理性观念，在观念史和制度史的诹流上，都有趼不问〔尽管Lj封 

违法律的法闭视念有相当深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英国T直至淸教黾 

命，依靠“句法一致”的司法理性观念对绝对主义君主制珐行的制约，仍然是主 

要的 '宪政'保障 > 这正是所谓“古代究单传统'(ancient cunstiUition tradition)的龙 

要意滿：：参见 Piy：cM^ T Arn-ient CoTj^titiüion and the glided 有关“ tlj 法 

致 *(judicial ronsenl)与“民众一-致「’(popular uonacnt)的対比讨说，参处 Doe, Fitn.- 

damentai. Amhority in Late M&iieval £ng/u/t Law t pp, 22ff;有关“■ ■-致政体’与“ Vj•代 

鬼章传统”作为时种土要的反絶对主义力景，参见』1 Pi SommRTvill^, Potilics 

arui ideology in Ert^iand J603~ 1640 (Gwdon； 1 jongpoan, 1936}, (hap■ 2—3Q
@ llale，"Sir Matthew Hale* 5 Criticism on Hobbesf s Didlu^ur of the Comnion Law:，p. 

501.

与 t_L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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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例行案件与疑难案 

件

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是一种司法理性，也就是说，普通法的法律 

理性足-种以法庭为核心的理性，这正是技艺理性的实质意滟。

而'在这种技艺理性中，例行案件的审判与疑难案件的审判担负了 

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了普通法的程序技术。

対于普通法的司法理性來说，例行案件（routine cases）®与駛 

难案件（hand cases）的E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试圉 

建立一种“万全法”的立法者眼中，所有的案件都应该并能够成为 

例行案件。而实定法的逻辑也就是将全部法律体系中的案件都等 

同于例行案件，所谓“疑难案件”不过是法律规则体系中缺陷的产 

物，足实迠法理性的一个伤疤。在理想的“实定法”中，它是没有位 

置的。而在普通法中，不仅承认疑难案件存在，而且对千普通法的 

发展来说，疑难案件审判中的法律推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当然，强调疑难案件在普通法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例行案 

件不重要。®二者在普通法的技艺埋性屮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

通常认为，在例行案件中，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是十分清楚的。
T-

--------- #
欲

与疑地案件相对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cw（.徳沃金）、plain cas^（哈特） J

或.麦考密克）等，但这里之所以采用"例行案件”的说法，并不仅仅 

是为r与七怕的社会理论相关联，更多地是因为“例G案件”的提法好地反

映了这类案忤判决过程的性质，

©

Aulis Aamio, 7^ HatioTKii: A Tr&iiise on Legal Justificalion { lX>r- 

drecht； D.Heidei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L
也许正如Aamiü所言T对于法学理论来说，例行案件的意义并不太大（.对此，我 

也多少右些怀疑4、过至少，对于法律管理或法律理性的社会学分析來说+ 

例行案件和疑难菜件同样萌要；：Aamio, Eaiionai as f^a^tnabie a p. 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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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任何操作性的事实P，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款“如果p,那 

么 ＜来涵盖这种情况，所以法庭就应该执行相应的法律后果qc® 

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实质I :又把普通法还原为制定法，将司法埋 

性还原为立法理性。@而现实中，判例法对例行案件的法律推理 

技术，要比许多皈依立法理性的学者想象的微妙得多。

在例行案件屮，法官的工作东际I:既涉及到处理复杂性的问 

题，也涉及所谓“特殊化”的过程。无论前者，述是后者■，它的逻辑 

都不是三段论式的，而是决疑术(casuistic)式的，或者说是修辞木 

式的。

任何法官面对的案件都是具体案件，这意味着案件所处埤的 

事件，都足由复杂的和特殊的事实构成的，面对复杂的事实，法官 

芾要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与韦伯的说法相反， 

大陆法和普通法没為什么差别。® K别之处在7 ,如果说大陆法 

中的法官寻找的是使适用类型化的法律规则成为pj能的操作性事 

汰(上述所谓“P”)的话，那么在普通法的法庭中，焦点则是使孩案 

件与先例之间的类推成为町能的所谓“类推关键”(analogy key)， 

借助操作性事实，法官能够将一个案件的事件归类，从而援用实定 

法中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换旬话说，正是一个案件屮的操作性

® 所以，麦考密克才称之为“请楚的案件”与“不清楚的案件”相对： 

Neil MacCurmick, “Tile Artificial Reason and Judgement uf Law", ßftAtsi/töCW T 
M 2, pp. 112—3,払哲麦考褙克的文章采用了柯克的著名说法为题，但似乎 

在•-些关键的地方与经典的普通法学说中的司法理性有相当的距离，nn 
厚的“实定化”色彩，

@ DetmoJd 称之为“准-立法 ”(sub-lcgtalflücm )的方式，“ Law a» PnuiLiisil fttaisuii”，p.

458,

娜丐然T由于运川布限数Fä的"初始令状"(oKgi™J writs)开启诉杩序，普通法确 

实芾要考虑-典"外在”的事实，而非“逻辑分类意义」.的事实，4＜过，这在相 

大程度.h与普通法程序;方史发展的特殊过杩有关。另外f陪窜团的情况也类 

似，参见下文第叫部分的讨论。不过，从法律推理的角Ä看，节伯在普通法和 

大陆的“形忒理性法间建立的区别，似乎并不怡当。

© Amnio, The Rationai as tieasonable , pp. ]03一5 .

fi会
icAPuavo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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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将具体案件与在i定的适用范围内具有绝对性的规范联系 

起来，使“若一即”(if/lhen)的条件程式能够发挥作用，后者是所有 

实定法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程式但在普通法中，先例与具体案件 

之间的关系，并非类与个别项的关系。先例并非一个普遍性的范 

畴，而提一个范例(example)。而范例与规范不同@，它与具体案件 

的逻辑地位是相同的，都是针对特定的事实。也就是说，作为范例 

的先例，即使在适用范围内，也不是绝对性的，而只具有一般性。® 

因此，“类推关键”也并不是要将-个具体案件还原为一个一般性 

的模板，而是在两个具体案例之间建立类推联系。当然，在进行类 

推时，我们对两个具体案例的了解是不同的，我们对先例更“ r 

解”，否则就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类推了。@而这种“ f解”，并不 

是说先例中蕴含着“规范”，而是因为先例中的判决理由提供了将 

“实质事实”(material 与各种法律原则联系起来的范例。

“没有发现原则的地方，也没有办法使用类推。”@而先例中的“判 

决理由”实际上并非一种规范胨述，而是将“实质性事实”与“法律 

原则”联系起来的实践理性方式。类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实 

践理性方式的延伸。普通法的这种实践理性，形成了面对每个具 

体案件中的特殊事实的程序技术，培养了对特殊性的尊重。无讼 

是法官，还是律师，养成了专注于案件中的特殊事实的“普通法心

@ Niklas Luhrrumr.T A Theory htw (Landon： Hjwüedge and Paul，

19S5), pp,174ff. H
@ WL J. Detmold, Unity ef Law and jWora/Zly： A R^utation of L^ai Positivism ( Lm- 

dan: Koutledg? Kegari PauU 1984), p. 175,
@ 绝对性马一般性的区别，参见Detmold对先锏的讨论T同上引文。

@ Raj D. Pcreimati, “Analogy and Metaphor in Scieoce, PoetryT and PbiKwophy , in 

iJie iVcw /tftcfcrar md the

© 参见 Arthur L. Coodhart, Essays in Jurispnidentx and the Gwnmüft (Canih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31), chap, b,
@ Jack Beatson, "Has the Conunoai Law a Future?" , Joumai (1997) t

viol,56(2) , p,3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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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正如本世纪初，哈尔斯伯里勋爵（Lord Halsbury）在其判决中 

所指出的：“每一个判决都成该理解为是针对业已认可或假定如此 

的特殊事实，因为在判决中发现的表述，其一般性并不在于要澄清 

整个法律，而在f能够支配会与这些表述连在一起的些案例的 

特殊事实，并且这铿表述也从特殊事实中获得了一般性的资

因此，在例行案件的司法管理中，严格遵守先例的原则就是要 

运用类推的修辞术，时非逻辑二段论，兼顾待决案件实质事实的特 

殊性与一般性（通过与先例屮的实质事实进行类推），在保障法律 

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保证同等案件同等对待的同时，使案件事实 

的特殊性受到应看的重视。@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特殊化建构 

普遍主义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吸纳特殊性闪素，将它们作 

为迈向普遍主义的动力。而这种方式在普通法（通过先例原则体 

现出来）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反映了司法理性的特点。书伯有关 

普通法的实质非理件与形式非理性都与此舍关，但这正是普通法 

“理性”乃至“理性化”（法律发展）的特点。

从司法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例行案件是适用法律的话，那 

么疑难案件则是“发现法律”，或者采用经典普通法理论的说法，是

@ 转 d Q Rupert C rtw and J , W . Harris, in English Law （Oxford: Cltireiukn

Press，1991），］）.43O
® 正如我们下面的讨轮所逐渐揭小-的，案件涉及的“持殊性11 一面n法律竹动

者借助稳定的法律程序，在价值由的前提下实践权利的独特方式。矜通法 

法律推理中对“特殊性”的里视，与浪漫主义背贽下的保守主义观念对“特定个 

体中蕴含的精神总体”的强调相去甚远■:,后®这种讲念对德国“法治国”观念 

的丈质化产生r非黹重要的影响，也是诸如“活法自由法”观念的屯要背 

景，参见 Troeltivli T “The Ideas of JNatural Law and Hmiumily in World Politics \ pp. 
210—U尽管（通过维特根斯坩的哲学）W接受到徳意志神秘主义观念的影 

响，LMmold的论述仍然比较深刻地探讨厂普通法埋性这一特点的芾要法捭学 

意涵，井特别掲示TK中的d法理性的意涵（氺过，他本人没有使用这样的说 

怯）t Unity £ow and Morality i 特别是 “Law as Practical Reawir” 屮对“特殊性

iE " （jHirt.icularily void）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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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不(declare)法律'

在普通法中，疑难案件的根本特点在于，在案件中，双方能够 

将案件的特殊事实与不同的“法律原则”联系起来。之所以造成这 

种局面，要么是因为双方在构成案件的事件中发现了不同的“类推 

关键”，从而将案件与不同的先例系列建立起类推关系；要么是因 

为尽管双方对案件屮的“类推关键”没有分歧，但对先例中的“判决 

理由”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双方对先例中的“实质性事 

实”没有分歧，但却对先例将这种“实质性事实”与何种法律原则联 

系在一起，以及联系起来的方式，尤法取得一致。®而造成这种 

“疑难”状况的原因，既可能由于“先例”过多或若不足，也14能是 

因为以往的先例难以理解，范围不清，甚至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吋 

失灵。@不过，总之，疑难案件意味着法庭难以像例行案件•样，借 

助类推，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处理案件特殊事实的方式。

因此，疑难案件的判决过程就是先例得到明确或再生产的过 

程。而这种“再生产”先例过程的核心就是重新构建事实与1‘法律 

原则”之间的关联方式，从而修正或完善法律原则。而疑难案件中 

再生产先例的过程，既是普通法发展的重要方式，也突出地体现了 

普通法司法理性的主要特点。

-般来说，在疑难案件中，双方都能够提出有说服力和正当依 

据的论述，井能够在案件中找到相关的实质性事实，来支持本方的

场当然，还有一种町能是，双方(或至少方)认为，案件中的B要事实，与任何先 

例都没有迮立起类推又系，：但是，-般.来说T即使出现这种情况t也可以在先 

例与案件之间建立"弱”的类椎，即以“劝导性”的方式使用先例。因此，可以忽 

略这种情况，将它看作上述阐种情况的特例或变体。而在实证主义的1*自由菝 

量权”的华说屮，却把这种情况看作是“疑难案件"的主更形式。这实际h违背 

了普通法通常的情况=

© 概括了这几种町能的情艰。Röbert ^Twkj Types Substanlive

Keaaans: the Core of a Hieory o(f Cocnman Law JusüficaÜon' Cornel i/w Revieic 

(1978), vol.63(5>, pp.733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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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報（claims）。在这些论述的背后，往往涉及了相互抵触的不 

同价值，无沦这些价值是道德的、宗教的，坯是经济的与政治的。 

而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中，包含/社会成员各种不間的权利c对于 

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无论在法律之外，还是法律之内，我们都找 

+到种"元”价值，从而在这些价值之间建立等级制的关系，来决 

定它们之同的相互冲突 <:从这个角度来看，疑雅案件实际i_正是 

“除魔的世界”的困境在法律中的体现，即在“诸神之争”中，没有一 

种“了结”现代社会中多元价值冲突的超越性的一元途径。®疑难 

案件是现代社会“价俾自由”的个突出反映，而且，它还进一步体 

现f这种1‘诸神之争”中相互斗争的特点，-种所谓“敌对的文化” 

（adversial culture） □而在普通法巾，正蕴含了 —■种借助司法理性的 

修辞来展现这种对抗性的方式。@

不过，在普通法的疑难案件的抗辩和判决中，无论律师还是法 

官，实际上都很少直接诉诸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他们谂述与争辩 

的核心却是各种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不能等同于这些价值，时是 

涉及这些价值的实现方式、手段或技术。@例如在广为讨论的“里

© 而在实定法的体系中，疑难案件的产生意味着法律的缺陷。要么是“若"+洧 

楚，难以汄定事实；要么是ü若一即的条件程式不Ä备，无法找到适用法汴 

要立法机构来制定或修虹法律。ifii如果像在苦通法中理解的那样，榨辩.《方 

都提出f有埋由的1‘若一ET，在实定法的立法理性看来，是不可埋解的。因为 

即Ui现实中出现丫这种情况，也只不过证明法律缺乏更高阶的"若一即"的条 

件程式米解决疑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书 

伯“鴒爱”的形式理性法事实上与“诸神之争”下的"价值自由”之间有内在的紧 

张太系。

@ Goodrich, Anüirhesis: Pciemecal Structure of Commaii Law Thought , p.59 .

@ 徳沃金本人在《汄真对待权利》中的论述，以及此后许多评论者（.X论是贤成

者、批评者，还是发展德沃金思想的学者），都似乎没有找到区别法律原则~法 

忭外的各种价值（这些学酋卞要关注的是道摘价值）的办法。正如我们卜面所 

指出的：&先，法律内部井不包含各种价值；丼次，法什本身确实钮含与这些价 

值有关联的“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就实现这些价a的技术空间作出厂 

相关的"规定\法汴庳刚，实质上是将法律“规定”与法律之外的各种价值联

k-辑

I CA H J S V o I. 1



;J81

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1中，尔法官与格雷法官变 

际上就诉诸不同的法律原则。判里格斯胜诉的厄尔法官认为，“任 

何人不得因力其过错获得利益”，因此，毒杀祖父以获得遗产的帕 

尔默无权得到遗产；而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判帕尔默胜诉的格雷 

法官尽管没有明言，何也诉诸r 一定的原则，尽管是不同的原则， 

如一个人有权合法获得遗产。当然在法官对这些原则的论述背 

后，涉及了许多更基本的价值，如对立遗嘱人的自由意志的尊茧， 

如传统的正义观念等。而这些价值，归根结底，是人的一些基本权 

利。

系起来的枴序技术的“内核％从这个角度来ff,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坏的“法 

汴原则 '或者法它不认同的法律原则，因为止如德沃金认识到的（但井没舟 

恰当地予以解释），法甘吋以采用某些法律原则将法律規则与他不认同的非 

法律价值联系起來。这样的世界，Ä然并作Alecander和Km»所谓“所有世界 

屮最糟的世界Xwmi of all ivoHda）：囚为它既没有破坏“原则”潜在的道跑怠 

涵，也没有损宮法律的规则葸涵（或更准确地说，程序意澜h同样，这种稃序 

色彩和技术惹涵的法作原则观，也没有危及Betmold所谓"原则”（在我看来， 

他指的是“价值”）对认同（《mmJtraent）的要求c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分别参 

Ü徳沃金：《认Ä对待权利》，倌春縻、旲玉葶译，北京：屮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998,第 168 页及以下；Larry Alexander and Ktm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
ples'' ,in Andrei Manner cd. , Law and tnterprvtatwn （Osford: Qarendon, 1995）, pp. 
279—327; LtelinoU, 7Äe Unity f>f and Morality, ch^j. 4。在S看来，Alexander 

和Kress的批评，主费是因为梅沃金的法律原则概念的“实质化”色彩过审:， 

“偶导了一种乜许是有史以来最具实质取向的法律理论' 而从本文的角度 

看,这种过度的“实质取if’恰恰损寄了“实质”价值丰身的•*价值自由"特点， 

这一问题在其权利理论与法律解释理论的缺陷中都有所体现。有关徳沃金 

思想的实质性，参见 P. S. Atiyah and R. S. Summers, Form and Suhsiantx in An.- 

giv-American Lüm COxfotrl： Clarendon, 1987） , p.263；,英于“价值”背后的“自由” 

色彩，衣如我们已经隐约指出的，在韦伯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参 

.见 Stephen Tbmer ami Regis Factor, Max Weber and the Dispute over Reastm <md Vfiiue 
（London; Roul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 pp. 35—8。

㉚参见德沃金《法律帝HX第14一 19页。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案涉及的遗嘱法 

是一种制定法，不过这并不影响实质性的论述、我们可以假定，在所渭“普通 

法国度”的法律制度中，制定法的适用过程也广泛采用了普通法的"方法论” 

（法律推理技术），或者说-般的法律理性原则。参见R S. Atiyah, “Gmirnrn 

Law and Status", The Modem Law Review （1985），vol.48, no-1,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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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疑难案件背后无法妥协的价值，法官的任务并非是 

要认同其中某项价值，从而汄可某种权利，或者否认某种权利 

在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确立：当两种（或多种）不同 

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人们进行自由选择，并采纳不同实践技术来解 

决冲突的可能范围。实际上，在仔何具体偶变的互动场景中，裘+ 

同的背景权利面对面地发生冲突时，法官的任何判决都并没有直 

接触及这些权利，而只是禁止在类似的情境中采纳某些权利的实 

践技术，或者容许采纳某些实践技术，或者对一些方式采取置之不 

理、不闻不问的态度。简占之，普通法中的法律判决的实质，是对 

实践权利的技术的管理，而不是对权利本身的管理。就“里格斯诉 

帕尔默”案而言，案件的最终判决并没有否汄格雷法官所诉诸的价 

值：一个人获得遗产的自由权利，以及对立遗嘱人的意志的尊重。 

但这一案件明显禁止一个人采用谋杀这样的方法来实践他的权 

利；同样，:尽管确实橡袼雷法官所言，很可能即便祖父知道帕尔默 

会毐杀自己，他仍会将遗产留给帕尔默，但这--判例明显也限制r 

立遗嘱人实现自己立遗嘱的自主权利的某些方式。因此，法官的 

判决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对面对价值冲突时的实践技术所作的程 

序性判断。拉斯柯尔尼柯夫斯基井非因为想成为-个尼采式的 

“超人”而被判刑入狱，而是因为他成为超人的实践方式。

而从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来看，尽管法官的判决，涉及了相互 

冲突的不同价值的实践行为，但却并非自由裁量权的产物，也不 

意味着恣意因素的增加。普通法的法官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判决， 

使法律对实践权利的技术的管理具有“一贯性”。这也正是对疑难 

案件作出判决时.法官考虑先例的重要原因，尽管在这种情况

玫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立法埋性色彩的实证主义的权利观D而裨沃金的 

一些论述（尽皆并非全部）确实容易引发这样的意涵，尤其他关于存在一个 

“正确答東”的 述。参！ÄL U. MacCormick, “ Dwodtin as Pre-Bentamite*', The 

PhUosophiaii ßeuew （1978） , LXXXVUF no.4，pp,58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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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例屮的判决理由往往只具有建议性或劝导性，而不A有拘 

果性的力量。因此，将普通法法庭中的法官的工作与面对狄更斯 

小说的文本解释学者的J:作作类比是危睑的，因为法官要比所有 

的解释学者，甚至圣经解释学家，更关心“解释”过程中的程序色 

彩，

在这里，“权衡”（wei冰t，或“枚重”）这-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 

广出来。正如韦伯所一再指出的，价值是不可权衡的，因为价值是 

绝对的，排他的。但当面对一个疑难案件时，价值与案件的特殊事 

实之间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案件的特殊事实涉及的不是 

价值本身，而只是当事人具体实践这些价值的方式，因此，双方争 

执的焦点也是在这些实践价值的方式上。而双方援引的原则实质 

上是法律在管理实践技术吋的“一贯”做法。这种做法，与实定法 

中的条件程式样态的法律规则不同，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么是 

要么不是（either/or,或所谓“all or nothing"）,而是涉及不同的权虽（: 

面对■-个案件，没有任何一种原则能够宣称己方具有绝対的权 

重。®也就是说，对处于价值冲突中的当事人来说,作为疑难案件 

焦点的实践技术，总会在以往的判例中找到一些技术依据。而疑 

难案件的判决，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对这样的技术的“一贯”管理 

倾向，这种倾向正是法律的“理性”所在。因此，疑难案件往往可能

® 这里的■-个常见问题疫，将法官的行为与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混淆起来了 

Detmold对原则、权栴与特殊化的分析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他的论述在别 

的方面非甘具有启发性。参见Detmold, TTie Unity af Ijjm and Mijrtdiif,特别是 
第4章。

® 如果原则具有绝对的权蒐，原则就转变为规则丫。参见Ifelraflld, The Utiüy / 

Law and Morality , p.S3L从这个角ffii看，考虑到任何其体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所有案件都涉及到不可妥协的冲突原则，但在例行案件中，往往-种原则 

具有也倒性的权重。因此，从司法理性的描述社会乍蚬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把 

例行案件看作是疑唯案件的一种扳端情况。不过，从同法管理的角度来看，理 

性案件的判决往往转变为法律规则的运用，在许多情况下，其至是实定法的 

“若一即”的条件裎式。在现在这个所谓的“制定法的財代”中，就史始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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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批出现，这一般体现了现有法律在实践技术的管坪方面面临一 

些问题，而疑难案件的判决和先例的建立，则意味着法律对相关的 

实践技术确立r比较明确的管珂方式。®

疑难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r普通法的法律理件的稈序件特 

点，即普通法采用何种方式在技艺理性3法律之外的各种相互 

冲突的价值之间建立联系。如果说，韦伯敏锐地洞察了现代社 

会中各种价值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殊死斗争……没有相对化 

或者妥协的可能”®，那么他面対这种“诸神之争”的解决方案， 

却忽略了尽管价值之间不可妥协，但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各种实践 

方式确实可以“权衡”和“斟酌' 而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也反映

了普通法理性背后隐藏着亚甩十多德面对价值冲突时的实践智 

彗®
j*'EEci。

另-方通，如果说德沃金的枚利命题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 

疑难案件对于背景权利来说，确实意味着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因 

为背景权利（价值）本身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空” 

的，人们可以采用无限多样的方式来践行这种权利，充实这种权 

利。而法律的重要任务正在于对人们实践权利的方式进行管理。 

权利并非法律规定的，甚至权利的实践方式也不是来自怯律，但法 

律的发展却等于实践背景权利的技术的发展。这既意味着法律中 

提供了许多实践含糊的背景杈利的方式（法律规则的构成性一 

面），也意味着排除了许多实践这些权利的方式，因为在这些实践 

方式中，可能危及了同样重要的其他一些背景权利（法律规则的制 

约性一面）。例如，言论自由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背景权利，但这项

© 参见阿帯■亚：《法律与近代社会》(蒗悦等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弟

214 S.
物 Weber，The Methodology cf the Social ]7—8,
@ 参见 Martha NuR&haumf JTte P'Ksgilii-y Goodness : La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art 3O

B，L_1•「佘 j第--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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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本身并没有苦诉我们哪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践权利，哪些 

方式是可行的，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或权利造成的损害是社会 

可以容忍的；而哪些实践言论自由的力式，严重妨碍了其他价值的 

宠践，从而是社会不可容忍的。而当美国法庭的判例确定，除非出 

r恶意，新闻中的错误报道+属于诽谤，那么这一判例同时意味着 

某些非常具体的实践言论自由的方式，获得法律认可的空间。说 

到底，所有的价值都是危险的，凼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的和排他 

的，所以实践这种价值总是可能（或许是必然）导致对其他一些价 

值的损害。但并非价值的所有实践方式，都是不可容忍的，只有当 

某种价值的实践方式严重损害了其他价值，才是不可容忍的。价 

值的潜在危险，由道德哲学或社会分析来揭示，而实践价值的方式 

是否可以容忍，却是经由普通人的实践来探索和尝试，并由法律来 

管理的。

因此，尤论法律实证主义，还是法律的各种道德化论述，事实 

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们都将价值或权利与芄实践技术混淆起 

来。人的基本权利仅仅是•种可能，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同样也 

只是种可能，它们都是人们行动的潜在背景，而真正得以制度化 

的从不是含糊但却趋于绝对的这些彼此相互冲突的权利，而是实 

践权利的技术。因此，制度化形成的既非实证主义眼中的法律“权 

利”，也不是通过法律来认可的基本权利，更不是道德主义者心目 

中的自然法则或正义，而+如说是践行这些权利的技术。在这个 

意义上，制度化意味着技术化。在各种“实体法”中，充满r对这 

匙宄现权利的技术的可能空间的规定。而对法律发展的比较研究 

表明，发达的法律与不发达的法律之间的差别，正在于这些与权利 

的具体实践力‘式有关的原则，而不在于基本权利方面含糊的“--般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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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普通法实现权利技术化的方式®，既不像“法治国”那样 

采取上动下预的方法，也不是像20世纪依赖的社会福利W家屮的 

“集体主义”立法措施，仙是一种“被动”的方式。普通法等待公民 

的自由行动，然后才认可或否定这一行动所采敢的实践技术 

不过，惟M被动，方才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不是一种庇 

护型的法律，而是一种自助咽的法律。但在这样一种自助型的法 

律中，法官本身曲对了更大的“理性化”压力。他耑要通过先例的 

阿生产机制（上诉法院面对的疑难案件），通过跺则的再生产，维持 

这种法律的“一贯性”®:- •方面，保证社会中人们在“自由”互动时 

的技术相容性；另一方面，更为電要的是，法律不是禁闭型的限定 

沾动的边界，而是永远留有或者⑴发更广阔的技氺丌发空问，等待 

人们的“努力”。因此，普通法的判决，要通过各种程序性逻辑（如 

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来维持普通法的“一贯性”，确保个人在创 

造各种文践技术时，可以参考以往法律的先例，借助或发展其中的 

技术。只有这样，才使各种法律之外的所谓非正式“创造秩序”的 

安排得以进行，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法官％®因此，韦伯 

在普通法中发现的严格的程序性特点，并非“外在的仪式主义”，而 

正是普通法作力司法理性的突出特征。

娇这正是普通法理性‘的特点，关丁_普通法是a于原则的这'深s结钩''，奉见 

A.W，B. Simpson, Theory ai\d Lego/ Hixuiry （LiviHon: The [Jambtedon，

1987）, PIk282iT.3
@ 阿蒂亚：《法作4近代社会》，第136方。

© 大陆法系的国家往往对由法官承担这一角色充满怀疑态度。尤论就现念史,

还是社会史而fl ,这种怀疑，都与々:法理件和共和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i 

累，不过这ü经超出本文的范m,只能留待将来讨论。

@ 从某种怠义上讲，这足历史悠久的“自助原则的“司法化"，这勾本 

文第闪部好讨论的普通怯的历史形成么关。从普通法的法律评性看，Ä接管 

理的实践权利的技术，远远少f那些没有亙接管评的技术ü何普通法先例中 

体现的精神仍然能够渗透划后者那些没有直接管理的部分。

1土会
a n k s v o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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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理性与程序技术

挨文认为，韦伯在分析法律理性时，实际上谈到了两种不同意 

涵的法律理性：一种是法理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另一种则是形式正 

义和止当程序。而在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兴起的论述中，更重要的 

不是逻辑上的形式理性，而是对司法的形式理性的管埋。®埃文 

的论述揭承出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法律理性在韦伯的 

著作中也仍然存在。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韦伯的分析巾， 

法律理性的象征是以晚期罗马法为样板的法学家的法，它渗透在 

整个大陆法的“精神”中，特别强调将所冇法律“纳人公理和法规的 

有机的理论系统之中”，采用系统化原则支配下的演绎推理机 

制而埃文发现的另一种法律理性，实际在整个法律社会学 

和社会理论中都居于边缘地位。这种法律理性的代表就是普通 

法。而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实际h是因为在韦伯的 

法律社会学中，受到德国“法治国"理念和概念法学的影响，普通法 

这种主要以司法理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性，在理论中才找小到 

恰当的位置《而在立法理性支配下的视角看来，昔通法成了难以 

理解的“怪胎”，无论从实质理性角度，还是从形式理性角度，都乏 

善可陈。

@ Sally Ewingj ^Formal Justice and the 却irit of Capitalism;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Jaw" , Law and Society (1987)，vol. 21T no. 3, pp, 251—76。确冗…以在

《经济4社会》中拢到一弯克持埃文观点的论述，例如，Weber, Econwny and So- 

cteiy, p.813.但同样也能找到不少相反的论述，例如P_977等处。在这方凼， 

址然橡Trubek所卞怕的戒戌是比较模糊的，参纪Trubek, Weber <hi

Law and the Kise of Capitalism"
® 叶十朋彳欧洲法学史导论》(Ü平义、苏健京：中w政法大学出版社， 

]99&)，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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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k是这种“埋性程度较低”的普通法繩性，却可能提供了- 

条解決韦扪的理件化与q由的困境的思路，给我们留下r在“除魔 

的世界”中争取pi山的可能性。不过，要理解这种普通法的理竹.， 

就需要从审判视角的法律理论出发，将法律过程本身看作是法汴 

的核心

普通法这种强调审判过程的法律理性，与以立法理性为核心 

的徳国“法治国”相比，实际上足•种完全不同的法治观念。#它 

的核心特征是程序性与自助性。可以说，普通法的法治是--种以 

程序为中心的“被动"取向的法律管理。

当然，韦伯本人就已经注意到普通法的程序化，何正如我们指 

岀的，节伯认为普通法对程序的强调是神外在的形式主义，种 

带有浓厚仪式色彩、传统色彩的形式主义.:：从普通法程序的历史 

渊源来看，韦伯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普通法对程序的强调确來自 

封违法。例如，被视为英国自由观念基础的《人宪章》，其有关“正 

当程序”的核心条款儿乎原封不动地抄自封建法律，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普通法的程序特点，是一种无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事 

实上，普通法的这种程序化，既与韦伯所说的逻辑理性的形式化+ 

同，也并非韦伯所认为的那种外在的形式土义。

德国学者托伊布讷指出，现代法律的进化经历了形式化、实质 

化与程序化这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放弃这种一儿进化论的观念， 

我fij就会发现，普通法法律发展的特点，n_:是程序法先于实体法，

够 Stephen Perry, Judicial Obligatio«t Precedent and the Conunon Law”, Joitmai

of Legal Sfitdies (1987)，vd,7，no, 2, pr2,
@ 这里强调的英国法治的特点，与纽曼的论述孢很大距离。有些人陆卞者也注

悤到这■-点，指出英国的"法治"与司法程序壳更■密切的义系，舂见1 C Van 

CaeaQgeni，“rIhe * R&chtBsloat1 in Historical Perspeclive*', in Legcd tiistory^ 卜

© 有关普通法hj屮世纪法什，特别是判建法之间的关系，法律史学者论述甚+:， 

例如Murphy, '：rllie Oldest WaJ 找？”强渊，赞通法诞生十中世纪的种序， 

在17世纪奠定fK抟统的核心。

与 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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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法曱•期，就体现了对程序超出寻常的关注这种对程序 

的关注，并非如韦伯所言，出于仪式Et义或巫术的考虑，而更多是 

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司法判决过楞屮的恣意因素。®而且正如下面 

我们会看到的，从普通法的形成角度来看，这种对程序的强调，意 

味着普通法能够吸收当时在英国盛行的抖种不同形式的法律，利 

用这些来源丰富普通法。因此，普通法在法律程序(以及法律职 

业)方面的封闭性，正确保r普通法在司法管理方面的开放性。普 

通法的这-特点也验证了托伊布讷的论述，程序化的法律，最具封 

闭性，也因此最具开放性

普通法通过封闭程序汰现的开放性，就体现在普通法具有能

眵容纳不同的法律渊源，管埋不同的实践技术的“反身性”的法律 

要索正是普通法中带有“反身”色彩的法律程序，使普通法的法 

律理性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的价值多儿袼码。这一点在柯克爵 

士当年的判决中就冇突出的体现。

无论就实质理性看，还是从形式埋性的角度来看，柯兒爵士在

R尔文案(Calvin’s case)与其海姆案(Bonham T s case )中的判决都足 

相矛盾的。从司法审查或宪政的角度看，在邦海姆案中，柯克爵

丄强调了法律高君主，而在卡尔文案屮，则似乎完全相反；从判 

决的潜在依据来看，在邦海姆案中，柯克爵+提出了著名的技艺理

缺哈勒指岀，普通法充斥着程序的各种形式或仪式。Hale, The HL伽ry oji 
Law of England, p. 17，井参!jt牢文第凹部计的相设述■

@ - 从法律发展的出发点来宥，仪忒土义的功能rtf实现抽象，在丁-法汗形式的 

详细规定和A色屮立化、这种法律形忒逐渐独立丁情境，可以从•个怙境转 

移到另一个情境，井FL作为形式，可以脱离冲突，Luhmaam，4 Socio^xd 7^ 

rj(^' /xmv T ]25-
匆 Gunther Teubner, Substantive and Kefleitive hleriihniLH in Morlem Law' Lau- & Society 

(1983) T vnl. 17, no.2, pp.246ff,
® 程序化与形式化的区别t就在于其屮涉及的“反身”意涵t参见Teubner， 

lkSLibsUiiLt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m Law”，pp_250—1 f 以及辛文&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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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原则，而在卡尔文案屮，则援引了自然法学说。®佰这样的看 

法完全忽视r柯克爵七在两案中的对普通法理性的建设性意涵c 

如果我扪从法律管理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卡尔文案中所援引 

的自然法，其意涵与诸多大陆学者的态度仍然有重大的k别。在柯 

克眼中，自然法构成了英国法的一个渊源，何仅仅是英国法诸多渊 

源的一个，“自然法是英国法的--部分”，但却并非英国法的基础， 

而且吏为重耍的是，自然法并没龟构成英国法的理性，相反，英国 

法是依据ä身的技艺理性来对待自然法的。这就是哈勒所谓“有限 

的自然法"(limited law nature)因此，无论邦海姆案，还是卡尔 

文案，尽管柯克爵士的论述援引了不同的价值，佴却依据了同样的 

理性。®柯克的学说，既没有试图清除自然法的学说®，同样也没 

有依裾自然法的学说为他的判决理由寻苯更基本的依据，而是- 

种能够通过程序技术来使自然法的价值发挥作用的技艺理性。

事实1:，正是这种技艺理性构成T英国法程序技术的关键环 

节。从韦伯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技艺理性似乎既非实质理性，亦 

非形式理性、它的要宵是如何发展一套复杂的技术来将多元实质

® 事女上，我们呵以说，柯克判决囲由的核心，既没有明确儁导司法审查的学说， 

也并廿一种进代意义上的宪政义h参见Stuhtr, Common Lato arul Literal Ths- 

otj, p-29o
@ 这自然桂宵学家所谓的u芥可变的自然後”相对，Cromoriie，Sir Maithsw Hale r 

p.31 ：：

科在以往的呰分析中，学苒们要么撖丌这种理性來寻求某种“髙级法"的痕迹， 

关注英国法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用一种受到立法理性强烈影响的思路来看 

待皆通法的司法理性；要么无视这种理性&心肾和制度上的重要作用，直接分 

析英R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效果。套用哈特的说法，我们倒可以说这种对普通 

法的解释，要么是把传通法肴作是一种"商贵的梦想”(noih山胃)，要么是戥 

穿这种''商贵的谎3"”(nd4e lie),将普通法看作是一场K恶梦”(nightmare)。实 

际上，与其说柯克的论述反映了普通法中的“商级法”因索，镯不如用富勒的话 

说，是某神“低级法'参见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p.96,并参见 

对柯克学说的程序意涵的讨论。

© 与 Neumann 的观点不 1司+参见 Neumann，Tht^ ihde cf Law f p. 18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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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性屮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与稳定性、可预见性和持续性的形式 

迎件嬰求办调起来。正是这种技艺理性，使普通法法律活动既没 

冇演变成Ö然法学说意义上的实质理性法，也并非实证主义者心 

R中的那种形式理性法，而是能够以特定理件方式回应实质理性 

的技艺理性法，正是这一点，特普通法的“理性化”与吸收自然法理 

性的实定法的“理性化”道路区分开。

因此，理解普通法的稈序技术，既不能将其“形式化”（当然，同 

样也要警惕过分实质化的危险），吏不可将其“工異化”。在普通 

法的程序技术中，蘊含r将法律的内在管理与外在的价值在区分 

的前提下借助程序关联起来的方式、而普通法的这种关联方式的 

个重要特点，就是与德国分析实定法“程序化”的学者的论述不 

同，井非只讲“系统'同时也非常重视普通法律行动者的作用。这 

是一种强调个人的肖主努力的“程序技术”，强调借助法律的稈序

技术来推动生活中的实践技术，借助后者来“发现”法律。

如果说，德国的“法治国”实际上是由国家来担任个人ä由的

保护者和庇护者，因此，这种法治是一种上动干预型的法治，那么 

英国以普通法为核心的法治，直到18世纪，则始终主要是一种低 

调的、0助型的、被动取向的治理。IE如我们上文在论述审判“疑 

难案件”的技艺理件时所掲示的，这种法律管理，主要是借助个人 

的司法行动来完成的。用富勒的话说，这种法律管理是一种将公 

民看作自决行动者的法治形式。在这种法治中/人是，或可能成 

为，-个负责任的行动者，能够理解、遵循规则，并力其行为负责 

任这样，种“强调个人艰辛与努力的法律制度，能够运用 

个人的自主行动来创造ß由的空间，而同时乂能够运用法律的程 

序技术，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与中立性c

© Fuller, Th起 Mutaliiy vf Aou1 r p. 166.
® 阿蒂业：《法汴与近代社会》，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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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是在这个意义上坷以说，普通法是一种“根榷性的治理实 

践' 普通法的经典理论认为，法官并没有创制法律，而只不过是 

在宣äs法律。奥斯汀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种孩子气式的虚构， 

当代的普通法的法学家也很少接受这样的理论，把它看作是--种 

迷信、®但实际上这一学说却精确地反映f普通法的法律管理的 

特点：普通法本身并不预先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相反，普通法是 

以被动的方式对普通人的实践技术来迸行管理c普通法的这一特 

点也体现在普通法的“间溯性立法”的问题上。

边沁尖锐地批评说，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之前，没有人知 

道这种法律是什么，即使律师也不知道。这就像你対待自己的狗 

一样，当你想训练它的时候，你就等它做了-件事以后，再闪此打 

它。而普通法法官的做法和这种做法没什么两样。®这一批评尽 

管尖刻，但却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普通法现性的重要特点：诉讼当 

事人和法官、律师-起，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法律本身的建构。事实 

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通法的任何次判决，都井没有“立” 

法，因为这次判决并未凭空生产了新的原则，而只是在这一判决与 

以往的-系列先例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从而在不同的原则之间 

进行了新的权衡。从普通法的法律理性来看，疑难案件并没有危 

及“完善的法律理性”，相反，通过它，普通法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现代社会，并在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法律的•贯性'但 

是普通法的特点在于这种法律的调整，肇始T诉讼当事人利用法 

律程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其实质正是对业已发生过的权利 

实践方式的认定。®可以说，正是诉论当事人的权利实践，构成了

参见Simpson的讨论，哲他将普通法等同于冯惯法，也同样流于简单化，

“The Common Tjhf and J>egai Th«uy”，pph84Cfr
转引自 Cross and Harris，Precedent in Lawn pp.32
从普通法的法律发展史来看，这一点与英国早期的多元法摔制度、封违法汴背 

贵以及具体的令状制度的发展奋关。



法律对于相关权利的实践方式进行规定的前提e事实L，这有口 I 
能意味着在这一案件中总荇一方的当事人对能受到了某种伤害， 

他有可能为他的权利实践行为付出代价。不过在我看来，比起普 

通法制度，“万令法”中巨细靡遗的行为规定，或者“-般条款”屮含 

糊、空洞的权利规定，倒更容易将社会行动吝变成巴甫洛夫的狗. 

--旦没有了“若一即”的条件反射的铃声，就无所适从。实定法大 

概比普通法更像是“狗的法律”，因为只打狗冰不需要自由的活动 

空间，更不愿意为所谓“ Ö由”付出代价。

所以，正如布莱克斯通所指出的，所谓“英国式的肖由”的实质 

就在于普逋法是羟人民之手引人的。“我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治 

理我们的法律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Ü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 

它，支配它，冇权使其为我所用，而是我们感觉完全与之融会在一 

起，它成为我们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参与了它Z®
当然，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普通法的这种法律发展模式，实 

质上是利用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来吸纳普通人对法律之外的各种价 

值所进行的实践尝试。普通法中的各种法律原则并非立法者凭空 

制定出来的，亦非法官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一方面能与各种法 

掙之外的价值保持开放的关联，労一方而又传承和丰富“超出kl 

忆”的普通法的技£理性传统。这些传统以一种强调个人自助的 

方式，建立了如何实现法律之外的价值的实践技术的特定谱系。

在现代社会，“疑雉案件”的日益增加，验证了韦伯的基本观 

点：现代社会是一个“渚神之争”的除魔世界，H益抽象化，但同吋 

也异质化的规念体系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这种规范的“过度 

生产就对法律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稳定性与弹性、自主性hf容 

纳性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法律实证主义力图通过广泛的

@ 特引 9 F^tenia, and ihe Cormnon Lww Tnsdüim '

@ Luhmann, A Law.，p.4B』



194

集体性立法行动来回疴，而普通法则倾向利用个人的聞法行动 

（诉讼）来M应。因此，疑难案件的实质，就普通人而言，是个人借 

助司法于•段，来创《实践权利的技术，开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 

就法官而言，则是通过財这些+同的权利技术的程序化十预，权衡 

法律原则，来协调这些技术之间的内在理性。

可以说，普通法采用S身的办法（例行案件与疑难案件）解决 

丫卢曼所谓面对社会复杂性的规范封闭与认知开放的二难问 

题。@普通法的做法也许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更不合理性，或许 

像富勒所言，更理性。因为“普通法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它不可避 

免地反映了人类复杂多样的经验，它忠实地体现了生活本身的复 

杂性和令人困惑的地力\而不是将这些隐藏在■种法典脆弱的几 

何结构中”而对于我们的讨晗至关重要的地7/在丁，普通法将 

推动这种法律理性化的力量，留给了能够担负自主行动本身面临 

的危险的公民。奋普通法卜生活，就意味着要像韦伯笔下的清教 

徙-样，有勇气和智慧认识到，“上帝只救劢那些自助的人\@

四、“普通法心智”的外在视角：司法 

理性的治理

1.司法理性的治理：普通法的形成

我们说，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

@ Luhmann, “The Se3F— Reproduction of Law and lU TjiiiilsJT, in Essaya ur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1990)s pp.229fL

® Ixm Fuller, (if the Law C Westport: Greenwood Ptew, 1968), p. 106-
@ f白：《劫教伦理4资本主义精神》，笫S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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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围绕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进行的“法治”则主要足一种司法理性形 

态的治理，这种治理的突出特点是借助程序技术推动并奔纳普通 

人发屣实践权利的方式O那么英国何以能够发展形成这样一种司 

法理性的法治，而没有像绝大多数大陆国家那样，借助“强”国家的 

科层体制的推动，通过罗马法的继受，建立一种结合广‘立法者”的 

法律与“教授”法律的法理权威呢？

从晋通法的形成过程来看，这种司法埋性的发展，与英国独特 

的治理实践的历史密切相关ü从11世纪开始，在英国，当早期现 

代国家试图发展中央权威时，中央力量相当薄弱，而它面临的治理 

问题却十分复杂，王室枚力、议会、教会、地方行政、封建势力与 

社区Ö治等各种力量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而普通法 

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最初正是为了解决曱期现代国家面临的治 

理问题，尤其是治理的超人身化(depersonalizat inn )和跨地方化 

(translocalization)问题。不过，颇具悖谨色彩的是，力了解決王室治 

理问题，发展屮央权威，普通法逐渐趋于专门化、职业化和自主化. 

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司法理性，而伴随这种借助法律的治理的理 

件化，最初作为王室治理T具的普通法，却慢慢发展为具有“宪政” 

色彩的法治的核心环甘。而独特的司法理性，也成为社会成员，尤 

其是士绅与市民培养权利实践技术的主要手段。

英国司法理性的治理，在11世纪随着“诺曼怔服”，与英国早

@ VanCawegem认为，普通法的特殊性来自其形成阶段独特的历史时机邝¥普週 

法的形成时期较大陆法律的“现代化”要梢早Tlfil这时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刚刚 

开始，尚不能提供成熟的''教授”紘-模式以供利用；闪此，英国不得不利用自身 

的力量来斯造种"普通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论述是我们这单描述的 

英国国家面对的治理问题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参见Cae- 

nepem, The Üirth ihe Engiisk Common Laur(Cambridge： Cambrid^s Linivei^ty Press. 
1968) T chap,4:勾本文的看法不同，认为这特殊性.不能从社会学 

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个社会学问题。参见Caencgcm. 
“Max Weber: [{istarian and Sociologist’7，pp.2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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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国家政枚的建设联系在-起。这种治理的主要制度框架，主要 

是在12世紀晚期金雀花王朝国王¥利二世进行的著名改革中确 

定下來的。尽管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的治理相比，这一时期 

英格兰的治理仍非常冇限，但英国法的这-形成阶段，对T后来司 

法理忭治理的发展影响颇大，并对整个英HI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 

化都产牛r非常持久的影响。

从欧洲的视角来看，y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1189)，法22內 

与徳意志两个欧洲大国，也同样试图加强王室的权力，并同样诉诸 

法律来强化这种中央化的枚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只有英国 

亨利乂世的法律改革留下了持久“ •贯”的影响，无论借助罗马法 

复兴来推动法律制度建设的抻圣罗马帝闽的红胡子腓特烈( 

erick Barbarossa, 1152— 1.189) T 述是法王非利浦二世(Philip Augus

tus, 1180—1223)，他们推行干.室控制之下的法律权威的努力，大 

都只在+室立接控制的领地内取得r有限的成功。而目.从法律统 

一的角度，在欧洲大陆上，矸有普遍意义的罗马法与具有浓厚习，演 

法色彩的所谓“外省法”、“Ff尔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团类型的 

法律和特权•点长期并存法国直至旧制度未期，仍未充分完 

成法律的统一。@’吋以说，整个欧洲，除了英网以外，所有的政治 

节位，都只有地方习惯法和全欧意义上的“普通法”，而没有遍及申 

--的国家领土意义上的“普通法”，作为K族法的普通法从治理 

的角度看，直至18世纪末，徳法两国都未能找到超人身化和跨地 

方化的法律治理方式，而英国的情况则非常特殊，部分由十领十范

@ 叶士朋：《欧洲法学爻导论J,第83Ü页。

@ R. C. Van CamejtHn, The Birth cf the English Ccrrvncn /zm/j , ppr23fT：：徳、法都是 

4: IS —19世纪，通过罗马法的缩受过枠，借助所谓“教授法'编纂fK族法息 

义丄的法典:：过与韦伯的论违是■-「致的t参见Weber, Economy atul Stx:u?ly pp. 
865ffc.

@ T Birih tif txmwvwi , p.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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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狹小与岛国的封闭忱/部分由乎“诺曼征眼”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统-治理的基础，英国的王宰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在整 

个英褡兰领七范围内建立统--的法律治理，这也TE是“晋通法” - 

词最初的意涵，即超越复杂多样的地方习俗与习惯法的英格兰王 

国“共同的法律”(ius commune) 因此，从法律治理的角度看，普 

通法并非习惯法，时赴吸纳谷种地方性的习惯法，均衡不冋的习惯 

法的产物。

在“念雀花改革”(Angpvin Bfiform)之前，尤其是“谦曼征服*'之 

前，司法治理主要是地方性、允其是社IÄ性和封建性的，较少由中 

央权威来统-•进1■^断续的治理针对的并非H常事务，而是各种突 

发事件，.：在这-•时期，大量案件都是由领主的封建法庭和更基层 

的社K的庄园法院来处理，这些法院都是不定期的，主要采用各种 

习惯法性质的规则和程序。®事实上，即使在法律制度的创没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的亨利一世在位期间，其治理的主要方式，勺法德等 

冈的“人身化”的治理方式也没什么两样，尽管国王坷能是具冇强

太权威的“强人”，但治理却很少例行化，缺乏稳定的基础.需要依

赖国王的“具体在场'来保证这种生杀予夺的人权。治理的统_ 

件和一贯性，受到国王有彤身体的局限。而且一旦国王的身体死

亡，没有一种看不见的“身休”、国王的労~个“不朽身体”来保liF治 

坪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所以，当亨利一世这位政治强人去世耵， 

整个莢格兰和欧陆后來几百年的情况一样，围绕“謎承”问题展开 

的争执和战争迅速使整个国家陷人无序之中，在忤多地方都可以

咏奋关英Ö法律发展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埘史特殊性缔造了书伯眼屮英时法 

的、评说’特妹性)，參见 John HudsonThe F&miaiäxi Cf爾iidu lj.n<
(bjntloa: 1996}, pp,233fTc

® S. K, C. Milsom,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ifte Onnitwi Law (Londmu BulterworthH, 

193J)t ppt11—23,
柏有关i国王的闻个身体的ifc述 1 参见 E. Kantomwicz, Jtwj ötx/ir.s-: /l

Sluily ui tJolUiaü Theoiugy (^Erint^eton: Ptincetan Univereity Prenst 195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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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工室权威乩解的迹象，而日益增长的土地所有枚方面的纠纷 

也不得不经常诉诸武力来解决。

与后来18、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比族国家及其借助 

“法典化”在领土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普通法”相比，12、13世纪在 

王国领土范围内推行司法理性治理的“金雀花王朝”的力量要有限 

得多，而恰恰是这-点，对英阀的“法治”模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 

响。®从亨利-4k到亨利二世时期，金雀花王朝段立了许多干1室 

汰院，隙没立在西敏寺(Westminister)的高等法院外［如理财隹庭 

(Exchequer)，高等民事法院(Common Bench)〕，同时更力重要的是， 

没立了巡回法院(General Eyre),在整个王国领土内进行定期的巡 

视；以后又通过委派高等法院的法官组成民事巡回法庭(Adze), 

审判有关十 1地占有方面的案件,进一步促进了法律的统一与稳定。 

从治理的角度看，这些王室法院意味着定期的、连续的、相对稳定 

和统一的司法治理的出现用当时-位来自欧陆的观察家的说 

法，英国室法院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始终 

一贯地、统•地”适用法律。®而且，王室法院要求保存判决过程和 

最终判决的书面记录，也为后来法律报告的编纂以及整个先例原 

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普通法治理的发展来看，在征服者烕廉以来的司法改革过 

程中，王室法院并没有立即取消旧有的地方法院、庄园法院和教会 

法院。在相当苌的一段时期里，王室法院一直与这些法院相互竞

构以下有关“金雀花改革”的论述，主要参考丁 HjJsot的研究，参见仏 

of the Englis/i Cofrwton. chap. 5
® 巡凶法庭对地力•行政#务进行的"司法”审査活动，突出表现了普通法作为-

种ft理工具的特点，尤其是在普通法的早期形成阶段，行政与司法活动的坫 

合。参见 Muqiby, “Hie Oldesl Swial Sciences? \ J, H, Baker* Afi inirodficfüjn 如 

English Legal (London： Butterwmrths, 1990)，*p,l9。

® Biikf^r, An fn£r&duiction to jpngiüA Leg^al History15

了上会 II第一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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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相应地，普通法也始终与各种不冋法律相互竞争负至1628 

年，柯克还列举了英M当时存在的16种法律，而普通法只是其中 

的一种。@而0£是通过备种法律之间的并存和竞争，普通法逐渐吸 

纳了地方习惯法、教会法、罗马法与自然法等各种法律中的嗲说、 

技求，从而形成了普通法强调理tt均衡(haJance of reasons)，强调多 

种法律渊源的技艺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发展过程的“理 

性化”本身就是一种“司法'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化，即作为程序技木 

核心的技艺理性的发诚，而不是像后来欧陆国家通过罗马法的继 

受进行的法典编篥化运动那样，是一种立法理性逻辑下的发嵌、® 

这一点是蛰通法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正像著名法律史学 

者密尔松指出的：“在普通法发展过程中，没冇计划，这一点甚至 

比通常法律史学家存时认为的还要突出。相反，没有计划正是进

■® r：ieneg)Hm, The Sirth of ifte Eft^füh Qymmrtrt Zzw T p 33 =事实上，从封建沿理的逆 

辑来看，0王井没心能力t也无盘取梢其他法院的司法管辂权。而11,从治埋气 

兇政的斗争来看，随#推行“评通法"的王宰法院逐渐演变为国立法院(natitHKJ

并具有越来越强的ä主件，Ö王反jfdd能会借助教会法庭$力苗_来与 

之抗衡(例如大法官法院弓上室法院)。这种在复杂的4法管辖权划分的情况 

下形成的多兀法律格周，共有交出的中IE纪法kl秩序的特点T是英Ö法受屮世 

纪诸多制度持久影响的又一例证，这一•点直到淸教革命，其至is世紀次有r 

较大:的变化门参见 Buii^pss, Absolule Müttarchy The Stuctrt Constitution , chap. 5。

布 € , W. BriMikst 'ITih tcnimon Liiw>rers in England： c . 155&_1642”，in Willed Prest 

ed.，Laicyerji m Early 4/o如n and .Arnmcfi ((^nxwii Helm, 19S1) , p.
42.

@ 3然，在这>/曲'，英国法与人陆法的尧异，除T英囯法年期发展的历*特点外，

也勺英困法偏重“私法”的倾向有关。早期王室哇院处理的法律案件;t要足围 

绕h地占有权a面的人纷，因此,披个普逋法的法禅理性受到rfc法的法 

律技术与理性的强烈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来肴，英格亡这种围绕私汰问题进 

打的w法治埋的力式，使英格兰的"法治”与欧陆强调公法体系的“法治"有很 

人Ä别。也忤正是出十这--A，英国法的史学家才强调“土地法”作为所1W英 

0Ö由的茁础的U要性f>有关普通法作为一种以“私法”丸核心的治理，参见 

Sljepben Perry，^Jütliciai Obligation T Prft.*xient and the Common Law，T Oxford Journal

19S7, vol.7, nn-2, p. "218;马克尧：《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 

京：北M大学出版社，1992)7第124页，及第ß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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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个条件。”®不过，在与M:他法院进行竞争的过程中，“普通 

法”的法院，由于程序稳定,能够保证执行，因而得以吸引吏多的案 

件这既不断提高了王室法院的地位，还促使许多其他法院也 

采用“普通法”，从而逐步促进了普通法的发展。ifif相对来说，普通 

法的这-扩散过程，同时也是普通法吸收其他法律的过程。

经过亨利二世和其后的爱徳华--世的改革，英国法的发展以 

---种英国特有的方式，逐渐与国家治理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适 

用所谓“普通法”的王室法庭，逐渐取代了以往主要借助习惯法判 

决的地方法庭，这不能仅仅押解为集权的治理取代了地方性的自 

治，吋是具冇更为复杂的意涵。一方面，普通法的发展使治理超越 

了国王町见的身体，通过治理的超人身化实现了治理的例行化。 

以往，“国王在哪觅，法律就在哪里”。®而无论是设立在两敏寺的 

岡定法院，还是涉足英格兰仝墙的巡冋法庭，其最初的B的都是使 

整个土国的统一治理能够超越阐的具体身体的限制。®这些措 

施，使法院作为司法制度，逐渐摆脱了作为行政制度的御前会议的 

支配，得以形成稳定普遍的“晋通法”。这也是王室法院能够吸引 

越來越多的案件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普通法”意味着法律的治 

理逐渐取代地方社区解决纠纷的方式，成为主要的治理方式。这 

样，治理就主要是"国王的太平”(King’s p^ace)，而不再是“自由人 

的太平”(mund)或“郡守的太平”(sheriff S peace)，更不是欧陆“上 

帝之下的太平”(the peace of God)。®因此，通过普通法，英格兰实现

© SJ F. C. Milptmt，“Reas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snmon Law”，in Studies in the 

Hi^ry of the Ctmmwi /znA(lx)ndoii; the Hambledosi 1^85), pT 150.

® Caenegemp TTie ßtrtft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t pp ■ 17—9; Paul Brand. The Ori- 

girts of z/ie English (Oxford: BlackviftJl, 1992)，p. 23 ,
@ Cafttiegemr Urn Girth (he ETtglish Comwwn Law, p,34.
® Baker, An fniroduciion I“ Engiish HistoFy Tpp.21ff.
® 马克尧X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7^ ß成(/如

p. lliMtlsotn^ in the Dd^velopnicnl xhe Commnti Law' pp，154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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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治理的“跨地方化”和国家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治理的 

普遍化，从而逐渐向所谓现代治理方式迈进。

或许/金雀花改革”对于普通法理性的形成来说，其重要意义 

就在_尸，与后來欧陆民族国家主要通过行政长官的设立进行治理 

相比，这种王室法院的治理，是一种所谓连续性的、低调的治理，- 

种波兰尼所谓“有节制的干预政策％@而且直至1S世纪，由于在 

英国由敕府机关进行的行政治埋始终是非常薄弱的，治理任务一 

鱼交给法庭。这与德意志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德意志，-•方西 

是中央力量始终很薄弱的"德国式的自由”（在德国同时存在各种 

自治力量，尤其是各种自治城市〉，而另一面却是这些自治区域罙 

用“治安国”这样Ei细靡遗的治理方式英格兰这种“弱国家”借 

助司法手段完成治理任务，对于普通法的“内在视角”的技艺理性

的发展有持久的影响。而从治理的角度来看，通过“普通法”进行 

的中央权威的治理，也并没有取消地方自治。中央权威的行政治 

理、地方的自我治理与“普通法”法院系统的自主治理，三者之间的 

复杂关系、正是所谓“英国式自由”的主要特征。因此，与其说奠定 

普通法“法治”基础的“金雀花改革”，是基于集权化或（立法）理性 

原则，不如说是基于例行化、科层化和专N化。®

韦伯为了证明普通法的理性程度较低，曾经举丁两个例子，一 

个是令状，另一个是陪审团。然而，正是在普通法中占据中心地位 

的这两项程序技术，鲜明地体现了普通法是如何通过例行化来实 

现治理方式的超人身化和跨地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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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iman，wLaw, Econutny end the State in Englandr 1750—1914: Some Major* ls-

七伯也隐约地提到f这一差别对两种法律制度的影响，参见Traiber, ^Elec

tive Affinities1 Welxsr* &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pp,
835—So

Hudson, JJie Formation of tht Common /zew t p,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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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状是中世纪英国法律教育的首选课程。®它最初来源于盎 

格鲁一撒克逊诸干的行政令状，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司法化。 

在普通法的早期发展阶段，王室法院仍是一种例外的司法形式，主 

要是提供司法补救的手段，或者用来迅連恢复法律和秩序。随着 

令状的日益司法化，令状也摆脱了以往与国王的人身化权威联系 

在-起的隨意性特点，避免了发布令状时国王流于偏听偏信的专 

制问题。因此，令状的司法化可以看作是対旧的补敎措施，对私人 

抱怨的王室〒预进行了司法化司法化的令状，往往与法律诉讼 

的具体程序紧密地联累在--起，突出体现了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特 

点：程序制度先于实体法。®同时，这种令状的发展,使各种案件越 

來越与中央司法杈威发生关联(购买令状)，而同时随着案件越来 

越向适用普通法的王室法院倾斜，原有的杜区司法与封建性的领 

主法庭及其所适用的地方习惯法或封建法律，或被吸收到普通法 

中，或逐渐萎缩此后，直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普通法的主要 

著作，无论“格兰威尔”(GhmiU)还是“布莱克顿”，探讨的都是令状 

及与其有关的程序问题。在M34年吋t 一位普通法法官断言：“令 

状是整个法律依赖的基础

如杲说，中世纪普通法的学生上的第门课是令状，那么第二 

门课就是抗辩。从18世纪末开始编驀的年鉴(Year Books)，其主 

要内容就是有关法庭抗辩的内容。而普通法的法庭抗辩是与陪审 

团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陪审团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不是上帝， 

“上帝不需要人来告诉他适用何种规则，或请求來显示其理性”，但

@ 参见 Baker t 如 to Engliih Hüzory ckap. 4 \ Caenegem i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r diap.h
® Caenegetn} The Sirth of ihs English Onmnütt Law, pp.39, 41.

@ Baker, An Ini^uduciim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j>. 63 ,
@ Milsom+ Zfti拗Foufwkui&nsthe Corfimm Law, p.60,
@ Baker, An to English l^gal Hisioty,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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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却需要。正是通过面对陪审团进行的H■论， 

促进r普通法的逐渐理性化。@普通法对案件特殊事实的关注，也 

來源十面对陪审团进行的抗辩过程与令状一样，陪审团最初并 

非要提供司法方面的正当程序，更谈不上是什么“自由的堡垒 

只是屮央权威利用社区司法的形式，来获取者关案件事实的取证 

方式，是一种“国王的太平”的保障手段。@因此，陪审团的早期形 

式与今天相去甚远。理想的陪审员，并不是不认识诉讼当事人的 

陌生人，而恰恰是他的社区邻居。法庭借助他们的个人事赏，来进 

行审判。经历了长达五六个世纪的发展，陪审团才从依赖个人知 

识的社区H击证人，发展成为仅对正式呈交法庭的证据中的事实 

加以判决的现代意义的“陪审团”。@作力昔通法的iH当程序的核 

心，“陪审团”的发展历史，展现了一个同时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 

下力量的普通法形成过程。在普通法的发展屮，就不仅能够听到 

国王的声音，同样也能听到所谓“民众的卢音”(™Spopuli)。因此， 

作为英国的民族法，普通法能够利用地方习惯法，建设整个国家的 

习惯法。当普通法法官强调“英格兰的普通法……不过是卫国的 

共同习惯”时，他也同时在强调这种4惯的好处就在于他是乘自所 

谓“民众”，而非国王制定的ö®这也是普通法法官和律师为普通 

法作为一种“非书面法”(legeS non scripta)骄傲的原因。®

@ Baker，An /hmjducfw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pp.S4ffT
妙 Milstxxi, “Law and Fact in Legal Developmenl’’，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urwn 

Zoui t pp. 17l£f.
@ Baker, An Introda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pp.S6ff.

@ John M. Mitnick，“From Neighbor-Witness to Judge uf Pnxifo: the Transiformailon of the 

English Civil Jurors”，Am^ican Joumai of L^gal History. vol. 32, no. 3 (1981), 

201—35.
@ Sir John Davies 语，转引自 SoraraerviUea /Wütfö find in England : 2603—

1640, pp.S9—90o
©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意涵是普通法是程序中心的法律，参见Hale， 

the CommDTi Lmv cf Erjgkmd T pp, 16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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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欧的角度来看，在13 J4世纪，欧陆与英国一样，也在力 

图发展-套以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为核心的“普通法” 

(iuS commune)学说，这种所谓“普通法”，一方面试图运用法律来约 

柬君主的权力，貝有宪政的立法理性取向，另一方面乂强调借助程 

序来保护诉讼者的枚利，体现司法理性的恃点。@不过，我们已经 

指出，只有英国通过民族法实现了这一点，而欧陆却要到18世纪 

以后，借助罗马法的继受来完成这一过程。但是这时/‘普通法”的 

司法理性与宪政意涵已经为绝肘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的国家理性 

和立法理性的结合所压倒。欧洲各民族国家借助国家力量自上而 

下地推行罗马法，也更多是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正如韦伯所 

论述的，这种罗马法与科层枚威紧密结含，并日益力法学家的法和 

立法机构的实定法左右，成为立怯理性取向的法律，强调逻辑的形 

式理性，具有浓厚的庇护色彩，而逐渐丧失了宪玫意义的取向。而 

英国的普通法，尽管利用了罗马法和中世纪法律的各种法律技术 

与自然法的某些观念和技术，但却在法官的“宣示论”之下，成为司 

法理性取向的法律，强调在经验和传统中逐渐形塑的技艺理性。 

许多研究普通法的学者发现，这一过程却与罗马法早期的发展惊 

人地类似。@正如韦伯早已指出的，导致普通法与大陆法这-重

@ 養The Primx and the Lme , 1200— J600 : Swereignty und Rights in the bestem Le

gal Tmditifin (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Enmia Pn?as,］傳3)。不过，作者井末 

考虑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张力的关系，而这一'‘有意 

的”忽椹使他运用/当代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来理解欧陆诸多带有突出立法埋 

性倾向的学说，如博丹(Jean Bodin).而这_ E(别，对于我们理解普通法的程 

序技术的社会理论意涵，具有非常重要的廉义。

® Mijaom, ，IrHie Nature of BläckabMie' 9 Achievement", p. 207;叶士 朋指出，所谓“罗 

马徒"与W法的"德国式的系统化"的法摔文化妨很大差异，前者强调“公正乃 

是一个具体案例的适当解决'认为法律是-种实践知识；“法其实仅是私法而 

已.其内容以诉讼法为中心' 这些“梦马法”的法律文化特征，与我们这里概 

括的普通法的司法理性，毫无二致。叁见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k第68— 

70页。

^1
1CAHU4V0 1.1



i 205 1---

大差别的关键因素就是英国4欧陆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方面的 

差异。

2.法律的自主性与治理的超人身化：法律 

职业的兴起

历史学家早G指出，律师在形锢整个欧洲现代文化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对英国来说，尤为适用。正如一位 

观念史学者所言、普通法的律师，比任何其他职业对英国政治生活 

的影响都更为巨人

正如我们前而指出的，普通法洽理的发展，是通过超越洽理的 

人身化和地方化实现的。这种发展为法律本身的自主化提供了条 

件。乇室法院制度、令状制度和陪审团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 

广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仍是法律职业 

的兴起。

最初，主持王室法庭的法官，和后来欧陆的情况一样，也主要

来自“公务员”。但从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的时

间里，伴随着王室法院的发展，法律诉讼程序的技术化与复杂

化@，普通法法庭日益由专门的法律专家，而不再是玫治官僚来充
世

当法官。而法律代表(rcpresenUtiOT.)制度的发展，则促迸r律师的
禁

发展；而且随着法律程序的复杂化，在13世纪末形成了法官从卨 

级律师中遴选的惯例。这样，法律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就咭法

神■

William “Lawyers and Eßdy Modem Culture’’、Amerioan /iisionea/
(1973>, 78, pp,303—27.

倒如 S<jiiiimcrvi3]eT asid iw Erjglandi J603_2640，p-86^
例如室法院诉讼必不可少的令狀，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数目就翻r 

二番以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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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独立自主的法律 

专家群体的形成，这一群体逐渐在英剧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高的地

位C

肖然.英国普通法的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他P发挥作用 

的方式，与英国法的司法理性形式的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国法律的复杂性和特蛛性，也体现在英国的律师职业的构成上。 

直至16世纪，普通法律师，和绝大多数现代职业的早期先驱一样，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制度化”。一方面，长期以来，普通 

法律师一直面临来自教会教士和民法律师的竞争。另一方面，在 

普通法法律职业内部，既有与地方事务有密切联系的半职、业人十， 

也有与土室法院（特别是各种上诉法院）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较髙声 

望和E大诉讼收益的髙级律师的地位群体，整个律师界划分为复 

杂的层级关系。其核心是一批制度化的律师，构成了法律职业相 

当稳定的核心，而外围则由许多边缘性的法律从业人士构成。@

从法律的发展来看，卨级律师的作用当然不可忽视。正是他 

们的判例，收人了各种法律报告中，成为先例，从而构成了普通法 

法律原则的核心。而且由于相对集中、封闭与密切的社会关系网 

络，这些髙级律师，尽管人数不多@，但作为普通法职业的核心，对 

政治生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普通法法院的法官，也主要是 

从这些髙级律师中产生，而不像大陆国家从行政官员中招募。这 

些都保证了普通法无论在内在理性，还是外在的职业角度方面都 

能维护法律的“封闭性'

氺过，英国法律职业屮的边缘人士，各种地方法律从业人十，

© Caenejgem，Birl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t pp.
© Wilfrid Presto ‘ iawyer’*，in Wilfiid Prest ，Tfte Pr(^essi^i in Earfy Modem En^kuwi 

(London; Gwni HeknT 1982)T p-69-
© 编的柯本书屮都包食了财英国律师界规横的估计，参见：Mwyerj in Eady

Modem Europe and AmerKa; in Early Modem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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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职、Ik性的法律专家，在普通法形塑英国社会的过程中，同样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英格兰以王室法院为核心的“法治”早 

在12世纪就开始得以发展，但直至17世纪清教革命时代，英国的 

法治仍然是一种低调的“根植性治理' 与法国相比，英国的大量 

地方忭律师，并不是在中央权威的直接命令下行事。法律对英国 

的渗透，恰恰是通过这些在职业等级制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律师，通 

过提供法律咨询，起草合同等日常法律事务，将普通法的理性与整 

个英国政治的日常生活结合起來，将少数几十位髙级律师与法官 

的工作加以扩展，从而形成一种与大陆法相区别的独立的法律制 

度。

从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法律职业最初是在延伸国王的人身化 

权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不过，因为法官和律师并不具有国王 

的人身权威，他们需要借助法律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权威，维持法 

律的稳定性，在这-过程中，法官和律师慢慢形成了自身的技艺理 

性。而这种技艺理性，正是法律职业自主性的内在基础。

IE是这里，我们触及到了所谓“普通法心智”中最具争议的部 

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波科克指出，普通法律师和英国 

人，都强调普通法是“超出记忆的”，好像它从古至今都一直统治着 

英国人K，律师则运用这种观念来对抗强调制定法和国王敕令的 

绝对主义倾向，这突出体现了伪历史的“普通法心智”的特点，这- 

观念构成T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如我们已 

经指出的，普通法“没有作者”®，这正是普通法作为司法理性，与 

信奉实定法的立法理性之间的差别。因此，在普通法法官和律师 

的眼中，“法律是趄出记忆的，而没有立法者”不过，从治理的

® Jr A. Pocock» The AncLeni Constituiiwi and the Eeudai Law, 2.
@ Simpson, “The Common Lair and Le^il Tlieory’*,
@ PcKXK：k ? The Aticie/ii CiJft'stlitttidfi and t/te Fei^ied Lüho’ p-41.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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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无论是对“诺曼征服”意义的否定，还是将普通法的历史追 

溯到罗马统治之前英格兰古王的努力，都并非单纯是神话或意识 

形态的编造，而氺如说就是普通法的技艺理性在治理“过去”上的 

体现，一种治理历史的技术。因为所谓的“普通法心智”屮，历史不 

是作为历史证据使用的，也就是说，不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而 

是一种“法庭历史”(forensic history )o运用这种“法庭历史”，普通 

法律师能够抗衡国王的所谓“自然理性”和赤裸裸的权力，同时建 

之法律自身的中立性，使法庭内外的人们都能相倌，法院做出判决 

的方法是中立的，因为普通法的“起源”超越了人们nJ以发现的任 

何政治斗争的范围。因此，普通法“超出记忆”，超越时间的“历史” 

或者说"神话”恰恰是捍卫普通法的“完善理性”的“第一原理'， 

通过这种所谓历史感的非历史用法@，实现了对历史的治理，使普 

通法能够超越敕治权威的“有限时间”，建立中立和超越色彩的法 

律。正如清教革命期间，一位普通法法官所言，“政府沉浮兴裨，而 

普通法则永存”®，从而使普通法能够在政沿变牛:中，保持稳足性 

和开放性，并利用时间累聚的各种诉讼案件，实现普通法的发 

展。@

从前面我们谈及的柯克与詹姆斯、世的对话中，我们就叫以 

看到普通法的这祌“法庭历史'正是普通法法律职业的基础。它 

使法官和律师从最初作为延伸和拓展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工具， 

摇身•变，成为约束国王恣意权力的宪政机制。普通法的"法庭历 

史”成了所谓“自由的法理学”。®这大概正是英国在现代国家治

@ John Reid, “The Juri^pmden ce of Liberty ”，in EU Ls Sandoz «L , The <>f Liberty 

(Miaa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Rreaa, 19^)，pp. 147—23] T
@ Greyp 'Editor*s Introducticn ’，p.xx.-
@ Cray, ^Editor's Inttudueticn'1 p.xiv.

© StwrtmervUle，Politics 加ideolagy irt England' JÖG5— p.90.
@ Reid, “The Jurisprudcnoe of Liberty'在其中，Reid提及广律师+足政沿理论 

家，但政治理论也不是法律t至少不是普通法' jk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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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历史中的重要意义

3.普通法理性作为政治的“普通话”：法律 

教育与“英国自由”

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肉，律师职业都具有相 

当高的社会声望，并对英国杜会生活产生r广泛的影响。这固然 

足因为法律职业往往能够使一个人有机会获得髙级官职，但更为 

普遍的是，法律教育成为-*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教育。 

它不仅被用米保障私人权利，而且成为英国敕治思想的公共语

普通法的法律教育与大陆法的法律教育之间的差异，对于两 

种法律制度之间的分歧来说，具存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事实，早 

已为法律史学家和法摔社会学家所熟知。韦伯特別强调了英国法 

伴公会的敎育方式对T培养强调技艺的普通法理性的重要性。而 

相比來说，欧陆则主要借助大学的正规法学教育，来培养法律职业 

人士。这种正规法学教育，受罗马法传统的深刻影响，特别关注法 

律在逻辑分析意义b的形式理性。

不过，法律教育不仅对两种不同的法律理性(强调逻辑性的立 

法理性与强调技邑的司法理性)产生r重要影响，而且对英围与欧 

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后者受 

到较少的汴意，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早期都铎时代的教育理想，就是除了要学习宫廷礼仪、军事训 

练以外，上绅与帘民阶级的子弟同样要接触人文与法律。@在14、 

15世纪逐渐形成的律师公会(inns of court)中，这些子弟不仅接受

@ Brooks, He Common Lawyers in Engiand: c. 155S一1642^ ,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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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而目_通过共同生活，培养末来政治活动的礼仪与社会关 

系c法律史学苕估计，大槪英格兰1/3的十绅都曾经参加过律师 

公会的学而且在怆敦的叫大律师公会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并不 

打算口后专门从事法忭职业。他们主要希望在这里除了获得一些 

法律方而的知识之外，还获得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从而适应未来的 

政洽生沾。因此，这些律师公会的教育，对r英国社会的政治生活 

以及文化和思想方函来说，至少在18世纪前，其影响可能井不亚 

丁牛汴与剑桥，其〒可能更大，所以被称为英国的“第=所大 

肀也许TK是从这种法律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说，普通法 

的发搣形塑了英国社会的性格

托克维尔当年曾舒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要追溯到法 

闻的“文学政治”，因为法M的文人与英国不同，从来未曾置身闩常 

政治中，这反而使他们形成了运用脱离“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 

统习惯”，从抽象和普遍的原则出发，来探索政治体制基础的“文学 

政治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了英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关键环 

节，以及普通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法律职业在英国与欧陆同等重要，但却以不同形式发挥 

T作用一样，法律教育在欧陆也同样重要.社会的一般知识阶层也 

冋样受到正规法律教育的广泛影响。不过，欧陆的法律教育主要 

是大学以罗马法为核心的教育，而英国普通法的法律教育则小同， 

这种教育主要是-种实践技艺的教育。如果说在整个欧洲（也包 

括英国的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法学教育是培养立法者的科

@ Politics aitd ideology in Engimtti : /Ö0?—1640 pp「S6—7,
飾 J. H. Baker, He English Legal Profetisitwi: 1450—1550”，in Erest ed. , Lawyers in

Efirly Mf^rn Eiwo}Je and America pp.34一5- 
■© 杏关"义7政治”这一"托克维尔命题”的论述，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J大革

命h冯觉吒CUM :命务卬B馆.1的2），第174—183 U及笔者在“论杣象社 

会”中对"意识形态政治"的讨论。

C A H U 9 V 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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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话，那么英国的律师公会，则是传授作为司法理性榇心的技艺 

理性。在律师公会中，很少学习正规的法嗲课程，而将更多的楮力 

放在研究令状、法律分析与争辩等复杂的程序技术上。正如我们 

前面分析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时所指出的，这哩复杂技术，正是围绕 

具体实践权利的方式和法律原则来不断演练的：：因此，英国的法 

律教育，不是大学中抽象权利的逻辑学，而是一种具体权利实践的 

修辞学。所以，对于诸多在律师公会中求学的青年人来说，他们iE 

是通过普通法的法律教育，逐渐掌握了实践权利的技本，使普通法 

的理性成为整个英国政治生活的'普通话”。对于英国人来说，政 

治不过是法律的•、个分支，法律苋谈论政治的主要方式。正如17 

世纪的，位出版商所言/通览法律，虽一个绅士最大的光彩” 

正是这种英闽式的“法治”®培养了托克维尔眼中英国政治生活 

的特点，即对日常皲治的复杂性和细节的参与和重视，时不是像立 

法者一样，迷恋抽象性的话语。在边沁对布莱克斯通尖刻批评的 

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两种“心智”之间的深刻差异„@

在16世纪获得巨大发展的普通法，濒临世纪末的时候t面对 

英国正在兴起的变革观念，开始受到了 H益严厉的挑战。托克维 

尔后来描述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大概也同样适用这时的英国：“现 

实社会的结构还最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是±1花 

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

@ 转引 0 Hill, oftd in [7ih Century p, 152c
@ 参见 Cromariie 的® 明讨论 T Alan Crcmsuti^, “Flhe Rule Of Law ’，in John Morrill 

ed. f Revolution and R&staraioti: m the /65ÖJ (Ij^idun： Ctilljn» mid BniwTit
1992)t pp.55—G9,

题布茉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之所以产生r广泛的影响，I卜:是因为它H对的坫 

符通人，血相应来说，边沁的理论却是一种名到其实的“立法者的科学”：边 

沁：《政府片论》，井参见 Milstwn, ^Tlie Nature of Blatk&tone"s Achievemenf

@托克维尔：《旧制度号人革命k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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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者的眼中，这种混乱的法律，就是■•个“耳目闭塞的暴

面临改革的普通法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培根起草了 25条 

法律公埋，希望运用“理性的一般命令来贯穿各种不同的法律事 

务”，赋予法律以一贯件，从ifn能够“治愈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必是 

当前我国法律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柯克同样汄为普通法需 

要系统化。不过他采用的形式不是培根的法律公理体系，而是通 

过在法律年鉴中添加新的案例，编蓽更完善、案例更“现代”的法律 

报告来为普通法的进-步发展提供一个理性化的基础。在柯克看 

来，一个普通法的律师，兒有通过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案例报告中， 

才能掌握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而希图借助一般公玮来进行的法律 

理性化，并尤助于增加法律的•贯性。

哈勒的一段论述精确地阐发了柯克的观念：

英格兰的普通法(Conunon^Uws)比其他法律都更具特殊性，而

且尽管比起其他法律，它数量繁多，缺乏条理，需要花费更长

的时间来研习，但是这些都有巨大的妤处作为回报，即英輅兰

的法律能够防止法官的恣意，这样使法律更具有确定性，对于

那些提突给它判决的事务来说，也更适用。一般性的法律

(General Uws)确实非常全面，易于掌握，容易消化成为有条

理的方法；但当这种法律面对特定的法律适用过程时，它们却

没有什么用，給偏见、私利和各种各样错误适用法律的考虑留

昧 Q]ri 咖pher HUI, fraeiieciiud Origin of the Engiüh Retxdution ( Oxford ： Qarendon, 

1997). p.204.
@ 以下的历史 参见 Hill, Origin.the En^iisk , pp - 205fiT2

物值得注意的足，即使培根的方案t也不是像后来的边沁•-样，希望通过“公沸

化"实现“法典化'迚构-种像大陆的'教授法”-样的“书本法律 

他的这Ö公理，更多是力法律教育服务：＞ 参见Simpawit Legal Theory arwi 

"istory h pp ■ 2S5—

B* L

t.f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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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过大的余地；这种法律与道德学家的共享现念没什么两 

样，即使彼此争辩的各方都对这些共享观念完全达成一致，但 

是面临有争议的特殊事例时，从这些共享的观念中，每A人都 

可以推导出与他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和目标相应的结论，而这 

些结论彼此却极度矛盾。因此，英国治理的智慧和幸福一直 

就不在于一般性的东西，而在于运用与所有特殊情境相吻合 

的特殊的法律，来防止恣意与不确定性。@

4.清教、圣公会与普通法：如何治理良知？

从全欧洲的角度来看，普通法在16世纪末面対的挑战，不过 

是宗教改革以后整个社会秩序面对的“17世纪的总危机”的一个 

预兆。®在这个拭围同吋追求所谓“总体性绝对性”与个人信 

仰Ü由的时代中，普通法面对了来A清教、天主教与圣公会种种不 

同的秩序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的挑战，在迫害、偏见与中立、宽容 

之间左右摇摆。而发生在清教与圣公会之间的瀲烈争执，远远超出 

了苹纯的宗教间题，而涉及T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 

复杂纠葛，直接关系到了我们这里讨抡的韦伯社会理论与“英国法” 

的核心问题，也提供了 一个我们最后返回韦伯思想的绝佳路径。

自16世纪中期，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交恶，王权与教会之间 

的斗争为新教学说在英格兰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宗教改革 

运动能够逐渐在英国贏得官方的支持，借助国王与议会的立法活

@ Matthew Hale，“Preface”，in Henry Rolle，Un Cojuü et

h此賜 Cfwnnujfi : 1688)，转引自 Glenn Burgßse, Absolute Monarch-y

wid The Siucut G札众*«(Nkw Haven： Vale University Frees, 1996)，p. 1j7c

@ 有关敗洲17世纪总危机'参见“论柚象社会”中的讨论，第7页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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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行开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新教已经取得了所谓“咏 

倒性的胜利”，成为英闱的“国教”。@ +过，伊丽莎白时代建立的 

“宗教和解”，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是兼采新教的学说与天主 

教的敎职制度的-条中间路线。止如-位学者指出的，伊丽莎白 

时代的英格兰是独特的，就在F它努力在单独•-个国家的疆界内 

创造迮间，来容纳保守……和激进比起大陆宗教改革后立场 

更为“鲜明”(precise)的教会和罗马教廷，英国的国教显得态度含 

糊嗳昧，学说均实践自相冲突c不过，正是这种奉行中间路线(Via 

Media)的宗教“和解”，使教徒自行处理问题(adiaphora, indifferent 

thingis)有远为宽泛的空间

不过从16世纪末到斉理-世即位之后，和平化的‘‘宗教一政 

治法律”局而同吋面临来自鲜明立场的“清教”激进分子与罗马 

天主教廷两种极端路线的潜在威胁和现实压力D圣公会的宗教学 

说和实践与这些极端路线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触及了终极价值、 

现世政治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冲突，而争执的焦点就是宗教与国家、 

良知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受加尔文学说影响的英国清教徒认为，现有的政治与法律秩 

序不仅混乱不堪，而且与基督教徒的自由相冲突，是一种没有内在 

秩序的强制秩序，而他们倡导建立的新秩序，则是一种与个人良知 

和意志密不可分的秩序。®因此，在清教徙中的激进分子看來，真

© Patrick CoUinson, Purilan Movejnmt (London； Me^tbuen, 1967 ) ; fl
关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修正史学“写”出r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参见1＞如 

的级述：Nicholas Tyacke，“Intrahicüon” to EnglandJ s Lon名 Revolution 1500—JSOQ 

(Lundtui: OCL PressT 1998), pp, I—32c
@ Peter White, 7?te Fia in the Early Sluort Qiurch” t in Maggot lodd ed. t

ajtd iiL Houb
畸，1995)，p卜30,

® Wliitet ^'Hie Via Media id the Early Stuan Church”，pp.79-_94H
拗 Daniel Little，ReÜ^ißn r Order f and Law: A Study in Pre-Revolutumory Enghmri (Ox- 

foni： B助il Blackwell, 1970)t cha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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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教会要完全听从“上帝之［广，这意味着要建立一套基丁_“选 

的自愿服从的共识秩序。而这种“衷心”的、出于个人意志的服

从，是建立…种新的共同体的基础。用清教思想家的话说，教会应 

懺成力“良卸的愛托人’’（the depo&ilory of the conscience 因此， 

h:帝的新秩序与传统旱公会或伊丽莎Ö女王的国家秩序不同，这 

种新的秩序依赖的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服 

从。送种围绕良知建立的秩序，其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我们Ö 
己的法律；我们必须在没省外在制约的条件下，出于自身意志这样 

做，0由地产生对k帝意志的服从”。“每个人都足以成为自己的 

治理者，而所有人都服从上帝。”@共识是这一秩序的主题，《圣经》

巾的“上帝之言”是他们的法律，而其核心环节则足全囪治理一个 

人的良知。

早在加尔文那里，伴随宗教改革产生的这种新的“良知的治

理”就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政教分离的个体化与政教合一的信

条化。®而当清教徒与圣公会进行讼争时，“良知治理”的这两种背

道而驰的倾向都体现出耒了。-方面，新教强调基督教自由与fl
愿秩序的学说，可能会推动政教分离，使国家与教会构成两种不同

的秩序领域，国家继续施行它的强制秩序，而教会则完全摆脱任何

具有强制色彩的世俗政治秩序的问题，只关心信徒的内心秩序。 |

但另一方面，在清教的批评家眼中，英国面临着R内瓦化（g^ieval- E 
界

ing）的危险，因为清教徒渴望建立的不是一种多元取向的自由社 j 
会，而是一种上帝主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并不属于此世 f

.的
的罪人，而属T全能的上帝。®新的秩序的基础并非原子式的孤独 I

神

@ Walter Travers 语，参见 Little, Religion，Orderand Law, p. 114.
® William Perkiri  ̂语，LitÜ«, Religion. , Order , Law , pp. 115 , 117.

© Reii^iorii Order f ard Law, chap, 3.
@ J. C. Davis，"Religion and the StmggLe for Freedom in the Engli^i Revoluti<mJ 

Historical Journal, wl ,35 , 2( 1992) , pp, 507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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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而是-种有机的共同体。人的内在完善(inner integrity)与选 

民自愿组成的共识共同体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只有成为这一新的 

共同体的成员，才有町能获得救赎。因此，当新教的“良知治理'’从 

个体化的层面逐渐社会化，当每个洁教徒所听从的内心审判的法 

律成为共识共同体的法律，清教徒共同体的政治化就产生f 一种 

新的危险：，种总体化的良知治理。在这样的新秩序图景中，国家 

服从上帝的新秩序，施用严刑峻法，以便“将尽町能多的良知转变 

过來因此，清教徙眼中的“基督徒Ö由”最重要的因素，倒是纪 

律，而新教教会的目的就在于推行这种纪律。®

近来许多“修正上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在早期现代，清教徒 

倡¥的这种自由观念，与现代的世俗化的自由观念有很大差別。 

它的梭心意涵并非主，倒更多是为了听命上_帝的意志，通过摆脱 

较低的世俗权威，来满足个人对更髙枚威的义务，不过，正如韦 

伯当年対清教徒的讨论一样，这种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如果摆脱丫 

潜在的“信条化”的危险，倒同样有Pf能培育-种尊重个人良知，宽 

容异端的自由观念、而且恰恰是这种良知的个体化现念，为所谓 

现代启由主义提供r必不可少的前提。用一位试图矫正“修主 

义”偏颇观点的历史学家的话说：“最热诚的清教徙，通过他们原始 

的热忱，得出了某种非常突出的自由派的結论/^

与清教在教义上针锋相对的天主教，自玛而执敕之后，就--直 

是英国政府的“眼中钉”。而天主教为了在英国传教，则借助中世

妙 Little, Order, and Law f p. 101 r
® 近来修正±学家开展的许多地方史研究，证明了这-点的审要性。例如

J, SheiU, “Erecting Üie Discipline in Frovincial Englandf in James Kirt ed. t Hu- 
rruuiL'ifn attA Rejorm : Church i/l ftwwpe t md SwÜmd }400— ( Ox-
ftinl： BlatikweU. 1991), pp. 331—45<i

@ Davis, “Keli^an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John Coffey，Puritanism and Liberal Revisited' Jhe Historical Joumai, vol. 4L t 4
(1998)，p.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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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晩期以来的道徳决疑术的技术发展了一套迥兄的良知观念，这 

套观患特别与所谓“内心保南”(mental reservation)的学说连在一 

起。这一学说认为，当天主教徒，特别是传教士面对英围政府当局 

提出的各种宗教信仰问题时，可以利用“说半句，留半句、mixed 

speech)的方或，以'含糊的措辞，隐瞒事实真相，掩饰自己的身分，从 

而将“内心的声音”与“口舌的声音分开来，前者面对上帝，而后 

者则用来应付世俗权威，住天主教的决疑术训练中，个人的良 

知，变成r 一种详尽斟酌的技艺，但它与个人的公共事务形成f鲜 

明的分离。在人的外在的公共面目与其内心深处的良知之间，冇 

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世俗的法律，比起内心的良知，同样处亍劣等 

的地位。

而对于予公会来说，它力图在清教的极端主义与天主教正统 

似乎逃避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则的决疑术之间找到一个可能性，既 

避免良知的内在化、私人化，同时也避免良知的制度化和外在 

化。@因为，从冬公会的学说來看，清教学说，特别是带有"信条色 

彩”的清教学说，忘k! 了 “精神的王国”是超验的，因此绝对不能制

度化。所以，希望借助共同体自愿达成的共识，将每个人内心审判

的法律，变成社会的法律，就根本不能成立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特

基夫特指出：“法律的现性，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 

达成一致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种自然的 

倾向是彼此意见分歧，不能统一意见，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 

共识，就根本不必有法律或秩序英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圣公

©

稱

参见 Zagorin 非常精聯的研充：Pereii Zagodiu W1a>s of : [hssimalaiüiTL , /Vr- 

, and Con/wwzii^ in Early Modam Europe (CaraEridgp，: Han uni Un her-
sty Press f 1990)t chap 卜 9。

Ned LokflchflrT fkit^rnanic Figures : Skafaespear orw/ the Question of Conscience ( Itliana: 
Cumell University Press, 19^4), p.l3<； /、过，Lokacher 祐此处没右充分考tfe英国 

的天卞教“良知”学说的复杂性。

■© IJtlk t Order t and Ijiw t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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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教胡克(Richard Hooker)也认力，良知完今属于个人的事务，国 

为它与超验的世界有关，时与现世的政治生活无关声诉诸圣经来 

代替世俗法律+过是在应该听从公共法律的时候，却听命私人 

珂性的法律”因为，在圣公会的观念中，教会涉及两种治砰：：一 

种&可见的治理，它是外在的；一种是不町见的治理，它是精神的。 

人执行的只是可见的治理，由外在的纪律、教会中的各种礼仪构 

成，只有上帝才有枚能治理人的良知

因此，圣公会与清教之间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救赎究竟是-项 

个人的，彼岸的问题，还是一种集体的、现世的事务？而答案的核 

心就是如何治珂良知。良知与法律的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触 

犮到广整个现代社会而临的价值多元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良知”是晩期中世纪哲学的-个重要观念，特别是迕对普通 

法的发展布很大影响的阿奎那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屮世纪的哲肀家那甲_,良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自由选择，与特定 

行为的判断有关的行为，因此是可能犯错的。这与不可能犯错的， 

与Ü然法直接联系在•起的“良心”(syrxJeresis)区别开来。®在这 

方面，圣公会的学说与普通法的理论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

早在15世纪，“良知”的观念就构成了英围法的一些理论家的 

要概念。圣口尔曼(St. German)在著名的普通法与神圣法的学 

者之间的对话中就指出：“良知就是将•般性的规则转化为在特定

@ Little，T Onhrr , futd "即，p1153 ,
城 AlejuirnJ^r D^EntTe^es, Cbrimiuitora to Poiilical (New Ynrk: Tie

Humanities Press, 1959)h p. 111,
® Saundeis* Ami-Liwyerst i：kjp.Zn ü -观念M然与残们前曲提到的中世纪的法 

团治理模式4 吏，参见 Kmitorowica, The Kin^ ' j Two Bodieso

@ 在本文屮，不叫能深人讨论经院哲学中«mscierba Al 两个概念之间

的微妙区分，坊管这•><別对十我们这里探讨的**良知的治理”问题有非常甩 

栗的意义:：参见 TiirM^Ky ConscierKe üi Medievai Philosopky ( Cambridge：

Camhrid^e Unive^ity Pre as + 1980), pp. 45ff:

b C X R U 3 V 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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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下可以遵循的专门的行为规则，是••…一种应用知识的方 

成。”因此，在许多时候，普通法需要运用良知来形塑其結论。@在 

普通法的法律学说中，良知并非某种主观的道徳或不道德(right/ 

f像圣H尔曼展次指出的，良知必须以法律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良知观念与16、]7世纪盛行的决疑术中 

的“良知治理”冇着微妙的一致性。岛管它不承认良知是潜伏在内 

心深处的观念，仍两种良知观念，都特别强调良知是~种“或然性 

的知识”®。良知并非“良心'并没有确定性的保障，因而需要通 

过財各种复杂的良知案例(cases of conscience)的屁复斟酌，才能攀 

握相关的枝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普通法的法理性，正 

是运用并发展了与决疑术中对良知案例的斟酌奋关的技木。@不

物 JJoc, Etin^arttental Au/JwjrMy ifi Laie Law + chjq?.6 W设普通法传统

中PTfe知”观念:..

■赖 K- J r Schwckk ^Stra^cties of Kli^lATric in Si. G^müiri' s T>(w^cjt and Studentst in 

Kj chard Eales and David ^illivem cd. T TTir Political Comext of Law (LuiidiBi： IfambJe- 
板衝)，

© .尖M者名社会学家纳尔逊在7Ü年代早期就注意到“良知”制度的变化，对于西

方文明史与比较文明研究的霞要窟义。在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文章中，纳尔 

逊指出，决疑术这种“或然性的知识”对早期现代心宵有非常Ä更的影晌，只是 

在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之后，对确定性的逍水才改变丁这一点，他还将这■-洞 

见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联系在〜起参见Eenjamin Nelson t Oxi- 

ticierw：e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m Ctüiure； ihe PrvlesUuil Elhics beyond Max We- 
liftr”，Sodologicai Review (]969)，vo], 36,,4—

@ 参见IWiw对近来相当盛行的“决疑术”研究的总结性的论述，KeHli Ihomas, 

“Cases of Cofi&cierH：t： in 17Üi Century ■, in John Morrill et al od.，Public Chiiy and /^ri-

Cunscit^ftce in ]7th C&^itry Ef^artd (Lcndm: Clarendon, 1994)pp,29—56ü 
过从韦伯的视角来看/或然性”与"确定性”之区分，实为天主教，甚至路德京 

与严格的加六文宗及清教徒孜生活风格方曲最根本的差异。面对伦理，前者 

.采用计算加总与多少平衡的做法后者却采用厂要么是，要么不是的毫.无弹 

性的农｛5。参 51 Weber，“ Anticriticol Last W(i«l on the Spirit of CapitaJif^n”，p. 

1]]5
® 叫以说，普通法是现代社会中真正保留"决疑氷”色彩的唯一重要制度。非背

迪城，我们不能在这里进一歩讨设这-问题，参见Costas Douzina^ 孙5-

canied* Ethia and A^ihs^i^i ui Zziw tHarvester: WbeaUheaf» 19W)，ch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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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普通法尽管使用r与决疑木类似的技木，但它却并不是•种天 

上教决疑术形态的“良知的治理”，它针对的焦点，是人的行为举 

止。所以，当年柯克法官在审判天+:教耶稣会的烈上索思韦尔 

(Hoben Southwell)时，当后者诉诸天主教的“内心保留”的学说来为 

Q d辩护时，柯克断然反对:“如果接受这样的学说，它就会取代所 

冇的正义，因为我们是人，而非神，只能根据［人的］外在行动与言 

辞来作出判决，而非根据他们隐蔽的A在意图。

而齊通法的这种类型的良知治理，在圣公会的•■些学者笔下， 

同样有所呼府。在被誉为“我们国家，也许是所冇国家最优秀的决 

疑术专家”的桑德森(Robert Sanderson )笔下，良知被界定为*' 一种 

实践智慧方而的能力或习惯，能够使人的心智借助■种推理过程， 

将它所拥有的光应用到特殊的道德行为上桑德森的定义之所 

以值得注意，就在于，首先它强调了良知足•-种习惯：其次，良知作 

.为“知识的连接”(con- science)，就是将(冇乂律法的〉普遍性知识 

与(有又实呩发生的事实的)特殊性知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仵桑 

徳森肴來，良知是围绕一套实践知识形成的习惯Jfl］不是套一般 

性规则。最后，与天主教的良知决疑术不同，也和激进的清教徙的 

良知共同体不同，桑德森要求区分二种行动领域，即听凭命令的 

(eomirtanded)、非法的(unlawful)•和尤义善恶自行决定的(indiflcr- 

ent)气基督徒的自由只与第二种行动领域有关，因此，任何弓世俗 

法律相抵触的非法行为，都不是自由，“上帝没冇给我们任何非法 

之事的自由”。®

事实上，正是这种良知治理的观念，构成丫普通法治理的内在

@ 科引自 Zagorin, fffiyi < ，p. 191c:
® 16J7in:纪良知与法汴观念中的電要概念，有非常a杂的涵

义。
秘上述存桑搬森良知■思想的论述，参见Kevin T. Kelly, Conscience : ZfeMtor or 

Gtiidti? (L(}nd[iin: GeofErey Qtapman, 1967), 20

I C A A U !L V d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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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特别是普通法有关"合理”(reason)的观念。在普通法中，所 

谓“合理'用柯克爵十的话说，就意味着合乎“衡平与好的良知” 

(equity artd good consdence)送一观，念直至今天仍是普通法法律 

推理技术的核心，在普通法的法官苕来，法律就是要“防北以违赀 

良知的方式得益”，这也是普通法强调“常识”的基本意涵

因此,普通法的治理，针对的焦点是个人的外在行为，尤其足 

那些冇H了能冒犯良知的行为，而它将觅力根本的“良心”问题留给 

了上帝和个人A己。也就是说.，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并非教化式的 

“皈依”手段，但却更关注于实践习惯的形塑，这与我们在前面发现 

的普通法内在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普通法中的衡平女 

坤，尽管同样又聋又哑，听不见个人内心的声音，但ip能看到毎个 

人的行为举止t:®所以，在普通法的法庭上触及的“良知”，即使在 

衡平法院中，也并非清教徒意义上的良知，而仅仅是一种“市民的 

或政治的”良知，正如-位普通法的法官所说的，“法庭的良知是职 

业性的(professional)，而非信条性的(confessional術且普通法 

法官与律师对齒桂院的前身大法官法庭〈the Court of

@ 转引 Q “Sir Edwani Coke： His Theory iif * Artificial Kjeason' as a Coiitöti R)f

Mndem Buak： LeguJ Theory''，p.337<j
赖 Lewis, “Sir Eclwaml C(ik.e： His Theory of ‘ Artificial Rßaaoii' as a Context far Modem 

Basic Leg^I ■niwr/, 这-思想就是找们前曲'所探讨的普通法权衡各

种权利丈贱技术时的主要考虑依据(例如31格斯诉帕尔默案)。

袖这41对普通法惯治理”的论述，參考了 Tdly对洛女的梢彩研究c如果说沽 

克式的"司法治理确实与宗教改革诸教派的“良知治理"不同.那恰恰是因为 

Ä中渗透了哿通法的旬法珲性：：只不过，洛克的这种"习惯治3/添加了边沁 

式的福利算术和18世纪以后的性格形喝的问题，这方面的复杂问题W能留治 

以处理(■> 参见 James Tully, ^G^veming-'Cotiducif, in bjcbiiund Leites ed.，Cwi- 

und Casuistry in Early Modem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Dniverwiiy Presn,
J988), pp.12—71c

@ 对比康格：《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极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阐务印书w, 

1997),第 45 页。

秘辞引自 Saundera, Anti-hcu-yers : /talu^on- artd the Criücs cf Law ami State ,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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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iy）之所以兇满怦疑，就是因力送一法庭自称是“良知的法 

庭”，妄图茛接触及每个人的良心，但在普通法律师眼中，最终4、过 

变成r恣意的法庭。

普通法的习惯倾向的“良知治理”，是普通法的“法治”与德国 

法治闹的一个重要分歧之处。从法治国的谱系来看，法治国中国 

家的角色深受德国由王公贵族推动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a 

条化”倾向的影响。徳国历史学家谢林指出，在16世纪末n世纪 

初，正是这种倌条化，通过在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教会之间建《更 

紧密的联系，从而促进了早期现代国家的建设与运用纪律迸行控 

制的主体化技术之间的紧密结合，导致在欧洲实现了国家与社会 

前所未有的：体化。“信条化”与“治安国”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既 

充当旧常牛活无微不至的守护祌，又担负起每个人良知的牧领者 

（pastor）,从而推动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法治闻试阌摆脱国家 

作为日常生活与个人良知的警察形象，但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自由 

的形象，仍然在很大程度.1:继承了信条化国家的万能色彩。@在 

这样的国家中，正如位探讨黑栖尔的“伦理国家”学说的德国学 

者所指出的，“由丁国家——作为展开来的国家——从自己那方面 

来说，代表着自己的客观内容，在其安排合适的（被假定为伦理一 

珂性的）法律中是成为现实的理性，因此，不存在与它相对立的偏 

离良知的权利个人的良知（实际上是“良心”）最终与国家的 

伦理合为•体，国家成为个人良心的看护若。

在16世纪末t7世纪初，英国的普通法面临同样的危机，但普

@ Mans Shilling, icCcnfessifUnatisaiiotL in (he Empire: Religions and Societtd Chan^ in 

Gennany Between 1555—1620" , in Seiigion , Poiittcai Culture , and Early lUtKlem Sj- 
cicty, pp.205—45,特别是p.245对比德国与英荷的情况。

® EiW.Bockenfode,转…自H. Kleger/A. Muller/多数共识卽公民宗教？论自 

由一保守主义M家理*中的政洽宗教哲学”，《道风：汉语神学学利》，系7期 

(1997),第 5>-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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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叫应这-危机的方式，却没冇采取运用深人个人良心的“总体 

化一个体化”的方式来建立秩序，而是沿循了封建法团秩序巾的一 

牲程序化、Ö主化的框架与心态，以被动和肉助的方式来治理个人 

良知与日常生活，其理性化充分借助r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而 

从治理的逻辑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关系看，正是圣公会与普通 

法采取的这种有限的、外在的良知治理，才使无论哪一种教派的信 

徒，都可以依其自身倍仰来追求自己的绝对化的，毫不妥阱的价值 

（尽管历史事实并不像我们描述的这么“美好”）。而德英之间的区 

别也许暗示了理性化所遵循的不同的道路。

当18世纪选个“立法者的世纪”最终取代丁 17世纪这个“良 

知的世纪”，普通法的理性，和决疑术一样面临了衰败的危险。 

在这个霍布斯的时代，一种新的“确定性政治”逐漸兴起，来管理这 

个“诸神之争”的世界。@面对政治治理、政治文化乃至大众心态上 

的绝对主义，即使在英国，普通法也不免像决疑术一样嗇受猜疑。 

面对实定化日益强大的压力，其司法理性的逻辑，受到立法理性和 

议会主权的限制和遮蔽，逐渐在英国政治生活的公共话语中销声 

匿迹，只是以扭曲的方式保留在渚如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的著作 

中。也许正如这位自削拥有“普通法心智”的继承权（但实际上也 

许不过是一个“私生子”）的辉格党的善辩之士所言，这些批评者 

“将经验邴夷为文盲的智慧，至子其他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 

好r地雷，它将在轰然-声的爆炸中粉砕一切古老的规范、一切先 

例、宪章和议会的法案”。®强调杈利的实践技术的技艺理性，最 

终沦为“意识形态敕治”的纷争格局中一种反话语的话语，倒颇有 

些“理性的狡黠”的味道。也许，培根的“自信”是有道理的。谁又

@ Hiomas, **Cases of Conscience in 17lh Century**, p, 30r

© Stephen Tpulmm，Cf^rTMpolis : Hidden Agenda of Modernüy (New Yotk：

Presis, 1990).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M:商务印朽馆3998)，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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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柯克迷宫般的案例报告与培根清晰透明的“法律公理”之 

间，未来会把它的赌汴押在哪一方呢？

五、回到韦伯：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理 

性化的法律关联

1.重提问题

在本文的第•部分，我们就已经指出，在韦伯有关社会理性化 

与伦理理性化的复杂分析中，个性与培养个性的天职，是二者之间 

关联与紧张的核心环节。不过韦伯认为，现代人所追求的已经不 

再是一种完美的个性。这正是韦伯与当时德国盛行的浪漫主义的 

“伦理文化”与“个性崇拜”之间的ß大分野、在韦伯眼中，洪堡的 

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的个性，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天职中去寻 

找。

不过，尽管韦伯汄为人的个性不再梦想完美，但却仍然要努力 

趋于“绝对化”和“总体化”。清教徒毫无宽宥余地的一丝不苟的伦 

理，仍是韦伯心目中的“榜样”伦理，因为，在韦伯眼中，个性意味 

着人的尊严，它是我们的最终价值。说一个人具有“个性”，就意味 

着这个人要依照某种价值对他的整个生活进行全面的组织。@换 

糾话说，只有伦理理性化才能使一个人获得“个性”，在韦伯看来， 

这也是自由的意涵所在。而対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韦伯的 

这--论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

© Weber, 'Wnlicritical Lual Woid on 'Ihe Spirit uf Gapilalism' p. 1124. 

© TTie Methodology of tfte Social Sciences f p.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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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由的伦理邱性化，最终椎动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嵌；而it住理忡 

化的持续发展中，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冰最终能够枳负除魔世 

界屮社会秩序的埋件化。

可是一 y.我们将韦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巾发现的"新教伦 

理命题”带人政治与法律的支配社会学领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 

理件化与ü由或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內在张力关系丧失f,问题变 

成r如何在科层制的例行化这一社会理忭化力足尤所不在、尤所 

不能的挤压下，维持-点微弱的自由空间，使我们能够採索我们的 

个性，捍卫我们的尊严。正如找们所指出的，韦伯社会理论的“英 

国法”问题的实质正体现了韦伯珂论的这一-堪本困境。

不过，如果把斬教抡现命题看作足个法律社会学成荇说支 

配社会学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凼境在现代让会历史发展 

中的…狴深刻根源。从这个角度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中发现的，实p小上就是新教的“良知治理”中的个体化倾肉， 

即政教分离的倾向c从这个角度宥，新教徒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自 

主乃至孤独的救赎事业。经济活动井不是国家治理的也接对象， 

倒像是在呰通法中的“自行处理的行动领域”一样，更多留给个人

韦伯也《新教伦理」资本土义精神》*有意冋避了 “纪律”的问题和相应的新教 

伦评在政治t的意涵：“我们特意+以历史较长的新教教会这样的客观社&制 

度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也没有将出发点故在其伦理道德影响t，更没有放從极 

其甩耍的教会纪律t",《新教伦埋芍资本主义精抻》，第U8页，译文略仔改 

动。OtÜe指出了这-点，M似"f没省充分意识到这-问题的重贺性J jtüe, 
r Ordt^r, find Tjiw : A Stu^j in En^lartd 3 ^6（： "tH白在

1910年4 Rachfahl W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展开的擞烈争论中T简单 

地提及了这-_点，指出“教派”対于美国民主具省非常重要的恵义。在-战后， 

面对德国隶迚的问題，他敁至赋斤了这种自愿，排他的关BT教派”模式以更为 

电要的意涵。从某种克义上讲，韦伯这嘎侶导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自卞的共 

同休，既不同于"倍条化的国家'也不同十孤1的个人。对这方面H题的现 

解 t仍有待更深人的探讨：参见 Webftr, Antifjritical l^i Wojid on 1h« SpiHl ol' 
C£tpitaUsn?T，p. 1118; Kath and Schlechter，1 x Vixifj/i off/ifUMy, p-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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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焚约来保证。而韦伯对美国新教教派的研究@，实际上是 

发现了教派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一种自助式的“法律秩序”，建立 

信任与“秩序”的自主方式这种“践行的预定派”(experimental 

predestinarians )尽管试图对生活进行全面的伦玮珅性化，但在他们 

的经济生活中的“自主秩序'却在政治上具有潜在的危险。几乎 

同祥这些清教徒，在政治上，却梦想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出发， 

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吋址的虔诚(godliness)的呵见教会，希望运用一 

套带有侵犯色彩的精神纪律，来在虔诚者与石虔诚者之间建立截 

然的划分。@因此，人世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并不像经济上那 

样，可以与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相妥协，而是往往发生尖锐的冲 

喪。场

但一旦个体化的“良知治理”跋治化，也就是说将韦伯的新教 

伦理命题延伸到政治领域,其危险就是世界的再次着魔，意味着整 

个社会秩序的“总体化' 这时，某个“共同体”往往开始具有总体 

化的面目，充当“良知的受托人”，运用例行化的治理手段(尤其是 

法律)，通过管理人们的生活，来实现社会正义，弓i导人们趋于自 

由，甚至希望塑造“新人”(MW man)。个体化与总体化的结合，使 

教会、国家，或者民族，不仅成了社会福利的管理人,还是个人自由 

与个性完善的监护人。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与作

© Ma< “Tlie Prolesü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H. H. Gerth and
C, Wri^til MdU Hd, T Fnjni Max Webur (London： Koutledge, 1991), pp.3O2—22.

@ 普通法在契约(合同广侵权行为飞tort)方面的历史发展，法律史学者论述其

多，例如 Milaom，^Reaaan in the Developmefit of the Common Law' pp. 154fiF; Bak

er, An Inirodueticmr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5 pp.27，73 —5，chap. 19P
@ 有关“践行的顼定派”与"教义的预定派"(credd predestinariatls)的区分，参见 

Peter Lake, uCalvinism and the EmgJjsh Church 1570—1635”，in Todd ed., H^orrjia- 

iion to Rewhiiwn, pp+183—5P
@ Webert omf Society, P.593;以及“中 I可反思'第 31i 页及以' ：：小过韦

伯并+像ß来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深人研究这些人世禁欲主义的现世政治影 

响。

I第一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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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条化国家中的法律精神和科层精神的新教伦理，貌合神离，针 

锋相对。

书伯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恰恰基于这一点，他强调厂法 

理杈威的形式理性化，并对各种“实质化”的努力深表怀疑。不过， 

当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变成了法学家或立法者手中的逻 

辑理性运算时，它与普通人生活的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变得难 

以理解。这种对尤缺陷的法律规则体系的追求，就像边沁的“万 

全法”一祥，仍然摆脱不了庇护型“国家一法律”的问题域。面对 

这种“万全法”的“自动售卖机”，普通人注定只是一个法律的消费 

者，对法律的神秘与强大满怀敬意，只能徘徊在法律的门口，不 

得而人Q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正是德国“法治国”的内在痼 

疾。

面对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件化之间的这-•僵局，韦伯的选择 

只剩下社会夷平状态下没有个性和自由的“政治一法律”机器（丄 

具化和例行化的敕治）与听任领袖的克甩斯玛引导的领袖民主和 

大众动员的民主（危机化或浪漫化的政治）。无论最终我们选择什 

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只能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自由活动空 

间，如果我们曾经有的话。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自由成r明曰 

黄花，只能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去憧憬，或者到“黄金时代"的怀旧中 

去缅怀，而理性化的现实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命运，无法逆韩。

2.能动的理性化

韦伯在临终前曾经指出，不同领域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 

图景和H标取向来加以理性化”。®这段话尽管引起了研究者的

®韦伯：《宗教社会学文集r前言'第15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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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汴意®，但不同的理性化究竞具行何种意义，它们之间是否存 

仵某种深刻的关联"不仅书伯没有解决这•问题，研究者同样也 

没有给出衿案

事实丄:，踊性化的多元性和彼此的张力不仅是理性化的重要 

特点，述是理件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而这种坪性化的“分 

蛛”实际上正足通过依循不同“理件”逻辑的理件化之间的抗衡，形 

成一种张力关系，推动了整个理性化的发展过枰。而丙方理性主 

义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某一种具体成特殊的理性化，而在r存在这 

种具有张力的、复杂押性化的发展机制。也就是说，是一种“能动 

的理性化”。正是这种不同形态的押性化，能够借助或吸纳芥种不 

同发虓逻辑的理性化之问的抗衡，建构r其奋普遍历史意义的“理 

性化”发展机制.，使叫方埋件+:义的历史迩渐变成了令球化的iu:界 

历史，

从攻面上若，节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同法问题”似乎是英国（或 

进一步说，“普通法国家”）在经济.政治与法律领域之间在押性化 

程度卜_的不阱调问题。为什么在英凶，M钉较低理性化杩度的法

©许多学者仅将这段话皆作是十/伯晚年"价伍多元论"的反映，这祥凼然不能说 

错j曰.未免稍嫌简1f化。亊丈上，荀关卡伯的"多兀理性化”观念与他的“普遍 

叻史”概念和"西力_理性:k义的特殊性”的理论之间的冲突，学者们（以施路榇 

特为-7/，蒙森为刃_力）尽管争铊+休却至今也未滟绾出满意的芥案。而丈 

际上，这个叫题，恰恰是理解节伯理件化理论的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对普通 

法理性化的分析，井非要从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枇呼韦伯陷人 

了大陆法系的“欧陆中心枧"（这样的批评，往往充斥T韦伯当斗嗤之以舁的 

•‘怨恨”怙绪h而是尝试在普逋法的埋性和现性化中，发现更具张.力和复尕忱. 

从也是史具能动性的力显，iE是因为这•原因，普通法才具妨普遍历史的意 

滴＜ Huff 受 Benjamin Nebon 的® 响，也注意到选一点,：“On Weber，Liiw, rind U
r X. it ■"

niversalism ；

©这就玷为什么韦伯在运用比较宗教社会学分析对具存各种4、问的终极图景和 

H标取㈦的现性化进打研究后T仍强调最终还是要迚立-种埋件1:义本身的 

类型学和社会孕3书伯^屮叫反思”，笫303页；并参见本文筇’.部分有关韦 

伯•*理性”思想的论述。

让会



律并没有附碍，甚至反而促进了经济理件化的发珉（尤其体现在资 

木上义的发展上）和政洽理性化的推进（尤其体现在稳定的民_+:制 

度中）。许多学若急r在英国的法忭中寻找与经挤和政治的理性 

化相吻合的部分，证明其实它们之问的逻辑是一致的，并无矛盾之 

处。这些做法，恰恰是南辕北辙，对理性化真正的动力机制却视血 

不见，将韦伯的“亲和力”理论降低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或 

“丄：R理性扩张”的理论。

实际上，倒是韦伯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和犹撤，给我们更 

有价值的线索。在英国，法律的理性化确实没有与经济刑性化和 

戚府的科层理性化遵循完全相同的理性化模式。®如果说在德国 

坊史中，“治安国”试图运用统一的“治理术"来塑造经济、政治与法 

律，“法治国”则诚男将政治与法律的理性化置于“立法一行政评 

性”的一元逻辑i:，那么，尽管英国的普通法的形成与延伸M干.的 

行动治理手段联系在-■起，但从13世纪到）6世纪，伴随着中夾权 

威的“超人身化”和“跨地力•化”，哿通法H益貝•有ß身的自1:性，伤 

16世纪末的所谓“普通法的砰性化"过稈巾，齊通法与立法者的ä 

然理性彻底分道扬镳.。在16世紀最耵十年中，普通法大概比后来

典这甩有必瞥-提的iE足纽曼对英国"法治的论述，它突出地体现T传统现点 

的M题，琿赀纽S淸楚地盘识到，英闻资本:i_义的业2 •斯密系统，W“ S然秩 

序''学说的诨性深受肖然法的影响，、何从纽曼多少有些勃条的1 i以思.七义思 

路来ft,他完企小考ife英格c的普通a則性与亚3 ‘靳密的自然法社5理论之 

间的分歧与张力。这个事实，尽管非常籥通，佴却经常受到忽视。折15T自由 

卞义:'玆济秩序的观念阐述，虽初恰怡来自苏格+，厲丁所犋“立法者的科卞" 

的一邻分，正如苏格兰是■•个深受S然法勾教会法影响的“0度（不W千掙通 

法困家，与英格兰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問）-样，这-•“自由主义"的梓济秩呼 

冋样有浓掙的自然法与神圣法的背景。“经济ß由主义”/法律ß由：4 

iX政治自由主义"井非同--种“由山主义％倒不如说，正是它们之间Äffl祥下 

的张力，'rii/非总体性的汇合，构成了 -般意义上的41自由主义"的3L要条件.

嫩韦伯指出，现代单期的资本卞义井没有产生r科层理性最发达的国度，而ilg- 
在今天［送、段落写f 191S年〜一引者按］,科层制与资木f:义才紧密地结亞

—-起、：Wnbftr，Pviiiivcd Uvüyijzj , p. 149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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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吋刻更接近迈向统一理性的可能，如果普通法采用了培根 

的改革方案，也许普通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最终仍是技艺 

理性历倒了自然理性，为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正 

如哈勒评讼霍布斯对柯克的枇评时所言，“一个人在医学领域中娴 

熟的理性，不见得适合政治，而另一个人在数学中驾轻就熟的理性 

也不见得适合医学”。在哈勒眼中，霍布斯笔下普遍的数学家的理 

性，比起柯克所说的法律的“完善理性”，倒更像是-种虚构。因为 

“普遍适用的知识，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很少能够深人任何 

事物的内部”。@无论从内在视角，还是从外在视角孴，普通法发展 

史中通过吸纳特殊性因素，建立普遍主义的动力机制，都是普通法 

理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普通法的治理，作为一种根 

椬性的、自下而上的治理的特点。而这种理性化，其突出特点就是 

能动的理性化，而ü它的动力机制是多元的，但又是稳定的（“一贯 

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围绕普通法的治理形式，才以最复杂 

的方式体现r埋性化所具有的普遍历史的意涵：即能够吸纳各种 

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理性力量来推动理性化的发展

普通法的司法理性，议会后来逐渐形成的立法理性，弓以国工 

为首的科层理性，最终构成了整个英国政治理性化的内在张力。普 

通法在复杂的力量格局屮的形成历史，使普通法成为运用程序技术 

審纳多元理性的法律制度，而没有像“法治国”或边沁的“万全法”一

@ Hale, "^Sir Matthew Hale * a Criticism oil Hobbes，a LMalogue nf the Common Laws ', p , 

501-
® 因此，德国“法治国”的困境G经昭示了诸多所渭“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痼疾，即也忤容易自上而下地建立某种貌似'‘现代”的制度T推彳r某神 

最’现代”的观念形态，但却难以深人地建立真阳多兀、能动的理性化机制。iflf 
且这《国家推动所谓“现代"制度建设的•元化权威，往往对“无序或"失范” 

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对普通人自身的努力与尝试满怀狐疑、因此，正如穂国 

历史展现的一样，官僚科S体制几乎往往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就会从所谓 

的■■自由”或1■现代”的守卫者与推动者，转变为理性化的萆碍或者赘疣。花这 

方闻，前面论及的韦伯针对'‘恺撒制”的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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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成为立法数学家手中的尺度。普通法这个“混沌和黑暗的国 

度”，实际上正反映了普通法中蕴含的理性化与价值、自由之间的复 

杂关系，一种本质L的可争议性。如果说，不可决定性（indeteimina-
是现代社会法律的真正核心的话®，普通法对社会多元价值的复 

杂性、特殊性和相互冲突的尊重及其处理这些问题的技艺理性，iE 
是普通法成为所谓英国式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的原因。诚如帕斯卡尔 

所言：“正义会而临争论，强权却易于识别而又没有争论

W此，英国的历史恰恰吐明能动的理性化来自彼此之间存在 

张力的理性化机制。而且正如我们在“论抽象社会”中已经看到的 

那样，不同理性之间的颉颃，反而构成f两神系统理性之间的“亲 

和力”的来源，从而淮动整个理性化的发展进程。

3.伦理理性化与作为斗争的自由

仅靠不同的社会理性化之间的颉颃，并不足以推动理性化的

@ 徳沃金认为，这种"不可决定性”并非块哲状态，需势正断的理山（positive rea- 
咖）支樓，时不仅仅靠否定，否则就与"不确定性"（unwErtai叫）混为-谈了、不 

过，现代社会的法律Ifil对的"不町决定性”要远比德沃金的分析复杂。法律，尤 

其法埋性，既面对德沃金式的可决定性”，还需要面女他所谓的“不确定 

性"（托伊布讷式的"不可决定性”和*预见性”），后者给立法栝动和彐法解 

释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问时司法理性还要求法官能够跨越所谓的“特洙性 

虚空\这三者，正是现代社会的“偶变"法律的内在张力，它对法律的程序化 

与法律行动者的伦理理性化提出的要求，比徳沃金、托伊布讷和卢曼所设想的 

更为瑕巨。不过，也许德沃金许诺的个更人规模的钮究计划会比他的短文  

更好地解决这-问题（当然，我多少有些怀疑k分別参见ifanald Dwoikin, 

“ Indeteimiiiflcy and Law" t in Guest tsL，Positivism Today, ppT 1 ―9 j Gunther Teubn- 
er, Ami G«d Laughedlndeterramacy, Self-Referwicf： anti IWadax in Law", in 

Christian Joexgss and David Trubek ed. t Cfäietil Legai : An American - Cer-

tnan Dabaie （Satltin ßaden; Nomos Verla^geaellschaftf 1989）T ppt 399—434; l）el- 
mold+^Law as PVailit^d Reoson%

©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Q5）t第140页，译文略备改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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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探讨*'英闹法”问题的诸多学者忽视的另-个问题就是作为 

卡伯社会理论核心的伦理理性化的问题c而恰恰是这种伦理理性 

化，构成不同系统的社会理性化充满张力的“亲和力”的关联环於。 

如果说新衩伦理提供r抡理理性化的超验动力，那幺在“普通法心 

智”支配下的程序理性的法律制度则作为一个前提和渠道，使这种 

理性化能够通过程序化的“相互斗争”，“臼助”色彩的规则创造、选 

抒q制度化，实现了“价值多元”背景卜的个性塑造与社会理性化 

的二律背反结构。

不过，在-个“除魔的世界”中，这种伦理理性化不是-7L性 

的，iM注定足彼此相互冲突的。因此，通过伦理理性化实现的社会 

W性化之坷的张力关系，要比“新教伦理命题”复杂得多。问题的 

关键就在T在伦理埋性化的“诸神之争”屮，政治与法律的社会捭 

性化如何为这种冲突提供秩序的保障，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在 

秩序的建构过程千，不仅没有袜煞或取消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冲突， 

而U_利用这种伦理理他化的冲突为社会现性化的发展提供动力。

我们对普通法进行的内在视角分析，TK菇要揭示辟通法刊法 

理性在这方面的社会珂论价｛Tu S为，普通法司法埋性的特点就 

足通过程序技术来容纳普通人的伦理理性化冲突所提出的权利凍 

践技不的问题。而K，普通法还借助这种普通人的伦埋埋性化冲 

突r疑难案件”），实现了自身（作为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不过，面对普通法的这种向法理性的社会理性化，法律行动者 

的伦理理性化具有与新教伦理中的一元的伦理理性化相当不同的 

复杂面貌。普通法的这种司法理性，之所以能够面对社会成员的 

伦理理性化冲突作出“回应”，正是因为普通法法律职业自身的伦 

理理性化，在普通法的程序技术中植人了真正的“天职”要素。而 

诉讼当事人之所以能够在“诸神之争”的社会中，从自己绝对化的 

价值立场出发，探索实践白己权利的技术，形塑自身的人格，艽前 

提正往于法官能够借助自身的伦理理性化方式，以-种天职的“冇

固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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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的激情”®来维持法律的“一贯性”，通过法律的程序技术来 

构建践行自由的技术的空间。因此，法官、律师这些职业人士与诉 

说当事人不同形式的伦理理性化，从两个方向为普通法的程序技 

术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使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没有沦为工具化或形 

式化。换句话说，社会成员实践权利的技术是以法律的程序技术 

为前提，同时乂充实和丰富了后者；而社会成员借助这种技术实现 

的伦理理性化，之所以能够形塑一种绝对化的人格（当然，不一定 

必然如此），能够发展一种具有超验取向的价值理性的伦理理性 

化，正在于法律的另一面是法律职业人士围绕法律“天职”进行目 

标理性的伦理理性化，“一种禁欲主义教导的职.业伦理”这一 

点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关系来说，具 

冇非常重要的意义。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未能理解，在价值理 

性和目标理性两种不同取向的伦理理性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 

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除魔的世界"中理性化与自 

由的二律背反结构的关键环节。政治的非人格化，社会的抽象化， 

怡怡需要一种特殊、也许是最强有力的人格来支撑。这就是普遍 

主义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亲和力\韦伯当年面对的各种亢奋的 

情绪主义、一元性的至善伦理或神秘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 

政洽的，甚至反政治的），都与睃治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未 

能理解在价值多神论、政治普遍主义和政治一法律的职业人士的 

禁欲主义天职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代人的个性，正是在破碎 

与完美之间摇摆，在分裂与整合之间挣扎，同时面对深度自我与表 

面自我的双重考验，将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从轰鸣的机器延

辨十;伯针对"科f 这失职”的论述，以及他有关“价位自由”..科

学中的'‘客观住”匁问题的分析，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理解法律职业人t 
的伦理理性化和个性形塑与普通社会成员伦埋理性化和个性形塑之间的复杂

@ Weber, Eowiomy Society p T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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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机器中的幽灵％

在这里，哈勒成了一个鲜明的象征形象。作力一个清教徒，哈 

勒的生平几乎就是英国早期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法律、政治、宗教 

与科学但面对政府的动荡，革命与复辟，宗教的教派之争，这位

韦伯.笔下新教儉理的代表----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好血，

却始终试图同时捍卫他的宗教生活与他的法律职业。

-方面，哈勒从没有试图让他的法律活动听命丁他的宗教信 

仰。正如我们上面引述过的那些段落所表明的，他的各种法律论 

述，直接秉承了柯克以降的普通法主流的思想传统。作为一个律 

师、法官和法学家，哈勒明确申明，“在执行司法活动时，我小心谨 

慎地将我自己的激情放在一边，不轮它们如何令我激动，我都不问 

它们让步

佴哈勒的职业生涯并非真的毫无“激情”，相反，正是借助这种 

纪律与自制，他才将“在实质与自然方面都属于民事的行为，转变 

为真正在形式上是宗教的行为—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在 

他受到感召的天职中做好他的工作。“基督徒的能量，应该先消 

退,再涌回上帝的全能，正体现在能够用类似法律的方式来调 

控一个人的行动，选择“埋性”的方式来确保人的救赎D不过哈勒 

的理性，却并非空洞的普遍知识，而是能够洞察特殊性的“技艺理 

性”。上帝与激情，就在这种“特殊性”中。

正是律师和法官的“有纪律的激情”，使普通祛能够容纳普通 

人相互冲突的抡理理性化，并利用这种伦理理性化的冲突，推动普 

通法这种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的发展。如果说法律职业人士真像富

© Cramartie, Ssr Matth&v

@ 转31 自 SaundftrA, Anti-Lawyers : Rdigion and the Crüics of Law and State T p. 59」 

@ Cronaartie, Sir Matthew Hah T p r 235,
® Ckarles Cray, ^Exlil(ir，s Intiodiiflicii’’T p, xvi-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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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所言，是社会秩序的建筑师，那么普通法律师定是• *个人面 

上最无能，但实际L却最谦逊的设计师，他的手中并没有画好的图 

纸，他的天职就是让那些勾划“图纸”的普通人的激情，有能够活动 

的空间，让彼此冲突的自由的沦理，能够在他的职业活动下享用、 

创造并再生产这个空间。因此，正是法律职业的责任伦理，才使得 

普通社会成员彼此冲突的信念伦理可以共享一个无需实质性共识 

的社舍空间，不至于在霍布斯和利维坦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跃 

迁，从而使这些多元价值的伧理理性化与个性形塑真正成为可 

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的理性，是伦理意义上的，而非道德 

意义上的；是自助意涵的，而非庇护意涵的。

这样讲，也许不免让人产生精英主义的印象。这正是普通法 

经常面对的一个枇评„从法律管理的角度看，基层法院管珂的一 

般是例行案件，而只有上诉法院才会处理疑难案件（先例原则也体 

现丫这一点而将一个案件“变成”疑难案件，需要大匿的精力、 

吋间乃至相应的法律知识，而这些条件，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均匀分 

配的，也许只有少数人才能育接运用这种自助性的法律，来创造自 

由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容纳的“普通人”的伦理理性 

化冲突，似乎只是那些士绅与市民阶级的，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 

彩但由此就简单地汄为，普通法较之立法理性支配下的大陆

@ Fuller, The of Social Order.
@ 徳国’法治国”的历史吿诉我们，没有这种社会秩序理性化与论理理性化J3念 

与责托之间的二律背反结构，利维坦也许在不S意之间就变成了 BtJienwtB这 

样的庞然怪兽。

@ 从荇通法的历史来看，把案件提交给设置在伦敦的干室法院来处置，尤论从时 

间还是收费来说，本身都是一个成本髙昂的选择，更不用说在实践中广泛存在 

的各种•'腐败"现象（这-情况直到17世纪初期柯克推动司法改革时才宥所改 

善），所以ft往只告士绅和城市中的市民"新贵”能眵负帜这样的成本，不过如 

果就此认为，普通法封闭化的法律职业，事务律师ij出庭律师之间的区分，复 

杂、甚至煩琐的法律技术，导致了司法诉讼费用的增加，从而使法律为少数有 

钱人服务，这然不错，伹却难免偏颇。在大陆法系中，例如德a,比起地？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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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具精英性，也许并不公允。普通法并不是将个人命运交给某 

个具有主权意志和數学家式的理性的立法者来决定，更不用说- 

种无名的兮夫卡式的法律机器了，而是一座可容纳个人努力与斗 

争的司法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更“民众化

从韦伯的思想来看，“为自己而斗争”并不是一种社会齊遍性 

的能力，倒是，种韦伯所赞赏的“市民阶级的品徳'是市民阶级特 

有的“精神气质”，是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动力。耶林曾指出：“法的 

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世界上的一切法都 

是斗争得来的。”®不过在法治国“无缺陷”的万全法中，似乎并没 

有给这样的斗争留下多少空间。@而如果像在清教徒的“良知治 

璁”的共同体中一样，试图运用s‘上帝之道”作为一种平等化的力 

量，同样也不能将这种伦理理性化变成每个人的能力。相反，却可 

能取代个人自由的可能性。毕竟，只有上帝才是“夷平者”，何我们

惯法解决纠纷的办法，罗马法也■ •样被肴作是代价卨昂的“精英”法汴。这也 

是徳国肀术界和政治界罗马派” VH尔曼派”争执的一个焦点。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也许这里涉及的只不过是普遍t义的“特殊化”建构过程这一间题。 

在法律自主性，普遍性与枯英土义式的参与性建构之间的复朵关系，比起社会 

理论和政治衧学通常的观点要复杂得多。当然这个问題脔要联系现代扦会所 

谓"公民权”（的发展來进一步加以探吋，这只能留待将来rc
® 当然，这样的“苻通法”能否真正实现大众化，则并非一个简中的问题。从d法 

管理的社会学角度来看，例行案件的审理汴忭与基E法鲩凼对的数竜5大的 

案付与时间，人力等力面的边界约束之间的冲突有关，这种冲突带来的巨大止 

力，在苒逋法中形成了许多甫要的程序规则（如上诉法院+再接受新的事实）， 

这些都与先例原则-样，使赞通法始终面对ü一贯性”，稳定性与实质iE义，整 

个法律制度的正义与个别案例的正义之间的紧张，不过这种累张，是否能够通 

过“立法理性''的措施来加以缓解，尚难F定论。

@ 耶林：u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粱*主编：《民商法论丛X第.卷，第12 
页。有关耶林的这一思想亏韦伯的价值理论的关系，参见Tinner and Factor, 

4/ai Weher : J7te lawyer as Social TAiftjfcer, pp. 55fic
® 赵晓力在他那篇简单但却颇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探讨了民法传统中"通过法的 

治理"与自我技术之间的关联，参见“民法传统经典文本中‘人’的现念"，《北人 

法律评论》（1998）,第1卷.第1辑，第130—142页」

哥声L



中的任何人都并非上帝。在韦怕看来，个性作为我们最高的价值， 

正是在与生活展现的困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如 

韦伯所言，我们所希望和承诺的，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中，都既非 

愚人的乐园，也不是轾松富足的安乐之境。®人的尊严提出的要 

求是，值得生活的生活不仅仅是社会团结条件下的生活，而更是一 

种与生活本身的斗争，在接近耗竭的边缘上，塑造自己的个性。所 

以，法律的守护神最终仍然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守护神。“就法律 

而肓，成熟的人就是每一个特蛛的公民，他将法律看作是自己根深 

蒂固的特定目的……对于这样的人，法律才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普 

通法也只有这样的公民，才有真正的法治和真正的国家。

六、“尾随者”的国度：自由的条件与 

自由的技术

从齊通法国家的当代发展来看，普通袪本身也R益实定法化。 

面对18世纪以米现代杜会篾杂性的口益增垸，存在大量乐力，要 

求国家进行更多的治理來维持所谓“自然秩序”或“自由秩序”，而 

这样的治理也H益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并交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司 

法机构来处理，治理理性、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相互渗透。所 

谓“系统理性的引诱”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现实问题。面 

对复杂的社会，个人为自由而斗争是否仍然有意义，是否个人的自 

由命运最终要完全交给国家？法律的这种实质化倾向，以及政治 

正义，是否最终像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将我们带人一种新型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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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Weber, The Methodology thp- Social ScieneB^, p」55「

@韦怕S丁 1909年的一段文字，Roth和Schiuditer作为他们著作的题记。参见 

Roth and Sehluch^pr, Afntt 、l/tsim of History，扉 UT.)

® Detmold, “Law as Practical Reason”，pH47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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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其中不是奴役的命运，也不乏冷漠与伏倦，充满了个人的尤 

力，欠缺勇气、创造性与个人负责的精神。

因此，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自由的条 

件的问题，还是一个A由的技术的问题:人们能否承担一个自由的 

社会对每个人自舟提出的挑战？不同理忭之间在颉颃与制衡中形 

成的“亲和力”，与民主、主权联系在一起的立法理性，这些确劣都 

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0由的条件。®不过，学者们往往忽 

视r,能够担当这种自由社会的复杂性的自由人，需要具布自由的 

技术，能够面対冷漠与厌倦的挑战，做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一个肖 

救的人。韦伯关注的个性形塑与怆理理性化，只有放在这一背景 

下，才体现了它+对或缺的意义

自由的技术对十我们的国度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韦伯当年 

曾经非常关注“尾随者”(epigpne)的问题。对T处于“尾随者”的一 

代人来说，他们可以不费任何代价，享用并非斗争获得的由:而 

丧失了争取自由的过程/尾随者”的-•代也+再具有足够的尊严

@ 我在抽象社会”中，荐重探讨了"能动的理性化”问题■:,不过，对十现代什会 

来说，特别对千上-节提及的“平等化”的问题来说.立法理性的发展T同样具 

肴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民主和法治结合起来的立法理性，试图解决“腐败” 

(««mpüon )这样的共和现论的经典难题，以及宗教战争带来的“内乩* ’和"迫 

害”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只能留给另一篇文章来处理了，之所以指出这一 

点，楚不希塱读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攻击“立法理性”的檄文。过在现 

代社会屮，立法理性iF_试图通过与科层理性的结合，成为'‘惟我独尊”的一元ffi 

性、，在这种理性r形成的庇护型的法理权威，往往在缺乏自主秩序基础的发 

展中国家，试图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神所谓“现代”或“理性”的制度，像德国当年 

的“法•治国一样，难以摆脱实质化与形式化的二元困局，使理性化与A由成为 

难以兼顾的二难抉择。而这一倾向的危险性，仵社会理论方面，却没有引起允 

分的警惕，也缺乏足够的应对策略。毕竟，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立法理性 Ä 
发挥了乐倒件的影响，而普通法式的彐法理性，却受到广泛的忽视，因此，有必 

要搏曾通法的理性质新带人现代社会理论的“想象力”中。立法讳性的ft险， 

在舒骑7,曲，非常清楚地体现在拉美的“法体与发展”规划的失败事例中.参见 

Huff, “On Weber, Law, and Utiiveisabsm，'o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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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正的个性，最终也不再nJ能有S由可言也许正是从这_ 

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韦伯预言的真正意涵：当自由的制度条件， 

脱离了个性与自由的技术，变成单纯的工異和形式的时候，这种理 

性化就从“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

发展中国家往往迷信凡伯ffc(TTiorstein Veblen)所谓“蔣后的优 

势”。在这些国家中，制度的引进、程序技术的形式化挪用，往往是 

通过国家权威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由于这种制度移棺的 

力适，往杵是•元性的权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家长制和“恺 

撒制”色彩浓厚的“供法理梨”叔威，所以不仅不能建立多元的社会 

秩序，往往还妨碍这种秩序的发展、更为危险的是，这些社会理性 

化的制度化移植，完全脱离了任何推动伦押:理性化的努力©，没冇 

任何实践权利的技术作为这种理性化的行动支撑，最终导致理性 

化与自由的分离，理性化成为•个“仪式化”的“空克' 我们只能

像无所适从的学生一样，听见梅菲斯特在我们的耳边，半带怜悯半 

带嘲讽地说道：“法律和权利可以遗传，就像永久的疾病一样；它们 

从一代拖向另一代,从一个地方慢慢移到另一个地方。理性变成

了荒谬，善行变成T灾殃;你作为尾随者，真是不幸！”

在一个“尾随者的国度”中，幸福讼驱动下的富强话语使那胜

思想或行动中的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忘记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 

担那些社会理性化的纪律，没有任何伦理的意涵，更不用说与自由 

的关联，它就只不过是死板的条文、印在书页上的规章或者像机器 

一样空空转动的轰鸣，普通人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机器中的螺丝 

钉，要么躲在机器背后，唱一呰怀旧的哀歌。理性化仅仅是例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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嵆在西方发挥伦理理性化作ffl的力量，并+能直接在另个国度发挥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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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务化，而没有任何自由的意涵、即使有自由，也只是少数制度 

设计者的“自由”。

当然，在这样的国度中，自上而下的“创造”并未摆脱所有的观 

念和情绪，成为单纯的就事论事，恰恰相反，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正 

是由丁脱离丁个人担当责任的伦理理性化，它才往往会在反动与 

革命的浪漫土义的极端之间摇摆。@思想的迟钝与情绪的亢奋，使 

毎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在彼岸；而披着堂皇外农的 

众人的祌，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在古希腊，“守护神”是一个人灵魂的看护者，游荡在人与神的 

世界之间。这位看护者，体现了一•个人灵魂中那种贴身的附生性 

(familiar strangeness)，一种有待发展的陌中.性n送种隱秘的内在声 

音，总是暗含了一种来自外面的感召，一种超越的方向，或许是一 

种含糊的低语:在此身中学习做一个陌生的人。如果这就是我们 

要寻找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将不能是一种稳定的，令人确知、 

可以把握甚至占有的东西，也许需要我们耗竭一生的力量，找到并 

坚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命运，然后在冰冷的火焰中，燃成灰烬。

而在-•个复杂的理性化社会中，正像美国大法官布雷南 

(Örcmmn)所说的自由是一件脆弱的东西，件非常脆弱的东 

西。”它需要那些看起来琐碎冷漠的程序“技术”来保障。®但这些 

程序技术，同样也需要毎个人艰苦的努力，而且也只能依靠这些努 

力，才能建立、维持和发展。离开了蕴含在每个人的伦理理性化屮 

的自由技术，法律即使像机器一样，也并不一定靠得住„®毕竟，

稱 Weiler- Poiiiicai Wrüin^i, pp. 55—6』

吻 Nat “Search and Seizure； Fragile Liberty". in Joshua Rtifi^nkranz and B^niani
SrJiwartz fid. T Rmanrr. ünd Passing : Jitsiice Bneman' S ( New York:

Norton Ä Gumpony, 1997).
© 对比节伯：＜世界经济通史K第291页；类似的说法，参见Weher, F^ÜLcai Wril

ings1, p. 148-

Tn 國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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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没有生命力的机器，只是僵死的精神在我们寄身的国度 

中，这…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没有参与的人，也将没有自由，因为 

握着每个人牛命之弦的守护神，既不是政治仪式中的口号或者标 

志，也不足机器巾的幽灵，而就出没在每个人自己通向“天国”的路 

he “这事情必定成就在一个人身上。你们不可集体行动。你们 

必须分开。你们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干。这样才舍希望Z
在1906年吋论俄国的处境时，书伯曾经指出，俄国和戈国，作 

为两个地域辽阔，俏乂与世界历史缺乏关联的国家，也许是从头开 

始彻底建没“自由”文化的最后机会。不考虑所谓的“国民性”，也 

不考虑民族利益方面的冲突，甚至不考虑参与者的“党派”和“阶 

级"，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卞伯眼中，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

今天，另一个“大阽性”的国家，也许面临丁同样的历史命运，或者 

像韦伯常说的/‘在历史面前的责任”，-种具有普遍主义价值曲世 

界历史努力。韦伯的“使命预言”最终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我们 

尤法预知。也许自由与个件的空间，能从节伯的文章，延仲到眼前 

的这页纸上，并经过尤数看不见的道路，通向许多无名者垠苦的n 

常努力，这些正是当年令节伯深受触动的乐西，尽管我们在今天所 
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样，并不比绝望更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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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责任’
——马克斯•韦伯论伦理

□［德］施路赫特著 

李康译

目录

陷入论争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佗理之分

—种区分的历程:韦伯著述三阶段中的核心主题

第一阶段：弗莱堡就职演讲

第二阶段：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的性革命 

第三阶段：从“中间考察”到“以政治为业”

伦理类型学

伦理与审慎原则

驱魔、规范抡理与原则伦理

反思性原则伧理：形式信念伦理

反思性原则伦理：形式责任伦理

M 本文译自 ScbluclitKT, “CtHiviction and ’ ■ in jMcuw/ßx üf Modem'

fy: Cidtitre o/wZ Cotuiujct in the Theory Müx Weber ｛施路接特：《现代性的悖 i£ : Hr 克 

斯■韦伯理论屮的文化Al行力》，第2草：M信念Ü任”），Stanford: Stanford Vriivet- 

sity Pi-w^T 1996t 英译者：Meil Snkimon.-------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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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政治行动总是“可能的艺术”。然 

而要达到違种可能，往往只有努力求取其外的不可能……对 

我来说，我不会企图劝阻一个民族放弃如下的观点，即对行动 

的判定不仅要根据它们的敢果价值(Erfblgfiwert ,success val
ue) ,而且也要恨据它们的信恋价值(Gesinnungiwfirt，conviction- 
al value).不管怎么说，如果对这一事实缺乏认识，将会有碍 

于我们理解现实＜:

——韦伯：“‘伦理中立’的意义”

陷入论争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

在新近的政治学论争中，尤其是在德国，马克斯，韦伯所提出 

的倍念悅理(ethiß of conviction )与责任伦理(elhic of responsibility )之 

分已经颇为时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注意一点：对这一区分 

的运用基本上只是出于论争之需。人们经常利用这一区分将政治 

颌域-分为二：善与恶。善的一边系指那些责任伦理的遵行者；而 

在人们眼里，恶的一边固守信念伦理，非怛显得老派，而且在政治 

上是危陰的。人们偏好责任伦理，因力它相对独立于个人的政治 

立场，而对信念伦理却殊少敬意。后者已几近诋毁之辞。我们所 

拥有的，一方是天真幼稚的信念伦理遵行者，其动机之真诚尤人置 

疑，但对子现实的盲视又使他们做出政治h不负责任的行为来；另 

方则是深谋远虑的责任伦理遵行者，他们在理性和经验的指引 

下，预先考虑自已行动的各种后果，并以此为根据，负责地确定ä 

己行为的力向。似毫无疑问的是，倘若真的只有这非此即彼的两 

//，谁还会不投身理性与经验的一方——虽说会冒着被信念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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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遵行者斥为纯粹政治现实土义者(realpoLüker)的危险？

无可否认，即使是韦伯自己，偶尔也会出于论争的目的，过于

简单地处理这-IX分。1918年德国卜一月革命后，他就局势作出 

政治表态，发表“以政治为I”的演讲，S语之间非常明显地表现出 

这种倾向。即如罗斯(Gueniher Roth)所言，韦伯倾向于将“对资本 

上义的敌意等同于尤力承受整个世界在伦理上的非理性”，“强行 

将基督教和乎主义者和社会土义革命分子……扯在一起”，都看作 

是信念伦理的遵行者。这种分类显然伴随着政治上的贬毁

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更细致地看看韦伯的文本，立即就会认识 

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他自己也强调，绝对不能将信念伦理等 

同于不负责任，将责任伦理等同T纯粹的敏治现实上义。©要想恰 

如其分地区分这两种伦理，显然在于对它们各自维系的责任的种类 

作出限定,即在下冋答这样的问题:对谁负责任？为了什么负责 

任？©这一区分需要我们作更全面的分析。它属于韦伯著述整体的一 

部分，我们只有重新建构韦伯著述的整体理论背景，才能确保该IX:分 

不被贸然误用一-无论是出自韦伯本人，还是他的那些“追随者'

为了避免讨论伊始就落人论争导致的简单化的陷阱,我们必 

须记住，韦伯作出这一区分的背景是一种尖于备种价值的理论，以 

及各种论理的限界。伦理价值不仅仅是那些负载着有效性(validi

ty) 的价值，也并非始终能够对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明确 的指导、而 

政治问题由于是各种伦理价值和文化价值彼此相争之地，情况就 

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文化价值甚至只有经那些“担当伦理

①参见Roth 关于此次演讲期望之屮的听众，参看如出and

Schluchter 1979:113—1163
© 参见Weber 1971:539; Weber 1958a； 120,有关将责任伦理与纯粹的政冶现实主 

义X 分开.来的问题，参看 Webw iy73： 5J5； Weher IM9:25;以及 R(rtli :uhI 

Sdüuchler 1979;55—59ö
③关于对律负责仟和为了什么负贵任之分的伦理M题的重要性，首先参看Picht 

198O；2O2ff. ;Huber 1983；55ff.

J&ARUSVq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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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责’”的人方kt实现。®因此，这，区分属r描述不同世界观和 

不同行为方式的特征，兼具历史学一社会学维度和规范论一价偵 

说的维度，前者主要体现在宗教社会学丄，而后者尽管涉及+伯白 

身的价值立场，节伯却从未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我们可以将韦 

伯的宗教社会学与他的某些政治著述结合起来粤察，以此挖掘在

-定程度上指导韦伯研究的伦理类型学。在这个方曲，责任伦理 

与信念伦理之分发挥着诊断性(diagnostic)的作用、我们对以从韦 

伯对价值理论零零星星的讨论中，汇集出他自身的价值立场，自身 

的“生命哲学”。实际上，韦伯在自己某些学术著述中，也貞占不讳 

地承认有这样一种哲学。比如他自认是价值冲突观的拥戴者，同 

吋又认为，相对主义若的称号是対其立场“(所能设想的)最粗暴的 

误解”。韦怕写道：相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生命哲学，依据各 

个价值领域相互叉联的观念，(与价值冲突说的拥戴者的观点)截 

然相对，只有在一种非常特跦的(“有机体”)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才 

能始终如地坚持这种观念”。®因此，只有通过韦伯的生命哲学， 

通过他对各个价值领域相瓦关联的看法，我们才能充分领会他赋予 

这区分的规范性立场。在此，篏区分发押了治疗性(thempeutic)作 

用。只冇同时考察这-概念两分所具冇的诊断性与治疔性两力面 

的作用，我们冰能宣称，我们已经充分展现丁这一区分的地位。

尽管如此，我仍将限于考察诊断性一面，只打算偶尔述及治疗 

性的一面。我将集中考察第一个方面，以期改进作为韦伯历史学分 

析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的伦理类型学。这种改进将使我得以深人 

发展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轿正并继续我自己早先的分析

④ 这一点请参看Weber 1973:5(M; Weber 1似9113,后_ -段我下文还将述及。

⑤ 这-成请拳看HMirich 1952的第：部分';以及亨T:希(Dieter Henrich )，奥存 

(Claus Offe)与施路赫特的讨论，见 Henrich, Oße, and Sdlludrter 1988: 155ff.

© Weber 1973 ； 508; Weber 1W9；18.
© 即指我在SchlncJiter J981:39~69中提出的伦理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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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区分的历程：韦伯著述三阶段中 

的核心主题

第一阶段：弗莱堡就职演讲

韦伯最初在自己的著述中并未使用信念伦理与责忏伦理之 

分，只是在1910年之后，即其著述的第三阶段，才加以充分阐述。®

⑧有关将韦伯的著述划分为」个阶段，参看Schluchlcr 1989,第章以及附 

录有学者已尝试将1910年以后的这种转变归之于卢卡奇的彫响，后者自 

■ 912年夏Jf始执教于海德堡大学，并i j韦伯展开深人的思想交流、参看以下 

这本賊有意思的书：B^efsdörfcr 1986,尤其是p.88。例如，宣称：*■韦 

伯在提出*倍念沦理笱责仔伦理|观念的时候，是受到卢卡奇一篇文草的激发. 

遭遇到*俄罗斯思想1,遵遇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世界，时这苎 

思患是通过一种独具卢卞奇特色的解释方式择递给他的”（Beiersdörfer 1986: 
91）o此处所指的文章题为“梢神的贫困：对话与通信”< Von d«r Armut am 
Geiste. Ein Gespräch und ein Brirf），:在文屮卡奇反省了为Sli所感同身受 

的朋友IntLiSddler的自杀事件，井通过其伦理意®来措给这一自杀过程。这 

样的方式显然居动了+ 1白，而玛丽安妮*韦伯所受的苗动驻至史大，参看Mari- 
annt Weber 1926:474,以及她在接到卢卞•奇寄赠阅读的手稿后，于19U年7月 

31曰写给ß者的致谢倍（Lukäcs 1982,168号函卢f：•奇此文最初或许写丁' 

W11年8月，文中他区分了义务伦理（ethie cf duty）和挚爱伦理（ethic of l（ive）, 
或者吏准确地讲，区分了遵照（社会）义务的生活和依循菩的生活。这种对立 

是外在生活与内在牛活的对立，是爷守（社会）形式的生活与为了迨求善而摆 

脱这些形式的生活之间的对立。卢卡奇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索尼稚、梅思金公爵和阿列克赛•卡拉玛佐夫）来描绘后一种生活。这些1‘行 

为不可知论者'为广他者的救嗦吋以奉献一切、他们的生活是一种圣洁尤邪 

的生活.当然在根本上也是一种超越任何伦瑾的生活，因为这样的菩超越r所 

有的伦理范畴=

显然，韦伯确实对“俄罗斯思想”作r农期深人的思考。尽管如此，义务伦 

理与挚爱伦评之分，或者如卢卡奇后来在致保罗*恩斯特的信中所w述的笫 

伦理与第：伦理之分，卽遵循形式的伦理与遵循灵魂命令的伦理之分，并+等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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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概念都各有其前身，后来或是布所融合，或是另有替代。这 

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前后概念的转变収仅是个术语问题，还是包含 

广实质性的变化？

要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汇集韦伯那里与“伦 

理问题”相关的核心主题。这也将有助于为某种伦理类型学奠定 

根基，这种伦理类型学将比二手文献中町以找到的概括更为完善 。 

我们将首先探讨韦伯第一阶段著述中的核心主题，然后再顺次转 

向以后两个阶段的主题。

1894—1895学年的冬季学期，韦伯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国民 

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教授一职。1895年5月，韦伯作了就职 

演讲(Aiitrittsvoiiesutig)，题力“民旌国家与经济政策”(Der National

staat und die VoUtswirtschaftspolitik)。在演讲中，韦伯借着阐述本学

同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在卢卡奇进人十』伯的生活之前，韦伯早就公 

开提出了他的"俄罗斯思想”观，先是他就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写的报道

然后是他就特洛尔奇的一篇演讲所发表的评论。特洛尔奇是ff ä届 

德困社会学家大会上作这篇演讲的，题为“斯多葛一基督教的自然权利和现 

代世俗自然权利(一较也用自然法一词)”(Das stoisch-clirjsdhihe Nahnreeht und I

dos moderne profane hyturrecht) ( Ereler S™ol«gf!niag 1910)::韦伯在龙会上所作的 

评论ß至已经提供了足以切人卢卡奇文章的概念范畴。善在卢P奇笔下娃 

无条件地献身他者，而在韦伯这单，则是拒绝世间一切定形、漠视世问秩序的 

人性之挚爱。七伯认为，与之相对照的是无条件地献身某项客观对象、事业 

和［.作。这样的区分，我们也叫以并卢卡奇的文阜屮找到在十S伯看来，却 

只是存现在(z爷教性的)信念伦理領域之内、俄罗斯与加尔文教两种宗教虔 

信之间的对立所反映出的神秘主义与禁欲主义之分，就是这种区分的体现。

玛面安妮•韦伯在她的致谢信中强《指出，在这篇论“精神的贫困"的文章中，

正是它所展现出的这种冲突，即献身他者和献身工作之间无法释解从而姑悲 

剧性的冲突，深深地吸引了自己——也许马克斯■韦伯也是如此。这种强烈 

的《撼绝非兴之所至，它充分符合韦伯在大会上所勾勒并随后在其比较宗教 

社会学中详加挖楣的视角。

中泽者柱：有关索尼雅、梅思金公爵和阿列克赛•卡拉玛佐夫，可以分别 

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保罗•

恩斯特(Paul Emsl.iseä—1933),系癉国诗人、小品文作家、小说家和戏剧家，

写过数以百计有关哲学、经济学、杜会学和文学问题的短论。
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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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屮的基本问题，展示了自己的观点，这在今H此类场合下仍属题 

中应有之义。这些问题的产生，來0于历史取向与理论取向之间 

的争辩。理论与历史之问，理论与实践之问，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已的领 

域不仅仅是-门理论性和历史性的学科，而且还以国民经济政策 

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有责任提供政策导向的实践技艺。而这位年 

轻的教授所关心的止是国民经济政策的价值评判标准。正如韦伯 

在为此次演讲的正式印行稿撰写的序言中所强调的，他希望自己 

能够坦率地“展示并说明自己在对经济敦策现象的价值评判方面 

个人的——在此意义上也是‘主观的’——立场”。ß他就此阐述厂 

肉己的规范性立场，自己的价值立场。诚然，他首先根据自己对易 

北河东部乡村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分析并解释丁徳国东部农业 

资本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经济混乱，但随后便开始讨论起 

评判经济政策的价值标准，既涉及了在自己的同事之间盛行的价 

值标准，也包括自己赞同的价值标准。而他所赞成的价值标淮恰 

恰与主流的学说格袼不人，从而招来了广为人知的指诉:韦伯是个 

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是个帝闻主义分子即使我们考虑到肖

© 有关该争论的总体背杲的实质，参看Schluchier]9S9,^--章。

© Weber 1971 ：l.
11)如71ifiorlcH- Heuss所称(Wftber 1971 ：jdii),即便也这个显然不！*'缺老爱囚心"的 

时代里，-些问时代人也被演讲所雳惊，例如/因此，德意志国家的铃济政 

策，疋如德S经济现论家的价憤评判标准都R能姑属于徳M 

^"(Weber 1971:13),顺带提 1，嫩去其具体内容不谈，只有尚末K分埋论 

价值义系与实践价值评判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3关于这一点，善兄 

Schlucht« 1989:10—16.有关韦伯盛悄倡导的民族主义，以及作为政治理念和 

最离价值的徳意志民族的实力国家(Maduaiaat),参看Momnsen 1974,第二部 

分，以及 Nolte 1963 ： 535H-:
近來，我们有机会见证到，这不或熟的”驮职浈讲额为独特地窀新焕发 

出活力，并被视为一把钥匙，--种求解韦伯著述輳体的遗传编码。有义这- 

戍，请■参看1967:4^11. , 161 ff, O:后…段行文中，作者就是这样足什韦怕 

整个“早期经济学茗述”的)。亨尼斯充分意识到，韦伯以后便逐步远离广就职

Ir



1895年至今，价值与实践性文化问题已经发生的变化，这一指诉 

也肯定有它的理由。®韦伯饱含激情地号召他的国民经济学家同 

行们，特別是那些遵循历史取向的学者们，成为经济民族主义者，

演讲的路线。即便如此，他仍宣称这一远离并不影响以下事实：韦伯在这篇 

“恶名昭著”的演讲屮，初次明确阐述了他的核心问题，即有关"人性发展”的 

问题。(倘若确实如此，难道我们不是得更梢确地说：是有关德意志人性发展 

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仍不应掩盖从就职浈讲到韦伯互为一体的两项课题之 

间所发生的质变、这两项课题是“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Die Wirtschaft 

umi liic Ordnungen und Mächle)和“世界诸^教的经濟佗理’(Die
Wirtschaftsetbik der Weltreligionen) □花韦伯自己对其演讲所作的®新评价中，

这些质的变化也有所反映。不管怎么说，在--段就此而S尤为重要的话中，

韦伯确实是首先:R复了自己早先的论题，即文化生活体现出一种冲突，而“和 

平”n不过意眛宥“斗争在其形式、对手.供竞夺的对象等方面发生r变化，或 

若在被选择的机会面发牛了变化”T而不是冲突的终结，并a他也从未宣称 

与这-论题-7J闻断，：是否积极评价这样的变化，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评判标 

准、此外，冇样是无可怀疑的：毎一组既有的社会关系秩序，；t论其形式 

如何，都必须从以下角度出发来加以考察：它通过其外在的和内在的(动机 

的)选择过程，賦予何种人类类型以最人的机会，使其得以成为居于统治地位 

的类型•:，否则，我们将尤法获得详尽而透彻的经验考察，敁至将外能给价值 

评判挞供切实必要的基础，不管这种价值评判是主观‘有竞识*的.还是宫称 

W-有‘客观’有效性的。3然，我的学术就职浙讲在形式L诸吉方蚶还尚未威 

熟，但以上就是七试图表现的东西，而对十那篇演讲，我在许多重耍方WÜ不 

再认同(弓IS Baumgarten 1964:127) j

在我宥来，这-■•重新评价带来了三瑀It?果。音先，除了上述一点以外，韦 

伯不冉试图认冋其就职潢讲屮其他绝大多数.电要的力面。其次，在其就职浈 

讲十，他仍然试图维护的论点的表述广23然……在形式上诸多方M还尚未成 

熟' 第三，在他成熟的阐述屮，认为也可以从它们«向何种人格和行为的角 

度，来考察社会的各押秩序(societal ottlera)或秩申的钩型(tionfigunation of tn> 
der),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角度。这样•种陈述既非津津乐道T"人性发展'也 |

井不官称可以通过社会诸秩序，详尽时透彻地理解外在动机但首先是内在动 

机的选择过稃；更没有宣称这些选择过程在此只是通向3的的手段。换句话 i

说.就其卉这里的阐述方式Ifü吉，这一点和+伯后来发展起來的社会肀研究 

的纲领是吻合的，该研究计划超越r(国经济肀、关千这一点，参1T 
Sfhiuchtfj' 19S9；4S—52=

■©尽管如此，ti前看来，虽说随着他的成熟，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抛弃r年轻时播 

在的民政土义和圮采主义倾向，但这样的倾向郎仍热使得他早期的立场芾新 

引起r人扪——允«是邨些新保守主义者一一的兴趣。 L
.I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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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他们那夹杂着幸福论(eudaenxmist)和旨在全人类幸福安乐的 

伦理标准的原有立场，因为“我们为我们后代的人世之旅所能提供 

的，井不是和平，井不是人类的昌盛，而是为了维护和培植我们国 

民的品格所进行的永恒之战”。®

然而，这里的关键井不在于对徳意志K族的实力国家的颂扬 

(一片溢美之辞里，间或夹杂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批评，对帝国及其 

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最重要的阶级在政治上的弱点作出诊断)，而 

是试图使经济玫策获得道德上的中立，以使其政治化。韦伯竭力 

克服一系列混淆：政治观念与伦理观念的混同；政治或伦理观念与 

幸福安乐的混同。他甚至拿出更大的精力来与“自然主义谬误” 

(naturalistic fallacy)作战：“凭借着经济科学成果的功弗，侨佛不仅 

仅是关于各个人粪共同体的基础的知识业已获得强有力的拓展， 

而且我们据以最终评判现象的标准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全新的变 

化;仿佛政怡经济学能够从其自身的材料当中抽取出独立的理 

想段之，国民经济学不是依赖于(以后所称的)"自然主义元 

说” (naturalistic monism)，而是必领“配合我们国家的政治教宵' 

这就意味着要重视德国“在历史面前所担负的责任”，@并接过俾 

斯麦完成的国家的统--进程，创造社会的统一与国家的民主，以确 

保今后世世代代获得实现文化使命所必须的“充分的生存空间” 

(dbowiwm)。当然，要想对国家政治教育作出如此贯献，只能悚 

靠这样-些国民经济学家:无论其具体取向如何，他们必须能够Ü 

觉地践行自我控制，严格区分分析与评判，始终牢记在价值评判 

中，“不存在可以独立获取的特殊观念，而是只有古老的、一般的人 

类观念类型，可以被我们注人自己这门学问的材料当中” 况且，

⑬ Weber 1971： 14, IS. 

⑭ 1971:16,
⑮ Weber 1971:24.

© WtJjer 197L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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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永远不能忘记:政治领域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根据，不能化约 

为经济或伦理。只有能够负责地确保-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利益历久不衰，确保该国在列国环伺之中维持生存并获得拓展， 

才能成为称职的政治领袖

因此，韦伯在他的就职演讲中，阐述了一顼双重论题(尽管如 

他后来所坦H，其方式无疑完全不能令人满意)：-适“实然”(is) 

与“应然”(ought)的混杂，■-是形形色色“支配应然的法则” 

(Sollensgps^etze, laws governing the ought)。⑬有效的(valid)并不都是

⑰ Weber i97]:]S.关于这点t也可叁见韦伯在1896年1!月的演讲，发表于在 

爱尔福特召开的国家杜会党(National-Soriak Partd)成立大会上。在那次演讲 

中，当讨论到瑙曼提出的党纲时，韦伯发表TW下现点：“但政治是•项艰唯的 

任务，谁要想成为祖国政冶发诚的舵手，就必須貝.备坚毅的男气，过T优丈苒 

感是无法致力现实政治的:，他首先必须搜脱幻想，认清-个根本事实：在这个 

地球上，人5人之间有着尤町避免的永恒之战1971：2fi—29)

中译者注：理曼(Friedrich Naumann, I860_1919)，系權B政沿与社会理ifc 
家、宣传家和改革家。樨国经济弓文化帝国主义最有影晌的人物,早年以靑 

年較师身分参加#督教社会运动，1893年创立全M杜会联盟，34领是民卞_和 

社会改革与国富民强。1907年人选议会，反对帝国乔丼玫策。1919年参与创 

建民主党，提dr中欧建议”，指出战后德闻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统治中欧的前 

景，深深影响f整摧-代徳国Stil派知识分

⑱该表述坡自Gustav Radbruchü韦伯其后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号姓济科学

中的意义”(Dur Siim dei 1 Werttreiheit * der sonolc^isehen und ökofiomisehen Wis- I

senschaften)一文的两个版本(1913,1917)中，都引用丫 RadbmrJi的《法学抒
ÜJtiieytetAtnüisHsrtsdJK/f ),而此文又 nJ■被视力就职演讲的“新版|

呀怎幺说.它都不仅仅是有所矫正，而12是从根本上进行7修改和扩充、f 
比抆下1895年的演讲与1913年的文章，就可以找到韦伯自已也曾论及的成 '：

熟过程的证据。1913年的书伯与1895年的韦泊允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

据Theodor H«ik所称，就职演讲尽管极具轶治意涵，但却并无政治丄.的不 

良后果，而只是赋了•瑙曼的基督教杜会主义观■-种政治上的民族4■:义者的论 

调(餐虬Weber 1971:xüi)o瑙曼肟來在其论宗教的倍中，明确指岀了基籽教伦 

坪与现代资本它义和现代国家状况下政治经济的现世秩序之间的关系，实码 

上，在我肴来，他在这里的论述万式相当符合韦伯的观点(瑙曼关r两种伦理 I
的探i寸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1896平提出的党 
纲中隐约uj见的“佗理教化”的道德主义论调滤除了(Weber 1971:27)。 1

中译者往：伦理教化运动(EtldctdCullure)系1876年山美国教育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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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伧理的，而获取这种有效性的努力，也并不都切合于射幸福的 

追求。用新康德主义的话〔在就职演讲或是整个“早期经济学著 

述”中都找不到这种倾向的迹象)来说，这项双重论题体现r从“实 

然”4“府燃”的对立转向“事实的”与“有效的”之间的对立。--方 

曲，这等于说尽管事物是“存在”着的，价值也依然冇其自身的诉求 

权利；另一方面，送也意味着“虽然每一‘应然’都指向某•价值，但 

并不等于每一价值都足以确立某‘应然’的依据

因此，韦伯拒绝将国民经济学看成一门伦理科学。在其第二蚧 

段著述的论述中，韦伯确实如此直言，因为这种“态度致力于除去伦 

理规范的形式特征”，从而消除了“伦理命令特具的自主性甚至 

到了有关价值中立的争论，®即其著述的第二阶段，韦伯还攻击施莫 

勒(Gustav Schmoller)这位国民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因 

为后耆已经陷人“严重且广为流传的误解”，认为“诸如康徳伦理学 

里的那些‘形式的’命题，不包含任何尖质性的取向”，进而认为可以 

将论理命题与文化价值等同起来。@韦伯还号伦理教化运动展开了 

论战，在他看来,这场思潮除了在政治上抱有幻想，还犯下了和伦理

rdbt Adler在纽约发起，认为犹太教和S督教错误地将伦埋从属丁宗教 

而人生应置伦理目标千神学等关怀之卜_、该运动后来扩埔致英、德、法。奥， 

瑞士，H本、印度等国:，

⑲Schnädelhaeh ]%3:201。尤其叫以参见此书整个第六阜，特别是它所区分的 

炎价值哲学：目的论的.先验论的以及现象学的(p.2O6h *这种类型学电，无 

论就术语体系还是就方法论而言，韦伯在世纪之交以来遵行的都是先验论的 

途径ü我们还可以根据Schnädelbaeh的区分标准，划出另外，套类型学，in] 
历史上从未充分发展出来的各种立场。无论如何，SchnÄklhacJ,的类®肀本身 

已经吿诉我们，价值理论并非是铁板一块，而別f +伯的立场最终所代去的 

异变，至今尚未出现令人满恵的考察。

© Weber 1973 ； 14«; Weber 1949:52.
® 姑竹人们通常以“价值中立”概括这一争论，但我们或忤叫以更精确地称之为 

有关援肤价值刊断的自由(&cednm fmm value ju^ment )的争挖。参见罗斯/■: 

Roth and Schluchter 1979：65_66中给'出的富有ß发的注解c

㉒ Wet«r 1973 : 504; Weber 1949: 15。此段行文的内容较之韦伯1913年的採讨 

(Weücr 1913)没存什么变化，H是迮表述上更为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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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济学-样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他首要的论战目标还是幸福 

抢，孩学说认为必须把幸福快乐或精神愉悦看作人类行动的终极 

0的或至高0的＜ 换句话说，他驳斥的是伦理学中那些前康德主 

义的立场，无论它们倾向于利己主义的(个体)快乐，还是利他主义 

的幸福论，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规范论一价值论的角 

度而言，韦伯的伦理学取向与其认识论取向一样，都是以康德的重 

大转向为基础的，任何在伦理学中拥戴幸福论理念的人，都会 

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将伦理学化约为审慎原则(doctrine Df pru- 

dmce);或者如韦伯所言，将伦理学自然化，

第二阶段: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的性革命

韦伯在其第二阶段的著述中引出的核心主题，明确表述了对各 

种幸福论的拒斥态度。在这一阶段里，书伯发现自己面临着两股 

“革命”进程:一是俄国的攻治革命,一是自己的远近朋友圈中发生 

的性爱革命(sexual-eiUic evolution).前者再次涉及了伦理与政治之 

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关系到位理和与理性无涉的价值领域之间的关 

系。这给韦伯Ü己的观点带来了挑战，迫使他表明立场

1905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看起来，俄国旧存的 

沙皇独裁专制气数已尽，俄国业已踏上了与欧洲其他地方-致的 

发展进程。韦伯饶有兴致地捕捉着俄国自由民主党人的步伐。他 

学习俄语，以便跟上事件的进程，井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

© 关于幸福论的不问形式，参看Windelband 1914：265fif.,
㉔有关认识论，参兇Wdw208—209; Weber 1949:106。当然，这里是从类咽 

学而非时间前ß的意义上来谈前康穂义的。

& 有太这一点，参见Marianne Weber 1926:317—397;还有罗斯，他极其出色地描 

绘了德国当时的女权运动t以及玛W安妮■韦伯在那场运动中的立扬。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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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 för Sozialwissenschaß und Sozialpolitik )的读者撰写 r “ 记事隨

笔”(chronicle-like notes )o自1904年以.来，韦伯就一直与雅费

(Edgßr JaCffe)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食作编辑迭份■杂志。选些随

笔锫体而言分景相当于一部气度不凡的著作。对于韦伯来说，这场

资产阶级革命体现了一股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进程,其内蕴绝不低

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使命。自由主义的政治便命所面临的任务，不仅

仅是为推翻独裁专制出力，还耍“~视同仁地反对官僚制中央集权

主义和雅各宾式中央集权主义，并……致力于在大众当中传播旧有

个体主义的1人权不可剥夺’原则，而在我们欧洲西部的人看来，这

样的原则就像黑面包对予衣食无虑的人那样‘尤足挂齿’”。®

©韦伯这些报道的特点是出十方便考虑而編flE的-系列随笔，刊载于c社会科 

学与社会政策杂志》第22和23卷(出版于1906年2月8 H和8月25 H，参看 

Wel^r 1906a; 1906h)，因此它们的写作紧跟事件的发展ü UJ小9字排印的人段

文占据T 350風以上的篇幅，但其中为学术圈所竹•遍T解的，只宥 

Weber 1971:30—108的选段<，B前可以得到的全文见1989年出版的《马兑斯- 

韦伯士集》(Afox-ff>6cr-&isamtawsgai>e)第一部分第i0卷。引文本身出Ö第-•-篇 

报道：“俄 H资产阶级民 t 的局势”(Zur lagft der bdq^rliclien Denirdcratic in 

Rußland,见 Weber 1906a：345—346i Weber 1971: 59; Weber 1978c: 281〔该报逍以 

1‘自由民主在沙俄的前景1’为题忤译T Weher 19780:260—284)),这篇报iß与 

其说是根据实际的政治前景，不如说是更多地!H自韦伯的希望。就实际的政 

治ttf况而言，苹命的ß果煞是可怜：俄国转向虚有其表的立宪制，它》至.末能 

成功地建立起开明的科层理性制度。但用韦忙的话来说，地万自治会所体现 

出的自由+:义原则使俄国人感受到的骄傲，仍然堪与德国人对法兰克禍议会 

的自柰相比拟。尽管面临的是失败，韦伯依然将希望带给他的读者.告诉他 

们自由冬:义在未来将叫能成为一股切实发挥作用的政治力莆■:,这样的希望 

月然须有一个时提：自由主义+会向不容忍真I的立宪改革的沙朵独裁专制妥 

协。这是唯一的途径，能够使自由主义眯续成为"戒念层面上的1一股力莆’，摆 

脱任何外在的强权 '恢复其与无产阶级知识分f的联合(Weber IWS«： 280; We- 

ber 1971；59;Wd>r 1906ar345—346)p 有关这些报道的特点，参看 Weber 1906a： 
'234―■m。Bn^提出以从人权閃题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韦伯的总体途径， 

这种看法给人印象深刻，参见Bniggpr 1980,尤其是第9、14和15页各部分、

中译者注:地方自治会(Z«™ivo),系俄国欧洲部分及乌克兰的地方自治 

机关，有省、a两级,，艮级自治会由地主，城•巾居民和村社选出，冉在此基础 

上选出省级自洽会.多由贵族所操纵，地方自治会支持立宪故革，支持 

1904 —1905和1917年的两次笮命。1917年改十月革命后撤铕。

与 I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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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代独裁专制，基本上存在两种选择：立宪民主与激进民 

主。@它们各自的代表最终在这样的吁求上达成了共识：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举行普遍的、自由的直选。然而，关丁-应当采取怎 

样的方式，存教育程度低下、政治素养匮乏的大众当中实现这一吁 

求，这些代表人物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对我们的主题而 

言，韦伯的如下阐述M谓意义重大：

我知道俄国的民主党人多少抱有这样的立场：“宁为玉碎，不

力瓦全(Fiat justitia, pereat mimdus)0就让群現们拒跑或者破

坏所有的文化进步吧。我们唯能要求正义之所在，当我们赋

予他们投票的权利，从而赋子他们对自已行动所应担负的责

任时，我们就已经履行了我们的应尽之责。”这些民主党人至

多会补充道:“即便是最最极端的暴民统治，也不会沦落到那

些权位受到威胁的官员所雇用的‘黑帮分子’的层次。但是撇

开遠一点不谈，与其继续政治上的非正义，莫若承受数代文化

黑暗。也许有朝一 投票枚所具备的教育力量将会切切实

实地发挥其咋用c■”

韦伯继续用分析的口吻写道：

即使只是在迫里的政治领域中完全拒弃“效果取向伦理’’，也

同样意味着：只有绝对伦理命令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指

导积极的行动。要不就为JK确的目标而战，要不就是“神圣

的”自我否绝，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一旦践行了被视为积极

© 韦伯曾就边宪民主党(KonjrtitutiotwJl-Demokratische Partei)内某派别提出的j1 少後 

帝国宪法草案作过评论，这甩的讨论就来源于此。该泺别在沙呈地位问题匕 

的态度极其渴和，提议在两院议会制和附带立宪法院的说会君土制框架内，施 

行叫级选举法。韦伯对这样的政治立场颇感投合、



“义备”的使命，从而诮除了伦理之外其他一应价值/勿抗恶”

(Resist not evil)，遠一根植于托恭斯泰乃至全保俄罗斯人民夷

魂至深之处的《圣经》原则t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撣作用。

之所以会忽而义无反颐地投入行动，忽而又屈身顺从现有处

境，正是因为不承认世上存在不涉及抡理的东西，或者这种不

涉及伦理的东西也同样具有价值，而无论是索洛维约夫“圣

浩” (holiness)现中的逆道德主义，进是纯粹佗理职向的民主

制，都固有地坚持这样的不承认态度

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三点很重要：(1广与其继续政治上的非正 

义，莫若承受数代文化黑暗、也许有朝 投票权所具备的教官

力量将会切切实实地发挥其作用<”这一卢明所体现的是，对r被 

视为义务所在的行动的可预见后果，明确拒绝承担其责任，乃至坚 

倍“善”终将胜出v此处的关键，并不在于菇否能够预见到某一既 

定行动的后果，ifü在丁不应凭倚预见来证明行动的止当性(“我们 

唯能要求正义之所在”，而且可以进而言之，我们就此必须践行被 

视为积极“义务”的使命，而尤须考虑其后果)。书伯随后如此概括 

这-立场：“基督徒只需公正行事，行动的后果可交付上帝，这样 

的立场表现出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或者用世俗的话来说，表现出 

対善&世间的终极胜利持有尤条件的位任。®(2)就纯粹的伦理角

@ iiErfolgsftÜiik，' 惯丄译力“T,具伦埋”〔instiumeintal ethic),托此译作“效架瑕向伦 

理”(succea^uritMtal fi!li；c>c 参见 Weber 1906a 1254—255; Weber 1971:36—37 c
中译者注：黑帮分子(black hundreds)系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和以后成立 

的反革命和反犹太组织的成员，包括带罗斯人民冋盟、米哈依尔*眄尔汉格尔 

同盟和贵族联合会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地主，富农1官僚、商人、聱官、 

教L组成，在1906电1914年期间特别栝跃，袭击各种革命组织，磨杀犹太人。

® 后来韦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采用过这样的阐述，比如参看Weher 1973:505? 

Weber 1?49: 16: Weber 1971: 539Weber 1958a: 120; Weber 1921, b 553; Weber 
I92],l：193o有时候它专指早期基督教徒。它或许指的是《新约•罗4人书》中

第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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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这样的立场城然不存在什么问题。尽管如此，由子它不承 

认政治在伦理面前亨省自主地位，从而拒绝从可预见的政治耵果 

的角度出发，来证明某一伦评行动的正当性（或者克制自己不履行 

豉行动）。不管怎么说，这述同时意味着在政治屮必须无条件地遵 

循伦理命令，把消极f果看作世问非理性的某种体现，要不就看作 

对于自己信仰或信念坚定与否的某种樘验。（3）这种立场依据的 

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现里，只有抡理价值可被视为指 

导行动的准则，而这种事态又适用丁一切生活领域。韦伯据此称 

其为“泛道德上义' 因此，这种伦理世界观或者是对所有非伦理 

的价值抱持整体否定的态度，或者就贬低它们在伦理价值前的相 

对价值、就此而言，它认为伦理无限界，只有伦理可以声称具有有 

效性。

因此，韦伯对比了泛道徳主义与效果取向伦理泛道德主 

义只承认伦理命令是指导积极行动的唯一町能。伦理命令鹿无条 

件的、明确的，并丨I还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需要人们愿意投 

人一场持久的“求索正义之所在的战斗”，一场正义之战。倘若出 

于某种原因，需要拒弃这场（革命的）战斗，比如说，因为合乎伦理 

需要但却漠视世间秩序（Akosmismus）的挚爱和善与强力的使用格

所解释的亚伯拉Y与上帝的关系，此处联系《罗人书》第3、4章，参见《旧约- 

创世记》15:6; 17:17; 18:18、不过，韦伯发现Ä称得上始终如一地体现这种阐 

述的，倒不是早期基督教，而当属《薄彻梵软》引出的宗教思潮。在基督教里， 

这种阐述的背贵表tÖ上建立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井经由路德获得了新的惠 

涵、实际上，路德在关于《创世记》的讲演中的阐述与韦伯十分接近，在谈到 

《创世记》第32牽笫6节及下文时，路德如此声垚：“忠信守职，必有所获 

tuiun officium, et eventuni Deo permitte,M Ijither：44,78,14） o 此处的引证获教丁- 

我新近的同事AJhrecht 韦伯热悉路德的拉丁文茗述，（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堪为明证a

® 泛道德主义（pannwraliBin）的表述等冋于韦伯所称的绝对伦理，尤敁是冉:他 

的'‘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命今具有无条件性和明确性，必须出于K自身 

的B的被恪‘、了，而无须考慮给足的机遇。参见Weber 1971:53«;Weber 1958a: 

119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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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人，那么，唯一的普代选择便是自我岳定（self-denial）。迭一选 

择意味着弃绝政治行动，如托尔斯泰晚年所为。®与此相反，正如 

我们可以从行文中推出的那样，效果取向伦理引出了一种不同的 

与世间的关系。.

效果取向伦理的遵行者认为，伦理的价值和非伦理的价值都 

＜以指导积极行动。不过这种接受井不意味着非伦理的价值取代 

了伦理价值。正如韦伯的效果取向伦理概念本身所示，关键显然 

在于论理命令与非伦理命令之间的权衡。因此，此处的焦点在于 

伦理与政治之间值得追问的关系Q即便韦伯尚未如此充分地界说 

这一概念，也不能就此将其化约为纯粹的政治现实主义，因为韦伯 

不仅対照f泛道德主义者（他还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者”）与效果 

取向伦理遵行者的政治观，还同时把这两种取向弓政权当局通过 

推行警察行动所完成的肖我保存区分开來。对于后者，他以犀利 

的笔锋给予了批判（不时也触及政治现实主义在徳国的践行者们）：

这一目标在客观上麻木得令人可怕，而要哄骗自己相信送个

政权体现着哪怕是最起码的“道德价值”或“文化价值”又铯无

可能，这实际上赋予这些掌枚者和这些作为政府公仆的“职业

@ 关丁这一点，也可参肴1908年8月4 口韦伯致半歇尔斯（Rohert Mielwk）的倌： 

“冇两种可能性……（1广我的帝国不在此ÜT （托尔斯泰），或者一种充分和谐 

持久的工联主义者无非是将‘最终Ö标与我尤关，运动过程即为-切’的吸 

则.抟译为具有革命伦理》义的或私人的……一-或者（2）文化——即客观文 

化在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成就I之屮体现自身，并通过适应所有技术条件而肯 

定fl身，无论这些技术属T经济、政沿还是别的什么方面Z,就第（2）种可能性 

而言，所有关亍’革命1的谈论钾是一场闹剧，任何旨在借助某种杜会的制度 

（无论其多么符合“社会主义”）、借助‘民主’（无论其形式如何充昔）来消除‘人 

对人的支配’的思想，都是一种乌托邦转引自Man»^n 198L60。第（I）种《4 

能性对成于泛道镩主义的网种立场，笫（2）种可能性对应于效果取向伦理、H-: 
如论俄S的著述，对于后者的界说依然不够3节伯在其弟二阶段的著述屮，已 

经借用了“超越世间疾序的隼爱（der Liebe）”的表述s此信t!前还 

可见丁 年出版的《韦伯全集》第二部分第5卷。

ICAHUSVöl. 1



I 259

劳动者”——尤其是其中那些最为“称职”的熟手------ 种品

性，而托尔斯泰站在远离政治的立场上，在其《复活》中入木三

分地刻画出的，怡怡是这种让人不安的品性。夂

从韦伯对另一场革命的反应，即对1907年前后发生在他的远 

近朋友圈内的性爱革命的反应来看，我们同样可以推出这样的結 

论：在韦伯看来，企图与生活现实求得简单调适的那些立场，无论 

是政治立场还是别的什么立场，没有任何一种堪称伦理立场。这 

扬1‘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代人的运动，在撼动既有伦理观 

念方面发挥了重人作用，学术圈中尤以为甚。它促使人们反思“性 

伦理的准则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儀运动所包含的，并不仅仅 

是认可在所有伦理之间，存在一个异质性的性爱生活领域，有着自 

身固有的尊严。至少在这场运动中的某些方面，隐然出现一种新 

的世界观，一种新的伦理。韦伯在其提交给1910年法兰克福德国 

社会学家大会(Deutscher Sozioiogtüitag)的工作报吿里，举送场适劫 

为例，并联系到一项有关调查交往生活的提议。他提到有，派以

© WÜHT 190ÖL:307; Weber 1971 ; 106—L07n此文的，录是直R攻击反动的徳国政 

治现实主义者。关于对纯忏权力取闷的政客的批判，以及他扪外强中丁•的实 

质，ff 先善看 Weher 1958a： 116—117; Weber 19711535。

© 1907年圣忒降临节，玛丽安妮‘韦伯应哈那克之邀，往斯特拉斯堡福音派社会

人■会(Evangelischer Soaialta- Kongreß)上发表了 •商演讲，此即演讲题其中她 

明确提到r自己远近朋友圈内发生的性革命:：她的主张在老派与新派之m小 

心地保持了不俩不倚的志度。右些华者，比如纯姆加登Bauin^aneiO和 

.罗斯，就怀疑1克斯。韦伯木人与他妻子合写了这篇讲辞，并根据这-判断，至 

少是含蓄地将讲辞SH人他的著述。我想这有些夸人其词。不过，讲演的确电 

少为韦伯在这段时明——即其著述的第二阶段——的思想发展提供了这7/面 

的背Jft信息参见 Marianne Weber 1919i38ff,。
中译者注：哈郎克(Adolf v«i Hamack, 1851 — W30),系»国基督教新教抻 

学家、教会史家。1S8S年被选为柏林大学教授，待有自由主义神学倾问，灰对 

神学独断主义，重视人本主义信念，赞同对《圣经》进行不带先人之见的批判性 

研究，同情社会福音派。该派主张应在社会改良的实践运动当屮推行并丈现 

《圣经》中的苹爱与公义原则。



弗洛伊徳的以下学说为核心，即提倡*种摆脱抑制的生活，借此， 

一种“摆脱各种情结的人得以创生和维续”D®作为《社会科学与 

社会政策杂志》的编辑之一，他已经和“解放运动”的这一派发生过 

职业上的（以及私人性的）接触。节伯曾在公开评论中指出，＞2 

暗指的是格罗斯（0«o Gross），后者向杂志投了篇稿子要求刊载。 

韦伯挖苦道，格罗斯在文中主张一种精神病“伦理”，而送种伦理是 

在“毫尤想象力地炫弄其心智的健康韦伯就退稿缘由作了长 

篇说明，这对我们的考察宗旨相当重要。

韦伯所要辩驳的，并不仅仅是像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将学术门 

类（这里是精神病学）的视角与世界观混为一谈。他真正的辩驳对 

象是，较上述混淆更有甚者，存一种特蛛的伦理观，从“自然”需求 

的角度出发将道徳要求相对化，从而把证明这些要求的正当件并 

恪守这些要求的问题，转化为一种心理代价问题。无论如何，这种 

相对化潜在地颠覆了所有真正的伦理独有的要求的绝对性。牺牲 

与责任被逐出伦理理性过程。韦伯还根据伦理涵纳人性的程度大 

小，区分了不同的伦理类型。不过，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对于绝对 

价值的信念，没有对于自我超越始终抱有内在的强制冲动，以及对 

于“自然”需求的压抑，严格意义上的怆理（他称之为“观念论伦 

理”）是无法想象的。每一项真正的伦理都具备某种命令特质；用 

康德的话来说，它促使我们去承受与我们的倾向殊少契合的束缚。 

它要求我们作出牺牲，将担负己身道德品性的责任置于自己全部 

努力的核心。韦伯此时业已预见到日后在其宗教社会学中出现的

@ 参见Weber 1924h:4461他指的显然是Otto Groea。

® +伯対该文的看法可见他致同为编辑的雅费的信。倍中韦伯提议退稿：然

而，信的指名收件人是Eise Jafifc，而她与格罗斯关系暧昧.怀着他的核子。此 

信重印于Marianne Weber 378—3S4,并附有一篇关-T•格罗斯的学说利影

响的不错的综述（同上书，第376—37S K3此信还重印于Baumgarten 1964? 

644—64ÄO目前可以参看这封关键信件的注释全文版，收T｛韦桕全集》第' 

部分第5卷，第393 — 403节。

I C A A U S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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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师(virtuosi)伦理与大众(mass)伦理的区别，并作了如下阐述：

可以不考虑所有“伦理”的实质内容，将它们分为两大组。一 

组是为人类设定各种原则要求，而一般来说人讥是无法达到 

这些要求的，除非是在他们人生的至高点。这些要求指引着 

人们的追求，将后者设定为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上那些宿命般 

的目标。达些就是“英雄伦理”(heroic ethics)。另一組则满足 

于接受普通“八性'视其为要求的最大限界。这些便是“曰常 

佗■理或均常他理”(Durchschnittsethik, everyday or average 

ethi^)o在我看来，只有第一类“英雄论理”可自称“观念论' 

它涵盖了早期“真正的”基督教抡理和康德伦理，它们各自观 

念的出炭点都是对均常人“人性”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评价， 

而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在无意识领域内的发现已不再有更多 

的‘‘可怖”可供添加了，上帝为证。®

对精神病“伦理”的如此反应，验证了弗莱堡就职演讲中已有

@ Bauarten 1964:646。这封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体现了韦伯与弗洛伊德和 ；

尼果的关系。七伯声称，P.(2 S前已经熟悉了弗洛伊徳的要著作，并且认识 

到它们对十宗教史和道德史现象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但是他在这些茗作中找 

不到精瞬的决疑论(Kasuistik, casuistry )；1他焚同把采的贵族伦理(Mfiinil dpj- 
Vuniphmhcit.ariau^ii； ethic),但不接受他在道德玮论中添加的牛物学色彩。

这完仝符合节伯当对所3文阜所遵循的思路,，有先“货族怆理"的闹述指的玷 

齐》如的《叔本肀马尼采》(Simmel 1W7,该书是献给施奠勒的)，那本书的最末 

一章即以此为題。我们还得到了韦伯私人的这本敵书，他在页边的旁注体现 

出自己对尼采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韦伯最尖锐的评论出现在那本七的第 

230页，齐美尔在那里与道："尼采的权力意志的价值产生1_至离尤上的灵魂 

的构成，而不是作为外在现实的支配和赤裸棵的暴力。这种权力意志的外观 

和表现体现r那种札会学的关系(即H有员族气垴的人和强者超然干k众、庸 

人和弱者'〔ihe multitude, the mediocre, and the weak〕)c尼采本应该玉少通过网 

明其权力盘志的价值来源，来明确刻画出这种意志与常人的占有意忐之问的 

界限，韦伯在此注道，这洽恰不是尼采的观点。iE是忙这--点上，他［中译者 

按：指齐实尔］自己倒成r个德意忐ft人(Gwnan philiaih«)/’在他公开出扳的 

著作里还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评论(参见Weber 1921,2: 174),,
■佶
念
与

责
任



262

的苗头：韦伯拒绝伦珉中的各种幸福论，无论其基Y+何种根据。 

韦伯与康德都认为：伦理命令与对于幸福的追求之间始终存在着 

张力；况且，人的道德提升总是和他的教化或文明化相分离这 

种分离背后蕴含的观念是某种伦理转向，或者更普泛地说,是某种 

价值论转向。人类尽管受制于自然法则，但却能够通过遵行价值 

而跃出“自然状态”(NatmütäJ)。这种“观念论”必然在自然状态与 

“文明状态”(Kultumlität)之间产生张力乃至冲突。®在韦伯看来， 

个人遵行何种价值并非科学认识的问题，而是信仰或理性的问题。 

不过，如果理解得小错，尤论这种价值担当的特定内容如何，都需

追索韦伯著作中尼采痕迹的学者G益増多，在此我将不再白找麻烦，加入 

他们的彳1列。当然，.嬰想宜成此项二作，最简单的万式莫过于这样一些学者的 

做法。他们官称尼采®位二缄其口的客人，只在书伯掠出某个重势观点的时 

候才张□发言(这等于假设韦伯必然是从勞人那里借来了观点，并且还只能是 

Ä位“展翅翱翔的神灵'因为囿于学科之见的专家们只能做些洒杓庭院的杂 

事L抱有这种信念的学者们随之声称：韦伯也掩盖r这种据说具南构成性意 

义的影响，因此首先得捕捉艽背后的思路。亨尼斯就是用这种方式提出自己 

的讼点的(Hemis 19S7:167ff_，尤其是第176、177、185和190各页)。诸如此类 

的惺记为猜想提供f绝妙的依据，使人们也吋能去实践对一种真止说得上是 

快乐的科学的追■永(：在此我宁愿支持Geoi^ Stauth和Btyan S. Tujtut,他们都楚 

持认为，韦伯业已充分地转变Z尼采的枇判性裸角。但他们对这一事实都颇 

为抱憾，这点我+敢苟同。如果没有发生这种转变，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必要 

再去关注韦伯的研究纲领丁。事实是:芙于方法论，关丁重新构迚西方理性主 

义的谱系学，对现代经段科学(ErUliruji©jwiassenschflifi )的文化意义的沾价，以及 

价值玮论，在以上这些关键方面，韦伯并不同意尼采的看法。也恰恰是这亊 

实，使韦伯今夫依然具有重大意义「参见Staulh and Turner 19861:
中评者汴：所谓决疑论，即运用伦玮原则或宗教律则来决断行为是廿:或迅 

德良知方曲的问题与困境。

® 在此可参看康德在其《人类学》() B313—320和A315—322十对人 

类物种的概括(Kmit 1977).与二类命令相对应的，分别是技术性束质(Anla- 
gun,dpütuJe)、实用性索质和道德性索质。

@在＜西方理性t义的兴起》中，我K分了“启然性”(nahJMlily)ir社会件"(stxriaJ- 
以槪括巫水与宗教之间的区别,_这种K分有些误异，W为“朴会性”实质 

t同时包含两个方面的特征-况II,问题的性质远比我在那本书ip的处现Tr 
式所早现的来彳Ü宽泛，就儸英雄伦理弓均常伦珅的区分，或者大师伦理与人众 

怆理的区分所展现的那样。在韦伯看来，落人El常生活的自然土义确实是一 

个W题，但这个问题井不专属十某个特定的文化或发展阶段、促成这•价值 

论转丨ö］的能力是丹与康徳的“经山自由实现的因果律"(casuality Üirough free-
d«n)相关联，如果是，乂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些须留待以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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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种直面科学枇判的开放性。韦伯在与精神病伦理交锋的同一 

时期，述给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写了一封颇有见地的信。相 

对价值问题而言，或者更具体地说，相対伦理问题而言，关丁科学 

所興冇的各种限界与4能性，这封信作了如下刻画：

当然，我也如此认为（或许甚至比您还更坚决，至少不比您犹

豫〉，如果某人不管怎么说认识到，有必要根据“价值”、“价值

判断”，或者隨便什么您愿意以之相称的东西，来指引自己的

行动，如果他在这方面并不“麻木那么'我们可以说，康德式

命令（无论其是否经过现代的转变，骨子里还是一样的）的一

切后果都必然落在他头上。要想从辩证的角度证明这种肴法

（或者更准磅地说，着手探讨这一问题），其实是个伦理学的问

题，是将伦理学视为这样一种科学，它能够通过“内在”批判，

通过揭示某项命题逻辑上的蕴涵或“前提假设'像還辑学那

样获得进展。但是，这一点所能提供的i明永远也只限于道

德信念的形式特征。凭借这种对于信念的纯粹形式批判，永

远也不能证明■-种超个人的、社会的结构体系在伦理上是应

当的（ethisch gesollt ）。艰而上学的教条总会在此复挥作

用……个人可以声称赞同它们，但他绝不应该相信，自己可以

将它们作为科学摆出来c®

不过还得指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韦伯对精神病“伦理”的 

反应：对他来说，效果取向伦理既不可能是种关于幸福的伦理， 

也不可能是一种日常或均常的伦理。它之所以不可能是一种关于

©转W自Baun^rten 1964:398—399.韦伯随之力陈思维并不受科学限界的束 

缚，井就此作出f （康徳式的）区分:-方曲是思飧，另一方面是经骑的认知 

埋性的认知。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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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伧理，是因为必须以対于绝对伦理价值的信仰为前提；而它 

之所以不可能是一种H常伦理，则是因为它引出了绝对要求。倘 

若书伯不仅仅是要从否定的角度概括这种伦理，如他此前在很大 

程度上所做的那样，而且还要从肯定的角度来刻画，那么他本吋以 

尝试把这种伦理与康徳的怆理和早期基督教伦理相区分f将其作 

为又一种英雄伦理或大师伦理。这或许会符合弗莱堡就职演讲中 

已经蕴含的伦理限界观。

在我看来，这的确便是韦伯所选取的道路。他逐步清晰地刻 

画了伦理的内在与外在限界的观念：内在限界指的是伦理价值自 

身的性质，而外在限界关注的则是这些抡理价值与非伦理价偵之 

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我们还把这些非伦理价值叫做文化价值。 

然而，这祌区分同时也有赖于这样一种价值理论，它从价值的规定 

性出发，至少使我们有可能对不同种类的价值或价值领域进行类型 

学特征的概括。韦伯已在与性爱“解放运动”的交锋中获得了这样 

的见地:这种类型学决不能仅限于涵纳政治价值^⑩因此，他随后对 

文化哲学里关于价值理论的论战表现出愈益浓厚的兴趣。参与这 

些论战的，是受新康德主义或活力论哲学影响的韦伯的同时代人。® 

他公开陈述r自Li的价值理论，与弗莱堡就职演讲相比，其形式已 

相气完善。有关陈述初见于1915年12月底版的“中间考察”，并

⑩在此可•参看Marianne Weber 1«26:391 — 302T以及此七所E述的韦伯对“不受规范 

束缚的情欲对梢体人格的影响”所抱有的兴趣。书中从书桕在此期问的信件中 

出证r下面这段名文广伦理价值并非独处于世D它们会使那些深陷罪疚无法 

白拔的人自感卑微，■心克己；它们会使那些不可能在没有罪疚的前提下采取 

打动的情况也产生；t法释解的冲突、在此，（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行动方式必须 

使所涉及的人尽吋能避免丧失人的苒严，丧失奉行善与挚爱的能力，也失践馗 

义务的能力，以及丧失G身人格的价值，而这常常是项难以应付的卜箅这便 

M接提出f -种（新的？）行动根据:将伦理的菩视为取代伦理严格+:义（riRcrism） 
的逸择。在韦柏看来，奋权诉求充分的人性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止直的屮活， 

而R■包括克面无法杯解的冲突时的道德失借。参见Mariame Weber 1926:393；

© 参看SchluehiKr 19S9:第一窜第9节、沦战最甩党的讲奴是《逻各斯》期邗.5



以历史学一社会学的维度作为其主要的考察点。®

第三阶段：从“中间考察”到“以政治为业”

韦伯在“中间考察”里迗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方式与自己 

的成熟著作并无二致（虽说后来倍念伦理的形容词形式〔gcsin- 

nun^etbisch]已经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而不是责任伦理〔verant- 

wcxkmgethisch〕的对应形式）。这种区分被用于分析（宗教性）博爱 

伦理（可以在有关俄国的著述和对精神病伧理的批判中找到对这 

种沦理的论述〉面对这个世界时势必将陷人的张力。这些张力酋 

先存在于博爱伦理与其他非宗教价值领域的伦理之间，但考虑到 

（宗教性）博爱伦理的宗旨是在此世实现自己的理念，其内部也存在 

张力，因此它会发现自己面临以下问题的挑战：为了证明某项行动 

作力伦理行动的性（或者克制自己不去践行此项行动），怎样的 

理由才是充足的？是（善的〉倍念，还是行动的（各种）可预见后果？®

1917年，韦伯修改:T自己1913年在社会政策学会上发表的关

© 此处餐看Schluuhter 1989:第四章第1 H
泊 Web# 192!山552—553（谲文本与19]5年刊载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 

41:402—403的版本盌本扣同，只*加 < 些黑体編排h掉文如下：“.对T W下 

一系列问題，瞩怕只是笫-个T还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就其体的--种情况 

而言，在怎样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某--行功的伦理价值：足根据此项任务的效 

果，还是根据M内在的价值^无论其在伦理上如柯界说？从而，根据行动者 

为其行功后果所担负的贵任，是否能够证明行幼方式的正当性？如果能够，又 

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证明？或者另-方面，以行动为基础的信念价值是否 

•能够授权行动者拒绝为其行动后果担负贵任，将责任交付上帝，或者n之于上 

帝已经容忍在世间存在的堕落和邪行？如果能够，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町以 

授权？在倍念伦理的意义上所浃的宗教伦埋的升华伐往会偏何ß-种选择: 

*基督徒只需按照正义行事，行动的后果可交付上帝。’但不管怎么说，就此而 

言，徜若某人自身的行动确实是协调-贯地践行的，那就会归咎于行动ß果心: 

这个世舁的自主逻辑而前所显出的非理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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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值中立论争的致词，新添的行文明确讨论了伦理的限界问题。 

我认为，以卜"的阐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即使在个人行动的范围内，也存在着伦理学仅根据自身 

的前提假定而无法解决的极其独特的伦理问题。这里首先包 

括如下基本问题：（i）根据基督教道德主义者的准则：“基督徒 

只需按照正义行事，行动的后果可交甘上帝”，我们习称为“纯 

粹意志”或“信念”的伦理行动的内在价值是否足以证明该行 

动本身的正当性？或者（2）是否必须考虑为行动的可预见的 

各种后果担当责任？所有激进的革命的政治态度，尤其是革 

命的“工联主义”，都以第（1）条假设作力自己的出发点；而所 

有的政治现实主义则都以第（2）条假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两者都诉求于伦理准则。但这些准则都处于永恒的冲臾之 

中，仅凭伦理学自身是无法解决这样的冲宪的。® .

韦伯针对这一点又写道：这些准则具珩严格的形式特征/在这方 

面，它们类似于《实践理性批判》令众所周知的公理”最后，在 

“以政治为业”中，即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时，韦伯照旧称其中一条 

准则为“信念伦理”，同时首次称另一条为“责任伦理”。®

@ Weber 1973:505; W«ber 1949.
© Vfbex 1973:505; Weber 1949; 16,书伯此处指的或仵是《道律形而上学原理》第 

一部分，见 Kant 1976O

@ Weber 1971:539—540。在此必须提到两篇文本。一是韦伯1916年致Die Fhm 

杂志编楫的一封信，发表时题为1‘两种法则之间” （Zwi9ch«i™«i 可能

是编辑所加D信中韦伯加人了该杂忐上有关福音书滥用问题的讨论：福音书 

一方面作为政治正当化过程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义作为一种政治方案。韦 

桕在信中指出了_个小国（Kleinstaat/与个大国（Grcffeiaai）之间在历史职责 

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一个文化国家（KultuM）与一个实力国家之间在历史 

职责方面存在的差异。信中他还谈到了福音书的要求与此世文化的合法则件 

（lawfiilnesä）之间的冲突，他所采取的立场与上文所述瑙喿的立场近乎水火。

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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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考察的宗旨而言，可以从韦伯这第三阶段的著述中得 

到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有这么三点很重要：（1）在韦伯论俄国的 

著述中被描述为泛道德主义的伦理，现在已铍称为“信念伦理' 

他坚持将这-伦理进一步细分为积极主动的和消极被动的两种变 

体（前者是革命的激进主义，后者是托尔斯泰式的漠视世间秩序的 

挚爱）。与这两种信念伦理相对的，是具有同等地位的“责任伦 

理”。后者取代了效果取向伦理的概念。责任伦理和信念伦埋-- 

样，都是一种大师伧理，只是前者使具备伦理根据的政治现实主 

义，-种“责任政治”成为可能。就术语用法而言，通过这种方式， 

责任伦理现在也和纯粹的实力政治区分开来。® （2）韦伯明确淡 

到r某项伦理行动（或是克制住自己不去践行某项伦理行动）所具 

有的信念价值与敵果价值。他就像康德（以及费希特）一样，用纯

玛丽安妮■节伯在她随后犮表的对这场论战的看法中，再次采纳了这封信的观 

点，见她的11^为伦理问题的战争”（Der Krieg als ethisch^ Prtiblem） ••-义（Mari

anne Weber 1915—16〉。关十卡伯致编辑的信，见Weber 1971:139ff.;以及Weber 

L984：95ff. 1；玛昍安妮的论点是：谁既听从“登山宝训”，又听从此世文化，就是 

听从某种双宽法则，而这将会把他引向无法释龢的冲突。

第二篇文本是写于1912年的残篇。韦伯存:其中反驳r认为可以借助形 

式规SÜ解决这种冲突的主张c这或许是他首次阐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 

的区分。在此我们发瑰r这样的陈述；*■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从为自已行动 

的后果担负责任的角度出发，来措引自己行动，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其们 

之于上帝，疴该满足于或者被许可满足于ä ö意问的纯洁，对于这两人面来 

说，形式规则的意义都可说是微乎其微的。”这一残篇重印于Baumgarten 1964: 

399ff. o玛™安妮•韦伯益然对原摘进行了改动，并且未加特别注明.，这份残 

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还在于其中对' “finlgegengpltjen”这一表述的用法。 

此同指的是对我们钩成桃战的某种有效住（a validity oonfrcmüng 0S），最初來自 

拉斯克（Emil Laak）。

® 韦伯在他对“以政治为业”的注解中，在相应段落已经用责任政治来取代实力 

政治。他认识到存在三种政治：偾念政治、责任政治和实力政治。只有头网种 

敏治焰通过某种伦理价值关系构成的，同时，也只有后两种政治是通过与现实 

的某种关系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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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意志或善的意志来描述信念价值而效果价值则是从其可预 

见的各种后果的角度来描绘的。因此，这样的区分并不体现出严 

格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责任伦理的准则井不要求必须考虑为行动 

的可预见后果而非意志的纯粹性担负责任。正相反，在考虑为行 

动的可预见后果担负责任时，必须同时考虑为意志的纯粹性担负 

责任，或最好是将两者综合考虑。因此，并不存在不具备信念价倌 

的某项道德行动。但不管怎么说，不具备效果价值的道德行动还是 

有可能存在的，也不会就此丧失其伦理地位。(3)这两种淮则貝有 

严格的形式特征，并就此独立于任何既定伦理的特定内涵，这便意 

味着只能是在业已确定行动的信念价值的情况下采纳这两种准则。

図到我们最初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选些术语上的 

变化同时也关系到交质意涵上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韦伯的第 

:阶段著述业已为这一阶段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作出区分 

铺平了道路。当然，那时候阐述了两种区分:一种是效果取向伦坪 

和纯粹适应可能性的“伦理之间的K别；另一种是责仟政治勾 

实力政治之间的区別。第二阶段的阐述方式尚不足以消除任何误

© 参照康徳的著名阐述："除r善的意志，根本不可能设想世上甚至世外还行什 

么别的东西，可以无须验证即可视为善予以接受:/进而/舞的意土之所以为 

苒，扑非因为其所导致或实现的东西，井非因为其适亍达致期单达到的朵种H 
的：它仅借助其惹志过程本身即可成为善，换言之，它仅借助其Ü身的苒GP可 

成为苒。就其自身考虎，善的恵志至尊尤上，超出仅仅为了偏惠某种倾向—— 

或者吋以说是各种倾向的总和——而曾经引出的一切/’见粜徳《道徳形而J: 
学基础》第一、三部分(Kail 1977;Kant 1948:61,S2),关于费希特，可以参宥《人 

的便命》屮《第三卷■信仰》第Ol节(Fichte 19(52,2:284—285>o顺带提一句，韦 

伯可能既同意其夫人对费希特的批评，同时也赞同她对康德与费希特关系的 

埋解。参看玛丽安妮•韦伯的《费希恃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 

系》(Füllte ' t Sosäaiismuf und sein Vnrhülrnis air Marx ' schm Dolarint Marianne Weber 

1900:23—24) c
© 人们一般认为，卡伯甚全到了晚期“论伦理中立”的文章中，还将懦教归为这样 

一种佗理。拳见Weber 1973;514;Weber 1949:24，他就此曲'解了历史现实，这 

-点巳控得到了充好的ÜK明，参见Svhluchler 1983以及Öchluchter 1989:第二阜。

i- 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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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况S.，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坯未作为具有严格形式特征的准 

则了以提出。但不管怎么说，恰恰是因为韦伯口益集中考察这- 

点，在他著述的第三阶段引发r以往未曾出现过的问题：这两个概 

念一方面是用来刻闹可供选择的规则或原则，将信念价值与其他 

价值——尤其是效果价值——联系起来考虑；另一方面乂是用来 

刻iffli伦理的不同类型。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阐述存在严電问题， 

我们不得不予以解决。

必须承认，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所用的信念伦理概念， 

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是用来刻画■种特定的伦理类型的。在这种 

讨论背景下，根本就没有出现责任伦理Q不过，这也许是因为责任 

伦理是一个相当晚出现的概念阐述，并韦伯一般还只是在白己 

的政治著述中，才将它作为-种特定的伦理类沏来处理。即便如 

此，我认为省一件事情还是清楚的：这两个概念都具有方才所描述 

的双重意涵。所以说，它们都同时被用来刻画已经并仍将具有深 

远文化意义的不同的伦理类型。它们也都属于•种伦理的类型 

学。问题在r-:这种类型学具有怎样的形态？

伦理类型学

伦理与审慎原则

我打算回到先前提出的三项核心主题，以此带出对伦理类型 

学的讨论。在我看来，伦理类型学是比较宗教社会学的基础。这 

三项土题涉及英雄伦理与H常伦理之分，伦理价值与文化价值（尤 

M:是政治价值）之分，最后是伦理与幸福之分。

如L所述，韦伯在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中t讨论到了英雄伦理
信
念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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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常伦理之分，但却是彻底地把这些概念转换为大师伦理与大 

众伦理的对照，或若大师宗教虔信(religiosity)与大众宗教虔信的 

財照。1915年W月，韦伯为角关于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的一系 

列比较性论文所拟的“序言”初版刊行，其中即可发现这一点。韦 

伯还在1920年版中补人了有关评注(其部分内容正是就这一方面 

而谈的)。在那_里，韦伯指出，英雄气质(hemism)与大师取向(virtu

osity) 之间存有内在关联， 事炙上 ，必须从大师取向概念中驱除“迄 

今仍附着在上面的所有併值评判性意滴区别完全在于宗教或

© 参见 1921,1:259^-260;Weber 1958a:287—288,430,注 5。还应莰加上■_

句：特别足驱除任何73采式的意涵。这将同时绝妙地体现出韦伯是如何处理 

尼采观念屮更有意思的部分的：他去除了其中生物学的色彩和1Ö德卞义的意 

味。这样一來，这些观念便可以用于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考察：同时f这些观 

念的有效性诉求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被视为经验性的陈述，：是 

必领(确定的历史现象相关联。比如说，怨恨(rteenlmed这个概念与主奴iß 

德之分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所蕴含的道徳主义：其历史跨度远不像尼采自己所 

认为的那样宽泛。杏韦怕脊来，它丝毫不能用子诸如佛教这样的研究个案，对 

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适用性也极为有限。但不管怎么说，S先必须指出，对十 

英雄伦理与U1常伦评之分，或者在我们这里，对于大师伦理勺大众伦理之分， 

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构成性要岽。宗教分层的基础是伦理要求的某种分ft, 

或者用费希特的话来说，娃将整个人类分为"徳离之士’\(^uaesof和凡 

俗之辈(nramalnan)两类„这样的t张固然与ß采最初的现念有些相似，但只 

足表时t的。谊参看Fidue 1962,笫四卷笛三部分第16节(特别是第四卷笫 

185,203»,韦伯当然不认为尼采迠个道徳主义者，Bp使说他坫个道徳主 

义者，也只足-位道徳心連主义者，而B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把尼采人精 

神的心理学家(psycluikt^iBi <if the Hphit)-凳。韦伯庭明确用这拝的眠M;來看雅 

斯贝斯和克拉格斯的，財薄洛伊褐也辑约有这样的意思，或许还七克尔凯廓 

尔，当然，别忘了，还有康德。卡尔•稚斯贝斯在他论世界现心理学的书中为韦 

伯提供/类似的思想源泉，而韦伯对这本书Ä然颇为称仵，参Ä《世界观的心 

理*》(/>sycfwiogie der fPettanscfuiisin^en, Jaspers 1919)<,雅斯W 斯提到 了康德、.克 

尔凯廓尔、圮果，还有韦伯，并明确地将节桕与其他人分开，对照起来吋论，雅 

斯m斯认识®，提出问题有别于解决问题；他对韦伯在ä方面思想史上地位 

的评价至今仍然相当莆要：•'节伯有关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苫作包含z 

某种对亍世界现(wfiltansckauungen, worldviews)的心理学考察，井且+同于以往 

所有此类考察，因为它fll在分析中触合丫以往似乎无法触合的东西：细致人® 

的历史考察和系统性的思考。它们那浑然一体的其观化的力呈，嵌终体现在

A H U & V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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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资格(qualificadcms)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对T这种资格的兴 

趣的不平等。所以说，这里的“大众”既不是必然缺乏社会地位的， 

也不是“羊群”中的“累赘"。“大众”包括那些与宗教性或伦理性的 

东西“格椿不人”(iinmiisikahsdi)的人。因此，在所有分化的扶序掏型 

(differentiated configurations of order)那里，多少都能尖锐地体现出大 

师与大众之间的对立，体现出宗教分层或更普泛意义上的文化分 

层。它与经济分层既可能相协调，也可能相冲突作为塑造文化 

区隔的手段，这种文化分层相对独立于特定的伧理类型。因此，对 

丁伦理类型学而言，大师与大众之分所具有的意义只是次要的。

宇里行间，而不是凝固于某个体系中，维系看跃跃欲出的昂然生机，R有在像 

克允凯廓尔和尼罙这样的作者那里，我们才能旮如许感受，(Jasper 1919:14) 
雅斯贝斯还寿察了尼采在道艏哲学和道德心珥学中的位a,为我们丰賦了这 

方面最为精妙的分析之■尼采対作为一种现实的基督教的故意，实际上是 

弓{(2对作Ä -种理愈(知《|»11{11，1(1«11)的"蕊督教的切实认同奸＞t、_开的”，选•_ 

命題指引了稚斯贝斯的研究：参见Jaspera 1985,尤其是第10页,，我认为，W 

有在这样的层面上考察，将韦怕与尼采相比较才有意义，因为韦伯的研究使人 

们可以从比较的角度人？，分析对于现代性问蒽的典范凹应。如果只是随意 

推断，在韦伯那里找抒尼采的痕迹，其结果就只能是证实韦伯那句户明＜几7- 
所有的科卞都从业余爱好者那里宥所获益，并5时常还是极富成效的意觅，然 

而，朐若浅薄涉猪的半吊T•作珂成了一种主导原则，那将把科学引向绝路/’ 

(Weber 1921, T：I4； Weber i95Sb:29)可以佇定的是，韦伯也从尼采那里汲取厂 

南冇创讪的观点，但是他虽终将后者归人业余爱好者和布道者的行列，他的著 

作中几乎毎处相关的评论都表现出这样觔宥法。在韦伯看.來，尼采就a皙 

教所发的评论同样4以适用i■他自己：自己时自己布道人_吧！(参见Weher 

1921，T: 14; Weber 1958b:29)无论如何，韦伯的概括所指的也许不仅仅是尼采， 

坯有桑巴特，以及C-者带昔价值评判的意味，在商人与英雄、巾侩之徒与具备 

英雄气质的人之间所作出的对比。参见Sombart 1915,

+译者注：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1956) t系德国生命哲学家，心理 

学家。他受柏格森和詹姆斯启发，倒立了生机论.认为人的内心必須从生机与 

灵性两个方面综合解释。

3)在此请参看韦伯在《S济与社会》中就阶级与地位群体的关系所作的呵述 

(Weber 1972； 177—180, 335—314,531—540? Weber l978h：302—307,468—518, 
926-^40)c布迪厄的《区隔》一书是-次頗有Ö发的尝试。他试图进步龙 

展节伯这方［(Ü的评论视角，JT忖诸经验研究(IfounÜeu 1984,尤其是笫•部分： 

I，笫4 L以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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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于上述其他两项区分来说，情况可不是这样。韦伯将 

伦理价值与文化价值相提并论，从而强调了伦理价值相对其他价 

值而言的特蛛地位。一项伦理会对个人的良知施加绝对命令，由 

此似平是自内而外地作用于並际行为。正是因为这种强制力的存 

仵，宗教社会学才会首先探讨不同类型的义务伦理观念所产也的 

效应。©这些义务伦理观念产生下价值认同，并要求出子纯粹R的 

的行动。如果行动是理性的，那么糌导致价值理性的行动。这种 

行动必须与效果取向行动严格（X分。就后者而言，如果行动是理 

性的，将导致工具理性或手段一自标理性的行动（zweckiationales 

Handeln, means-ends rational action） 0 韦伯明确将目的（purpose）定义 

为成为行动原因的效果。与此类似，可以把价值定义为成为行动 

原因的有效性这些观念有驻关累到义务的观念，但并非所有 

的义务观念都対个人良知施予绝对命令。

从确定伦埋与政治之间关系（如上文所界说的那样）的核心.七 

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K分两'种义务观。怆理价值维系着绝对义 

务观，而致治价值则维系着历史义务观。伦理价值的指称对象是个 

人,而政治价值的指称对象则是“集合体”。因此，伦理价值观念指 

的是成为行动原因并与个人相维系的某种绝对有效性，而政治价值 

观念则是成为行动原因井与集合体相维系的某种历史有效性。®韦

© 这、-点请特别参看WeNir ]921，1:12; Weber 1958a:27 : “巫术的和宗教的力B ,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义务伦理观念，在过去一直廣于形塑（生命）打为的最竜要 

的影响之列/

© 联系 Weber 1949:83 Gelier 1973 1183，参见 Sdiluchter 1989； 29o
@ 为避免炭解，唐允许我附I说明一下：这-••区分井不完全等同子私人道徳4政 

治道德之分。佗理价值对私人生括和社会政治生活都蕴含意义。韦怕在讨i仑 
时也兼顾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这两个方曲（比如可以参看WdwT 1973:505； 

Weber 1949:15—16）,但在讨论吋，必須将价位关联4运用领域分JT•来谈。伦 

理价值与绝大多数迮活领域都有所关联，所以与这些领域的各项自卞权利和 

合法则性之间产生了张力戈系。因此，正如卡怕所强调的，“与合伦现的东押 

之间的张力”丼不仅限于政治彳r动领域,>

LL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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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在其就职演讲中业已描述了面对历史时我们的责任，即必须履 

行欧洲屮心一个实力国家所担负的文化使命，并在后来明确称之 

为一种历史义务。这种历史义务来自于经俾斯麦之手完成的徳意 

志帝国的创建，因此，它是一项政治决策的结果，时非产生r某种 

地理的、经济的或是政治的必然性质然，那项决策本是针对创 

建帝国而制定的，但不管怎么说，旦俾斯麦及其同时代人创珪了 

德意志实力国家，如韦伯所宫，“未来文化的独有品袼”就掇“究付” 

给自己这代人。在他看来，这居历史的要求，容不得人拒绝承 

担。®无论如何，这样的义务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本身，rfu II适用于

5S 参：® Weber 1971:141—142; Weber 97—98。乍伯确实在此谈到厂1命运加

诸自LÄ人民身卜的历史义务' 然而，究艽根本，即使是集体•命运，也勾个人命 

运••样，是•系列至髙决定的后果，因此是自我选择的■:,对十这一点，韦伯明 

确指出：“而且这一点同样明确：一且我们作山Z选择，我们就不会而K 能卉: 

不戴受耻辱的曲提下摆脱这样的选择。这—直追溯到我们创建徳意忐帝 

国。同样，我们也就不会而且4<能岿去我们就此加渚自身的职吏，哪怕我们耠 

望如此。”请注意韦伯所选用的词：不蒙受耻辱（dis^e）,而非不担当罪疚

罪疚如同良知.和责任，是•个伦理学概念，川以賦予个人责任或个人 

负罪性（culpability）。罪疚属丁私人牛.活，属于个人命运。另一方面，耻辱如同 

荣脊和威茧，也町以和集体生活及集体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伯來 

说，虽然可以有集体耻’辱（也许有集体羞辱〔strame〕），但氺全看柬体罪疚。韦 

伯在第■-次世界大战后对罪疚的讨论中的立场也可以反映迫-点。就採纵政 

治力量的结构的命运而3 ,可以讨论它的利益、荣徉，也许还包括补偿（repam- 
üon）,似不可以讨论它的罪疚和赎罪（atoncnKntJe “我们面对历史所枳负的庞 

任'其或是“我们面对未來所相负的责任”，诸如此秃的阐述指向的是这样的 

政治背泉，囚此同时是在表示接受政治领域柑对r伦理领域所具有的自t的 

合法则性和自t.权利。具体而fl，有关“战争罪疚”，参见W^r 1971： 537 ；WP- 

ber 1958a: IIS,以及Web<a- I97l：476ff.a有关（；个人团钻和兄弟灰爱W对的） 

政沿ka结和集体团结问题，以及它对价值猓域的渗透，苜先参肴1972； 

528; Weber 1973b; 922。

@参见W«ber 1971:140、粗硌地说，韦伯看出有必要在以下可能中作出抉枰：毋 

不就是徳意志义化的自我维护，匣+就是俄岁斯或英芙（文化）帝国i义的S 
我维护。这里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更大些。同样。对于历史义务的考虑决 

定了他对反军国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政治评价，这种评价随具体政治背景的+ 

問而有所变化。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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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一特定集合体成员的个人。囚此，不同的义务观之间所包 

含的张力铸造了伦理与敕治之间尖系的特定性质。

第三项区分，即伦理与幸福之分，与卜_面提到的这种区分冇 

所关联，因为无论各种义务观的相对地位如何，它们总是不同于 

各种幸福观的。众所周知，韦伯讨论过观念利益和物质利益，讨 

论过内在利益与外在利益、义务观念《 r观念利益，不管是内在 

的，比如救赎利益，还足外在的，比如杳关个人或集体荣誉的利 

益:.对于肀福(健康、财富、长奇等等)的追求，或者更宽泛地说， 

对于效果的追求，有别于对于价值担冉的追求。这两种追求之分 

货穿了韦伯整个社会学。就行动取句而言，这种区分体现在效果 

取向与价值取昀的区分上。而就社会关系来说，这种区分则体现 

在两类协调上：一是从各种利益的聚合角度来谈的，参4者根据 

得失计算来有所行为；另~类则是从某项秩序的有效性的观念来 

谈的，义务在此发挥着作用。这些义务的践履有赖于强制约束的 

确保，不管后者主要是内在约束还是外在约束。®不筲怎么说， 

在支配社会学中，这种基本两分再。次体现为经由利益的聚合而 

实现的支配和经由权威实现的支配之分。我期望指出一点：这种 

居好的形成業似康徳的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ifiperatives)与地对 

命令(fülegorical imperatives)之好。究苏根本，效果取向的彳i动遵 

循的是技木性或实用性的命令，是技艺或审慎的规则。正如韦伯 

在论施塔穆勒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它所遵循的是受物质利益 

驱动的功利主义原则。与此相没，价值取向的行动遵循的是绝对 

命令，是受观念利益驱动的规范性原则。®这种命令是出亍其自

参见 Weber 1972:薄章染 4 节；Weber 1978b。

©用康徳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姑矫正/□己在《道德形血上学基础》屮所犯的错

误，特别请参看Katd 1965a:第6 韦伯的E分与康徳的有所类似.可以农论 

施塔穆勒的文章中找到。参宥Weber 1973: 334ff. ; Weber 1977: Id..:町以Hi 
定的足，韦伯朵从蛀验的角度闸释了庫德的K分:.

r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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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纯粹g的血为人所践履的，不考虑义务如何形成，更完全独 

立丁_对效果的考虑。@遵循康德的实践哲学，可以进-步将这些 

义务划分为法律义务和徳性义务，划分为法律命令和道德 

谛令。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效果取向的行动属于技术一实践性 

行动的领域，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属于功利主义原则的领域； 

而价值取叫的行动则属于规范一实践件行动的领域，用韦伯的 

话来说，是属于伦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领域。®在前-类 

领域屮，我们的行动受制丁多少有些严格的“向然法则' 在主 

体之问果用符合珩效性和法则性的知识，会导致技术性或实用 

性的规则(韦伯有时称之为“y的论的规则”)，如果我们+遵守 

这些规则，我们的行为将不会是熟练和审慎的，将有碍丁我们 

的幸福安乐。在vr •类领域屮，我们的行动受制丁-多少具有严 

格约束力的“规范法则' 比如说，要是逾越了道德规则，我们 

的行动不-定就会显得笨拙无能，缺乏审慎的品质，也不~定 

就有碍丁我们的物质利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会淡忘r自d 

担负的义务，既危宵了对他人的关切，也危害了对自我的义 

切。@我们必须以康德的珂性体系作为背景，参照涂尔十的技 

术规则Ai道德规则的k分，来审视韦伯对效果取向行动y价值 

取向行动、乎段一Ff标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所作的区分。 

涂尔干和韦伯都没有采纳康德的主张，但他们都出于社会孕考 

察的宗旨，借用r康徳的思想结构，不过其意图和效果显然有

® 备关手段一H标理性取向与价值M性取A的界定，参见Weber 1972:第--立第 

2 节；Weber 1978b。

© 关十康徳.参见《道德形血上肀》，ABI —AB52,尤其是AB苐L3贝及 

以下(Kanl 1977):」去丁’韦怕，参看 Weber 1973 : 338; Weber 1977 :
H7, ，!

@ 这一点莳参见以下颇M•泊发的评论：Weher ]924b；443—444,

与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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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康徳区分了各种自然概念的领域与各种自由概念的领域，这 

种k分也同样为韦伯的以下命题提供了背景，即与价值取向行动 

的理件化乃至价值理性化相比，效果取向行动的理性化乃至手 

段一目标的理性化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发展方向（gldchsinnigh 

两种理性化的形式属P不同的领域。手段一S标理性化属于认知 

颁域，而价值理性化属于K价值评判额域”（Wertu ngsphäre:, evaluative

@ 严格地说：韦位对康徳观念的运用异句了，种以后音的原则为基础的社舍卞。 

这种社会学不否定康徳哲学中关键性的前提假设，这些假设在康德的认识论 

或实践哲学屮都叮以找到，：它只是对这些前提暂+作评价、而涂尔〒对康德 

骒念的运用则导叫-种社会学豪徳书义，用社会学的前提取代r康徳的前提。 

这u迫坱涂尔干否认有可能进行形而丄的反思，不管's件s考是教条性的还 

是柷判性的。而韦伯则从来不曾否认这种町能性。因此，在涂尔于那里，肖然 

的形而上孕转变成•种ß然的（社会）物埋学，而道徳与法的形相上学也转变 

成-种道徳与法的（社会）物理学。他既不K分对了•珲性的批判性运用和教条 

性运用，也不远分纯粹的e面与a验的层曲〈卸区分本体界与现象界）:：这些 

k分被转化为个体世界与集体世界的对立。尽管如此，康德的思想结构还是 

得以保留，只不过被彻底地社会学化和历史化T。

与此相反，韦桕从不荇认先验自然概念与经验自然概恣1先验自由概念1ä 

纯验A由概念之M的区分。在这方面，他对施塔穆勒的批评颇具启发。用韦 

伯的话来说，施塔穆勒冀望人们把他看成是康梅巖最忠实的迫随者，可他还是 

大大地误解r康德的学说。原因之• •即在于，橄塔穆勒自始至终混淆着这两 

个分析E面。在认说论中，这意味着他退回到前康德主义的立场，回到休谟甚 

至是经院哲学的立场、这方囟同样具苷启发件的是韦伯对冯特的批评、韦桕 

认为后者歪曲了康德经山自由实班的阴果律的原则，即1•所有此类形而上W 

'文化’和’人格’理论的哲学原型”（Weber 1973:62; Web« j975:16）。关T施塔 

穆勒，参见 Weiier 1973;293,309,317; Weber 1977：61—62,81,90—913 当然，韦 

泊并没有一味閉搬康德的哲学。因此，比如说在联系自己对冯特的批评时，韦 

伯钦卢称，若是更加细致地审理康德，会发现后者的形时上的自由学说是自相 

斤质的。即便如此，韦伯也并不想否认.康德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出犮，反思了 

因.果属件和行动概念，并臣逋过这种反以，实现T对亍因呆律范畴和自由观忠 

W先骑及思:：况且，韦伯还秉承了康德的批判牾神，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出发, 

继续进行这样的反思，闲此至少是容留有粜徳式的形而上学解释在逻辑上的 

可能件;：有关康德形而上学的特质，可以参看的著作比如有Picht 1985（尤其 

是第550页対康德体系的解释）。

Elj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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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e) c.我们还必须区分“价值评判领域”与“价值领域” 

(Weifephäre, value sphere)，尽管在韦伯那里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混 

用的。@手段一目标理性化依赖下我们的法则性知识，这种认识 

越乍富，关于效果取向行动的技术性枇评的各种可能性也就越全 

面。由P技术性和实用性的规则只是因果关系的简单逆推，因此 

这么说是可以站得住脚的。通过现代科学，通过这种“关于外在世 

界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知识，®我们的法则性知识无疑能够 

获得控制有素的增进，但这并不能抹煞主观的手段一目标理性化 

与客观的手段一目标理性化这两种理性化之间的区分(也可以把 

后者称为“ Richtigkeitsrationalisiening”)。®尤枪如何，在效果敗向1 r 

动的领域中，发生的是客观的进步。也就是说，是由客观恰切的埋 

性(Hichtigkeitsrationalilät, rationality of objective correctness )逐步取代 

了主观的手段一目标理性。而价值理性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它 

属r价值评判的领域。该领域不同于认知领域，尽管其中也存在 

知识，但并非产牛于对现实的概念安排

© 据我所SLT韦伯h是/£论"伦理中立"的文章中便用过这K分。然帀，这样区 

好足根冇者义的，S为根泯韦伯的价值理论，认知领域也是一个价偵领域。

® 遇见 Weber 1972:第一章第 2 节;Weber 1978h。

© •‘ Riishli^teitarnü maJ ilät” 在與语中或许最好译为 u the rationality of objective oottpcI -

f韦伯有些冗赘地雄上f形容词前缀“object«'关于这个词，参看“论殚

解的社会■学的若干范畴”■-文(“Über einige der vRnsteh«n(fen Soziok»-
gie”)，特别足第2节，Wd«! 1973:432—438：：关十价值评判人涉的(wertunßs- 
fndjüee of evallialkiin)进步極念~带有价值评判色彰的(wertend, evalujlive＞进歩 

概念之间的区别，参见Weber 1973:518—530,特别是第526页；Wefx;r 1949： 

27—39,特别起第34 __33贝。

© 参靑上文提到的韦伯致滕尼斯的信，倍中区分丁科学认知与科学推现，也可

参看Weber 1973: 15ö; Weber 1958a： 59： “此外，我们迅完全摆脱了这样- 

种偏见，即如果对于文化的反也是超越了经验资料分析，从形而丄的角度出 

況来解择世界的，我们将断记其由于自身形而上的特质，无力完成任何有效 

的汄知使命。至于这些认知使命是什么，则基本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就我 

们的京旨而言，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和能够作出的回答，S前都忖以行而不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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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性化关系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迫要对这个世界抱 

持一种立场，并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例如，我们知道A己可以抱 

持一种批判性的、7场，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其间发生的技术进步。 

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批判并不纯粋是技术性的，而启迪这种枇判 

的知识也局限f认知领域内经验的、赶至是苗学的知识，而更多 

地是一种义T价值有效性的知识。因此，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 

种知识，而更多的是韦伯在谈i■仑宗教知识的“持有”(possession)时 

所使用的意涵。不管怎幺说，要是理解得不错，它应该说的是所有 

价值知识。®我们可以用类似于康德的阐述方式，提出认知领域 

的对象是被给予我们的(gegeben),而那铿价偵评判领域的对象则 

是被设定的(aufgegebeTi);®认知领域的客观现实是可以证明的， 

I訂价值评判领域的对象则只能被辩护。必须承认，正如我们吋以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检视主观的手段一目标理性化，我们也冋样 

可以以此捡视主观的价值理性化。我们＜以像韦伯在致滕尼斯的 

信中所主张的那样，将一项#.已承相的义务，一项价值认同，交 

付形式批判，但这样一种批判并不能像亍段一R标理性的情况那 

样，将主观的理件化转化为客观的理性化。借助这样-种批判， 

只能是将价仿汍定客观化(objektiviert)。不过，这一点还指⑹另 

一项事实，即尽管认知领域与价值评判领域之间有着“无法弥合 

的差异' 但知识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

& 参见Weber 1973 :611; Weber 195Sa J 54。在具有积极的尕教质的人那里，视 

启示为对救嫁至义重要的率义，这神依赖十Ö示的持有1然不M十由某人自 

由选择而获取的观念的持看。F文将对此详加论述：：

@ 众所周知.这种EC分足以“咏德的观为基础的。在我宥来，节伯那节的价位 

就承载了那胜康德式的舰念:，这种意涵必须参照雅斯贝斯的有叉评价/"申伯 

对康徳的观:含几乎无所知晓。”亨尼斯丁这段评价，似乎相信雅斯W斯是 

打算以此概括韦伯在这方面缺之对康徳的f解。这当然很荒唐。进■德豉穿.肴 

韦伯的所有著作，我们不必橡找Ü采一样泊的著作中找庫徳的线 

索、■餐看 Hctwh 1987:208.=

II第--科

1 C A R lb S V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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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0在韦伯看來，既有实践性论题的真理相关性(truth- 

relatedness),也存涯铅_班史性说题的实践相芙性(praxis - related- 

liess),当然，必须对这避关系作正确的理解，属于认知领域的理 

论一历史性问题必须是具有相关意义的，必须是能够激发我们的 

兴趣的。这就要求冇-种与价值的理论关联。属于价值评判领域 

的实践性问题则需要价值评判能够被交付讨论，甚至可以说需要 

被交付时论。通过这样的讨论，参与苦可以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相 

对于他人的价值认同而宫，自已又具苟怎样的价值认同。不过，尽 

管这便蕴含着认知，似与认知领域不同的足，在价值评判领域里就 

不存在认,知(co^ition)与认可(recognition)之间的必辦芙賊。®1

因此，在价值评判领域中，你看不到客观理性化逐渐取代主观 

理性化的过程。你甚至可以说，情况正好相反，是主观理性化在逐 

渐取代客枧理性化。世界通过认知领域转变为某种因果机制的过 

程，是与价估评判领域的主观化过程联系在-起的。•旦发生了 

这样的主观化过程，曾经显得“客观”的价值基础也就瓦解了。® 

但韦伯却无视这些处于变动之中的历史条件，依然首先设定了技 

术规则与规范规则之问，以及效果价值与信念价值之间，所存在的 

根本张力。凼此，从枝术进步的意义上讲的手段一S标理性化，与 

从道德或文化进步意义t讲的价值理性化，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 

任何明确的关系。虽说可以肯定的是，客观性的手段一目标理性 

化会给价值理性化设置严格的条件，但没有哪■-种理性化可以说

© Welx-r 1973:155；w«l^r 1958a;5Sc参见“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规性’” 

(Die 1 OSjekiiviiät' sozialwisseiuächuftlicli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文中 E2

有的阐述。这篇论“客观性"的文章已经同样采用了庫德的基本K分:」

© 关丁这-点，呀再次参看卡伯在下列地方的论述：Webe 1973:155—156 Weber 

1958a 59c
® M- ■区分见康棟C单纯理Wi范W的的宗教》(瓜R^u^ion. ümerhaib fier Cremen der 

Moßm Vemunfi), B xra - xxn( Kant 1977以及韦伯财救暁宗教勾理性的卡1H斯 

玛的区分。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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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另、种(布关概述见表

表1价值的槪念圉式

价值 理论价值 伦理价值 外在于伦理的价值

I
能力

-个人能(be 
able to)做的

■

应该做的 想要做的

行动 技术~实践性的
道德实践件的 义化的

规范实践性的

过程
以效果价徂为基 

础的技术化
以信念价值为基 

础的道酶化
以文化价值为基础 

的文化教化

理性化 工具理性化 价值理性化

取s康德传统的技术一实践性行动与道德一实践性行动之 

分，审慎与伦理之分，在韦伯的思路中都是很关键的。在“新教伦 

理与资本丰义‘精神’”这，始终未竟之研究的首版里，就已经淸楚 

地体现出这-点。®从1904至1905年的这一尝试，到揭示现代天 

职义努(Eerufspflicht,vocational duty)观念:的宗教根源，从而揭示了 

现代文化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之一的宗教根源，韦伯脑子里始终萦 

绕着康德的这--传统。他在修订“新教伦瑝与资本主义‘精神’ ”的

© _有关价值砰性化，参见韦怕的说明：Weber 1972f第-■草第2、3节；Wfilxr 1978b： 

25'在纯粹价值闻件取闷的例rut人的行动会无视他们自身可能承受的代 

价，将那些在他ff】#来属r义务、果誉、对美的追求、宗教感召、个人忠诚或某 

种‘事业’的重要件所要求的信念付诸实践，而不考虑这些信念的具体内涵， 

用我们的话来说，价值珅性行动总是涉及到在行动者看来约束昔自己的那些 

1命令’ < uBiimand)或‘要求’(denwitf。只介3猨h•这种绝对要求成为人的行 

动的推动力吋，才能说行动诫十价值理性行动，它的程度差异当然会很人，不 

U—般情况下还是差不多的，这一说明告诉我们，遵循侑念伦理的行动足价 

傳取向的行动，但不是所存的价值取向行动都遵循某种信念怆理。它还告诉 

我们，遵循仿念伦理的行动可以在不河程度上接近丁纯粹、绝財的价值珂性， 

因此，一种ß念伦珥可以存不同的理性程度或水平，也就是说，-•种信念伦理 

N'以在不同的程度或水平上被理性化。

韦伯在其有芙价值M论的零散评述中，待别是在他论“伦理中立”的文章中，采 

用了现论准则与实践准側的区分，以及准则和假设的K分。参看WmdelKmd 

19U: 12—13,

L C A n U s V o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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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反驳了桑巴特和布伦塔诺对其协史阐述提出的反对意见， 

就此强凋了这一点，这不是偶然的。®

韦伯考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现代资本主义桔 

神”的精神鼻祖？他在对问题答案的求索过程中，最先举出的是本 

杰明-富竺克林在其关于商业生活的逑议屮反映出的“精神”，但并 

不是作为对这一复杂多面的“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ml)的定 

论。®韦伯的观点是，根据富竺克林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倾向于认 

为：“公认诚实可位的理想的人，酋先是抱冇这样一种义务观，即个 

人应该努力以资本本身为目的而增加自己的资本正如韦伯在评 

注屮所指出的，如果将富兰克杯的主张与雅名■布•富格尔的相比 

照，町以看出：“在(富格尔)那里体现出的.足商业的冒睑精神和道 

徳中立的个人i魄向；而在(富兰克林)那里体现出的，则是带有伦理 

色彩的生活行为准则而桑巴特it足汄为富格尔的那些主张体现 

着资本土义精神，并a拿它们作为引了，揭开自己对现代资本土义 

起源的考察。@在1920年的第：版中，韦伯进一步拓展了这-观

㉔这样的反驳(Antikritik)大多见丁手稿上添加的注解。它;l'i主耍針对的圮Sun- 
hart 1913 fn ßn/nlajiü IW6.特别是绾117 K以卜'。在《新教伦砰勺资车t■:义梢 

祌》的修订版中T h伯井没也纳人fisher - R^Wahl之争论所产牛.的批评和反 

批评，这- #艾不太能够:E持的判新:.G者认为，Ü伯作“崴店的 

马5'.甲.第」:次批评Kfldifahbftj'‘开诚布公地”揭尕T他Ü d的核心问题.即 

“人性的发展”(畚见Weber ]97&a),参若Hennis 1987:22，人们4、彳[} U4 :到哦 

是谁确实在开哦布公地揭示问题，乂揭承r呰什么！

中澤者注塔诺(Lnjo Brer.ianu, 1Ä44—]Hl),徳h4菁.名H民沒济学龙： 

弟徳国背学家、心观卞家fVanr BrentantiC (83S1—之弟。

© 十i伯提钊f《給愿意发财致宫的人们的--咚必贤提示》和《给-个年好商人的 

忠告》:：参见 W^ber 1921 ,I；32; Weber I958：i： [92,注 2、他从 Kiinii^r TS55 那 

甲-转01 了济关克林的话。

© 参见Weber 1921, J1 33; Weber 1958a:51~52,参照榮巴特的《现代资本i:义> 

(S>mlx»rt 1902a), 1916年的第二版刪去了摘自京格尔的饕句仍保诏广A 
质性的论点。桑巴特在那甩马道，推各布■富格尔说‘能赚就嗛’，我将这■-涔 

句;rr#版中有关现代资本上义®®的讨论之前、我.发现这句话典彻地体观 

出发展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心态(它肯定就是后者的特征)。他确实走在丁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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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富兰克林）这里真正所提倡的，并不仅仅是获得此世成功的 

某种手段，而是--种特定的伦理。如果违背了这里的规则，并不会 

被看成是愚蠢，而是未能恪守义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它不仅 

仅是生意上的精明，那呵太过常见了，而是--种精神气质。这才是 

吸引我们的品质，®’

一边是审慎原则与效果取向，一边是伦理和价值取向，这两方 

面构成了关键件的財立。违背技术性或实用性的规则是愚蠢，而 

违背道德规则就是不负责仟地忽视义务。必须承认，在现实中，可 

以发现效果取向与价值取向相互混杂的情况。甚至早在《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首版中，韦伯就已经强调了富兰克林的道德 

吁求之下蕴含的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I:取代 

了禁欲主义的新教的地位，®其转折点可以…育上溯到is世纪。

个时代的骱面：”（Sjmbari 1916,2:56}

中译者注：富樯尔（Jacob Fugger）,德意志著名实业家族成员，其父Hans 
lugger升始起家T后來发展成为15—16世纪欧洲最大的贸秘、采矿和银竹业康 

來恩，到椎各布及其干AntiH] Fugger时达至鼎盛，17世纪中叶随上朝〒十年战 

争而褒落。

© 皆引 ß Weber 192b 1:33; 1958a:5L—52,

© 关亍古典功利t义的伦理学说，以及当时以此为基础的有关讨论，参1 乂 HfiEf.- 
1975，特别是他的序芹,：在序齊中他吁求一种杜判性的功利七义，综合功利原 

则、个体完善以及遇过人性视念体玫的公平件。关T这种思路进-步的发展, 

脉Höffe 1987,，相关英3启蒙运动中激进軻学曳的功利土义萌芽＞ 6先参看 

Halfvy 1972。在七伯看来，功利卞义伦理区别于禁欲卞义新教怕理的地方，士: 

要还4、在于前者的某础砧哲学性的者的基础是宗教忡的；关键的冈别介厂 

前者用功利原则来奠定伦埋义务的根据。在康徳和禁欲±义新教痛虽，劝刊 

不是-种伦瑚原则。实际上，这种原则是反伦理的。在楚欲主义新教.有來，加 

果以功利作为根据來奠定伦坪，必然会导致对肉体的偶像崇拜；而在康徳眢 

來，这样做必然全造成人心沦落，困为它体观出--个亊文疒对道婚i法则驱动力 

的追求只能从域千对其他（非iü德）法则驼动力的追求课德：《单纯理性范 

閱内的宗教》，B22. A20,收干Kant 1977）《新教伦埋与资本土义精神》中探ij的 

那种行动类型，其伦理基础的共建特征恰恰是它的反功利主义性质，是它的驱 

除了所有肀福论或亨乐主义的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0我屮心的准则。 

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4_能把握1‘我们在此所探讨的资产阶级动力。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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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转变同时也体现在从伦埋开始转向审慎原则。因此，早在富 

兰克林时期就已发生的“资产阶级If为的转变，其原因不仅戍归 

之于ÜJ:俗化，而H还包括各种非伦理价值，特别是效粜价值，对伦 

理价偵的取代。正是因力这〜点，韦伯才在其研究的结尾桁出，在 

爱达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天职的观念就像往昔宗教价值未死的魂 

灵-般，游荡在我们的生活之巾。®从t9世纪“堕落时代”（iron 

a^）开始，资本主义“桔神”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伦理基础；对;H效 

果的一味追求已经取代了天职。尽管经济活动所包含的不只坫i 
迫应严格的经济束缚，尽管经济活动依然吁求人们予以践行JK它 

已不再将道德规则作为ft己的参照点。技木性和实用性的规则已 

经取代了道徳规则。正如雅各布•富格尔所体现的那样，经济活动 

又-次呈现出个人化的、道德无涉的倾向。这里所促成的与舛说 

星一■种品彳了（ conduct），不如说是--种生活方式（lifestyle ）®阿尔贝

■hj禁欲卞.义的格宫‘放弗你放宑的！ ’相伴的，姑其行积披的资本土义总义的 

*获取你当获取的！’（勹桑巴特不同的是，韦伯在此朽的首版中就12绶涉及铒

興问题）：它 Ai 理性皂无.Ä瑕（pure and äimplc non-mli«iiiliiy ）,就此而 /S•.它 

是-种绝对命今” <.1 , [: 1SKJ，注 I ; Welx-r I958fi:276，注 79 义:铺忭的 

动力是义务相S我挖制，而不是劝利或某人的我Ä卉和成袄,..叉[命令的 

道徳勺JfeT功利和完养的道徳是对立的。t H LÄ尜叫，韦伯认为，这_.0.小 

仅从历史学K和社会卞的角度来看H-有右效性，吋乜在现范论一价逍论的意 

义r.tii是如此。

⑬参见Weber 1921，1:204;Wdwr 1958a： 182;以及｛世界垃济通史>的约浯（Um 
1923:314 315; Weber 196 ■: 270 > o

©在书伯耶里，我们找不到这个竞义上的牛活力式与砧行之分.：他对品行这个 

概念的使用是相当随意的:：生活方忒属于技术一史践忡行动的领域，.遵骷t 
化敦化的过程。而品行属丁_道德一实践性行动的领域，也包括道徳化的.U样. 

这井不等于说只存在伦理件的品行品U也町能£要以非伦埋的蚧货力坫 

础3然而，品行必须和佗理价值发生某种关系。有教养的人（KultLmicn^hkÜ 
归也是有道徳的九。将人性化约为技术一实践性的t西，将会导致“人ff;J死 

rr^ÜieLTstafraan）,,在《新教伦理U资本士义精神》里T有伯以一种令人抝起 

尼采的方式，用如下的卢言来结束自己的考察：“专家没有灵魂.快仄主X右没 

存心肝:/
!
-

与
请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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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将一种审慎原则赋予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类似，边呩效用论 

也杷这种审慎原则注人了发达资本主义，显然，现代审慎原则 

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与阿尔识蒂的审慎原则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助 

长着一种与这个世界之间纯粹技术性的关系。而艮，如果不受到 

其他观念的牵制，它最终将推动这样-种生活方式，就足将以科学 

的町证实性为基础的理性提升至作为实证行动唯一指导的地位， 

以此弓世界求得(形式理性的)适应。

因此，伦理类型学的酋要任务，便畏从纯粹的审慎原则中k分 

出伦理来。上文的讨论业已表明，可以通过对规则。利益或动机以 

及约制等方面的考察，来完成这项任务。与审慎原则相比，伦理所 

阐述的是规范性规则时非技术性规则；所依裾的是观念利益而非 

物质利益；所针对的是义务感而非性情倾肉。最后，点区别，伦理 

约制的实现是通过提取对他人的尊重，首先是对自我的尊重，通过 

对罪疚感的促动，而不是借助T得失杠杆的调节。

巫魔、规范伦理与原则伦理

伦理学与审慎原则之分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类型学视角上， 

而a体现在发展过程的视角上。在历史上，效果取向领域与价值

@ 关于阿尔以蒂，参见年版屮抽人的注解(W•■士《T 1%], i.-38—41 ;

1958a;194,it 12),关T■两个转变过程，疔先参看考察的结尾(Weber 1921,1： 

202—206;Wel^r 1958a： 180—183)<,当然，建构一种审慎牛活的原则，这井不忠 

耍以经济学说为基础；它可以将任何一种叉丁_经验科学的埋论作为川发点:.. 

4<过，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你在生活中如何做人，也许还能告诉你如佝能够努力 

实现这••-点，但郎无法告诉你应谆如柯做人。

屮译者注：阿尔W蒂(Leon Baltic Alberti, 1404—1472),系意大利艺术家， 

文£理论家和建筑师，还从审数学、制图学和密科7研究，除这些方面的-•桩 

论文外，还写过有关家庭管埋的四卷本著作。

ICARLS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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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领域之间的分化是_，个极其馒长和复杂的过程。而这一过程 

中关键性的一步，是由2500年前轴心时代诸文明迈出的。在效果 

取向与价值取向之问，功利观念与义务观念之间，原本存在着互赖 

共生的夫累(symbiosis )，但从那吋开始就确确究实地归于消解 

广，而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里，这-步也同样扮演r- •个重要 

的角色。韦伯有关宗教伦理逐渐从巫魔的世界之中凸婭出来的思 

考，就体现了这一步的重要性。尤论实际的历史道路是如何的曲 

折，有一点概括是可以作出的：只有当禁忌转变为宗教法规，受神 

祇胁迫、企图买通神祇转变为敬心事神，友爰的保障由禁忌转为某 

人自己的“良知”，人们才开始拒绝将相対于祸的福等同于相对于 

恶的善，奋决定是否信奉上帝与魔鬼的力a及其中介显现时，也不 

再仅仅根据它们对信奉者所获(物质)效果的助益。©

奋鉴丁此，一种巫术的“伦理”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 

它既缺乏在技术性规则与规范性规则之间的明确区分，在以下观 

念上也足付之阙如：要想换回神祇的恩惠，只有通过自愿服从和挚 

爱奉献，而尤论适胁迫的臣服还是企图买逋，都做不到这一点，诚 

然，在绝大多数宗教伦理中，依然渗透着禁忌和艰魔仪轨，就像许 

多规范性规则中还连带着功利性的动机--样。但尽管如此，就类 

型学力'面而言，伦理在概念上不仅应孩严格k分于科学技术/此且 

应该严格区分t巫魔，后者可视为以主观的手段一s标关系为基 

础的一种技术。总而言之，一种宗教伦理要想获得发屣，预先得有

© 参见Juspe« ]949J5ff.。文森斯塔德已经重新陚子丁这个观念以活力，便其冉 

次切合于□前社会学的关注f参看Eiswstdl 1987b,第10页以下的1‘序论'

© 这一点请特另]参看Weber 1978b; Weber 1972 :261ff. ：：我已在诸多论述场合中 

描述过这•-过程，把它肴成是从-7G论世界观闷二论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IV1巫魔”的“陴审:世.界'1!_，上帝与魔鬼的地位只是相对优越于人.:，而在取币I' 
代之的二元神论的世界中，这种优越的地位被逐步地绝对化了。当然，这井+ 

排涂可能存在中问性的理解，级和乃至1‘克捩”这种-元论。比如町以麥見 

Ruth and Schliichter 1979、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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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上的转向，并且需要在自然状态和文化状态、行动与规范之 

间作出严格的k分。实际上，就严格意义上的伦理而百，每一种伦 

理的情况都是如此，

闪此，节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里，把宗教伦埋作为一个发生学 

意义t的类槪念(genetic claws concept)来运用，一方面相対于善种 

科竽技术，另一方面相対于各种巫魔“技术％在韦伯有关不同社 

会和文化情境下的宗教行动的分析中，后面这网个"对置概念” 

(counL^nT.＜；ept)发挥P重要作用，因为完全遵照某项伦理(在此是 

宗教性的伦理)的行动颇为罕处，而且即使是在履行这样一类行动 

的时候，也总是混杂着其他取向，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样。正如 

我们所见，以宗教大师的方式生活的只是少数。韦伯在他的宗教 

社会学中，详尽地探H 了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的外在条件。除此 

之外，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还取决于他们所遵循的宗教伦理的特 

性甩说宗教伦理必须与审慎原则和巫魔明确E分开来，极似乎 

并非所布的宗教伦理都属于某种信念伦理3如此便产牛T--•个问 

题：十』伯的宗教社会学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以便进-•步细化宗教 

伦理的概念9

韦伯在亜魔之外，又探讨了三獎京教佗理：仪式伦理(ritualisüc 

ethics)、法理佗迎(legal 和信忿伦;理。前两类險理的效庇藥

似于巫魔，它们往往是杷习俗规范和法頭规范转变为神圣的东西， 

就是说使送牲规范宗教神畢化(sanctification )，从而梅它们立力陈 

规、因此，前网类伦闻体现的不足两种类项，而是一种类沏的两个 

f型。它们都为“整个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领域”筑造了一个宗教 

性的基础，并且推动产生了这样一种处境，在其屮，人们对待法理

& 办乂•彳j■动与规范之分，以及对于如何探讨亚鹰"伦理”和宗教“伦理'这种K分 

所Ä叫的整体意义，参见Schluchler 198L:第四章笫】？G卜文我将采用此处 

使用的概念和K分，并托娇」k的同时，进-步将记们推向深人。



L^Z

规定和ffe理规定的方式，与財待典札(ceremonial)规范和仪式规范 

的方式全然一致。®道德规则、法律规则和习俗规则依然混杂在 

--起，并a这些规则主要世借助外在的东西而得到保证的。特定 

的法律通过送种方式被提升为神圣法(sacnd laws)，并由此在很大 

程度h避免了世俗化的趋向。法律的约束被视为德性的约束，反 

之亦燃。用韦伯的话乘说，足法律性(Rechtlichkeit，legality)决定了 

个人的行为。

与此相伴的只是转向一种宗教性的信念伦邦。就此而言，伦 

理规范是与法理规范相分离的。况且，怆理规范还被系统化和内 

在化了。现在，人们的枳当约束的行动可以是出于义务感而践行 

的行动；文化规定将自由、法律性和道徳性(morality)的领域分别进 

-步细分力内在的和外在的领域。习俗和法律此前居于支配地 

位，而今信念开始登上了舞台。在韦伯关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研 

究中，这一点是他对行为的内在条件的分析的核心方面。在仪式 

性宗教和法理一伦理性宗教中，习俗和法律获得了神圣化的典型 

体现。而具有某种信念伦理的宗教则与此迥然不同，它会通过如

卜方式，产生出具有质的不同的内在处境：

由原则导引的宗教约束的系统化。它突破了个人规范的典型

体现，以图将所有行为都和宗教救赎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

且，信念伦理还拒绝承认任何神圣法，只承认“神圣信念”，后

者可以认可在不同处境下遵行不同的行为准则，就虹具有弹

性，易于调和。根据它所引发的行为，可以自内而外地产生全

新的后果，而非循规蹈矩地发挥作用。但遠种“神圣信念”也

需要人们能够在全面创新的同时不■■昔付出代价，即又掉上一

© Weber 1978b：577; Web« 1972； 348。附带提一句，此篇系“中间考察”的原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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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将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深化和内化的复杂问题。宗教的假

定条件与世界的现实状况之间固有的冲突并未由此归于消

亡，反而趋于增长

这段引文的阐述爯有整体意义，即宗教性的信念伦理来源于 

以原则为基础的约束的系统化。先前相当零散的个人规范现在似 

乎被耵拢成群，分置在不同的层面.i:。但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所 

有的怆理规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闶为这些规范现在都被指向宗 

教救赎的目标，指向这项至髙无上、内在一致的宗教价值准则，将 

其作为共同参照点。换句话说，所有的规范都受制于一种认知抽 

象过程。韦伯在另--个不同的背景下，对这-过程作了如下描述： 

它是“以特定的价值评判以及对其意义的考察作为起点的运作，什 

因而持续地发展成更为原则化的价值评判价值准则就此被 

揭7K出来，实践中的公设便是从这呰准则中导出的。如此--来，宗 

教性信念伦理所持有的就不仅仅是规范整合的原则，而且还有规 

范生成的原则。信念伦理与仪式抡理和法理伦理截然不同，前者 

足--种原则伦现，而r;两者的基础则是刻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匕 

也铯不叫改变的）、互不相连的个人规范。信念伦埋的先决条件是 

逻辑的、思辨的工作，其践行者或者是包括神学家在内的宗教知识 

分子，®或若是教外知识分子。®

不仅如此，根据引文推出的第二个阐述也很重要，即倍念伦理

© Weher 1972 ； 349; WrUi [9?8h：57S.

镜-参见记eh«: 1973:510^ Welwr 1949:20,
@ 韦伯屡次指出，抻孚M教条绝对不是所有带苟伦理的宗教的許遍规象：比如 

可以参舂 Wdwr 1973:610； Wetwr 1958a： 153.

© +过，这•知识.1:作井不局殿于岽教性傧念伦现,..比如说，在“印度教、伊斯;t 
教、祆教和犹太教的圣典中，也中国的S籍里'也都能找到…些宗教伦评，而 

节伯把后者都in为仪式伦理或法淨忪理的理念型，或者更宽泛城说，归为规范 

伦理的理念型、奉见 Weher 1972:348; Wdwr ]978E：576—577,

ILs 二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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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广某一个人的位念：“可以认可在不同处境下遵行不同的行为 

准则，就此讦冇弹件，易丁调和。”因此，-项伦理若属丁宗教件信 

念伦理，就等于广格意义上的个性佗理（PereönKdhkeitsethik, individ

uality）。 也就是说，宗教性信念伦理要求有一个有能力进行实践 

判断的Ü主的个体u正如惟斯贝斯在谈到康德吋所说，如果--位 

信念伦理的遵行者“不负责任地”认为，“艽f据称是善、正确或神 

圣的东西的抽象观念，其绝对性”将体现在对于这种抽象观念“单 

向度的服从”之k,那么他就会以道徳无涉的方式有所行为。®对 

于绝对原则的遵循绝对不能排斥在应用绝对原则吋的弹性。实际 

f-，究竞是一种自主何却严格的“良知类型”，还是-种自土而且富 

而弹性的“良知类型”更容易与信念伦理产牛关联，这无疑是个历 

史的、经验的问题。无讼如何，上文所引述的话表明，对于韦伯來 

说，从宗教性信念伦理中，可以发展出一种自主的“良知类型”。®

因此,如果我们打算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将宗教性的原则伦 

理（位念伦理）勺宗教性的规范伦理（仪忒伦理和法埋抡理）区_分丌 

来，以重新诉诸h_面挑出的三个角度来考虑：（1）从规则的角度

® 善见Jaspers 19S3:103。雅斯贝斯觉得，康德仵他的伦埋「里頁止阐述的足 

种蔚的苻代途噇，既不问于严格主义的倍念伦理，也不同丁•基丁利益计算的效 

-果伦理。雅斯!4斯汄为，这地地逬®的第二种途径的最好休现，就是书怕的责 

任伦理观念：“宄任伦理是真正的信念伦埋，在找寻自身在观世的道路时，既不 

受限于效果标准.也不受啦于某种信念的坪性根基=：相汉，仑的道路在P多种 

4能性的开放空间，虽然受限于某种绝対的东西，但这神绝对的糸西只是在H 

动中以思维的形式歷示自身，血个Ä有任何具体的内涵”尤疑，这也适屮十康 

徳的沦评标准。如果将康德的伦理标准理解为-种严格主义的信念伦理，就 

像将韦伯的贵仟伦理理解为基于利益计箅的效果伦理-样，都属亍彻底的误 

解。不仅如此，正如韦伯的阐述所表明的那样，雅斯W斯的阐述中的第_川话 

其至还适用于宗教性信念伦理T不过，在宗教性怡念伦诨、康徳的伦理杯准jj_
韦伯的伦珲.秘准之阿，还足存在一些区别。下文将努力沪以展示。

® 我曾在Schluchter 1981:M，图6中给出T -套分类体系，将伦理与良知类型联 

系在-起。这旧所说的将有助T矫i1:我当初的分类。参照提出这些看法以及 

随后那些址解的背彔，在同上书尤其是第59至66页中所提出的观点，今天S 
来不得+需要不:写了。 .Ai-

I'3 1念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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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是道德的规则而非习俗或法理的规则；（2）从动机激发的角 

度来看，是出T义务的服从而非担当约束的服从，或者说是内生的 

观念利益而非外生的观念利益；（3）从约制的角度来看，是罪疚与 

羞愧而非否认或惩罚。

所以说，从宗教性的规范伦理转向宗教性的原则伦理，蕴示着 

价值的理性化：从各个单立的规范的典型体现转向彼此统的原 

则，从法律性转向道德性。从规则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系统化的 

过程；从动机激没的角度來看，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稈；而从约制 

的魚度来看，这又是一个由外在约制到内在约制、由生理约制到心 

理约制、由他人控制到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的替代过程，或者至少 

凫一个补充过程。®

话说回束，非宗教的伦理又该归放在哪里呢？而且首先还得 

解决•个问题:责任伦理在这一类沏学中的位置又在哪里？这里 

R前需要讨论两个问题。而対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将会使我 

们超出上文业已提出的两分式的宗教伦理类型学，而且还将使我 

们超出宗教社会学本身。

反思性原则伦理:形式信念伦理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韦伯有关康德伧理学的零散论述，来搞清 

楚韦伯那里关于非宗教伦理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种方式人手， 

来解释这些论述:一是把它们看作对于一种特定伦理类型的描述， 

一是认为这些论述可以凸显出韦伯相对于康德而言自己的价值定

© 在涂V干以及后来的福柯那里，我们都能找到从生理约制手段到心理约制乎 

段的转变的角度出发，来刻幽这一过程的上佳分析。比如可以参肴rXjHtheun 

1S95：65ff. ；Foucault 1976c

ICAHUSVq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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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这两个方面义是相互绞缠在一起的，X:程度更甚J•我们以 

上的讨论。记住这一点，我们将会发现，如果把韦伯就康德伦理学 

的形式特征与施莫勒戚开的争论作为讨论的起点，会特别冇沿发。

施莫勒声称，在康徳的形式七义伦理学里，找不到任何实质性 

的指向。韦伯驳斥了这种说法为此他举例说明情况恰好相 

反。首先，韦伯将下曲这旬话转换成康德伦理学的语言：“起初我 

扪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情感，而现在，它12经成了一种价值 

用康德的语言就会这么说：“起初我们彼此之间只是手段；我们可 

以添上一句：而现在，我们彼此成为目的在康德的语；{巾，即 

便没有耵面半句话(他有意+予考虑)，韦伯也认为前半句是“就纷 

繁复杂难以估量的伦理事态所作出的精妙至极的阐述”。为什么 

这么说？因为整句话描述了这样一种过程：从一种非道德的或道 

德无涉的关系f转向一种道徳的或至少是具有道德色彩的乂系。 

因此，它区分了非伦理事态与伦理事态。究其根本，那些所谓的非 

伦理聿态是指我在应对任何他人吋，都把他人看成是通向目的的 

某种手段，至于该g的属于我还是他人，足个体目的还是总体目

® 众所阏知，4:靑年黑格尔那弔，我们可以找刭对于康德缺乏内容的形式主义伦 

理学的经典批评。参看黑格尔的文章：“论探讨自然法的此种科学方式 

die wissensdiflftlieJicfi BtihandJungsEirten des Namnechts) { Hegel 1909,2:434fT—，火其 

是第459页以下)c黑格尔在文中惜用康徳著名的“寄存巨苡”之喻，揭示康德 

式的以实践通性为基础的立法所H有的循环论证性质。黑格尔指出，这种立 

法不得要领，因为它既未挺供法则，也没冇界定什么乐西.■.相反T它在所涉及 

的-切事情上都依赖r一个给定的界定■:,闹书伯却明确掸卫庫徳的形式卞_义 

伦理学，也没冶-次采用过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生活(Sitüh-hkehwhid lire)之 

分。这-事义只能再次表明，作一些S本问题上，韦们倾向于遵循拉斯克所谓 

的球德的批I判观性4•:义，iflf不是黑格尔的流®说理杜4■:义(enianahonist rational- 
isin),参W. Schluchter 1989:第--卓第 3 节。

@ 参Jt Weber 1973:506; Weber 1549:16,，韦伯只是对第一部分重新进行/阐述. 

并在接下去的论证中用到Z它。在“道徳形而h学基础”中，与此对位的实践 

命令是：“彳Y事须依以下方式：对丁人性，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他人的人件，你始 

终都不能M是荀单地视其为手段Ufii应始终同时把它看成是E3的，”(Kant 
19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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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无关紧要。只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是以•-种效梁取 

向的方式，来指导肖已如何应对他人。只有当我认为他人具有其 

自身的0的，并u认识到他人明确具备理忭自决的能力，我才会切 

灾尊重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理性存在物的共同体性质，因此也就同 

样尊亟体现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共同体性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T 

我就不能再以效果取向的方式，来栺导自己如何应对他人。相反， 

我咭他人的关系应该呈现出道德~实践方面的意义。它会经由对 

于某种（伦理）价值的共同认识，成为我们之问的关系。

必须承认，韦伯的怀疑态度所针对的，怡恰是由添上的后半句 

话所产中的这种对于伦理事态的岢定说法。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 

么说。韦怕只限T对前半旬话的解释。以否定说法形式出现的阐 

述确立r什么是佗理事态永远不能5现的状况，这就让韦伯感到 

很满竟了。仅在这半句话里，在被认为缺乏实质内容的康德伦理 

学中，韦伯已经发现展现出三种对于价值理论来说十分重要的意 

涵：“（1）认识到存在肖上的、非伦理的领域；（2）把伦理领域与这些 

领域明确区分开来；最后还有（3）确定在什么意义匕，以非伦理价 

值为取向的活动町以被赋予程度不一的伦理地位

因此，韦伯首先做的便是桿卫康德的形式主义抡理学。他试 

图向人们展示出，对于《实践理性枇判》意义上的形式’伦理Ä 

理”的认识，必然会对价值理论以及伦理在其屮的位置产生影 

响。®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形式伦理也是•种原则伦理，也将诉求 

-种义务感。恰恰是康德伦理学“冷静的就事论事”,®恰恰是康

® Weber 1973；5Ü6; Weber J949： 17.

© 参l975:S04（Wefaf「］对9:15）的阐述，韦伯在那Hl引人7自已在这-点 

上与施莫勒的争论3 Weber 1973里从第505页中间到第508页开头的行文 

（Weher 19物里从笫16页开头到第18页结束），被插人了 1913年的文本奋: 

找看来，这是t伯著述中宥关价值理论最为東要的M释之

© 转引自 Weber ）973:506^ 似eher 1949； 16,

Bja I —
I C A R L 3V0 I.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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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从动机的角度据以作为伦理命令基础的那种费希特所谓的“冷 

静的认可”，凸显出伦刑命令独一尤二的尊产，凸显出这些命令相 

对于文化理念所展现出的原则的独特性。般而芑，与文化理念 

相联系的，不会仅仅是冷静的认可，仅仅是真实和确定的东西所H- 

冇的明证感，还会有（足以令人愉悦的）热情在韦伯看来，存在 

并且永远会存在“一种尤法弥合的K分……（在价值评判领域中， 

在以F两方面之间）（1）要求我们投人感情，要求我们有能力成力 

热情关注各种具体实践目标或文化形式和价懷的人的那些论断， 

（以及）（2） — 14.问题涉及到伦理规范的有敕性，便诉求我们的眨知 

的那些论断”。®诚然，在康徳那里，对丁道德法则的敬重也同样 

是这样一种感情，意志需要这种感情，以便顺利推行理性Ö决的应 

有推断。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符合观念的情感，是••种Ö■先起 

自给定义务的履行的感情。

当然，韦伯在此也避免采用康德対于“一种埋性概念所自我产 

生的……感情”的哲学建构，后若侬据的是纯粹理件与病态的感官 

享受之间、义务与性情倾向之间的二元论不过，韦伯依然采用 

了康德所强调的一点，即在规则和动机方面，伦理在价值的配合下 

的特有地位。韦伯也同样认为，形式伦理阐述了无条件的绝对命 

令，并a调动起“符合观念的”感情，即1j良知相维系的内在观念又 

怀而且，韦伯利康徳一样认为，存在外在于宗教的原则伦珂。

@ 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引用Z费希特对康德的这一解择。兽处Wckr 
1971:545ff.;也可参兄 Fichte 1962,4： 1673

© 写作时间同于沦客观性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在那觅韦伯讨论了评论勾宄践之 

IW的.丈系。参—W. Weljer 1973:155; Weber 1^49 ：58tJ

嗶 Kant I94«:e9,«A16~I7.

顿在康德看來，道德情感是•-种“独特的情感\不是源自病态的感廿7.受tiüi娃 

来自实践评性。对于法则的敬重“并非朝向道德的动机，而是道德本身.H是 

从1?体的角度L来说是作为…种动初/（Kani. 1976: 183, A134—135）：问题摄 

初所针对的，是在将自爱限制于其目身诉求范围之内方面，在摆脱杜情倾向.5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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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伦理越具形式性，就越不可能混同伦理命令与文化价值（宗教 

冇时候就是这样）。早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屮的‘客观性- 

文中，就已经包含了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阐述：

无论对伦理命令有效性的基础与本质怍何解驊，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个体文化价值中受到具体条件限定 

的行动的规范，就明确推定这些规范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是可 

取的。至于那些有关内容更具包容性的规范，情况就更是如 

此。只有那些正统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有着固定教条 

的教派，才能赋予文化价值的内容以絶对有效的伦理命令的地 

位。在这些教派之外，从原则上来讲，个人期望实现的文化理 

念和他理当履行的伧理约束，两者所享有的地位是不同的

如果你紧跟本文至此所给出的指点，就会觉得对丁康德的泛

面，这种符合观念的情感所具有的力黾源泉，即使当你像廉德那样承认，幸福 

.原则与道徳的区分并不意味宥“我们理当放奔对亍肀祸的诉求；这种X分所要 

求我扪的无论何时寿虑到义务，都别将幸福纳人考虑菹围"（Kant 1976:199, 
A166）, t述阿题也依然存在、在康徳那里，在他摧毁经验土义利教糸一形而上 

学的道德珂论的®础的努力中，这问题都居r梭心地位。然而，a康徳提出 

的佐代方案圯，旮-样他末能解决（这•点即便是紧随其应的那•-代思組家也 

•L!控注意到丫），就是德福"一致”问题，康德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丁_将批判道徳 

饵肀扩展至-冲道徳祌学.：■找们是通过自L的道德行动扔知存在评吨Ü山的， 

而在挥P.这种自41观时，还扩诏到包括理件的上帝观和只魂不死观、怙助辛善 

的概念，£］然的合法则性与ß由的仓法则性柑以合二归^在这方闹，康徳尹 

期的说法必须与其成熟时期的苕法区别看待。参觅Hernidi 1971 ：4SE.、在趿® 

成熟吋期的ff ffi-7HS（,苜先参看Kant 1982c在此，参见＜ Q的论判断力批判》（中 

译者按，此即《判断力批判》下卷），尤其是‘'附尕：R的论应用方法论说”和"U的 

论的，般解说第二部分:75—163h十4■:要是在道徳心理学和社会学的S 

函上展开说证的，所以其軒究旨接直接从遵从意志〈Ceborchfiiiwollen, will to obey ） 

转内f义务动机（motive for duly） ; 4；过，他（自然还知康穂）缺乏关十崑知构型 

的心评动力评论。他幹奄没杏釆用弗洛伊®在这一领域的芮献。

© 参见 Wel»T 1949:57；Weber 1973:154、



道德i义形式伦理，韦伯似乎井不抱有怀疑。尽管如此，韦伯还是 

认为这种伦理是-*种大师伦理，阐述的屉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 

因此，用我们的话来说，它必须襖归为-*种原则伦理。但即便如 

此，它也不同于宗教性原则伦理。这似乎得归之:F它的命令的根 

据。止统宗教的原则是“神启”的，而康德伦理学的原则则是由涌 

性确立的。而且，后若尽管是由理性所确立，怛也不是一种叫以通 

过理论角度演绎而出并就此确立根据的实质原则。相反，它是一 

种形式原则，你可以借助它，对那些被人们视为具有道德有效性ifu 
予以抱持的准则和规则，它们的理性品格和就此具备的总体介法 

则性加以审视。®意志所追寻的东曲，它的材料，始终是业‘2通过 

東些准则的瑕式被给定的，这些准则源自具体的生活世界，源白确 

定的社会文化情境。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将意志所欲求的对象视 

为道德的？唯一可能的肯定性答案便是：可以，只要这对象允许S 

身被纳人一种特定的形式。只有那些可以作为普遍(实践)法则ifif 

加以采纳的准则，才配成为道德法则D如果我所欲求的准则只是 

我依之行事，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那么它水远也不配被称作道德 

法则。它不配成为绝对命令，因为它井不能满足以下条件，即能够 

被“视为……刈于每一^r珂性存在物的意志都是有效的'，因此, 

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便作如下解读：“倘若你的意志的谁 

则始终可以同时作为-种普遍立法原则而成立，便可依之行

触在此，坫鲁看亨利希(Dirtsr Henrich)研究韦伯的论文。Q然神学中所孓用的理. 

论一演绎证明方法，其依据Ei s被破坏r,不过，这-*实井不息味苕你非得 

抛充道德法则和绝对命令的演绎不讨。活说[til來，就绝対命令的演纤而宫，它 

“依輓于道徳存在物有事文根据的自我确定，凼此，究其相本，它是以•…种白明 

激论为基础足参见Henri«Ji 1975:86,就这伦埋平自明说而7t，亨利希认 

为韦伯与康徳相当切近："因为韦伯的伦理学是与康德的伦理f联系在.起 

的，他们在这方曲都试图提供-种自明理沦。”参Ä Henrich 1952； J 16,

I® Kanl ]976:130，A35. -

冰
与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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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Z@这项基本原则(或基本法则，Grundgesetz)^^着所有理性 

存在物。囚而，即如韦乐默(Albrecht Welliner)所言，“檢验(一观准 

则)是否可以•般化(gKncialibility),也就嚴同时托检验(读准则)导 

求赞同的-般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纯粹的实践理性的 

棊本原则理解为一种普遍化原则。®从各种绝对命令中产生出那 

“唯-的绝对命令”，从各种伦坪原则中产生出一种次级原则或元 

原则(meta-principle)。所有的绝对道徳职责“都受制于”这项唯一 

的原则。用本文的话来说，这接原则被转换成一项反思性原则。®

所以说，康德的伦理学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原则伦理，而且是_ 

种及思性原则伦理。正因为这一点，康德的伦理学尽管融人了道 

德神学，但仍与宗教性原则(或信念)伦理保持着明确分野。不仅 

如此，在康德那甲.，对于启小的信仰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除此別 

无他路，因为“ 一种宗教，倘若毫不犹豫地与理性宣战，最终将不会 

胜出在康徳的著作里，信仰与理性之fyj的关系所呈现出的意 

义，与在宗教性规范伦理或原则伦理里发现的意义冇所不同。就 

后者而A，以下这句出Ü德尔图良并常为韦伯所引用的话堪称说 

到了点.子h : “唯其不可能，我j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3® Ü

诹 KxinL 1976，A54.:众所周知，对'f该.择本法则，冇在好儿祌阐述，在-定秤® 

彼此有所不间、

@ 参见Wdln«r 1586:30.书V默K分/阐种概化原W,仑们彼比作为.里础，但不能借 

助艽种附加前提，从前名推出后。这些原则是类似]'描述命題情况下的W纳法 

原Wj的概化原J3I],U这样•种次级概化拟则，+具备觇范判断的一般性，而足具打 

促成土沐间相互队识的普遍条件。康徳的iÜ徳原则冋要农在这两个意义上的 

概化、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以称其为“普遍化拟则'参见叫j:.书第30页：：

@ Schluchter 1981： 45,今天找若再作如此论证，会有所不冈。

触康徳：《单纯理性范喁内的宗教:Kba xviii fF
咿过段论述是否ft初出a德尔图良，如今ü不可考，，《论基督的肉身》(/＞，w 

Christi)第五部分的一段行文是目前所能找到的ß为切近的话，而节忙绔常概州 

的，是F面这种+太符合七惯、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也有疑问的衷述:倌仰不仅不可 

能，且仅国其不可能方在(credo non ißißd，äed ijiiia aiwnJinu est)。在德尔商良那屯T 

这诏针对的是斯多岛派和受桕拉围学说影响的苺胬教教义，卽针对哲学的《权...



句话与其说是指出了信仰的非理性，不如说更多地指出了在怎样 

的意义上，信仰的立足点超出或髙于理性(即指出了信仰的超理性 

特征〔Übervemünftigkeit〕)。@选里体现出这样一■种主张：就西方侍 

统而言，耶路撒冷理当先于雅典。而在康德那里，这种h位与K位 

的关系被摒弃，宗教被置于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

尽管康德以这种方式倒转了倍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尽管他 

抨击了宗教的哄骗、教权和谄媚，@ 他也未曾止视信仰与理件 

之间那不可弥合的对立。与韦伯相反，康德并不非得强使个人遵 

循一种正统宗教，以践行"理智的牺牲”(sacrifice of the inteUect),© 

在康德那里，个人实贴f:有可能具有一种开明的思考方式，在成为 

“教会的信徒”的同时，不受内在矛盾的折磨。然而，康德的伦理学 

尽管看到r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将自身维系于理性方面

© 这坫文徳尔班的解释，见Winddhand 1907:187。韦伯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c 

© 尤其卷址康德«单纯理忡范闱内的宗教》中“哲学的宗教宁说”(Der

chen Kjeligianalelirtj)屯四部分(Kant 1977) i,
⑩ Weber 1973:6] !;Wel^r ]958a: 154;有关解释参看本书第三章e卉:这一时期有 

哭宗教的文敝屮，“碑智的牺柱”的说法(以及sacriflciijiiL inlellectus或sacrifiziu 

JdTintelktto)庚见不鲜。我们既肖以在尼采(针对帕斯卡尔)那里，也可以fl-_ 

W奇尔或Gerharl Sf：iiu!ze-Gävernitz那里，找到如此例证■；这种说法所指向的信 

仰与理件之何的冲突，涉及到这样一种处境：为丫服从教会，必须放弃哪怕是 

肖已的坤.性信念、提出这样的说怯或许是(新教徒)对于梵一会改的某种反 

应，因此这.■•概念历來聚讼不巳。节伯之所以便用它，足为了概括宗教件价值 

领域弓科学或学问(Wkwnschafl.)价值领域之间，即与理性认知和经验认知的 

领域之间，不可弥合的对立。

巾译者注：41；.帝尔(Albrecht Benjamin Ritschl, 1822一1389)系德国基督教新 

教枰学家，期卞张应使德M神乍摆脱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争论，汄为別耶 

稣的神性问题进行时论，不是为了要对各种事实进行现智的陈述而使人领会， 

乃是为r使基督的启示价值向信仰他的tt团作出表达。梵一会议(第，次梵 

蒂冈会议)系1869— 187C年由教呈庇护儿世主持召开的世界性最髙教务会 

议。会上庇护九供突然提出教皇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fc谬误”的恺条，引 

起参加会议的七百多名主教的展惊和分裂a ß因酋法战争即将爆发，反对派 

人多离占，留下的F!百余名主教被迫表决通过此项偵条，不久意大利军队攻 

人罗马，教皇自称“梵蒂冈囚徒'貪布无限期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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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凡冇的潜力，但是从类型学角度来说，仑既不是一种宗教性的实 

质原则伦理，也不是种非宗教性的实质原则伦理。它是一种形 

式原则伦埋或反思件原则伦理，以我们的理性和自由为基础，对自 

由的自觉性与道德法则的命令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解释。如 

此-来，它便体现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性信念伦理的伦理类型 

与其他所行规范伦理或原则伦珂栩比，它为“伦理命令有效性的基 

础和本质”賦予r新的意义。形式原则、普遍化原则取代丫那些来 

自神启或由理性演绎而出的实质规范和原则Q这种取代同时还意 

味着道德领域的进，步分割。具休道德的领域依然根植在它的特 

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f根植在它特定的“生活世界”之屮，而今被抽 

象道德的领域加人进来，后者从反思性的角度摧毁了这种具体道 

徳的“文化主义虽说恰恰是在康德的伦理学那里，论证了抽象

&为了预防吋能产生的误解，我不打箅从历史的角度便用这种说法，也就是说， 

谏操并非义一个阐述这样一种伦理的学者。我也不想自称全面概括r康徳的 

伦理学，更宽泛地说，我也不会自称对康徳作出了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相 

反，我关注的焦点在十这样•种伦理类型学，时以作为韦伯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的基础;，

® 队#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便倒转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确立的次序.这 

里被称之为“貝体道德”的，在黑格尔那里或许就被称作“伦理生活' 从与此 

类似的角度上，哈u 斯看出了以下两方曲之间存在昔关联：一方面是向一种 

（认知主义的）竹遍生义道德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摆脱从文化角度rfiid想当然 

的东闻，摆脱迠徳问题『j价值评判问题、正义w题与昔的生a的问题之间各A 

的K分参见Habemiaa 1983 :117ff.ifij在韦伯的琿论中，与这一转变相对应 

的，则是伦现价值与义化价值之问日渐严格的分化，实破丄，这一分化是由朝 

向形式伦坤.的转变所强加的n

我们可以把“良体道德"理解为奥格尔的A然“伦砰生ffi”，这是他的《法哲 

孕原理》-节“伦押生活"篇的出发点-挞哲如此，这与韦伯的下列命题也有所 

抵触：韦怕认为，宗教件信念伦理至少将导致与家庭、亲W、邻居之闻的瓯初闭 

结相决裂。宗教性洁念伦讳（实质上＞已经是-种普遍义的伦琿T,它已泞 

超越r内群体道德与外群体道樨之间的-元对立。然而』与认知.1:义恰念伦 

Ä的形式宵•遍主义相比较.宗教性信念伦坪依然与“生活扯界保持羞联系，用 

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依然不能说捋以彻底摆脱了 Ä体情境和动机、因此T即 

使那#各Ö亨有专业化迅言和牛活形式的专家所具有的明确分化的各种.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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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须以H-体道德为前提，晋遍化原则须以“生活世界”为前提，但 

以P.結论依然成立，囚为有待我们审视的是这些准则作为劣践法 

则的适用性，而只冇抽象道德的领域才能充当那些准则的来

源C®
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通过这一力式，其体说明了那种认知主 

义伦砰：“在某种意义上，坚持认为有能力确证实践问题的真理 

（Wabrheilsfähigkcit） □ ”31<1而康德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完成达项阐小 ， 

并不是将实践法则置十理论法则之下，也不是栴自由法则置J Ö 
然法则之下，而是把埋论理性和实践押性的运用都和理性的统- 

联系在一起。这种统一性同时也菇分享目的王国的所有评性存住 

物的共同体。康徳把这一王国界定为“理性存在物在共同客观法 

则之下的整体联合”。®—旦我根据普遍化原则确定自己的准则， 

旦我根据由此导致的强制性实践冲动或道德义务，出于对内在 

于我的给定法则的尊雷而行事，我就是在以这个王国的成员的身 

分行事，并就此证明fl己尤愧于这种成员资格。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便可以确证自己是否保持着与所有其他成兄之间的团结关系。 

只有那些只遵从自我给定并同时是一般性的法则的人们，这种配 

亨地位（worthiness）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在康徳看来，这是一种 

内在的价值，与我们赋予熟练技能和帘慎的外奋价值或报酬有着

化，巳经相当熟悉了宗教性信念伦理，但它们W然未能慷应对抽象道德与4i体 

道德（或黑格尔那里的“沦评生活"）之间的调和问题那样來血对宗教性倍念伦 

理的阿题（许多文化都体现出的日常语言和神圣语fl之冋的分化特抓，己经在 

这方而有所体现）。

城韦如默恰如其分地指出：绝对命令永远不能“在规范‘Ä空’中发挥作用”奉 

见WcUiurt 1986:39c在Küdigpr Bubner那IE ,伸也可以发现他分析j"准则也牛 

活肚界屮的根植性，分析了 "行动一准则一规的概念次序，令人觔感启发 

妾见Duhucr ]935T ■其是笫二卓；以及他此前的苫作，Buhner 1982（初版于 

1976） r：

@ HkJjttrmaa 1983:53，

® Kant 194Sil01,BA75.

与
it
任



I 300

原则k_的不同。要想获得这种配亨地位，这种德性，就只能通过道 

德上属丁善的信念，而不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力和实用能力。出 

自这样-种信念的行动始终会进符合德性的，“哪怕它们并不力效 

果所惠顾”它们高r任何“报酬\只有信念能够最终确保以下 

说法：“实践理性（意志）也许并不仅仅是掌管着一种外在于己的关 

怀，而只不过是表现出自身作为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所具有的自主 

权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康德的伦理学理解为一种形 

式倍念伦理，以它为依据，可以无所旁顾地实现意志的理性ö决， 

严格地履行道德行动，并且无一例外地恪守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 

无须考虑行动处境的具体环境（或者，用韦伯的话來说，不偏不倚 

C sine iTa et studio, impartially〕）。®必须澡认，送种概括恰当与否，恰 

恰是围绕康徳的伦理学所发生的争论的一个焦点。而我支持的是 

那些倾向7把这一理解看成一种曲解的观点„首先，康德所指的 

肯定不是意忐的理性自决中视角变换的必要性问题。在《判断力 

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康德是这样描述一种开明的思考方式的： 

“（1）0己独立思考；（2）从所省他人的立场出发来思考；（3）在思考

㉚ Kam 1948： 102, BA78.
@ Kain ]94S：109,HA89.
@ 韦尔默既讨论到以下事实，即'‘与康德所乐意承认的相比'判断力在道德规范 

的运用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为相本，同时也陕到了…具休化’或应用过程的间 

题框架”。参见Wellmer 1986:28,30,我们在上文业看到，在韦伯看來，随肴 

规范伦理转向原则伦理，实践判断力也变得更加重K。应用问题涉及到规范 

与打功处蟯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在4；伯眼甲.，（如前所示）还存在下凼这些 

范围更为宽泛的问韪：（]）设定问题，即如何从价值准则屮推断出假定来；以及 

（2）双重“弥合问题'包括＜2a＞对于行动手段的约束（Mittelßeb皿denheit）,卽合 

乎抡理的目标在多大程度卜能够证明道德败坏的T•段的正当牲，和（2b）不同 

规范之间的冲突，其中乂可分为（2b/l）不问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和（21＞/2）伦 

理規范与非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严格來说.炙践评性也解決这些问题时的 

作用，+冋于它在解決应用问题吋的作用。除丁这后一个问题，+尔默还探讨 

了+同规范的伦理内部的冲突（2b/7）。

第一辑
IGAOUSVqI. 1



! 301

吋始终和自cL保持-致”@(或者说始终如一地进行思考h尽管 

如此，这种阐述更多地是容纳而非排斥了11理想角色承担”和“普遍 

话沿'从而可以在参照米德的同时，容纳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开放 

对话而且，熟谙伦理学传统的康德非常清楚/面对“人类的普遍 

缺陪”(average defects of humans)，道德渎■则的采用会牵涉到哪些问 

题，你只需读-读《道德形而上学》和《实用人类学》，就会确怊 

这一点。在将某一准则转换为实践法则的时候，必须完合放弃对 

于可能的效果的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事实并不意味着，我 

们就非得在不考虑得失的情况下，通过排除所有的熟练技能和审 

慎来执行这一准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这种多少有些 

“歪曲”的概括，来证明进行类型学划分的正当性。在康德那里，我 

们遇到f-•种新型伦理种反思性原则伦理。而对于这种伦理， 

韦伯自己显然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信念伦押，与自已在对世界 

诸宗教经济伦理的比较性研究中所探讨的各种信念伦理都有所+

在韦伯那里，至少有一段话表明，他确实从一种类型学的角度 

比发，将康德的信念伦理与宗教性信念伦理相对而论。在比较性 

论文“中间考察”里，E分的是宗教性的博爱伦理与先验严格主义

吻 Kam 1982: B15S—160, AI56^158.
@ 参看 Habermas 1983:75,有关 C.赫怕特•米德 t 见 Mead 1962( 1934)-.379£f.，允其 

是以下阐述〈笫379页h“人是社会存在物，所以是理性存在物。被康德所如 

此强洲的我们的判断力的普遄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采纳了整个共同体 

的态度，采纳了所有理性存在物的态度。我们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所体现出的， 

決定r我们是什么■/

必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在谈到费希特以及后者对康德有关人的固有的恶 

(railically evil in man)的命题的解释时，援用了这一阐述。参Weber 1971: 
540;Weber 195&a:121;以及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0^ 第

三部分第16节，附论(Fichte 1962)。关于韦伯对康徳的现实屯义人坨的评价， 

也可参见韦伯致雅费的信(Marianne Weber J926:378—384)。

© 康徳屡次指出放弃什么卉西与摆脱什么东西之间的区别,，擅脱幸福并不葸味

着放弃宇福，对于效果也是如此，：比如可以拳见Kani 19S3: A20S—2l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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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而后者无疑指康德=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看法，不仅仅在于 

其所引的具体论述，而目_还在于作出这一论述的上下文背景。©韦 

伯并末将自己的看法限于这两种伦理类型，而足进而论及艺木。 

他至少是隐含地分析了闱绕相对于内容的形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 

的一些问题，产生出某种具有=个曲向的张力关系。.如果我们进 

一步追随他的推理路线，井融合康德的某些观念，就可以拓展我们 

对形式信念伦理的理解，尤其是对下与这种抡理相维系的各种动 

机的理解。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韦伯的观点。他指出，随着艺术日益成为 

一个自主的价值领域，审美形式本身也逐渐得到强调。艺术的创 

造者和解释者都把兴趣放企了形式而非肉容上t书伯进一步指 

出，艺术中对于美的形式的这种追求，很容易激起対子宗教性博爱 

伦理的怀疑，因为后者“只关注与救赎有关的事情和行动的意义， 

而不是它们的形式尤其是以神秘上义的面目出现的宗教件博 

爱伦理，几乎就与形式本身宂个对立。这种伦理与形式之间之所 

以确实存在实质对立，不仅仅是因为前者与艺术的关系，而11还出 

于它与先验严格主义伧理的关系，因为严格上义伦理在道德领域 

屮与自主的艺术在其领域中的情形相仿，都是闪容从属于形式。 

还叫以补充及：t验严格主义伦珂本舟1 j自主的之术之间存在 

.着张力。美与善，形式的审美界定与道德界定，客观的鉴赏与对法 

则的崇敬，审芙反思的判断力与道德确定的判断力，対t这些方由 

之间的差异，自丰的艺术往往会有所忽视，从而侵越了它们彼此的 

界限。而对界限的侵越又会导致伦理问题的审芙化。书伯强倜指 

出，在一个理智主义的时代里，在一个带有主观需要和褊狭之见的

® 参见 Weber 192］，I: 554; Weber 1958a: 341。原话中的“对 7■-宗教伦砰”在 

1920年版中被扩诚为“对十宗教性的博爱伦理，正如对于先验严格ä•:义伦 

理……"＜：

场 Wefer 1921J：555; Vteber 1958a： 341.

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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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代里，特别容秘出现这种将伦理问题审美化的倾阳。@只要确 

实发生r这样的侵越，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就会丧失。这样一来 

就普遍出现了“将道德意向的判断转变成为关丁味的判断（“缺 

乏品味”跋代了“值得谴责”）。由于关于品味的判断是无法诉求 

的，就此排除了讨论的可能性”

有关伦理与审美、道德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韦伯的这些观点屮 

冇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在此作一评述。首先t关于品味的判断不能 

像道徳判断那样，将诉求提到普遍有效性的髙度，因此，我们不能 

在同样的意义上将这两种判断力交付讨论。韦伯在此重申了此前 

有关实践问题的真理相关性的看法。其次，在艺木或宗教性博爱 

伦理面前，先验严格主义伦理很难捍ö身固有的、自主的价值。 

之所以很难，似乎正是因为先验严格主义伧理像审美-样，也必须 

诉诸形式而非内容。而由于它是-种伦理，所以又小能完全将0 
己交付纯粹客观的鉴赏过程来裁定。同时，由于它是一种形式伦 

理，也不能像宗教性博爱伦理那样，转向挚爱与友情。

如何将形式伦理与粹种兴趣联系起来，这实何k是康德的问 

题之因为人性井不会完全出于ä愿地符合善/而只是借助亍 

理性对感官享受的支配”因此，与美的审美形式相反，伦理形 

式需要带有兴趣的鉴赏。不过，与博爱伦理相反，这种带存兴趣的 

鉴赏必须限制在、种“纯粹的、尤条件的理智的鉴赏”中气诚然，

© 这令人想起齐芙尔，）5者芭指出过这…点，井且，至少在--定程坡上，样以 

某种审美的方式对这种倾句作出füil应。

@ Webfir 1921,1:555; Weher I958a:342o即便就像在敢德这样的人那甩，与牛命的 

帘美化将我似引向一种审类的人文主义的时候，韦伯对此也是深表怀疑，这 

对他的人格〔peisanaläy或jferactial charurter ）概念很审要r他不仅拘绝/浪浸 

土义，fMK拒绝r任何'希望将S己的‘生命’塑造为--件艺术品”的努力：.七 

伯认为歌樨就属丁ß者。参见Weber 1973:591; 1958a： 137,有关浪漫

义人格观 T 参见 Weber 1973:132; Weber 1975； 192,

® KewI 19S2:B12ü,A119.
@ Katit t9S2；BI2O,A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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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则唤起了崇敬之情，但用帕森斯的话来说，这种感情是 

“情感中立的”，所以，在心理学意义上，它只是一种微弱的动机 

冲动。这种感情指向纯粋认知性的动机，指向--种存在于理性自 

身的关怀。因此，理性正是借助这种微弱的动机成为实践性的。 

当然，各种感动之情，各种愉悦和不悦的感情，确实都能够将肖 

身附着在道德法则上。康德将道德热情界定为带有感动之情的善 

的观念然而，尽管感动之情町以拓展实施道德法则的动机基 

础，何是它们也会阻碍自由的反思和“冷静的认可' 因此，对于 

生活中从伧理角度来说符合理性、符合形式道德原则的行为而 

言，这些感动之情往往是弊大于利，不足以成为值得仰赖的支 

持。

实际上，康德清除了所有发自道德感情的东两，涂尔干在对康 

德的批评中，将这些东西称之为从道德角度来说值得追求的欲求 

对象唯一被康德承认的“道德欲求对象’’就是法则本身，而唯- 

符合法则的动机就是对于该法则的纯粹崇敬。与此相反，宗教性

@ Kant 1982: B121,A120o 康德区分丫感动之情（》EfeeLs）与激惜（pussiocis） :1 &说 

感动之悄是比较t目的，但是，与激情相反，它们指的R是感情（feding）、所 

以，和激悄不同，感动之情丼+会使我们丧失参照原则分辨慎重（discretion） J-j 

任性（Willkür, aifiitnuinejs） fHl 可1 能。

@ 有关这一点请参见1967,尤其是第94页及以下:.虽然如此.涂尔干 

确实也在以t这一点上迫随r康裨的做法，作出r同样的区分：对于道德的欲 

求对象和非道德的欲求对象，我们有着两种不闻的追求方式，道徳的欲求.对 

象所享有的ffi得被追求的性质，也就是自在特有的值得裱追求的性质■:,涂尔 

干解样这种道徳感犄的起娓方式（比如类似于米德的解释方式）显然不同千哚 

解：问题的症结在于某个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群体，而不姮“永恒的"理件g的工 

困，不是外在十时间的理性s顺便说一句，米徳批评康德（从心理学和社会宁 

的角度）对人类欲3的理解只是虚勒其表C■在米徳看来，康徳（和功利卞义者

-祥）认为这些欲望是指向人自身的快乐从而指向一神主观的条件，而小是指 

甸某一客观对象从而指向一种客观条件。对T米德乘说，不管怎样，R杳从我 

们的欲望的客观对象取叫出发，才能允分地埋解幸福。在考虑道德的时候，动 

机和对象相辅相成:：对象越是完满：动机也就越是髙尚，参见Mcad]962: 

384—385。

I c a n u s v o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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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伦理认可其他动机的源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极其普 

遍意义上的宗教性信念佗理，也要求財于神法(divine laws)的崇 

敬。但是这种崇敬并不完全维系在法则本身上，述需要与和遵行 

这些法则相关的诸般承诺相维系，也就是说，还得联系到事关救赎 

的诸般善。不管怎么说，用类型学的话来讲，这也意抹着不应仅仅 

从康德的模型出发，来!H纳出于义务感而履行的行动。无论宗教 

性信念伦理是趋向于义务伦理还是挚爱伦理，都会通过本身就值 

得追求的救赎的善,促发对T法则的崇敬。无论如何，这-•点还进 

而意味着，宗教性信念伦理不会满足于认知性或纯粹理性的动机。 

冉次借用帕森斯的术语,尽管道德感情与认知取向有所关联，但它 

们还与“欲力投人对象”有关。®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有可能从类型学角度出发，至少在规 

则与动机的方函，区分原则伦理与反思性原则伦理。我们可以作出 

以下对照：一方函是实质的,教条性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形式 

的、段思性的道德原则，即普遍化原则(IJniveisJilisieruTigs-grLindsatz)() 
对于出自义务感而馗行的行动，也可以作出如下对照：一方面，是疴

■® 韦伯认为，在接好教传统中，这两种e势的不同变体都存在。就此而对f: 
帝与人之间又系的(神学)解释是这栌分化的最重要的原闪之人在此可以 

被视为上帝的孩子或仆人，并就此纳人挚爱或义务的关系。在禁欲衣义的新 

教nu其逻辑结论中出现f笫二种变体，至少就智识的角度来说是这样。这种 

变化足如此地彻极，甚至迕对T-冋报的期待都被勾除了(体迸在命定论- 

而对十冋报的朗待本姑所有规范伦理和原则伦理的丼有之义，只足多少冇呰 

升华罢c,禁欲卞义新教和康辋佗理学之间之所以w相内在的选押性亲和， 

这种勾除就足最畢要的原因之一，而康德伦钾学乂就此w得更有人悄味些。 

当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确指出，为什么一神在智识上 

能够充分丈现其终极后果的职责伦理，却不能经常亦现灾性中实现这-点、 

这足丙为，这样的义务伦囲会在V•个特定的关々上，1 j人内在的观念利益发± 

冲突。花此，参看我也本书笫三章和Schluchter 19S9第四 ＜里的解秤、

® 为广吏精确地挖掘与康德的不冋，还必须进一步发展有关至善的砰论.：我在 

此对这点略而不谈.因为从我的类型学旨趣来说，这不会产生任何新盘、

中译者注：欲力投入对象(calhated object) f心理学术语，指精神枭中发泄 

的对象.参照“cathexis”，即欲力投人，精神集中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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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归之丁由义务的履行所承诺的（救嗦）善的行动；另一方面，则是 

应该旧之丁对形式道德原则的（纯粋）崇敬的行动。诚然，即便是康 

德也承认善的意志是一种善，这就是他的至善概念。然而，这并不像 

在宗教性倌念伦理的情形中那样，会被理解力动机的基础

现在问题出来r:上述区分是否能进-步椎广至伦理类型学 

的第1个方面，即约制方面？如果可以，又如何区分？与规则和动 

机相反，迄今为止，我对约制方面的探讨述是相当粗略的。所以， 

我们理当做些基本的概念考察。首先，约制概念属于一个更为宽 

泛的背景，即对干行动的控制。我们可以根裾实施约制的人，分为 

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而且，坯可以根据约制是酬赏性的坯足惩 

罚性的，分为正面约刺和负面约制。特别是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甩，就与某些宗教行动类荆相联系的奖赏而亩，正面约制发挥着决 

定性的作用。即如帕森斯首先指出的那样，控制的中介作用町以 

通过以下两种渠道传递约制：它可以通过约制尝试去影响行动者 

所处的情境，或是影响行动者的意图。帕森斯通过将这两种控制 

类摺与控制渠道联系在一起，划分出四类控制，可以确定控制的中 

介作用与行动若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分别称之为“诱导”（induce 

ment,正面作用于情境）、“阻止”Uetenwce，负面作用于情境）/激 

爱康诺”（activation of commitments，组面作用于意择1）和“幼服”（per-

面作用T意图）。他就这些类沏作出了如下阐述：

（1）所谓诱导，即自我（ego）尝试建议他我（alter ego）,如果他我

听从自我的建议，即可向他我提供情境方面的便利，期望以此

@严格來说，理性的自由观念（理论上既尤法证明，也.无法驳斥）足以满足埭德分 

析的京旨。我们作为道璁行动#，都十分熟悉这个观念所对应的容观现实， 

作康德看来，以念伦理为棊础，为f达到某种救赎的菩而实施的行动.只妃 

为?足于义务曲得以推行的行动，而不足出丁义务感血履行的行动。因此，什 

这-•点上，我并来迫随课徳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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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我那里莸得于己有利的决定。（2＞所谓阻止，即自我围绕

以下方式所作出的相应尝试，就是说如果他我不遵从，将会面

临遭.受■情境方面的不利的偶変性（contingent）威胁，从而引度他

我的承诺，获得他我的遵从。（3）所谓激发承诺，即自我尝试向

他我展示，为卄么站在他我自身的立场上来看,他我如果拒绝

像自我所期望的那样行动，对他我来妒就是“错误的”，以此获

得他我的遵从。最后一点，（4）所谓劝服，即自我尝试向他我.展

示，为什么站在他我的立场上果看，不考虑情境方面的不利，像

自我所期望的那样行动“是件好事”，以此获得他我的遵从@

在此，我将借用这些冈分并有所调整，以期阐明约制的各方曲 

特征。所作的调整包括将控制的四种类型结合内在控制与外在控 

制来运用。声正如上文的分析所蕴示的那样，在从规范抡理向原 

则论坤_的转变过程屮，随之发生变化的，恰恰是这两种控制中介作 

用的件质及其相互关系。第一种控制类型，即诱导（正面作用于情 

境），包括两种情形：存:外在控制屮，是提供各种齐样的物质刺激； 

而在肉在控制中，则是指肖我训导（self-discipline），并将伴之以个 

人（M身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扩展。第二秤控制类型，即阻止（负 

面怍用于情境）t在外在控制情形下意味着物质损害的威胁，其最 

严重的形式意味着（斗:理上）被驱除出社会组织；而在内在控制情 

形下则意味着自我训导，并伴之以“对本能的抑制（inhibition ） ”M 

最严重的形式则是压抑（repression）。韦伯从为达致救赎而采取

■@ Paj^cns 1967:362 —363.
@用帕森斯理论的话來说，这样的运用方式将意眛着发展各种控制类®和将这牲 

拎制类型1J人格系统勾连的媒介。似帕森斯从朱成功地做到这■-点：他扛提 

出r社会系统的媒介之后，酋先转向的是一般行动系统。然而f一种充分挖掘 

的媒介理论应该包含一般行动系统的所有子系统的媒介。有关这一点.拳记下 

列文献对媒介问题的探讨:Uaiim 1976,尤其是第44S貞以下1984： 160JT..
信
念5

衆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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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有禁欲和神秘色彩的不同技术的角度人手，来考察在自我训 

导过程中以负面或iE面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各种生理技术和心智技 

术„缤三种控制类型，即激发承诺（负面作用亍意图），在外在控制 

情形下，是通过社会的不赞成体现的，其最严重的形式是社会放逐 

（social ostracism）;而在内在情瑕下，则是通过自專的丧史和羞耻感 

与罪疚感体现出来的。最后，第四种控制类型，即劝服（正面作用 

于意图），在外在椋制情形下体现为授予声望或认在内在控制 

情形下体现为自尊（参看表2）。

表2对于行动的各种控制类型

\\ 拉制中介 
\\与约制 

控制渠道 \\

外在控制 内在控制

负丽控制 正面控制 负而控制 止而控制

情境方丽

物质损官 

的威胁
提供物质 

酬赏

作为对欲望 

的抑制和压制 

的自我训迂

作为向 
我实现的 

自我训导

意图方面
社会不赞 

成与社会放 

逐

社会尊重 

赋予社会声 
望

调动罪疚感 
与羞耻感

自尊

根据我的解释，从规范伦理向原则抡理的转向是与内在控制 

的重要性H渐增袄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意味着内在控制的增 

长足以外在控制的相对减弱为代价的。我马上就会指岀，用韦伯 

对禁欲主义新教的分析的话来讲，事实恰恰相反。这里的争论焦 

点在于：倘若央去各种愈益普遍深人的内在控制形式，控制过程将 

不冉发挥作用。救赎宗教的历史，尤其是亚洲救赎宗教的历史，足 

以很好地证文这一点较之规范伦理，所有的原则伦理都更多

@ 比如可以参见我将节伯的ü中问考察”进步系统化的努力，见Ä^hluchter 

19沾,笫四牵第1节。有关日益增强的情感控制的长期过稈，以及它们的杜会 

生成条件，首先请参见Elias 1969，特别是第一卷，尽管它的出发点足纯粹的欧 

洲屮心观。这苎内在控制过程的起始点相对较早，在+世纪教会的忏悔制茁 

背景中即叫发现Halm 1982已经展示f这一点，也可奉看Hahn 1988;

Bj»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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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内在指向的行动。这样，这些原则伦理便标志着良知的类 

型由他律转向自律，人格屮他人指向转为内在指向。+过，这种自 

律的良知依然根植十具体的道德形式之中，对于这一点，韦伯在谈 

到禁欲右义新教时曾经有所述及。在此，内在强迪力的指向是时 

刻保持警惕的自我控制，有条不紊、合乎理性的行为自律，这样的 

强迫力通过形形色色的教会组织，与不断增强的外在控制联系在

-起。内在控制并未取代外在控制；相反，两种控制都趋十增强， 

其程度超出了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教义规定。在韦伯所描绘的禁欲 

主义新教世界中，个人从未在无须教派式的教会或真正的教派的 

惩戒的前提下，主宰自己身上那被康德称之为从恶的趋向。@倍 

徒必须将自身提升到这样一个位置，在那样的卨度上，他＞4以通过 

自身的冲动，首先是通过情境力面的自我控制，并且在与其共处于 

一个宗教团体的伙伴的支持和控制下，至少可以切近原则伦理的 

要求。

在这一点上，韦伯与康德之间一点意味深长的荖异开始显露 

出来。在康德的学说中，绝容不得这种外在惩罚、这种惩戒的任何 

运用。与虔信的禁欲主义新教徒相反，理性的人，善的理念的遵循 

者，不会受制于任何外在的约束。诚然，康德也以一种类似于他的 

法学学说的方式，构建了这样一种原则，仅仅从德性法则的角度将 

人类联合在一起。从肖然状态转向法律一公抝状态(转向一种政 

治状态)t这是一项抡理律令(commandmeilt);同样，从伦理的自然

@在此，比如可以参看Weber 1972:726。康徳诵明的只是人性从恶的S向，井不 

是说人性的自然构成就是恶的。这变他从一开始就无须考虑以下这个问题， 

它始终困扰昔所有宗教性信念伦理，至少在基督教传统下是如此。这个问题 

就是：人，凭借其自身的力锖，究竟如何才能够不断地趋向薛？对康梅來说，恶 

的品f上是通过肉己招玫.的动机等级序列上的倒置来体现自身的：自恋自爱被 

置十道德法则之前。但无论何时，借助思考方式的革命，这种错误的优先化 

(priorihzaßon)都是可以矫正的，即便说在这种新的优先序列成为常规之前，也 

许会花去很长的时间。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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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走出，从个人“不断遭到恶的侵袭”的暴露状态中走出，@和 

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一起，合手创建“-个伦理共同体”，一个“以德 

性法则为依据的普遍共和政体'以公有原则下对至善的促进为己 

任，这也是一项伧理律令。®不管怎么说，与禁欲主义新教有关教 

会和教派的观念不同，康德并未将外在控制的观念与自己的伦理 

共同体（它融合的是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某，•单个国家的那些国 

民）联系迕一起。茌康德的伦理学屮，不仅是内在控制优先于外在 

控制，而即使是在与内在控制有关的那些约制中，也是那些与 

行动意图有关的约制优先T与行动情境右关的约制。®

至此，我们已经叮以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同时根据以下三个方 

迎，从原则伦埋中再区分出反思性原则伦珥：反思性原则伦理在奠 

定道德规则的基础的时候，借助的是一种形式原则（普遍化原则）， 

而+是实质原则；它的动机促发借助的是道德规则本身值得追求 

的性质，而不是道德的善；它完全依赖内在的、与意图相关的约制， 

而不是各种约制的綜合使用。不管怎么说，从类型学的方面来讲， 

这种反思性原则伦理是一种信念伦理，至少在康德这里是这样。 

然而，它与我们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中发现的那种宗教性信念伦 

理之间，还是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之间之所以伴在决定性的差异， 

其原因并不像人们也许会认为的那样，在于反思性原则伦理的“非 

宗教”性，而是在丁它的形式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宗教性原则 

伦理或非宗教原则伦理相反，反思性原则伦理是一种形忒信念伦 

理宗教的与非宗教的之间的区分完全取决T道徳规则是如何 

“产屯的”：是借助启示，借助理性演绎，或若，不容忽视的是，是否 

借助某人自己的决定，自已的选择。因此，康德的伦理学体现的是

咏 Kant 196O；B13+,A126.
迸参见 Kant 1960; B133—140, A125—132,
® a然，在这方而，必须史细致地考察康徳的“性格学'考察他如何考虑-■•种u 

备评解和感知能力（sensilwl）的性格的发展。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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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信念伦理的理念型，一种反思性原则伦理的理念型，借用 

哈贝3斯的诂来说，是属于汄知主义伦理变体的理念型。

这样，两重类型学就扩展成了二重类型学。这种扩展将我们 

引向了对韦伯的信念抡理观作进一步的细化。在我看米，要対韦 

伯的历史研究作出恰当的分类，要对他的价值理论作出充分的评 

价，这样的细化是必不可少的。但你只需浏览一下二手文献，便足 

以发现这一点并不是总能被人认识到的。这-重要区分之所以- 

般为人所忽视，或许与以下事实有关，即在他的宗教社会学里，韦 

伯上要关注的是实质倍念伦理对行为带来的效应。即使在某些研 

究里，比如在关于法的社会学研究里，虽然韦伯以发展的视角，向 

我f门明确展示了在自然法的概念构想中，实质原则与形式原则之 

间的相互作用，但他的茧点也还是放在实质性的自然法构架上，从 

肘将其与现代实证法的各种形式特征相对照。®不过，韦伯关于 

法的社会学研究还是明确告诉我们，要对韦伯的历史社会孚考察 

作出任何完整重构，作出上述迗分是多么的重耍。这一点也同样 

适用于他的价值理论，也就是说，适用丁他的理论的价值论-面。 

从宗教性信念伦押到现代道德无涉，或者从实质自然法到现代实 

证法，在这样的过渡中，韦伯的论述经常肩现出“跳跃”性，但我们 

也应该注意其间通常较为隐蔽的关联。韦伯的理论中有-些要

© 罄见货eher 1978h: 865—SSO; Weher 1972:496—503。/I 韦伯关 j'法的社会学研 

宂中，存两项讨论探讨7形式一内存问题：•屋抻圣（ft然）法的实质原则及Ä 
与形式t义的关系；：_.逛世俗（自然）法的实质原则及其与形式七义的关系:. 

在第-项讨论屯：探讨了诸多宗教性原则伦理。其中的对比蚯示，基捋教所代 

表的，正是神圣法的形式特征得到最充分发展的那共事例中的、种变体。据 

韦伯的评价，这一点使基昝教在各主要文化中的神予法丰例屮辛:少获得r ■ 
种“相对特殊酌地位”〔Weber 1978b；S28; Wfhcr 1972: 480）。然而，基督教也依 

然+过足原则伦埋框架中的一个变沣而己。它并+ 志宥转向反忠性原则.. 

在第二项讨论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作为讨论焦点的恰恰是这一转叫。就 

发展的、历史的角度而言，转14蕴含于肜式的、理性的、Ö然的法律屮的反思件 

法律原则，这是法汴的全面实证化过稈的条件之-。
'-Ü

Tj
g

任



j 312

素，必须将其理论的某一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相对，让它们互相辩 

驭，我们才能理解。而这里所说的关联就属于这样的要素

然而，在我看来，只有针对这神细化的背景，才能以一种整体 

上令人满意的方式，界说韦伯的责任伧理概念。通常的做法井不 

充分，因为它们仅仅将责任伦理与宗教性信念伦鉀相对照，或者更 

宽泛地说，将责任伦理与以通过启示或演绎而得出的原则为基础 

的实质信念伦理相对照。它述因为诸多原因与形式信念伦理不相 

符合。如果将责任怆理作为理念型，并LL从规则与动机的角度来 

评价它，就会极其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即使在韦怕那里，有关这方 

而的论述只是寥寥数笔，但就我论述的角度而言，坯是可以把责任 

伦理看作-种反思性原则伦理，就像康德的形式信念伦理一样。 

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韦伯的责任抡理对形式原则作出T决定性的 

调整。与此同时，它对于动机，对于道德情感的解释也有所不同Q 

最后，它冉次开启了被康德关闭的几条约制渠道。出于这些原因， 

责任伦理不仅仅通过共同对立于实质佶念伦理〈原则与反思性原 

则的区分）而与形式信念伦理相关联，而且还休现出取代后者的可 

能性。

反思性原则伦理:形式责任伦理

让我们通过比较的形式，探讨一下康德式的形式信念伦理与 

韦伯所描述的责任伦理，以便找出足以支持上述命题的论据。既 

然韦伯似乎是把后一种类型的伦理看作自己可行的怆理立场，因

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前提预设，就是研究者须持有整体性的关讦旨趣，无论出 

十什么原因，也别把韦伯归人19世纪或者旧日欧洲中去,；可是就有许多人， 

诸如亨尼斯和卢曼之流，布其他方面殊异其趣，却似乎在这样的努力上迖成丁 

共识=

iCAhusvü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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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他们的表述作出比较，会使我们至少得以间接地推断出十、伯 

对康德的批判性立场。我将爵先深人探讨实质信念怆理与形式估 

念伦理之间的差别，以此作为这项比蛟性考察的出发点。鉴十责 

任伦理像形式信念伦理-•样，都是以某种反思性原则作为基础的， 

所以说，这些監别最初也迠用十实质倌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 

父系。从这个角度.來说，我们-开始足把韦伯的责任伦理作为形 

式伦理来探讨的，而这便产生了- •个问题：如何能够证明这种做法 

的止当性？

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小阐明这31所使用的形 

式件(formality)概念。为此，我打算追循上文对韦伯著作的梳理所 

产生的两项核心主题：一是责任伦理牵涉到某种信念；二是遵循忐 

任伧理行事的人同样不得不对自己打•动的可预见后果柯所考虑:: 

对这两项主题的综☆考虑似乎意味着，-•项行动，若是期單在责任 

伦理的角度上获得道德的地位，就必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旮先. 

该行动必须产屯于道徳倌念；其次，它必须反映出这样-种事实： 

白身深陷P伦诽t属于作闻性的世界的泥沼之屮，从而对善可以 

导致恶这一洞见深.在赞同。@换句话说，这种行动不仅必须从道 

德信念的角度证明Ü身的正当性，而且坯得从对4预见沿果的估 

价方面证明n身的正当性。在确定某人的意忐时，你不能像慮徳 

那样，抽离出所有的后果，而是必须结合它们米考虑，

© 冇关这点，诸参科 Wdm j97l :54l—542; Weh^r 195Ha: 122=在后■处义伞 

2fl.,韦伯批评丁他的向事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佗理教化”运动在徳|另的 

共时创迚者之一,指右后盘的实际立场恰恰违钉/他自L：书中的+:张(韦伯指 

的大概的《政治沦理与政治教育》〔Ethik imtl PolitiirfD'
实际上，怖1以也书屮读到这样的话：“你必须許先 

汄'只到这样■个坫本真理：垚永远+会记恶的结米，而恶也永适不佥来肉r
Kleister 1<J1S：2O2)Foerst« Ü來对这批淖作出了反驳，认为乇fä的观点 

依崔的是从£了论屮听来的女关自己的片#)1语，脱离厂他写作的i: K文

珣书伯明确强调，这屮的关键是道德行功的lb:当化：参见Weber 1973:505; Weber 

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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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把第一项条件叫做“偯念价值”，第二项条件叫做“效果价 

值”，道德行动必须与这两种价值都有所维系，本章开篇的引语即 

已明确揭示了这一点。每一位道德行动者都必须直面这种双重维 

票(douhle relatedncss)所蕴含的冲突。正如韦伯在“中间考察”一文 

中所提出的那样，即便是博爱伦理的遵行者，也会发现自己面临信 

念价值与效果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善的意图与其持之以恒的实 

现过程的非理性效应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就是说，博爱伦理越是 

转向原则论埋t就越是必须涉及到如何将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维 

系在一起的问题。适用于原则伦理的，也就适用于反思性原则伦 

理。而无论是实质信念伦理，还是形式倍念伦理，都得通过否认效 

果价值具有沦理相关性，来缓和这一问题。®用费希特的话来讲， 

面对这■-问题，这些伦理类型都符合以下准则：仅仅依据你对自身 

义-务的最高信忿(Überzeugung)而行事；或者，始终依据你对自身义 

务的最高信念而行事；或者筒单地说，依据你的良知行事，除此 

无他。这种提法否认了效果价值具布伦理相关件，但不适用于责 

任伦理情况下的效果价值。正相反，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考虑，效 

果价值再有伦理相关性。这并不等于说效果价值是伦理价值，但 

却的确意味着效果价值所产生的要求应该得到承认。因此，以下 

准则即可成立：依据你对自身义务的最卨fö念而行事，除此之外， 

你的行事力式坯得保证，可以依据你的最充分的知识，同时考虑自 

d行动的(可预见)后果。倌念伦理的遵行者承袒的似乎足单一的 

责任，即其行动的信念价值；而责任伦理的遵行者则必须承担双電 

责任，除了其行动的信念价值，还有在这个伦理上属于非理性的 

"世界”上，信念价值与其他价值^—尤其是效果价值——彼此之

@ 我甫彥使用相关性(relevance)概;杂力“受条件制约的”(oonditionefl) fll “有
.关联的”(relevant)之间的 K 别，参见 Weber 1973:162; Weber 1958a：65

@ 费希特：《伦坤学体系》，坊二部分第13 i，/(Fi1：hie 1962,4: 155—15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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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HJ以说，责任沿理的准则要求的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就 

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对各种讨彼此替换的善作细致的衡量，而倍念 

佗埋的准则里则不包含这样的要求。

这便给我们指出了形式责任伦理与形式信念伦理之间的第一 

点K别。同时，它还把责任伦理和各种信念伦理区别开来，不管这 

些信念伦理晃形式的述是实质的，庭宗教性的还是非宗教性的。 

韦伯在针对具有严格形式性的准则，提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 

术语时，脑子.甲也许已经想到了一些东西、但只是在这一 K分下， 

才获得了精确的意义。他当时正在考虑弥合原则(bridging princi

ples),® 土沦其地位如何，信念沦理要和效果价值联系起来。为 

丫避免用语L的混淆，我建议区分'等级弥合原则”(bridging princi

ple of hieiurehy )和1‘平衡弥合原则 ”〈bridging principle of Ixalance) c 

道德行动者在不得不解决将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相维系的问题 

时，这两类弥合原则都可以采用。

至此，讨论完仝4以暂且吿--段落。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结泌 

儿乎不能体现出对于作力形式信念伦理替代类型的责任伦理的详 

尽阐述。替代性的弥合原则是一回事，替代性的信念价值的确定 

则又是另一冋事。可以想见，形式责任伧理之所以不同于形式倍 

念伦理，不仅仅在丁所使用的弥合职则，而且还在T信念价值本身 

的确定C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阐明这一区分，我们必须回到康德。在 

康德看来，始终能够根据普遍理性法则来确定自身的意志，就是善

@ 你吋以杷这些孙介原则看作特定伦理忤的弥合原则，以区别于一切论现都近 

用的-般弥合原则。以下准则可作为这种一鷇弥合原则的例证:"袓当意味着 

能力，因此T根据这-解枠，弥合原则仍将厲于实践理性的领域T不能等同P 
判断力的规则。无论这胜判断力规则是涉及对实践判断力的确定——据此可 

以将现存规范应用到行动处境屮去，还是涉及反忠判断力——据此4以为f r 
动处境寻求规范，情况都是如此。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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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自决和普遍法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这样一种意 

志，这样••种信念，会从开明的思考方式那里寻求到举足轻重的支 

持c iE如我们上文所见，这种思考方式要求独立思考，要求站在所 

看他人的角度上思考，也要求始终如-地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具 

冇“公开”性，仰赖于对话。鉴于普遍观点的性质，即対于所有理性 

存在物都有同样的呈现，所以这种对话并不一定需要有实际的发 

生，而可以停留在想象层面上。采取他人的立场，就意味着采取理 

性的立场。通过采取相对丁+自身观点而言的普遍观点，通过将自 

已的理性，同时也是所冇理性存在物的理性，作为自身的基础，就 

始终能够对自己的判断的“主观私己条件”加以反思、

对于这种形式信念伦理构想，韦伯抱有怎样的立场？要想仵 

此作出问答，你不得不希望作一番推测，㈤为在韦伯的著作中，找 

不到关T康德伦理学的系统探讨。然而，韦伯在这方面采用的关 

键术语之一将给我们提供一条重要线索。韦伯呰给滕尼斯写过- 

封位，探讨-种科学的伦理学的可能性问题ü在信中，韦伯这样描 

述科学的伦理学的任务：论证某-给定的道德信念的形式特征，展 

丌对于估念的形式批判。要完成这项任务，它要向任何认识到冇 

必要围绕价傳确定自身行动的取向的人证明，“（遵行）康德式命令 

（无论其形式经过了多大程度的现代改造，结果是一样的）的--切 

后果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如前所尔，韦伯K分丫伦理义务和政治义务，区分了伧理价值 

判断和品味判断。伦理义务是绝对的，而政治义务则具有历史性； 

伦理价值判断容易受到具体诉求的影响，因此是可以讨论的，而品 

味判断则不是这样，至少不是在-个意义上。这牲区分意味着伦

& Kant 1呢2:153（ B15y，A157）。这样的慨括针对的是开明的思考方式，而不是挟 

隘的思考太式。狹隘的思考方式的特点娃不其有从汶思性的角度克服柠殊主 

义立场的能力』

S' Baumgarten 1964:399.

曲L
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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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价値有权声称自己是绝对的，是普遍有效的，指向的是我们的良 

知。而尤论是文化价值（比如政治价值），还是审美价值，情况都不 

是这样。韦伯在写给滕妃斯的信里，探讨了 一般血言的价值取向 

或价值判断取向。然而，在我肴来，将这些有关康德式命令及其功 

用的评论，视为针对伦理价值与非沦理价值之分的背景，解读形式 

信念伦理的某种“工具”，这样的解读方法是右正当依据的，甚至是 

十分恰当的。正如韦伯在倍中坩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道德信 

念的判賄：与政治信念或其他类地的信念不同，道德信念可以交付 

辅之以普遍化原则的形式批判。

因此，在韦伯看来，形式信念伦理的普遍化原则完全适用于考 

察给定信念的道德性质。韦伯著作中有一段零散的探讨，我们不 

能确定其写作曰期，只能人致推测写于1912年，其屮我們读到这 

样的话：“康德式命令（是）……父于伦理判断中（所采用的）步骤的 

对某些最最簡■单的事实狀志（Tatbestände）所作出的有效好析。”險 

此之外，至少在逻辑t还存迮这样一种河能性，即B备鉴丁■此”，它 

们同样适r在具有伧理性的实质决定中发挥某种*‘功用”倘若 

确实如此，那么普遍化原则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在韦伯的眼里，它 

在确定信念价值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上文业已指出，普遍化原则提供给我们的是审视准则的规则， 

而卄产生准则的规则。我期望将什么认作是普遍法则，我能够将 

什么认作是普遍法则，这都得取决于我的信念。在某个确定的社 

会和文化环境下，在生活世界里，在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我作为一

@ Baumgarten 1964；400,这段论述的写作日期大约在1912年。鲍姆加登在引用 

这段话吋，认为它是针对一位据说叫“Hellmuth Kaiser"的人而展开论述的，但 

这見不可能的，因为（至今）尚未iäE明存在叫这A名字的作者的备关著作：如 

前所亦T鲍姆加登出版的韦伯署作据准测是由玛™安妮•韦伯编辑的，而不足 

韦伯的原萌。在这段零散的论述中，韦伯期ffl讵明的是，无论是关于伦理领域 j

内部的冲芡，还姑关丁•伦理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之W的冲突，形式.1＜义伦理学 !

都+能为决策提供某种规则。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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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与者，已经发展出了一些信念。或者，就像卡伯所说的，是我 

通过-•系列的终极决定，产生了这些信念。®如果接受韦尔默的思 

路，康德意义上的普遍化原则可以说就是一种次级原则。普遍化过 

稈的初级原则只会意味着，我自己始终固守那些力我所认吋、而我 

也如此要求他人的约束。但是，这样一种原则决不意味着“有可能存 

在从理性角度来讲可以接受的1应谅’或‘必须’”。虽然说“送项原则 

对于所冇‘理性存在物’都鬼有效的，但并不一定只是特别傭惠亍某 

些普遍主义的规范”韦尔默恰如其分地指出，当我将体现着康德 

学说的一个维度的初级原则运用到我自己的信念中去时，绝不呵能 

不产生任何后果。这样一类原则意味着我应当“不带自身行动中的 

自我欺骗，立即认可业已被公认的规范义务'但这还不够：

尽管如此，从我自身的规范信念的角度出发来行事，这样的要

求也并不意味着我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能为自己的行动

设想出一种适宜的正当化辩护；并不意味着我应当依据在某

—給定情况下我可以声称是自己规范信念的那个信念来行

事c这项要求所真正意味着的，可不是一项容易满足的要求：

如果角色对換，我会期待其他人做出如何的反应，在这件事情

上我不应该欺骗自己。@

在我看來，韦伯就是在这种简化的意义上使用普遍化原则的。 

他滤除了次级意涵，从时，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也滤除了康德学 

说中的那些特定内容，因为正是这些内容，使次级意涵成为有关文 

化和人格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原型在韦伯这里与在康德那酐一

铋这些过程中自然包栝瓦动过程=

® Wftllmer 1986:19.
@ Wellmer 1986： 18—19.

© 参见我们jkti引用过的下列段落1 Weber 1973 ： 62; Weber 15)75:118。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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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意志都必须采联确定的形式。不过，在韦伯这里，确定这种形 

式的方式已经不再具有康德那里的构成性普遍主义性质。诚然， 

在韦伯看来，伦理价值是与关于绝对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诉求联系 

在一起的，而这样的联系也确实赋予伦理相对于其他价值领域而 

良的特殊位3L因此，善的意志永远不会满足于狭隘的特殊i义。 

相反，善的意志在确定自身的时候，总楚好儀可能存在某种从理性 

角度而S可被接受的“应当' 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调节性” 

（regulative）晋遍主义。迭同时述意味着，（普遍主义的）实践理性 

的实现被（普遍主义的）命令的理性化的实现所取代。我对于S身 

道德职责的最卨信念也就足止确的信念，这种观念尽管已经不再 

具有理性的根据，但究其根本，Ff前还是得相信它。然而，这种倍 

仰，这种持有（或者说坚持某种倌念），是与各种理性条件的满足分 

不开的

这呰条件中，有一条就是将我的道德诉求和（如前所定义的） 

开明的思考方式维系起束。自主的命令，视角的变化，以及始终如 

的连贯性，这些也都适用于韦伯的伦理学。只有将自身交付朝向 

理性的命令的意志，冰能切实被称为善的意志；也只有不盲目行 

事，而是遵循自我选择的法则，并就此可通过某种确定的方式在行 

事过程中加以依赖的意志，才能切实做到将自身交付这样的命 

令类似于康德的阐述，你可以认为，对韦伯来说，只省无论什么

© Hemich 1952,尤K是第120页及以下。

© 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 卜-的个性概念，经验上的自由级

念，以及理解（Verstehen）的客观化，这些观念之间存在者内在关联,> 参觅韦伯 

与克尼斯（Kn%）就行动孚说屮非理性问题的争论。由于人类的El由意志会 

“延伸到”行动領域中去，而这种意志又能够“合法则地"确定自身，在此过程 

中，各种持续不变的动矿得以确立自身，所以，个人行动的特存尊严井不是+ 

叫计界性意义上的非理性的，而是uj汁算性意义上的埋性的。对丁m 
（Rosier）的洧漫土义人格观所对应的虚假界定T节伯S沄不能接受广-方时， 

是人的有盘阍的行动；另一方而，则是该行动所而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付.. 

这是一种IU的lx:分。我们就此找闰f 一神完全不同的区分以取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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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都右能力从某项个人法则出发来确定自身，这样的意志才算 

是善的意志。这里的决定性特征是自决和个人法则。@之所以说 

这法则是属于个人的，是因为个人所持有的倍念价值的旧确性是 

一个信仰问题。而之所以说它是项法则，又是因为我认识到ä己 

不饽在什么时候，都必须在不带自我欺骗的前提下，始终满足它的 

要求。这便指向了亨利希以前提出的说法，即究其根本，朝向理性 

的命令就是朝向ö觉行为和人格教化的命令。@

无论是谁，只要他在不带冇ü我欺骗的前提下，在投人行动的 

过程中依据法则行事，并努力达到法则的要求，就必须要丁解他自 

身的“终极且内在‘持久’的价值谁则”，丫解他行动的后果。借用 

尼采的话末说，这就苫要“智识的诚文' 不过，它还需要我们准备 

好投人切实的对话，而对干切实的讨论而这样的对话乂是不可 

或缺的前奏，+伯多次强调，观念只冇在与其他观念的交锋当 

巾.才能证明ß身。倘若缺乏战而胜之的力蜇，它就将遂渐枯萎。 

然而，/上它们能够通过现災生活中的考验之前，速逃观念就必须得 

经受住价值吋论的相对化效应。只冇通过这样的方式，它们才能 

够激没出Ü念：(übeizeuguiigsfähig) o在康德那里，每一个人都始终 

能够采取普遍观点，即使事实上难讲，至少原则h如此；而韦伯的

而，是人的‘自由的*从而是非理性~具体的行功；另力也，则是从法则的角 

度对行动的自然给定的条呷的确定。Weber 1973:45; Weher 1975 : 96)可以肴 

出，七伯在探讨自由和必然问题时所提侣的立场，対f是否後受康徳哲学的问 

题井未给出W确的W答。4、管怎么说足内为(经验的)Ü由被给定，才会存 

在可计算的行动。换句话说，自由是促成可计算的肉而也是呵以解的人类 

行动的前提条件！

@ 众所周知，个人法则(individual law)这■概念是由齐美尔结合自己对康德伦理 

学的批判而提出的。我遵循的就是齐芙尔的论证。他的思路是受到了活力论 

哲宁的启发，不过这种影响也相23有限。参见Simmel 1913。进一步可参宥 

Schlucliifir 1989,第-•卓第 6 节。

@ Heiirlrh 1952： I IS

紳 Weber 1973： 510; Weber 1949:20.

I C A h U S V o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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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则必须要求在一种价值讨论的框架内，对倍念作形式批判。 

在韦伯自己的伦理学立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除了个件学说，就 

是这种b」论的设立了。®

由此，根据康德的伦理学，根据韦伯对康德伦理学的枇判，我 

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普遍化原则。第一种普遍化原则的经典闸述是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基本法则：如果你的意志的准则将始终能够 

同时作为普遍立法的垛则而成立，即町依此行事。这种原则倡导 

-种构成性普遍卞义，也就是说，它将筲遍化原则视为正当化原则 

(Begründungsprinzip,a principle of justification)，就此而 Ü，它也同吋 

体现了反思件原则伦理的基本法则。弓此类似，我们可以如此阐 

述韦伯的原则：如果作为项个人法则的真次表述，你的意忐的准 

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而成立，即^'依此行事。这 

种原则体现出-种审视性普遍主义，也就是说，它将普遍化原则视 

.为批判件审察的原则(Kritische Prüfung, critical examination)，就此而 

H，它也同时体现了反思性原则伦理的茧本法则。因此，信念的形 

式止当化与信念的形式批评恰好相对。以上两种立场都要求人始 

终如一地进行思考，而且，它们都要求人从所冇冇义他人的7.场出 

发来进行思考。尽管如此，在第一种原则屮，这种思考吋以在种 

事实上是独白的观念对话中实现；而在第二种原则中，切实的对话 

就是不可或缺的。要说涪楚这一点，种办法就是对节怕多次1 

用的歌德的格言略作修改：你如何开始深人认识你自己的位念■? 

决不从观察人手。把它交付价值讨论，你将很快知道，这种估念到

底能够提供什么！

如前所述，在哈贝马斯那里，任何立场，只要是以某种方式保

S 十;伯的确提出了 一种科学的道徳哲学的忠路。这一点1＞利希卅常强调：参见

Ifpnnch 1952:117,他进-步强谰指出必须)彻底抛伴关P把+伯的砰论~

-种简单的相对土义论调等墩齐观"的主张(Henrich 195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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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确矩道德一实践问题的真理的潜力，就都被归为认知主义的立 

场。是他引出了经典哲学对话风格中伧理认知上义者与伧理怀疑 

七义荇之问的争论，这说明他住骨子里认为，认知主义只是伦理学 

中理性的正当化步骤的另-种表述方式。®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 

理解汄知主义，那么，迄今为止我们还屯要是出于类型学s的加以 

讨洽的形式责任伦理，也就算不L一祌认知主义论理。这和形式 

信念伦理恰好相反。形式责任伦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保 

有确定道德一实践问题的真理的潜力。冇鉴于此，我更愿意谈论 

韦伯那里道德一实践问题的真理相关性，时不是确定道德一宴践 

问题的真理的潜力。在韦伯立场中的必不町少的要素中，就有一 

点是主张理性可以对信念价值进行批判，但不能为其提供正冶化 

辩护。这与康徳的立场，与所有其他被哈W马斯妇为伦理认知七 

义者的学者的立场都截然相反，因为他们都坚持维护以某种形式岀 

现的IT_当化诉求c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伯属于伦理怀疑主义者， 

而不属于伦理认知主义者。因此，在反思tt原则伦理的层函上，我 

们町以把韦伯称为一位枇判主义者，而不能称他为认知主义老。

这样说，有助f我们从规则特征的角度出发，概括康德式的形 

式伦理与韦伯式的形式伦理之同的决定性K别。这种K别涉及到 

普遍化原则的地位问题。在康德那瓜，把这种原则理解成一种正 

当化原则；而在韦伯那里，则把这种原则理解成一种反思性审察原 

则。在康德那里，普遍化原则是构成件的；而在韦伯那里，普遍化 

原则足审视性的。

不管怎么说.这种更明确地界定形式伦理的有关概念的尝试， 

不仅考虑到了可供替換的弥合原则，而且考虑到丫可供替換的普 

遍化原则，所以还是产生T两点颇有意味的效果。其一直接涉及 

到昔遍化原则，其二涉及到普遍化原则与弥合原则之间的关联,.

® Habennas 1983：86ff.

I C A P U S V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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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康德式的普遍化原则与，伯式的普遍化原则之问的W別 

在于，后者需要以对话的形式得到运用。作为一种批判性审察原 

则的普遍化原则，需要的是一种对话伦理，我们可以用类似丁康 

德的宗教哲学的方式，对这种对话伦理的基本原则作出如下阐述： 

你应当从伦理的ß然状态转到具体价值讨论的状态，因为后一种 

状态能够产牛Ü我澄明和责仟感，这两样东西都得是寻求满足朝 

向理仲的命令的人才能追求的，而在前一种状态中，你的信念会木 

断受到Ö我欺骗的威胁，

第二点效果涉及到普遍化原则与弥合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己 

经K分了这两类原则。这样做井无不妥，因为韦伯有时候用责任 

伦理的概念(还符信念伦理的概念)来概栝某种伦刑类型，有时候 

又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信念价值与其他价值——尤其是效果价 

值——应当如何联系的方式.：我打算重构伦理类增学的宗旨之 

-，就是解决这种整体I:不能令人满意的不明确状况。不管怎么 

说，在我看来，韦伯那里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况并非偶然。这是 

因为，实际上，普遍化原则与弥合原则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康德 

式的普遍化原则要求你在确定意志吋摆脱对于后果的考虑，这便 

排除r与责任伧坪的形式准则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或者，用我扪的 

话來讲，取消了与“平衡弥合原则”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与此梠反， 

千;伯式的普遍化原则则要求你在面对“诸神之间”的永恒交战时， 

在根本上具奋支配力量的是命运而非学术的情况下，始终如-地 

深人思考倍念价值的可预见Ä7果，并且参照这些后果ifu行事，在确 

定意志的过程中全盘书虑这些后求的方方面面。®这便涵纳了与

© 书伯扛“以学犬为业”中谈到，有一类教帅“尽忠职守丁&种‘也徳’力暈；他会 

履行增进自我澄明(sellilürilumimn )和责任感的义务"(Weber 1973:608; Weber 
t95Sa：152),而价®讨论完成的蛙类似的教育职能。

■参义 Wilier 1973： 6fW—605; Weher 1958a： 148—145::有 JQ 解释参见 Schluchto 
1989,第八章:：

_
_
_
_
_
-
-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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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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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的形式准则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或者是与平衡弥合原则之 

间的选择性亲和。在韦伯看来，无论是确立根据的问题，还是建立 

弥合的问题，都应当交付价值时论，因为这样做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挖掘终极且内在“持久”的价值准则；推演对于给定事态的价值评判 

立场所带出的诸般后果；确定践行这类立场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比 

照不是由採讨中的立场引人考察范围的那些价偵准则。综合考虑， 

切实的対话能够有助于我们克服狹隘的“特殊士义”，破除人在面对 

A身道徳、信念和自己敌人的道德佶念吋往往会陷人的幻念

因此，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在形式伦理中，真正的对立在下 

独Ö式的认知主义信念伦理和对话式的批判主义责任伦埋。之所 

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确定倍念价值和确定信念价值 

与效果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当 

然，究其根本，彼此对立的这两项弥合原则都能够和以不同方式被 

决定的各种信念价值融合在-起。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 

弔伯的以下主张：信念伦珂的形式准则和责任伦理的形式准则“处 

于水恒的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单凭伦理是无法予以解决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融合的可能性本身就同样使人有能力解决这 

项主张与书伯另一•项主张之间的矛盾。根据韦伯在“以学术为业” 

中提出的另-项主张，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并不完全矛盾，iüi是相 

互补充。此g或许小谬，因为责任伦理的形式准则的遵行者会面 

对这样的处境：置身其中，经过对各种町选择方案的细致权衡，他 

或她发现无法在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种情况 

下，信念价值必须得到实现，哪怕违抗与效果价值有关的所有要 

求。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德行动者的行事方式与信念伦理的遵行 

者差不多。自然，严格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理解为始终如一地

城 参兄 Wfikir 1973:510—511; Weber 1 州：20。 

@ WcbfT 1973:505; 1949:16.

（第料
ICA^LIS Vo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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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用责任伦理的弥合原则，即均衡原则

如果我们赞同韦伯在“中间考察"中对宗教性博爱伦理的评

述，那幺，作为弥合原则的这两种形式准则之间的冲突就不能说ff 

先起自反思性原则伦理的层面。原则伦理就已经遭遇到这样的冲 

突丫。在承认这•点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信念伦理与责任 

伦理这两个概念的双重意涵：它们有时指确定信念价值的方式，有 

时指的又是确定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之问关系的方式。@

这电包括的第-歩，是冈分形式责任怆理与形式信念伦理这 

两种类型。这-步牵涉到规则的一些特点。但不管怎么说，筮构 

业已产生出一哩意想不到的结论。进-•步，我们更明确地K分出 

确定倍念价值的普遍化原则和确定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之问关系 

的弥合原则，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从-个新的角度来看原则伦理问 

题。3 然，确立根据的原则(founding principles 或 grounding pririci- 
pk)并+仅限于普遍化原则，而这种原则与弥合原则一样，都会在

© 杉伯的另■项t张如下，不管怎幺说，4 一个成熟的人——无论;知屮龄 

人1—s识到为ß己行为的n果所抱负的贵仟，并A: 乂全心全意地感受到 

这祥一种贞任时，这是极其感人的t因此，他粳依据责祍伦理行事，到f坫个 

阶攻，他会说：*这是我的立场，我除此别无选抒。’这是ä诚的人性的体现，这 

Ä感人的-葙。我们每-■个人，W要他精神不死，就必铍认识到冇軔-FJ 

也可能站到这样的位迓h,倘芯我所3本虚，终极目标(佶念)伦班和赍汀:伦 

理就不是完令矛活■的，而足相互补允的。！｛冇在两者的和牌共处之巾，1能成 

就-「位真诚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蒙政治感片’./ ( ft'eber 1971; 547;

1953a:127)
® 有_••点或许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迭择：形式性芍实质性的价值•神沦和价值 

多伸论之问WS別。卞伯有Ä这-■点的著名阐述允许我作,十如下解释，“许多 

in ti的神衹又从坟塾中爬了出来；它们业已失去t注竹的巫魔，因而裝扮成非 

人的力庚。它们兗相狭取掌竹我们生命的权力，为此乂--次展开彼此之间的 

龙恒交战。"(Weber 1956a： 149;Weh^r 1973:605)价值一神论就是论ÜE与位念伦 

砷乃至独0式原则之间存在选择性岽和的•种1‘形而上#的教条'另一方面， 

价值多神论则足论证责任伦坪乃至对话式原则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的-栌 

1•形而上学的教条' 从这个角度來说，我将+得不彻底修改自ci甲-先的打龙 

命题。参见 SthJudrter I9Si :64t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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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丸独立的怡况下发生变化。基子这样的假设，我们不得不超越 

形式信念伦押与形式责任伦理的k分，进•步拓展我们的类型学 

划分。就这两种类型而言，不仅是其中毎一种都咨自存在认知主 

义和批判上义的变体，而且还存在X:质信念伦理与实质责任伦理 

（布关概述参见表3）。

表3信念伦理与赉任伦理类型学

立基原則

弥合原则 \

I 教条性的

（实质性的）

反思性的（形式性的）

构成性的 调节件的

等级化 

(T UeimTliLEcitLori)
f实质信念伦理 认知4-:义 

形式信念伦理
批判主义 

形式信念伦现

¥衡化 

{ üalancing)

t' ■」

实质责任伦理
认知主义 

形式贺任伦理
批判主义 

形式责任伦珲

我们已经从规则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形式佶念伦理与形式责 

任伦现之间的IX分，现在我们来谈谈动机。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样 

打算拿韦伯与康徳作比较。康德只承认存在符合观念的情感、对 

于法则的祟敬以及押性fl身的关怀。他把道徳动机与情绪相!X 

分.尤其是与激情相k分c在这个问题上.韦伯义彳V诉r我们什 

么9他是否详细说明T什么动机，足以財应于作为一种类型和认 

知主义形式信念伦砰相对立的枇判主义形式责任伦理？

韦伯就责任伦理作出更为宽泛的论述的时候，我们总会邁上 

这样-些概念，比如清明（clarity），眼光，与人和事之问的内在超 

脱，激情，还冇黃任感。这些术语指的是人们在寻求以自觉的方式 

导引自己的4:活时理当具备的那些素质。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 

中，韦伯就是拿这些尜质来要求•位具备责任感的政治家，并且把 

这样的政治家和纯粹追逐权力的政治家以及纯粹追求倍念的政治 

家作对比。无论是认知方面的素质，还是情感方面的素质，这甩都 

有所涵纳。清明和眼光属于认知领域，而激情和责仔感则屑P情 

感领域与人和事之间的内在超脱，乃至与自身之间的内在超脱，

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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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心智的总体态度，是-，种一般性的立场，综合了所有这些索 

质。这样的立场与朝昀理性的命令保持着-■致。尽管如此，这种 

内在超脱也不是别的，正兑对于某种事业或任务的献身的反转。 

在韦伯看来，•切都取决丁•这种超脱，可以说，因为只有它有能力 

为行动提供某种内在的立足点。3然，如果这么说确属事实，行动 

者必须得是满怀激情地为这种献身所把持不菇仅仅在玩-种 

«轻率的裨识游戏”，或者是在“徒耗精力的激动”屮迷失自我。- 

个人若足拥有真正的道德信念，就会满怀激情地投身T某种超个 

人的事业，而在那样的事业中，他们将保持0己的信仰，同时还不 

在这过程中彻底迷失自我。声之所以这么说，是闽为从根本I: 
米讲，这种不仅涵纳超脱而FL要求超脱的献身是来自于种fi觉 

的决定。亨利希业已出色地向我们指出：在韦伯那里，保持理性和 

保持激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个理性人的生活经验就是激 

情Z在亨利希看来，在某项事业的激情之下从尚未分化的生活 

经验整体中浮现出来的人的整体，正是借助了埋性的力糧而得以 

确立的”。最后，“要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就意味着借助激 

情的力遣肘保持忠贞

至此可以肯定，不能只把这个人格概念留给责任伦理的遵行 

者。刈于那些从一系列自觉作出的终极决定中得出观念的信念伦 

理遵行者来说，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在这-点上，人格同样不仅 

仅是康德那里所表现出的那样，只是对普遍法则的个人凋整。它 

更像足个人法则的创造，可以完全脱离人的存在方式(dem So-Sein 

des Menschen)而展开。最初提山这河种彼此对立的个性.类甩或个 

人主义类型的是齐美尔，他在另一个杨合甩，谈到r当一个人遵循 

个人法则的道路时，会将自己暴露在可怖的内在危睑之齐美

® Ä r这一点，尤其诗参妣沁!bc「]9?卜533—534,546:. !

仲 Henrich ]952d27-d2Ä.UÜ标衣荇爪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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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从基督教4L业已栊到的两种拯救灵魂的方式人手，対这个问题 

进行r论证。®为丫有能力遵循齐美尔也称之为积极个人主义的 

道路，就耑要具备韦伯在谈到具有贲仃感的政治家时相当强调的 

那呰素质。这菇以世俗形式出现的积极个人主义。必须哦认，形 

式信念怆理的遵行者也必须拥有清明、眼光、内在超脱、“就事论事 

意义上的激情”，以及“客观责任感仴是，这些人只会将这样的 

素质运用于信念价值。他们尚未养成这样-种习惯，能够摆脱对 

于信念效果的关注（concern），以便“顺利地融人现变”、声而 

责任论理的遵行者孜孜以求的，则恰恰是这样的关注。M信念伦 

理的遵行者不同，他们在情感方面的特征不仅是对于事业的激情， 

而且还有不断增强的责任感。®

如此，我们便呵以清楚地认识到，从动机的角度h来说，形式 

责任伧理也与形式信念伦埋截然不同。在形式责任伦理中，道德 

情感并不仅限予认知要素。与认知要素同样重要的是，道德情感 

在根本上依然根椬在感情要素之中，根梢在对事业的激悄和不断 

增强的责任感_里，而这种责任感是人们对自己打动幻果的关汴的 

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节伯旮来，善的意志永远无法单甲根 

据珲性动机來践行Ö己的道徳法則。所以说，韦伯在肖己的行动 

取向类型学中提出，在情感取向4价依一坪性取向之间存在固相 

的亲近，这样的思路绝非偶然。价值一理性取向也同样赀求，对丁 

半业得在根木上抱有，种充满激情的献身精神。弓康徳不同的 

是，如此-•来它便纳人T道德行动的新的动机源京。不过，正如宄

做义丁这--点，1其魯见Simmel 1957h: 127。进一少可以鲁看他的命运概念， 

Siirenel 1957a ；8ff. 1；

tri WrIk'e 197i ;533—534; We:ter L958«: 115 .

■讲参见 Schelting 1934:53 c.
扔 IlaiiA 在这 .a l_.也对庫德持有批评态M,拳圯Jafias 1979.持別W沿 

170—17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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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原则伦理，这与应许的道德的善并尤关联。尽管说与形式信念 

悅理相比，形式责任伦理呈现出一坤朝向“客体对象”的“客观”转 

向4口_这井不意味着它会丧失6已的形式性

要想从第三个方面，即控制或约制的方面，找出形式信念伦理 

与形式责任伦理之间的差异，对康德与韦伯进行比较也仍然楚一 

种有效的办法。这些差异主要是围绕价值讨论的制度没立。康徳 

不仅没冇充分地界说道徳动机，而且也未能充分地阐述道徳行动 

中制度性的一面，即“佗理共同体”(elhiscbft gemeine Wesen, ethical 

community)□送里包括道德对话的制度性的一面。対于康德.来i井， 

从伦理的自然犾态中走出来是非常需要的。而为了克服“徳性原 

则的公共危害以及内在+道德的状况”，■个“以德性法则为基础 

的普遍共和敕体”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时，尽管如此，无论是道 

德对话，还是道德行动，都不可以置于强制性法律(Zwang^gesetze, co

ercive law)之下s不管怎么说，这样-，来，它们就在根本上摆脱丁所 

有制度性调节，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种制度不会同时 

强加约束性的法律,用康德的话来讲，制度属于法律领域，属于外在

@根据在实质原则与形式原则、客现原则号主观原则之间的争论T的各n 
立场，对各种伦瑾进行r划分。“卞体伦理"(subject ethics)关汴的是h动如何 

执行，是主观的偵念，而不是行动中执行r什么，就此而s,它们没有各体对 

象。与此相反/客体伦理”(啣《：1 ethics)之所以与涔体对象相维系，足就出a 
客体对象的诉求产牛了具有约束力的门动力量而言的。Jena«以尼采。萨特和 

海德格尔为例，来说明主体沦理的体现，但却意味保畏地将韦伯有关倍念论理 

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归为客体伦理。在这一点上.，他把信念伦理视为客体伦埔 '

的一种乌托邦变体，而贵任伦理则是客体伦理的现实主义变体。对丁•康德伦 

闻学的地位，Jonys似乎犹豫不决。他看出了康德伦理学中的主体伦瑰要索，

但却认为它们的客体伦理要素会在事实角度上驳倒主体伦玮要索，而且主体 i
伦琿要索的后果也是荒谬的。参见J«ias i979:167ff. ,398—399。韦伯的伦理 

学属丁客体抡理，这种划分我还是赞冋的，但这与我的下列+_张井不抵触：较 

之信念论理，责任伦坪有一点兄著特征，即更为鲜明地转向"客体对象”，转时 

讨设中的"事业”的具体内容。

吻 Kant 196O：B134,136, A126J28. ~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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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的领域。康德极力抵制对内在自由的领域进行转变为法律式的 

淮则的工作(verrechtlichen),这样做并非偶然„显然，法律义务不应当 

勺德性义务发生冲兖，也就是说，作为国家公闵的义务不府当与作 

为世界公尻的义务发牛冲突。然而，在康德看来，从法律秩序的角度 

來派定道德的角色，从法律一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派定伧理共同体 

的角色，只是属于某些流传甚广的策略之一，而这些策略都迖不到 

预期的敵果，并栴撻终导致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统统瓦解。®

最后还应当提-提康德与韦伯之间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正如 

康德认为进人论理共同体必须摆脱强制力，节伯也认为进人价值 

讨论必须摆脱强制力。在韦伯看來，学术只是针对那些寻求真理 

的人ifil言的。与此类似，价值hj论只是针对那些寻求遵行朝向理 

性的命令的人而言的。没冇这样的前提条件，价值讨论就无法发 

挥作用。@无论是谁，只要他思想僵化，就尤法从价值N论巾心所 

获益。a进人这样的价值讨论，我会认识到必须遵守以下约東 ： 

将我自己的信念交付普遍化原则，井且就此从一种拘束的思考方

@ 在这甩，我们发现诔徳著作中对宗教作出了以F阐述：“在-•个既#的政治共 

R3体屮，所沿的公比肯定郎会发现Re就像这样处在一•种伦理的自然状态之 

中/而［1他们也拥有维持这种状况的正当理由、这是因为，政治共冋阼若足想 

要强迫其公W进人伦理《同体，就会产生(明确的)矛屆，闪为伦现共间休在它 

的各种概念当中，巳经包含了摆脱强制力的ä由。当然，每•-个政治几同体都 

能够指望，人们会在它那进犮现依照德性法训对情感进行的主宰；这貼凶为， 

由十人凭裁断无法看穿刃一个人，所以，在政洽共同体的強制性T段；C法相效 

的地方T符合概性的怡念将会实现所耍求的朮Ö。pJ■叹那些企水通过强力来 

实现指向伦理ä的的政制的立法者！他们不仅足恰恰实现r合乎伦理的政制 

的反面，而R.Ü潜在地破坏丁他扪的政制的根基，使其联制陷人+女定的状 

态：(Kani 196O：B132,A124)

吻这是韦伯的真押概念中意志的一囟，我认为它冋样适用十正确性(Kirhhgkeit, 
righii■挪)的概念关这-点，参见 Weber 1973 ：213} Weber 1958a： 1 IO- 111.， 

哈災马斯期望清除这最后一点决定性的残余，参见Halximu» 1983: 109— I1(K 

顺带提句，就其社会肀竞义Kii HT肖从涂尔于和帕森斯以来，诺如此类的前 

说条件就…直是考察的对象、它们足在契约屮的非契约要索的名H之下进人 

讨论的

1 I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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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向宽广的思考方式。这并不等于说参与价供讨晗的人都会由 

此确立一种一般性的立场。不过，它的确意味着价值讨论不仅须 

以自愿的参与为前提，而且须以作为审视性观念的普遍主义为前 

提c它还意味着，尽管这种讨论无法将特殊右义的立扬转变为• 

般件的立场,佰还是能够把狭隘的立场转变为开明的立场。

尽管进人价值讨论的过程本质上是自愿的，们它还是一种切 

实对话的制度。冋样，它不仅使参与者受制于内在的约來性法律， 

Iflj II.使他们受制于外在的约束性法律。当然，韦伯以一种相当含 

蓄的方式，不仅探讨了价值吋论的规范性前提，而Ü探讨了价值H 

论的制度性规则，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探讨r “对话的规则 

及其惯例”。^就此而言，在韦伯那里，无坨从规范角度还足从制度 

角度，对于对话的探讨都不允分。然而，与康德不同的是，在韦伯 

那里，个人抽象道德再次表现出朝旧制度的转变。当然，我们不能 

把这种转向解释成复归具体道德，复归伦理生活（Sitüichkeith价 

值N■论是种“人为构建的”制度，属T肀院专家的文化，与日常制 

度扣脱离。即便说在价值讨论屮探讨的信念出自a体的社会文化 

环境，出自牛活世界，就像康德那里的准则一样，以卜_结论也同样 

成立:：在这个意义h，价似讨论外在于学木，超越r学术、何不管 

怎么说，与形式信念伦理相比，伴随着这种制度转A，外在搾制的 

过程再、次获得了重要意义。TE如关于动机的讨沦，韦伯对r拧 

制或约制的立场也超出了康徳的限制。

对伦理类朋学做这样的深人拓展，已经把我们从节怕与康德 

相比较的宗教社会学引向了韦伯对丁康徳半遮半掩的批判，从两 

重炎型学引向四重类型嗲（有关概述见表4）。尽管本章注的焦 

点足诊断性的•…面，但我们也在批判主义形式责任伦理的名目下， 

探讨/韦怕0己的伦理学屮的一些基本要素。分析表明，信念伦

I® Haben nas 198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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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责仔伦理之分远比通常所认为的来得复杂t分析还表明，韦 

伯自己並然遵行着这样-种伦理立场，它不仅超越了原教旨主义， 

而且超越了幼稚的相对主义。而幼稚的相对主义有一种广为流传 

的论调，把韦伯描绘成-个有着致命缺陷的道徳不可知论者。

表4 伦理类型学

2.

技术性规则 
与规范件规则

惯例和法律规则
与道德规则

审慎原则（抡理）
（包括巫魔

规范伦（原则伦理｝

亚逛：
仪式主义伦理 

法律伦理

实质道徳规则

与形式道德规则

4.构成性形式道德规则 

与审视性形式道德规则

教条性原则伦理 （反思性原则伦理）

亚亜t

实质信念伦理 
实质责任伦理

认知主义 
反思性原则伦理

批判主义 
反思性原則伦理

1.

亚型： 
认知义 

形式信念伦理 
认知主义 

形式责任伦理

批判上义 
形式信念伦理 

批判主义 
形式责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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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

□田立年’

谈到知识社会学，人们更多关心的往往是曼海姆的思路，以及 

偶尔还有舍勒的思路，而似乎未能充分认识到，思想与社会的关 

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也是韦伯感知现代社会 

的重点。也许，与舍勒、曼海姆、伯格、卢克曼以及布迪厄、萨伊德 

等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不同的是，韦伯对于知识分子现代件 

的思考更具有献身性或者实践性，他的“学术作为志业”®决不是 

说说而已的纸上谈兵，而是贯穿他的全部学术研究的一条身体力 

行的原则。在我看来，这是韦伯在20世纪逐渐增长的、长期的和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

①节伯：《学术与攻治》，钱永样编译，台北：远流，1991,第162页，"，!&；'IP* (Beruf, 
V.^aüon, Calling慨念，起源f新教伦珲，最早出现在路德翻译的《圣径》里，包 

含有-个明显的宗教含义：神所安排的仟务，韦伯用来指一种芾要人在卞观上 

与之相联系井以热博献身于它的终生的任务，与“职收”(ficcEfxüirw, Rnfe- 

9ion)等有区别na其内容亦为职业，指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汉语中似尤对沲 

佝汇。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h于晓等译，北京：联 

198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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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影响的深层根源。®韦伯致力于探讨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 

题，并希望在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的背景下展开他 

的全部学术研究，以至于在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与浪漫主义和 

激进主义发牛了期的不和和龃龉。我认为，韦伯对于知识分子 

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以及他在这种关注下进行的全面的不懈的学术 

研究，乃是知识分F在现代性条件下所能采取的（在我看耒）唯一 

止确的政治道路。

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所发:生的（modem）事件（-ty〉之谓也。 

所谓现代事件，并非一个统一的事件，它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

® *伯认为，在学术闲地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扣1-、二h.K 

十年内就会过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有理山期待一个把学术 

工作提到“志业/髙度的人所做的工作会严格符合他自己关T学术工作的界 

定，受制丁-学.术_T-作特有的进步和过时的规律，在十、二卜或者五十年内变得 

“过时”和“被超越'但孜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他的著作利现点不仅没冇随肴时 

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一 S是20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思想的-个主要兴奋 

点，引发了 -轮乂--轮的争论和各种不同的解释，影响与Böi増、施洛伊特y. 
为，a:整个魏玛共和国期，韦伯对于社会学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利乎常的，相 

是时至今日，我们Lt经习惯于把韦伯看作社会学历史中髙不可及的典范了 

（f- Schnei™，“局外人韦伯：他对20年代徳国杜会学的微弱影响"，见P. llamil 

hm ed. , Max Weber : Criäcal Assessmau J, Routledge, Londcm11991,p.42）ü 另…-方 

囿，虽然韦伯对于那些渴望在一个"既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f的时代充当先知 

的**教授先知"嘲讽有加，但对于韦桕的许多朋友和敌人来说，韦伯自Ü就是一 

位以人格魅力为号召的领袖人物〈参F.H.TenbmdtZ韦伯著作的主题统-性 

Hffi", British JournalSodoiogy, 1980, vol. r p. 318;上山安敏：《神 •.与坤 

•性——十九世纪木二纪初欧洲的知识界》，孙传钊译，上海：上洱人1C岀版 

fc.1992,第2]— 22页）:刘小枫称韦伯为自己的"学人梢模"（刘小枫、吴伯凡: 

“矢丁■《现代性社会理论缯论》的对谈'见贺照田.t编：《学术垣想评论》第“: 

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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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不同的形式发生于生活的不同的层面，以至于学者们可以用 

各种+同的词汇来标识这一“划时代”的历史现象：民族国家的兴 

起，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世俗~人本自然法的形成，知识学上的 

意识历史化，精神上的非理性个体化。®不过，在所有这些发牛r 

不同领域的现代发展中，也存在着某种广泛的共同性：它们意味着 

盛行于中世纪的宗教对于国家、经济生活、法、学术思想、精神生活 

的管辖方式的破产.超感性领域对于现世中活的约束力的丧失，尼 

采因此宣布，现时代发生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上帝死了，

但是，那些最初进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在 

他们身边真正发生丁什么，即便他们看到了，他们也不能真正理 

解。因此，当尼采的疯子在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士场上寻找t帝并 

且宣布我们大家杀死了上帝时，他首先碰到的是一群欢乐的不信 

祌的人，他们先是嘲笑疯子，然后又“沉默而又惊讶地”看着他，疯 

子最后只好将灯笼掷在地上，说：

我来得太早了，我来得不是时候，速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

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需要时间，即

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最远的星辰距离

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⑤

尼采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仿佛一场前所未有的遮天蔽日的H 
蚀，已经在欧洲撒下了它的最初的阴影，这阴影最终必将完全笼罩 

欧洲：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将引起巨大的连锁性的反应，推倒我们面

@关亍现代事件的结构和形态，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坪论绪论》，上海：［•.海 

三朕七店，第88—173贞_  ir，
® 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266页及以卜\

© 尼采：《上帝死第268页。此段译文用孙周兴洋文，见《海德格尔选集》，孙 ；£

周兴译，上洵：上海二联书店，1996,第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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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矗立的一切，然而T在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中，人们尚没有认识 

到这一切，而是沉浸在“一种新的、难以描述的光明、幸福、舒畅、鼓 

舞、黎明+”之中

不过，尼采的疯子并不需要等得太久。在随后产生的古典社 

会学中，“现代性”的阴影已经挥之不去。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帕 

雷托和韦伯都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一方面，传统宗教 

必然为科学进步所侵蚀，另~方面，社会又只有在-种共同信仰维 

系群体成员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其结枸与统一，这-•两难处境使他 

们为之思虑不已。®对于1‘现代性”，马克思似乎仍然抱有一种沿 

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乐观观点，认为“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 

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 

自已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却是不可能的：

人的任何行动，不管人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来源于他

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同类

所负义务所祷的非常一般的现含。谁也不能不让这一般观念

成为其余一切事物所由产生的共同源泉。因此，对上帝，对自

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都渴望

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阅力如.果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

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

任其混乱和无力

@ 尼采J L帝死了》，第275災及以下。

S 叁见甫蜚，阿隆：《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家》，齐力等译，台北：联经，1986,导论：

® 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人民出版社，1972,第1卷、弟2页。

© 托克维尔：《论美凼的民卞_》，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11馆，1讲8T下卷，第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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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尸关于上帝和人的传统观念的消失，现代社会中的人心秩序和 

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的一般根基就被抽掉了，这正是古典社会理论 

家所看到并试罔解决的“现代性”问题。

然血，-，旦社会理论家试圈解决“现代件”问题，着手重设现代 

人和现代社会的立身根基，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卷人一个更深展 

次的现代性问题，即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性问题，30也就是试图 

解决现代他阿题和着手重设现代社会的立身根基的社会理论家自 

身的现代性和立身根基的问题。因为这时他们就会看到，所谓现 

代性问题不仅意味着有一个权威性共识的巨大真空需要他们去填 

补，而且更意味着作为世界意义的传统的经营者，在t帝死亡之 

耵，知识分了已经被剥夺了他们借以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共 

识知识和维系社会统一的惯用的手段，他们不再能够以神或上天 

的代理人的名义发布有社会约束力的神圣知识，托克维尔对此评 

论说：

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珉权威。我承认上帝 

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 

始终是与他的杈力相等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 

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 

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 

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 

这个扠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旅政 

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共和.国行使还是在君主国行使，我都要 

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

© 刘/、枫称之为“社会理论的二次论证％在杜会理论的-次论证中，杜会埋论 

直接论证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而在二次论证中，论进社会制度正当性的社会埋 

论的正当性首先需要论证。觅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234页及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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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下生活。®

在这种情况卜，知识分子乃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来说是非者，正 

是是非人，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要人们接受他们关于某种社会秧序 

正当性的规范论证呢？在他们开始论证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之前， 

他们必须首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犹如证人在作证之前首先应该 

确证自己的作证资格。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含法性的反 

省以対知识分子和知识自身的形态及其合法性的反省为前提：探 

讨思想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的知识社会学之与古典社会理论在19 

世纪末同时产生，这决非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了现代性 

问题与知识分于的现代性问题的根本的内在关联。知识社会学探 

讨思想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它并非只是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或部 

门，而是确如灵格所看到的，它实际h涉及社会理论的全部重大问 

题。⑫
丙此，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丁占代社会肉现代社会的 

转型过程中，其直接原因和最明显标志都是-个超越的神圣世界 

的消失：上帝隐藏了起来，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思念不 

是我们的思念过去那曾以燎原之火席卷各大社会，并将它们 

熔结在一起的那种发出先知呼唤的灵，现在只在最小的圈子里，在 

私人与私人的关系中，以极微弱的调子在搏动昔H诸神从坟 

蓽中再度走出来，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在他们之间又-次 

展开了永恒的争斗现在，假如有人问在彼此交战的诸神之 

间，我们应该信奉哪一位？或许我们应该信奉另外一位完全不同

⑪托克维尔：《论尖国的民ik卜_卷，第2«9页。

⑫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99页。 

⑬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49页。

@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66 Jiü 
55卡伯：《学术与政治》，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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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那么他又楚谁？”知识分子将无言以答，因为“惟有一位先知 

或若一位救世主，才能答复这些问题由于不再存在一个超越 

的神圣世界，这个世界不冉与一个更高的世界相关，它的超越的意 

义来源被中断了，负责通过使用文化象征媒介经普此世意义知识 

的知识分子的经营活动不再具有神圣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知识分 

子不再能够成为“生命场上的足球教练”或者如何操持生命的“导 

师'⑰

关于韦伯的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我们可以概要地指出以下 

几点。

首先，韦伯致力于勘定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 

现代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是，随着基督教的“唯一 

必然之神”信仰的消失，多神论重又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我们又 

像古代的希腊人-样，此时向--个神献祭，彼时向另一个神献祭， 

特别是每个人都要向自己所属城邦的神献祭；在现代社会，生命和 

世界的意义不再清楚无疑，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为争夺对 

我们生命的控制而展开了永恒的争斗；在彼此交战的诸神之间，现 

代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个是魔鬼，哪一个是上帝，知识 

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不再能够帮助他：

因为惟有一位先知或救世主存在，才能答复这些问题。但是

如果没有先知和救世主存在，或者如果他们传播的福音不再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62—163页、 

©书伯：《卞术与政治k第159 .S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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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相信，那么纵使有万千教授，以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独特地

位的小先知身分，在课堂努力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也绝

对无法在世上硬逼出一个先知或救世主来。®

韦伯认为，教师（知识分子）井不是生命导师或政治领袖，在这些问 

题上他并没省什么“专业资格”来指导别人。随着世界的脱魅化和 

理性化，学术也理智化和理性化了，它不再是"通往真实存在之 

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Ä实［_帝 

之路”，或“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像被一扫而空。这个 

时代的宿命是，通过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牛的事情的分析，它还不能 

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尤论这种分析进行得是多么透彻和有条 

理。虽然我们以知识和文明自傲，但是就对于我们自身的生存状 

况的了解而言，我们根本就比不上一个野蛮人：一个野蛮人会对他 

每天使用的工具丫解得很清楚，而我们——除非我们恰好是机械 

师——对于我们每口乘坐的电1:为什么会前进却一无所知；个 

野蛮人会知道，为丫获得每天的食物，他必须做些什么事才能达到 

目的，而我们却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钱可以买东西，并且有时买得 

多，存时头得少，即使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人对此也不会有一个完满 

的答案。

其次，韦伯之所以致力于勘定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在确定现 

•代性条件下学木工作的性质和意义。韦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 

知识分子从事学术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生 

的一般的意义解释，而是为了增进人们用以支配这个世界和人生

的技术手段：

在今天，学R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

©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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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以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 

是夷视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知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 

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怍的沉思的一部分。这一切，毫无疑 

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所规•避，而只 

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

换句话说，学术并不提供人生和社会的目的，它只是告诉我们，如 

果我们想要达到某个人生的或社会政治的M的，我们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技术手段，以及这些技术手段在产生所需要的目的之外，还 

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不需要的后果，或者告诉我们，我们是否真的 

想要达到某种H的，从而帮助我们获得关于自我的认识。在完成 

所有这些工作时，学术所处理的问题都不超出技术人员所能处理 

问题的范围。韦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试图超出学术工作者的 

职责范围，在谦堂上发布人生的意义和进行政治宣传，只能使学者 

丧失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唯一的德性：平实的知性认知，造成心哭 

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可怕的“怪物\

第三，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形态的反省具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针对性。要求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 

超出技术工怍者的职责范围，坚持平实的知性认知，这项要求本身 

却不能说是“技术性的”，它实际上是规范性的和政治性的，因此我 

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韦伯关于现代学术和学术工作者的理论具 

有强烈的社会论战色彩。它所针对的论争对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个是19世纪末徳国知识界流行的表现主 

义、青年运动和神秘主义等深受尼采思想和言述样式影响的“文人 

化学术”。刘小枫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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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百年前，当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种种社会危机时，激愤的

社会思想曾引导出种种激进的社会行动。韦伯当年的学术姿

态是一个典范：社会理论的责任当是知性地把握现代性的危

机，而非沉湎于文人式的尖叫或反讽，或杜会救世主式的批判

或煽动：社会思想必须保持反省的理性状态c®

因此，毫不奇怪，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狭义 

的“方法论”的范围，-经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至今仍是热烈 

争论和理解的主题。®它实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韦伯关于知识分子现代性的理论并不是 

--般的社会政治理论，并不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理论中的-种， 

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理论，种属于知识分f自身的社会政 

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不是一个超越世界的实质 

性原则，而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形态自身的形式理性原则；不是对于 

知识分子的认识能力和汄识权威的肯定性见解，而是对于知识分 

子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权威的否定性见解。正是在韦伯这里，我们 

看到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否定性理论如何转化成为种关于知识 

分子的肯定性理论，或者说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正如 

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 

实质原则……既然终极基础不再被认力是合理的，证明的形 

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

@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渚论》，第44一45贤

© 有关争论的情况可参阅等编：《马克斯•韦怕的*'学术作为志业，， 

Unwin llyruon, London，1989, S. P, Tumcr, R . A, «fWk the niupme
ouct Rsascm and London： Koutlolge aihl Teidb 1984）i 1:山先域：《神活

气理性——卜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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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前提变成了原则

因此，通过対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的考察，韦伯实际 

上凹答了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彼岸世界消失之后 

（马克思），在上帝死亡，这个世界只剩下自身之后（尼采），在上帝 

把自身遮蔽起来，自行引退之后（否定神学k在昔口诸神从玟慕中 

走出来并再度开始永恒纷争以后（韦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此岸 

世界的真理”？现代社会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E当性的根据 

何在？韦伯的间答足：维持诸神竞争的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多元結 

构。囚此，从表面上看，韦伯关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所持的姑解纯 

然是否定性的是实际上，这种否定性蕴涵若某种皆定性的东 

西，这种肯定性的基础不是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什么，而是知识 

分子不能认识到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无知”和无能，在这种苏格拉 

底式的“无知”面前，使现代世界饱尝痛苦的火大小小“真理代芘 

人”的所谓真理将不再有用武之地。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分子不 

再能够以•个“唯一必然之神”的代理人和发言人的身分在各种冲 

突中进行调解和裁决，而只能杏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 

而肓，具有神的地位的是什么，或者说，在这个或那个领域里，具有 

神的地位的是什么。0这与其说是要结朿各种互相冲突的不同的 

立场，不如说是要使冲突双方更加认清和站稳自己的立场，从而强 

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因为使冲突的每一A都不得不完全 

采用本位武器而使冲突变得更加势均力敌和持久）因为使我们 

最为感动的最髙理想，只右在与其他人的最髙理想的斗争中冰能

©

©

哈贝马斯：《交迚与社会进化》，张博树禅，芾决：重庆汁版社，1989,笫190
JJio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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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韦伯：《学术4政治》，第156 K::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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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发展，®而我们的价值之所以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们能 

够支撑我们和別人的价值进行斗争，只冇在这种斗争中，它们的真 

正价值才能体现出来韦伯认为，教授在课堂的讨论中不对生 

命的“魔鬼一 t帝”选择作出实质性判断，并不是要结束我们生命 

屮的最s要的问题，而是相反，意味着只省“大学讲坛之外的力 

楗”一-也就是个多元社会中的结构性冲突*"才有权对此作 

出决:断

四

就对于现代性或现代现象的诊断而言，韦伯t马克思和尼采 

以及其他关注现代性或现代现象的思想家并无大的分别。基督教 

信仰的衰微，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共识的难以达成，社会生活的合理 

化和官僚化对于人的自由的威胁，物化和异化，所有这些论题也以 

不同的词汇见之于马克思、尼采、齐美尔、舍勒、雅斯见尔斯、社会 

枇判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关于现时代和现代社会的理论中。例 

如，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铁笼”的描述，与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有许多相合之处而他的“世界脱魅论”也在相当程度 

匕重复了马克思的“彼岸世界真理消失”论和尼采的“上帝死亡” 

论：看到现代世界的不可避免的意义多元状况，韦伯并非慧眼独 

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道，“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 

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另-方

@ 韦伯：《杜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U薇译，北京：中国人比大亇出版叶，1999, 
第 65（、

© 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4页、

@ 韦伯：《学术与政治》，笫156贝。

® 善见 K」jjwitb , Max （trid Kmi Afec f Routlcdge^ London，1093

lCAftuS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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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奥塔所论证的歧义的意义结构，实即韦伯所谓的“诸神纷 

争确实，在关于“后现代状态”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许多未经言 

明的韦伯式的论题f而考虑到尼采对于二者的共同影响，这~联系 

也并不令人奇怪。®

然而，正如尼采所意识到的，直接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并不等 

于就理解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他坦率地承认，在上帝死亡之后，作 

为"即将来临的世纪的头生子和早产儿”，虽然他已泾看到，欧洲即 

将笼罩在h帝死亡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中，但是他的心中却无法对 

于这一阴影“感同身受”，仍然一如既往地没有为自身感到担忧，仍 

然沉浸在这•事件的“直接影响”中、也就是沉浸在“一种新的、难 

以描述的光明、幸福、舒畅、鼓舞、黎明”之中；他承认，“即使我们这 

些大生的猜谜者，也仿佛足等候在山上，置身于今太和明天之间， 

紧张于今H和明H的矛盾之中”；他问道，谁才能确实地感到这场 

恐怖事件的n大后果，成为世界b前所未有的遮天蔽日的日蚀事 

件的真正的先知？®

如果说在上帝死广这一事件的直接认定上韦伯与其他关注类 

似问题的思想家并无本质不同的话，那么，在关1'“上帝死亡”这一 

事件的全面意义的实际把握方面，韦伯与其他思想家有很大的不 

冋：他不是停留在对于这•历史事件的简单认定或直接的反应性 

评估上，而菇切实地深人这-历史事件的核心，致力于使这一“最

®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it),第226、225页。

® 关丁耵现代+.义兴起之后学术界对P韦怕和后现代卞义的精神职系的夫注， 

参兄ß.S.Tumßr/*肉身的合瑾化：对丁现代件和规训的思考'觅克斯-韦 

伯，合理件和现代性》「Allral iintl Unwin , L/wnlon, 1987 Tpp.222—4) i C- GotUhi ," 

民的灵魂；马克斯■韦伯刘米歐尔，福柯论合理性和支配"，同上节，93— 

316; B. S. Turner,《命运社会学谁集》，Roul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96, 
pp.xxv- xxx;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北苽大学出 

版杜，1997,第HI页；刘小枫X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225贞。刘小W 
指出，与韦伯的论点相春较，利奥塔的论点就累得不那么’后现代*’了。

® 尼采：《上帝死了》，第268、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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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态……以其意义的全面力量，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致

力于围绕“丨:帝死亡”事件构造一种社会理论，或者说是致力于构 

建一种“上帝死;5”社会理论或“现代性”社会理抱，一种根据“上帝 

死亡”这一半实而将知识分f-自身的现代性包容在内的现代性社 

会理论。因此，正如施路赫特所指出的，虽然韦伯和尼采在虚无主 

义和相对主义的个体经验h的看法相似，但“和尼采不同的是，就 

在韦伯从解除魔咒过程中引出的论点里，他客观化r这一层经 

验”在进步与倮守、革命与反动、愤世与媚俗、出世与人世等流 

行心态仍然循环不已的今天，韦伯在对于上帝死亡以及知识分子 

的现代性的仔细考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理论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和地位。

(S 韦桕：术与政饴》，第163页。

■3 施路赫特：《理件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台北：联经.1986,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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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有关失范的社会解释及其 

知识论基础

在社会学理讼史屮，失范之所以或隐或城、或明或暗地成为问 

题，这与艿特有的“理论身分”有关。¥在16世纪晚期，失范 

(awmie)就进人F思想家们的视野。三百年后，当怀特海(A. 
Whitehead)冉吹把它引人求术和政治顿域里的时候，anutnie (或 

anomy, anomia) Ü经越來越成为社会学研究+可规避的“事实 '并 

在其特有的张力下被双重问题化了：其•，失范是否-种社会转铟 

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否凝结着一种社会解释的因果关系；其 

二，失范足否可以概念化，是否與有其合理性和当性，进言之，失 

范是否具有牛.成论的意涵，社会解释是否可以为闹绕着失范而确 

立的社会实践留有-席之地。

我们之所以提山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失范不仅与具体历史中 

的社会变迁有关，而且还与社会解释视角的转换有关;失范所藴涵 

的张力不仅与现代性转变有关，而ü还与由此牵连山来的范式革 

命冇关。很显然，单从字面上看，anomie既含有象征指涉的意涵， 

也饵穿着话语叙事的逻辑/a-”是否定性的，“™mOS”则具冇规则、 

规池、原则、法律或规律等诸多含义。于是，nomilessness或lawless- 

ness也就成了失范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标准的社会理论看来，

①许多学者指出TalMmie吋以一Ä追溯到希腊语中的anoöiiü»，在不同场域内，该 

词的袖义也有彳Ü大差别，参见 OtruT Afwmwf; History tuW Meanirt^ ( Boston： Allen 

& L'rwin, 1987)。Passas从调源上整理了 anonüe的意涵，认为anomic包合布诸 

如 sin，nümaaüve hwukdown, individual 或 maj^inalisation
多种涵义。参见 Pas棚，^Continuities in the Anoniie Tradidon”，in The Legacy of 

jlnornw； TTieory，ftL by Afüer，F. Ä Wh S. Läufer, with uitmluction by K. Merton 

(Brun&wirk: Tranfcüjcti«! Puhüaherg, 1995)

与 •h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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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失范仅仅以“反常”的姿态出现，在肓定性和否定性两方面都 

不具有社会构成的意义，那么它也就在社会解释的层面上丧失了 

安身立命之本r- H失范不具备社会解释的实在性基础，我们就只 

能把它当作“另类”来处理。从这个角度说，失范并不具有理论建 

构的合理性，我们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上，把它当成是…种“异常 

的”、“病态的”/‘偏差的”或“疏离的”倾向。

毋庸置疑，社会学涎生以来，就始终蕴涵着一种“去超验化”的 

革命性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牵引出社会认识和方法论上的一连串 

变革。在经典社会学家着力强调需要、行动、认同、沟通等各种曰 

常生活要素的过程屮，我们M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拯救现象”的尝 

试。然而，尽管经典社会学解释在某神程度上实现了“因果性模 

式”的转化，但仍旧贯穿着以社会实在为基础(或者庭有相似基 

础)的知讲说视角，侦然试圈以自然志度(natural attitude)力俄裾， 

在行动与意义、真理与价值之间建立(非逐一对应的)联系。这样 

的企图，我们不仅可以从以往有关失范的社会学解释中看到，亦可 

从社会学家寻求社会宾在的“琅而上冲动”(metaphysical desire)^'' 

中窥见其端倪。

1.对以往失范理论的解析和批判

尽管失范最初在涂尔干那甩登上丁社会理论的舞台，但它所 

扮演的也不过是一种“51角”和“弃儿”的角色。在涂尔干看来，先 

范的本质特征即是它惯常采取的反社会(asocial)姿态，是社会整合

@ 参见李猛＜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国外社会学》T1997年 

第1期，第］一9页。

@ 有关此擴念在拜论建构中的作用，参见Windelband. Ute IiUroduaum Phiiosa- 

/Ay T triinsF by Joseph McCabe(Fisher Unwin, 1923)o 夫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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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恶征兆，是“社急在个体身上不充好在場”(society’s insu/Fieient 

presence in individual)的结果。①棘而涂^5干也坦然承认，朱范也是 

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紧张状态，甚至构成了他的理论 

极力想要挣脱的两难困境。©

“社会必须成为社会”。社会存在要想得以存续下去，必须在 

现代社会与其建构出来的个体之间达成相互协调的状态，用集体 

意识或“意识的意识的纽带将个体维系于社会，使集体意识Ä 
正成为所有个体意识的统一体，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类意识的综合 

体。然而，涂尔干深刻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仅仅是社会結 

构及其法律基础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原米承载着集体意识的宗教 

仪式以及对表现为神的社会实在的崇拜逐渐消弭了，实在的危机 

使社会团结丧央r维系自身的基础，个体在“去神秘化”和“去道德 

化”的趋势中要么变得为所欲为，要么变得无所适从。®就此而肓. 

失范意味着社会实在的道德意涵已经从个体那里被抽离出來，社 

会和个体都已无路讨循，陷人了道德真空状态。®

然而，涂尔干对灾范这种“社会缺席状态”的考察，却贯穿着一

④ JÄirkhrim， Suicide，pans, by J. SpaaLdln^ & G. SimpHOii (Glencoe; Free Press, 
1951), pp,3S9ff，中译本参见《自承论》，冯韵文译(Jt京:商务印书馆

© 靑分■别参见：Dürkheim> 77te Labata- in Socwry 7 Irans, Jw W, Halls (. N, Y.:
1984)，屮译本参见《社会分T论》，渠东译(北〒:联书店

以及 Suicide o
@ Durtbelm, 7^ EiatnenUiry Forms (/ /Ar , Lrüi»- by J, W, Swsün, ( N.

Y.：F^e Prm., 19G5), 中译本参见《宗麩牛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参災：Durtheiin R ProfesAianal Ethics und Civic , TranE. by C . [trookfield (Glen-

me: Fre« PreHSr 195S); Sitiade 1 p,256; 7?w? ZAuwtün fjjbour in SocKtr» [». KXKfä
⑧ Durkheiii], "GantrÜKitioo to £Morality without God： an aitmipL io fiEid a ^U^tiüvisi 50- 

lulion* \ In Pic Gering, W, S. I1. ( ed. ) T Es.^ay^i AfonaZs ,
Trans■ H, L. 3ulcGffef (London; RKF, 19T9), pp*29—33 ; LukesT Oarfdieeji ；

Äfijf und (Sumford： SlanTord Pt^s^ 1985)」

B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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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颇具实址色彩的线索。®1既然社会学解释的基本对象就是社会 

事实，那么就应该遵循规则一不规则、普遍一不普遍、正常一不正 

常的区分事实的逻辑。依照这个标准，失范并不能算作是存在于 

人类整体中的普遍形态，不符合妇纳层次上的平均类型；相反，失 

范不过蛊存在于少数个体身t的特殊形态，它既与社会秩序及其 

基础及向而行t同时又不具有社会枸成的功能，只能算作不符合健 

康栎准的病态类型进言之，这种界分模式既是--种知识判断， 

也是一种道德判断，更成为了--种理论叙述的逻辑本身。因此，倘 

若我们扒开披在央范身上的方法论外衣，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涂尔 

干对失范这种“反社会因素”或“非社会因素”的排斥，实际上正是 

把社会本身当作灾仵的-种知说建制，这种建制虽然有别于传统 

的形而上学H常的和具体的，却依然在知识论层面上寻求着真 

理和道德的基础。把社会建构成绝对(almkne),尤非等于宣称社 

会学方法的准则本质上就是社会的准则A—恶众神起身离去，社 

会便罩上了神圣光环。

其实，涂尔干社会思想的发展要远为复杂得多，在经历过从社

⑨ Ä实，《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是涂尔十所有知名著作屮最单薄的--部、该 

书杵方法论上过干强调实证主义的路捽，也缺少Ä沣的历史分析。从某种角 

度上讲，它与其说是对其他专N.讨论法、教育、政治思想、道德和宗教等的著作 

的澄清、还不如说在--定程度上掩盖r这些讨论所折射出来的思想光充。

© Dtirktieim, Rui&i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by Solovay & Mueller (GlentK: 
tree f^ess, 1950);另参见 Mestrnvic, K Anomie ard Sin in DuAheim1 s Though«' 
Journal for she Study of Kcligicm 24 (2), pp. 1 L9 —236 L；

tD 有类凌识于方法免与知识论之间的哭系问题，参见Lehmann, 培

Durkfieimz A 如üsf Critique(N. Y. ； RKF< 1995)c 从这个Ä度来说.

经验卞义决非是涂尔V唯一的思钽来猄，实证-t义也不是涂尔f唯一的研究 

淮则，除尔T的社会理论始终贯穿着让会决定论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张力:：就 

此W题 t 参见 Cidderus, CapOaUsffi Sodai. 7Ä则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L); Hiral, öirfaAetni, Semiird and Epixtetrtcfl^y, (BcjaloniRKP, 1975) : Msbet, 
Emiie , (Englewood Cli£fe； Prentice Hüll, 1965)Q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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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论到个体主义的转变之后，®涂尔干对知识社会学的探讨 

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此问题，我们稍后将予以讨论。®

在社会学史中，另-位珂失范问题大加探讨的社会学家就是 

默顿。今天看来，我们与其说默顿所关注的是失范所搅扰的各种 

埋论疑难，还不如说失范是他企图矫正帕森斯备受攻击的宏伟理 

说的“功能必备条件”(indispertsability) o
在默顿看来，失范既是对功能的反动，又可以对功能概念本身 

构成挑战；失范不仅財解决显功能与隐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之间 

的关系问题大有裨益，也完全可以把整合与变迁问题连接起來,成 

力中层理论(the theory of middle range)的好析典猶喪抵“这个笑 

键概念，就是要力功能理论中动力学与静力学之间所存在的鸿沟 

架设桥梁，对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张力、矛盾 

和差异状态进行沟通”。@失范如何成为修IE主流结构功能主义的

■© 参见 Fenton, -wilh Reiner & Hamnett, f^urkh^im and Modem Sw-itilvgy-. CCambridge: 
CHrabridge LP,1984＞; ＞敬本：“涂尔下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 ＜能性' ttt会学 

研究》，1999年第］期，第^29—49页：：

© 有意思的是，」E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避而不谈异化‘’问题-__样.涂尔T晚砰

的杜会思想也很少涉及到失范问题。事实上，尽管M克思和涂尔干在现点和 

方法上各智殊异，怛两者思想的转变却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不谈异化问题，是 

因为他对所谓的"类本质”产生了怀疑，或者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他在认识论 

上发生 了断制(AltliuaseJ- '& Balibar, Jieading i Ca/Aitdr , tmnä, B . Brftwstfar* Lon
dons New Left Books, 1971);冋样，涂尔干也对所谓的“失范现象"心存疑虑，因 

为他从自己对"原始分类” tprimitive dassififfiäti«!〕的考察中看到，+能把社会徇 

单还庳成为-种实在，知识论上的实在构成尚有许多问题箝要探讨(奉见 

l^uikheim & Mhusk, Pntidtiix, ClassifiaiiÜin, Traits, liy H, Needham, Landnn: Collrtl 
& W^J969),如果现代社会Ü经丧失了原有的依托，那么noun有何为凭T失 

范又何其所失呢？

® 参Ä:Lük(is，“Power and St/urtuit''t In Essays irt Social Theory t ©d. by S- LukKS 
(Iznidoh: MacinjUan, 1V77), pp.3—29; Possas，,1Mert(iti,srnicory of AiKmrüf? arifl lA'- 
viance; An Elabaralion" (1988), Fmni Passas(1995).

© Merton,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r, in Sociai TheOr} and Social Struciure . 

Y.: Free Rress, 1948), p. 116,

■j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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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机，纯属这流派的内部争执，我们暂II可以撇开不谈，但默顿 

从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中牵连出来的失范J'rI题及■其 

在結构层曲上建构出来的社会解释，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 ,默顿试图去捕提一种新的劝 

能转换形式。他认力，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 

的张力结构。尽管这两种因索混同在具体情墙之中，但托载它们 

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却是各自分立的。首先，文化结构为行动 

提供了 0标、意图和旨趣，并使其在价值体系中呈现出一种整合状 

态和有序狀态，组成行动意愿的参照框架。其次，社会结构为行动 

提供迖到这一目标的合法化的有效手段，并対其进行社会控制。 

不过，文化目标和制度规范在共同构建行动步骤的过程中，并不_ 

定会发生持续稳定的联系，确定目标和选择手段并不是同构过程。 

因此，“异常行为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社会结构提 

供的实现送种怠愿的途径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

我们姑R不论默顿所概括的五种适应模式，以及他所强调的 

非社会化倾向的功能意涵，这样一种社会解释至少存在着以下儿 

个痼结：（1）冇关目标与手段之失衡状态和张力结构的假设，在某 

种程度上忽视了涂尔千所强调的社会建构的超结构（Miperetmc- 

ture）因素，以及知识社会学的实践意义；（2）有关两种结构的分析， 

仅仅具有形式上的规定性，同时又将nonn与rule混淆起来了；（3） 

行动构成中的过度系统化倾向，使社会解释本身变成了工貝理性 

扩张的结果

© Merton，“Social Struclure wi Anomie’，，American Saciolo^ieal Review , 1938, vol, 3 , 
pp.672—32,

⑰有关当代社会学家从各种角度对失范现象的探讨，谙参见抽者：《缺席与断袈: 

相乂央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梅人民出版社，1999）,这里不再逐赘述。 失
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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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在的危机与社会解释的困境

其实，从失范牵引出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以往失范理论所能 

涵盖的范闱。上述简短的考察，只不过是失范这-■问题史的起点。 

经典社会学家也许没冇看到，正是失范及其连带的问题，构成了对 

现代性的双重挑战。首先，失范标志着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异常深 

刻的社会实在的危机/诸神的纷争”业已农明，原有的道德基础已 

经分崩离析，以集体意识为根基的"精神共同体”也销匿r踪迹。 

其次，失范对社会建枸的真理基础也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不管是社 

会解释中的实在论倾向，还是经验主义倾向，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攻 

击，前者衷现为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后者则在有关深度自我

之伦理实践的两难困境而前裉得朵手无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范远不是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偶然

或边缘的现象，也不是社会研究中的一袂“鸡肋'它不仅揭示了社 

会的危机，也揭示了社会解释的危机。有关于此，经典社会学家们 

也不无体会。尽管马兑斯，韦伯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现代社会

©保度自我的m题吋以-直追溯到许多思想家刈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人”的讨 

论。其中，苏格拉底便是典哗代表。在苏格拉底把生命当作-种生活方式，把 

Ä埋当作-种“牛:身情境"(biographical sitolion)的道徳实践，即“善的生活” 

(gM«l ，始终行相着一种自我意识的权利与国家公正的权利之间的张

力。YE这31，真理与公［F笫一次发生了对抗，“无罪的双方都以有罪的姿态出 

現”，单纯的意义解释已经显得尤能为力(参见黑格尔：《暂学史讲演录》第二 

卷，贺瞬、上太庆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第90贞.及以下)。反思意味若背 

叛,」要想在ä我实践屮求真，求普，就不能+柄牲以城邦法为代表的社佥公 

正，要想让社会公十:得到彻底实现，则必须求助十“死"这种绝对否定的形式: 

也iE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忒的实践勾画出r一条+连续、不确定的线，

-条在逃逸和断裂屮瞬M敞开的线，却福柯所说的反讽式的英雄化过程(iron- 
ic heroizatiwi)，参见 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cni"，in K Itabinow Gx］、)，The 
Foucault \ . Y. : Pantheon, 1934), pp,3250c

I c An u a v q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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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教伦理这种价值理性的关系，但一旦人们将平均化的世俗生 

洒陚予了救赎形式，并使其成为纯粹形式上的逻辑，那么形成史与 

现实史也就其有了不同的原则，于是，“袪魅”的论题直接导致 

T't具理性”的扩张，甚至连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解释，也纳人到具 

有或不具有宗教性指涉的模式（religious or iweligious model）里了： 

--方面，H常生活越来越显露出"去神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社 

会解释却不得不诉诸其宗教意义上的最终基础这样，即便是 

某些始终坚持方法论个体中义倾向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或隐或显 

地遵从灾在的逻辑，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视角对具体的社会过程 

进行建转L

尽管许多人认为，社会学自产生以来，就似乎，直贯穿肴社会 

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等两大派别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首先，经典社会学家们就没 

有贯沏始终如一的立场，在涂尔千那里，早期思想中对社会存在及 

其整合功能的探寻，与晚期思想对道徳个体主义的密切关注之间 

就存打「i大的张力；在韦伯那里，既然宗教伦理始终是社会历史分 

析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以社会行动为起点的意义和动机分析也就

© 这种说法凫q克思最早提出來的。在《政治絰济亇批判》中，资本的形成史+ 

同于资丰的现灰史，原始的资本积累与资本亡义牛产方式的现有条件F的资 

冬积粜拭穿着截然不同妁逻辑，闲此，发屯学的方法丼不是普适性的（参见d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f上】，北京：人kit版社，1979,第456—奶3页）..

© 社合学埋论对社会的宗教意涵的过度诉求，恰恰是实在危机的-_十征兆、不 

管我们说社会就是宗教，迅是宗教就是社会，部没有逃出经院神学家们为上亚 

捉供Ü明的逻辑：：也这个意义上，社全学家为社会存在提供的带有浓瑱宗教 

色彩的址明，与其说是，种科学解择，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使然。然而，问题 

的Jt键井4、在于'现代社会究竟是以11有形的宗教”还是以"尤形的宗教 '参见

.卢克曼，《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京教W题》，草方明译，香港：汉语接督教 

文化研究所，1995）的姿态出现，而逛在"祛魅”的时代.弔1，社会的存在是不娃具 

有一种不同丁•宗教样式的另一种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f的Hift，只是 

传统理路的一种承续，或者说得更绝对些，足--种躲避。它没有ÄiE面材“社 

会存在之新的可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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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3我构成的逻辑，换言之，形成史与现实史间的差别，使 

实质理性与T具理性之间的紧张状态，不仅仅成了社会行动本身 

的紧张状态，更是方法沦本身的紧张状态。进一步说，既然社会宁 

已经从形而h学中抽身出来，而且要彻底贯彻“社会学作为科学” 

的原则而进行社会解释，那么它就必须在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闯进 

行调和，就必须在把社会作为社会解释的本质基础和必要前提的 

情况下，对个体的n动、意识、动机、意义及其所连帯的真理、价侑、 

道德等意涵作出假设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典社会学 

家那萌，也看到了用具体的坊史来化解这种紧张的努力。用历史 

学来建构社会解释的做法，无疑是社会学所作出的耍比社会学肖 

身建构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历史看成 

是“社会主活的既定条件”，而没有将其彻底纳人到社会构成的n 
体过程中去，没有杷历史本身看作是一种实践逻辑，甚至没有把历 

史建构成社会解释本身的原则，那么历史也只能驻留在“线形时 

间”(linear time)里的“过去”，无法彻底摈除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叫 

的屏障。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旧”的哲学与“新”的社会学的“断裂” 

(break)，@实际上很不彻底，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深层模 

式”去解决社会实在的问题，就会在处理失范问题前显将缩乎缩

@ 我们在胡Ä尔和舒茨等人的现象学的讨论中，町以淸晰地发現其中所潜含的

张丈：一方逝，要为科学寻找最终基础；另一方面，要返hiUl常生活，回到具体 

事物本身，从；fj动意问性的角度进行还原和构建(参见H胃此ideai .
to Ptve PhenoTTteftai^gy, Tram by W. R- Boyce Gibson , London: Georg? 

Allen & Unwin, 1958; Schutz, TJie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World, Trans, by G. 
Wölsh Ä F, LcilmertT t'vunstnn: Morthwestem University Press，1967 ) □.在这个意义 

上，现象学自我发展的转变，也代表着每个经典社会学理论在自我发展过程屮 

所必然产生的转变。归根结底，这■种张力实呩上就是社会学本身的张力，也足 

对“社会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

@ 这里是在G什拉的意义上来使用断裂，词的，参Äb BaclieUitt,
Spird, (Bost on: Beactin ^9&4)e

ifc■-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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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左右为难。失范现象既抽离了社会实在的基础，使社会陷人了 

“道徳真空状态”，同时又在行动分析和意义解释的层面上造成了 

-片空白，在动机玦席和意义缺席的情况下，行动的不可解释性动 

摇了社会肀作为科学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只能从社会实在的 

角度出发把失范说成是非杜会性的(asocUD,从自然态度的角度出 

发把失范说成是不自然的(noiwiatuial),从社会规定的角度出发把 

失范说成是反常或异常的(abnomal)，从单位行动分析的角度出发 

杞失范说成是无意义的(non-ineaningful) o然而t怡恰是选些段命 

题，使社会学在实在领域之“外”划出了一块区域，而在其自身领域 

内/历史的东西”则被坯原成了 “非历史的东西”。有关于此，在结 

构功能主义试图调和两个立场的尝试中表现得非常明披，向今 

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尝试本身却已经把经典社会学原发的活力 

和创造力遮蔽掉了，•当历史的空隙被统统填补干净，历史也就丧 

失了R体的实践意义，被完全还原成为逻辑本身。然而，倘若我们 

反过来看，正是由于失范的出现，本体论和知识论所能应之裕如的 

范围，从另--个维度中揭示了传统社会学解释的局限，所以失范本 

身也就构成了对社会学理论的挑战。那么，失范是否可以带有应 

对这种挑战，超越这种局限，化解这种紧张的可能性呢？是否会牵 

连出社会存在的一种新的样式呢？这正是这篇“大纲”以失范为契 

机，想要讨论的问题。

然而，问题坯不止于此，按照传统社会学观念，既然社会学要 

为社会存在提供一种有效的证明，并把依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知识 

体制当成社会治理的机制，那么失范在社会安排、管理、控制和调 

适的过程中便具有T“意义”和“价值”，失范也同批判一样，反而变

© 参看：Alexander,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DlunUriam in the Wont of Taloaii Parsanä:
A Theqreücal and Ideological Rsinletpretalion”，American Soäol^cal /teiiew, vul, 43
(April), 1978, pp. 177—98. |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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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社会生产的杏定性前提。由比看来，有关失范的认识论建构 

与日常实践的权力机制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失范揭示了社 

会实在的危机，另一方面，失范乂反过来被当成了塑造这一实在的 

知识/根力手段;一方面，失范被当作异类排斥在社会解释的范闽 

之外，另一方面，失范又成了社会控制的制度中心。在这个意义 

上，失范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两个切人点：一是从实在与反实在的 

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杜会解释的“深氓模式”；二是从排斥、禁闭、纪 

律或驯化等社会治理方武人手，破解社会生产的内在机制。

甚至可以说，实在的危机进一步便“解释”和“意义”本身陷人 

r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解释的死亡就在于，它始终相信符号是 

原始的、最初的和真正的存在。@解释的生命就在于t相信惟舍解 

释冰存在着” “赋予意义一■这项任务始终是多余的，假如事物 

巾没有意义的话”。@难道社会学研究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实在基 

础之上吗？难道社会的构成只能在动机、意义及其解释的层面匕 

展开吗？在这个问题上，失范至少开辟了 -条潜在的可能性。

二、失范的现象学基础以及对此基础 

的超越

迄今为止，现象学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对行动、意义和价值进行 

探讨，现象学的努力可以说是通过知识论建构来解决动机和意义

© &涂尔千的早期思想中，涂尔千对失范实行的理论策略是排斥而不是解释=

何'与其晚期思想转人道徳个体主义之建构的时候，失范却是解释ß面上4、可 

回遵的问题。

© Foucault r uNietzsche, Freud, Mant" , Critioji Text III, 2( hinter) , 1968,
©氾采J权力意志：重佔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等译(北京：商务印K馆, 

1991'、，第 274 页。



问题的最细致的、也是最后的努力。我们之所以要把现象学的讨 

i仑作为失范研究的起点，其目的当然不是要彻底贯彻这一条研究 

跑线。“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只有在最细微、最发达 

之处，我们才能发现这一理路的有限性和超越它的可能性。不仅 

如此，现象学的研究也始终是■个充满紧张的张力结构，正是现象 

学舍芙意向性(intentional ity )与自没性(spontaneity )、悬置(epochs )、 

多重实在(multiple realities)、跳跃(leap)、接近呈现(appresentation) > 

具体性与匿名性(anonymity)等问题的探讨，使新的理论牛长有了 

可能，也为我们把握失范的社会构成性特征做了很好的准 

备。

1.多重实在与意义的跳跃

现象学対意义问题的讨论与西方思想巾的“拯救现象”传统不 

无瓜葛。不管是狄尔泰以生存体验为基础的客观心灵世界以及精 

神科学(Gebteswissensciiaften)，述是齐美取所强调的相互效果(re

ciprocal effect)在社会世界中的意义，®都可以从中看到日常意义在 

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到r韦伯那里，社会卞开始成为远离价值判 

断的科学。韦伯认力，社会学’是一门科学，是企图对各种社会

@实际上拯救现象"的主题在现代西方思想中表现为对纯粹直观的拯救，我们 

可以在徳国社会学传统或与此肴关的思想传统中潸晰地看剣这种取向。除厂 

我所谈到的狄尔泰和齐美尔之外，阿尔弗雷徳■韦伯对文化整体的讨论T.文® 

尔班对情感恵志和价值命题的讨论，免海姆对意识形态与生活力式之关系的 

讨论，以及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都在极力强调对社会世界的意识“结构”进行现 

解和解释，参災 Dilthey, Selected Writings T Trane, by H. P. RirJon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T1976); WolfT, The Sociotoffy < Ge&r轻 Sünmel (Glencoe； Fiwe 
亂950)。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现象学得以滋生的思想土壤，参见Sdum，77^

of Social IFyfW, ppr 10&. 失
范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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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动进行解释性理解的科学它的y的就是要把客观心灵的世 

界化约为个体行为，从而透过解释个体意闷中的主观意义来研究 

社会行为，也就是说，社会学并不以社会事实的结构性质作为自己 

的出发点，相反，对个体行动以及个体対社会现象赋予意义的方式 

作出解释，才是社会学的根本宗旨＜:®同时，杜会学必须借助“理想 

类型”的构架，对人类行力的主观意向意义加以概化解释，进而拯 

救社会现象的意义，井理解社会世界的关系蕴涵。这样，韦伯在谈 

论有意义的行为时，常常把理性行为，即“指向个体之目标体系的 

行为”作为行动的原型；同时，他在把各种行动划分为理性的、情感 

的和传统的等类耶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意义即是动机”的前提。

现象学的研究并没有彻底抛弃这条路线，但现象学家们也指 

出，韦伯式的解释社会学所作出的概念假设，始终建立在一系列末 

曾说明的预设之上。宵先，賦予意义就是一个行为，在这个行力 

内，纯粹的感觉经验“被赋予了生命”（animated）,換J之，正足由于 

我们过去意识的意向作用，才使得我们在转瞬之间觉得它们是有 

意义的其次，当个体跳出经验以外对行动本身进行反观自照的 

时候，会发现任何行动都是有意义的；再者说，“意向意义”也有两 

种+同的涵义，它或者指我们可以直接观蔡的行动者行动的主观

㉙

Weber, fisa/KWiy anti Society, Ed. by G. Rnth & C- WitUch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sIiTuiiiia Pies«, 19Ö8） , p. 109 .
七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曾绞明确地提到过社会学作为一U囊括具体的科学， 

以及理想类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构想。他指出 ＜与其他概念化的 

科学一样，社会学概念的抽象特牲也源自于这样的事实:即与实聒的历史真实 

相比，社会学概念相当缺乏具体内容、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社会学分析必须提 

供比较精确的«念=……但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也试图在自己的范围内涵 

益各种非理性現象，如预苜的、神话的以及W想的行动形式，并根据适于意义 

层次的理说橛念进行概括a所有这些情形，不管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社会争 

分析都应该取自其真实情Ä,并帮助我们去理解这种真实淸况，当然，这里M 
现出来的真实比较接近于具体的历史现象，并可以被®于祗念的统摄下 

（Weber, Etxnomy and Socieüf, pp.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Husserl, Ideas, pp. 112_42.

.C A n U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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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或者指用来理解行动者行动动机的意义枸架。就上述两种 

情形而言，不管理解之基础建立在对行动目的的推断上，还是建立 

相对过去经验的省察上，我们所能找到的行动动机都存在于实际 

发生的行动过程之外

现象学对韦伯的批判的重要之处在十，它把社会世界分成厂 

两个世界：一个是完整的、已抅成的和理所当然的世界，是从行动 

者Ö身或他者的意识构成中抽取出来的客观意义世界，其意义内 

容已经具有r匿名性(anonymity);另-个是绵延的、不断生成的、 

“毎一刹那生火交替”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意义被原始构成的过 

程，所有行动都是具体的，都是绵延的内在扶行(duration-immanent 

enactment)o这样，现象学就把所有社会构成的问題还原成为如何 

建梅“时间客体”及其“重述性次序”(recapitulative ordering)的问题。 

也就是说，两个世界恰恰是由行动者的反思作用切分而成的：一方 

面，记忆和再生把意识经验变成了过去的"剪影”和内容，®行动具 

有了过去完成的性质；另一方面，行动也同时具有-种指向未来和 

自发性的特征，具有了预想和筹划(pmject)的未来完成性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象学的基本社会学分析至少在这几个 

方面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认识论前提：(])以行动力^志的社会构 

成井不是线性的和单㈤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分裂的，而K分裂恰 

烚就是社会世界得以构成的前提；(2)社会解释的基础并不是对象 

性的社会实在及其价值意涵，社会实在恰恰是一个构成或构形的 

过程(configuration)，®吋l'nj客体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中

® Schutz, 7he of Social ITütA/, pp, 15--3S t f/ : \

in -SfxW Theory (ihe Hague: Madiiiuä Ni jtiulT, 1964), pp.64—88 .

© Schulzt "Hte Phenom&nok斯 <Social ，p.36.
© Hus&erl f of hts^niol Tinte- Cottscüxtsrtesx, Ed, by M. Heül(视ert

Tran»，by James S. Churchill(Bloomingtön: Endjdtia Unive(nüty Press, 1964),p r59-
@ 印裸利亚斯所使用的概念，参JÄL Eliaftj The ( vu] r J ) : His^ry i

itf Mannes , (OsT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i 失
I苑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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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建抅出来的，行动的解释和筹划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O) 

意义是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张力：“思想着重于时空世界的客体；而 

生活则是属丁绵延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就是经验‘意义性’ 

(meaningfulness)的本质。” ®囚此，传统社会争所谓的社会与个体。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张力，也便还原成为社会具体枸成过 

程中的张力。只要行动者是反思性的，那么社会本身就不能成为 

--种自成-类的卖在(a reality sm )，其间必有断裂之处。

正因如此，日常生活的实在也就成了现象学讨论的主题，® 

而所谓的自然态度也与之形成了纠缠不清的关系Q然而，实在是 

否Ä被平整一块地构建出来的呢？现象学并不这样认为。柏袼森 

早就指出，意识生活并没有完全作为日常屯活而铺展开来，相反， 

生活世界实际上有不同的层面，而且不同层面的不同特征都是由 

特姪的意识張力(specific tension of consciousness)造成的。舒茨则 

认为，我们的经验意义并不是构成实在的本体论的对象结构，而是 

某些特定的经验系列，社会实在井不是绝対的本体基础，而是由诸 

多“有限的意义域”(finite provinces of meaning)及其特定的i人知岡 

格(cognitke styles)组成的。因此，所谓日常生活并不是现代社会 

的唯一规定性，而是各种意义域之间相互缠绕、搅扰和冲突的张力 

结构。维特根斯坦说过，止是多种相互爻织的生活才造就了不可 

萏说的世界，®而在戈夫曼那里，生活本身总是带有纷繁复杂的 

色彩和氛围(hue and ethos),玩笑、排演、欺骗、梦想、示威、实验或 

小恩小惠等等，都与普通的H常生活不完全相符。当“昔R的

© ScIu-Ik, of Social , p. 60 □

® 有关 S—间题,着重参见 of the World (3
don: Heineman, 1974 ) <3

© 参见 Wittgenateiib Philosophical (Oxfoid ： Blackw^LT 1963)，、

@ /Tzwrtrtwifit : An em £hc (Jrgan^saitofi N .:

Harper &: Row, 1974)t p.56O、

ICARLÖVQ1. C



神祇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世界也就裂解成了相互不可通约的小世 

界(sub-miiverees),®体验、沉思、游戏、睡梦乃至癫狂都以不同的 

张力对意义进行追问生活是分裂的，同时也是复调的，在每个 

意义域中，意义的构建都贯穿着以下原则：

r特定的意识张力；对虫活的关注程度不同，态度则不同。

2. 特定的悬置作用；怀疑的中止判断。

3. 意义的自发性形式。

4. 特定的体验自我的形式。

5. 特定的社会性的形式，它足在沟通和行动的世界中形成 

的。

6. 特定的时间视角，绵延与普遍时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标准 

时间，

因此，从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来说，现代自我从一开始就是 

多重的、反实在的(a-nomi)，即使日常生活始终作为当今社会学的 

主题，F_咨种悬置、怀疑和中止作用从一幵始就已经纳人到意义构 

建的过程中了。在众多意义域所组成的社会世界里，社会实在并 

不是统整的，意义及其连带而成的态度也不是连续的和确定的。 

所以说，我们対口常生活的实在性假设根本不可还原，除非我们已 

经经历过f 一种特别的惊特(shock)和断裂才能被迫去冲 

破“有限”的意义域所划定的界限，抛弃我们原冇的态度，倾听到一 

神异样的实在之音(accent of reality)。正如舒茨所说：“显然，在我 

们的H常生活中，那些惊得的经验总是不断地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 詹姆上；《心钾学原筠》，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然而，在涂尔7'•.对原始宗教圣俗之分的hf论中，体验、沉思..游戏、睡梦乃至溆 

狂都不过長宗教仪式的象征表现，它们井未各自成为中狃的、具有特定姐维风

格的世界，参见 Duikhfiim, JJte Eltmentuty f'urms of the Heligious

Schutz, CoUixl^d pufxr.s /： Jhe fif Social Realily ( TTib Hagpe: Martians IVi
jhoff, 1962), p.209.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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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们本身也总是附着在它们的实在之上。它们向我们展示 

到，标准时间里的活动的批界并不是单一的有限的意义域，它只是 

我在意向生活中可获得的众多意义域中的个。”®

很显然，只有惊愕所导致的“跳跃”，才能克服意义域的有限 

性，才能组建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世界，然而，在通过“跳跃”来释放 

紧张的过程巾，其本身也变成了 -种“风险”（risk）。®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现象学社会学深刻指出，农现为多重灾在的社会世界， 

即便可以通过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解释的方式去捕捉，但最终坯必 

须诉诸“跳跃”的形式。一方面，各个意义域之间是不UJ通约的，彼 

此成为对方的外面（OQteide ），“信念与信念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 

感觉上的知觉也是相互共存的。一旦我们陷人怀疑，就会觉得两 

种信念都是不可缺少的：每种信念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每种信念 

都会产生行动的动机，都对以说不，甚至都是预设好了的；它们彼 

此对立，相互争夺。要想摆脱这种怀疑，我们就必须袪除一方”。® 

另一方曲\意义建构本身也造成了央范的凤险，因为社会世界的构 

建必须通过祛除其他实在的方式才能得到实现;就此而言，失菹恰 

恰揭示了现代社会在构形过程中所蕴涵的“开放的可能性"（open 

possibiliües），它使所有特矩的意义域都变成了可供采集、遴选和创 

造的世界，同时也4、得不以其他意义域作为参照框架，用折叠或逆 

向的方式米组建自身。

.表面看来，倘若我们单纯从行动的角度出发，失范不仅意味着 

奵动者无法通过未来完成的形式对行为作出明确的箬划，也意味 

着行动者无法通过过去完成的形式来看待自己过去的经验，探寻 

Q身行动的真实理由。在各种可能性的包围中，以及在对各种新

@ ScliüLz^ Papers 7, p.231.
© 参見 DüuglaA Si Wildavsky and CuknK ( Berkley: Utiiveraity of California Pmss， 

]982)的讨论：

© Schütz, Papers p.SO,

乂
与 •了 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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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进行蜇新反思的过程中，行动者原有的意义脉络或经验图 

式产生了混乱或空白，怀疑占据r意义解释的上导地位，行动丧失 

广原宥的意义基础。就此而言，没有意义就等于没有态度，意义的 

缺席更加使人们变得心神不定、尤依上靠。然而，倘若我们从多承 

实在的角度来看，实在的危机却侦现代社会陷人了前所未有的复 

杂肋函：一方面，自我陷人了多甫世界相可.纠缠的尴尬处境；另■

方!ff|\我们也由此获得了有史以来烺为深刻的怀疑力量、：一方面，

以我总是在竭力摆脱W常生活的冇限性，去颀听另•种实在的卢 

音；W—方面，自我也不得4、将自身的意义基础悬置起米，最终陷 

人上所适从的失范状态。

奇怪的是，现象学对实在的追寻却导致了这样的结米：实在反 

而被“悬ir起米了。

2.由焦虑开展出来的深度自我

意义问题始终足令现象学家们牵肠拧肚的问题。不过，现象 

学井没有像经典社会7那柞采用统整的式來解决这_ M题，换 

吉之，现象肀的社会解释并不能完全还原为简单的社会实在：（1）

意义世界是-种反思与绵延之问的张力结构；（2）杜会世界的木 

质特征不是连续性和整合性的，而是差舁性和冋断性的；（3）意义 

建构与时闹意识的构成有关，勾当下的具体历史有关；（4）社会I什 

界的构成必须通过向“外”跳跃的方式来解决；（5）意义作为个 

多畢体，揭示了社会世界之有限性（finhene5S）和可能件的双竜特 1

征、

然而，现象学仅仅依凭行动的筹划和动机（不管是目的动机还

适原因动机）來处理这个问题，社会解释就必须诉诸认识论的站

础，把生?S til坪Ö結力意向作用与总1^［对象（noesis ;uid noeina）之 \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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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结果，这是现象学立场永远摆脱不掉的困境。可是，多重实 

在唯道只能归结为有限的意义域吗？诸如情感、情绪(mood)以至 

身体(body)的因素难道不可以构成其他的世界吗？时间意识的构 

成难道仅仅局限于具冇浓重的理性化色彩的意义解释范閑之中 

吩？生活世界等同于意义世界吗9

正枭这些问题，构成了意义解释难以図避的关节，换Cf之，当 

现象学意识到生活世界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就 

贺成了现象学.无法逃脱的最基本的生身情境了( biographical sikia- 

对此.现象学家们采取了一种迂叫的策略。舒茨坦然承

认，对丁每个人来说，有一种经验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我”知道 

“我”(井非仅仅足意义图式塑造的“我”)会死去，而且"我”害怕死 

去。如果说所有意义都是以冋忆和预期构建起來的，那么人们对 

死I…的预期则足首要的和绝对的预期，其他各种预期都源此而牛； 

因此，基本患虚(fundamental anxiety ) ®楚Ö然态度得以确立的基 

本经验，也是在诸多次级肚界屮彰诚_出来的参照系统。®然而，在 

n常生活这种最3:要的实在中，苺本焦虑不过是人类生存的--种 

相关经验，闽为在h常生活世界以外的科学世界里，思想家们完全 

町以把基本焦虑放在括号之内，甚至杷身体悬置起来；思想家不同

ü 参 SLNaianson, Essays üt Hy^ie： MartHus M jhaff* 1966)

© 奥^斯r和路徳的瓜想中早就钮含zä虑的基本概念:.同样，这个概念在3
代思想领域也具有极其a要的地佗，我们甚至町以在齐种学科中发现它的影 

晌.：在神予中，保罗•蒂利希对存在之勇气的讼论就足以焦虑为前提的(参见 

Tillich，77^ of , [jondtm: Nisbel, 1952);在心理学屮，菜恩就齊从疗

在性不安(ontobgi<sil iiiMeeurky)的角度重箱財健全亏疯托之芙系的則题进行/ 

审现(参见莱恩4分裂的ß我林和生、侯东民淖，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社会学研究中，焦虑主要反映在吉立斯对本砵论安全(onkiloßirül k- 
ciirity)的讨 ife 小(眷见 Gi<Wens，77w of Society r Cambridge： tianibhdgr
UM984);而在W克特利允亲斯印的剧本中，焦虑成了 "入们活昔J义此而LT 
的 t 题C.参见 B^cketl T Iffitzing for Codvt，Faber & Faber, 1956)

曲 Schutz, Papers /, p .228.

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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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H常生活的普通人之处，就在于他们从来不关注自己的预朗文 

现与否：他们吋以像托4斯•阿帝那所说的那个永＞'陨落的天使一 

样，“跳出”基本焦虑之外，获得.■种不受希望和恐惧牵迕的公ih:态 

度，

可是，正是现象学家这一不疼不痒的立场，却使社会解释陷人 

了双重困境：如果科学世界被排除在H常生活世界之外，那么解释 

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冇效性；反过来说，如果用科学世界建构出米的 

解释来述原口常生活世界,那么就等于将理论逻辑强加给实践，将 

日常行动筹划加以科学化了。这就是现象学的常识（comiiKwismw） 
所设置的陷阱，也是还原主义在Ü常生活分析屮所陷人的绝境。 

卉登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与用自身活动构成社会科学主题的研究 

之间，存住着交互解释的作用，即“双IR解释”（double hermeneu
tics）：： 但是，我们无法将社会科学的评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 

意义及行动世界截然分开；普通行动者（jay ack仍）也是社会理论 

家，他们的反思性关怀也枸成了作为职业社会观察者或社会科7 
家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制度。在普通行动者与专家分别作岀的打

根有据的社会学思考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敁的区别

t述疑问至少在儿个方面进-■步导源出了问题：（1）如來我 

们把纳人具体行动之中的意义解释抽取为纯粹的解释，是杏会造 

成非但没有拯救现象，反和背离了现象本身的局面9 （2）倘若如 

此，我们如何将行动者身上意义解释的积淀彻底剥离掉，使其能够 

真正回到事物本身去？（3）失范是否有其超出实在论之外的本体 

论基础？或者说，夫范并非展现为一种与意义和实在相背谬的倾 

向，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生身情境？（4）如果社会世界并非单纯为

© /罕 p.2l7T 247II.
© Giddens, The Constirutivn of Society t cli.L，］..:



I 372

意向活动所规定，那么失范是否就是现象呈现自身的原初状 

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面向生存的基本本体论做出广 

超越现象学的努力，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努力当成一 

种社会学的建构。在海徳格尔看来/此在”（Dasein）存在论上的根 

源并不是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活动，而是我们最熟知、最日常的情 

绪，尽管情绪常常藏而不露，看上去是一种最无足轻重、最无关宏 

旨的日常状态，但它却能赤裸裸地把存在状态研现出來，归根结 

底，一切都因为“甘存在着，而且不得不存在”。“情绪袭来”，不仅 

是对存在的挑战，也是对我们看待存在及其所在的世界之力式的 

挑战，这足因为，此在”是在自己的被抛状态中展开的，而且最先 

和通常是以背离方式展开自身的因此，生活世界也是围绕着 

“烦”（care, 确立起采的。理解和解释总是带有情绪的理解 

和解释，而能够把理解和解释同整个世界紧紧牵连在一起的h」能 

性，也只能是被抛的可能性广此在”的苺划，充Ä量不过是对其尚 

未成其为“是”的东西的建构，“成为你所是的”就是去展开所冇可 

能的力向。不过，正因为这些方向有着不确定性/此在”才永远摆 

脱不掉情绪的搅扰。

从这个角度来说，倘若我们把失范说成是没有意义，也不意味 

着它巳经失去丁具有指涉意味的意义，而U是说“此在”在宄行筹 

划方向的过程中，具有一种不能使此在充满起来的可能性方向， 

因此，対现象学的质疑，其实是对现代性自由状态下意义是否有其

© 海德格尔拃《我的现象学之路》电曾经谀到过：u它的（现象学的）本插的东西不 

在T现实地作为•个哲学*流派’:：可能件卨丁-现吏性。对现象学的理解只Ä 
丁-，把现象学当作4能他来加以把握：:”舂见海德格尔：吋冋亏存在'载十《面 

向思的韦悄》，陈小文、孙周兴抨（北京：商务印书W，1996:i T笫85贝..

iD HhjJigger, TittleTrans. Macquarrie & Robinson （ChcRml: Ranil Blackwell,
1962）, pp.l7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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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基础的质疑，就此而吉，无意义Emeanjugless)井不是没有意义， 

意义并不是-种躲在世界背后的实在，而是存在本身的可能性方 

向及其特定的有限性。其至说，在被抛状态中，恰恰是无意义为意 

义提供了“根据”。

烦之所以为烦，是因为现代个悴沉沦于平均化和常规化(iwr- 

mahzatkin)的R常生活之中然而，海德格尔同时也认为，从根本 

上说，口常生活世界是通过时间性(tempomhiy)组建起来的。时间 

介人失范分析中来，至少具有两个方而的意义：苜先，从存在论上 

的吋间性出发，町以避开单纯的道德评判和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 

审视失范的存在论根源；其次，以时间件为基础的考察，可以避免 

使理解车身完全陷人日常生活的遮蔽状态，使“此住”能够&其潜 

在的可能性中开辟未来。

因此，“生存性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而且，也止是在具省 

将来性质的反身关照中，存在在“曾在”、“当前化”和“将来”三个吋 

间维度上被展开丫：首先，理解就是当前化的“曾在”，即在当下将 

原冇的生活图式展开；其次，在筹划中，我们的现身状态也是通过 

-种“当前化的”将来呈现出来的；最耵，即便我们沉沦于日常生活 

之屮，但仍然可以以“曾在”的将来方式维持或跳开这种当前化的 

局面。所以说/烦”的时间性建构井不是以线性时间或钟点时间

© 实际上，从历*角度出发，平均化包含r互为交.乂的两个问题。节伯fr:《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人们的道徳生活与经济生活勾连起来，为世俗活切 

违立/ h常生活的合理基础；也也正是由于这个过程，启荥运动中的*'

念逐渐演化成厂日常生沽中的“平均”和“平.薄”状也，道德第一次以无差别的 

形式出现了(参见 Weber T nnd Society ; Etendix, ^cüon-Buildi^ arui Citi-

senship , N. Y. : John Wil«y Sons, 1964)o 杜济人(Homo oecontjmkui；^概忠就娃 

这种无羌别的形；它代表着从实践具体向楠象实在的转化(参见科叫克：《具 

体的辩证?去：关于人与世界问題的研究》，傅小平澤，北京：社会科咩文献出版 

社，19 的，第 62—6S Si}.
Ö 1 leiderer，Beinß find Time - p.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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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ck time)的样式来完成的，“将来并不晚于曾在状态，而曾在 

状态也并不早于当前。时间性作为曾在的当舵化的将来到时 

很显然，现代社会在海德格尔的眼里，是一个“上帝死了”的社会， 

因此，海徳格尔冇关口常〒均化状态K的常人(das Man)的讨论， 

也或多或少带奋些工具理性扩张的色彩。工具理性扩张虽然在此 

在之沉沦的分析上是有意义的，但它却不能代表现代性处境的全 

部。有夹“此在”之构成的时间性分析，恰恰表明在日常遮蔽的状 

态屮，时间性反而为自我开展出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那么，所谓 

存在论h的历史学和伦理学是否也可以通过一种别样的方式來展 

开呢？

上帝一死，人们便荻得了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不仅“自由得一 

无所省”，而且也是多重的，®是一种“闩由的眩晕状态”(the dizzi- 

ness of freedom)海德格尔也认为，现代人所获得的这种无所指 

向的自由，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种对自由的辖制，它不仅构成了烦 

的基本结梅，也抽离了其原有的历史意涵和道徳意涵。然而，也FT 
是这样的自由，使现代自我不仅陷人r前所末有的无所适从状态， 

同时也在时间性建构过程中皆次感受到了他“何所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Ö我始终被“焦虑”缠绕着f所谓自由便是- 

神炻虑，而焦虑则是一种“无知”状态，它没有对象.没有场所，亦没

vi 参 5L: F.lias, Tirrw : An Essay，Irana. by E . Jephcott (O.xfortl: BLuckwclJ, 1992)； 
Landes, fievotuiion in Time; docks ami the Making of the Mfttiem World (Cy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eidegger, fl■«叫Tüme, P.401n海傳格尔后来在《时间与存在J中乂曾说 

过，本真的时阿就是从当前、过去和将来而来的、统•-着其三秉澄明着到达的 

在场的切近、它已经如此这般地通达了人本身……时间+娃人的创造物，人 

也不是时间的创造物、在这里没有创造，只有在上述澄明时一空的达到意义 

上的给出。”(海徳格尔，“时间与存在”，载于《面向思的事情》.第17丸)：

® Nietfflwshe，Heyonel Good and Evil-, in Basic Wnli/tgs of iVüttzxcfie, tiyiisL bv 阳dter 
Kaulmaiui(New York; Modem Library, 1968).
&参见萨特：《存在b虚尤)■，陈宣良等译(北京：F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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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向。谋虑启示着虚无，但虚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虚尤本身也 

是一种在世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在于，它就是被抛 

的在世本身，是那个可能的世界本身。©闲此• ft诸神在相互争 

斗中失左了光彩，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便成了现代自我的基本生 

存状态。在这m，焦虑始终具有着双重牵引作用：一方面，它带给 

了此在最源始的自由状态，将最本真的可能性注人到此在之中；

方面，它又时刻通迫着此在沉沦于它所在的那个世界，消失在常 

人之屮。时间性的筹划给自我带来了有限性和川能性。

妇根结底，现代自我最纯粹的将来样式，便足死亡；当死广悬 

临眼前的时候，它不仅意味着自我的终结，而且所有社会关联也被 

统统解除掉了。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当前化的将来关照中，死亡既 

变成了 0我最本己的有限性，也从这种有限性中展开了最极端的 

可能性。因此，“面向死亡的存在"不仅在时间上建构了最具体的 

历史和命运，同时也倾听到了自身最内在的良知呼唤，这种历史和 

道徳的重建已经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而根梢r通过问性组建 

起来的“深度自我”(decp^elf)之中。现代社会中的深度S我具有 

两个力面的意涵：一是对H常生恬中自我苻限性的体认；：是对本 

真状态下自我可能性的开展。

就此而言，深度自我的建构怡恰是-种失范的实践。尽管次 

面看来，失范岳•种没有指涉、没有筹划的倾向，是一种逃逸尸常 

规化和例行化生活的方式；然而，在现代A我以将来的方式对其.无

® Hddeegcr, Being and Time , p.282;J虚无及其朴伴而生的焦虑，-直足西方思fe1. 

的传统.3巴门尼德就试图取消*‘非存在”的概念，但他后来却发现，倘若如此. 

就非得牺性生命 + nJ，参 ÄL F;uiiienides 的残篇，Nahin(ed. ), Seleaitvti from Early 

Creek l^hiiosf^ihy ( N. Y. ； AppiKton Ceniuty (jmfts, 1964) , p(i. 87—97;在德漠 利 

特那罜T没有虚空，运动就不吋能产牛 < 同上，p. i55 );业识士务撤把虚无裡解 

成质料与形式之间的，‘东西”；挺古斯r认为虚无是股罪的本体论基础；莱布足 

Ä认为有隈性的甚础就是仆:存在；柏格森和怀特海都认为，绵延或时问之流Ä 
存在和非存在共同生成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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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不吋能件进行追察的过程中，失范却揭示r其最源始的被 

抛状态，以及曲临这种状态的存在的勇气，从而使存限性和"I 

能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题。宥意思的是，恰恰是失范这种表面 

上背翏十•道德实在的倾向，反倒成为了深度h我用来建构道德和 

命运的根本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神新的历史契机吗？

三、失范作为一种实践逻辑

尽管我们在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在”的焦虑中，揭示了失范 

的存在论基础，然而，倘若我们把为此种情绪所占据的现代白我， 

单纯看成足自找体验的結果，就会重新规避到唯我论的窠臼中 

去。@实呩I、不管足在死亡面前的焦虑，还是在H常生活中的浸 

浬，都是烦之结构的重要构成，在有关时间性和FI常性的分析中， 

我们恰恰可以发现杳别于传统意义卜的又系意涵。因此，既然自 

我汗展出了与以往冇所不同的可能性，那么他就町能+与a冇 

相似意涵的“他者”（）相丌照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者恰怡 

构成了现代性转变的要宙所在：（1）既然他者既非是悬临着的绝 

对实祐，也非足Pf以进行机械分割的简单个体（如涂尔下对机械团 

結和打机凼结的讨论），那么他者便使Ö我及其世界的建构复杂化 

了；（2）知识论建构也有别于以往，他者并非是•-种纯粋汄知对 

象，而足把可见饨与可说件的关系纳人到社会构成的过程之中.允 

满了时空关系上的张力；（3）生活实践不再是从容4、迫的。

® 参见 Tillich* Coitraga of -
© 冇关对渑徳格尔这思想的批判T参见木文第W部分。

与 It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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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间性的裂痕

事实上，从“他者”牵引出来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把社会世界划 

分沟本真和非本真两个世界的倾向，所谓分化社会的特殊件就在 

尸，诸多个体不再能够还原为单一的纯粹实在，所湣社会世界，不 

仅是由各种极易断裂、分叉、变动和转向的关系缠绕而成的，而 

II对每个分化个体来说，其涉人和租建的杜会世界又都有其特殊 

的样式。

就此问题，现象学企图求助于“他我”慨念来解决，胡塞尔 

与就指出，尽管“我”在原则上无法接触你的经验，们他苕经验对 

“我”来说并不是无意义的，在自我经验解释和解释他者经验这两 

种不同的意义类型中：意向经验都是超越的。®然而，意识流的同 

步性并不意味#你我二人具有相同的经验，“你”的整个经验流对 

“我”来说是不开放的，“我”只能掌握其中的某些片段，而且必须在 

“我”的意义脉络中组织这呰片段。根本ifi」言，我”对“你”的经验

d 14 Whal is IXspjtdtif ”，[n t pp, 159—65
(Brighton: Harvester, J992 )，pp ■ 159ff ■

© 许多思想家也曾提岀过API的解决方案i梅罗，萌蒂认为，社会汴4＜亮对象，

而是"我”的生活情境；社会始终以变化多端的生活形式呈现在我面前，而“我11 

对这种生活的捕捉，恰恰是以另-个我(other I),即他我(aller-eep)的形式岀现 

的，参见 Merleau-Pmiity, of Perception ( Brighton: Han-'c^tw, 1974 厂
加寒特认为/我”的实在永远是内在的，而他者的牛•对“我”来说则足潜也的 

和虚设的，是氐级实在，即“准我7quasi-I)，因此“我”无法把他者经验为他我，

具 f本清见 Orh^ay Gitteet，Man and Yojk) t Fn*m Scihutz ( I9G2)。ffii 米
德则指出，如果经验的关注是冋步性的，那么ffiK交错的意识流则可以将W个 

不同世界的不间态度勾连起来，我”町以通过他者将自身指定力对象，从间构 

成“客我’(me)，参 UL Mead» Philosophy of Present (Chicago: Chicago LP, [
1932)。

© Jlus&erlideas, pp. I23n-8.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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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与“你”对自己经验的掌握不足番:叠的，“我”H能从解释的 

视角(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来 注“脉”的经騎®■，換 /f 之，1"我”要 

想建立对他者的真正理解，就必须以说明自L：经验的行为为起点。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观察意义上的认同关系，还是互动意义t的 

沟通关系，都是根据“我”的意义图式组建起来的，即使是“槪化他 

备”(generalized other) , ®也不过是选种圍式在他者那里的复制;; 

因此，同步性并非是一种完满的意义关系，而是一种不连续、不确 

定和不完备的理解，而K，在彼此之间的意义构建中，时间关系也 

始终是反转和交错的，恰恰呈现为•种张力。®

尽管现象学分析依然充满「浓厚的意向性色彩，但至少可以 

使我们从这几个方瓯提出很冇意义的问题：(1)关系超面上的理 

解。解释和沟通绝对不是确定的，在具体的吋间关系中构建起来的 

“我”，井非具冇原初的社会指涉；(2)不管是认同，还是沟通，都显 

然不是一神理想化的关系状态，主体间性(intcrsubjectivity)小过是 

-种意义联系的方式，而小是-种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的理想模 

式；® (3)匿名性与具体性之同的张力，变成了社金解释的关键问 

题。

很显然，第三个问题与理想类型有关。从某种角度来说，理想 

类型揭示了现代社会相互悖逆的两个倾向：一是抽象性几乎涵盖

© 舒茨认为，我们平常说的"理解他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它既Uj以指对纯粹外 

在事件的关注，对他人朵体变化的关注，也可以指对他人经验的关比，即梗是 

后者，也包含若身体动作、声音(毡栝噪音语、文宇记号、他人利ffl文宁所 

要表达的意义，以及规则等诸多£面，参见Schutzt of

似身!L Mead f Tike Piiilosopky of Pre&&a-

© 有关时间关系的论证非甘烦琐，具体参见舒茨对认同和沟通关系中的的动

机和原因动机的讨讫，Schutz 5 The of Social World T pp. 158tl\

@ 参见哈W马斯对共识真玴论和理想抅通情境的讨论iHabermas, The Th^^ry of 

Cuntnuinieationf vol，?: Keaxm and the Rai.iatiali2iii.ioti a/ Society ( Boston; Beac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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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备的社会生活，俨然变成了纯粹的“自由实体” (free entity)，或 

者将具体指掷全部抹除的…般瑕式®和幻想却讲(fantasy knowl- 
edSe)@;二是抽象性育接滲透在最具体的日常生活之屮，并成为日 

常话语和行动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理想类型不得不陷人一种两难 

处境：一方面，它必须将具体历史过程排除在外，在事先预设、事后 

解决的原则下将社会世界类型化(typifkation);®另一方而，一当 

它介人具体行动过程及其情境，便无法得到同步意识的反照，吋常 

陷人“等着礁”(wait and see)的不确定状恋中。因此，单管■&种类 

型是预先给定的，何它们在行动及其解释的具体事件中却是持续 

生成的，始终具有未完成的和开故的性质。理想类型的抽象程度 

越高，它的“切口”(CUt)s就越大，理想类型的精确度越卨，它的可 

证伪性(falsifiabiKty)的程度就越髙。

就此而言，我们看到理想类型的匿名性和具体性并不足截然 

对立的两个方曲。如果我们单纯从客观意义脉络的特性出发，那 

么越具有匿名性的赉型就越具有普遍性，越显得不那么具体；但如 

果我们从客观意义脉络的构成出发，那么越具有匿名性的类型在 

证物过程中就越显得具体，因为它在具体情境中所JI-有的不确定 

性和不完备性，很容易受到某个细小偏差的影响，很容易遭到局部 

失范的挑战。®如果“我”对JI体情境稍宥不料，就会对原来的类 

型产生质疑；相反，“我”越是回到较低层次的理想类型，就越会心 

安理得地视其为理所当然e诚如舒茨所说广解释者很难仔细检视 

那些较为普遍的理想类型，而只能瞬间扫描出其模糊图像。当解

@ Quinef fuif/ Object(Cambridget Mass, : MIT Press, I960), ck. 1—2：：
© Elias, Process ( Voi. 1).
® 这是 Matanson, ，(Phenoniftn<il<»gj aid fypificalion： A Study in Philosophy of Alined 

St^iuU，T( Social Research t vtJ, 37,1970，pp, 1 — 22) +1 的概忠：：

© Deleuze, "Wbai ，亦可参见李猛的解释，李猛，《迈向叉系/事件的

社会学分析》，硕士论文f 1996。

© 泰见 Carfinkd，Siudi^s üi Ethnornerho(iok^y(N^ Jereey； fteitice-Hall,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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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者建构自己的理想类型时，如果他越依赖现成的类型，那么他所 

卑虑的理想类型也就越加模糊。这在我们分析政府、法律、艺术等 

文化客体时可以一目了然。”®

生活世界这两种相互逆反的倾向，使理想类型的具体生活实 

践充满了张力，而失范在其中则扮演r非常复杂的角色。雀面七 

若，正因为理想类型并不像机械社会那样具有-种外在规定性，而 

足在F1常生活的行动和解释过程中被具体化，所以由特定的视域 

(horizon)和情境带来的社会解释始终会产生偏差利偏离的情形， 

背离理想类咽所指涉的实在。然而，失范却同时构成r理想类期 

本身得以构成的环节：…方面，理想类型必须借助失范因素，才能 

将其具体的构成作用激发出来；另-方面，恰恰是匿名性越强的理 

想类沏，其行动及意义解释的偏差就越興体，而a社会解释中所形 

成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容易集中在抽象概念上发生。有关于此，在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中，以及俨克斯对二元分类和概念 

的讨论屮，己经表现得非常明_显

2.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不难看出，尽管舒茨潜在指明了埋想类型在社会解释中 

的张力关系，并密切注意到丁惰境定义的因素，但他还是过分夸大 

了行动者〔或解释者)的能动范围。实际上，就关系层面而言，行动 

者的所有意义解释既非游刃有余也不是束手束脚的，既然任何行 

动都作为一种实践，嵌进在事件之中，那么它就不单单具有纯粹反

© Schütz, The Phem/mena/ogy a/"Social fforZc/, pp,231fF.

蚀分別善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人革命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W92h 
Sackst Htirvey Sacka Let^ujv^ 1064—, ed . C, Jefifer9(iri( Kluxer Academic 119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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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性的意涵，Ift］且吏具有紧迫性和牧宜性(exigency arid contingency ) 
的特征。实践的紧迫件，意味着具体情境的约朿和返迫，它不仅是 

时空关系意义上的，也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0换言之，行动卷的 

臼由选择，并非完全是A由的，每个事件也ä有其特定的有限性。 

对实践的权宜性来说，TE因为事件所连带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程 

度的空隙和裂痕，毎次实践都包涵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差异和偶 

然，所以实践本身井非单纯是一种形式的执彳I，而是隨机应变中做 

(doing〉出来的社会成就。这样一来，情境便成了问题的要害。

吉登斯就曾密切关注过戈夫曼有关“紧要情境”(critkal silua- 

lions)的研究，并将这种情境与口常牛活中的焦虑感联系了起来、- 

_ •当情境出现/紧资情况，U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既存模武 

和例行规范就会遭到破坏，具体事件或实践便不再是确定或连续 

的了。吉登斯认为，人们从牛到死所经历的各种过渡仪式(rHes of 

passage),都足典型的紧要情境，不论是原始割礼、禁闭还是青春期 

躁动，都会引发出焦虑感，并威胁着H常生活里的本体性安全。® 

很显然，紧要情境实阮上是一种在情境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境 

夫患(situational impropriety),而昆先恋东身也掏成了情境意义上的 

失范。失态意味着破坏了日常接触的情境安排，搅乱了日常秩 

序，

.戈夫曼指出，尴尬(emharrassment)和疏离(alienation)® S bl常 

接触中最普遍的情境失态。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不太自然的”情

© 々龙这—1 问题，叫参照 Garfijikel, StuiUes in Ethnifrnethodol^y-\ Bittner, ^Thc Con
cept of in R. I'limer (e(L ): Ethnomethodolctgy ( Harmondwortli: Pen

guin, 1974)c
© Giddens，(JonstLiutiori of Society，d 2 ■ 4 . |

® Coffman, fnieractüvt Rituai: Essays i/i Face-to-Face Behavior ( Cliicago； Aldine， !

J9Ö7), pJ4L
@ 这里的疏离(dienaiion)与我1f］通常所说的兄化小是一因电，它并没旮对本体 

论卜_的实在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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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4、仅是囚为情境定义的失败造成了农演的失败，而且还因为 

“角色库存”陷人了浞乱局而，多重角色相互充塞加剧了实践的紧 

迫性。换R之，也正逄由丁实践紧迫性所设置的时空约束t不能不 

使行动者偏离于理想类型/惯例和规范，产生“不合逻辑”的结果， 

从而最终落人失态或失范的陷阱。然而，即使说尴尬和疏离打乱 

了原有的意义部署和规范构成，侣其特有的情境和角色张力，反而 

将规范和秩序的规定性彰显出米了，紧迫性使失范具有了偶然性， 

而权寅件则加大r结构的弹性因此，在转瞬之间，尴尬和疏离 

恰恰以牺牲自我认同和情境定义为代价，艾现了布东所说的偏离

Cp+irveree effects)

勻此冋时，常人方法学家们也在某些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在他们看來，规范本身就是通过日常实践的方式利用、牛产和 

构成这种规范的结果，而场景也不再是•、种纯粹的外在环境，它也 

同样是日常实践所构成的“威就”。西考莱尔対“闪烁其辞”(gloss

ing) 的考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他指出，日常谈话所使 

用的语词，即便是事先拟订好的，在具体的局部场景中，我们也很 

难精确地对其作出合乎惯例的界定。因此，我们经常通过排除异 

类的形式来冋避问题，以索引的方式来构成适合于当下场景的规 

范，井ÜE明这种具体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确指 

比，-切引发或避免闪烁其辞的尝试都是闪烁其辞的具体运作，那 

么我们或许可以瞥见自己闪烁其辞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已经 

证明，想毫无妥协地忠实描述我们参与其间的事件或活动，乃是一 

种荒濯的努力然，规范构成弓失范效应是相互映照的，通过排 

除异类的方式来利用和构成规范，可以在我们设身处地的场景中 

证明规范的TE当性，由此，失范变成了 H常实践用来构成规范的重

⑬ Gaftnaiit /nteraclüm，Hiiual, p, 112.
@ Koudon, The Unimetuied cf Social Acikin ( London； Macmillian , 1982)

1—L金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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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

加芬兑尔等人根据“信任实验”或“破坏实验”的结果也指出， 

尽管在人们看来，R常实践沾动总是理所当然和视而不见的(wen 

but unnoticed)，但如果要想使社会我序凸显出来，就必须采用破坏 

信任的办法，造成一种.无意义情境(sensjelessness situation )，使具体 

实践陷人混乱的或局部失范的状态，从而恢复和重建秩序。譬如， 

在某些文验电，加芥克尔让学生以“外来寄宿者”的身分回到家甲， 

打乱原有的家庭扬景，他们发现，父母在尝试去理解自己孩子的 

“陌生行为”的努力失败后，常常会通过“出什么事了？”“你怎么 

广？”“你疯丫吗？”的说法，做出证明规范的最后努力丁是，失 

范便成丫强调、维护和证明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最后砝码。

卜_述研究表明，失范不仅是意义关系的一种张力表现，同吋还 

把身体、表情、姿态、言语、时空义系乃至光线和声音纳人到日常实 

践活动屮来。甚至说，失范正是通过其特有的偏离效应，用逆向建 

构的方式生产和构成了社会秩序，成为一种基本的H常实践逻辑、 

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了。

四、社会配置中的失范

实际上，上述讨论都不过是一件准备性工作，其本身也有+少 

缺欠。艿屮，敁大的挑战奠过于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制度假设:：卡

仙奉见 Gcourel，Cognitäje Sociology (N . Y, ： Fre« Press. 1973), p< 109o 比方说，杂项 

从句(cet側clause)就是这样一种规则。我们在谈诏中经常会说："如珉没冇 

特殊的情况'“台理的情况除外"，或苕“从某种炜度来说”/在这种意义1:”等 

等，都是以排除异类的否定方式根据局部场景来利用和构成规范，井证明这神 
规范之疋当性特征的尝试。 '

©有关"破坏实验**的素紂，参见李猛，常人力•法学四十年：iÖ54—1994”，《国外 I
社会学》，1997,奶2_5页、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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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霍恩认为：“现代社会ß常生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转变，也许就 

是个人间的芭接关系与大规模社会系统的组织方式和整合方式之 

间出现的越來越大、越来越深的裂痕。很显然，K尔霍恩的观点 

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性和具体性相互背反的假设之上的，然而，我个 

人认为，在这一假设屮，面对面情境与抽象的程序技术之间的张力 

并没有充分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无袪妥善解决我们所 

提出的匿名性与具体性之关系的难题。即便我们必须在传统社会 

理论所架设的二元框架(如国家与市民社会或系统与生活世界)内 

来讨论问题，问题的要害也不在于如何对两者进行类型化的k分， 

而于非人椿化的“制度是如何思考的？”( How Institutions 

Think?)。®

1.制度如何思考？

i£如卡尔霍恩所说，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常常喜欢用二元对立 

的范畴来确定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这种对立范畴尤其在60 

年代洛:免伍德对两种社会性整含(societal integration)所作的K好中 

表现得最力明显：一种是社会整食(social integration ),专门4 

动者之间所形成的秩序关系与冲突关系；一种是系统整合(system 

hitegratiw),专门讨论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所形成的秩序关系与

Calhourij “indirect Rclahiütüsliipä and Imagined CufiurrmiiLieti: Large-Scale Social Inte- 
gratiori und ilie rransrfonnabon "f Everyday life' in P, Bfmrdieu & J. Coicinaii 
(eda. )，Sfjdal TTwfwy for a Boulder： Westview Prewg，1991), pp.
95—121.

幼 Duu^üs//cuci inätituiiionji Think (.N. Y. ；Syracuse (Jriiversity Ptesa, lQ1^) ■
© 在我稃来，这些二元概念并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与法3大节命以降的社会

转剖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解释者用特定的眼光来解释伍史的概 

念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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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关系。®前者的基础是面对面的认同和沟通关系，而后者则 

与现代社会抽象性的程序安排有关。后来，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 

(life-world)与系统的划分，以及占登斯以两种整合为标准对社会 

演化类型的划分，都留有这种类分模式的影子。@

哈贝马斯的假设是：(1 )就规模而宵，生活世界难与系统整合 

相提并论，它只能在局部上对某些有限的社会部分进行有效的组 

织。(2)生活世界的构成逻辑与系统不同.它所依赖的进人们在相 

瓦理解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沟通成就，沟通、剧作、规范和E的等问 

种行动图式，就是E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构成逻辑的基础。© (3) 

卞.活世界与实践兴趣(practical inlerest)和解释科学(hermeneutie sci

ences ) 有关 ，涉 及到如 何通过 言说对 社会互 动进行 意义解 释的何 

题；断谓“理想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就是以牛_活世界力 

基础建立的一种理想沟通(或主体间的理解和解释)状态。(4)然 

而，在晚期资木主义社会里，生活世界受到了理性化和物化的系统 

形式的宰制和奴役，人们必须以系统的形式以及功能有效性的标 

淮来理解互动过程，因此，兀动和劳动都变成了例行公事和官僚运 

作，使社会整☆陷人了空前的动机危机(mutivalitni crisis)

相比而言，吉登斯则在努力协调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张力。他 

认为，所谞社会系统并不具有传统理论所说的“结构”这种虚拟秩 

序(vhlual onfer);社会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结构性”不过是在千差 

万别的时空跨度中的社会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相似性(simi

larity) 就是一种制度，是在事物和语词之间建立的 -种可以化约的

©

©

参见 LfK^kwDtwJ, “Social Integral ion and System [n1egrutionJ*, in G, Zollschan & W. 
Hinsch ( eds. ) i Social Chafes : Explorations，fMaffioses and Confectures , pp. 370—83 
(New Vork； John Wiley & Sons, 1964), p. 37J o
参见 Giddens t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fiistoricai Materidism，vol. 1 ( T/rtidcm： 

MarmiUan，19S1

©
参5!L Habermas，'nte^rf cf Corrwnu^ication, vui, 11 (1987), ch, VI。 

参災 Habermas, Cmw (Limloni Heinsanarin, 1976)-
A-t-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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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3®因此，结构性就是生产性、重复性和系统性，它既规定 

了 n体情境中的规则和资源，也引导着行动者的认知活动，具衧制 

约性和使动性的二重作用。在这个意义丄，我们把时空跨度最人 

的实践活动称作为制度(institutions 制度只有在持续再生产的 

过程屮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本质，而例行活动则是社会制度得以体 

现的最内在的要素。®在吉登斯看来，场所(locale)和在场可得性 

(presence-availability)外是解决两种整合问题的键所在。所谓场 

所，就是互动场景组成的具有明确边界的区域。所谓在扬可得性， 

就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埘各种场景的体会、 

捕捉和把握。场所不同于位置(position),它在约柬行动者行动的 

同时，也对其产生丁使动作用，即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H常 

接触中，可以不断运用场景的性质來构成H常接触。这就是结构 

化理i色所特别强调的“ K域化”过程(regionalization，或regionaliz

ing) c 它可以使场所在时间维度和帘间维度内产牛分化，避免我 

们像传统理论那样把社会单纯理解成同顶的、均衡的制度安排

然而，吉登斯的上述讨论并没有超出常人方法学的前提假设， 

也没奋解决社会如何具有常规形式的问题；尽管他强调了场景的 

生产效果，却仍旧没冇摆脱系统关系的概念，反而认为社会恰恰是 

根植于系统关系的总体存在，它既跨越了具体时空，乂划定r明确 

界线，使“制度聚合”(clustering of institutions)戚力社会的基本规定 

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系统的不同样式，系统性的不同程度， 

以及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化程度成为了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

@ Ekmglas，Haw Institutions Ihink , ppJ 55ff,

卻在 Giddem The of Society du 1、3 2,4 屮，我们⑴以隐約地 #

到，^登斯似乎在刻意强调制度(mstitütioi))与构成()在构问上的同 

源;t系。有义制頂的范畴史，可参见雷蒙、威兼斯《关键词》屮的mstilution 

(善见 Williamst Keywords ' N. Y. ； Obcfotd Lnivtüsity Presst, 1983T pp、168—9)：：

© 亦可参见 Giddens, CuptUiitxm and Sfx^d Th^^ry (Caidbritlgp: Cambridge UP, J981 ), 
pp.90ff.

I弟-辑
I CAB J S V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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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尺度。

基于这样的质疑，我们的问题便向如F几个方面伸诚开來： 

(1)如果制度以“场域化”的方式运行，那么积聚着历史乃至命运的 

惯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母体(matrix)?®(2)制度层面上的 

游戏规则维系于什么样的“共同承诺”(common commitment)，这种 

承诺怎样以默认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形式进行社会控制？®( 3) 

用库恩的话说，以局部共同体形式构建时成的学科或纪律机制 

(disciplines )，是如何在特定場域中产生乐姐救果的(exemplar )? ^ 

这些机制所确立的知识类型和符号通式乂是怎样通过教育、功慰、 

诱导或监禁、封闭，隔离等手段进行正面或反面启示的？®

耍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诉诸谱系学的跅史分析。首先，谱 

系孕并不是追溯起源，并没有像现象学或其他致力于社会解释的 

学说那样,试图去捕获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和同_ 

性，谱系学家想要得到的不是“已经在那里的”源始的真理，而是事 

物背后“ 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任何事物都没冇本质的秘密；理 

性不过是机遇的产物，所谓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摆脫不f激情、怨 

恨和权力/知识的争斗。因此，在历史7T•端所发现的并不是不可变 

更的源始同-性，而是disparity，是对其他事物的分解其次，历 

史不是以起源、意义和真理等这些传统理念为统摄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而是一部含有各种权力关系的断裂、转换和差异的当代

@ BrAuiJiKw & Wat^[iJantT An Jnvitatim to Socioi&gy ( Chicago: Univej^ifv »f
(Chicago Frisks, 1992)，

® [WanyiT 7如 Tm.il (Garden City: Dauhledsy-Ancbrtr, 1967).
© 甘别参见 Kuhnh TJw； Structure Science Revolution {Ciiicago； The University of 

Press, 1970) ; Fuucaultt thsdplins and Punish ； 77w Birth of ,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 Y, : Vintage BchiIh, ]9C?9) f>

® 拉片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欧阳绛、电建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c
® 福柯："尼釆■谱系学■历史”，苏力译X社会理论论坛》，|劣8年苐4期，第2-14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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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圮既不像结构主义那样把具体的历史锁闭到原初的分类系统 

中，也不像存在主义那样在虚无之境中去寻求可能性，®相反，历 

史木身就是偶然性、间断性、差异性和物质性相互掺杂的谱系。最 

后，历史就思一'种配置(dispositif)，而配置则逛-，个多重体(multi- 

plicity) , 才、求助于普遍项(universal)的说定》而是-强经过折叠 

的地阌，其间纠结着各种游移不居、捉摸不定、且极易发生断裂的 

线及其相_4:之间的张力关系，同时还勾勒出一条主体化的线及其 

逃逸的倾向。©

2. “危险的个人”®

现在，我们可以沿着谱系学所勾晡的这条线索，来看看失范和 

反常在社会配置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看看依照动机及其意 

义解释的方式所建构出来的整套知识体制是怎样转而产生社会 

规制的作用的。换古之，在谱系学所刻脑的社会配置中，失范已经 

不再是社会解释的对象，相反，失范恰恰是通过某些知识类型及滅 

社会解释塑造出来的，而且，失范与解释本身都同样构成了权力关 

累的奇点(singularity) o®

福柯有关19世纪法律精神病学中的“危险个人”概念的考察， 

便以谱系学的方式介人r t述问题。这-考察是从一起案件的审 

判中引发出来的：•名男子因多次强奸和强奸未遂而受到审判，但

© Foucaull, The f/ Knowledge and the on S-Mr/ioss, Trans, by A.
Sheridan （N , Y . : FanlheanT L972） a

® DelfM% "Wliat is DispositifT, pp. 159ff.有关制度问题，下面的第3节冉继续进 

行讨论。

⑩这一郎分的考察仅作为-，个例LE。

@ Deleuze，Foitcauit f Tranar by Sean HantK Minnea（K）l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n Press, 
1986）， pp,43ff

IGARUS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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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对主审法官的问讯和-再催促始终不发，既不对自己的 

犯罪动机进行任何坦白，也不为自己辩护。福柯认为，这种情形带 

来了两个方面_的问题：一方面，除了承认犯罪以外，司法对罪犯还 

有更多的期望，期望他进行自我忏悔、Ö我检查、自我解释并暴露 

出自Ü的身分。这是因为，仅仅有法律、违法事件以及一个有责任 

能力的当事人，刑罚机器还不足以进行冇效运作，罪犯还必须为审 

判官、陪Ik员、检察官甚至是律师提供另一种类塑的话语，即通过 

他的忏悔、记忆和暴蔣隐私等与自身有关的话语，他们才能实实在 

在地行便各自的角色，“一旦这种话语失落广，主审法官就会再 

追问下去，陪卑团也会显得坐立不安，他们会敦促和逼迫被告，因 

为他还没有加人到游戏中来” c®另一方面，犯罪必须有实质动 

机，罪犯必须对自己的身分作出确认，对自已的行动动机作出解 

释，否则，犯罪就是毫无道理的(wilhom t^ason).如果犯罪的发牛 

没有理由，没有情欲，没有动机，甚至没宥基T胡思乱想的理由，也 

就是说，一旦加诸罪犯身上的解释与自我解释出现了空Ü,司法的 

正当性也会受到质疑。

于是，19世纪的司法机构便铭刻下“危险个人”的主题。这种 

双重违背自然法和社会法的局面，®掀起了一场将犯罪“病理学 

化”的精神病学运动。从根本上说，它标志着“个体化(individual， 

ization)的較治轴心发生转变的契机”。®“个体化”是个悖论。一方 

面，“名字”与成就、主权、忠贞和奢华之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 

另一方面，日益自动化和功能化的权力机制，却借由监视和规范等 

形式将那些饱受权力控制的人日益个体化了：在规范体系里，其罡 

孩子比大人，患者比健康人，疯子比常人被更强烈地个体化了。个

'© 福柯：世纪法律精神摘学中的‘危险个人’概念'苏力译，《社会坪论论 

坛》，199S年第4期，第25页。

福柯：“异常者"，李康译(1999)，打印橘。

Fnucatili, Punish, p. 191.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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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成了反常和失范的国度，而规范的法官却无处不在。在这个 

意义上，那些--反常态和一尤所是的人，也与这种意义上的罪犯建 

立了关系。因此，“失范”+仅意昧着，人们在表现出偏离规范的本 

能倾向或性将倾叼的同时，亦有经过修养和教化的冉造过程重返 

正常的自然状态的倾肉；“失范”也意味着，微观惩罚也像治疗和教 

育这种临时性排除策略-样，获得了人们对其技术和合理性的认 

呵，也把ß己建么在“人的科学”和动机解释之基础卜_。

这样一来，针对这种忤逆自然的犯罪所提出的精神错乩便具 

冇了IE当性。“这意味着彻底摈弃责任能力这个司法概念，意味着 

司法的基本问题已不冉是个体的自由程度，而萣个体表现出来的 

对尸社会的危险程度:更有甚者，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最严 

重、最直接的危险恰恰是那些由于有病、精神错乱、无法抵御的冲 

动而被法律汄可不承拘责任的被佐于是，危险的个人便成丁 

“户:大的恶魔”。19世纪的精神病学既创造了一种属于精祌错乱 

的犯罪的“完全虚构的实体"，又把精神病医生变成了“动机问题专 

家”(specialisl in incti vation),他们不仅要財行为主弹的理由作出评 

估，还必须评估这种行为是否合理，评估将行为同主体的利益、筹 

划、性格、倾向和4惯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关系系统。这样，精神病 

学这种知识体制既建立了动机因果关系，又在制造风险的基础L:， 

以最系统、最严格的方式确立r减少这种风险的机制。

因此，我们从精神错乱中管窥到的失范，既是一种纯粹、极端 

和强烈的反自然和反社会形式，同时乂跳出了可以预期和解释的 

范围。从这个意义来说，失范恰恰揭示了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 
特征的个体技术和在知识布局屮的治理技术的双重土题。

© 福柯：“19世纪法汴精神病卞屮的'危险个人’概念”，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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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 A A u s V O I. 1



|jai

3.分类作为一门治理技术

#关精神病学的谘系学研究，带动了我们有关失范与知识建 

构之关系的进-步思考。上述研究表明，失范所牵连的问题已经 

不再单纯总如何对其加以解释和排除的问题，而足杜会如何通过 

一套知识配置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现代社会的转变，一方面意 

味着H常生活及其反思实践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则便抽象社会 

(absiraei society)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用国家埋由和生 

活纪律建设了全面管理的世界。®

在福柯看来，这样■-个世界是围绕着主权一纪律一治理的三 

角关系而展开的，其屮，治理术含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由制度、 

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 

汁算和计策组成的总体。(2)在很畏时期里，在整个西方这种 

可称为‘治理’的枚力形式对其他所有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构 

成了 一种稳定的凌驾趋势，它一方面促成了 -系列特定的治理配 

置(governmental apparatuses)，另■方面则促成r 一整套知职体( a 

whole complex of savoiis)c (3)治理术述指••-个过程，或者说Ü个过 

程的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逐渐‘治理化’ r。”® 

因此，相对f以往那种暴烈的控制形式而言，国家的治理化(gov- 

emmenuli城w!)越发显得重要，井通过-系列配置形式而展丌。

这里，我们无意像福柯那样，细致追踪和梳理治理技术的各种 

方式，而是想单从分类图式的角度对失范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加以

强有尖抽象社会的讨论，诈见李猛，论抽象社会”，€/t会学研究》，1999年第！ 

期，第 I—28Ä',
坰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社会瑰论论坛yi998年第4期，第23如及以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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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的H论。很显然.这一讨论不仅与最先提出失范事实的涂尔 

T-及其后期思想的转变有义，同时也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现有 

成粜联系起来，从而借助特定的视角来迫察社会管理的具体运作 

技术。涂尔干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要弥补其旱期思 

想在经验谂与决定论、物质抡与观念论之间出现的罅隙，这止 

是常规化过程所牵扯到的实质问题:制度因素如何介人到H常打 

动或互动之中，井借助这些实践活动将fl身再生产出来；我们为何 

既不能简单地把制度看成是实践活动的外在强制或决定力量，也 

不能把它看成是日常经验的归纳结果，相反，制度恰恰应该被看成 

足以事件或仪式来再现和安排社会生活，甚至是通过塑造自我技 

术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再现和安排涂尔干根据有关“原始分 

类”的研究指出：(1)如果说类型是事物的群类，那么其特定的内容 

和范围也不是纯粹观察和反思的结果，而是蕴涵着等级秩序和支 

配关系的图式、策略和配置；®(2)人类群体和逻辑群体是一致的， 

自然是根据分类图式呈现出来的逻辑划分、搭配、组织好了的关系 

系统，事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而成的分类图 

式是表现性的，它不仅蕴涵着逻辑关系，也是R常实践所诉诸的道 

德意指，不仅具有制度效力，而且还具看反思性和反身性特征；(4) 
类別范畴并不仅仅是实体性的，还包含着用来划分对象的场景和 

刻度、时间性和空间性、可见性和可说性，在各种表象之间建立了 

一种真实感

因此，分类图式既确立了相似性，又确立了差异性和不连续

® 骂然，这种罅隙与如何处囲失范问題有关，

® 叁址渠敬东，涂尔T•的遗产：现代社会及Ä付能性”，《社会学研宂h 1999 
第1期，第29— 50页。

帥 tXitkheim & .VknjnsT Pritrütive Ci^LSsificciiioti pp, aff.

Duikheim, The Elementary Eorms of the , p. 173 .
@ FleckT and Focr (Etoidrecbt； D, Reidel Ftiblishing Company, 1936)，pp.

4ö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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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通过知识形式进行了社会安排，又将这种形式注人到了反思

和反身活动之屮，带f_ r自我管理的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 

化w史并不是原原本本呈现出来的历史，吋是一种被折叠过了的 

历史。历史不冉是时间的简单重复和复制，而是吋间的聚集和牛 

成，它通过分类技木将时间ir集到n常实践或事件的每个点上，来 

不断制造记忆：•方曲，各种分类图式对过去进行编排组合，使时 

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口常生活的T•而上，使制度成为人们视而不 

见的生活逻辑；兒方面，借肋隐喻或转喻等符码形式，使光线不 

舻发牛黑与白，明与暗的对比和变换，成为4转译和可选择的。® 

丁-岳，分类作力一门H常政治管理的技术，不仅以学科/纪律的形 

式建构岀一套分门别类的知识体制，同时又以意义图式的形式将 

这种技术转化为自我技术，从而实现了屮下予上发动的治理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失范成了多重分类图式相互龃龉、相瓦 

纠缠、相互混杂的后果。换言之，正.是在各种分龙图武发生错位、 

错漏和错乱的情况下，失范变成了知识构形和治理配背的内在张 

力.：因此，解决失范问题的尤键所在就成厂‘什么是配置”的问题。 

对此，德勒战指出：(1)所谓配置(dispositif)，就姑卉种力线(1 hies üf 

force)编织而成的社会机制，这抨线并不是同质的、T■滑的和匀称 

的线，ifU足极易断裂、分叉、变动和转向的线。(2)在这些线中，M 

能I起我1/.1芙:汗.的就是可见的(visible)和1 ij说的(can be enunciat- 

ed)这两条曲线。配置4、仅"J以通过光线的不同组介，使客体显露 

出明亮的，模糊的或散射的等各种不同的外部形态；配置也时以使

魯见 rMmw, Foucault.
® 这里，我们仅限丁提出分类是否可以作为冶观技术的观点，有关分类阓父的沾 

系学暫察，将是非常烦琐和细致的丄作，我iH姑且留作以后进行进步的研 

>E,艽实，在H米的中H,分类图式的变化异常复杂，也忤，我们“」' 以从以 

分类为上题的谱系研究屮，卉洁治理的配赏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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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隐藏起来或消失掉，使自己变成不可见的，却可以监视别 

人;®同样，述说线也是一种分布，它不断移动、转换和突变，在每 

个配置中跨越各种阈限（threshold）,造成断裂，从而被看成是各种 

学科类型。（3广光”和“声"这两条曲绂所分布的任意两点之间，都 

存在着张力关系；这种关系，既讨以作为测定各点之间距离和面积 

的微分手段，也在各点之间构成了另外-种枚力关系；它像飞矢一 

样在看和说、词与物之间往来穿梭，不断在它们之间挑拨离间，发 

动战争，形成权力空间的“第三维度”。（4）权力机制并不完全以遮 

蔽和封闭的形式存在着，其中还包含有非常特殊的主体化倾向，这 

种倾向在各种权力之间具有某种反身性质,®它以奥似于“ 我” 

的方式不断逃避构成，配置各种关系；当然，这种自我的维度不是 

事先决定好的，它只是一条瞬间划过的线、尽管主体化的线并不 

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却蕴涵着对权力机制的潜在挑战。

因此，在这样的配置中，恰恰是失范和反常刻画r权力与坟抗 

之问的財抗关系。主体化的线是双向展开的：一方面，它在特定的 

分类等配置中通过反身性的形式实现了自我管理;另一方而，它则 

通过断裂和逃逸的尝试趋向于“外面"（outside）,从而勾勒出一条 

反抗的轨迹。®

五、简短的结语

本篇“大纲”试图以涂尔干为肇端的失范为线索，对失范所连

@我们在罗伯-島利耶的小说（如《嫉妒》）中蚵以宥到，罩在卞人公身L:的光线 

消失了，主人公似乎被完全隐藏起来，但他却总能通过特定的光线和视角来凝 

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事件。主人公既外在于事件，又能参与其中，所有这些都'.0 
光线的分布相组合有关c

@ 这4常人方法学的现点有些相似。

Deleuze, “Whal i） IXspositif’，pp. 159ff.

与 ?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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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某些社会坪论的基本问题加以探讨。很显然，这条线索足渐 

进式的，其阿对任何-种理论的讨论都包含有対这一理论进行枇 

判和超越的尝试，当然，这些理论原本未必会冇这样的迮续性c然 

而，我个人认为，省关失范的讨论，仍然脱离不掉福柯晚年所义注 

的现代社会的两大主题：一是治理技术，一是自我技术。正是在这 

两种技术相互交织和相互搅杂的过程中，失范开辟r可能性，并从 

“反常”的方面掲示了现代性的限度。

论
大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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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其然”与“所以然”*
——评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 

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舒炜'1

到s前为止，有关严复的深人研究，其范式大都源于本杰明• 

史借兹的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该书之所以具冇形塑其 

他研究的力量，则在于这部书准确地抓什丫现代中聞思想的-个 

核心问题：中M的思想者们如何埤解、构筑并创造各种现代价值? 

而严复是一个非常特别巨饶冇兴味的例f，他处于中西思想的梵 

界处，他的思想轨迹.他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或误解都从不同的戾囲 

扩射出现代中闰思想的复杂面貌。

黄克武的新著从严复的-部译著人手，极其细致地考察了《群 

权界论》与《论由》的微妙差异，意在把严复研究引人更深的层 

次:•：这部题为《自由的所以然的著作，其西文书名被写作: 

“The Raison d7 etre of Freedom”，意即操讨严复与弥依善自为自由所 

没定的理据，剖解其中的异同。黄著反驳了史华兹关于严复误解

*贺照⑴和李猛曾评阋本文的初橘，井捤供r极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谨敛谢忱：

-、作者单位：北京：7联朽店，邮政编码；KXXUü。

①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ü山思想的认识4批判:h上海：t洵 

书店出版社，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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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的论点，转而分析严貧在申言个人Ö由的独立价偵的 

同时，又如何在传统思想背景下构思合适的群己关系；从另一方囬 

来说，严复是把自由的理想与现实紧扣在一起的。而黄克武这部 

书的独到之处则/」:f,他是“从严复误会了弥尔认识论”（第5页） 

的角度来捡吋严复的翻译，由此，他得出两个重要的判断：一是严 

复不能充分了解弥尔的“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二是严复没能允分 

考虑所谓“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差别。黄著认为，尽管严茇 

的思想与巾国的“集体土义”思想主流有相互冲突之处，但他“这种 

尊敬个人价值的思想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乃至英美自由拭上思想 

的主流，仍冇不少格格不人之处”（第6页h

不过，我在此要讨论的并不止于黄著的结论，在我看来，黄苫 

的分析框架本.身其实颇受制于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潮 

流，这个潮流的要点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对20世纪屮国激进忠潮 

的批判与检hh由此，黄克武着力发掘梁侣超乃至严复等人的“调 

适”思想，在本书中他尤其致力辨析严复对卢梭的批判（第 

255至269页），他指出西方民上传统中弥尔主义与卢梭主义的区 

别，并细致剖解r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异同，他认为严复一方面攻击 

卢梭的天赋人权、拭约论，另--方面又受明清以來思想的影响，叚 

定卢梭的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正是通过这样精细的分析，黄克武 

缕列出严复思想的三个要点：（1）対国家富强的追求；（2）肯定自 

由、比主与资本主义，仉拒绝所谓“西方的自由主义”®; （3）对于改

© 黄克武••个被紋奔的选抨：梁Ü超阐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所，1904年；印及本书第290页及以下。

③有关的述见第270页："严复拒绝极端的个人主义；忽略弥尔义所强闽的果鸭 

消极ß山；也不t张与之相关的，个.人Ü山的范HMi可能地广；因而+ T解也不枝 

受弥尔主义基f悲观i•:义认识论的论旺，也不够意识到卢梭fe义将迫德、知识■.政 

治权力与个人自由融合起来的做法，杳ÖJ能危害到个人自由。同怍地，严®史力 

甫观对丁•公民的道梅教ß，而不那么强调：让很容易犯错的公民自由拽结合在 

起，彼此it辩，追求各自的Q我利益f因而形成一个能够对-f汴往是甶不fl之人％ 

形成之*中人政府7这是亏贤人政府相対立的■ •个想法）加以制衡的民问社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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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采取调适性的、重视实际性的策略。他认为这二者构成了一个 

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论。

但是，对于严复这一具有髙度整合性的理论，货著却难以给予 

个充分的解释；当黄著以“悲观主义认识论”、“消极自由”等分析 

概念观照弥尔的自由之“所以然”时，我们反过米只看到严复思想 

是那么的支离破碎®•，其自由的“所以然”除了 “寻求富强”之外又 

还会是什么呢？黄著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立足于对激进土义进行检 

讨而形成的自由主义观念，由此，严复思想中自由的“所以然”就变 

得隐而不彰，而另一方曲，弥尔的自由理论也丧失了历史复杂性。 

也正是出于这-点，我们觉得尤其有必要去探讨历史中自由主义

的各种形态，并观察那存在着差异的种种"所以然”。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自由上义思想的历史是一部极为复杂 

且充满张力的历史，所谓“自由”、“民主”其实也和资木主义有着极力 

紧张的关系。我们可以看韦伯20世纪初论俄国革命的两段论述：

当代“自由”的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一的不可再现的因素配合 ，

其中最重要者计有：第一，远洋扩张…第二/早期资本主义”

阶段西欧特征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第三，科学对存在的征

服……最后，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的唯一特定的宗教观点中的--

定的思想观念，它们在以上提及的一些唯一的政治条件和物质

前提条件作闰下，联合刷新了当代人的“伦理”文化”性格。

④汪晖的论文**严复的二个世界”（载《学人》笫12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年10爿）则通过论述“名的世界”、“易的世界”和“群的世界”，分析厂严g 
为近代屮W提供的-个较为完整的现代性方案c

固1十会 I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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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经济迹象都指着“非自由”增加的方向。这对于极端地把

现代高级资本主义描绘成为——例如就最近在俄国的引入而

言一^■具有与“民主”或者甚至“自由”（以该词的任何意义而

论）的内在亲和性的说法，实为--大讽刺。哮此，这一问超仍

是有意义的/怎样使民主自由尽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支配下

长期存续下去？

如韦伯所言，自由民主在早期资本主义中与在现代资木土义 

中，其命运极不相同，要在现代资本主义状况下保持“自由民上”， 

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难题。而弥尔作为确立自由主义这一现代意识 

形态的代表人物,他对此一直葆冇关注，但其思想的复杂性则值得 

我们细加揀讨。如一呰学者指出的，弥尔对自山、个性的强调在很 

大程度上是力了解决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多数暴政”的问题，@ 

但早在18如年发表的评论《论美国的民主》的文章中，弥尔对自 

由、个性的强调就至少包含着双重的内容。他批评a托克维尔显然 

把K屮的影响与文明的影响混淆了”，并指明“商业和丄业的精神 

是最伟大的工貝之■，不仅是最狭隘意义上的文明的工其，而IX是 

最广泛意义上的进步和文化的工具”。而针对英国的状况，他 

而强调“人性的多样化”以锥进社会的总体进歩；另一方面则强调 

支持“人性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各阶级呵的制衝、政府的协凋 

与控制，并进-步指出了当时英国政府与议会结构方面的问题。G 

实际上，弥尔的几本论著：《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

转引Ü:D以d 时haw:《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诨论》，徐鸿宾等洋，杭州：浙 

江人民岀版H , 1939,第41—42
ffl 参地李强的论文：'严复亏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寓强：产 

复4西方广，载＜中国书评X&第9期，1996年2月，笫113页。

CZ;穆勒："托克维尔论Ä国的tüJT,杨立华译，姜长苏校，载《社会评论抡坛》第5 
期f 1998年W月，第32、34页及以卜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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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利主义》（］863〉乃是-•_个互相补充的系统。尽管《论ß由》一 

杇侧竜r从汄识论和个人主义立场来推陈肉由的理据，但他的A 

由理椐实际上是建立在功利股则上的，并融合r甸政治科zh跄则 

的考虑。而这在《论自由»的第一章中也申说得很清楚：

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泠

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过论的巧是公

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

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应当说明.在这篇论文中，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I'乍泠

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的沦据的

各点，我愁■-概弃置未用。的确，在-_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

总是诉诸功利的；但遠里所谓功利必领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

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我要力争说，

这桴一些利益是宰有威权来令个人s动性屈从于外来控制

的，当然只是在每人涉及他人利益的那部分行动上。®

从这样的视角来吞，严复将《论自由》泽为《群己权界论》是 

充分理山的，祥加上严复对“ 6由”这-洋名又是那么疑虑屯觅。 

而严复对群己关系的茧视、在群己冲突吋侧熏于群的方面，既是针 

对当吋中国的情境，也不无理论的源头。严复所血对的是近代中 

国历史的多電困境，他不可能单纯地由个人主义出发米阐述A由 

的理据，强调个人价值的独性文际上也并不像理想的那样，Ä自 

发地建立-个群体的秩;T，而从另-_方谢来说，个人自由的逑立乂 

急需这一群体秩序给以支持。换句话说，所谓“个人自山”是社 

会白由‘政治自由”紧密扣合在起的张力結构。

i：穆軌：《论fj山》，程3肀译，北京：商务印凇馆J路3,第I、1丨ÖÜ

ICAH ÜS^ü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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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在《论自由》中发展的“个性”理论，正由于其思想系统内 

部的相互平衡，方得以构成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强烈捍卫；而弥尔以 

此来应对所谓的“多数的暴政”，与托克维尔强调的“结社”与“政治 

参与”的解决方案是有相当IX别的。这一点我们在此不遑细论。

不过,我们倒可由此观察到弥尔与严复的个根本的差异。 

当弥尔极力推重个性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时，严复对此则持 

相当谨慎的态度，黄著充分注意到r这一点，井指出严复的“个性 

观”只在T“道德特操”或“个人小V”（第151页及以下各页实 

际上，这正吋表明严复对于现代状况中多儿的价值对峙局面并无 

充分的意识，他潜在的道德优越感（黄著称之为“道徳上的乐观主 

义”）与弥尔以功利为指归的自由论才出现实质的分歧；也正是在 

这一点上，严复与弥尔的自由之“所以然”才各有所依，而黄著所谈 

到的“悲观上义的认识论”、“消极自由”等，其落脚点也正在丁此。

事实上，弥尔由功利主义所支持的价值多元观念构成了其白 

由理论与个人主义理论的核心，他甚至说•/，个人与另一个人的 

不相像不仅是一个进步的原则，而且几乎是唯•-的原则但其

© 黄著＜第216血）还观察到--个颇々意思的现象，即四个中译本都未译出弥尔 

此书引洪堡（Humbcldl）的-S所作的"卷首语'而中村止直的H译本十此则讣 

实译出，且颇有发挥，我们觉得这倒是-个值得深人探究的问题。现代东亚 

的“个性观”充满丫歧异利纷争，孙歌的论文：“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网 

难之境"（fflX学术挝想评论》第3辑，笫34页，沈P!h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即分析r当代日本大学者丸山真男对此问题的相关反省■:,有关屮日近代思想 

的一个初步比较，則叫参土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H启蒙思想比较》， 

开封：河南人肀出版社，1991。

©穆勒；“托克维尔论关国的K主"，第3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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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件”观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也颇受诟病，仑源自德国的唯心主义 

传统，强调“文化”（Bildung）所引致的自我塑造和人性升华。哈耶 

克对此的批评是众人皆知的，他指出这种对独创个性的追求对于 

自由社会秩序的危险。这里的要宮在于，这一对独创个性的追求 

认为具有-种完全为个人所据有的真理，而这其中也就暗含了对 

整个社会的强制性要求，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平等地待人和试图使 

他们平等这两者之间的趋别住此，我们还可以拿伯林对弥尔 

的称颂来作比照。伯林赞赏弥尔对人生目的多样件的颂扬，但并 

不认为这构成对自由之价值的充分论证，也就是说，政治自由 

秩序与多元价值观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当伯林强调多元价值之不 

叮通约、甚至会有强烈冲突的时候，他并不见得会认为各种社会的 

政治秩序也不具有一个普遍主义的衡量标准，而伯林也就在此対 

弥尔的浪漫倾向作了微妙的调整。我们可以说，弥东身上暗含的 

“浪漫主义多元论”通过伯林的论述实际上转成了伯林所特有的 

“素朴的多元论”，这一“素朴的多元论”颇具古典悲剧的意味，很难 

等同于当下盛行的全盘特殊主义的多元论

⑪ 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h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 

25—26 页■:,

⑫见伯林，两种ä由概念”，载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ä:论丛第I辑），北京： 

二咲书店，1995,第20S页；伯林关于穆勒的文章 < 穆勒与人生的的”，陈晓 

林译，载《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J998年11月，第98— 
■ 30 贞。

© 将伯枓的多元论冠以11文化民族主义”之名似乎并不恰当；把伯林的价值多元 

论与政治秩ITBlAf的平等要求相勾连，也杳违伯林的本意（参见甘耵的文章: 

"伯林与‘ß自由主义’'载《读书》，1993年第4期，第3845页；并参见伯林 

存义民族主义的访谈：“两种民族主义概念'载<方象译亊》卷一，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1998,第页）。伯林的观念和他其他方闻的看法是有关験 

的，比如说，他对音乐中牧剧形式的爱好、对“素朴的"威尔第歌剧的赞赏以及 

对*浪漫的”舒伯特悲剧情感的认同，其实都与某种极端的“多兀卞义要求”大 

相径庭（可参见著名钢琴家布伧網尔纪念伯林的文章，见《万象译亊》卷_，第 

181 至 182 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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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过来看，严复对此的谨慎姿态虽然有中国传统思想的道 

德普遍主义根源，但与其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无关联。李强 

先生的书评文章就非常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尤其指出严复的社 

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物竞天择”学说其实别有意味/严复的1争’还 

有另一层含义，它较少意味着物与物、种与种之间的彼此相争，而更 

多地意味着物或种争取成为4天之所厚’者f成为天之所择”而这一 

"天”的观念既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的“自棘”相兑，亦包 

含有较强的懦家超验天道观念。®而这与严复对“犬赋人权”的批评 

枭一致的（第260^261页）；另外，力了避免"以霸译乇”，他苦心地将 

“Right，翻译为“民直（天直）'其中也就渗人了从传统的通彼我之 

“仁”的道德普遍主义立场出发的考虑（第165至167页），这使得严 

复的权利观与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有了揞微的差别。

尽管严复不能充分意识到多元价值分立的屈面，但他的“物竞 

天择"说毕竟呈现出多元纷争的场景，只不过他用“超验的天道”使 

之齐一，并使各个层面的分峙统合起来，这也就使得严复思想染上 

了 -层灰蒙蒙的皂托邦色彩，而严复的自由之“所以然”也TE在r 
此，黄著所谞的“道德及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其实也源于此。而 

如何分解这一“超验的天道”，也正是中国现代思想与实践所要面 

对的难题。实际上，严复的道德价值观念颇具复杂性且饱含张力， 

值得有识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作为一部思想史论著,黄著虽然极力发掘“自由的所以然'但 ，
.ä

-----------— 1由
I哞

® 李强广严复与中网近代思想的转塑——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勺四 

方第97页及以下。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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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丁自由的“其然”，亦即自由的样态一自由之思想与实践的复 

杂性似乎里视不够。在我们看来，对于弥尔与严复思想的比较，一 

方面应予审视的是这两者各自特有的问题，用敕治思想史家昆廷• 

斯金纳的话来说：“认识每，时期所应用的规范术语的性质及局 

限，将有助予我们明了某些特殊问题被提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方 

式另，方面则是反过来审视现有理论的境遇与问题。在此，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所发屣的积极自由与消银自由、悲观与乐观主 

义的认识论这样两对槪念尚不足以对此作出冇反思力的分析。黄 

克武先生的这部著作呈示出严复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in也 

ä露了现有思想史的分析概念的困窘。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对于自由的“所以然”的探w现在有某种 

陷丁'迎论化陷阱的嫌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哲 

学，确有其理论坚核，其宽容原则、强烈的现实感、妥协的政治智慧 

塔管可以由自由的理据(The Eiaison d' etre of Freedom)推i合出来，但 

在现代的打体历史宄践中却更多地由“自由的理念”(The Idea of 

Fn^edom)所引导激发，并由此形成自由主义的“行动能力' 较诸 

对种种激进主义的研究而言，我们对于自由主义实践的研究尚乏 

善可陈。而要形塑我们自身的自由理念，则更要求我们由对理论 

的探究转人到对自由的具体实践的汄识，深人到历史及观念史的 

复杂脉络里去检视自由与民主的多种样态，发展有创造性和现实 

感的论述。这实际h也正是中闻现代思想中的自由民主理论所应 

渡过的难关。

⑮斯金纳：《现代政冶思想的基础》，段胜武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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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的解构与未来
——评苏珊•雷诺兹：《封土与封臣：中世纪 

史实的再诠释》

□黄舂高’

在所谓后现代上义的今天，许多概念和埋论都在经历知识或 

者非知识，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诘难。在中畎纪史研究领域，有一个 

人所共知的理论建构或者话语——“封建主义”——正经历着同样 

的一种挑战。®这就是苏珊•雷诺兹的新著《封土与封臣》所带来 

的具冇解构特征的后现代冲击。©本文将就封建主义理论体系的 

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即建构的历史）、苏珊对封建主义建构的解构、 

封建主义这一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走向等问题展开讨论，以 

期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注意。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OOS7k
“封建土义"虽然多以概念的形式乐现，佴其在伍史的发展过荇中形成r突出 

的澳论特色。所以，封建主义”实阮上足-个“概念理论

© 茹珊•雷访疲：《封土与対Hl:中世纪史实的押途释:K Susan Reynolds, f'ieji anti

Vossois: TEe Medieval Evidence Hsini^tpreted■, CbtfonJ Univtusity Press, 19^4-；

Press, Papethatk，1996）。我所阅读.的是后一版本。全书共10章，共XI + 5+4
苏珊现为牛律大学玛格丽特学院荣誉研宂SKEmrntui Fdkm of Lady M<v- 

garet Hall,Osinid），漉述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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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吋论“封建主义”的未来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仑的过去。 

“封建主义”(feudalism ) 一词的词源是拉丁文feodum成

kudimi,可翻译为“封土”(fief〉。所谓“封土"，指的是封君(Und)封 

赐给封臣Gassal)的土地。作为交换，封臣要向封君履行定的义 

务，上要是军事义务。由此ffÜ形成的-•*种臣属关系，被称为封君封 

臣关系。而作为一种制度，则被称为封君封臣制(vwsalag^)。但在 

中世纪并没有“封建土义”/封建制度”、“封建政府”这样的词汇。 

当时只有记载处理封君封臣关系，以及封七t各种扠利与义务关 

系的法律文献。这些文献因地K、时代之不同而极不统~，并且也 

不系统。其中以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形成于12世纪的《封土之 

律》(LibriFeuthmm)最为著名。这是-种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 

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的地方习惯法汇编。

这一《封土之律》正是封建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起点。

16世纪，法国的文艺复兴呈方兴末艾之势，同时绝对土义的

君主专制在法国得到加强。于是，学者们为论证国王及国家权力 

的强大而开始研究法律。最初对《封土之律》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古 

雅斯(J. Cu>)、霍特曼(F. Holman),以及苏袼兰人克莱格(如 

Themas Craig).他们主要讨抱封建法律的起源，集中于罗马因素 

与口尔憂因素的争论。克莱格将伦巴第法律中的封土制度应用于 

燕格兰的历史t而17世纪英国人斯佩东雙(Sir Henry Spdman)则利 

用对《封土之律》的研究，为作为法律的封土制度找到了在英国的 

对应物。因此，经由这些学者的研究，在16,17世纪形成了一套关 

于中世纪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理论。他们也被称为"发现封建主 

义”的学者。他们认为封建只是，种法律制度，它所讨讼和关心的

1CAH1. 6 V 0 | «



问题是怎样从封建法下来理解各神财产枚利。@在17世纪法语 

名词“封建制度”(feodalite)—饲才出现,且仅限f法律范畴，

18世纪则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也是启蒙思想髙扬的时 

代c尽管学者们仍然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但事实上已经扩大 

了它的使用范围。法国博兰維乐耶伯爵(Comle de Boulainvilliers) 

在其著作《法国古代政府史》(1727年出版)中首次从国家的意义 

上使用了“封建制度”这-词汇u他认为封建制度的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国家“统治权的好割”(the parceling out of sovereignty)在孟 

德斯鸠那里，封建制度除了法律特征之外，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的特 

征。他在“封建法律”(bis feodalm)的题目下的研究涉及封君封臣 

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英国亚当•斯密则用 

赳建法律来解释国家的政治统治。他认为封建法律就是领主统治 

权、栽判权。在英国其推行的原则是力了加强王枚，但结果是王权 

没有加强而领主权依然强大，于是形成所谓的封建等级制度。® 

伏尔泰的“封建制度”则是一种政体，是统治欧洲500年的一种方

@ 波科克:《if代的屯韋与封iS法》(,L tk A, Poctx：k. TVie Anoint Consütuüon and 
Feudal irtWjGamhrid^?, 1987)t笫四、第五阜：“封建主义的发现\布'■伦纳：

“W殖主义：一个概念的 fcb 史 ”(Oilü Rrmmer^ Feudalism: TTie Hisltny of a Cbn- 
c^l”)，载切埔特主编：《中世纪欧洲的领zt权和公社》(F，CheyeRe, Lordshifr <ww7 
ChfftrtWuZy in Af«Ä«aa7 Europe f New Vbrt, 1975 )，第 32 —6( 斯概尔曼在利用

《封土之律》来使英国历史体制封建化上做得如此过分，以致梅特兰批评他介 

绍封建t义过于体系化。

® 布洛究:《封建社会》(M. Bloch,, FfSidal Socüiy , London，1%5 ｝，第 X\ H g 这!£ 

法文foxlaliLe被译为英文fRudaliam，其实翻泽为feudality更能反映其时代尧ff1.: 

为与后文的“封建主义”相区别，我将其翻译为“封建制度％

⑤布洛克：《封建社会》，第xvii-xvm页。又瓜布伦纳：“封建主义：■个概念的 

历史'第35—36页。

©孟德斯鸠i《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夂下册，第30、1 
韋U

⑦亚当•斯密：《闻民财奋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太力、王亜南讶，商务印书馆， 

1972,上册，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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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这种方式相伴随的是无政府状态，是封建割据。®因此， 

1789年的法闻大革命所要废除的封建制度(feudal regime),已经不 

仅仅是一种法律制度了。它是贵族统治，是旧制度，是分裂，是混 

乱，是备种让人深恶痛绝的领主权，是+人道的玫奴制度的残余， 

足剥削，是压迫。总之…切可诅咒的、愚昧的、可笑之物都被归之 

于封建的名义之下，以致18胜纪英国小说家斯默里特(T. Smob 

left)开玩笑说：“凡政策、习俗甚至性情的特征都被追溯到封建的 

起源——我希望看到男人穿的宽大短裤和黄油浓啤酒的饮用也被 

归于封建制度的影响因此，“封建政府”、“封建国家”、“封建 

社会”等词汇的出现表明整个18世纪封建理论已经从法律范畴扩 

大到社会、政治诸多方面。

19世纪是西方学术科学化的时代。各国学者対歐洲中世纪 

的各种制度展开研究，如封君封臣制度、封土制度、庄园制度、农奴 

制度、马克公社(mark community)、城市等。随着研究的漲人，封建 

的内涵也被急剧地扩火。德国名史家魏慈(G. Waätz)仍然是从法 

枚上分析封建制度，但他把这种制度与土地的封赐紧密联系起来。 

他属于日尔曼派。与魏慈同时的史家洛特(F. Lot)认为封建主义 

的特征是公务的槐彳了转化为同家官吏的私权、社会秩序遭到完全 

的破坏、国家的分裂与无政府状态等。可见他使用的“封建”概念 

具有更多的国家政治的特征法国中世纪史专家菲斯泰尔•德 • 

古朗(Fustel de Cou1anges＞在其名i著《古代法国制度史》中对■封建 

土义的起源，以及相关的诸多内容都迸行了深人的研究，包括采邑 

制(beneficium)、个人使附芙系的成校、庄园制度、委身制(comita-

@伏*泰： ＜风俗论》，棄邙锵译，商务印书馆，上册J995，第427页；中册，1997，第 

302—305 J/I o
⑤斯特雷邸主编：《中世紀辞典》〈J. Strayer，77^ Dieiwrwy of the Middle ，New 

Yort, 1932—1999)，第 5 卷 t 弟 52 贾「，

⑩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第61—七2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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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贵族的成长。®虽然他的著作是为罗马派张B，但他从政治制 

度、农业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所作的研究无疑丰富r封建主义的 

内涵。而马兑思、恩格斯则将封建主义作为--种社会形态，一种牛 

产方式，更是将其扩大至无所不包的地步。人们所熟知的Feudal
ism —词也于19世纪中叶出现，用以指称封建制度。

至此，我们看到封建主义已经从法律走向政治。社会乃至经济 

诸领域。16世纪的封建仅只是一种法律的制度，它关注的是封上 

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17世纪，封建主义有了政治的意味。18世 

纪，封建的法律特征被用米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成为贴在领主对 

农民的权力关系上的一个标签。19世纪，封建主义则被当作-个 

时代，--个社会„

从19挞纪中叶开始，这种扩大并没存停止。在欧洲，封建制 

度或者封建主义不是■-种由围家颁行的制度，而是自下而上成长 

起来的。因此，.到底在中世纪有些什么因素或者说历史现象应该 

归于封建上义，学者们众说纷纭。20世纪前期法国年鉴学派创始 

人布洛克认定的屉•个扩大了的封建主义。他说广一个受奴役的 

农民阶层;代替因难以实行的薪俸而广泛采用的服役封上;职业武 

士阶级的特权;人弓人之间存在着服从与保护的关系，在武土阶级 

屮间的是、种特别的形式，被称为封臣制；政权的分裂不可避免地 

导致无秩序；……这些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比利时 

历史学家冈绍夫相信的是一个法律的封建主义。他强调封七是封 

建主义的基打，其定义必须从“狭义的、技术的、法律的意义” hl来 

殚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雷耶认为中世纪存在“购层次的

@ 古耷：《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 t册，第 

364 —366页。附带〜句，苛务译本的i手名时后不统一、乂见汤普森：《历史苯 

作史》，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四分册，第4训一512页；

⑫布洛克：《封建杜会》，第446页。

© R纪央：《封义》(F，L. Grfittdiof, Longman，1964)，第 XVII 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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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1’ Gwo-levels of fptitUlism)o他认力公共行政权，威的私人 

行使乃是封建主义的唯一重要的构成因素，在下层足地方领主与 

其封臣结成的封建关系，在上层则是最髙统治者与地方领主结成 

的封建关系。所以，封建主义是一种行歧管理的方法，更是维持这 

种管理方法的必须的棵障力董。®法国的乔治•杜比(Getues Du- 

by)的封建主义既是跛治的乂是经济的：政治上是国家统治权力的 

分解，经济上是依附网络的形成，包拈与其相伴随的土地关系。杜 

比后来进一步将封建主义扩大到精神方面这些见解各异的定 

义自然扩大了封建主义的内涵。

因此，_tt到20世纪中叶，封建主义、盲存在-种扩大的趋势c 

它以布洛兑为代表和集大成者。他的封建主义包括封君封臣关 

系、封十.制、骑上制、封建家族、封建国家政权以及庄园制、农奴制 

等。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提倡“整体史”(tout history), 

所以他的封建主义有突出的整体性特征。而自布洛克之后，则另 

-•种趋势更为突出，即回归狹义封建主义学者们似乎越来越 

确信法律和政治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他们相信只有从这一政 

治和法律的角度才能理解封建主义。这一派被人们称为猴义的或 

者严格的技术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其他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理解

© 斯特雷耶：“兩十B次的封建 T:义”(J. Slrayer, "*The Two Lmeis of Feudalism^*) , 4^ 
霍易持1■:编：《早-斯屮世纪的思想和生活》(Ki Hoyt, Li/eaful Huxahl in the E,iriy 
MH Ages, Mnifle^a, 1967 h又见斯特宙耶屯编：《中世纪辞典h第5 S T吊54
页.]

■© 杜比的视点主要体现在其成名作Ü1J2世纪玛髙奈地区的社会》Societe 

aux Xie et Xlle Siectes dam la /ie^ion- Mancormaisf , Pahs, 1953 )4^ 此朽我没毛-见 

到.似几T所冇的相关研究都对他的观点有介紹。

© 封建卞义彺20世纪的发展，可以布洛克为界分为前fä两个时期。“御布洛.克 

时期"为封建 >:义的内涵急剧扩大的时期：“后布洛克时期”则是对扩大対迮土 

义进行反思，冋归九典或狭义封建主义的时期。此时的许多研究都足以布洛 

克的评史作为善照物的，或论证他的埋论可以成立，或诎明其结论不.H冇普遍

题醱i_
______^二辑

ICAHU3Vq|. 1

社会1



的，则被称为广义的封建主义。

从封建i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是--1个由最初的狭 

义走向宽泛的广义的过程。深人的研究使人们把封建主义的内涵 

不断扩人。学者们认识到如果封建主义仅只用来指称一种法律政 

治制度，那么中世纪那许许多多的现象与制度就往往不能得到很 

好的解释。所以梅特兰称封建主义是-个不幸的字眼。®但是这 

种扩大茌深化学术研究的间时，也因人们在使用上相当随意和宽 

泛，而使学术的严谨件大为削减。于是封建主义真iE成为一个标 

签,可以任由人来对他所理解的事物进行粘贴。广义也好，狭义也 

好，都是在以封建主义这-标签来进行粘贴。美国人称佛罗里达 

的海岸是封建的，这大概是枇判其落后或名保守；法同人批艸旧制 

度是封建的，这自然是指与Ö由平等的现代原则相对立的压迫剥 

削；一个英国激进的教师会批评议会上院的那些贵族们是封建的， 

这也许是指他们的行为方式的古怪保守不合时宜。人人在说封建 

上义，但人云4人云往往风马牛不相及。这正是当今学术界的尴 

尬，也正说明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封建主义已经统治了人们的思维 

活动。可称其为话语的权势化。这、权势化的完成，正是广义与 

狭义的争锋所致。换萏之,广义与狭义的井存，构成丁封建主义® 

语的中心统治。

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情形，肖20世纪中叶以来就不断有 

学者试图廓清之。他们或进行实证的研究，或展开理论的探 

讨。1963年，有学茬斥责“封建”或“封建主义”好似“最可怜的那

© 梅特兰说：“封迚卞义是个不率的字眼，它把我们的注窟力■个复杂社 

会中的卑只一冲成分而乂4、是域具梧色的成分，仑把我们的注意力只引向依 

跗关系的流■^以及由之而起的I:地占有尖系，……在封建±义这个宁-眼+ 

4解决的仟务是在于要仓!范一个单纯的观念，表示世界上的-人片区域，法、 

意、徳、英国，从8或9世纪Ä到14或！5世纪的每-•个世纪，《英国法律史》 

(F\ P(d](>ck, J1- W r Maitland^ 77i^ HisUny fjttc- {ft^hre the Time Edivard / ,

London, 1921)第 1 崔 t第 66__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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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货币，一旦进人流通，就使历史学家的语言贬值”。1974年，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布朗发表著名的论封建主义的文章。她汄 

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封建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概念已经统治了 

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它们为人们理解欧洲的历史提供了 --类 

简单易行的方法。它们事实上迎合了人们以简单的标签来了解 

复杂事物的心理和欲望。简单化的模式削弱了学者们对具体历 

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布感于2造成的不良影 

响，布朗称它为“专制封建主义”(tyrant fcudatism),是“一种建 

掏的专制”(tyranny of a construct) c她号芬人们放弃使用封建土 

义这-概念。@

布朗等人的批判是对封建主义这一权势话语进行系统否定的 

开始，但并没有触及这一话语的真正榇心。布朗号孖人们放弃封建 

主义这-概念的使用，但与此同时她确信:可以在狭义的专指封土 

的意义上来使用“封建”(feudal)这一词汇。布朗所反对的其实就是 

封建主义的扩大化使用。因此他们的批判所消解的只是封建主义 

话语的边缘的势力，而没有触动其核心——狭义的封建主义。相 

反，他们的回归甚至加强了这一话语的权势。她所要回到的是古 

典的或者说狭义的封建主义。她要回到闪绍夫甚至斯佩尔曼那里 

去。因为，她相位作为-•种政治法律制度的封建主义是西欧中世 

纪历史的最为典型的概括。不仅布朗如此，20世纪中叶以来的许 

多研究都呈现出回归古典的狭义的封建主义的某些趋势。20世 

纪的许多研究都是对布洛克的枇判，他们认为布氏对封建主义槪 

念内涵的扩大从根本上就是错了。有学者其至断言，若布氏发现

® 布朗："一种建构的t?制：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f家'载《尖㈤访史评

记》(Elizabeth A. R. Brown. “The Tyranny of a Conyhuct： Feudalism and Hi^lorians r*f 

Medieval Europe' Hisioficai Esview, voL 79，nn. 4, Ot：t. 1974)，带

1063—108S 页。

Th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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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香摈地区的材料，肯定也会退回到法律封建主义上来，总 

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既然以广义封建主义来说明和研究历史造 

成了许多尴尬与不便，则不如从最初的法律意义上来理解和研 

究。

狭义封建主义以比利时历史学家冈绍夫为代表c在其相当经 

典的著作《封建主义》屮冈绍夫对封建主义有很好的表述。冈绍夫 

的封建主义被人们称为古典封建主义。在M紹夫那里，封建主义 

的基础就是封君封臣关系和与之相伴随的封土。一部封建主义之 

书，讲的就是封君封臣关系如何形成，封土如何出现，以及封君封 

臣关系和封十_如何结合的历史。所以，回到狭义封建主义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就是回到閃绍夫那里。更进一步，他们是要问归到 

16,17 lit纪的作为法律敕治制度的封建主义。他们认力它是一种 

社会中的政治法伴制度，人体上强调其三方面的内容：一足封建i 

之间形成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这一关系的结成要行所谓的臣服 

礼。封臣半跪，将双手置于封若掌中，并宣誓为封君效忠，然双 

方相互亲吻。其起源有罗马的庇护制勾日尔曼人的亲兵制两说。 

一旦关系结成，封君与封臣各自享有应得之权利，也承担该履彳I之 

义务。封臣对封君的义务有：服役、劝告、帮助；封君对封臣的义务 

有：保护与维持。二是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制度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经过-个讨赐仪式，封君将自己的土地封赐给封臣，后有按封上的 

大小为前者提供军事服投。封十可以被转封或再封，因此形成所 

谓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君和封臣享有不同的対封土的权利。前者 

有扣押、收回、优先占有、监护以及自由转封等权利；后者有收益 

权、处分权等杈利。封土与封臣的结合被认为是古典封建主义形

© 艾夫尔盖茨I《中世纪法国封建社会：香槟伯爵历史文献》

Society in. Medievai France: [kmiments fiom the Ccutms Ckampagrte TPhiladel-
phia，1993），第 XVTIT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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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柝志。三是国家权力衰落，各封臣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 

行政、nj法权力。王权弱小、公共权力被分割。各封建主的领地成 

为事实h的公法和私权的统一体。而这样*种封建制度即封君封 

眨制度形成r9世纪奄理曼帝国解体之后。从四罗马灭L到杳理 

.曼帝国瓦解这400年的过程就是封建化的过程。在此期间逐渐形 

成广封君封臣制与封七制，井使二者结合起来。典型的封建主义 

以原?i兰克力中心，主要集中在莱茵河和卢况尔河之河的地IX。 

一般可以将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加洛林帝国解体商:到1100年为 

笫一阶段;从1]00年直到1300年为第二阶段。这就是西力学者 

所确佶的封建主义，也就是布朗等人所要回归的封建主义。这就 

是他们的规范认识，也是他们真止的权势话语。因此f这一凹归造 

成事实f:的対封建主义话语权势的加强。

对狭义封建主义的确信似乎为人们找到了 •种解决问题的方 

法。更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巾避时不谈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俨然足 

学术的沼泽，他们不愿意深陷其中。然而，一石激起T里浪。1994 
年英国学者苏珊•雷诺兹的著作《封土与封臣》的出版打破了自布 

朗以来近20年的沉寂。由此引发的讨论之热烈，为多年所末见。 

该书被誉力“革命性之著作”、“如果她的观点为人们所接受的诂， 

则大多数关于巾世纪的教科书都将被收回而加以修改，•如修理 

失灵的洗衣机”。®

苏珊的《封.十与封臣》视野宏阔、抱负卨远。西欧的主要国家

卽 5Ä 控赞语出自英 R] Observer、Tmtes Literary S声UUvr 等报刊 1:的书

呼，并印拃《封土与対卜》的封底P_。

题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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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她的视野之内（四班牙除外）；整个封建主义的历史都是她的 

思索对象,包括屮世纪的一千年甚至整个近现代的五百年。前一 

千年详，后五枉年略。但详尽的推述和分析是枝，略而言之的反而 

是本。®为否定耵五百年建构封建主义的历史，苏珊网归到封建 

上义产生的那一千年。

“封臣”（vassal）与“封上”（firf）这•-对概念，是狭义封建上义理 

论的两快基石。一个反映社会或者政治关系，一个则反映财产尖 

系。基石一去，大厦自然将倾。为此，苏珊从语U学的角度展开研 

究。® “语词 ”（word ）概愈”（concept〉和“现象”（phenomenon ）是彼 

此关联的三个词语概念，但又决不等同。作为“语词”的“封土”、 

“封ET在中世纪的文献屮随处可见，而作为“槪念”的“封七”和“封 

臣”则是后中世纪（post-medieval）的产物，因而二者所反映的“现 

象”必然不能等同。可历史学家们似乎并不在意作这样细致的ß 

分，他们往往把二若等同。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以概念及概念所反 

映的现象去解释实阮生活巾语词的使用。文献中凡肴“封土”和 

“封ET之类的字样，便IH之于“封土的概念”和“封臣的概念”，即封 

建主义。此乃问题的关键。实际生活中的情形与学者们的没想大 

相径庭。苏珊的研究证明（或者力图证明），作为语词的封土与封 

臣在中世纪人们生活中的使用意义是复杂多样的，因时因地而异： 

从封建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或者根本就错了，或者只是抓住了某- 

层意义，并且是最不重要的那层。至少在12世纪以前的西欧各 

国大都如此。例如，当时的所谓封君封臣概念（Ike concept of

见马休（th」.A* Matthew）的书评，载《與国历史萍进》（JTit English ffistorieai Kf- 
fien.',November 1995, vol. CX,no.439），樂 1209—1212 X;

© 苏珊特别强阑在®境下来理解和诠释语词，地认为语言有其自己的运作规律.

从这一角度來看，她的方法有较強的语言学恃征。但她的讨论又涉及到哲苄 

上的名与实的问题，所以马休称她为唯S t义，说她对都些不必渋的理论和先 

验的概念挥舞起“奥卡姆的剃刀faaork见前引马休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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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ge）至少包含着半打不同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统治者 

与臣属、保护者与依附者、地主和佃户、雇主和雇X、将军和士兵、 

地方豪强和被欺侮者。因此，与封上、封臣槪念相关联的那些特征 

也多是牵强附会之结粟。12世纪之前，直誓效忠的仪式并不常 

见。即便偁行所见，也未必就是布洛克所描述的那种结成封君封 

臣X系的仪式，事实上更为常见的是臣呙对统治者的效忠宣誓；12 

世纪之前自由人持冇的是完仝的地产，即Ö上的土地，封土远没有 

3主地重要，等等。

总之封建主义理论的基石在12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在12 

世纪伦巴第《封土之律》中封臣才有了“封土持有者”的意思，封臣 

与封土的结合才算完成，井且当时只是学术上的使用。《封七之 

律｝是12世纪意大利的•个地区的法律文献，由学院法学家的一 

系列著作组成。它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教会的文献，显然也受 

到罗马法的影响。时教会与世俗地产的区别是人所共知的，故这 

些著作其实不是此前实际生活的反映。恰恰相反，它是“创造”而 

非“发展”出来的，是作者们对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结果。即在《封 

土之律》出现之初，它已经与事实相背离，或者说只反映了部分的 

实际。并迁在《封1_之律》中，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能反映封建上义 

特征的许多词汇和理论都没有出现，或没布明确的表述。如没冇 

提到“封与“ 0主地”的区別，也没有提到从G主地向封土的转 

变，没有出现封土与“特恩权”（imnimity）之间的联系，没看“封建帮 

助”（feudal aids）,没有“匝服礼”（homage），也没有区分领主M封亞 

之间的地产权利。12J3世纪，意大利和法国新的法律和专业管 

理的发展，使学院式法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得到应用。德国稍 

晚些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正是在此时封土与封臣才有了一定程 

度的结合。狹义上的封建主义或者说封建法正是12、13世纪的创 

造物。它鬼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产生于法律没 

达、罗马法复兴之时，也产生于王杈加强与政府行政管理加强之

邑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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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封建主义不是屮央权威喪失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王权发展 

的产物。当它出现之时，并不必然伴随无政府狀态。至于封君封 

臣制度中最重耍的一个特征，以封土换取卒事义务在许多地方都 

X重要甚至根本不存在。

i2、i3世纪的法学家和职、ik管理人员（官员）创造r封建主义 

的基而：封土与封臣。而16,17世纪的法学家则在基石之.1:建立 

起封建主义的大厦。在研究伦巴第法律之时，他们将晚期中世纪 

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加以抽象的归纳，并应用到整个中世纪。j-是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成为中世纪西欧的典型特征„ 12,13世纪 

伦巴第法律是当时意大利法学家和职业管理人员的发明创造，而 

他们事灾上已经在虚构历史；16、17 lit纪的学者们的研究将12,13 
世纪的封建法律推及到整个中世纪以及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则 

更是对f人的误导。

这就是苏珊的结论：第-，史实证明晚期中世纪的统治者勾货 

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根源于早期的军事首领与其随从之间的关 

系。罗马帝內的衰L_并没有使公共福利、公共精神、理性法律等观 

念消失殆尽，相反它们仍然深深植根丁两欧广阔的沃上c所以，中 

世纪井不是以所谓的个人之间的连结关系（inlerpereonaJ bonck）作 

为统治的基础。当时社会远比后来学者们的没想要复杂，至少当 

时存在多种复杂的阶层，而不只是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鸿沟。“人身 

关系不是仝部的历史，甚罡不是历史的大多数”（苏珊，第476贝）。 

第二，12世纪及以后封上才构成不冋T早期上地产权的产权类 

型。此前的土地持有者拥有对土地的充分、持久和独立的多种权 

利。而当13世纪新的法律和管理机构出现之后，社会的关系和制 

度也就发生了改变，即社会的准则有了改变。于是所谓的封土封 

臣制度出现了。这-制度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早期王权 

弱小和无政府状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12世纪之后官僚政府 

和职业法律不断发展的产物，即是国家权力加强的产物。至此，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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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让我们看到封建主义的理论大厦其实是“建立在沙堆之上

这些结谂当然是“节命性的”解构宣言。这是系统性的破坏，

封建主义的基石以及与其相伴随的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特征都被 

她一一加以否定。

《封七与封臣》具有鲜明的反对传统封建主义理沧的特征。切 

耶特称它为“反閃绍夫”(anti-Ganshof)，当然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但苏珊不是反封建主义理论的第一人。人们当然记得1974年伊 

丽莎A •布朗的那篇文章。虽然学者们未必响应布朗的号召，放弃 

使用“封建主义”迫一概念，佴她对所谓“封建主义专制"的批判确 

实启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以及苏珊本人都 

把《封土与封臣》与布朗的文章联系在一起，这并不令人奇怪。® 

但菇苏珊在某种意义已经超越了布朗。布朗冋到了她所确信的 

封建主义建立的起点。然而苏珊汄为布朗在这一点上过于乐观。 

往苏珊看来，真iE的问题是16、17世纪法律学者们的研究给丫我 

们-个误导。扱然伦巴第法律是16、17世纪学煮们的研究的基 

石，而前者又是形成于中世纪(]2、13世纪)的重要文献，但古典封 

建卞义并不是对中世纪最为典型的概括。因为，在16,17世纪学 

者们研究的起点处，即12 33世纪的伦巴第法律就己经在虚构中 

世纪的历史1%这就是关键。正是在这里苏珊开始了她的研究。

苏珊的研究是严谨的。在反思封建主义这一電大的理论问题 

时，作者采取的是实证的方法，井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 

念的简单推理/作者在各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整理，考据诠

© 见切耶狩(F. L. Chcycitc)之书评ö載《屮世纪研究杂?!/üumaf < 

A/fxfcö/ Sullies ,Oclober 1996, vol.71，no.4)，第 993—1006 ：j

® 马休和切耶特都把苏珊与布朗相提井论。此外英国爱丁蟬大学的科林斯

Collins)也有相1句的肴法，见其布评，栽《历史》柴志(HLiUtry, January J996t vol r 
Sl，叫.261)，第1()0 if-L'o苏堋将《封L勹封臣》®献给布朗，囚为止是“她的关尸 

‘一种建构的专制’的文章S次激起我对封建主义的思考s7第VTTI页h

釋卞L-U会 !!弟-_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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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历8年之功才完成此著作ö作者的史料功夫，连美闻学者切耶 

特都不得不佩服。苏珊的结论是平实可信的。建立在坚实史料基 

础上和可緙方法上的研究結论，虽然具有革命性，却以相当和缓的 

语气道出。或者如苏珊肖已所说，很多时候全书在语气上是“相当 

不肯定的"（rathM negative）o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对自已的结论没有 

倍心。据我的理解，作者的许多结论都是在其他学者最新研究成 

果基础上的发挥或者升华。如强调王校的强大、敏府管理的发展、 

斤定封建无秩序等其实是两方王权研究的最新走向。再如对J2、 

13世纪法律及政府管理的发展的强调，与西方对12 33世纪研究 

的深人相伴随。此外対“非封建化”的强调也是当今地方研究的主 

要结论之一。且如作者之言，她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先已在剑桥、伯 

明翰、密歇根、华盛顿、哈佛、德里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讲演和寅 

读，有些章节则在有关杂志上发表。可见她已经得到相当的承认。 

称她的著作是对0布朗以来的反封建主义研究潮流的总结和发 

扬，似乎不为过。因为布朗只是理论的批判，而苏珊则为批判的理 

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明。

苏珊的方法是独特而苻成效的。®对语词、概念和现象的分 

析与应用，所反映的是人们如何摆脱现有模式的先人之见（即传统 

的牢笼），带有相当突出的“后现代”取向。其ß的就是试图把历史 

研究的场景迁移川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那些认知框架，不以今天的 

理解去简单化人们对语词的历史使用。在历史语境下来阅读和琿 

解，力图以在场的方式来分析和叙说，或者试图倾听来自历史的声

© 这一力'法的使用，我打在70年代的文夫尔盖茨那里已经发现。他在研究特洛 
瓦地方历.史时，就••再强调应该将诸如“农奴制"、“贵族封建土义”这样带 

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概念弃而不用：当然一蛀屮性的词?L还里可以使用的。k,
艾夫尔盖茨：《香槟伯爵管辖下的特洛瓦封建社会；1152—窄 
. . ."t-
in /At? of 7'nmjf uncfcr the Counls qf Cba/npagrtti t //52—1284 T fWtinmr^'. 乂

1975），第 J3 3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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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这就是苏珊为摆脱现有的枚力话语控制所进行的具有深远意 

义的解构工程D为此，她对那些人们熟知的语同、概念当然还有理 

论进行了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在苏珊精微细致的笔触下，它们一 

---返朴归真。我们听到了悠远但不失真切的历史之音。在苏珊锋 

利的思想之刃的作用下，厚厚的认知的泥土尘垢纷纷洒落，我们看 

到苍白却不失生动的揲露。为封建主义的权势话语之幕所遮盖的 

时空被掲开，人们发现世界原来如此丰富多采。历史充分地展现 

出它的多种可能性解释。

但是应该看到，•-部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如此大的著作，没 

有批评反而是奇怪的。诚如爱丁堡大学的罗杰，科林斯所说/‘仅 

凭其本身，该书小可能赢得战争t它提供了一次公开的受欢迎的炮 

击。怛是请密切关注反击吧！”®苏珊的研究也确实存在不少让 

人们反击和批评的地方,：贯串始终的对语词的解释，实好上是对 

权势话语的否定。但从浯词到语饲仍然是-种思辨行为。这方 

法导致作者的许多重大结论只能建立在对-些材料的再诠择上， 

而这些材料原先却是用以支持封建主义理论的。这种方法使用多 

丫，给人的感觉是附会和牵强。凡传统或现代的解释都被冠以不 

是在语境下解读之名，似乎站得过于自负。换一个视角来看，谁又 

能直正号语境天人合一呢？诠释或者过度论释甚至不足诠释，都 

足作为客体的文本与作为主体的诠释者结合之必然结晶。苏珊没 

有也不可能仝面盈定传统的解释。故而作者所引用的材料虽然极 

其f•富，但对于肩负推翻传统理论体系重任的该书来说显然力度 

不够。丁岳，対于诸如“我想”、“可能是”、“不清楚”、“没有理由 

相信”这样一些表达方式在书中的频繁出现，我们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希望能有更新更多的材料来证明苏珊的结论。

此外即使人们承汄苏珊的研究及其結论是可信的，也仍然奋

@ 见前引科林斯的书评、

M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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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的问题等待苏珊更深人的研究去解决。即封建主义理论 

建构被解构了，那么它所留下的休系和建枸的真空诙如何来填补。 

苏珊在著作中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地建立一种模式，即法律和政府 

管理的模式。虽然她否认自己想建立--种模式，但她确实在以自 

Ü的模式来解释那些封建主义模式所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在 

12世纪之前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维系社会的发展，而足靠地方 

>J惯法和国家政府。12、13世纪之后所建立的所谓封建的东西其 

实是法律和行政管理发展的结果，戒者说是它们的電要构成部分。 

囚此，±兮建制度的出现其实是在加强法律和政府的管理，它们不是 

中央权威弱小或者消失时的产物。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构想，in 

作者研究和证明不够深人。我们不批评苏珊以一套话语体系取代 

另一套，我们只要求她对新的一套话语体系在巾世纪历史中的应 

用作出更为深刻和全面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珊是-个 

破坏者，而非-•个建没者。她破坏r或者试图破坏-个旧的理论 

体系，而她却没能建立一个新的解释体系。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 

也只是提出某种假设供大家检验、提炼和证伪。她说，我并不奢 

望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以使史实能符合之，就像几个世纪以来封建 

主义模式使史实符合的那样（苏珊，第4S2贞

所以苏珊对封建主义学说基础的解构，必定引起人们对那些 

范式的扳思。这“一部有着巨大学术勇气的书f将剌激学术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那么建立在沙堆上的封建主义建构是否就此坍塌呢？或者说 

封建卞义的未来走向如何呢？让我们来看封建-L义面对挑战的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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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的挑战貞接指向狭义的典型的封建主义，但有着共同背 

景的广义封建主义也不能置身事外、它们都必须回应来自苏珊的 

攻丄。若从苏珊研究的深度与力度来看，这-打上甚B沉重。但 

从封建丰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来看，它能够面对质疑、责难、挑战而 

应付自如。其历史就是自我调节、更新修正的历史、它似乎成为 

一个真正的精災。如果说典型的封建主义是中世纪盛期的西欧某 

些池区的现象，那么其他与之不尽符合的现象，就往往被冠以经过 

修正之后的名称。如加洛林时期的封建主义被一些人称为“原封 

建上义 ”(proto-feutMism )，或者“平事封建主义”(military feudalism); 

而］4世纪之后出现的不以军事服役而以契约为特征的封建主义 

则被称为“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至于在公元1000年 

前后所发生的领主攫取地方权力，以军事政治力量控制地方事务 ， 

剥夺国家公法权力，加强个人私法权力的现象则被冠以"封建革 

命”(feudal revolution)之尔。这盛现象的出现其喪是对封建主义传 

统概念或话语的挑战，它们多是从外围展开，但封建主义的大厦不 

仅没有因此而动摇，相反却便封建主义在应用上更加随意和宽泛。 

如今苏珊的挑战出现，我想，奠不是又为封建主义修正自己提供了 

欢机会吧3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珊的研究不仅在观点和方 

法上T而且在史料的运用上都存在问题。虽然学者们感谢苏珊的 

批评所引发的争论，但是，显然他们还没冇接受那些革命性结论的 

心理及知识的准备 < 英国学者砝休甚至说:“雷诺兹女士可能期望 

激起巨人的轰动，但梅特兰仅只能叽讽斯佩尔曼将封建主义引进 

英国，他却无法止近酉年来那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的 

封建主义占下之意是苏珊的著作也不能阻止封建主义研究

的进•步发展。

苏珊的批判著作出现，虽足力閉证明狭义封建主义的不能成

® 乌休，前引文，祁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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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同样给丙方!4,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问题。首先是他们住许多 

方曲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背景。他们事实上确倍狭义封 

建主义所描述的那些特征是If:确的，且这些确信成为他们的知识 

背景。所谓的封建等级、中央权威弱小、军事义务等特征事实上成 

为社会形态封建主义中的重要特征没宥它们，作为-个社会 

形态的封建主义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在“后雷诺兹吋代”（posh 

Reynold%切耶特语），狭义封建主义的发展走向，必然影响到而方 

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的发展。其次，苏珊在力图证明狭义 

封建主义难以成立的同时，也从其研究中得出结论，领主和农民的 

对立不是社会关系屮的全部。苏珊的研究事实上涉及到西方马克 

思主义模式巾的基本概念：领主和农民，以及维系二者关系的七地 

所有制。苏珊拭图证明，在12世纪之前，西欧各国的自由人大多 

持有自主地，ifull在社会关系中，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也氺是最電 

要的。即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理谂的基石同样受到苏珊 

的冲击。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确信的委身投靠所产生的依 

附农、以及由自土地向农奴依附土地持有的这一转变过程的具体 

时间、方式、程度等问题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虽然苏珊对上地财 

产关系的研究多注重法律的层囪，但它应该引起西力•马克思土义 

若对作为生产关系重要构成部分的土地财产关系的思考，以及非 

生产关系的超经济强制的再思考。总之，面对苏珊的挑战，四方马 

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冋答。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 

丄义的对立中，_者比來都采取在概念记义上的相互漠视与拒绝 

接受。非4克思主义者认为地主与农UL之间的対?/_，不是封建主 

义的应有之义If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坚决反対仅只从法律政

©

安補麻：《从古代到封珪T义之路.》(Ferry Anderson + Passages frorn 
Fewiali.'ifTi f V J ondon T 1978) T 幣］48— 153 货、

福尔比反对将薄nmi人封建中_义之列：：见福尔昆：《领t权和対迂.+:义:hu 

Focn.iuin, emd Eeiidaliürri tn tkt xVifZcöe , Lundun，)976) 11—1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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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角度来理解纷繁复杂的中世纪社会，认为不能忽视阶级之间 

的对立以及作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的诸多层面。因此，段对狭 

义的封建上义，西方马克思土义者虽然最坚决，舡是，一旦这种反 

对危及其肖身理论的基础，则他们能否一如既往，就很难说了 D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早已超越地区性而成为世界性的一个话语 

体系了。因此，作为一种中心话语的西欧封建主义的理论的任何变 

化，都必然波及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也必然有所回应。只不过他们 

的回应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如同其他西方理论一样，封建主义 

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话语控制特征。如何摆脱 

西方中心话语的控制，成为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力-的根本问题。以中 

国为例/‘封建”一词自古就有，但作为一种理论的封建主义则是舶 

来品」据考证，严复最先将feudalism —词译为“拂特之制”，后改译 

为封建制度。其自的大概也是想与中国之封建作一个类比。®

今天，作为东方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证 

的研究。安德森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研究所作的贡献远 

不如非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批评是尖锐的。我们应在更多的实 

证的研究基础上，形成自已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我们不能总以“后 

封建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封建主义研究。如马克垚先生所宵，我们 

必须建立“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绞济学”。

综h所述，当对封建主义理论的挑战出现之时，任何人都不能 

漠然视之。如切耶特所说:“每一个关注那个时代［按：指封建主义 

时代1的人都应该一读再读、且深思苏珊的书。”至F封建主义这一 

话语的命运则非我们所能预知。但西方有个趋势值得我们注 

意，这就是，在面临封建主义问题的困境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已 

经呈现出一定的游离特征。虽然，他们未必能够与封建主义说再

® U知：“封建主义问趣'載《世界历史年第6期。

㉛安徳森，前引书，前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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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他们以自已的实证研究为封建主义找到了替代之物。1953 

年杜比对法国玛高奈地区的研究问世以来，丙欧各国的诸多“地区 

研究”(regional research)事実上往进行着少演主义，多研究问题的 

实践。这些研究涉及法国、德国、英国甚至冰岛等国的一些为人所 

少知甚至不知的地所讨论的问题则明显与封建主义保持相当 

的距离。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研究(如法律行为、农村公社、 

行会的集体行为、王权与国家、文化的力量等)，予者们都力闬摆脱 

封建主义这一范式的束缚，而从全新的视角来思考D他们不再纠 

缠于什么是真正的封建主义的争论，而是深人到史实当中去。20 

世纪60年代切耶特认为能够避免讨论封建主义的一个方法，就是 

以讨砲中世纪的诸多制度(institutions)和文化粪型(cultural forms) 
来代替。他说：“历史学家考察诸多制度的目的，不是去界定制度 

的本质，也不是去贴上诸如*真正的’(true)或‘古典的’(classical)

次的标签，而将其他的因素弁置在‘原始’(pmtoj或‘后期’ 

(bte)的阴影之下”，而是去描述具体而多变的实际状况，去追寻把 

它们与它们所体现的文化相连结的那一条条线索而最近出版 

的一部关于中世纪辩论热点的新书更以“封建主义及其替代物” 

(feud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力题指出了送一争说中的某些炭展方 

向。®总之，随着对封建主义范式反思的深人，不少学者确实有明 

显的弃封建主义而行实证研究的取向，但“封建主义”这一“概念理 

论”的销声匿迹似乎为期尚早，人们可能还会为它一直苦恼下去。

® "ft)那特：《屮fttäZ欧洲的领中.权和公杜》t导言(lnLn*luction)，第10別。

@ 利托等：“封建主义及其替代物”(“Part II Feudalism and Ils Altemalive^ >，载《中

世纪的辩论》(L，K，Little & B. Ftosenwein Debating the Middle 4^es: 

and , BLu：kweU Publisher, 199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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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社会》稿例

一、 《思想与社会》所刊文字，无论论文与书评皆无上限，但最 

好不少f 5000字，须未曾在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并清遵照 

下面的稿例格式。

二、 文稿请以16开横行有格稿纸誊写，欢迎使用电脑处理 

稿，请将软盘（文件存储袼式不限）和打印稿一份同时交送《思想与 

社会》编辑委员会。篇首请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 

讯地址、电话及E-mail地址。

二 ' 稿中引用文字时，首先用双引号（“”），引文内引文用单引 

3（*’），引文内作者附加注解用方括号（门〉，书名用书名号（《》）， 

单篇文章篇名用双引号（“”）。若引用文字较长（如超过150宇）， 

须单独成段，岌缩进两格，上下各加空一行，字体有变化（如正文为 

宋体，引文为彷宋体），但段首无须空两格。

四、注释一律采用当页脚注形式，用阿拉伯数字（CD、②、 

③……）统•编码。编码置于右I:角。注释范例如下：

1.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 

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29CH-291页。

2. 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 

的知识界》，孙传钊译，t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1页及以 

下C

3. 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

4. 强世功：“‘公的法律’与‘私的法’一一《罗马法史》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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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75'《巾国书评》J995年5月号（总第5期），第83—92页。

5.巴赫金：“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结论'载

于《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吕同六主编，北京：华复出版社， 

1996,第 177—193 页。

6. Madsen 7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pss3 1984, p.88.

7 + Foucaull, Michel，The Arehaeoiogy^ of Knowledge , trans, \ . 

Stieridan Smith，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8, Dallmayr, Fred and llionias McCarthy, eds. , Under伽ndinß 

and Social Inquiry T Noire Dame： University of Noire Dame Press? 1977.

9+ RuncimanT W. C. ? “Tlie Selectionist Paradigm and its Iraplica^ 

tiorts for Sociology”，Sociology 32 (1998)，pp, 163—188.

10. Popper, Karl, ”Reason or Revolution?”，in The PosUivist Dis^ 

pute in C^TTnan Sociology ? T, W, Adorno et ah , trans. G> Adey and D. 

Frisby, Lnndon: Heinemann, 1976, pp*28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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